



修订版译者序





不朽的名著，没有“时效”问题，因而也没有“过时”的翻译；有的，只是无常的“时运”。这句话的前半截，是十多年前我在本书初版（台银经研室出版）译者序中写的，后半截是今天我准备写这篇序的前一刹那想到的。



十多年来的世局——东西两方的紧张冷战，台海两岸的雷霆斗、日月昏，变到今天这样——左右两端的极权暴政相继转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这确是历史上罕见的大变局。这一变局显现出奴役与自由的意理一消一长，也密切关涉到米塞斯《人的行为》这本书的“时运”转移！



译者，一向浸润于这本不时髦的冷门书的译者，好像是寻芳于幽谷的人，虽然也常享有独乐之乐，终不免有点寂寞之感。所幸近年来在中华经济研究院结识了吴惠林博士。他是年轻辈难得的向往自由哲理而不满足于技术层面的经济学者之一。尤其在芝加哥大学进修回来以后，他更有兴趣追索奥国学派的理论渊源。于是在我们二人的日常谈论中每每提到米塞斯、海耶克诸人的著作。于是在他书架上尘封已久的那本《人的行为》初版，他又拿出翻阅，并进而细读它的整章或整篇。



本书的初版，我早已知道其中有不少错误。我也早想好好把它全盘修订。但因它的篇幅太多，而我的精力随年龄的增长而衰退，也就愈来愈不敢动手了。现在，它之得以全盘修订以及修订后得以出版，其过程已经吴惠林先生“校订者的话”中讲到，在这里我只想对这位志趣相投的吴先生及具有识见的远流出版公司之朋友表示谢意。以下我将把这次修订的地方提出几点报告。



这次的修订，绝大部份是在单字和标点符号的改错，以及文句的润饰上。这种地方几乎每页都有。有些太长的复合句子，尽可能地改成中文式的几个短句。但译者的翻译功力毕竟差劲，为避免损及原文的意义，还没有把所有这样的长句都改过来。关于名词的翻译部份，在初版的译者序中曾有些说明。现在我又发现有一最不可原恕的错误，就是同一名词前后的译名不一致，甚至凌乱：米塞斯在本书所用的ultimate given和ultimate datum（或ultimate data）两词是同义的。都是指行为学上的终极据点，不容再分析，也即不容再追究的据点。本害的初版，是断断绩续经过四个年头译完的，译者不小心，竟把ultimate given译成三个不同的中文名词，分见于前后的篇章。它们是“极据”、“基据”和“最后的与件”；ultimate data或datum我又译作“基料”。现在我已把这几个凌乱的译名统统改为“极据”。



此外，还要特别提及的，就是category这个名词，我大都译作“元范”，而没有完全照惯例译作“范畴”。这是为的要显出米塞斯所经常强调的“先验”观念。在米塞斯的论着中用到category这个词的时候，大都是先验的；尽管在他的行文中有时用a priory category有时又省掉了a priori。在省掉了a priori的时候，大部份仍含有先验的意思。我遇到这种地方，一概译作“元范”，而不译作“范畴”。因为“范畴”一词的中文通义并不排除“经验”的成份。但是，米塞斯又在少数几处把category与type二字交换使用，这可从上下文意看出。这时，我就把category译作“类型”。



严谨的翻译，尤其是理论性的翻译之求严谨，真是一件难事。我相信这个译本如再修订一次、两次，仍不免还有缺失。但是这本大部头的书，其中的主旨曾经作者反反复覆申论，已很明白显出。间或的小小误译，想不致使读者有严重的误解。这是我的一点想法，但决不敢用这句话来自我宽恕。



最后，我想向某些读者提出一个建议。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读书人，包括在校的学生和已有某些成就的学者专家，多半是些连散步也要抄捷径的效率迷。效率迷要找精神食粮，喜欢去的是速简餐厅，看到大部头的书，很少不皱眉头而肯耐心从头到尾啃下去的。何况这本巨著又是当代经济学界的冷门书哩！所以我建议：凡是稍有意愿接触这本书的人士，请首先翻翻目录，找自己有点兴趣的章节看一看，想一想，如果觉得有些“实获我心”之处，我想，就可能逐渐乐于进而追索其理论体系而再从头细读全书。



夏道平




一九九〇年一月于台北市






校订者的话





早在七年前，我就踏入“自由经济”的思路，而渐渐相信，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才是经济思考的起点和终点。在七年的摸索过程中，我虽摸到了这一思考方式，但对此种思考方式的渊源，以及这派先辈大师们的思想修养却极度陌生，我只是就自己所接触过的一般学理反复思索，再以实际社会所发生的现象相互印证推敲而已。



就在夏道平先生也来到中华经济研究院之后，于相互言谈中得其教诲，才对几位古典经济学大师的哲理得知一、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这个名字，也是自那时起才知道的。但是，由于俗务缠身，一直无从获得研读米塞斯大作的时间，虽经夏先生屡次暗示、甚至明说，也都无所动作。



眼看一年复一年的过去，我对自由经济理论的精髓没有下过苦功钻研，就在快被夏先生视为“朽木不可雕”的当儿，远流出版公司的詹宏志和苏拾平两位先生竟然提议，要将夏先生早年花下心血翻译的米塞斯三本大作，重新校订再行出版。校订工作理当由原译者来作，将更为美好，然而夏先生却以年岁已大作借口，要求由我负责校订工作。



事情也真巧，就在当时，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发行人林行止先生，于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信报财经月刊》上，发表一篇名为〈中国驻美大使索取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共产主义的“照妖镜”〉一文，拜读之余，不禁又对米塞斯兴起莫大的兴趣。米塞斯是批评社会主义最烈，而为资本主义极力辩护的，而他的代表作《人的行为》，竟受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驻美大使的重视，可以想见这本书的影响力了！



在两方面的配合下，我就接受了夏先生的要求，而开始阅读米塞斯的三本中文译作——《反资本主义的心境》、《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以及《人的行为》。第一本属于较通俗的作品，将反对资本主义者的心态描绘得令当事人血脉贲张，但也对被误解了的资本主义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澄清，这是一本易于阅读的著作。第二本是将经济学的根基作深刻的探索，比较艰深，普通的读者难以领悟，本人建议先读第三本巨作之后，再来消化它。



第三本可说是米塞斯全盘思想体系的综合，在中文本一千多页的篇幅里，米塞斯巨细靡遗的一步步阐释自由经济或市场机能的真义，赞叹之余，不禁沉思这位哲人何来如此博大精深的思维。本书中所陈述的道理，许多已一一在今日印证了。但在巨作完成当时，米塞斯却是受到极大的排斥，是否先知们，定是不见容于当代呢？



遗憾的是，由于从事的是校订工作，又赶时效，个人只负责阅读译文，而只在不通顺和有质疑处提出疑问和修正，尚未能仔细咀嚼并对照原文，因此，我也仅能摸出个大概，还来不及作深一层的了解和思考。



不过，单只这种稍嫌浮面的校订，我已觉获益良多，尤其对我正走上的“自由经济的思路”更加了一份信心。等到新书问世之后，当再详读，相信将有更多、更深的收获。



所以，对我本人而言，虽说负责校订，实在是从事一项“学习”的工作。感谢夏先生和远流出版公司的朋友们给了我这个绝佳机会，同时，也深盼读者们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和收获。



吴惠林一九九〇年元月二日






初版译者序（略有增删）





这个中文译本《人的行为——经济学研论》在原著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出版后二十七年才出现。时间的差距，可算是很长了。但是，比起孟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奥国学派的奠基者——的《经济学原理》之有英文译本，还早了五十多年。孟格尔的德文原著（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James Dingwall和Bert F．Hoselitz合译的英文本（有芝加哥学派的始祖Frank H．Knight写的一篇长序）出版于一九五〇年，前后竟相差七十九年！



不朽的名著，没有时效问题；也就没有“过时”的翻译。



本书著者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是奥国学派第三代的大师。这个学派的学术思想，经由第三代的他，和第四代的海耶克（Friedrich A．Hayek, 1899-）之发扬光大，其辉煌的贡献已不限于经济学范围，更扩展到一般性的社会哲学。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米塞斯和海耶克这两位大师的经济思想，是有其深厚广博的社会哲学基础的。所以米塞斯写了经济学方面的专书，如《货币和信用理论》等等以外，还能写这本《人的行为》；海耶克除写了《价格与生产》、《资本纯论》等书以外，还写了《自由的宪章》（Constitution of Liberty）。可是，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宗奉的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除几本经济学的专著以外，留给我们的就是一本《机率论》。由此可以看出：米塞斯和海耶克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是把经济学纳入社会哲学或行为通论的架构中来处理；凯因斯则偏于把经济学寄托于数学或统计学部门。这一差异，关乎他们个人学问造诣之深浅广狭者，乃至关乎经济学之是否被确实了解者，其事小；关乎其影响于人类文明演化之分歧者，其事大。面对这个关系重大的分歧路口，我们能不审慎取舍于其间吗？



由于先天的性向，更由于数十年来关于世局的体验与思索，我对奥国学派的经济思想和其相关的社会哲学，竟持有一份浓厚的偏好。由于这份偏好，我先后译过米塞斯的另一本书——《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和海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那两本书，当然不能算是他们的代表作：可以代表他们思想体系的，就海耶克讲，是他的《自由的宪章》，就米塞斯讲，就是这本《人的行为》。



米塞斯的论着，凡是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发表的，大都是用德文写的。一九四〇年迁居美国以后，他才开始用英文写书。本书的原著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第一版，于一九四九年在美英两国发行。一九六三年在美国发行修订版，扩增了若干节。一九六六年的第三版，是一九六三年版的重排，除掉改正前版一些打字的错落以外，内容没有什么变动。我这个译本，起先是照一九四九年的英国版译的，后来找到一九六六年的第三版，就拿第三版续译，并把已译的部份按第三版增补。所以这个译本比原著第三版多出了一篇“第一版前言”。



这一本八十多万字的巨著，我是在四个年头当中断断续续地把它译完的。译完后，排版校对又拖延了将近一年。照说，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应该可以做到很满意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下面的话，我是抱着候教或道歉的心情向读者陈述的。



I．本书原名Human Action，我译作“人的行为”，不译作“人类行为”或“人的行动”其理由分别说明如下：



（1）“人类”是个集体名词，单数的“人”字，固也可用以泛指所有的人，但究不同于“人类”这个集体名词之会发生误导。在奥国学派的思想体系中，是不轻易使用集体名词的。当他们谨慎地用到某一集体名词时，他们是用以意指那实实在在的组成这个集体的诸份子在某一特定目的下的集合，而不是意指超越那些份子，或脱离那些份子，而独立存在的什么东西。超越或脱离组成份子的集体，对于头脑清明的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古今中外竟有各形各色的巫师，常能用某些法术，使某些集体名词对大众发挥魔力，因而使我们原可持久而全面分工合作、和平竞争的社会关系，经常受到严重破坏，乃至引起旷世浩刼。这当然不是集体名词本身的罪过，而是滥用集体名词，或故弄玄虚地运用集体名词，以及一般大众盲目接受集体名词的歪义， 而酸成的恶果。本书译名不轻率使用“人类”一词，为的是避免不应有而可能有的误导。这段话，自明智的读者看来，或许是多余的。但在奥国学派的思想体系中，这段话所表达的观念，是主要成份之一。趁着说明译例的机会，我顺便指出，对于初步接近这个思想体系的读者，我想该有点帮助。



（2）“行为”与“行动”二词，通常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如果要加以区分，我以为前者是指“有所为（为字请去声）的”动作，后者是指“无意识的”活动。米塞斯所讲的action，正是有目的、有所为的行为，不是无意识的行动。至于有人把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派别behaviorism译作“行为主义”，我认为那是误译。正确的译名应该是“行动主义”。因为behaviorism的特征，是把“人”和“动物”的学习过程与认知过程相提并论，作为研究对象；凡是涉及心灵方面或主观方面的那些概念，一律排斥；而且在其研究的进行中，还要凭藉实验室的试验。这样的behaviorism，怎可译作上述定义的“行为”主义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behaviorism已被译为“行为主义”为避免与之混淆，而把Human Action译为“人的行动”。这是以自己的误译来肯定别人的误译，我们不应该这样作。我们应该作的，是指出behaviorism译作“行为主义”是个误译，而无改于Human Action之译为“人的行为”。在台湾畅销的《最新英华大辞典》是以释注正确著名的。它也是把behaviorism释作“行动主义”。



II．米塞斯写的英文，流利明畅，而且对于某些关键性的论点，每每反复申述，甚至使读者有时感觉到词费。所以大体上讲，这本书是易懂易译的。可是有些地方，碍于中英文法结构的不同，译者也不免有时要搔搔头或啃啃笔杆。尤其是涵意复杂、包括着两三个子句的长句子，要译成流畅可读的中文，就会把原意割裂得走样。在这种场合，为着求“信”、求“达”，就难于顾及到“雅”。我的办法就是把长句中的子句用括号括起来，当作一个词看。这样一来，即令是很长的句子，也容易看出它的结构，从而了解它的意义。



关于人名地名的译例是这样：凡是已有通用的中文译名者，沿用那些译名，仅于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把原名注在括号里。至于不常见的人名地名，就用它的原名，不用中文音译。这也许是个不妥当的译例。可是这个译例，事实上还不见得彻头彻尾地遵守，因为译稿是断断续续地完成的。最后一次的校对，也不是一气呵成。关于人名地名的处理可能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没有完全校正过来。



在各国的语言文字中，总有些成语或单字具有特殊复杂的含义，或指称特殊事物，不是别国文字所可完全代替的。所以严谨不苟的作家，在其著作中有时要选用若干别国的成语或单字，这不是为的炫耀博学，而是为要把特殊的事物或观念尽可能地用最适当的工具表达出来。在《人的行为》这本英文原著里面，米塞斯也是如此。他采用了一些拉丁、希腊、法、德，乃至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土耳其、印度、俄罗斯的成语和单字，尤以拉丁的最多。这大都不是一般的读者所熟识的，一些附有外国字或外国成语的英文大字典也查不到。所幸Percy L．Greaves Jr.教授，特为这本书编了一本辞典，书名叫做Mises Made Easier—A Glossary for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iton （1974出版）。这本书给我不少的便利，如果没有它，我这个译本的缺陷一定更多。这里，我得感谢王抚洲（公简）先生。因为这本辞词是王先生知道我在翻译这本书，特意从美国买来送我的
 
 。



我应当感谢的还有周德伟（子若）先生。他是海耶克的学生，也是Constitution of Liberty的中译本《自由的宪章》的译者。他对奥国学派思想体系的精研，在台湾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我译米塞斯这本书，常常受到他的鼓励和指教。他对于中国古籍，有超过常人的造诣。所以他所创译的若干名词，如ideology译作“意理”，egalitarism译作“比同主义”，即典雅、又正确。我都乐于沿用。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及第三节的标题，是我向他请教后改译的。比我的原译要高明得多。至于这本书名“人的行为”，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译为“人的行动”，这点意见的相左，无损于我对他的感佩。



夏道平民国六十五年五月于台北市









	

美国有个经济教育基金（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是承袭米塞斯的精神，阐扬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期大众了解为宗旨的财团法人，经常举办研讨会、辩论会、演讲会，并出版有关书籍及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王抚洲先生是这个基金的赞助人之一，经常收到他们的书刊，有时与他们通讯。因而他事先知道这本辞典将出版，及时订购了一本送给我。这个基金的地址是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10533．U.S.A.凡是有兴趣研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人，可去函该基金联系，即可收到他们的一些刊物。












原著第一版前言





从一九三四年秋天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夏季我荣幸地在瑞士日内瓦担任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国际经济关系讲座。这个学术研究机构是由两位卓越的学人，Paul Mantoux和William E．Kappard创立而且继续指导的。在这个宁静的学术气氛中，我着手完成我的一个旧计划——写一本经济学的综合性论着。这本书Nationalokonomie, Theorie des Handelns und Wirtschaftens于一九四〇年五月那个惨澹的时期在日内瓦出版。



这本书不是上述那本书的翻译。尽管这本书的一般结构与前书类似，但各部份都是重写的。



我要向我的朋友Henry Hazlitt表示深深的感谢，承他的好意读完我的全稿，并给我一些最有价值的指示。我也得感谢Arthur Coddard先生在语言学和文体方面给我的指教。还有耶鲁大学出版部的编辑Eugene A．Davidson先生和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理事长Leonard E．Read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我也深深感谢。



这些先生们对于本书的任何见解不负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责任。这是无待赘言的。



Ludwig von Mises




一九四九年三月于纽约






原著第三版前言





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由一卓越的出版家印出了这第三次修订版，印刷装钉都很精美。



这里有两点关于名词的说明：



第一、我用“自由”这个名词，其意义是十九世纪所用的意义，也是现在欧洲大陆若干国家还在用的意义。这个用法是不得已的，因为简直没有一个别的名词可以用来指称“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替代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法；以宪政代议政府替代君主或寡头专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种奴役制度”这种伟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第二、最近几十年来，“心理学”这个名词所指称的，愈来愈限之于试验的心理学，这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一门学问。另一方面，把以前叫做心理学的那些研究，贬之为“文学的心理学”，贬之为非科学方法的理论，这已成为现在人云亦云的说法。在经济学中，凡是提到心理学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正是这文学的心理学，所以引进一个特别名词来代替它，似乎是适当的。我在The Theory and History那本书里面（New Haven, 1957, pp．264-274）提出“Thymology”这个名词，我也把这个名词用在最近出版的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rinceton, 1962)。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追溯即往而把以前出版的各书中“心理学”这个名词改变过来，所以在本书的这个新版里面，我还是照第一版一样，继续用“心理学”这个名词。



《人的行为》第一版，已有了两个译本：一个是意大利Universita Bocconi in Milano的教授Tuilio Bagiotti先生的意大利文译本，书名是L’Azione Umana, Trattato di economia，一九五九年由the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出版。一是西班牙的Joaquin Reig Albiol先生用La Accion Humana (Tratado de Econo mia)这个书名译的西班牙文译本。一九六〇年由Fundacion Ignacio Villalonga in Valencia (Spain)出版。



我感谢许多好朋友对于本书的准备给予帮助和指教。



首先我要提到两位已去世的学者：Paul Mantoux和William E．Rappard，他们给我在瑞士著名的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书的机会，并给我充份的时间和鼓励，使我得以写成这个长程计划的书。



我还要感谢Arthur Goddard先生，Percy Greaves先生，Henry Hazlitt博士，Israel M．Kirzner教授，Leonard E．Read先生，Joaquin Reig Albiot先生和George Reisman先生所给的宝贵而有益的指教。



我尤其要谢谢吾妻自始至终不断的鼓励和帮助。



Ludwig von Mises




一九六六年五月于纽约






绪论








一、经济学与人的行为通论





经济学是所有科学当中最年轻的。在过去的两百年，虽然有许多新的科学从古代希腊人所熟习的学问中成长出来，可是，那不过是些在旧学问体系中已有了地位的部份知识，现在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已。研究的领域，划分得更精细，而且也用些新的方法；在这领域内，有些从来未被注意的地方被发现了，而且人们开始从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来看事物。领域的本身并没有扩大。但是经济学却给人文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以前不能接近的，而且也从未想到的。从市场现象的相互依赖和因果关系中，发现了它们的规律性，这却超越了传统学问体系的范围。经济学所传述的知识，不能当作逻辑、数学、心理学、物理学、或生物学来看。



自古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是热心于探索上帝或自然，想在人类历史行程中实现些什么目的。他们寻求人类的归趋和演化的法则。但是， 他们这些努力完全失败了，甚至那些摆脱了一切神学倾向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被一个错误的方法所害。他们是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或以其他的整体概念，例如国、民族、或教会，来处理。他们十分武断地建立了一些目的，以为这样的一些整体一定是趋向于这些目的的。但是，他们不能圆满地解答下面这个问题：是些什么因素逼得各种各样的行为人，不得不为达成他们所谓的整体的不可阻挠的演化所要达成的目的而行为。他们曾经用一些无可奈何的说法来解答这个问题。如：神透过圣灵启示，或透过代表神的先知，或透过神化的领袖，而作的神秘干涉、预定的和谐、注定的命运、或神秘无稽的“世界精神”或“民族精神”的运作。其他的思想家则说到，在人的冲动中有个“自然的巧妙”（cunning of nature），驱使他不知不觉地遵照“自然”所指定的途径走。



另外有些哲学家比较实在。他们不去推测自然或上帝的意旨。他们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人事。他们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些政治行为的规律，好像是作为政治的和政治家的一种技术。有些爱用思想的人，拟出一些野心勃勃的大计划，想把社会来个彻底改革和重建。比较谦虚的人，则满意于收集历史经验的资料而加以系统化。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充份相信在社会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没有像在我们的推理中所曾断定的和在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中所曾发现的那样的规律和不变的现象。他们不去寻求社会合作的一些法则，因为他们以为，人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组织社会的。如果社会条件不符合改革者们的愿望，如果他们的理想国无法实行，那就归咎于人的道德不够。一些社会问题被当作伦理问题来考虑。他们认为，为着建造理想的社会，需要的是优秀的君主与善良的公民。有了善良的人，任何理想国都可以实现。



由于市场现象相互依赖这一事实的发现，上述的见解就被抛弃了。人们不免惊惶失措，但他们必须面对这一崭新的社会观。他们恍恍惚惚地知道，在善与恶、正与邪、公道与不公道以外，还有另一个看法，可以用来看人的行为。在社会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个规律在发生作用，如果你想成功，你就得服从这个规律来调整你的行为。假若以检查官（用些十分武断的标准和主观的价值判断来臧否事物的人）的态度来接近社会事实，那是毫无所得的。我们必须研究人的行为与社会合作的一些法则，如同物理学家之研究自然法则。作为一门研究即定关系的科学之对象来看的人的行为与社会合作，再也不被看作应该如何如何的事情——这是对于知识与哲学，如同对于社会行为方面，发生惊人影响的一次大革命。



可是，在一百多年当中，推理方法的这种激变所应有的效果，大大地受到局限；因为，人们以为这些方法只涉及人的行为全部领域的一狭小部份，也即，只涉及市场现象这一部份。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进程中遇到了他们所不能撤除的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论的矛盾。他们的价值论是有缺陷的，因而使得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科学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还是人的行为中“经济”方面的一门科学，也即关于财富与自利的学理。它所处理的人的行为，只限于由那个被称为利润动机所激起的行为，而且它声明，此外的行为是其他学科所要处理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传授的这一思想的转变，是由现代主观学派的经济学来完成的。主观学派的经济学，把市场价格理论变成人的选择行为的通论。



人们有段很长的时期没有看出：从古典的价值论转到主观的价值论，决不止于是以一个较满意的市场交易论代替一个较不满意的。这个选择通论，远超出康第隆（Cantillon）、休姆（Hume），以及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直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这些经济学家所讨论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眼界以外。它决不止于讨论人们在“经济方面”的努力——为取得财货，为改善他的物质福利而作的努力。它是人的全部行为的科学。选择，是人的一切决定之所以决定。在作选择的时候，他不只是在一些物质的东西和一些劳务之间选择。所有的人类价值，都在供他选择。一切目的与一切手段，现实的与理想的，崇高的与低下的，光荣的与卑鄙的，都在一个排列中让人取舍。人们所想取得的或想避免的，没有一样漏在这个排列以外。这个排列，也即独一无二的等级偏好表。这个现代价值论，扩张了科学的眼界，也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从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里面挣脱出人的行为通论——行为学（praxeology）
 
 。一些经济的或交换的（catallactics）
 
 问题，都纳入一门较概括的科学里面，再也不会与这个关联分离。经济问题本身的处理，决不能避免从选择行为开始：经济学成了一门较普遍的学科——人的行为通论或行为学——的一部份，截至现在，这一部份还是行为学当中最精密的一部份。






二、人的行为通论在认识论上的一些问题





在这门新的科学里面，每件事似乎都是有问题的。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它是一位“外来的客人”；人们被它弄糊涂了，不知道如何把它分类而摆在适当地方。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把经济学纳入知识的总目中，并不需要把整个体系重新安排或扩大。他们认为他们的总目是够完全的。如果经济学不适于摆进去，其咎只在经济学家处理问题所用的方法不妥当。



把那些关于经济学的本质、范围和逻辑特征的辩论，看作卖弄学问的教授们无聊的争吵而不予理睬，这是对于这些方面的意义的一个完全误解。许多人这样误想：虽然学究们对于什么是最适当的程序法讲了许多废话，而经济学本身，却不管这些无益的争辩，照它自己的途径发展。在奥国经济学家与那自命为霍亨佐伦皇室（The House of Hohenzollern）的知识卫队的普鲁士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以及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学派与美国制度主义（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之间的讨论，远比“何种程序是最有效果的”这个问题更关重要。实质的争点是人的行为科学认识论的根基及其逻辑的正当。许多著作家，出发于一种对行为学的思维（Praxeological thinking）完全陌生的认识论体系，同时出发于只把（在逻辑与数学以外）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看作是科学的这种逻辑，而来否认经济理论的价值与有用。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
 
 是要把经济史来取代经济理论的地位；实证论（positivism）则推荐应隶属于牛顿数学的逻辑结构和模型的那种虚构的社会科学来代替。这两派一致地极力否认经济思想的一切成就。就经济学家来讲，面对这些攻击而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对于经济学一概抹煞的这种激烈主张，不久被一个更概括的虚无主义超过。从太古以来，人们在思想、在说话、在行动的时候，都是把人心的逻辑结构之一致性和不变性看作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可是，在讨论经济学认识论的特征时，有些作家竟把这个命题也否认掉，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遭。马克斯主义断言，一个人的思想是由他所属的阶级决定的。每个社会阶级有它自己的一种逻辑。思想的结果，只是思想者自私的阶级利益的一个“意理的伪装”（an "ideological disguise"），决不会是别的。揭开各种哲学和科学理论而显出它们的“意理的空虚”，这是“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任务。经济学是“资产阶级”一时的手段，经济学家是资本家的“谄媚者”。只有社会主义理想国的无阶级社会，才会以真理代替“意理的”谎言。



这种“多逻辑说”（polylogism），后来也以种种其他方式讲述。历史自足主义断言，人的思想行动之逻辑结构是会跟着历史演化的过程而变动的。种族的多逻辑说则认为每个种族都有他们自己的逻辑。最后还有“无理性说”（irrationalism），认为理性本身不适于说明支配人的行为的那些非理性的力量。



这样的一些学说，都大大地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它们不仅是怀疑经济学和行为学，而且也怀疑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和一般的推理。它们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态度也和对经济学一样。所以，对于它们加以反驳，好像不是知识体系中任何某一个单独部门的责任，而是认识论和哲学的责任。这样才有显著的理由让经济学家安静地继续做他们的研究，而不烦心于认识论的问题以及多逻辑说和无理性说所提出的反调。对物理学家来说，如果有人诬蔑他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是西方的，或犹太的，他都不会在意；同样地，经济学家好像也该无视诬蔑与诋毁。他似乎应记着史宾诺沙（Spinoza）的格言：“的确，正同光明为它自己及黑暗下界说一样，真理也为它自己及谬论下界说。”



但是，经济学所遭遇的情况，与数学和自然科学所遭遇的，毕竟不完全一样。多逻辑说和无理性说，是对行为学和经济学加以攻击。尽管它们所作的一般说词涉及知识的所有部门，可是它们真正的攻击目标还是人的行为科学。他们说，相信科学的研究可以为所有的时代、所有的种族、所有的社会阶级的人们获致有效的成果，这是一个妄想，他们乐于把某些物理学的和生物学的理论诬蔑为资产阶级的或西方的。但是，如果有些实际问题之解决要靠这些被诬蔑了的理论，他们就忘掉了他们的指责。苏俄的生产技术，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一切成果，这又是承认了这些学问对于所有阶级都有效。纳粹党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并不藐视“劣等”种族和“劣等”国的人民所提出的理论、发现和发明，而要利用之。所有一切种族、国、宗教、语言集团、和社会阶级的人们的行为，都在明明白白地证明，他们对于多逻辑说和无理性说，并不像对于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的信任。



但是，就行为学和经济学来讲，那就完全不一样。多逻辑说、无理性说、和历史自足主义之所以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找一个理由，以便在决定经济政策的时候漠视经济学。社会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邦主义者，都没有办法反驳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以显示他们自己所揑造的那些学说的正确性。正是这种受挫折的心情，怂慂了他们来否认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科学研究中一切推理所依据的逻辑和认识论的一些原理。



我们不容许仅以他们受了一些政治动机的影响为理由而抹煞这些反对论。科学家决没有权利可以预先假定他的批评者受了情感与政党偏见的影响，因而他的批评、非难一定是无根据的。他应该答复每一批评或非难，而不管它背后的动机或背景。同样不容许的，是面对下述的这个常常听说的见解而保持缄默：“经济学的一些公理只有在某些假设下才有效，而这些假设在实际生活中永远不会实现，所以就实际情形的了解来讲，它们是无用的。”很奇怪，有些学派似乎承认这种见解，可是他们仍在安安静静地继续画他们的曲线，列他们的方程式。他们并不心烦于他们的推理有无意义，也不心烦于他们的理论与实际生活以及和实际行为的关系。



当然，这是一个不足取的态度。每项科学研究的第一件工作，是要把它的种种陈述所赖以有效的一切条件和假设作详尽的说明和界定。把物理学作为经济研究的一个典型与模式，那是错误的。但是，那些犯了这种错误的人们，至少应该知道一件事：物理学决不认为，对于物理学的一些公理所依据的某些假设和条件予以澄清，是物理研究范围以外的事情。经济学所不得不答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学的陈述与人的行为的实际（对于人的行为之了解是经济研究的目标）是怎样的关系。



所以，彻底驳斥下面这个论调的责任，是落在经济学家的身上：“经济学的一些教义，只在那短命的而且已经过去了的西方文明自由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效”。为着说明人的行为的一些问题而检讨那些来自各种观点（反对经济理论之有用性的各种观点）的反对论调，这只是经济学本身的责任，而不能期待于其他部门的知识。经济思想的体系，必须建构得经得起那些来自无理性说、历史自足主义、帆物理主义（panphysicalism）、行动主义（behaviorism），以及所有各种变相的多逻辑说的任何批评。如果那些攻击经济学为荒唐无用的新奇论调天天提出，而经济学家却装作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种难于忍受的事态。



在传统的架构以内，再也不足以处理一些经济问题了。现在，我们必须在人的行为通论或行为学的坚实基础上，建立交换学（catallactics）的理论。这个程序不仅是保护它免于许多荒谬的批评，而且也把许多现在尚未圆满解决，甚至尚未足够了解的问题予以澄清。尤其是经济计算这个基本问题。






三、经济理论与人的行为之实际





通常有许多人指实经济学落后了。我们的经济理论之不完全，本来是很明显的事实。在人类知识方面，没有“完全”这样的东西。在人类其他的任何成就方面，也没有什么可叫做完全的。人不是全知的。即令那似乎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求知欲的最精致的理论，也会有一天要修改或被一个新的理论替代。科学并不给我们绝对的和最后的确定。它只在我们心智能力和科学思想当时造诣的限度以内，给我们某些确信。一个科学体系在寻求知识的无尽进程中，只是一个中途站。它必然要受人类每项努力所固有的缺陷之影响。但是，承认了这些事实并不等于说现在的经济学是落后的。它只是说，经济学是个活生生的东西。活生生，就意含即不完全而且是变动的。



以所谓“落后”来指责经济学，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引起的。



一方面有些博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不采用实验的方法和程序而非难它。像这样的一些观念所犯的谬误，我们必须揭发，这是本书的任务之一。在这緖论里面，只要把他们的心理背景简单地提一提就够了。凡是心眼窄狭的人，对于别人与他不同的地方都看得不顺眼。童话中的骆驼攻讦其他的动物，因为牠们没有驼峰。清教徒因为拉谱坦岛的居民（Laputanian）不是清教徒而挑剔他们。在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总以为：实验室是唯一足以做研究工作的场所，微分方程式是唯一可以表达科学思想成果的健全方法。他简直不能了解人的行为的知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自他看来，经济学必然也是机械学的一种。



其次，有些人硬是说社会科学一定是有毛病，因为社会情况这么叫人不满意。自然科学在过去两三百年当中有惊人的成就，其成果的实际应用，把一般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空前的程度。但是，这些批评者又说，社会科学完全没有使社会情况较好一点。苦难与贫困，经济恐慌与失业，战争与暴政，都没有消灭。社会科学是无用的，对于人类福利的增进没有什么贡献。



讲这些怨言的人们，没有想到生产技术惊人的进步，以及财富与福利的因此而增加，只有靠那些依照经济学的教义而制定的自由政策之运用才会可能。撤除那些古老的法规——关税、偏见等等对于技术进步的障碍，而把一些天才的改革家、发明家，从那些行会、政府管制，以及各种社会压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是古典经济家们的那些思想。贬低那些征服者和剥夺者的威望，并论证由工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利益，也是他们。假若资本主义前夕的心理状态，没有被那些经济学家彻底摧毁，那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现代发明让我们享受。通常所谓“工业革命”，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的学说所引起的意理革命的一个结果。这些经济学家们推翻了下面这些陈旧的格言：“用价廉物美的产品来击败竞争者是不公平的”；“违背传统的生产方法是不应该的”；“机器是个坏东西，因为它带来了失业”；“防止有效率的商人发财，保护效率低的商人免于效率高者的竞争，是政府的职务之一”；“用政府的权力或其他的社会强制力量来限制企业家的自由，是促进国民福利的适当手段”。其实，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重农主义的学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带路人。使那些增进大家福利的自然科学有进步之可能的，是这些经济理论。



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偏偏是普遍地不了解这些经济自由政策过去两百年在生产技术的进步方面所完成的任务。人们陷于一个错误观念，以为生产方法的改进与自由政策的运用之在同一时期，不过是偶然的巧合。他们受了马克斯神说（Marxian myths）的欺骗，以为现代的工业制度，是一些决不依靠意理因素而存在的神秘的“生产力”运作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因素，而以为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它的“意理的上层结构”（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也即，专为资本主义的剥削者辩护的一种学说。因此，废弃资本主义而以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代替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将不会有损于生产技术的继续进步，相反地，由于消除了资本家自私自利的障碍，因而会促进技术进步。



具有毁灭性的战争和社会解体之危险的这个时代，其特征是对于经济学的反叛。卡莱尔（Thomas Carlyle）把经济学叫做“悲惨的科学”， 马克斯则诬蔑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的献媚者”。一些江湖郞中——自夸他们的秘方和进入人间天堂之捷径的人们——则用“正统的”、“反动的”这类形容词，来表示对于经济学的藐视以取乐。政治的煽动家自称打垮了经济学而自傲。实行家自吹瞧不起经济学，也不理睬学院的经济学家的那一套教义。最近几十年的一些经济政策，都是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产品，即：对于任何健全的经济理论都加以嘲笑，而推崇诽谤者们的一些伪说。被称之为“正统的”经济学，在大多数邦国竟被一些大学排斥于校外，而一些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政客、作者，实际上也不知道它。经济情况之不如人意，我们不能归咎于统治者和大众所藐视、所不理睬的这门科学。



过去两百年，由白种人发展出来的现代文明，其命运与经济学的命运有不可分的关联，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这个文明之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人们都接受经济学的教义应用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面。如果目前的这个途径大家还要继续走下去（目前这个途径是由于迷上了那些反对经济思想的学说而走上的），现代文明将会、而且一定会消灭。



的确，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科学，因而它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它的任务不在于告诉人们应该追求什么目的。它是一门手段科学。手段是为达成已经选定的目的而采用的。当然，它不是一门选择目的的科学。关于目的的最后决定、评价，和选择，都超出科学的范围。科学决不告诉人应该如何行为；它只指出如果你想达到某一即定目的，你就得如何行为。



从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是不足道的。一门科学即限之于只观察“是”什么，而不能对最高和最后的目的表示一个价值判断，那么，对于我们的生活与行为，就没有什么重要性。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可是，剖析这个错误，不是这篇緖论所要作的事，而是本书本体的目的之一。






四、摘要





为着解释为什么本书要把经济问题放在人的行为通论这个大的架构以内来讨论，必须预先作一些说明。现阶段的经济思想和政治讨论，都涉及社会组织的一些基本问题，再也不能把交换问题的处理孤立起来。〖在现阶段涉及社会组织基本问题的经济思想和政治讨论中，再也不能把交换问题的处理孤立起来。〗这些问题只是一般性的行为科学的一部份，因而必须照这样处理。









	

The term
 
praxeology

 was first used in 1890 by Espinas．Cf．his article "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s,"
 
Revue Philosophique

 , XVth year, XXX, 114-115, and his book published in Paris in 1897, with the same title.




	

The term
 
Catallactics or the Science of Exchanges

 was first used by Whately．Cf．his book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31), p．6.




	

“praxeology”这个字，是一八九〇年Espinas第一次使用的。参考他的论文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s，刊在
 
Revue Philosophique

 , XVth year, XXX, 114-115以及一八九七年他在巴黎以相同的题目发表的那本书。




	

“Catallactics”这个字或“the Science of Exchanges”这个词是Whately第一次使用的。参考他的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31), p．6.




	

译者注：这个中文译名，是张佛泉教授用起的。见张着《自由与人权》（香港·民48）页280及289注11。












第1章 行为人








一、有目的的行为与动物的反应





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我们也可这样说：行为是见之于活动而变成一个动作的意志，是为达成某些目的，是自我对于外界环境的刺激所作的有意义的反应，是一个人对于那个决定其生活的宇宙所作的有意识的调整。这样改换词句而重复地讲，或许可使这个定义更清楚而免于误解。这个定义本身是恰当的，是用不着作什么补充或注释的。



有意识的、或有目的的行为，与无意识的行动有个显明的对比，后者是身体的细胞和神经对于刺激的反射作用和不自觉的反应。人们有时会认为，有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反应都是人体内部的一些力的活动，而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或多或少是不明确的。这种想法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是对的，即：有时我们不容易把某一具体行为看作有意的或无意的。但是，无论如何，有意与无意是有显著的区别而可明白断定的。



身体的器官和细胞的不自觉的动作，就行为的自我（the acting ego）而言，和外界的其他事件，同样是资料〖预料〗。行为人必须把他自己内部的一切活动和其他的一些外在资料统统考虑到，后者例如天气，或邻居的态度。当然，在某一个限度以内，有目的的行为也可消除体内因素的动作。也即是说，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身体受到控制是可能的。人，有时经由自己的意志力，很成功地克服了疾病，补偿了生理上先天的或后天的缺陷，或抑制了一些反射作用。意识行为的领域之扩大，只能在这些事有其可能的限度以内。如果一个人，虽然他可以控制细胞和神经中枢的非本意反应，但他却不去控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的行为也是有意的。



我们这门科学的领域是人的行为，而不是形之于行为的心理事象。这一点正是人的行为通论或行为学不同于心理学的地方。心理学的课题是那些形之于或可以形之于行为的内在事象。行为学的课题是行为本身。这也决定了行为学与下意识的精神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也是心理学，它不研究行为，而只研究促使一个人采取具体行为的那些力量和因素。下意识的精神分析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而不属于行为学范畴。一个行为，或是来自明白的考虑，或是来自遗忘了的记忆和被压抑的愿望，而这些记忆和愿望，在一个意识不到的地方指挥意志；尽管行为之所以形之于外的有这样的不同，但不影响行为的性质。一个受下意识冲动（the id）而犯谋杀罪的人，和一个患神经病的变态行为者（从一个未受训练的观察者看来，这种人的行为简直是毫无意义），他们都是在行为；他们也同任何别人一样，为达到某些目的而行为。精神分析的功绩，在于它曾经证明：即令是神经病者和精神病者的行为也是有意义的，他们都是为达到目的而行为，尽管自认为正常和清醒的我们，把他们那些决定其行为目的的推理称之为荒唐，把他们所选择的手段称之为矛盾。



行为学所用的“无意识的”一词与精神分析学所用的“下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和研究体系。行为学得力于精神分析学的地方之多，决不次于其他知识部门。因此，我们更要注意到行为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分界线。



行为不单是表示偏好。人在无可如何或以为无可如何的情势下，也会表示偏好。一个人常会喜欢阳光而不喜欢下雨，因而希望太阳驱散阴霾。这种情势下只怀抱希望的他，并不积极地去干涉事物的进程和他自己的命运造化。但是，行为人却是在选择、决定，和企图达到一个目的的。对于两件不能兼而有之的事物，他取其一而舍其他。所以，行为总是一方面取，一方面舍。



说出自己的希望与说出所计划的行为，就它们本身都是想达成某一目的这一点来看，也算是些行为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决不可与它们所指涉的那些行为相混。它们本身与它们所说的、所推荐的，或反对的行为，不是同一件事。行为是一实在的东西。算数的是一个人的全部行动，而不是关于他计划中尚未实现的行为所讲的空话。另一方面，行为必须与使用劳力明白地区分。行为是为达成目的而采取手段。在通常情形下，行为人的劳力是所采的手段之一。但并不总是如此。在特殊情况下，所需要的只是一句话。发命令或发禁令的人，不必消耗劳力。讲话或不讲，笑一笑或保持严肃，也会是行为。消费和享乐之为行为，并不异于节制消费和节制享乐。



所以，行为学并不区分“积极的”或奋发的人，与“消极的”或懒惰的人。勤勤勉勉努力于改善生活环境的奋发的人，其行为即不多于，也不少于一切听自其然的懒惰的人。因为不作什么而闲闲散散的，也是行为，它们也决定事情进展的方向。凡是有“人所可干涉的情况”存在的地方，不管他干涉与否，他都是在行为。一个人忍耐他所能改变的而不去改变，其为行为并不异于另一个人为达成另一情况而起来干涉。能够影响生理与本能因素的作用而不去影响它们的人，也是在行为。行为不仅是做，而且也包括能做而不做。



我们也可以说，行为是一个人的意志之表现。但是，这个说法对于我们的知识并不增加什么。因为“意志”一词的意义不是别的，只是指一个人对于不同的情况加以选择的能力，选择这，放弃那，以及按照所作的决定以达到所选择的情况，放弃另一情况。






二、人的行为的先决条件





一个人会处在不至于有何行为或不会有何行为的情况，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知足或满足。行为人是极想以较满意的情况代替较不满意的。他心里想到一些更适于他的情况，他的行为是以实现这个想望中的情况为目的。促动一个人去行为的诱因，总是某些不安逸
 
 。一个充份满足于现状的人，不会有改变事物的诱因。他即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欲求；他会充份快乐。他将不行为；他过着无牵无挂的生活。



但是，要使人行为，仅仅是不安逸和想象一个较满意的情况，还不足够。第三个必要条件：即预料其行为足以消除或至少足以减轻所感觉的不安逸。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行为。人，对于必然的事情只好服从。注定的命，莫可如何。



这三者是人的行为的一般条件。人是在这些条件之下生活的。他不仅是异于其他动物的人（homo sapiens），他也是作为行为人的人（homo agens）。〖他不但是智人（homo sapiens），也是行为的人（homo agens）。〗那些由于先天或后天的缺陷而不适于任何行为（就“行为”一词严格的意义而不止于法律的意义来讲的）的人，在这个意义下，他不是人。尽管法律和生物学把他看作人，但从行为学的观点看，他缺乏人的本质。初生的婴儿也不是一个行为人。它还没有走完从人性的孕育到人性的充份发展这一长程。但是，在这个演进的终点，他将成为一个行为人。




论快乐




在口头语里面，我们把一个达成了他的目的的人叫做快乐〖幸福〗的人。更适当的描述，应该是说他比以前较快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健全的理由来反对把人的行为界说为快乐的追求。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一些流行的误解。人的行为的最后目的总是行为人的想望之满足。满足的程度较大或较小，除掉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外，没有任何标准；而个人的价值判断是因人而异的，即令是同一个人，也因时而异。使人觉得不安逸和较少不安逸的是什么，是由他从他自己的愿望和判断来决定的，从他个人的和主观评价来认定的。谁也不能决定什么事物会使别人更快乐。



对于这个事实的认定，并不涉及利己与利他、物质主义与理想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无神论与宗教这些对立。有些人只求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不顾其他；也有些人把别人的不安逸视同自己的不安逸，甚至有过于自己的不安逸。有些人只求满足他们的性欲、食欲、和住好房子，以及其他一切物质享受；也有些人更重视普通所谓“较高级的”和“理想的”满足。有些人极愿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合作的要求；也有些人执拗到把社会生活的一些规律不看在眼下。有些人以为尘世间旅程的最后目的是为准备天国的至福生活；也有些人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教条，不让自己的生活受到它们的影响。



行为学不关心行为的一些最后目的。它的发现，对于所有各种行为都有效，不管它们所要达成的目的是些什么。它用“快乐”一词， 是就形式上的意义讲的。在行为学的术语里面，“人的独特目的是在谋取快乐”这个命题，是个异词同义的反复语（tautology）。它对于“人所希望得到的快乐是来自什么情形”这个问题，没有提示任何的说明。



“人的行为的诱因，总是某些不安逸，而它的目的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些不安逸，也即是说，要使行为人觉得比较快乐”，这个观念是幸福主义（Eudaemonism）和快乐主义（Hedonism）的精髓。伊壁鸠鲁的心灵宁静的境界（Epicurean ）是人的一切活动所想达到而又从未完全达到的那种充份快乐与满足的情况。不管这个认识是多么庄严，要是这派哲学的许多代表们，没有看出痛苦与快乐这两个概念的纯形式上的特征，而给它们物质和肉欲的意义，那就不怎样有用了。神学的、神秘主义的，以及他律伦理（heteronomous ethic）的其他学派，都没有动摇伊壁鸠鲁主义的核心，因为他们除掉反对它忽视“较高级的”和“较高尚的”快乐以外，提不出任何其他的反对理由。在早期的幸福主义、快乐主义、和功效主义的拥护者们的著作中，确有些地方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但是现代哲学家的语言，尤其是现代经济学家的语言，明确直爽，不可能发生误解。




论本能和冲动




谁也不能靠本能社会学（instinct-sociology）的方法来促进对于人的行为的基本问题的理解。这一派的社会学把人的行为的许多具体目的予以分类，每一类有一个特别的诱因，促动这一类的行为。人，好像是一个被固有的本能和气质所驱使的东西。他们以为这个解释干干脆脆地把经济学的教义和功效主义的伦理一下子推翻了。可是费尔巴哈（Feuerbach）说得很对，他说，每个本能都是求快乐的本能
 
 。本能心理学（instinct-psychology）和本能社会学的方法，在于对行为的一些直接目的所作的一个武断的分类，也在于它们把本质或实在归因于概念。行为学是说行为的目的在于消除某一不安逸，而本能心理学却说它是个本能冲动的满足。



本能学派的拥护者，有许多是深信他们已证明了：行为不是决定于理知，而是发动于一些“深藏于密”的先天力量——冲动、本能、和癖好，这些力量之发生作用，都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他们确信他们已成功地暴露理性主义的肤浅，而且贬损经济学为“从一些错误的假设而得到一些错误结论的构成体”
 
 。可是理性主义、行为学、和经济学，并不讨论行为的最后原动力和行为的目的，而只讨论用以达成目的的手段。不管冲动或本能的来源如何深奥莫测，为着冲动或本能的满足，人所选择的一些手段，总是由一个理性的考虑（考虑它的代价和成功的可能）来决定的
 
 。



在感情冲动下行为的人，也是在行为。出于感情的行为与其他的一些行为之区别，在于对支付和取得的评值之不同。感情激动时的人，与冷静考虑时比较，每每把目的看得较重而把他所必须支付的代价看得较轻。人们从不怀疑：即令在感情激动时，手段和目的也会被考虑到，只是所考虑的结果，可能是支付的代价太大。刑法上对于感情冲动下的罪犯处罚较轻，这等于鼓励这样的放纵。严重报复的威胁，并非不能阻止人们之被“似乎不可拒的冲动”所驱使。



我们解释动物的动作，是假定动物是受当时的冲动的支配。当我们看到动物吃东西、雌雄同栖、相互攻击或攻击人类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它的求生本能、生殖本能、和侵略本能。我们是假定这样的一些本能都是先天的，而且毫不容缓地要满足。



但是讲到人，那就不同了。人究竟不是不能不屈服于冲动的动物。人能够抑制他的本能、情感、和冲动；他能够使他的行为合理化。他会放弃一个热烈冲动的满足而满足其他的一些愿望。他不是他情欲的傀儡。一个男人并不倾倒于每一个挑逗他的女人；他并不贪吃每一份叫他垂涎的食物；他也不打击他所痛恨的每一个人。他把他的一些希望和情欲安排得有度，他会选择；简言之，他行为。人之异于禽兽者，正在于他会着意于调整他的行动。人这个东西，有自制力，能够操纵他的冲动和情欲，有能力抑制本能的情欲和本能的冲动。



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形：一个冲动显得那么强烈，以致由于它的满足而所引起的后果无论怎样坏，也不足以阻止这个人去满足它。在这种场合也是一个选择。情愿屈服于某一情欲，也是一个决定
 
 。






三、作为极据（Ultimate Given）的人的行为





自太古以来，人们就已急于想知道一切存在和一切变动的原因或原动力，也即每一事物所从来而又成为它本身的原因的最后本体。科学就比较谦虚，它觉得人的心力和人所研求到的知识是有限的。它只追溯每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体会到这些努力终会碰到一些难于超越的壁垒。有些现象，不能加以分析、不能追溯到其他现象。它们是些极据。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会证明从前认为是极据的某些事物，可以分析为若干成份。但是，毕竟总有些不可分析的现象，也就是说，总有些极据。



一元论（monism）告诉我们，最后的本体只有一个；二元论说是两个，多元论说是多个。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这样的玄学争辩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现有的知识还不能提供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些争辩，而使每一个明白道理的人都会满意。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以为，人的思想和意志是脑细胞和神经细胞这些肉体的器官发生作用的产品。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都是从一些物质程序产生出来的，而这些物质程序总有一天会由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法来完全解释。这也是一种玄学的假说，尽管它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不可动摇，不可否认的科学真理。



对于心灵与肉体的关系提出解释的，有种种不同的学说。它们只是些猜测，没有任何可观察的事实根据。所可确信的，只是心理与生理的过程有些关系存在。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和运作究竟怎样，要说我们知道，也知道得不多。



一些具体的价值判断和一些明确的人的行为，都是不易于进一步分析的。我们很可以假定或相信它们是被它们的一些原因所决定。但是，只要我们还不知道外在的一些事实（物理的和生理的）如何在人心中产生一定的思想和意志，而终于有具体的行为，我们就得面对这一道无法超越的壁垒：方法论的二元论（methodological dualism）。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看，实证论（positivism）、一元论、和泛物理学主义（panphysicalism）的一些基本陈述，只是些玄学的假定，没有任何科学基础。对于科学研究，即无意义也无用处。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有两个各别的领域：一是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理现象的外在世界；一是思想、感情、价值取向、和有意行为的内在世界。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两个世界之间还没有桥梁联系起来。同一的外在事件，人的反应有时不同；不同的外在事件，人的反应有时相同。我们不懂得这是什么道理。



面对这种事象，我们对于一元论和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陈述不得不保留判断。我们或相信或不相信，自然科学有一天可能会用那解释化合物之所以产生的同一方法来解释某些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若干元素在某种结合下必然不可避免的结果。可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接受方法论的二元论。



人的行为是引起变动的动力之一。它是宇宙的活动和变动的一个元素。所以它是科学观察应有的一个对象。〖所以它是科学观察的合法对象。〗由于不能追溯它的原因（至少在现在的情形下是如此），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个极据，而且必须把它当作极据来讨论、来研究。



人的行为所引起的一些变动，如果与一些庞大的宇宙力量运作的后果相比较，确实是渺小得很。从永恒和无限的宇宙观点来看，人是一个无限小的颗粒。但是就人而言，人的行为和行为的变动不居，却是些真实的事。行为是他的本性和存在的要素，是他保持生命以及把他自己提升到高于禽兽和植物水平的手段。不管人类所有的努力如何地不经久，如何地易于消失，但就人来讲、就人文科学来讲，人的努力总是最关重要的。






四、合理性和无理性；行为学研究的主观论和客观论





人的行为必然总是合理的。所以“合理的行为”这个名词是个赘词，我们必须拒绝使用它。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这两个形容词，如果用在行为的最后目的，那是不妥当而且无意义的。行为的最后目的总是行为人某些愿望的满足。即然谁也不能够以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来代替行为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对别人的目的和意志下判断，这是白费的。谁也没有资格断言，什么事情会使另一人更快乐或较少不满意。批评者或者告诉我们，如果他处在某人的地位，他相信他会以什么为目的；或者，以专断傲慢的态度抹煞某人的意志和抱负，而宣称这位某人要如何如何才更适合于他自己（批评者）。



一种行为如果是牺牲“物质的”和有形的利益，以达成“理想的”或“较高的”满足，通常是把它叫做不合理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下，人们常说，例如——有时是表示赞赏，有时是表示反对——一个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或财富以成就“较高的”善——像忠于他的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信念，或邦国的自由和荣耀的入，是被不合理的考虑所驱使。其实，追求这些较高的目的，即不比追求其他的目的更合理，也不比较更不合理。如果说，求取生活和健康的基本需要比追求其他的财货或乐事更合理、更自然、或更应当，这是一个错误。诚然，求温饱是人之常情，也是其他哺乳动物的常态；一个缺乏食物和住所的人，通常是倾全力以求这些迫切需要的满足而不大关心到其他的事情，这也是真的。求生欲、保持自己的生命，并利用一切机会来增强自己的活力，这是生活的基本特征。但是，就人而言，服从这个欲望，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必然。



其他所有的动物都是绝对地被求生欲和生殖欲所驱使，至于人，甚至对于这些冲动也有力量操纵。他即可以控制他的性欲，也可控制他的求生欲。当他的生活环境到了不可忍受的时候，他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人是能够为一个大义而死的，能够自杀的。就人而言，活着，是一选择的结果，是价值判断的结果。



想在富裕的环境中生活，也是一种选择。由于有禁欲主义者以及那些为固守其信念或保持其自尊而牺牲物质所得的人们之存在，即可证明人们之追求有形的乐事，并不是必然的，而是选择的结果。绝大多数的人是贪生怕死、爱财富、恶贫穷的。



仅仅把生理的需要看作“自然的”，因而“是合理的”，把其他的一切事物都看作“矫揉造作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这种看法是武断的。人不像其他的动物只是寻求食物、住所、和异性，而且也求其他种类的满足，这是人性的特征。人，有专属于人的愿望和需要，我们称这些愿望和需要为“较高的”，比较那些与其他哺乳动物共有的愿望和需要为高。
 



合理的与不合理的这两个形容词，当用来形容手段的时候，那就含有判断的意思，关于所采的程序是否方便与适当的判断。批评者赞成或不赞成某一方法，是看这个方法是不是最适于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人的理智不是没有错的，人常常在选择方法和应用方法的时候犯错误，这是个事实。不适于目的的行为，是达不到愿望的。这种行为与目的相违，但它是合理的，也即，理智（尽管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企图（尽管是无效的）达成一个明确的目的。百年前的医生们治疗癌症的那些处方，是今天的医生们所拒绝采用的。那时的医生，从现代病理学的观点来看，大都知识浅陋或荒谬，所以他们的医术是无效果的。但是他们并非不合理地行为。他们是尽力而为之。在今后百年当中，大概会有更多的医生用更有效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他们比我们这个世代的医生更有效，但不是更合理。



相反的行为，不是不合理的行动，而是身体的官能以及不能由当事人的意志来控制的本能，对于外来刺激的反应。对于同一刺激，人在某种情形下，即会反应，也会行为。如果一个人吃进了毒物，他的器官会发生抗毒作用的反应，同时他会采取消毒的行为。



关于合理与不合理这种对立关系的问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差异。科学总是而且一定是合理的。科学是藉助于对可利用的知识之全体作一有系统的安排，来求得关于宇宙现象的一个理解。可是，像前面曾经指出的，事物的分析，迟早总会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一点。人心不可能想象有一种不受限于极据（即不能再分析的）的知识，把我们的理解推进到这一点的科学方法，完全是合理的。至于极据也许可叫做不合理的事实。



今天所流行的，是指责社会科学为纯理性的。经济学所受到的最普遍的攻击，是说它忽视了实际生活的无理性，而且企图把无穷尽的种种现象套在一些枯燥的理性的计划和一些无生气的抽象概念。没有任何责难比这个更荒谬的。如同每一部门的知识，经济学也是靠合理的方法尽可能地把它向前推展。一直推展到遇着一个极据，也即一个不可能（至少就我们现有的知识讲）再分析的现象为止
 
 。



行为学和经济学的教义对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效的，不管它的动机、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最后的价值判断和最后的行为目的，对于任何种类的科学研究，都是即定的，不受进一步的分析。行为学只处理为达成那些最后目的而选择的手段和方法。它的研究对象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说到行为科学的主观论，是在这个意义下说的。行为科学把行为人所选择的一些最后目的当作基料（data）看，它对于它们完全中立而不加任何价值判断。它所持的唯一标准，是看那些被选择的手段是否适于达成所要达成的目的。如果幸福主义（eudaemonism）说快乐，如果功效主义和经济学说效用，我们必须以主观论的方法把这些名词解释为行为人所企求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可欲的。幸福主义、快乐主义、和功效主义的现代意义，发展到与较旧的物质意义相反，以及现代的主观价值论，发展到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所说明的客观价值论相反，都在于这种形式主义（formalism）。同时，我们这门科学的客观性也在于这种主观论。因为它是主观性的而且把行为人的价值判断看作极据不再受任何检讨，它本身是超出所有党派斗争的，它对于所有学派的纷争都是中立的，它没有评价，也没有先入的观念和判断，它是普遍有效的，而且是绝对地、明白地合乎人性。






五、作为行为条件的因果关系





人能够行为，因为他有能力发现那些宇宙间事物变化和形成的因果关系。行为必须先有因果关系的范畴。只有人会就因果关系来观察世界，所以只有人够格行为。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因果关系是行为的范畴。手段与目的这个范畴必须先有原因与结果这个范畴。在一个没有因果关系和现象规则性的世界，也就没有人的推理和人的行为。这样的世界，一定是一大混乱。生活于其间的人，势将找不着方向和指标而遑遑不知所措。这样混乱的一个宇宙，甚至不是人所可想象的。



在不知道任何因果关系的场合，人无法行为。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说。即令在他知道了其中因果关系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影响这个原因，他也无法行为。



因果关系的探究，其原型是这样：为要改变事情的趋势，使其适合我的愿望，我应该从何处以及如何去干涉它？在这个意义下，人提出这个问题：何人或什么东西是这些事情的主动者或主因？因为他想干涉，他寻求这里的规则性和“法则”。这种寻求经形而上学扩展到追求事物存在的最后原因，这只是后来的事情。须要几个世纪才把这些过份夸张的想法再带回到这个比较谦逊的问题：为要达成这个或那个目的，必须从何处干涉或能否干涉。



在最近几十年当中，关于因果关系问题的处理，由于某些杰出的物理学家所引起的混淆，颇为令人失望。我们希望哲学史上这不适意的一章，对于将来的哲学家会成为一个警告。



有一些变动，其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至少就现在讲是如此。有时我们能够得到一部份知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所有A的情事当中有百分之七十会归结于B，其余的将归结于C，或者甚至归结于D、E、F等等。为要得到比较详明的知识以代替片断的知识，那就必须剖析出A的一些成因。如果这一点作不到，我们只好勉强承认所谓的统计法则。但是，这并不影响因果关系在人的行为学上的意义。在某些方面的全部无知或局部无知，并不毁损因果关系这个范畴。



因果关系和不完全的归纳法，在哲学方面、认识论方面、和形而上学方面所引起的一些问题，超出了人的行为学范围以外。我们只要证实这个事实：人要行为，必须知道一些有关事情的因果关系。他为达成所追求的目的而行为，其可达成的程度，取决于他对其中的因果关系知道到什么程度。我们充份观察到这种说法是在兜圈子。因为要证实我们已经正确地知道了因果关系，那只有靠这个事实：这个知识所指导的行为得到了所期望的结果。但是我们无法避免这种不好的循环论证，正因为因果关系是个行为范畴。而且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范畴，人的行为学不得不对于哲学的这个基本问题予以相当注意。






六、另一个我





如果我们准备把因果关系这个名词作广义解释，那么，目的论（teleology）就可叫作因果研究的一个变形。最后的一些原因是一切原因的开始。一件事情的原因是被认为企图某个目的的行为或准行为（quasi-action）。



原始人和小孩，在一种天真的神人同形同性的想法下（anthropomorphic attitude），满以为每一事情的变动和发生都是一个存在体的行为结果，而这个存在体像他们一样地行为。他们相信动物、植物、山岳、河流、和泉水，乃至石头和天体，都像他们自己一样，有感觉、有意志、有行为。只是在文化发展的较后阶段，人才放弃这些精灵论的想法（animistic ideas）〖泛灵思想，或者万物有灵的想法〗而代之以机械论的世界观。机械论被认为是极良好的一种行为原则，以致人们终于相信它能够解决思想方面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一切问题。唯物主义和帆物理学主义把机械论当作一切知识的精髓，把自然科学的实验和数学的方法当作唯一的科学思想模式来宣扬。把一切变动当作受一些机械法则所支配的运动来理解。



机械论的拥护者，对于因果律的“逻辑和认识论”的基础以及不完全的归纳法这些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不烦心。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法则都是健全的，因为它们有效。他们说，实验室的实验得到理论所预期的一些结果，工厂的机器按照技术所预定的情况开动，这个事实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发现是健全的。即令科学不会给我们真理——而且谁知道真理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它会指导我们成功，这是确实可靠的。



但是，正在我们接受这个实用的观点时，帆物理学主义者的教条显出了它的空虚。前面曾经讲过，科学不能解决心灵与身体关系的一些问题。帆物理学主义者决不能说他们所推崇的方法用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科学方面已经有效。但是无疑地，一个“我”（ego）与每个人打交道时所遵守的原则，是把别人看作像自己一样的会思想、会行为。这个原则，在世俗生活中，在科学研究中，都已证明有用。这是不容否认的。



无疑地，把人类同胞看作自己一样会思想会行为的人，其结果确是好的；另一方面，如果希望对那必须把他们当作自然科学的对象来处理的假设，求得同样实用的证明，这个希望是会落空的。由于对别人的行为求了解而引起的认识论的一些问题，并不比因果关系和不完全的归纳法所涉及的认识论的问题较为简单。我的逻辑即是所有其他的人的逻辑，而且必定绝对地只是人类的逻辑〖人的唯一的逻辑〗；我的行为范畴即是所有其他的人的行为范畴，而且必定绝对地是所有人类行为的范畴。对于这样的命题，虽然不可能提出明确的证据，可是，实用主义者应该记着，这些命题在实际生活方面和科学研究方面都是有效的；实证论者应该不会忘掉这个事实：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总得预先假定——暗含地——逻辑法则在人人的心灵中是互通的〖逻辑法则的主体间的有效性〗，因而另一个我〖许茨社会实在问题译为“变形自我”〗的思想和行为有其实在的界域。这是人类显著的特征。〖句读错误。应为：因而变形自我的思想和行为领域及其显而易见的人类特征之实在性。〗
 



思想和行为是人类所专有的特征。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两个特征。人之所以为人而超越动物学上的人，就因为有这些特征。思想与行为的关系之研究，不属于行为学的范围。行为学只要确定这个事实：人心所可会通的逻辑只有一种，人的行为方式而又为人心所可共同理解的也只有一个。至于是否在什么地方还有异于我们人的东西——超人或次级人——而其思想和行为与人类不同，那是我们人心所无法想象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限之于人的行为。



与人的思想连结得解不开的人的行为，决定于逻辑的必然〖受到逻辑必然性的制约〗。人心不可能想到与我们心灵中的逻辑结构相矛盾的逻辑关系，人心也不可能想到一种行为方式而其元范是不同于决定我们自己行为的元范。



人要理解现实，只有两种原理可以应用：目的论的原理和因果关系的原理。凡是不能纳入这两个元范之一的东西，就为人心所绝对无法理解。一个事象如果不能用这两个原理之一来解释，那就是不可思议，就是神秘。凡是变，可以看作：或是机械的因果关系的后果，或是有意行为的结果；就人心来想，没有第三个解释
 
 。前面曾讲过，目的论也可看作因果关系的一种，这固然不错，但是这种讲法并不是取消这两个元范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异。



帆机械论的世界观，犯了方法上一元论的错误；它只承认机械的因果关系，因为它把任何认识的价值或者至少把一个比目的论较高的认识的价值，归因于、而且只归因于机械的因果关系。〖它只承认机械的因果辟系，因为它把所有认知价值完全归于机械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机械因果关系所包含的认知价值高于目的论。〗这是一种玄学的迷信。由于人的理知是有限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这两种认识原理，都是不完全的，都不会传达最后知识。因果关系的解释只是在无限中做一下回归（a regressus in infinitum）〖因果关系导致无穷倒退（a regressus in infinitum）〗，而无限是我们的理知所决不能穷尽的。目的论一遇到问及原动力的动因是什么，也就显出它的缺陷。这两个方法的任何一个，一碰到不能分析、不能解释的极据，也都无能为力。推理和科学研究，永不能做到叫我们完全心安，永不能得到无可怀疑的确定，永不能做到对一切事物完全认知。想做到这种境界的人，必须寄托于信仰，皈依一种教义或玄学的教条而求心安。



如果我们不超越理知和经验的范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人类同胞行为（“行为”二字作不及物动词用——译者附注）。我们不可由于时髦的偏见和武断的见解，而无视这个事实。日常的经验不仅证明研究自然环境唯一的适当方法是因果关系这个元范所提供的，而且也同样有力地证明我们人类同胞正如同我们自己一样都是行为人。为要了解行为，解释和分析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靠对于我们自己有意的行为加以认知和分析。



对于别人的行为之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与“灵魂”存在或“不灭的灵魂”存在的问题决无关系。实用主义、动作主义（behaviorism）
 
 、和实证论对于任何种类的灵魂学说都是反对的；尽管如此，它们对于我们的问题完全无益。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把人的行为当作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行动来了解，我们是否可能在心智上把握着人的行为。动作主义和实证论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的行为。它们把人的行为解释为对于一些刺激的反应。但是这些刺激的本身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所可记述的。要记述这些刺激必须涉及行为人加在它们上面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把一件货物之提供出卖叫做一个“刺激”。但是，要记述这样的提供异于其他一些提供的要件，那就不得不涉及有关的行为人对于这个情况所认为的意义。人是为要达到某些目的而行为的，任何诡辩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这门科学的论题就是这有目的的行动——即，行为。如果我们无视行为人对于一个情况所赋予的意义以及对于他自己应付这个情况所采取的行动所赋予的意义，我们就无法接近我们的问题。



物理学家不应当去研求最后原因，因为构成物理学论题的一切事物不可解释为人的行为的结果。反之，行为学家不应当无视行为人意志的作用；行为人的意志是即定的事实。如果行为学家不管它，他就应该停止研究人的行为。有些事物，很多时候——但不是经常，即可以从行为学的观点，也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但是从物理学和化学的观点来研究鎗抱放射的人，不是行为学家。他不管行为科学所要阐明的那些问题。




论本能的有用性




我们做研究工作只有两个途径可走：因果关系或目的论；这个事实，由于本能的有用性所涉及的问题得到证明。有些式样的动作，即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因果关系的方法来解释，也不能看作有目的的人的行为。为着了解这样的动作，我们不得不想一个权宜的办法。我们用“准行为”（quasi-action）一词来指称这些动作的特点；我们说这是些有用的本能（serviceable instincts）。



我们观察到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生物生来就会有规律地对于一个刺激起反应；第二、这种动作的效果就是加强或维持这个生物的生活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动作解释为产生于有目的的意图，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行为，而以行为学目的论的方法来研究它。但是，我们在这类动作的背后看不出有意志作用的迹象，我们只好假定一个未知的因素——我们把它叫做本能——在发生作用。我们说，本能指挥动物的动作，这些动作是“准故意的”（quasi-purposeful），也指挥人的肌肉和神经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下意识的，但是有用的。我们把这类动作的未经解释的因素看作一个力量，而把它叫做本能。可是仅就这个事实讲，对于我们的知识并没有什么增进。我们决不可忘记，本能这个名词不过是一个界限的标志，我们不能——至少就目前讲是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去作科学研究。



生物学对于以前被认为本能作用的许多现象，已经成功地发现了一个“自然的”，也即机械的解释。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现象不能解释为机械的或化学的刺激所引起的机械的或化学的反应。动物所表现的姿势，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除非我们假定有一个什么因素在指挥它。



动作主义是要用动物心理学的方法从外面来研究人的行为，这是个幻想。动物的动作，一到超越了纯生理的过程（像呼吸和新陈代谢），那就只有藉助于行为学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意义概念（the meaning-concepts）来研究。动作主义者是抱着目的和成功这些人类的概念来从事他的研究的。他很不愿意地把“有用”和“有害”这些人类的概念应用到他所研究的主题。他在语言字句中决不提到意识和目的的追求，因而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他的内心到处都追求目的，而且对于每个态度都用一种“被曲解的有用性”的看法去衡量。人的行为科学——就其不是生理学来讲——不能不涉及意义和目的。它不能从动物心理学以及对初生婴儿无意识反应的观察上学到任何东西。相反地，动物心理学和婴儿心理学却不能不要行为科学所提供的帮助。没有行为学的范畴，我们就无法想象和了解动物和婴儿的动作。



对于动物的本能动作加以观察，会叫我们大为惊奇，而且会引起一些无人可以圆满解答的问题。可是，动物甚至植物，会以“准故意的”方式来反应。这个事实的神秘，与人会思想、会行为的神秘，是一样的，也与无机的宇宙中物理学所描述的那些功能反应的神秘，以及有机的宇宙中生物过程所显现的神秘，没有不同。这些都是同一意义的神秘，在这个意义下，神秘就是一个极据，为我们的心所不能进一步分析或解释的。



我们所说的动物本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极据。如同运动、力量、生命、意识这些概念一样，本能这个概念，也只是一个指称极据的名词。的的确确它即不“解释”什么，也不指出一个原因或一个最后原因
 
 。




绝对目的




为着免除对于行为学范畴的任何误解，强调一项明明白白的道理，似乎是有益的。



行为学，同人的行为的历史学一样，是处理有目的的人的行为。如果它谈到“目的”，它所指的就是行为人所企图的目的。如果它说到“意义”，它是指的行为人对其行为所赋予的意义。



行为学和历史都是人心的显现，因此它们都受限于人类的心智能力。关于绝对的和客观的心灵的意向，关于在事物的趋势中和历史的演化中固有的客观意义，以及关于上帝或自然或世界精神（weltgeist）或天数（manifest destiny）在宇宙和人事的统制中所想实现的东西，行为学和历史并不假装知道什么。它们与所谓历史哲学没有相同的地方。它们不像黑格尔（Hegel）、孔德（Comet）、马克斯（Marx）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那样，自以为是启示生命和历史的“真正的、客观的和绝对的”意义
 
 。




植物人




有些哲学劝告人们完全放弃一切作为，以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它们把生活看作一个绝对的祸害，充满着烦恼、痛苦、和灾难：它们明白地否认任何有目的的努力会使生活变得可忍受。要得到快乐，只有靠意识、意愿、和生命的完全消灭。走上至福和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变得完全消极、不在乎、像植物那样不动作。至善的境界就是不思想、不行为。



这是印度哲学，尤其是佛教以及叔本华（Schopenhauer）哲学的精义。行为学不评论它们。关于一切价值判断和最后目的的选择，行为学是中立的。它的任务不是赞成或反对，而是陈述。



行为学的主题，是人的行为。它所研究的是行为人，而不是变成了一个植物而无所作为的人。









	

Cf．Lock,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ed．Fraser (Oxford, 1894), I, 331-333; Leibniz,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 ed．Fammarion, p．119.




	

参考Lock,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ed．Fraser (Oxford, 1894), I, 331-333; Leibniz,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 ed．Fammarion, p．119.




	

Cf．Feuerbach,
 
Sämmtliche Werke

 , ed．Bolin and Jodl (Stuttgart, 1907), X, 231.




	

参考Feuerbach,
 
Sämmtliche Werke

 , ed．Bolin and Jodl (Stuttgart, 1907), X, 231.




	

Cf．William McDougall,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14th ed．Boston, 1921), p．11.




	

Cf．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 trans．by G．Reisman (New York, 1960), pp．52 ff.




	

参考William McDougall,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14th ed．Boston, 1921), p．11.








	

参考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 trans．by G．Reisman (New York, 1960), pp．52 ff.




	

In such cases a great role is played by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two satisfactions concerned—that expected from yielding to the impulse and that expected from the avoidance of its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are not simultaneous．Cf．below, pp．479-490.




	

在这样的场合，发生重大作用的是当时的这种情况，即：有关的两个满足不是同时的。一个是屈服于冲动所可预测得到的。一个是避免那不好的后果所可预期得到的。参考第十八章第一至二节。




	

On the errors involved in the iron law of wages see below, pp．603 f.;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althusian theory see below, pp．667-672.




	

有关于这一段的工资铁律的错误，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以下；以及马尔萨斯学说的误解，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We shall see later (pp．49-58) how the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s deal with the ultimate given.




	

在第二章第七、八两节，我们将可看到经验的社会科学如何处理极据。




	

Cf．Alfred Schütz,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Vinna, 1932), p．18.




	

参考Alfred Schütz,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Vinna, 1932), p．18.




	

Cr．Karel Englis,
 
Begründung der Teleologie als Form des empirischen Erkennens

 (Brünn, 1930), pp．15 ff.




	

参考Karel Englis,
 
Begründung der Teleologie als Form des empirischen Erkennens

 (Brünn, 1930), pp．15 ff.




	

译者注：Behaviorism通常译作“行为主义”。译者鉴于本书所用的action、act、acting是特指有意义、有目的的“行为”。为避免混淆，故把Behaviorism译作“动作主义”。




	

"La vie est une cause premiere qui nous échappe comme toutes les causes premières et dont la science expérimentale n'a pas à se préoccuper." Claude Bernard,
 
Law Science expérimentale

 (Paris, 1878), p．137.




	

“生命，是我们所不懂的一个最初原因，和一切最初原因一样；而且不是实验的科学所要处理的。”Claude Bernard,
 
Law Science expérimentale

 (Paris, 1878), p．137.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f．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1957), pp．159．ff.




	

关于历史哲学，参考著者的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1957), pp．159．ff.












第2章 行为科学的一些认识论的问题








一、行为学与历史





人的行为科学有两个主要部门：行为学与历史。历史是关于人的行为一切经验资料的搜集与有系统的安排。它研究人在无限复杂与变化的环境中所作的一切努力，以及含有偶然的、特殊的和个别的意义的一切个人行为。它检讨对于行为人发生指导作用的那些观念以及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它包含人的活动的各方面。即有通史，也有范围较狭的各种专史。有政治和军事史，有思想与哲学史，有经济史、技术史、文学艺术科学史、宗教史、礼仪风俗史，以及人的生活其他许多方面的历史。人种学和人类文化学就其不是生物学的部份而成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心理学就其不是生理学、不是认识论、也不是哲学的这个范围内而成为心理学。语言学就其不是逻辑、也不是语言生理学的范围内而成为语言学。〖历史学科还包括民族学和人类学，就其不是生物学的一部分而言，还有心理学，就其不是生理学、认识论或哲学而言。此外还有语言学，就其不是逻辑，也不是语言生理学而言。〗
 



所有历史学的主题都是过去。历史学不能告诉我们对于所有的人的行为都有效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能鉴往以知来。研究历史固然可使人明智，但历史本身并不提供可以用在实际事务上的任何知识和技能。



自然科学也是处理过去的经验。每个经验都是过去事情的经验，决没有发生在将来的经验。但是自然科学所赖以成功的经验是试验出来的，在试验中各个变动因素可以分隔地来观察。用这种方法累积起来的一些事实可以用来归纳。归纳法这个推论程序已证明有它的实用性，尽管在认识论方面，还有未圆满解决的问题。



人的行为学〖应为人的行为科学或人的行为学科（复数），以免与行为学（单数）混淆。〗所必须处理的经验，总是一些复杂现象的经验。人的行为不能在实验室里做试验。我们决不能做到使其他一切情事保持不变而只观察一个因素的变动。历史经验，也即一些复杂现象的经验，决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我们提供一些经过了隔离的试验的“事实”。历史经验所传达的消息不能用来作为理论建构的材料，也不能作为预测将来的根据。每个历史经验都会有种种解释，而且事实上是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解释它。



所以实证论以及各派玄学的一些基设（postulates）都是幻想。想以物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作楷模来改良人的行为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方法可以建立一套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事象的归纳理论。自然科学靠实验室的经验来肯定或否定一个假设，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证明或反驳任何陈述。在历史的领域内，对于一般性的命题即不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它是对的，也不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它是错的。



在生产过程中，由许多因果关系错综交织而形成的一些复杂现象，不能考验任何理论。相反地，这样的一些现象只有用一些从其他的出发点预先发展出来的理论来解释才可了解。就自然现象来讲，对于一个事象的解释，决不可与那些已经由实验充份证实了的理论不合。就历史的事象讲，就没有这样的限制。注释历史的人们可以很自由地来些十分武断的解释。凡是有些事物需要解释的场所，人的心灵很容易特为这些事物揑造些不合逻辑的理论。



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有一个限制，是由人的行为学所提供的，这个限制类似那些实验过的理论对于自然科学者所加的限制：自然科学者不可以解释或阐释“个别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理的事象。人的行为学是一门理论的和系统的科学，而不是历史学。它的范围就是人的行为本身，至于与实际行为有关的一切环境，经常的、偶然的、个别的，一概不管。行为学的知识是纯形式的、一般的，而不涉及实质的内容和个别的情况。它所研求的知识，是要在其情况完全符合它的假设和推理的所有场合都可适用的。它的一些陈述和命题不是来自经验。它们像逻辑和数学的陈述命题一样，是演绎的。它们不靠经验和事实的证明，也不受它们的反驳。这些陈述和命题，从逻辑上讲，从时间上讲，都是先于历史事实的任何理解。它们是了解历史事象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在事象的趋势中了解任何事物，只是看到千变万化的一团混乱。






二、行为学的形式的和演绎的特征





现代哲学有个时髦的趋势，就是不承认有先验的知识。据说，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来自经验。这种态度之形成不难了解，它是对于神学的夸张以及历史和自然哲学的虚妄之矫枉过正。玄学家急于想靠直觉来发现道德教条、历史演化的意义、精神与物质的本体、以及统摄物理、化学和生理事象的一些法则。他们的一些胡思乱想，显得他们—味地无视事实上的知识。他们深信：用不着参考经验，理智就会解释所有的事物，解答所有的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功，得力于观察和试验的方法。无疑地，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如果只是用在自然科学的一些程序方面，它们是对的。但是，如果否认任何先验的知识，而把逻辑、数学、和行为学视同经验的和实验的学科，或视为不过是些异词同义反复语，其为十分错误，也是同样无疑的。



哲学家们关于行为学的谬见，是由于他们对经济学完全无知
 
 ，而且也常常由于他们的历史知识贫乏得惊人。在哲学家们的眼光中，哲学问题的处理是一庄严崇高的事业，不可以与赚钱的低级职业等量齐观。大学的教授极不愿靠研究哲学来赚取他的所得；他一想到他是和工匠农民一样地赚钱，就感到耻辱。金钱的事情是卑鄙的，探究真理和永恒价值这类崇高问题的哲学家，不可以分心于经济问题而弄脏他的心灵。现代哲学家，关于最基本的经济知识，一点也没有。



人类的思想有没有一些先验的成份（即，思想过程中必要而且必然的一些心智的条件，先于任何实验的概念或经验而存在的），这个问题决不可与“人如何获得他所特有的人类的心智能力”这个关于创生的问题相混淆。人的祖先是一些不具备这种心智能力的非人（nonhuman ancestors）。他们只具有某些潜能，而这些潜能经过长期的演化，把人类变成理知的动物。这种转变之完成，是由于不断变动的大环境积世累代的影响。因此，经验主义者得到了这一个结论：推理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是经验的结果，而且表现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



从这个概念，可以顺理成章地导出另一个结论：在我们人前的祖先（our prehuman ancestors）与我们后代人之间，有些不同的中间阶段。在那些阶段中，我们的祖先尽管还没有具备人类的智能，却已懂得一点推理的初步原理。他们所有的还不是逻辑的智慧，而是逻辑前期的（或不完全逻辑的）智慧。他们那些散漫而不完整的逻辑机能，从逻辑前期的状况一步一步地演进到逻辑的状况。理知、智能、和逻辑，都是历史现象。逻辑之有历史，正如同技术之有历史。我们所知道的逻辑，决不是智力演进的最后阶段。人类的逻辑是介乎人前的非逻辑（prehuman nonlogic）与超人的逻辑（superhuman logic）之间的一般历史形象。理知和智慧，人类在生存竞争中这项最有效的装备，是动物学事象不断演化中的成份。它们即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可变的。而是短暂和无常的。



再者，每个人在其人格的发展中所反复重演的，不仅是生物学的变形——从一个单细胞变到一个高度复杂的哺乳动物，而且也是心智上的变质——从一个纯植物的和动物的存在，变到一个理知的心灵。这种变化不在人生前的胎孕期完成，只是在出生以后渐渐地觉悟到人的意识。所以每个人在其幼年总是从黑漆一团的蒙眛，一步步地走完人心逻辑结构的各阶段。



其次，就动物来讲。我们充份察觉到在我们人类的理知与动物头脑和神经的反射作用之间，有一条不可踰越的鸿沟。但同时我们也察觉到，在动物的身上有些力量在为求对事物的理解而挣扎。这些力量如同狱囚一样急想摆脱长期黑暗的刼数。我们之所以有此察觉，因为我们的情形也是一样：想突破我们心智的限制而无效果，想求得对事物的完全认知而终不可能。



但是，先验的问题是属于不同的性质。它不涉及意识和理知如何产生出来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人心逻辑结构的主要特征〖本质和必然特征〗。



一些基本的逻辑关系即不会得到实证，也不会受到反证。凡是想证明它们的每一企图，都须预先假设它们是有效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对一个心里不具备逻辑关系的人解释逻辑关系。所以，想遵照下定义的规则来给逻辑关系下定义，必定是失败的。它们是在任何名目的或实质的定义之前而存在的一些最初的命题。它们毕竟是些不可分析的元范。人心决不会想得出不符合逻辑元范的逻辑元范。不管超人究竟怎样，就人而言，一些基本的逻辑关系是不可免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它们是认知、明了、和经验的先决条件。



基本的逻辑关系同样也是记忆的先决条件。在自然科学里面有一个趋势，是把记忆看作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每个生物都会保存早期刺激的后果，无机物的现状是由过去所受的一切影响的后果而形成的。宇宙的现状是来自它的过去。所以我们可用一个不太恰切的比喻来说：我们地球的地质结构保存着一切早期的宇宙变化，而一个人的身体是他祖先的和他自己的一切命运和际遇的沉淀。但是记忆则完全不同于宇宙演变在结构上的调和与连续。它是一个意识的现象，因而它是以逻辑的演绎为条件的。心理学家曾经迷惑于为什么我们不记得胎孕时期和哺乳时期的任何事物。照佛洛伊德（Freud）的解释，这是由于不愉快的回忆之受压制。其实那是由于无意识的情况没有什么可回忆的。动物性的无意识的行动以及对生理上刺激的自动反应，对于胎儿，对于婴儿，乃至对于成年人来讲，都是不会回忆到的。



人心并不是一张白纸，让外在的事物在这上面写它们自己的历史。人心装备了一套用以理解现实的工具。人，从阿米巴（amoeba）进化到他的现状的过程中，获得这些工具，这些工具就是他心中的逻辑结构。可是这些工具必然是在任何经验之前的。



人不只是一个完全受环境支配的动物。他也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人。而且行为的元范必然是在任何具体行为之先而存在的。



人不可能想象到与基本逻辑关系相冲突，以及与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原则相冲突的元范，这个事实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可名之曰方法论的先验论。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一再地证明思想与行为的一些范畴之不变性和普遍性。他与别人交谈，他想教导和说服别人，他向别人提出问题和答复别人的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靠的大家有个共同的东西——也即人类理知的逻辑结构。“A同时也即非A”或“取A舍B，同时也会是取B舍A”这样的一些念头，简直是人心所不能想象的、荒唐的。我们不能领悟先乎逻辑或后乎逻辑的想法。我们不会想象一个不具有因果关系和行为意志的世界。



“在人心所可想象的范围以外，是否还有些其他境界，而在那些境界里面有点什么东西在元范上是不同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这个问题对于人没有什么关系。人心决不会有任何知识是来自这样的境界。如果问：一些事物的本身是不是不同于它们表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否还有些我们所不能想象的世界和我们所不能领悟的想法？问这一类的问题是白问的。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人的认知范围以外。人的知识受限于人心的结构。如果它（指人的知识——译者注）选择人的行为作它探究的对象，那么，它就不会是别的，而只是一些行为元范，这些行为元范为人心所固有的，同时是人心对外在变动世界的投影。行为学所有的定理只指涉这些行为元范，也只有在这些行为元范的运作轨道内才有效。这些定理，对于梦想不到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和关系，并不能提供任何知识。



因此，“行为学是人的行为学”这句话有双重意义。它是人的，因为在基本假定下严格界定的范围内，它的一些定理对于所有的人的行为都是普遍有效的。而且，因为它只处理人的行为而不想知道关于非人（次人或超人）的行为，所以它是人的。




所谓“原始人的逻辑不同”




有一个普遍的谬见，认为Lucien Levy-Bruhl的一些著作是支持这样一个学说的：原始人心中的逻辑结构与我们文明人的绝对不同。相反地，Levy-Bruhl对于人种学全部可利用的资料仔细查究之后，关于原始人心智功能的报告，明白地证实了：基本的逻辑和思想行为元范，在野蛮人的心智活动中与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是相同的。原始人的思想内容与我们的思想内容虽然不同，但形式的与逻辑的结构则是相同的。



不错，Levy-Bruhl本人是坚持原始人的心理状态在本质上是“神秘的和逻辑的”；原始人的一些共同想象力是受制于“参与律”（the law of participation）的，因而与矛盾律毫无关系。可是Levy-Bruhl对于逻辑前的思想与逻辑的思想所作的区分，是指思想的内容，并不是指思想的形式和结构。因为他还说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当中，受制于“参与律”的观念以及诸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与那些受制于推理律的观念同时并存的。也即是说，“逻辑前的和神秘的思想与逻辑的思想是并存的”。
 



Levy-Bruhl把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贬之于逻辑前的心灵境界
 
 。现在，对于基督教的一些教条，以及神学给它们的一些注释，都可以提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但是，从来没有人敢于说基督教的前辈和其哲学家们——例如其中的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圣托马斯（St．Thomas）——所具有的心，其逻辑结构与我们现代人的完全不同。一个相信奇迹的人和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之间的争论，只涉及思想内容， 并不涉及它的逻辑形式。企图论证奇迹的可能性和实在性的人，会是错误的。但要揭发他的错误——像休姆和穆勒的那些明畅的论着所表现的——的确不比探究任何哲学的或经济学的谬误较少逻辑上的复杂问题。



据一些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报告，非洲和玻里尼西亚（Polynesia）的原始人，对于一切事物只具有最粗浅的认识，如果他可以避免，他不会去推究
 
 。欧洲和美国的教育家，有时也报导他们的学生有这同样的情形。关于奈遮河（the Niger）的土人（the Mossi），Levy-Bruhl引了一位传教士的观察报告：“和他们谈话，只是讲些关于女人、食物，和（在雨季当中）收获这些事情”
 
 。可是许多现代的人以及牛顿的、康德（Kant）的，和Levy-Bruhl的邻人们，曾谈过一些其他的什么问题吗？



要从Levy-Bruhl的一些研究得到结论，最好是用他自己所说的：“原始的心灵，也和我们一样，急想找些理由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寻找理由的方向，不同于我们的心灵所找的方向。”
 



一个急想有丰富收获的农夫，可能——依照他的想法——选择各种不同的方法。他也许举行某些魔术仪式，他也许来一趟朝山拜香，他也许向他所供奉的神灵贡献一番香火，或者他使用更多更好的肥料。但是不管他做什么，那总归是行为，也即，为达到目的而采用手段。魔术，在较广的意义下，是技术的一种。驱邪赶鬼是一个有意的、有目的的行为，作为这种行为之基础的那个世界观，我们现代人大都斥之为迷信，所以被认为不适当的。但是，行为这个概念并不意含行为是由一个正确的理论和一个可成功的技术所指导，也不意含行为会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它只意涵，行为者本人相信他所采用的手段将可达成所想达成的结果。



所有的人——任何民族、任何邦国、任何年龄的人——心灵的逻辑结构都是相同的
 
 。人种学或历史都找不出与这个断言相冲突的事实来。






三、先验和真实





先验的推理，纯粹是概念的和演绎的。它只能提出一些同义反复语和分析的判断，而别无作用。它所有的含义都是逻辑地从其前提导出，原已蕴涵在那些前提里面。因此，按照通常的指责，它不能给我们的知识有何增益。



几何的一切定理（theorem）都已蕴涵在那些公理（axiom）里面。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已含着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定理是一句同义反复语；它的演绎归结于一个分析的判断。虽然如此，决没有人会概括地说，几何不增加我们的知识，也决没有人会特指毕达哥拉斯定理不增加我们的知识。从纯粹的演绎推理得到的认知，也是创造的，并且为我们的心灵走进以前的禁地开辟着门径。演绎的推理之有意义，一方面是把那些蕴涵在一些范畴、概念、和前提里面的一切一切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知道它们所不蕴涵的是些什么。它的使命，就是要使那被掩盖的、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明朗化
 
 。



在货币这个概念里面，已蕴涵货币理论的一切定理。货币数量说并没有把货币概念所未蕴涵的任何东西增加在我们的知识中。它是在转换、发挥、和展开货币概念；它只分析，所以它正如同毕达哥拉斯定理与直角三角形这个概念的关系一样，是同义反复语。但是，决没有人会否认货币数量说的认知价值。因为一个未受过经济理论训练的人，仍然不知道货币数量说是怎么一回事。过去曾有很多很多试图解决这些有关问题的努力，都一一失败。这正可说明我们现有的知识确是得来不易。



先验的科学，不会传递我们关于真实的充份认知，这不是先验科学这个体系的缺陷。它的一些概念和定理，都是些精神工具，这些工具为我们开辟途径，使我们得以接近真实，进而完全理解；当然，并非它们本身已经是关于一切事物的真实知识的全部。真实，是变动不居的。理论与对于真实的理解，相互间不是对立的。关于人的行为一般的先验科学，也就是理论。没有理论，就不会对于人的行为的真实有所理解。



理知与经验的关系，很久以来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哲学家们处理这个问题，如同处理关于知识批判的一切其他问题一样，只涉及自然科学。他们忽视了人的行为科学。他们的贡献，对于行为学而言是无用的。



在处理经济学认识论问题的时候，采用一种为自然科学所采用的解决法，这已是常事。有些著作家推荐Poincaré的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
 
 。他们把经济推理的一些前提看作语言的或假设的惯例
 
 。其他的一些著作家又倾向于默认爱因斯坦（Einstein）所提出的观念。爱因斯坦提出这样的问题：“数学——不靠任何经验的人类理知的产物——如何会这么精密地合乎真实的事物？人的理知，不藉助经验只凭纯粹的推理，就能够发现真实事物的情状吗？”他的答复是：“就数学定理涉及真实的而言，那些定理是不正确的，就它们是正确的而言，它们不涉及真实。”
 



可是，人的行为科学与自然科学根本不同。凡是想摹放自然科学来建立一个行为科学认识论体系的人，都犯了可悲的错误。



作为行为学主题的人的行为，其赖以发生的根源，也即人的推理所由发生的根源。行为与理知是同原同质的；它们甚至可被视为同一事情的两方面。理知之所以能够（透过统粹的推理）认清行为的基本特征，就是因为行为是由理知衍生出来的。经由正确的行为学推理而得到的那些定理，不仅是完全对的、不容争论的，如同正确的数学定理一样；而且这些定理是以其充份的正确性来指点见之于现世的和历史的行为的真实面。行为学教给我们关于一些真实情事的正确知识。



行为学的起点不是对于一些公理的选择，也不是关于处理方法的决定，而是关于行为本质的深思熟虑。“行为学的一些范畴未在其中充份而完全显现的”行为，事实上决不会有。“手段与目的，或者成本与收益，不能在其中明白区分的”行为方式，也决无法可以想象。决不会有什么事情仅仅是近乎或不完全合乎“交易”这个经济范畴。要嘛，就是“交易”；要嘛，就是“非交易”。对于任何交易而言，所有关于交易的一般定理，连同它们的一切含义，都是充份有效的。决没有从交易到非交易或从直接交易到间接交易过渡的情事。我们的经验决不会与这些论述相冲突。



与这些论述相冲突的经验之所以不可能有，因为凡是关于人的行为的一切经验，都限之于行为学的一些范畴，只有经由这些范畴的应用，经验才成为可能。如果在我们的心灵中不具备行为学推理所提供的一些分类表，我们决不能辨识和了解任何行为。我们只会看到一些活动，但不会了解购买或出售，也不会了解价格、工资、利率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获有关于买卖行为之经验，而又无关乎我们的感官是否也同时接触到外在世界这方面的一些活动，这只是由于行为学分类表的应用。不藉助于行为学的知识，我们对于交易媒介决不会有任何了解。假若我们不具备这类先在的知识而看到一些铸币，我们只会认为那是一些金属的圆块而已。关于货币经验的获得，必须首先知道“交易媒介”这个行为学的范畴。



关于人的行为的经验之所以不同于关于自然现象的经验，就是由于前者以行为学的知识为必要条件。自然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不能适用于行为学、经济学、和历史之研究者，原因就在此。



当我们断言行为学之先验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想为将来计划一门不同于传统的行为科学的新科学。我们并不是说关于人的行为之理论科学“必须”是先验的，而是说它“是”如此，而且“总是”如此。凡是考虑到人的行为所引起的问题的时候，必然地要涉及先验的推理。不管讨论问题的人们是追求纯知识的理论家，还是那些想了解周遭的变故，想发现什么政策或行为最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家、政客、或一般公民，就这一点来讲，他们都是如此。人们在开始讨论的时候，也许会涉及某些具体经验的意义，但是这个论辩必然会离开有关事件的那些偶然的和枝节的部份，而转到一个基本原则的分析，而且不知不觉地会把那些引起辩论的事件完全抛弃了。自然科学的历史，就是一些被经验所否定的学说或假设的记录。试回想被伽利略（Galileo）所驳倒的力学的谬误和燃素理论（the phlogiston theory）的命运。在经济学史上没有这样的记录。在逻辑上互不兼容的一些理论，其主张者每每把同一事件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得到经验支持的。其实是这样：在人的行为领域所呈现的现象，都是复杂现象；凡是关于一个复杂现象的经验，总可以用各种相反的学说来解释。至于这个解释是否叫人满意，那就要靠对那些预先凭先验推理而成立的有关学说的鉴定。
 



历史不会教我们任何通则、原则、或法则。我们无法从历史经验归纳得到关于人的行为和政策的任何理论或定理。历史的资料，如果不能靠有系统的行为学知识来澄清、来安排、来解释，那就只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象而已。






四、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原理





行为学是研讨各“个”人的一些行为。至于人类合作的知识之被获得，以及社会行为之被当作人的行为这个更普遍的范畴之一特例，那只是行为学研究中进一步的课程。



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受到各种玄学派的热烈攻击而被诬蔑为唯名论（nominalistism）的谬误。批评的人们这样讲：“个人”这个概念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实在的人，必然总是社会整体的一份子。我们甚至于不可能想象，有一个脱离别人而不与社会发生关联的个人会存在。人之为人，是社会进化的产物。人的最大特点一理知，只有在社会关联的架构中才会产生。人的思想没有不会依赖语言所表达的一些概念和观念。语言很明显地是一社会现象。人，总是一个集体的份子。从逻辑上讲，从时间上讲，整体都是先于部份或份子的，因而对于个人的研究必须后于对社会的研究。对于人类问题作科学的研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全体主义（universalism）或集体主义。



究竟是整体先于部份呢，还是部份先于整体，这种争论是白费的。从逻辑上讲，整体和其部份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作为逻辑的概念，它们都与时序无关。



实在论（realism）与唯名论，就中古烦琐哲学所赋与它们的意义来讲，两者间的对立，也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在人的行为方面，社会的存在是真实的，这是不容争辩的。谁也不敢否认国、邦、城市、政党、宗教团体，是些决定人事历程的事实因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决不争论这些整体的意义，而是把这些整体的形成、消灭、变迁、和运用加以描述，加以分析。这种描述和分析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主要任务；而这种工作要做得满意，也只有个人主义的方法，才是适当的方法。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切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作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作些有关于这个集体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此行为影响的多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与的意义。某一行为之为个人行为，另一行为之为国的行为或市的行为，是靠这个意义来识别的。死刑的执行者是做刽子手的那个人，不是国。至于把刽子手的行为认为是国的行为，那是一些有关的人们所赋与的意义。一群武装的人们占领一个地区，而不说这个占领是现场的那些军官和士兵干的，而归咎于他们的国，这也是一些有关的人们所赋与的意义。如果我们仔细追究个人们各种行为的意义，我们总会知道关于集体作为的种种。因为在各个成员的行为以外，决没有一个集体存在。集体生活是生活在组成这个集体的一些个人的行为中。我们想象不出不靠某些个人的行为而有所作为的集体。〖阙漏：社会整体的真实存在，就是在于引导和产生一些个人的行为。〗所以要认识整个的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



人，从他的“人前阶段”（his prehuman existence）演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会思想、会行为。理知、语言、和合作，其发展是同一过程的结果；它们一定是相互关联而不可分开的。但是，这个过程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个人们的行为之变动不居，就是这个过程的进展。除掉了一些个人，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除掉了个人们的—些行为，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



国邦、民族、教会，以及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只有在某些个人的一些行为当中才可看得出来。如果没有可以看得见的国民，就没有可以看得见的国。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就可以说一个集体是经由个人们的一些行为而存在的。这并不意含在时间上个人是先于社会的，这只是意指个人们的一些确定行为构成了这个集体。



我们无须乎辩论：一个集体是不是它的一些份子相加的总和，还是加上了更多的什么，它是不是属于它自身的一个特殊存在，以及说到它的意志、计划、目的和行为，乃至认为它有一特殊“精神”，这是不是合理，像这种学究式的唠刀，是无用的。一个集体只是许多个人的行为之某一面，因而它可以决定某些情事的发展。



可是，如果你以为集体是可以具体化的，那就是妄想。集体决不是看得见的；集体之被认知，总是由于了解那些行为人赋与它的意义。我们会看见许多人在一块。至于这许多人究是乌合之众，还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团体，这个问题的答复，只有靠对这些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到场所赋与的意义求了解。而这个意义总是个人们的意义。使我们认知一些社会团体之存在的，不是我们的感官，而是我们的了解；了解是一心理过程。



凡是想从集体来着手研究个人行为的人们，都要碰到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那就是，事实上每个人同时会属于而且（除最原始部落的份予）确属于几个不同的集体。由于同时并有的社会团体的众多，和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的一些问题，只有方法上的个人主义，
 
 才能解决。




我与我们




“我”（the ego），是行为者的单元。它当然是即定的，不能用任何推理或诡辩来分解或消除。



“我们”（the we）则是把两个以上的“我”加在一起的总称。如果某人说到“我”，其意义已足够明了，无须进一步追究。同样地，关于“你”（the thou）或“他”（the he），如果所意指的人是确定的，也无须进一步追究。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到“我们”那就需要更多的信息才可知道这个“我们”包括着谁。说“我们”的，总是一个一个的人；即令他们齐声说出，那仍然是些各个人的发音。



“我们”的行为，不过是其中的每一个人为着自己而行为；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有所行为。这些人或者全体一致行动，或者其中一人为全体而行为。在第二种情形下，其余的一些人之合作在于他们所形成的一个情势，这个情势使一人的行为对于他们也有效。只有在这一意义下，一个社会团体的职员是为全体而行为的；这个人的行为之所以关系到集体的诸份子，或者是他们所使然，或者是他们所允许。



心理学想把“我”拿来分解，并且想把“我”说成一个幻觉，这些努力是白费的。行为学里面的“我”决无疑问。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他会变成什么人，只要他有选择，有行动，他就是一个“我”。



我们必须把“逻辑的多数”（the pluralis logicus）与“光荣的多数”（the pluralis gloriosus）分辨清楚。如果有一位从未滑过冰的加拿大人夸口说：“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冰上曲棍球的打手”，或者有一位意大利的文盲骄傲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画家”，决没有人会被愚弄。但是，关涉到政治经济问题的时候，“光荣的多数”就发展到邦国主权，因而在国际经济政策的理论方面发生了重要作用。






五、方法论的独特性原理〖方法论上的个体原则〗





行为学从个人的行为来开始它的研究，也就是不外乎从个人的行为来开始。〖此处有误。应为：行为学必须从个别的行为开始它的研究，正如它也要从个人的行为开始。〗它决不笼统含糊地研讨一般人的行为，而是研讨一个确定的人在一确定的时间，一确定的地点所作的具体的行为。当然，它并不研讨这个行为的偶然的和局部的一些特点，也不研讨这个行为异于其他所有行为的地方，它只研讨行为之为行为而普遍必要的因素。



全体主义的哲学，自古以来就堵塞了理解行为问题的途径，而现代的全体主义者对于行为问题简直不得其门而入。全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概念的实在论（conceptual realism）只知道一些整体和一般概念。他们所涉想的是人类、民族、邦国、阶级、善与恶、对与错、以及欲望和财货完整的类别。他们所问的，例如：何以“金”价比“铁”价高？所以他们除了一些矛盾谬论以外，永久得不到解决。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个使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为之减色的价值说。



行为学是问：行为中发生什么？如果说“在那时那地、此时此地、或任何时地，有一个人在行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他选择某一事物，舍弃另一事物，其结果是什么？



选择行为总是在当前几种不同的情况中作一决定。人，决不会在善与恶之间选择，他只在我们基于一个适用的观点而名之曰善的或恶的两种行为方式之间，加以选择而已。一个人决不会在“金”与“铁”之间选择，而只是在一定量的金与一定量的铁之间选择。每一个行为，严格地被它的一些直接后果所限。如果我们想达到正确的结论，最要紧的是注意这些限制。



人生是由一个一个单独的行为不断地连续起来。但是，各个行为决不是孤立的。多个行为连结起来成为一个较高层次的行为，以之达成一个较远的目标。每个行为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个远大行为当中的部份行为，是在完成那个远大行为所预期的目标之一部份。另一方面，就它自己这部份所要完成的行为来讲，它本身就是全部，而非部份。



至于明白显现出来的，是那个较远大的行为，还是只在于达成直接目标的一部份行为，那就决定于行为人当时所要完成的那个设计的范围。行为学不必提出形态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ie）所提出的那样的一些问题。大事业的完成，总得从部份工作做起。一个大教堂当然不同于许多石块连结在一起。但是，建筑一个大教堂的唯一程序，却是一个石块砌上一个石块。就这位工程师讲，他的全部计划是这个大教堂；就泥水匠讲，是那一面墙；就砌石的工人讲，只是那些石块。完成大事业的唯一方法，但从基本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做起，这是行为学所重视的一个事实。






六、人的行为的个性和变动性





人的行为的内容，也即，所要达成的一些目的以及为达成这些目的而采用的一些手段，是决定于每一行为人的品质。个人是动物学上一长串演化过程的产物，在这演化过程中，他承袭了生理上的遗传。他，生而为其祖先的后裔，祖先们所有的经验，是他所继承的生物学上的遗产。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进到这个广大的世界，而只是投入一个有限的环境。先天遗传的品质以及后天生活的影响，使一个人成为他那样而终生如此。这就是他的命运。就“自由”一词在玄学上的意义来讲，他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他的意志决定于他的背景以及他自己和其祖先们所受到的一切外来影响。



遗传与环境，支配一个人的行为。它们为他提示目的与手段。他不单是作为一个抽象观念的人而生活；而是作为他的家庭、他的种族、他的民族、以及他的同辈中的一个人而生活；作为他的国邦之一公民；作为某一社团的一个会员；作为某一职业的一个从业员；作为某一宗教的、玄学的、哲学的、以及政治的思想的一个信仰者；作为许多党争和论战的一个参与者。他自己并不创造他的思想和价值标准，而是从别人方面借来。他的意理（ideology）是他的环境所教的。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创造力，能够提出崭新的、原始的思想，能够向传统的信念和教条挑战。



平凡的人不会思考大的问题。关于大的问题，他只信赖他人的权威，他按照老好人的榜样好好做人，他像羊群中的一头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惰性使一个人成为平凡的人。但是平凡人也是要作选择的。他选择了传统的模式或别人所用的模式，因为他深信这样做是最适于达成他自己的福利。而且他也会改变他的意理，因而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当他深信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自己的时候。



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大部份是些简单的惯行。他做这些事情，用不着特别注意。他之这样做，是因为他从小就被训练得如此，因为别人也同样地做，因为这样做是他生活环境的习俗。他养成了这些习惯，他会自动地反应。但是，他之耽于这些习惯，只是因为他喜欢这些习惯的效果。一旦他发现遵守老办法会有妨害，他就会变更态度。一个在水源清洁的区域生长出来的人，习惯于毫不注意地吃水、用水洗衣物、以及洗澡。可是当他到了一个水源被病菌污染了的地方，他就得特别注意到从来没有烦心的问题。他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像以前那样毫不思索地吃水、用水，以免受害。一种行为在正常情形下好像是自发自动的，这个事实并非表示这种行为不是有意选择的。耽于一种可能改变的惯行，也是一个行为。



行为学不处理变动的行为“内容”，它只处理它的纯形式和它的范畴结构。关于人的行为中的偶然性和环境特征，则是历史所要处理的问题。






七、历史的范围和其特殊方法





历史的范围包括对于人的行为经验之全部资料的研究。历史家搜集并批判地挑选所有可得到的文件。基于这样的证据，历史家进入他纯正的本行工作。



有人说，历史的任务是要陈述一些事件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不要有所假想，也不容有价值判断（即，对于一切价值判断保持中立）。历史家的报告必须俨如一件逼真的过去影像，一件心智的摄影，对于所有的事实给以完全的不偏的描述。它必须把过去再现于我们的眼前而毫不遗漏。



过去的真正再现，是人力所做不到的。历史不是一件心智的复制品，而是把过去作一凝缩的概念化。历史家并不是让过去的事件自然明白，而是按照他已有的理念来安排这些事件。他所报告的并不是所有发生过的事实，而只是一些相干的事实。他并不是不要前提假定而去接近一些文件，而是以他那个时代的全部科学知识作装备的，也即以当代的逻辑、数学、行为学、和自然科学作装备的。



不待言，历史家不可以存有任何偏见。凡是把历史事实作为论战之武器的作者，不算是历史家，而只是宣传家和辩护者。他们并不热心于求知识，而是为他们党派的主张作辩护。他们是在为一个玄学的、宗教的、民族的、政治的或社会的“独格码”（dogma）而斗争。他们窃取历史的名，以掩饰他们的作品来欺人欺世。一位历史家最要紧的是力求认知。他必须把自己保持得不偏不倚。在这个意义下，对任何价值判断，他一定是中立的。



这种“不涉及价值”（Wertfreiheit）的主张，在演绎的科学——逻辑、数学、和行为学与实验的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容易实现。从论理上讲，在“科学的、无偏见的论述”与“迷信，成见和情感所歪曲的论述”之间划一明确的界线，并不困难。可是在历史的论述中要遵守价值中立这个规律，却困难得多。因为历史的题材，是人的行为的内容，具体而偶然的、环境使然的，这都是些价值判断和这些判断投射在变动中的现实。历史家在他活动中的每一步骤，都关系价值判断。他所要陈述的是人们的行为，而这些人的价值判断就是他所要研究的基本资料。



有人说，历史家自己免不了价值判断。没有一位历史家会把一切事实描写得像它们所发生的那样，即令是天真的新闻记者或编年史的编者，也做不到。他一定要辨明，他一定要选择他所认为值得记述的事件，而把其余的略而不提。有人说，这番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必然要受限于这位历史家的世界观，因而不会公正不偏，而只是一些成见的结果。历史除掉事实的歪曲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它决不会是真正科学的。真正的科学，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只求发现真理。



当然，由于事实的选择，历史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无疑地会被滥用。历史家的选择囿于党派偏见，这种事情会发生、而且确已发生过。但是，这里所牵涉的一些问题，比上述流行的说法叫我们相信的，要复杂得多，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历史方法的更彻底研究来着手。



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历史家要利用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尤其是行为学所提供的一切知识。但是，这些非历史学科的心智工具，对于他的工作，并不是足够的。它们是些不可少的辅助物，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解答他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



历史过程，决定于个人们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后果。行为则决定于行为的人们之价值判断，也即，他们所急于想达到的目的，以及他们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手段的选择，是行为的个人们所具有的，技术知识的应用。在许多情形下，从行为学或自然科学的观点对那些手段所引起的结果加以评价，那是可能的。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有待于说明，而没有现成的东西可用来帮助。



历史的特殊工作，是用一特殊方法，来研究那些不能靠所有其他学科来分析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后果。历史家的纯正问题在于把事情解释得恰如其份。但是，他不能仅靠所有其他学科所提供的定理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他所要处理的每一问题的底层，总有些东西不是其他科学所可分析的。那就是每一事件所具有的一些个别的和独特的性质，而这些特性要靠“了解”（the understanding）来研究。



留在每一历史事实底层的那个独特性或个性，到了逻辑、数学、行为学、以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解释方法统统用尽了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极据。但是，一些自然科学对于它们的极据，除掉作为最后资料以外，不能再说什么，历史却可以使它的一些极据成为可理解的。尽管不可能把这些极处分解出它们的原因——如果可能，它们就不是最后资料了——历史家却会了解它们，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人。在博格逊（Bergson）的哲学中，这种了解叫做直觉（intuition），也就是“为着鉴定某一事物的独特性，因而是不可形容的，一个人所藉以进入这一事物内部的那种感应”
 
 。德国的认识论把这叫做“精神科学的特殊了解”（das spezifische Verstehen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或简单地叫做“了解”（Verstehen）。这是所有历史家和所有其他的人在评论往事和预测未来的时候所常用的方法。“了解”的发现和其界限，是现代认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当然，它即不是为一门新的科学（现在还不存在而有待建立的）的一个设计，也不是为任何现存的科学推荐一个新的处理法。



“了解”决不可与“承认”混淆，即令那只是有限制的和偶然的。历史家、人种学家、和心理学家，有时记述一些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他们只是把它们当作行为来了解，也即，从其所含的目的与所用的手段来了解。对于某一行为求了解，并不就是赞成这一行为，也不是为这一行为辩护。



“了解”也不可以与美的享受相混淆。投情（empathy）与了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从历史的观点来了解一件艺术品，断定它的地位、它的意义，以及在世事沧桑中它的重要性，与从情感上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来欣赏，完全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用历史家的眼光来看一座教堂。但是一个人即可以热情的欣赏者的态度，也可以无动于衷的观光客的态度来看同一座教堂。同一个人的反应方式，即可以是美的欣赏，也可以是科学的理解。



“了解”确认了这个事实：一个人或一群人出发于一些明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从事于一明确的行为，以达成明确的目的，而且他们为达成目的，采用了一些明确的手段，这些手段是由一些技术的、治疗学的、和行为学的教义所提示的。“了解”还进一步对于一个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以及这些后果的强度试图评估；它也试图找出每一行为在其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因素。



凡是逻辑、数学、行为学、和自然科学所不能完全说明的现象，就其不能说明的部份求了解，这就是了解的范围。了解不能与这些部门的知识不相容
 
 。魔鬼现形于人世间，见于无数的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些文献关于其他事项的记载都是相当可靠的。许多法庭在合法的程序中，根据见证人的证词和被告人的口供，曾确定有魔鬼奸淫女巫的事实。但是，如果有一位历史家要想坚持魔鬼并非神经失常者的幻觉，而系真正存在、且干预人世间的事情，这种想法，不能凭“了解”而认为是对的。



关于自然科学，这固然是公认的，可是关于经济理论却有些历史家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某些文献证明了一些事情是与经济定理不兼容的，然后再用这些文献来反对经济定理。他们没有了解到，一些复杂现象即不能证明、也不能反证任何理由，因而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任何理论的证据。经济史之所以可能成为经济史，只是因为有经济理论可以说明经济行为。如果没有经济理论，那么，关于经济事实的一些报告，只不过是堆积一些不相关联的资料而可以任意解释。






八、概念化与了解





人的行为科学，是要对人的行为之意义和关联求理解。为这个目的，认识论上有两个不同的程序：概念化与了解。概念化是行为学的心智工具；了解〖一般译为理解〗是历史所独有的心智工具。



行为学的认知是概念的认知。它涉及在人的行为中什么是必要的。它是属于全称命题的认知，属于范畴的认知。



历史的认知则涉及每一事件或每类事件中什么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它要藉助于所有其他科学所提供的心智工具，来分析它所要研究的每个对象。完成了这个准备工作以后，它就面临它本份内的特殊问题，即：凭了解来说明事件的独特性。



前面曾提过，有人说，历史决不会是科学的，因为历史的了解是凭历史家主观的价值判断。他们说，了解不过是武断的一个委婉说法。历史家的记述总是偏于一面的、不公平的；他们并不报告事实；他们歪曲事实。



我们有许多从各种观点写成的历史书籍，这自然是个事实。关于宗教改革的历史，有些是从旧教的观点写的，有些是从新教的观点写的。还有“普罗的”历史和“布尔乔亚的”历史，保守党的历史家和自由党的历史家；每个国邦，每个政党，每个语系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家和它自己的历史观念。



但是，由于这些解释的差异而引起的问题，与那些自称历史家的宣传家和辩护者的故意歪曲事实，不可相提并论。那些基于可用的资料以无可怀疑的方法而确定的事实，只能当作历史家的准备工作而确定。这不是靠了解的地方。这是要用历史以外的所有学科所提供的工具来完成的工作。事象的收集要小心求证的态度去观察那些可用的记录，只要历史家用以批判资料的那些非历史的所有理论是合理可靠的，那么，在这个范围以内，关于事象的这样确定，就不会有何任意的争执发生。历史家所断言的，或者对、或者与事实相反、或者被有效的文献证实、或者被它们证妄、或者因为所用的资料不够报导性而暧昧含糊。专家们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意见的不同，只在于证据的如何合理解释这方面。讨论的内容不容许有何任意的陈述。



可是，历史家们对于一些非历史的科学指导，也常常意见不一致。因此，关于记录的研考以及研考以后的结论，也就会意见纷歧。于是，就有一个不可调协的冲突发生。但是，这个冲突的原因不是关于具体的历史现象的武断，而是来自非历史的科学里面一个未决定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历史家常会报导皇帝犯罪带来旱灾，皇帝悔过，才会下雨。现代的历史家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报导。因为它是与现代自然科学基本信念相冲突的。但是，在许多神学的、生物学的、和经济学的问题上面，却缺乏这样的一致。因而历史家的意见就纷歧了。



凡有种族优越感的人，一听到关于其他“劣等”种族智能或道德方面的造诣，就会视为荒唐无稽之谈。他对于这种报导所持的态度，正如同现代历史家对于上述古代中国历史家的报导一样。关于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现象，不会有一致的看法，因为有的人把《福音书》奉为圣经，有的人认为它们都是人写的。天主教的历史家与新教徒的历史家，对于许多事实问题不能同意，因为是从不同的神学观念出发。一位重商主义者或新的重商主义者与一位经济学家，必然是意见相左。一篇关于一九一四～一九二三德国货币史的说明，当然要受作者的货币理论的限制。法国大革命的事实，由君权神授说的信仰者来写，与由别人来写，就完全不同。



历史家们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之意见不同，并不是以历史家的资格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他们把非历史的知识应用到历史主题上而引起的。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正如同“不可知论者”的医生们对于Lourdes
 
 的奇迹所持的见解，与那个为搜集奇迹的证据而成立的医疗委员会的会员们所持的见解之不一致。只有那些相信“事实把它自己的故事写在白纸似的人心中”的人们，才会责怪历史家这样的意见差异。他们不知道历史的研究决不能免于预设，关于预设（也即非历史的全部知识）的意见不同，必然地决定了历史事实的确立。



这些预设也决定历史家对于历史事实的取舍。一位现代的兽医在研究母牛不授乳的原因时，将会完全不理睬那些关于巫婆兄眼的报导；他的见解与三百年前的当然不同。历史家的选择事实，也是如此；他从那无数的事实中，挑选出他认为与他所要处理的问题有关的，而舍弃他所认为无关的。他的这种“认为”，是基于他所具有的非历史的知识。



非历史的科学知识如果有所改变，其结果必然要使历史重写。对于同样的历史问题，每个世代都会重新处理，因为每个世代有其不同的看法。古代的神学世界观导向一种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定理不相容的历史论述。基于主观经济学而写出的历史著作与那些基于重商主义而写出的迥然不同。就历史著作中，由于这些差异而发生的分歧来讲，这些分歧并不是所谓历史研究中的暧昧和不确定的结果。相反地，这些分歧是由于在一些其他科学的领域内缺乏一致的意见。



为避免可能的误解，最好是再强调几点。以上讲到的那些分歧，决不可和下面几种情形相混淆：



(1) 恶意的曲解事实。



(2) 从法律或道德的观点，想对任何行为给以辩护或加以谴责。



(3) 从事态作客观的陈述中，偶尔夹入价值判断的字句。一位细菌学家，如果他基于人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之保持是一最后目的，而把这个标准应用到他所写的一本论着，因而把有效的抗菌法叫做好的方法，无效的叫做坏的。这并不失掉他这篇论文的客观性。如果写这本书是一个“细菌”而不是“人”，它将会把这种判断顚倒过来。但是，这本书的实质内容与细菌学家所写的不会不同。同样地，一位欧洲的历史家写到十三世纪蒙古人侵略的时候，因为他基于西方文明的保护者立场，他会讲到一些“有利的”和“不利的”事件。但是，这种偏于一方面的价值标准并不一定妨害他所研究的实质内容。它可能——从当代知识的观点来看——是绝对客观的。一位蒙古的历史家，除对于那些偶有的词句以外，可能完全同意。



(4) 在外交的或军事的敌对中，某一方面的说词。在群体之间的冲突中，任何一方都是被某些观念、动机和目的促动的，而这个冲突，可从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观点来看。为要充份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那就必须考察双方面所做过的事情。其结局决定于双方行为的相互激荡。但是，为要了解他们的一些行为，历史家也得尽可能地就当时的情况、就当时的当事人着想，而不可仅就我们现在知识的观点来看往事。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以内的林肯政策史，当然是不完全的。但是，历史的研究都没有完全的。不管这位历史家是同情联邦主义者、或同情南方的同盟主义者，或者是绝对中立的，他总可以用个客观的方法来写一八六一年春季林肯所采的政策。这样一个研究是为解答南北战争如何爆发的这个较广泛的问题所必须的准备。



最后，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才可触及真正的问题：在历史的了解中，是否有何客观的成份，如果有的话，这个成份又如何决定一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呢？



所谓了解，也就是要承认“人们的行为是被某些确定的价值判断所激动，而要达成某些确定的目标”这些事实。就这一点讲，在真正的历史家当中不会有何异议。（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历史家，是指那些想对往事求得认知的人们）由于可用的资料所提供的消息不够多，可能有些不确定，可是这无害于了解。了解是指，这个历史家所要完成的准备工作。〖错译。应为：这种情况（资料缺乏）与理解无关。因为它是历史学家应该事先做好的准备工作。〗



但是，了解还有第二个工作要完成。那就是，对于一个行为所引起的一些后果，以及对这些后果的强度要加以评价；也要对每一个动机和每一种行为的相干（relevance）加以说明。



讲到这里，我们就接触到物理、化学与人的行为科学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之一。在物理学和化学所处理的那些事件当中，存在着一些不变的量的关系（至少是通常假设有这种关系存在），我们人能够藉助于实验室的试验相当正确地发现这些不变的关系。但是，在出乎物理学的和化学与治疗学范围以外的人的行为方面，却没有这样不变的关系存在。有个时期，经济学家们以为他们已经发现货币量的变动对于物价的影响有这样的不变关系，他们说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或减少必定引起物价的比例变动。现代经济学对于这种说法的谬误已经明白而正确地指出
 
 。那些想把“量的经济学”来代替他们所谓的“质的经济学”的经济学者完全错了。在经济学领域内没有不变的关系，因而没有衡量的可能。如果统计家断言，在某一时期Atlantis的马铃薯供给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它的价格就接着跌落了百分之八，这位统计家并没有对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时期的马铃薯供给量变动所引起或将引起的结果有何陈述。他未曾“衡量”马铃薯的需求弹性。他所讲的只是一件特殊的、个别的历史事实。人们关于马铃薯和任何其他货物的行为总是变动无常的。凡是有理知的人，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事物每每有不同的评价，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同一事物的评价也每每发生变动。
 



在经济史这方面以外，没有人敢主张在人的历史当中有些不变的关系。过去，在欧洲人与落后民族的武力战斗中，一个欧洲兵可以敌得过几个土著兵，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决没有人愚蠢到要“衡量”欧洲人的优越“量”。



这种衡量之不可能，并非由于技术上欠缺衡量的方法，而是由于没有不变的关系可以衡量。假若只由于技术上的欠缺，至少在某些情形下还可做一近似的估计。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不变的关系存在。一些关于经济事象的统计数字，都是历史资料。这些数字只告诉我们，在不会重演的历史事件中发生过的情形。物理学的一些事象可以靠我们在试验中得到的知识（关于不变的关系的知识）来解释。历史事件不宜这样解释。



历史家可以把那些合力促成某一已知的后果的一切因素列举出来，也可以把那些具有相反作用的一切因素列举出来。但是，他不能用计量的方法一一指出这些因素对于这个后果所发生的作用各有多大，除非是靠了解。在历史这个领域中，“了解”相当于物理学的定量分析。



工艺学会告诉我们：为要使Winchester式的机关鎗从三百码的距离射来不致射穿一面钢板，这面钢板应该有多厚。因而工艺学会解答一个躲在一面钢板后面的人（钢板的厚度已经知道）何以被一射击杀伤或未受伤。但是，历史对于下面这类的问题却无法给以确切的解答：为什么牛乳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为什么一九四四年的大选，罗斯福总统击败了杜威州长，为什么法国在一八七〇～一九四〇年间是共和政体。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除靠了解以外，不容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处理。



了解对于每个历史因素都会予以关联。在了解的运作中，没有武断和任意可以存在的余地。历史家的自由，受了他自己为对真实有满意的解释而努力的限制。指导他的方针是在寻求真相。但是，在了解中必然渗入主观的成份。历史家的了解总要染上他个性的色彩。也即反映他的心灵。



一些演绎的科学——逻辑、数学，与行为学——在于探求一种无条件地普遍有效的知识，对于所有具逻辑结构之心灵的人们，都是有效的。自然科学所寻求的认知，对于那些不仅具有人的理知，而且具有人的感官的人们，统统有效。人心的逻辑结构和人的感觉之一致性，使得这些部门的知识具有普遍有效的特征。那至少是些物理学家作研究时的指导原则。只是，近年来他们已开始看出，他们的努力有了缺陷，放弃老辈物理学家的过份自负，发现了“不确定原则”。现在他们认识到，有些视察不到的东西，它们之不可视察，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原则问题
 
 。



历史的了解所得到的结论，决不是所有的人一定承认的。两位历史家，对于非历史的科学所教的东西完全同意，对于那种在不靠相关的了解而可认定的范围以内所作的事实认定，也完全同意，但他们对于这些事实之间的相干性，可能有不同的了解。他们可能完全相同地认定a、b和c这些因素合力促成一个后果p；但是，对于a、b和c的个别贡献各有多大，就会不能同意了。关于这方面的了解，就得受主观判断的影响。自然，这些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表示历史家的偏好。这些判断是相干判断（judgments of relevance）。
 



历史家们由于各种原因会意见纷歧。他们对于非历史的科学所教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对于那些作为推理根据的记录，有的精通，有的不很精通；他们对于一些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所用的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了解。所有这些纷歧都可用“客观”的推理来解决：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得到一致的同意，是可能的。但是，历史家们在相干判断方面所不同意的，却无法寻求一个解决而为所有头脑清楚的人所接受。



科学方面用心的方法与普通人在世俗生活中的用心，并非种类的不同。科学家所用的思想工具与普通人的一样；他只是用得更技巧、更谨慎而已。了解并不是历史家所独有的，每个人都会了解。每个人在观察他周遭的环境时，他就是一个历史家。每个人都是用了解来对付未来的不确定，他必须为未来而调整他自己的行为。投机者的推理，也即对于那些决定未来情事的各种因素的一番了解。这里，让我提前强调一点，即：行为的目的必然是在将来，因而是在不确定下的情事，所以行为总是投机（speculation）。行为人好像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看未来。




自然史和人类史




宇宙起源论、地质学、以及生物演变史，都是属于历史方面的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是一些特殊的往事。可是，它们所用的方法只是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无须乎了解。它们有时要依赖一些近似的计量。但是，这样的估计并不同于相干的判断。它们对于量的关系所作的估计，远不及“精确”的衡量。我们不要把它们与人的行为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相混淆，后者的特征在于没有不变的关系。



如果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心目中就只有人的行为史，而它的特殊心智工具就是了解。



“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都得力于试验方法”这种说法，有时可用天文学为例加以驳斥。现代的天文学，实质上是把物理学的一些法则应用到诸天体，而物理学的那些法则是在地球上靠试验发现的。可是，早期的天文学大都基于一个假定，即假定诸天体的运行并不改变它们的路线。哥白尼（Copernicus）和柯卜勒（Kepler）只是猜测地球绕太阳的路线是怎样一个形状。由于圆形被认为是“最完美的”曲线，所以，在哥白尼的学说中，就以圆形作为地球运行的轨迹。后来，在柯卜勒的学说中，以椭圆形代替圆形，同样也是猜测。一直等到有了牛顿的一些发现以后，天文学才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严格意义的“科学”。






九、论观念的类型





历史所处理的，是一些特殊的而不会重演的事件，是个一去不复返的人事流（the irreversible flux of human affairs）。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不能不涉及有关的一些人，和其发生的地点与时间。如果可以不涉及这些而被描述的话，那就不是历史事件，而是自然科学里面的一个事实。X教授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在他的实验室所完成的一篇试验报告，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叙述。这位物理学家在他的报告中不提到做试验的人和时间地点，他认为这是对的。他只提到与这个试验的结果有关的—些情况（当然是他自己认为有关的），等到再在同样的情况下重做的时候，也可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样，他是把一个历史事件转变成自然科学的一个事实。他把试验者的一些动作置之不理，并且把他想象成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和陈述者，只是消极地观察和陈述纯粹的真实。对于这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之处理，不是行为学的任务。物理学家们终于在自己惯于藉以自傲的信心中发现了瑕疵。



一切历史事件，尽管都是独特的、不可重演的，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人的行为。历史是把它们当作人的行为来了解；历史利用行为学的知识这一工具来想象它们的意义，同时也由观察它们的个别性和独特性，来了解它们的意义。值得写成历史的，总是一些有关的人所赋与的意义：他们对于他们所想变动的那些事情赋与的意义，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行动赋与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于他们的行动所引起的后果赋与的意义。



历史对于无穷而复杂的事件之安排与分类，是按照它们的意义来作的。历史要把它所处理的那些对象——人物、观念、法制、社会组织、以及人为的一切——处理得有条不紊，应遵守的唯一原则就是意义的类同（meaning affinity）。按照意义的类同，历史才可把那些繁杂的要素纳之于一些观念的类型（ideal types）〖一般译为理想类型〗。



观念的类型是些特殊概念，用之于历史的研究和研究结果的陈述中。它们是一些了解的概念。因此，它们完全不同于行为学的一些范畴和概念，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些概念。一个观念的类型并不是一个等级的概念〖理想类型不是类的概念〗，因为它的记述不是品题等级的高低〖因为它的描述并不表示一些可以明确而且毫不含糊地确定类的成员的标志〗。观念的类型，无法加以界说〖理想类型无法定义〗；它的特征，必须靠列举的方式来表达，那些特征的呈现，在具体的事例中，大体上可决定我们是否属于这个观念的类型。〖尤其是，〗一个观念的类型的诸特征，不必要在任何一个事例中全部呈现出来，这是很特别的。至于某些特征的缺少，是否会妨碍把一个具体的模范纳之于这个观念的类型，那就决定于来自了解的相干判断。观念类型的本身是了解——对于行为人的动机、观念、目的，以及所采的手段之了解——的结果。



一个观念的类型与统计学的“中位数”和“平均数”毫不相干。它的特征大部份与数字无关，仅凭这一点就不容作平均数的计算。但是，主要的理由还可从别的方面看出来。统计学的平均数是概述一个类（这个类型是已经藉助于界说或特征的记述而确立的）的份子的行为，而这种概述所涉及的不是界说以内的特征。在统计学者开始观察某些特征，而以观察的结果来确定一个平均数以前，这个类的份子必须是已知的。我们可确定美国参议员的平均年齢，我们也可以从某一年齢的人群对于某一特殊问题的行为反应，求得一个平均数。但是，如果要使一个类的份子的资格决定于一个平均数，那是不合逻辑的。



历史的问题，没有不藉助于观念的类型而可以处理的。即令历史家在处理一个单独的人，或一件单独的事时，他也免不了一些观念的类型。如果他说到拿破仑，他必然涉及总司令、独裁者、革命领袖这些观念的类型；如果他处理法国大革命这个事件，他必然涉及革命、原来的政体崩溃、无政府状态这些观念的类型。涉及一个观念的类型，其作用可能不是要把这个类型应用在当时的事件。〖哪怕只是为了拒绝在某个例子中应用理想类型概念，也有可能用到理想类型。〗但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用观念的类型来描述和解释的。普通人应付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也总是利用一些观念的类型，而且总是不知不觉地这样作〖而且不经意间总是要这么做〗。



利用一个确定的观念类型是否有利于把握诸现象，这只能取决于了解。〖此处似有漏译：并非理想类型决定理解模式；而是理解模式需要相应的理想类型的建构和应用。〗



观念的类型是用一切非历史的知识部门所发展出来的一些观念和概念构成的。每一项历史的认知，自然是受限于其他科学的发现，同时也依赖这些发现，而且也决不可与这些发现相冲突。但是，历史知识还有一个这些其他科学以外的题材和方法，而它们也无须乎了解。〖但是，历史知识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主题和方法，因而它们对于理解没有帮助。〗因此，观念的类型决不可与那些非历史的科学概念相混淆。这句话也适用于行为学的一些范畴和概念。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些研究历史所必须的心智工具。可是，它们并不借助于〖涉及〗独特的、个别的事件之了解，而独特的、个别的事件是历史的题材。所以，一个观念的类型决不会是行为学的一个概念之应用。



在许多事例中发生这种情事：行为学用来表达行为学的一个概念的名词，也可为历史家表达一个观念的类型。于是，历史家使用“一个”字来表达两个不同的东西。他有时用这个名词来表达行为学的概念，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用来表达一个观念的类型。在后一情形下，这位历史家把一个不同于行为学上的意义之意义，加在这个字上面；他这样作，是把这个字变换到一个不同的研究部门。两个名词表达不同的事物；它们是同音的。“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字的经济概念是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经济史和记述经济学（descriptive economics）所用的“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表达一个观念的类型，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作为经济概念的“企业家”（entrepreneur）与经济史和描述性经济学所用的作为理想类型的“企业家”（entrepreneur），属于不同的层次。（作为法律术语的“企业家”属于第三个层次。）〗经济学里面“企业家”一词是一确定的概念，在市场经济的理论架构中，这个名词是指一项统合的功能（integrated function）
 
 。历史的观念类型的“企业家”所包括的份子与经济学里面的“企业家”不同。使用〖历史的〗“企业家”这个名词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擦皮鞋的孩子、出租汽车的司机、小商人、和小农。经济学所指的企业家，包括这个阶层〖类型〗的全部份子，至于时间、地域和行业的部门则一概不管。在经济史里面，企业家一词所代表的一些观念类型，就会随年龄、地区、行业、和许多其他特殊情况之不同而有差别。一般性的观念类型对于历史没有什么用处。历史所更要用的类型是像下面这样的：杰佛逊时代的美国企业家、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重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等等。



一个确定的观念类型，应不应该推荐利用，这就要完全取决于如何了解。目前最风行的是利用两个观念类型：左翼政党（进步党人）和右翼政党（法西斯蒂）。前者包括西方的民主党、拉丁美洲某些独裁政权、俄国的布尔雪维克；后者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这种分类产生于一个确定的了解方式。另一个了解方式就是把民主与独裁视作正反的对立。于是俄国的布尔雪维克、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属于独裁政治这个观念类型，西方的制度则属于民主政治这个观念类型。



把经济学解释为一个观念类型——“经济人”的性格记述〖刻画〗，这是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一个基本错误。按照这种解释，传统或正统的经济学所处理的，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行为〖不是真实存在和行为的人的行为〗，而是一个虚拟的或假设的影像〖形象〗。它描绘出这样一个东西，完全被“经济的”动机驱使，也即一心一意谋取最大可能的物质或金钱利益。〖按照批评家的说法〗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在现实界是没有的，而且也从来没有过〖永远也不会有〗；这是冒牌的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哲学家，或纸上谈兵的哲学家〗幻想出来的一个怪物。世界上决没有一个人只是追求财富而不计其他；事实上有许多人对于财富满不在乎。在处理人的生活和历史的时候，用这样一个怪物作代表，这毫无用处。



〖此处似有漏译：即使古典经济学的想法果真如此，“经济人”无疑仍然不是一个理想类型。理想类型不是人的若干目标和欲望的某个侧面或方面的体现。理想类型所代表的，始终是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不管是人，还是制度，或是意识形态。〗



古典的经济学家对于物价的形成，力求解释。他们充份知道：物价不是某一群人的活动结果，而是市场社会全部份子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却没有提出一个叫人满意的价值理论。他们对于一个表面上似乎矛盾的价值现象茫然不知如何寻求解答。尽管铁比金更“有用”，但金的价值比铁的“更高”，他们被这个矛盾迷惑住了。因而他们不能建立一个价值通论，不能从市场交换现象和生产现象追溯到这些现象的最后根源——消费者的行为。这个缺陷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更大的计划——建立一个人类行为通论的计划。他们不得不自满于“只解释生意人的行为，而不回溯到最后的决定因素——每个人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理论。他们只研讨生意人贱买贵卖的行为，而把消费者置之不顾。后来的追随者不仅不知道是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反而把这个缺陷说成是前辈的精心结构，而且在方法上是必要的。他们说，这是经济学家们故意这样设计，使他们自己的研究限之于人的行为之一方面，即“经济的”一面。他们故意用一个虚拟的“人”，只受“经济”动机的驱使而不计其他，尽管这些经济学家们充分知道，真正的人是受许多“非经济”动机驱使的。这些解释者，其中有一派人还这样说，对于非经济的动机之处理，不是经济学的任务，而是其他知识部门的任务。另一派人虽然承认处理非经济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对于物价形成的影响，也是经济的任务，可是他们认为这得留给后代人去作。在本书的后面将要说明，把人的行为分做“经济的”动机和“非经济的”动机，这是站不住的
 
 。在这里，只要指出所谓人的行为之“经济的”方面这个说法，完全误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教义。他们决不是像这些人所说的有意如何如何。他们是想理解实在的物价如何形成，而不是追求在虚幻的假设下虚拟的物价如何决定。他们所想解释而且确已解释的物价，是实际市场的物价，尽管他们没有把物价追溯到消费者的选择。他们所说的需求和供给，是实实在在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被那些促动人们买或卖的一切动机所决定的。他们的理论之错误，是他们没有把需求追溯到消费者的选择；他们缺乏一个叫人满意的需求理论。至于说需求完全决定于“经济的”动机，那不是他们的想法。由于他们的理论局限于生意人的行为，所以他们没有处理最后消费者的动机。可是，他们的价格理论是要对真实的价格求得解释。



现代的主观经济学一开始就从事于解决价值论表面的矛盾。它即不把它的理论局限于生意人的行为，也不处理虚拟的经济人。它是研讨那些不易变动的每个人的行为元范。它的那些定律——关于物价的、工资率的，以及利率的——涉及这些所有的现象，而不管那些促使人们买卖或不买卖的一些动机。到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要经由“经济人”这个幻影为古典经济家的缺陷文过饰非。这种作为是枉费心机的。






十、经济学的程序





行为学的范围，限之于对人的行为元范之说明。关于行为学一切定理的推演所需要的，只是关于人的行为之本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因为我们是人；人，除非他因病理的关系，变成了植物性的存在，决不会缺少这种知识。为要了解这些定理，无须特别经验；对于一个不会先验地知道什么是人的行为的“人”，经验也不能叫他了解这些定理，不管经验如何丰富。认知这些定理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对于行为元范的固有知识之逻辑分析。我们必须反省，并想到人的行为之结构。行为学的知识，同逻辑和数学一样，是我们所固有的，而不是外来的。



行为学的一切概念和定理，都蕴含在人的行为的元范中。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它们抽绎出来而加以推演，说明它们的含义，并界定行为之所以为行为的一般条件。在说明了任何行为所必具备的一些条件以后，还得进一步来界定特殊行为所必须具备的较不普遍的条件。列举所有可想到的条件，并从这些条件推演出合乎逻辑的一切结论，藉以完成第二个任务，这当然是可能的。这样一个概括的系统所提供的理论，不仅涉及实际世界中的人的行为。它也同样适用于在想象世界中所假设的行为。



但是，科学的目的是要知道真实。科学不是精神锻炼或逻辑的游戏。所以行为学的研究限之于在现实界的那些条件和前提下的行为。它虽也研究在未实现或不能实现的条件下之行为，但这种研究只是从两个观点出发。它研究那些在现在和过去虽不是实在的，而将来可能成为实在的事象。第二、为着充份了解在现实界的事态如何发展，如果有必要去研究未实现的和不能实现的条件时，也就作这样的研究。



但是，这样讲到经验，并不妨害行为学和经济学的先验性。经验只是指使我们的好奇心从某些问题转向到另一些问题上面去。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探究什么，但它并不告诉我们如何可以进行求知的研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如要想象现实界所将发生的事情，必得研究那些不合实况的假设。告诉我们这一点的，不是经验，而只是思想。



劳动的负效用，不是属于元范的和先验的。我们可以毫无矛盾地想到一个不以劳动为苦的世界，而且我们也可描绘出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的一些事象
 
 。但是，实际的世界是受劳动负效用之影响的。可以用来了解这个世界事象的定理，只是那些基于“劳动为不愉快的根源”这个假定上的定理。



经验使我们知道劳动的负效用。但是经验并不直接教我们。我们所接触的任何现象，决没有会自我介绍为劳动负效用的。只有若干经验的资料，基于先验的知识，被解释为：人们总是把闲暇看作比劳动更怯意的。我们知道：从较多的劳动所得到的利益是人们所不大愿意的，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宁可牺牲这个利益来换取闲暇。从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闲暇被看作一个利益，劳动被视为一个负担。假若没有以前的行为学的透视〖洞见〗，我们决不会得到这个结论。



间接交换的理论以及基于这个理论的一切理论——例如流通信用理论——只能用来解释实行间接交换的社会里面的事象。在一个直接交换的世界，那仅是心智方面的游戏。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的经济学家（如果这样的世界里也有经济学的话）不会想到间接交换、货币等等问题，可是在我们的实际世界中，这是经济学的主要部份。



以了解真实情况为目的的行为学，着重于研究有益于这个目的的一些问题，这个事实并不影响行为学理论的先验性。但是，它指出了一个途径，经济学循着这个途径已表示了它所获致的成果。到现在，经济学是行为学当中唯一的部份佳构〖中文难解〗。



经济学不是按照逻辑和数学的程序而展开的。它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纯粹演绎推理的完整体系。在把一些假设引进它的推理的时候，它只求由这些假设而得到的论断能够有益于真实情形的了解。经济学的论着并不把纯理论严格地分离于对历史的政治的具体问题的研讨。为着有系统地呈现其研究的结果，经济学的结构是先验的理论以及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交织起来的。



很明显的，经济学的这种程序，是它的题材的那种性质所使然的。这种程序已经证明是方便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这种独特的而且在逻辑上有点奇怪的程序之操作，必须特别小心谨慎，肤浅而没有鉴定力的人，曾经在这方面一再地被引入歧途。



所谓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或制度经济学，根本没有这样东西〖根本没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或制度经济学的学科这样的东西〗。我们有经济学，也有经济史。这两者决不可混淆。经济学的一切定理是普遍性的，凡在合乎其假设条件的场合都是有效的。自然，在那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经济学的定理就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关于间接交换的定律不适用于没有间接交换的地方。但这并不妨害经济学定理的有效性。
 



这个问题，由于政府和有力的压力团体之轻视经济学和损毁经济学人而弄得叫人迷惑。君主们和民主的大众都醉心于权力。他们虽不得不勉强承认他们是受自然法支配的，但是，他们却拒绝经济法则这个观念。他们不是最高的立法者吗？他们不是有权力击溃每个反对者吗？没有一个军阀肯承认，除掉更厉害的武力给他的限制以外，还有其他的限制。奴隶性根的人总会找些合适的说词以自慰。有些人把他们的一些断章取义的推测叫做“历史的经济学”。事实上，经济史是一部政策失败的记录，政策之所以失败，因为它们违反了经济法则。



经济学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挑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话，你就不可能懂得经济思想史。一位经济学家决不是独裁者和政治煽动家所喜欢的人物。对于他们而言，经济学家总是损害的制造者，他们在内心里愈是相信经济学家的反对是有根据的，他们就愈恨他。



面对所有这些狂乱的激动，最好是确认一个事实，即：所有行为学的和经济学的推理的出发点，也即人的行为的元范，经得起任何批评和反对。人总是有意地要达成所选择的某些目的；任何历史的或经验的考究，都不能发现这个命题有何毛病。关于“无理性”、“人的心灵深不可测”、“生活现象的自生自发”、“自动”、“反射”、以及“向性”（tropisms）等等说词，都不能使下面这个命题失效，即：人总是为实现他的愿望而利用他的理智的。从人的行为的元范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础，行为学和经济学一步一步地靠推理的方法而展开。确定了一些假设和条件以后，它们（指行为学和经济学——译者附注）建立一个概念系统，并导出一切逻辑推理的结论。对于这样的结论，只能有两种态度：掲发这个结论的逻辑错误，或者承认它们的正确和有效。



如以“生活和现实是不合逻辑的”为理由来反对这些结论，那是枉然的。生活与现实即非逻辑的，也非不逻辑的；它们只是那样。但是为了解生活与现实，我们人只有逻辑这个工具可利用。如以“生活和历史是不可解的，是说不出的”为理由，或以“人的理智决不能洞察它们的核心”为理由来反对这些结论，也是枉然的。批评者一方面说“那是说不出的”，一方面又说些关于那不可测知的理论（这自然是些揑造的理论），这是他们的矛盾。我们相信：有许多事情是我们的心灵所接触不到的。但是，就人之能获得知识（尽管是有限的）的限度而言，他只能利用唯一的途径来接近它们，这就是理智为我们开辟的途径。



同样虚妄的，是把了解与经济学的定理对立起来，使其互不相容。历史了解只限之于说明那些非历史的科学所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了解一定不会与非历史的科学所展开的理论相冲突。了解，除掉确认“人们是被某些观念促动，为要达成某些目的而去选择某些手段”这个事实以外，别无作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了解指出各种历史因素的相关性，而为非历史的科学所做不到的。了解并不使现代历史家可以宣称：符咒是治疗病牛的良方。了解也不容许现代历史家认为：一项经济法则在古代罗马或印加（Incas）帝国是无效的。



人，不是没有错误的。他寻求真理——也即，尽其心灵与理智之可能，寻求对于真实的适当了解。人决不会成为无所不知的。他决不能绝对地确信：他的探究不会导向歧途，而他所认为的某项真理不是错误。人所能够做的，只是把他的一切理论一再地加以最严格的捡讨。就经济学家来讲，这就是把所有的定理回溯到它们的最后基础——人的行为的元范，并且对那些导源于这个基础而得到定理的一切假设和论断，加以最谨慎的考验。我们固然不能说这种程序可以保证无错误，但是，这确实是避免错误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行为学——因而经济学也如此——是一演绎的体系。它之所以坚强，系由于它的推论之出发点，由于行为元范。经济学定理如果不是确确实实地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而用一种不容反驳的推理程序得出的，这种定理就不能认为是健全的。不具备这样一个联关的说明就是武断，就是半空中的浮言。如果你想处理经济学的一个特别部门，而又不把它纳之于完整的行为系统中，那就没有处理的可能。



一些经验的科学出发于一些独特的事象，从个别的进展到较普遍的。它们的处理易于专门化。它们能够处理局部问题而不注意全面。至于经济学家，决不会是一位专家。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他总要注意到整个制度。



历史家们在这方面常常犯错。他们每每为某一目的而发明定理。历史家们有时不承认从复杂的现象中不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他们以为：不涉及他们所蔑视的所谓先入之见，而可研究真实情况，这种想法是过于自负。事实上，他们不知不觉地在应用那些久已被揭发为谬误和矛盾的学说。






十一、行为学概念的一些限制





行为学的一些范畴和概念是为了解人的行为而设计的。如果把它们用来处理那些不同于人的生活的情事，它们就变成自相矛盾和荒谬的。天真的原始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是不合哲学家的口胃的。可是，哲学家们想用行为学的概念，为一个不具备人类一切缺陷和弱点的绝对东西的属性作一明确的描述，同样的是不可置信的。



烦琐的哲学家、神学家、一神论者，以及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的自然神教者，同样地认为，有一个绝对的、完全的存在，永恒不变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然而有计划，有行为，要达成一些目的，而且为达成目的也采用手段。但是，行为只有不满足的“人”才会有，只有无能力把不偷快的事情一举而彻底消除的“人”才会一而再地有行为。行为者是不满足的，所以不是全能的。如果他是满足的，他就不会有行为；如果他是全能的，他就会早已把他的不满足一扫而光。就一个全能者来讲，不会有何压力使他不得不在各种不愉快的情形之间加以选择；他要怎样就可怎样，不必有任何忍受。全能就是指，可以达成所有的目的，得到充份满足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能力。但是，这正与行为的概念不兼容。就一个全能者来讲，目的与手段的范畴，根本不存在。他是超乎人的了解、人的概念、人的领悟以上的。就全能者而言，每个“手段”都会提供无限的功用，他可用每个“手段”来达成任何目的，他也可不用任何手段达成任何目的。全能这个概念，不是人的心灵所可想象的，也即人心的逻辑结构所不能容的。这是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全能者有没有能力造就一个不接受他的干涉的东西呢？如果他有此能力，那么，他们的能力就由于这个东西之不受干涉而有限制了，即有限制就不是全能了；如果他没有此能力，那么，仅凭这个事实他就不是全能了。



全能与全知是相容的吗？全知必须有个前提，即：将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已经确定了的，不再变更的。因此，如果有了全知，则全能就无法想象。预先确定了的事情即不能变更，也就无所谓全能了。



行为是有限的潜能与控制力之展现。人，受制于有限的智力和体力，也受制于环境的变迁和他的幸福所依赖的外在因素的稀少，所以人不得不有行为。行为是人的表现。如果想把某东西形容为至善至美（absolute perfection），那么，诉说人生的缺陷就毫无益处了。至善至美这个概念，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自相矛盾的。至善至美的情况，必须想象为完全的、最后的，而且是不容任何变动的。一经变动就破坏了它的“至”善“至”美，而变到“次”善“次”美的情况；只要有变动的可能，就与至善至美这个概念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变动——也即：完全不变、完全固着、完全不动——就等于没有生命与生活。生命生活与至善至美是不兼容的，可是死亡与至善至美也不相容。



生活不是至善至美，因为生活是在变动的；而死亡不是至善至美的，因为死亡已不生活。



在我们活生生而行动的人所用的语言中，有一些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形容词。但是“绝对”一词，没有“程度”的意含：它是—个极限概念。绝对是不能决定的、不可想象的、不可名状的。它是一个虚幻的构想。像所谓“至福”（perfect happiness），“完人”（perfect men），“永恒的极乐”（eternal bliss）等等，根本没有这回事。凡是想描述安乐乡的情况，或天使生活的尝试，其结果总是陷于矛盾。凡是有所需要的地方，就是有缺陷、而非至善至美的地方；凡是有障碍要克服的地方，就是有挫折和失望的地方。



在哲学家已经丢掉了“绝对”（the absolute）这个概念以后，乌托邦的改革家们又把它捡起来。他们编织一些至善至美的梦境。他们不了解国邦这个强迫和鎭压性的社会建构，是为对付人性的缺陷而存在的，因而他们也不了解，国邦的基本功用是为保护大多数人免于少数人某些行为的伤害而惩罚那少数人。如果人都是“完善”的，那就用不着任何强迫和鎭压。但是，乌托邦的改革家们没有注意到人性及人生的一些不可变的条件。葛德文（Godwin）以为在私有财产废除以后，人就可成为不腐朽的
 
 。傅立业（Charles Fourier）更是胡说八地道说到充溢着柠檬汁而非盐水的海洋
 
 。马克斯的经济制度则轻易地无视物质的生产要素之稀少这个事实，托洛斯基则宣称，在无产阶段的天国里面，“一般人的人格将会升华到亚里斯多德、哥德或马克斯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以上，还有新的高峰突起”
 
 。



现在，最流行的幻想是安定〖稳定〗与安全。后面我们将要检讨这些时髦口号。









	

Economic history, descriptive economic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are, of course, history．The term
 
sociology

 is used in two different meanings．Descriptive sociology deals with those historical phenomena of human action which are not viewed in descriptive economics; it overlaps to some extent the field claimed b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General sociology, on the other hand, approach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a more nearly universal point of view than that of the other branches of history．History proper, for instance, deals with people or with a certain geographical area．Max Weber in his main treatise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1922], pp．513-600) deals with the town in general, i.e., with the who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ncerning towns without any limitation to historical periods, geographical areas, or individual peoples, nations, races, and civilizations.




	

经济史、记述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当然都是历史。“社会学”一词有两个意义的用法。记述社会学所研究的是记述经济学所不检讨的人的行为的历史现象；它和人种学及人类文化学的领域有点重叠。另一方面，社会学通论是用较历史其他部门更为普遍的观点来处理历史的经验。例如，纯历史所处理的是一个市鎭或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些市鎭或一个人或某一特定地区。韦伯（Max Weber）在他的名著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1922], pp．513-600中所处理的是一般的市鎭，也即处理关于市鎭的全部历史经验而不受历史时期、地域或人物、民族、种族、和文明的限制。




	

Hardly any philosopher had a more universal familiarity with various branches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than Bergson．Yet a casual remark in his last great book clearly proves that Bergson was completely ignorant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em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value and exchange．Speaking of exchange he remarks "l'on ne peut le pratiquer sans s'être demandé si les deux objets échangés sont bien de même valeur, c'est-à-die échangeables contre un même troisième." (
 
Les Deux Sources de law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 1932], p．68.)




	

对于现代各部门的知识具有普遍了解的哲学家，难得有比得上Bergson的。可是Bergson之完全不懂现代价值与交易理论的基本定理，已由他最近一本着作中的一句信口开河的话得到证明。关于交易，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问问自己这两件交换的财货是否价值相同，也即，是否可换到同样价值的第三种东西，他是不会去交易的。”（
 
Les Deux Sources de law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 1932], p．68.）




	

Lévy-Bruhl,
 
How Natives Think

 , trans．by L.A．Clare (New York, 1932), 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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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Natives Think

 , trans．by L.A．Clare (New York, 1932), 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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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377.




	

同书，p．377.




	

Lévy-Bruhl,
 
Primitive Mentality

 , trans．by L.A．Clare (New York, 1923), pp．27-29.




	

Lévy-Bruhl,
 
Primitive Mentality

 , trans．by L.A．Clare (New York, 1923), pp．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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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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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p．437.




	

Cf．the brilliant statements of Ernst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Berlin, 1925), II, 78.




	

参考Ernst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里面明畅的陈述(Berlin, 1925), II, 78.




	

Science, says Meyerson is "l'acte per lequel nous ramenons à l'identique ce qui nous a, tout d'abord, paru n'être pas tel." (
 
De L'Explication dans dles sciences

 [Paris, 1927], p．154)．Cf．also Morris R．Cohen,
 
A Preface to Logic

 (New York, 1944), pp．11-14.




	

Meyerson说：科学是“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原先看来似乎不如此的那些事物”。(
 
De L'Explication dans dles sciences

 [Paris, 1927], p．154)同时参考Morris R．Cohen,
 
A Preface to Logic

 (New York, 1944), pp．11-14.




	

Henri Poincaré,
 
La Science et l'hypothése

 (Paris, 1918),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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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Kaufmann,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1944), p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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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Eistein,
 
Geometrie und Erfahrung

 (Berlin, 1923),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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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P．Cheyney,
 
Law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27),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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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is is not a dissertation on general epistemology, but the indispensiable foundation of a treatise of economics, there is no need to stress the analogies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relevance and the tasks to be accomplished by a diagnosing physician．The epistemology of biology is outside of the scope of our i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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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经济学以及对理知的反叛








一、对理知的反叛





有些哲学家每每把人的理知力过份高估。他们以为：人可以靠推理来发现宇宙事象的最后原因，发现原始动力在创造宇宙和决定宇宙的演化过程时所想达成的目的。他们刀刀地解释“绝对”（the absolute），好像“绝对”是他们口袋中的挂表。他们敢于宣称永恒的绝对价值，敢于确立一些无条件地约束所有的人的道德律。



向来有许多的乌托邦的著作家。他们为人间世设计一个天国，在这个天国里面只有纯理知在作主宰。他们不了解，他们所谓的绝对理知和明显的真理只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幻想。他们轻率地自以为是无错的，常常提倡排除异己而不宽容。他们是志在独裁，或者自己独裁，或者拥护那将实行他们的计划的人独裁。照他们看来，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救。



这样的哲学家，我们首先讲到黑格尔。他是一位深沉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充满了刺激性的观念。但是，他是在一个幻想中做工作，即幻想所谓“精神”（geist）或“绝对”（the absolute），透过他的语言文字而表现出来。宇宙间没有黑格尔所不了解的事象。所可惜者，他的语言是那么模糊不清，以致可作多种不同的解释。右翼的信徒们用它来拥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政体和普鲁士教会的“独格码”（dogma）。左翼的信徒们则把它看成无神论、不妥协的革命的急进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



其次是孔德（Auguste Comte）。他以为他完全知道未来的一切。他自视为最高的立法者。例如，他认为天文学的一些研究都是无用的，而想禁止它们。他计划用一个新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并且选拔这个教会的一个女人来代替圣母玛利亚。孔德可以得到原谅，因为他是病理学所谓的疯人。但是，他的信徒们又怎么样呢？



这一类的事实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是，它们决没有反理知、反唯理主义，反合理性的议论。理知是不是获得充份知识的唯一正确的工具，上述的那些美梦，全然不触及这个问题。至于诚实而谨慎的“真理追求者”，从来不以为理知与科学研究可以解答一切问题。他们知道，人的心灵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不会像Haeckel和各种唯物学派那样，提出一些粗疏、简陋的哲学。



唯理主义的哲学家们，总是专心于指示先验的理论与经验的研究这两者间的分界
 
 。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位代表人休姆（David Hume）、功效主义们、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们，对于“人的获得真理的能力”并未过份地夸张。如果我们说，过去两百年的哲学过份偏于不可知论（agnosticism）和怀疑论，而非过份相信人心所可获致的东西，这应该是比较公平的说法。



对理知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不是由于哲学家们的缺乏谦虚、谨慎、和自我检讨而引起的。也不是由于现代自然科学之不进步。现代工艺学和医疗学一些惊人的成就，谁也不能否认。不管是从直观论（intuitionism）或神秘主义的角度，或从其他的观点来攻击现代科学，都是无效的。对理知的反叛是针对另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的攻击，只是攻击经济学的时候逻辑上必然的后果。因为只把理知从知识的某一部门中排除而在其他诸部门中不怀疑它，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连带地攻擎到自然科学。



大剧变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那时经济学家已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古典经济学体系固然妨碍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使他们无法了解社会主义的计划之所以不能实现；但是，他们知道把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无用指出来。社会主义者对于一些致命的批评，已不能提出任何反驳来辩护。社会主义似乎就这样死亡了。



只有一个途径可把社会主义者从这条死巷子引出来。他们攻击逻辑和理知，而以神秘的直观代替推理。这个方法的提出，是马克斯的历史任务。他以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论作基础，自以为能够预知将来。黑格尔妄称他知道“精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就已决定了普鲁士威廉第三的专制。但是，马克斯对于“精神”的计划知道的更详细。他知道历史演化的最后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太平盛世。社会主义的社会，一定是要实现的，这是“自然法所决定，绝对必然的”。照黑格尔的说法，在历史的进化程序中，一个阶段高于一个阶段，所以最后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尽善尽美，这是不容怀疑的。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详情如何，无须乎讨论。到了那个时候，历史自会把一切安排得最好，用不着凡人操心。



可是，还有一个主要的障碍要克服，即：经济学家厉害的批评。马克斯有个现成的解答。他说，人的理知本来就不适于发现真理。人心的逻辑结构随社会阶级之不同而不同。决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逻辑这么回事。心灵所能产生的只是意理（ideology）而已，所谓“意理”，在马克斯的语汇中，是指一套掩饰着思想者本人阶级利益的观念。因此，经济学家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的”心，除为资本主义辩护以外，决想不到其他的。“资产阶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逻辑的一个分支——的一些教义，对于无产阶级毫无用处。无产阶级这个新兴的阶级，一定会消除一切阶级，而把人间世变成伊甸园。



但是，无产阶级的逻辑自然不仅是一个阶级逻辑。“无产阶级逻辑的一些观念不是党派的一些偏见，而是从单纯的逻辑衍生出来的。”
 
 而且，由于一项特权，某些被选定的资产阶级者，其逻辑未染上资产阶级的原罪，马克斯，是一个富有的律师的儿子，和普鲁士贵族的女儿结婚，他的合作者恩格斯是一位富有的纺织业者，可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却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他们所说的法则，尽管他们有资产阶级的背景，而他们却认为自己具有发现绝对真理的能力。



指出这个粗劣的学说之所以风行的历史环境，这是历史的任务。经济学有另一个任务：它必须分析马克斯的多逻辑论以及依样画葫芦的其他牌头的多逻辑论，并揭发它们的谬误和矛盾。






二、从逻辑学驳斥多逻辑论





马克斯的多逻辑论宣称：人心的逻辑结构随着社会阶级之不同而不同。种族多逻辑论与马克斯的多逻辑论的差别，只在于认为每个种族各有一个特殊的人心逻辑结构，某一种族的全体份子，不管他们所属的阶级，都具有同一的特殊逻辑结构。



这些学说所使用的“社会阶级”和“种族”，其概念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无须追究。这里也无须质问马克斯，如果一个无产阶级者成功地升到资产阶级，那么，他将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把他的无产阶级的心变成资产阶级的心。这里也无须要求种族主义者来说明，如果某些人不属于纯粹的种族，而是杂种的混血儿，他们的逻辑将是怎样。关于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严肃的问难可提出。



马克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任何其他牌头的多逻辑论者，只是宣称人心的逻辑结构随着阶级或种族或国邦之不同而不同，而没有更进一步讲什么。他们从未确切地说明，无产阶级的逻辑与资产阶级的逻辑有何不同，或者Aryan种族的逻辑与非Aryan种族的逻辑有何不同，或者德国人的逻辑与法国人或英国人的逻辑有何不同。在马克斯信徒们的心目中，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是假的，因为李嘉图是个资产阶级者。德国的种族主义者骂这个理论，因为李嘉图是一个犹太人；德国国家主义者骂这个理论，因为李嘉图是一个英国人。有些德国的教授们则合并这三个理由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但是，以指摘立论者的背景来反对其理论，这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首先必要的是，有系统地说明那种不同于被批评者所采用的逻辑体系。接着，就是一点一点地来检视这个有争论的理论，并指出在它的推理中是循怎样的程序——尽管从立论者的逻辑观点来看是对的，但从无产阶级、Aryan族、或德国人的逻辑观点来看是无效的。最后，应当解释凭批评者自己的逻辑的正确推理代替立论者的错误推理所导致的结论是怎样的结论。人人都知道，这不是任何人所曾做到，也不是任何人所能做到的。



因而事实是这样：在同一阶级、同一种族，或同一国邦的人们当中，关于某些重要问题会有不同的意见。据纳粹党人说，所不幸的是：有些不以正确的德国思想方法来思想的德国人。但是，如果一个德国人不总是必然地以他应该用来思想的方法来思想，而有时会以非德国人的逻辑来思想，那么，谁来决定那些德国人的观念是真正德国的，哪些是非德国的呢？已故的Franz Oppenheimer教授说：“个人在寻求他的利益时，常常犯错，一个阶级究竟是不犯错的。”
 
 这是说，大多数的投票是不错的。可是，纳粹党人曾经把大多数的投票当作非德国人的决定而加以拒绝，马克斯的信徒们也说是尊重多数投票的民主原则
 
 。但是，到了他们所说的面临考验时，假若少数的决定符合他们党的利益，他们就支持少数的决定。让我们回想列宁是如何用武力解散制宪会议的，那个制宪会议是他的政府所主办的，以普选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因为只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是布尔雪维克党人，所以被迫解散。



多逻辑论的主张者，如果他贯彻他的主张，他就应该坚持，某些观念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抱持这个观念的人是属于正当的阶级、正当的邦国，或正当的种族。但是，他们并没有贯彻主张的美德。马克斯主义者常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家”这个称谓送给任何人，只要这个人的学说是他们所赞成的。除此以外的所有的人，他们都骂为阶级敌人或社会叛逆。希特勒甚至更坦白地承认，他从混血儿或异族人当中筛选德国人的唯一方法，是宣布一个纯正的德国纲领，再来看谁支持它，他就是德国人
 
 。一个黑头发的人，其体型绝不符合金发Aryan族人的标准，却自以为有天赋的才能，能够发现适合于德国人的唯一学说，而且能够把所有不接受这个学说的人都排斥为非德国人，不管他们的体型是怎样。讲到这里，对于他们的主张之不一贯，再也不必有更多的求证了。






三、从行为学驳斥多逻辑论





马克斯用“意理”（ideology）这个名词来指一个学说，这个学说，即令从正确的无产阶级逻辑的观点来看是错的，但有利于形成这个意理的阶级。一个意理，客观地讲是邪恶的；可是，它之所以有利于形成它的那个阶级，正因为它的邪恶。许多马克斯的信徒们以为，他们已经证实了这个说法，证实的办法是强调“人们并不是只为知识本身而渴求知识”这一点。科学家的目的在于为成功的行为铺路。理论总是为实际应用而发展出来的。所谓“纯科学”和“客观的求真理”，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也可承认，凡是寻求真理的动机，就是为达到某些目旳而作的实用的考虑。但是，这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意理的（也即邪恶的）理论会比一个正确的理论更有用。一个理论的实用性，在于靠这个理论所预测的结果是应验的。这是大家所接受的事实。如果说，一个邪恶的理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比一个正确理论更有用，那就是荒谬的说法。



人们使用各种武器。为着改进这些武器，他们发展了弹道学。当然，这正是因为他们要打猎，要杀别人，而发展一种正确的弹道学。至于只是“意理的”弹道学当不会有何用处。



就马克斯的信徒们认为：“科学家只是为知识而努力”这个见解，不过是科学家用以自傲的一个掩饰的说法。于是他们宣告：Maxwell是为无线电报的业务而去研究电磁波的理论
 
 。这个说法或对或错，都与意理问题不相干。问题是在：推动Maxwell去研究电磁波，因而形成正确理论的，究竟是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把无线电报看作“仙术”和“仙丹”这个所谓的事实
 
 呢，还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意理的上层结构？无疑地，细菌学的研究不仅是为的防治传染病，而且也为的改进制酒和制奶酪。但是研究所得的结果，则确不是马克斯所说的“意理的”结果。



马克斯发明他的意理学说是想用以打击经济学的声望。他完全知道，他没有能力可以反驳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实行的可能性所提出的异议。事实上，他是倾倒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深信其顚扑不破的。他即不知道古典的价值理论在聪明的学者心中引起的怀疑，即令他听见过，他也不会了解这些怀疑的重要性。他自己的那些经济观点，不过是李嘉图理论的一个断章取义的翻版。当杰逢斯（Jevons）和孟格尔（Menger）在经济思想方面开创一个新纪元的时候，《资本论》（Das Kapital）第一卷已在前几年出版，可是他一生的事业（作为一位经济学著作家的事业）完蛋了。马克斯对于边际价值理论的唯一反应是，拖延《资本论》后半部的出版。它们的出版是在他死了以后的事。



马克斯发展他的意理学说，是专为攻击经济学和功效主义的社会哲学。他唯一的意图是在破坏经济学的声誉，因为他不能靠逻辑的推理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把他的学说弄成普遍法则的形式，对于古往今来的一些社会阶级都是有效的，因为只适用于一个单独历史事件的陈述，不能认为是一个法则，同样理由，他不把这个法则的有效性限之于经济思想，而是包括知识的一切部门。



在马克斯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的功用是双重的。它帮助他们对抗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然后又帮助他们对抗新兴的无产阶级。它把资本主义的剥削说成合理，说成合乎道德。如果我们愿意使用马克斯死后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那就可以说，这种经济学是使资本家的一些权利主张合理化
 
 。资本家们，在他们下意识里面，对于自己的卑鄙贪婪的行为感到惭愧而急想避免社会的指责，因而鼓励那些向他们献媚的经济学家，宣布一些可使他们在与论面前抬起头来的学说。



一个人或一群人想出一个理论或一整套理论体系，其动机可以用“合理化”这个概念作一心理的描述。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涉及这个想出的理论是有效或无效。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则合理化这个概念就是对于使立论者犯错误的那些原因所加的一个心理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被想出的理论中找不出任何错误，则我们就不能用合理化这个概念来推翻它的有效性。假若经济学在他们的下意识里面真的只是为资本家的不当行为作辩护，而他们的一些理论也会是完全正确的。为要掲发一个错误的理论，除掉用推理来反驳它，而代之以较好的理论之外，别无他法。当我们讨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或相对成本理论的时候，我们不过问促动毕达哥拉斯和李嘉图建立这些定理的心理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于历史家和传记家也许是重要的。从科学的观点看，这些理论经不经得起合理的考验，这才是唯一的、相干的问题。至于立论者本人的社会背景或种族背景，都是题外的事情。



人们在寻求他们私利的时候，总想利用一些或多或少被与论所接受的学说，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他们也极想发明，并宣传那些可用以增进他们私利的学说。但是，这并未说明为什么这样的一些理论，有利于少数人而与其余的人的利益相反的理论，会被与论支持。不管这样的“意理的”理论是不是“错误的下意识”的产品——叫人不得不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的阶级利益着想，也不管它们是不是有意地歪曲真理，总之，它们必然会碰上其他阶级的一些意理，而想把它们排挤掉。于是，对抗的意理就发生冲突。马克斯及其信徒们，把这种冲突的胜败解释为历史注定的。“精神”（geist）这个神秘的最后动力，按照一个确定了的计划在操作。他（指geist）引导人类通过一些预备阶段，走向最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极乐世界。每一阶段是某一生产技术的产品；至于它的一切其他特征，必然是这一生产技术的意理的上层建筑。“精神”叫人在适当时期兴起一些适于他所生活的阶段的技术观念，并求这些观念实现。其余的一切都是生产技术所孳生出来的。手推的磨子造就了封建社会；蒸汽机发动的磨子，带来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意志与理知只是这些变动的一个副产品。坚定不移的历史发展法则，使人们不得不依照相应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物质基础的模型而思想、而行为。人们常自以为在不同的观念之间自由选择，在他们所谓的真理与错误之间自由选择，这都是自己在愚弄自己。他们自己并不思想，而是历史的意志（historical providence）在人们的思想中表现出来。



这是一个纯粹的神秘学说。它只有靠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支持。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否定。由于一个自然法则的坚定不移，它又孕育了对本身的否定，即生产手段的公有
 
 。可是，一个基于直观的神秘学说，并不因其藉助于另一个较少神秘的学说而去其神秘性。这种把戏决不能解答，为什么一位思想家一定会按照他的阶级利益而发展一种意理。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承认，人的思想一定是归结于有利于他的那些学说。但是，一个人的利益一定是和他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么？马克斯本人也得承认：无产者的阶级组织以及他们的政党组织，不断地因工人们本身的竞争而被破坏
 
 。按照工会工资率，被雇用的工人们和那些因为这种工资率的强制推行而失业的工人们，其间有不可否认的冲突。工会工资率防止了劳动的供需达成平衡的适当价格。还有，人口较多国的工人和人口较少国的工人，在移民问题上，彼此的利益也是冲突的。至于说，所有无产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地要求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马克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武断的假说。这个假说不能仅凭“社会主义观念是从无产阶级的思想发放出来的，所以必然有利于无产阶级”这一断言而得到证实。



用西思蒙第（Sismondi）、李斯特（Frederick List）、马克斯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对英国国外贸易政策的变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解释，是这样讲的：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及十九世纪的大部份，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要自由贸易政策。所以，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者想出一套自由贸易学说，而英国制造业者发起一个运动，终于成功地撤除了保护关税。后来情况变更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再也经不起外国制造业的竞争而急需关税的保护，于是经济学家又以保护理论来代替过时的自由贸易的意理，英国又回转到保护制度。



这个解释的第一个错误是，它把“资产阶级”看作利害一致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阶级。一个生意人不得不随时调整他的业务，以适应他本国的法制环境。经长期看，作为企业家或资本家的他，即不因关税的存废而受惠，也不因它的存废而受害。他总要找些在即定情况下，他最能有利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来生产。至于可以损害或增进他的短期利益，只是法制方面的一些变动。但是，这方面的变动并非同样地或同等程度地影响到生产事业的各个部门和各种企业。有利于某一部门或企业的措施，对于另一部门或企业可能有害。就一个生意人来乱关税与他有关的只是为数有限的几个税目。这几个税目对于不同部门和行号的利害关系，大都是相反的。



“在自由贸易思想占优势的时期，英国制造业的所有部门利害是一致的，他们一致地受惠于保护关税的撤消”，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英国当时的工厂，在生产技术上远优于世界其他地方，因而不怕外国的竞争。这个说法也非事实。今天，美国的工厂也享有技术上的优势。可是，大部份的美国制造业急切需要保护，以抗拒别国落后工业的竞争。



每个部门或行号都可因政府给以各种特权而得到利益。但是，如果对于其他的部门和行号，也给以同样程度的特权，则每个商人——不仅在其作为消费者的身份，而且也在其作为原料、半制品、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购买者的身份——这方面所受的损失，将等于在另一方面所受到的利益。自私团体的利益会使某一个人去要求对他自己的那一部门或行号给以保护。但是，这种利益决不会推动他去要求对所有的部门或所有的行号都给以保护，除非他有把握他自己所受的保护大于别人。



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英国的工业家并不比英国其他的公民更关心谷物法的废除。地主们之反对废除这些法律，是因为农产品的价格低落将使地租降低。工业家的阶级利益这个特殊观念，是与那个久已被丢弃的“工资铁则”和“利润是剥削工人的结果”这个同样站不住的学说相关联的。



在一个分工的世界里面，每一变动必定会影响到许多集团的利益。所以，把每一个主张变动的学说说成某一集团的私利的一个“意理的”掩饰，这总是容易的事体。许多现在的著作家就是以这样的揭发为主要工作。这并不是马克斯所发明的。在他以前，大家早已知道。稀奇的是，十八世纪的一些著作家，把宗教的教义解释为牧师、神父们的大欺骗，藉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同伙的剥削者诈取权力和财富。马克斯学派接受这种说法而称宗教为“大众的鸦片”
 
 。支持这种说法的人，从来不会想到，凡是有私利所赞成的，必然也有私利所反对的。只是说这事有利于某一阶级，这决不是一个叫人满意的解释。应该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会受害的人不能够挫败那些会受益者的企图。



每个行号和每个商业部门，在短期当中都以增销它的产品为有利。可是，在长期当中，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其报酬有倾向于平均的趋势。如果某一部门的产品需求增加了，因而利润增加，则有更多的资本流进这一部门，由于新加入者的竞争，利润为之减少。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有害的商品，其销售利润决不会高于有利的商品的销售利润。如果某一行业是犯法的，从事这种行业的人们承担了死刑、罚款和坐牢的危险，则其毛利润必须高到足以抵偿所冒的危险。但是，这种事实并不干扰纯利润的高度。



富人，已在营业的工厂老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阶级利益在于自由竞争的维持。他们反对财富的没收，但他们的即得利益是赞成采取一些方法来防止新来者对他们之地位的挑战。至于那些为自由企业、自由竞争而奋斗的人们，不是在保护今天的富人的利益。他们是想让那些可成为明天企业家的和那些有天才而可以使后代的生活过得更舒适的无名人物，得以自由发展其才智。他们是想为经济的更为改善留一途径。他们是进步的发言人。



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思想之所以成功，得力于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这些思想的声望是崇高的，崇高到足以使那些阶级私利受害的人们，不能够阻止与论对它们的支持，不能够阻止这些思想表现于立法措施。观念造成历史，不是历史造成观念。



与神秘主义者和空想家辩论，是无用的。他们用直观来支持他们的论断，而不诉之于合理的检讨。马克斯主义者谎言〖谎称〗他们内在之音（their inner voice）所宣告的是，历史的自我启示（history's self-revelation）。如果有些人没有听到这种声音，那就证明他们不是被选的。如果在暗中摸索的人们敢于反抗通了神意的人，那就是大不敬。前者必须安分守己，爬在角落里保守沉默。



但是，科学不会不思考，即令科学决不能说服那些不承认理知的人。科学必须强调：诉之于直观并不能解决“在一些相反的学说中，那一个是对的，那一些是错的”这个问题。马克斯主义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被提倡的唯一学说。除了马克斯主义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意理”。马克斯主义者断言，实行这些其他的学说，将伤害许多人的利益。但是，这些学说的支持者也可同样说马克斯主义的实行将会如此。



照马克斯主义者的判断，如果某一学说的主张者不是无产阶级的背景，这个学说就是邪恶的。但是，谁是无产阶级者？马克斯博士，工业家兼“剥削者”的恩格斯，俄国上流社会后裔的列宁，都不是无产阶级的背景。但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Mussolini）倒是真正地属于无产阶级，他们的青年时期过的是贫穷生活。布尔雪维克（Bolsheviks）与孟雪维克（Mensheviks）之间的斗争，以及史达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斗争，都不能代替阶级斗争，这都是些狂热之徒的派系斗争，他们彼此都骂对方为叛徒。



马克斯哲学的精髓是这样：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发言人。纷歧的推理无损于我们教义的有效性，因为这些教义是来自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超越力量。我们的敌人是错的，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指导他们心灵的直观。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过失，只是因为他们所属的阶级不同，所以不具备纯正的无产阶级的逻辑，而被一些“意理”蒙蔽。深奥而不可测的历史，勒令选择了我们，谴责了他们。将来是我们的。






四、种族的多通辑论





马克斯的多逻辑论救不了站不住的社会主义。它想以直观代替推理，这是诉之于普通迷信。但是正是这种态度，使得马克斯的多逻辑论和它的支派——所谓“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与科学和理知立于不可妥协的敌对地位。



它与种族主义者的多逻辑论不同。这个牌号的多逻辑论与今天的经验主义的时髦趋势是符合的，尽管这个趋势是错误的。世界上的人类分做不同的种族，这是一个即成的事实。种族之不同，表显于身体上的特征。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断言：思想是脑髓的分泌物，如同胆汁是胆囊的分泌物。对他们而言，如果预先否定“不同种族的思想分泌，在本质上会不同”这个假设，那就是自相矛盾。人体解剖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不同种族的脑细胞有何不同；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人心的逻辑结构随种族之不同而不同”这个学说失效。因为解剖术的研究，也许将来会发现脑细胞也有些种族性的特征。



有些种族学家告诉我们：把文明说成较高的和较低的，把外族说成落后的，这都是错误的。别个种族的文明不同于白种人的西方文明，但是它们并不是低级的。每个种族有它特殊的心境。如果以某一种族的成就作标准，来衡量任何种族的文明，这是错的。西方人把中国文明叫做滞塞的文明，把新几内亚人的文明叫做原始的野蛮。但是，中国人和新几内亚人轻蔑我们的文明，并不逊于我们之轻蔑他们的文明。像这一类的评价都是价值判断，因而都是武断的。那些其他的种族有一不同的心灵结构。他们的文明适于他们的心，正如同我们的文明之适于我们的心。我们不能了解，我们所说的落后对于他们并不是落后。就他们的逻辑观点来看，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进步主义更好，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要如此才是满意的安排。



这些种族学家，在其强调“价值判断的表示，不是一位历史家的事情（种族学家也是历史家）”的时候，他们是对的。至于他们认为，其他种族的行为动机不同于白种人，那就完全错误了。亚洲人、非洲人之为生存奋斗，以及利用理知作为最主要的奋斗手段，并不逊于欧洲人。他们曾努力于解除野兽和疾病的侵袭、防止饥荒、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这些努力中，他们不及白种人成功，这是事实。这可从他们之汲汲于从西方的成就中以谋利得到证明。假若被疾病所折磨的蒙古人或非洲人，因为他们的心态或人生观，使他们相信吃苦优于痛苦的解除，因而拒绝欧洲医生的诊治，那么，这些种族学家所说的才是对的。印度的甘地（Mahatma Gandhi）在接受现代医术割治盲肠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的整套哲学。



北美印第安人缺乏发明轮子的聪明。阿尔卑斯山的居民不会做雪橇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像这样的缺陷，并非由于一种异于那些早已利用轮子和雪橇的种族的心态。这些缺陷，即令从印第安人和阿尔卑斯山居民的观点来看，也是缺陷。



可是，这些考虑只涉及那些决定具体行为的动机，并未涉及“不同的种族之间，究竟有没有不同的人心结构”这个唯一相干的问题。这正是种族主义者所肯定、断言的。
 



我们可回想，在前面几章关于人心逻辑结构的基本问题和思想行为的那些原则所讲的话。再加上若干得自观察的结论，就足够一举而完全摧毁种族的多逻辑论和其他牌号的多逻辑论。



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诸范畴，即不是人心武断的结果，也不是一些习惯，它们不在宇宙之外，也不在宇宙事象的过程之外。它们是生物学上的事实，在生活与现实中有一定的功用。人为生存而奋斗，它们是这种奋斗的工具。人靠它们来调整自己，使自己尽可能地适应周遭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把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所以，它们对于外在世界的结构是适合的，而且反映这个世界和这个现实的特性。它们工作〖它们有用〗，而且在这个意义下他们是真实的、有效的。



因此，如果断言先验的悟力和纯粹的推理对于现实和宇宙结构不会传达任何情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一些基本的逻辑关系和思想行为的诸范畴，是一切人类知识的最后根源。它们是符合现实结构的，它们把这种结构显现于人心，而且，在这种意义下，对于人而言，它们是些基本的本体论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一个超人的智力会怎样想、怎样领悟。就人来讲，每一认知都受限于他内心的逻辑结构，而蕴含在这个结构里面。证明这个真理的，就是那些经验科学的良好结果和其实际的应用。在人的行为所可达成其目的的轨道里面，不容“不可知论”（agnosticism）存在。



如果真有一些种族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心灵逻辑结构，他们就不能在生存竞争中利用理知。于是，保护他们免于灭亡的唯一工具，只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在物竞天择下，这样的种族——心灵的逻辑结构不同的种族——如要以推理来指导行为，那就一定会被消灭。只有那些专靠本能的个体才能生存。这就是说，只有那些没有超越一般动物的心态水平者，才会有生存的机会。



西方的学者们曾经聚积了关于中国、印度高度文明和亚洲、美洲、澳洲和非洲土著原始文明的大量资料。可靠的说法是，关于这些种族的值得知道的东西，已经全部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多逻辑论的支持者想利用这些资料来记述这些种族和文明的所谓不同的逻辑。






五、多逻辑论和了解





有些马克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拥护者，都给他们自己的认识论的教义解释得很特别。他们乐于承认，就所有的种族、民族、阶级而言，人心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他们声言，马克斯主义或种族主义，决不想否认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历史的了解、美的感受、以及价值判断都受限于一个人的背景。这种说法，当然不能靠多逻辑论者的论着来支持。可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说来看，也须加以分析。



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他的目的选择，反映他天生的特征和他的生活的变动，关于这一点，这里无须再加强调。
 
 但是，对于这个事实的承认与相信“种族遗传或阶级关系是价值判断和目的选择的最后决定因素”，这两者之间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人生观与行为方式的基本差异，并不相当于种族、民族、或阶级关系的差异。



价值判断的差异，没有比禁欲主义者与纵欲主义者之间来得更大的。虔诚的和尚、尼姑与人类其他的人，其间有一条不可踰越的鸿沟。但是在所有的种族、民族、阶级当中，都有些人是献身于修道院的理想的。其中有些人是国王和贵族的儿女，有些人是乞丐。St．Francis，Santa Clara和他们虔诚的信徒们是意大利人，可是，我们不能把其他的意大利人说成是厌弃世俗事物的。清教是Anglo-Saxon民族的，但是在The Tudors、The Stuarts和The Hanoverians王朝时代的荒淫无度，也是Anglo-Saxon民族的。十九世纪禁欲主义的杰出代表者是托尔斯泰（Count Leo Tolstoy），他是穷奢纵欲的俄国贵族之一员。托尔斯泰发现，他所攻击的那种哲学精神体现在贝多芬（Beethoven）的Kreutzer Sonata，而这部奏鸣曲的作者正是极端贫穷的父母的儿子。



在美的价值方面也是如此。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有古典的和浪漫的艺术。马克斯主义者虽有那么多的热烈宣传，他们并没有完成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艺术或文学。“无产阶级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没有创造新的风格，也没有建立新的审美价值。他们的特征只是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切都叫做“资产阶级的”，把他们所喜欢的叫做“无产阶级的”。



历史家与行为人的历史了解，总是了解者的人格反映。
 
 但是，如果历史家和政治家具有寻求真理的热望，他们就不会自囿于派系的偏见，假若他们有本领而不愚昧。至于一位历史家或一位政治家，是把某一因素的干扰看作有利或有害，这倒是不重要的。不管他对那些发生作用的因素，低估其中之一，或高估其中之一，都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笨拙而自以为是历史家的人们，才会相信他们可以用歪曲历史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拿破仑第一和第三、俾斯麦（Bismarck）、马克斯、格兰斯顿（Gladstone）、迪士累利（Disraeli）这些在上世纪最引起争论的人物的传记，关于价值判断方面有很大的纷争，但在对于这些人所扮演的角色的了解上，则几乎没有异议。



政治家的了解也是如此。一位新教的拥护者误解天主教的权力和特权，会得到什么好处；一位自由主义者误解社会主义，又会得到什么好处？一个政治家如要成功，就必须认清事实的真象，谁惯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谁就一定失败。事实关系的判断之不同于价值判断，在于不靠武断来评量事态。这种判断自不免于染上判断者人格的色彩，所以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可一致同意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出这个问题：一个种族或一个阶级，从一“意理的”歪曲了解，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如已指出的，在历史研究中有待发现的一些严重矛盾，都是“非历史的”科学部门里面的一些争论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了解的方法之不同。



现在，许多历史家和作者受了马克斯的“独格玛”（dogma）的感染，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是必然的，也是至善的，而劳工运动是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从这个教条出发，他们就把“左翼”党派的屠杀政策视为当然。革命是不能靠和平手段完成的。像杀害沙皇的四个女儿、杀害托洛斯基，乃至杀害几十万俄国的资产阶级者等等，这些“小事”是值不得计较的。“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蛋卷”；为什么要明白地提出那些已打破的鸡蛋呢？但是，如果被侵害的人们当中，有敢于自卫，甚至敢于反击者，情形就当然不同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仅仅提到怠工、破坏、以及罢工者的暴行。但是，所有的作者都详细陈述铁路公司如何地想保护他们的财产、保护他们的员工和顾客的生命，以免于这些袭击。



像这样的纷歧即不是由于价值判断，也不是由于了解的不同，而是由于关于经济与历史演化的一些相敌对的理论。如果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只有靠革命手段来达成的话，“进步份子”所犯的暴行，只是一些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小事。但是，那些会妨害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反革命份子”的自卫和反击，却是最大的重要事。事实上，他们的屠杀是异常的事件，而所谓反革命者的行为，只是当然的常态。〖这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大事，而革命行为却只是常态。〗






六、主张理知（reason）的理由





明智的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并不以为人的理知可以使人成为全知。他们充份知道这个事实，即：知识虽然可以增进，但总有些东西永远是最后的假定（也即极据）而不容解析清楚的。但是，他们又说，人，就其能够得到认知的这限度以内来讲，他必须依赖理知。最后的假定是个非理性的。知识，就我们已知的而言，必然是理性的。我们即没有非理性的认知模式，也没有一门非理性的科学。



关于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可容许各种不同的假说，只要它们不抵触逻辑和一致公认的经验的资料。但是，它们只是一些假说。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东西使人的智能有先天的差异。为什么牛顿和莫扎特（Mozart）富有创造才，而其余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科学对于这个问题茫然不得其解。科学尽其所能只能提供这样一个叫人不能满意的答复：天才是得之于他的祖先或他的种族。〖然而〗这个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这一个人不同于他的兄弟，不同于他本族的其他份子。



至于把白种人的伟大成就归因于种族的优越性，其为错误，不过稍逊而已。可是，这仍然是一个同样含糊的假设，而与“现代文明的—些基础，是由其他种族的人们所安排的”这一事实不相符。我们不会知道，将来是不是会有其他的种族取代西方文明。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假设，必须就它本身的真实性来评价。我们不可以因为种族主义者把他们的主张建立在这个假设上，因而就说这个假设不对。种族主义者的主张是：在不同的种族之间有一不能和解的冲突，而优等种族一定要奴役劣等种族。李嘉图的协作法则（Ricardo's law of association），
 
 早已把这种关于人间不平等的错误解释废弃。可是，为对付种族主义者的假设而否定明显的事实，也是荒谬的。直到现在，有些种族对于文明的发展毫无贡献，或极少贡献，因而在这个意义下，可说是劣等种族，这个事实是不容我们否认的。



如果有人一定要从马克斯的教义中找出一点真理，那么，他可以这样说：情感很影响一个人的推理。这个明显的事实，谁也不敢否认，这个发现不能归功于马克斯主义。但是，它对于认识论毫无意义。成功与错误的原因都有许多。把它们列举出来而予以分类，那是心理学所要作的事情。



嫉妒是一个普遍的弱点。确确实实有些知识份子嫉妒那些发财的生意人收入多，因而倾向社会主义。他们以为，社会主义的政府给他们的薪金将会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赚得的。但是，对于这种嫉妒心理的证明，并不解除科学对于社会主义教条作最小心、最充份检讨的责任。科学家研究每个学说，必须把该学说的拥护者看作只被求知欲所驱使。各种不同牌号的多逻辑论，对于它们所反对的那些学说的处理，只是揭发那些学说的主张者的背景和动机，而不从事纯粹的理论检讨。这样一个程序，不合乎推理的基本原则。



研究一个理论而归因于它的历史背景，归因于它的时代“精神”，归因于它的发源地的物质环境，归因于该理论的主张者的人格，这都是拙劣的手段。一个理论只受理知的评判。评判的尺度永远是理知尺度。一个理论即可对，也可错。有的时候，凭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能判断它的对或错。但是，一个理论，如果对于无产阶级或中国人是无效的，则决不会对于有产阶级或美国人是有效的。



假若马克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是对的，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一有了政权就压制异端学说、迫害异端的主张者。有了“不容忍的政府和政党，总想压制或消灭反对者”这个事实，就是理知优越的一个证明。一个学说的正确性，固不能因为敌对者利用警察、利用刽子手、利用暴民来斗争而得到证明，但是那些人们之利用暴力来压制别人的学说，正证明他们的潜意识已承认，他们自己的学说是站不住的。



我们无法论证逻辑和行为学的一些先验基础之有效性而不涉及这些基础的本身。理知是一个极据，不能用它本身来分析、来问难的。人之有理知，是一非理性的事实。关于理知，我们只可以说：它是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征，它使那些专属于人的事物得以实现。



有些人以为：如果人抛弃了理知，专凭直觉和本能来生活，他将更快乐些。对于作这种主张的人，我们只好用一社会结构的分析作为给他们的答复。经济学在记述社会合作的起源和进行的时候，对于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最后决定，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假若人还想摆脱理知支配的话，他应当知道他必须放弃些什么。









	

Cf., for instance, Louis Rougier,
 
Les Paralogismes du rationalisme

 (Paris,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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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e über Logik, speziell demokratisch-proletarische Log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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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er Sozi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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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the case for democracy is not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majorities are always right, still less that they are infallible．Cf．below, pp．149-151.




	

这里必须强调的，赞成民主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大多数经常是对的”这个假定，更不是假定大多数是不错的。参考第八章第二节。




	

Cf．his speech on the Party Convention in Nuremberg, September 3, 1933 (Frankfurter Zeitung, September 4, 193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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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p．726.




	

Although the term rationalization is new, the thing itself was known long ago; Cr., for instance, the words of Benjamin Franklin: "So convenient a thing it is to be a
 
reasonable creature

 , since it enables one to find or make a reason for every thing one has a mind to do." (
 
Autobiography

 , ed．New York, 11944, p．41.)




	

仅管“合理化”一词是新鲜的，但这种事象的本身在很早以前就已知的。参考Benjamin Franklin的话：“作为一个reasonable creature是极其方便的，因为这使得你能够找出或造出一个理由为你想做的每件事情辩护。”(
 
Autobiography

 , ed．New York, 1944, p．41.)




	

"Le moulin à bras vous donnera la société avec le souzerain; le moulin à vapeur, la société avec le capitaliste industriel." Marx,
 
Misé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and Brussels, 1847), p．100.




	

“手推的磨子给你的社会，是封建地主的社会：蒸汽机发动的磨子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斯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英丈译本），p．105.




	

Marx,
 
Das Kapital

 (7th ed．Hamburg, 1914), I, 72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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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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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that contemporary Marxism attaches to this phrase, viz., that the religious drug has been purposely administered to the people, may have been the meaning of Marx too．But it was not implied in the passage in which—in 1843—Marx coined this phrase．Df., R.P．Case,
 
Religion in Russia

 (New York, 1946), pp．67-69.




	

现代马克斯主义加给这个片语的意义——宗教的麻醉是有意地施之于人们的——可能也是马克斯的意义。但是在一八四三年马克斯创造这个片语的文句中并不蕴含这个意义。参考R.P．Case,
 
Religion in Russia

 (New York, 1946), pp．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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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se, Geist und Se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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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前面第二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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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前面第二章第八节的最后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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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八章第三节。












第4章 行为元范第一个基本分析








一、目的和手段





一个行为所寻求的结果，叫做它的目的或目标。我们在日常谈话中使用这些名词，也指称一些中间的目的或目标；行为人之所以想达到这些中间目的或目标，只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它们就可以达到他的最后目的或目标。严格地讲，任何行为的目的或目标，总是某一不舒适的感觉之解除。



手段是为达成任何目的或目标而服务的。手段不在即定的宇宙中；在即定的宇宙中的，只是许多东西。一件东西之成为手段，是在人的理知计划利用它以达成某一目的，而人的行为实际上在利用它以达成此目的的时候。人在思想的时候，察知了一些东西的用处，即：它们有达成他的目的的能力；人在行为的时候，就使它们成为手段。最主要的是要知道：外在世界的东西之成为手段，只有通过人的心灵和心灵所衍生的人的行为之运作。外在的东西只是自然界的一些现象而为自然科学的主题。把它们变成手段的是人的意思和人的行为。行为学并不处理外在世界，它所处理的是关于它们的人的行为。行为学的实在，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人对于外在世界的即定情况有意识的反应。经济学无关于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它是研究人、人的意思和行为。货物、商品、与财富以及有关行为的其他所有概念都非自然的要素；它们是人的意思和行为的要素。想研究它们的人，不应该向外在世界去观察；他必须在行为人的意思中去探索它们。



假若所有的人都接受一种绝对正当的哲学，同时也具备技术上的完全知识，那么，人的意思和行为应该、或者将会怎样？行为学和经济学不是像这样去研究人的意思和行为的。在以“有错的人”作主题的科学里面，不容有绝对正当和全知这一类的概念存在。目的，是人们想要达成的任何事物。手段，是行为人认为它是手段的任何事物。



科学的技术学和治疗学的任务，是在探究它们各自部门的错误。经济学的任务是在揭发社会行为部门的错误学说。但是，如果人们不遵从科学的忠告，而固执他们错误的偏见，那么这些谬见是实在的，必须就其实在来处理。经济学家认为，外汇管制不适于达到实行此政策的人们所想达到的目的。可是，如果与论不放弃它的误想，而政府终于采用了外汇管制，则事态的发展就如此决定了。现代的医药学认为曼陀罗华（Mandrake或Mandragora）这种植物的治疗效果是揑造的谎言。但是，只要人们把这个谎言当作真理，曼陀罗华就是一种经济财，为要获得它就必须支付代价。在处理价格问题时，经济学并不过问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些什么东西，而只问，在那些想取得的人们的意念中，它们是些什么。经济学所处理的是实在的价格，在实在的交易中一付一收的实在价格，而不是“假若有关的实在的人们是另外一些人，价格又将如何”的价格。



手段必然是有限的，也即相对于人们想利用它们的用处而言，它们是稀少的。否则就不会有关于手段的任何行为。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方，也就没有任何行为。



在习惯上，常把目的叫做最后财货（the ultimate good），把手段叫做财货（goods）。经济学者在使用这种词汇的时候，主要地是以技术学者的地位在思想，而不是以行为学者的地位在思想。他们把财货区分为自由财与经济财。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无须经济使用的东西，它们叫做自由财。可是，这样的财货不是任何行为的目标。它们是人类福利的一般条件；它们是人们生活和行为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部份。只有经济财才是行为的基础。也只有它们才是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



在经济财当中，其本身就可以直接满足人的欲望而无须其他经济财的合作者，叫做消费财或第一级的财货。手段，在其与其他财货合作时，始能间接满足欲望，这叫做生产财或生产要素，或者叫做较远级的或较高级的财货。生产财所提供的服务，在于与其他辅助的生产财合作，而生产一种产品。其产品或者是消费财，或者是另一种生产财，这种生产财再与其他生产财结合而生产消费财。生产财可按其与消费财之生产距离的远近来分级。最接近于消费财之生产的，排在第二级（第一级是消费财），生产第二级生产财的排在第三级。以此类推。



这样分级的目的，在于为生产要素的价值与价格理论提供一个基础。以下将要说明，较高级财货的价值与价格如何决定于它们所生产出来的较低级财货的价值与价格。关于外在东西的评值，最后的依据只是消费财。所有其他财货，都按照它们对于消费财的生产所贡献的大小来评价。



所以，实际上没有必要把生产财照上述的办法分级。至于对“一件具体的财货，究竟应该叫做最低级的财货或叫做较高级的”这个问题作学究式的讨论，也同样是不必要的。比方以咖啡为例来讲，应该叫做消费财的，究竟是未加工的咖啡子，还是烤过的咖啡子、或者是碾成粉末的咖啡、或者只是已经混合了乳油白糖的咖啡，这是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关于评价问题，我们对于消费财所讲的一切，都可适用于任何较高级的财货（除掉那些最高级的），如果我把它看作是产品的话。



经济财货不一定是一种具体的东西。非物质的经济财就叫做“劳务”。






二、价值的等级





行为人是在一些可供选择的各种机会中加以选择。他择其一而舍其余。



行为人，当他安排他的行为时，在他内心中有一个欲望等级或价值等级。靠这个等级，他使那有较高价值的，也即他所较迫切需要的，得到满足，而让那较低价值的，也即他不太迫切需要的不满足。这是通常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一事态的陈述，不容反对。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价值等级或欲望等级只是在行为的实现中表现出来。离开了各个人的实际行为，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等级或欲望等级。关于这种等级的知识，其唯一的来源是对于人的行为之观察。每一种行为总是完全符合价值等级或欲望等级的，因为这些等级不过是解释人的行为的一个工具而已。



伦理的一些教义，在于建立人们应该遵行、但不必总是遵行的一些价值标准〖应该遵行、但却并不总是得到遵行的一些价值标准〗。它们自负有叫人迁恶就善的使命。它们是些规范性的纪律，目的在于叫人认知“应该如何如何”。它们对于一些事实，不是中立的〖它们对于事实不是中立的〗；它们有些自由决定的标准，从这些标准的观点来评判事实。



这不是行为学和经济学的态度。它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的最后目标，不容以任何绝对标准来检讨。最后的目标是些极据（ultimately given），纯粹是主观的，各人不同，而且在同一个人的一生中，也随时期的不同而有变动。行为学和经济学只研讨行为人为达成他所选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它们对于像“奢侈放纵与克苦节俭究竟是哪一种行为好呢”这一类的问题，不表示任何意见。它们只研讨行为人所采的手段，是否适于达成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



所以“变态”（abnormality）和“乖僻”（perversity）等概念，在经济学里面没有存在的地位。经济学决不说某人是乖僻的，因为他宁可要不舒适的、有损的、乃至痛苦的，而不要舒适的、有利的、乃至快乐的。它只说：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他喜欢别人所不喜欢的；他把别人所要避免的视为有用；他把别人所要避免的痛苦视为乐事而接受。“正常”与“变态”这两个极端的概念，可以用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以区别那些依大多数人的行为而行为的人与那些不合定型的人；也可以用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以区别那些善于保持健康的人与那些自我斲伤的人；也可用在伦理意义上，以区别那些行为正当的人与那些行为不正当的人。但是，在一门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科学的架构中，不容有这样的区别。对于最后目标的检讨，总归是纯主观的，因而是武断的。



价值是行为人赋与最后目的的重要性。主要的或〖和〗原始的价值只赋与最后的目的。至于手段的价值，则看它对于最后目的的达成有多大的贡献。所以，手段的价值是从其可达成的目的的价值引伸出来的。手段对于人之所以重要，只因它有使人们达成某些目的的可能。



价值不是本来就有的，它不在事物的本身。它是在我们的心里；它是人们对于生活环境所采的反应。



价值也不在语言文字和学说中，而是反映于人的行为。它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所说的值得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行为。道德家夸张的讲演和政党的自吹自擂，好像煞有意思的。但是，它们只就其真正决定人之行为的程度而对于人事发生影响。






三、需求的等级





尽管有许多是相反的说法，绝大多数的人总是以物质生活的改善为第一目的。他们需求更多、更好的食物、更好的房屋和衣着，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舒适。他们力求富有与健康。应用生理学把这些目的当作即定的，进而断定那些手段最适于达成满意的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应用生理学把人的“真正”需求与想象中的假欲望明白区分。它教人们应该如何作为，应该把什么作为手段以达成目的。



这种学说的重要性是很明白的。从这个观点看，生理学家把人的行为区分为明智的行为与违反目的的行为，这是对的。他指出适宜的营养方法与愚蠢的方法显然不同，这是对的。他会谴责某些行为方式是荒谬的，是违反“真正”需要的。但是，这样的判断不是一门处理人的行为的科学所应有的。行为学和经济学所处理的不是一个人“应该”做什么，而是他做什么。卫生学把酒精和尼古丁叫做毒物，也许对，也许错。但是，经济学只就事论事，解释淤草和酒类的价格，而不讲在不同的情形下，它们的价格会怎样。



在经济学领域以内，没有异乎价值等级的需要等级，价值反映在人的实际行为。经济学处理实实在在的人、脆弱而会犯错的人，并不处理只有像神那样的全知而完善的理想中的存在。






四、作为交换的行为





行为的目的是想以较满足的事态来代替较不满足的事态。我们把这样一个意愿的代替叫做交换（exchange）。以不大喜欢的情况交换较喜欢的情况。放弃前者取得后者。前者之被放弃，是为取得后者所付的代价。所付的代价也叫做成本（cost）。成本等于附着在那份必须放弃的满足值上。



代价的价值（所付的成本）与达成的目的的价值，其间的差叫做利得（gain）、或利润（profit）、或净收益（net yield）。利润，在这个原始的意义下是纯主观的，它是行为人的幸福之增加，它是即不能量也不能衡的一个心理现象。不愉快的感觉有时消除得较多，有时消除得较少；但是，一个满足超过另一个满足究竟超过多少，那只有凭感觉，没有客观的方法来判定，价值判断无关乎计量，它只是程度的排列、分等级。它只能以序数，不能以基数来表示。



说到价值的计算，等于白说。计算，只有利用基数才可能。两种事态的评价，其间之差异完全是心理的、个人的。它不能投射到外界。它只能由当事人感觉到，不能传递给别人。它是心理方面的一种强度。



生理学和心理学已发展了各种方法，它们以为，这些方法可用以代替那个无法实行的衡量法。在经济学领域内，无须检讨这些有问题的方法。它们的支持者也体会到，这些方法不能用之于价值判断。但是，即令它们能用之于价值判断，它们对于经济问题也毫无关系。因为经济学是处理行为的本身，并不处理促成某些行为的那些心理状态。



行为也常常达不到目的。如果行为的结果，虽然不及所希求的目的，但比事前的情况较佳，那么，这还是有利（profit），尽管不及所希望的利。但是，行为的结果，有时也会比行为所要变更的情况更坏。这时，对于结果的评值与所已支付的成本的评值，两者之间的差就叫做损失。






第5章 时间








一、作为行为学的一个因素——时间





“变”，这个概念意含着“时序”概念。固定的、永久不变的世界，是脱离了时间的世界，是死的世界。变与时间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的。行为的目的在于变，所以行为是在时间的程序中。人的理知无法想象无时间的情况和无时间的行为。



行为的人，会辨识行为以前的时间，行为所花掉的时间和行为以后的时间。关于时间的经过，他是不能中立的。



逻辑与数学所处理的，是一套理想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蕴含，是共存的而且互相依赖的。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说，它们是超越时间的。一个完全的心灵或可以一下子领悟它们。人却不能如此。因而思想本身也成为一个行为，一步一步地从不足够的认知，进到较满意的认知。但是，知识所赖以获得的时间程序，决不可混同于这个演绎体系各部份的逻辑同时性。在这个体系里面，“原先”与“后果”〖先行与后继〗的概念只是比喻的。它们并不是指的这个体系，而是指的我们把握这个体系的行为。这个体系本身即不蕴含时间元范，也不蕴含因果元范。在一些元素之间，具有功能的一致性，但是即没有因，也没有果。



在认识论上，行为学体系不同于逻辑体系，因为它即蕴含时间元范，也蕴含因果元范。行为学体系也是先验的和演绎的。作为一个体系看，它是超越时间的。但是，“变”是它的诸元素之一。“较快”和“较缓”，“原因”和“结果”这些概念，是它的构成份。原先与后果是行为学推理的基本概念。事情的结局之不可改变，也是它的基本概念。在行为学体系的架构中，凡涉及功能一致性者，其为比喻的、其为易于引起误解，并不逊于在逻辑体系的架构中之涉及“原先”与“后果”之为比喻的，之易于引起误解。
 






二、过去、现在和未来





行为，使人具有时间观念，使他觉得时光的流逝。时间观点〖时间观念或者时间概念〗是一个行为学的元范。



行为总是趋向将来的；它本质上必然是为一个较好的将来而计划、而行为。它的目的在于，使将来的一些情况比没有行为的干预而形成的情况更好些。促动一个人去行为的那种“不安逸”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想到如果不以行为去改变的话，则将来的情况是叫人苦恼的。无论如何，行为只能影响将来，决不影响现在，现在只是无限小的一刹那，一下子就沉没在过去。一个人当他计划把一个较不满意的现状，变到较满意的将来情况的时候，就察觉到时间。



就深思冥想来讲，时间只是绵延，“纯粹的绵延，其间之流是继续的，以小得看不出的程度，从这一情况进到另一情况：继续，实即生活（或经验）”。
 
 现在的“现在”不断地转变为过去，而只留在记忆中。哲学家们说，人在回忆中才觉察到时间。
 
 但是，把“变”的元范和时间元范传达给人的，不是回忆，而是想改善生活情况的那种意愿。



时间，当我们用各种机械的设计来衡量它的时候，它每每已经过去；时间，当哲学家们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或者是过去，或者是未来。从这些观点来讲，现在，不过是观念上区分过去与未来的一丝界线而已。但从行为学的观点来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一实在的扩面的“现在”在。行为之为行为，是在这个实在的现在中，因为它利用瞬息间因而体现出它的实在
 
 。后来的回忆辨识出，在那已过去的时刻当中，首先有行为，以及那个时刻给行为所提供的一些条件。凡是由于机会已去，而不能再做或再用的，那就是使过去与现在相对照。凡是由于条件未具备，或时机未成熟，而还不能做或不能用的，那就是使未来与过去相对照。给行为提供一些条件和任务的，是现在；前此则太早，今后则太迟。



作为绵延的现在，是给行为提供的那些条件和机会的连续。每一类的行为，必须有些特殊条件是它在寻求某些目的的过程中所要调整以适应的。所以，现在这个概念，因行为的方面不同而不同。至于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空间化的时间经过，那是没有关系的。它所包含的时间经过有多久，那是随行为的重要性而伸缩的。〖它所包含的时间，就是对于行为仍然具有实际意义——也即仍然重要——的那段时间。〗与现在相对照的，就看我们心中所想的是中古时期、是十九世纪、是去年、是上月，或昨天，但这些与刚刚过去的一时、一分或一秒，也同是现在的对照。假若一个人这样说“现在宙斯神（Zeus）已不再受崇拜了”，他说这句话时心中的现在，与一位汽车司机说“现在回去未免太早了”这句话的时候心中的现在，完全不同。



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所说的现在能够持续多久。比方说，一个人在一九一三年这样说：“现在，欧洲思想自由是大家公认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能预知他所说的“现在”会不会很快就成为过去。






三、时间的经济





岁月不饶人（Man is subject to the passing of time.）〖人受时间流逝的支配〗。他出生、成长、老而死。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必须像利用其他有限资源一样经济地利用它。



时间的经济有一特征，这是由于时序的独特性和不可倒退性。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出现于行为理论的每一部份。



这里只要强调一个事实。时间的经济，与经济财货和劳务的经济是两回事。即令生活在万事俱备的安乐乡的人，只要他不是长生不老的，他也不得不节用时间。即令他所有的欲望，都可毫不费力地得到满足，他也不得不好好地安排他的时间表，因为这些满足的情况是互不相容而不能同时达成的。所以，对于人而言〖即使对此人而言〗，时间也是有限的，也有或迟或早的光景。






四、诸行为之间的时序关系





一个人的两个行为决不会是同时的，它们的时序关系是较早和较晚的关系。不同的个人们的一些行为，可以视为同时的，但这也只能就物理学上的时间度量法来讲。同时性（synchronism）只有在涉及不同的行为人们相互协作的场合，才是行为学的一个观念。
 



—个人的一些个别行为是一个连续的另一行为。〖一个人的不同行为前后相继。〗它们决不能同时发生；它们是或快或慢地彼此连接。有些行为是可以一举而达成几个目的的。但如果把这些目的的达成，看作多个行为的同时发生，那就会使人误解。



人们往往看不出“价值等级”（scale of value）这个名词的意义，因而漠视了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之所以不能同时发生的原因。他们把一个人的各种行为解释为一个价值等级的结果；而这个价值等级是独立于而且先于这些行为的。他们也把它们解释为一个预先计划的结果，而这个计划是那些行为所要实现的。在某一个时期以内，使行为得以持续不变的那个价值等级和那个计划，被视为各种行为的原因和动机；于是那个不能就各种行为而言的“同时性”（synchronism），就轻易地在这价值等级和计划中发现。但是，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价值等级不过是一个思想工具，它只在实际行为中表现出来；它只能从实际行为的观察中被看出。所以，我们不可以拿它和实际行为对比，而用它作为评论实际行为的尺度。



我们也同样不可以把实际行为和那些为将来的行为而事先拟定的计划作一比较，来区分合理的行为与所谓不合理的行为。有趣的是，昨天的目标，是为今天的行为而非为今天真想达成的那些目标而定的。但是，昨天的计划，并不为我们提供比任何其他的观念和规范更客观的和非武断的标准用以评判今日的实际行为。



有人曾想靠下面这个推理，来求得一个非理性的行为这个观念：如果a优于b，b优于c，那么就逻辑讲，a当然优于c。但是，如果实际上有人偏好c而舍弃a，我们就碰到一个行为方式而为我们所不能说是一贯和合理的。
 
 这个推理忽略了这个事实：一个人的两个行为决不会是同时的。如果在一个行为中，a被选择，b被舍弃，在另一个行为中，b被选择，c被舍弃，不管这两个行为之间的时间距离是多么短，决不可以构想一个始终如一的价值等级以示a优于b，b优于c。也不可以料想，一个后来的第三行为和以前的两个行为是一致的。这些例子所证明的不过是：价值判断不是不变的，所以从一个人的各个行为，必然非同时发生的各个行为，抽绎出的一个价值标准，是会自相矛盾的。
 



我们不要把逻辑的一贯概念（即没有矛盾）与行为学的一贯概念（坚贞constancy，或固执于某些不变的原则）〖坚定更好。〗相混淆。逻辑的一贯只在思想中有它的地位，坚贞只有在行为中有它的地位。



坚贞与合理，是完全不同的观念。如果一个人，对事物的评价已经改变了，而还继续忠于以前曾经拥护过的那些行为原则（只是为的坚贞），这不算是合理的，这简直是顽固。行为只有在一方面会是坚贞的：选择那价值较大的，舍弃那价值较小的。如果评价改变了，行为也一定改变。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忠于一个旧的计划是毫无意义的。一个逻辑系统必须是一贯而没有矛盾的，因为它要包容它所有的部份和它所有的定理，使它们可以共存。至于行为，必然发生于—个时序中，在行为方面不会有这样的一贯问题。行为一定要适合目的，而目的是要随改变的环境而调整的。



沉着鎭静（presence of mind），被认为是行为人的美德。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思考，而且能够敏捷地调整他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变动而不落后，他就是沉着鎭静。如果把坚贞看作对于原有计划的继续遵守而不管环境的改变，那么，沉着鎭静和敏捷反应，恰好是与坚贞正相反的。



当一个投机者进到证券交易所的时候，他会有个大概如何做法的确定计划。就那些急于想把行为分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人们所给予“合理”的意义而言，不管他是否坚持他的计划，他的行为都是合理的。这位投机者在这一天当中所做的买卖，从一个不明了市况变化的旁观者看来，不能解释为行为的一贯。但是，这位投机者是坚持他的意图的，意图利得，避免损失。因而他必须调整他的行为以适应市况的变化，并适应他自己对于价格前途所作的判断之改变。
 



“不合理的”行为这个观念中所谓的“不合理”，总是基于一个任意的价值判断。任何人，不管他如何曲解事实，他总不能在这个基础以外，再形成另一个不合理的行为观念。让我们假想：某一个人专为反驳行为学上所讲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行为”这句断言，故意地做些顚三倒四的事情。这种情形是这个人想达成一个确定的目的，即：为反驳行为学的定理，他做些否则他不会做的一些事情。他为反驳行为学而选择了一个不适当的手段，如此而已矣。









	

I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there is no need to enter into a discussion of the endeavors to construct mechanics as an axiomatic system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function is substituted for that of cause and effect．It will be shown later that axiomatic mechanics cannot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economic system．Cf．below, pp．353-357.




	

在一本经济学的论着中，无须讨论这样的一种公理体系的如何建构，即在这种体系里面，功能的概念取代了因果概念。本书的后面就要说明：公理体系不能作为讨论经济制度的一个模式。参考第十六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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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und Husserl, "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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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rbuch Fü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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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que j'appelle mon présent, c'est mon attitute vis-à-vix de l'avenir immédiat, c'est action imminente." Bergson,
 
op．cit.

 , p．152.




	

“我所叫做我的现在，是我对于即刻的将来所持的心理状态，也即我的当前行为。” Bergson,
 
op．cit.

 , p．152.




	

In order to avoid any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 it may well be expedient to emphasize that this theorem has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Einstein's theorem concerning the temporal relation of spatially distant events.




	

为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们不妨强调：这个定理完全与爱因斯坦（Einstein）的关于时空的定理无关。




	

Cf．Felix Kaufmann, "On the Subject-Matter of Economic Science,"
 
Economica

 , XIII,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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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ed．London, 1935), pp．9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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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s too, of course, may be self-contradictory．Sometimes their contradictions may be the effect of mistaken judgment．But sometimes such contradictions may be intentional and serve a definite purpose．If, for instance, a publicized program of a government or a political party promises high prices to the produc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low prices to the consumers., the purpose of such an espousal of incompatible goals may be demagogic．Then the program, the publicized plan, is self-contradictory; but the plan of its authors who wanted to attain a definite end through the endorsement of incompatible aims and their public announcement is free of any contradiction.




	

自然，诸计划也会自相矛盾的。它们的矛盾有时是错误判断的结果。但是，这样的矛盾有时会是故意的，为的是某一个目的。例如，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所公布的政策，一方面向生产者承诺高的价格，同时向消费者承诺低的价格，把两个不相容的目标摆在一起，其目的是在做政治的鼓动。这个公布的政策或计划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制定这个政策或计划的人，是想透过这个自相矛盾的政策或计划，以达成一个确定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下，没有任何矛盾。












第6章 不确定








一、不确定与行为





未来的不确定，已蕴含在行为这个观念中。“人行为”与“未来是不确定的”决不是两件独立的事情。它们只是一件事的两个不同的说法。



我们可以假设：一切事象和变动的结果，是决定于一些支配整个宇宙的形成与发展而永恒不变的法则。我们也可以把一切现象的必然关联和相互依赖——也即它们的因果关系的连续——看作根本的和终极的事实。我们可以完全放弃“未定的机会”这个观念。但是，不管从一个全知的心灵看来究竟是怎样，从行为人看来，未来总是一个谜。如果人知道未来，他就无须选择，也不要行为。他就像一具自动机，只对刺激起反应，而没有他自己的任何意志。



有些哲学家准备推翻“个人的意志”这个观念，认为这是个幻想、是自欺，因为人必须遵照一些必然的因果法则不知不觉地行为。从原动力（prime mover）或原因本身的观点来看，这些哲学家也许对、也许错。但从人的观点来看，行为是终极的事情。我们并不断言：人在选择和行为方面是“自由”的。我们只是证实这个事实：他选择、他行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解答“为什么他要这样行为，而不那样行为”这个问题。



自然科学并不使将来成为可测知的。它只可预言某些确定的行为所会引起的结果。但它对于以下的两方面毕竟是无法预知的：不足够了解的自然现象方面和人的选择行为方面。我们对于这两方面是无知的。这个无知，把人的一切行为都弄得不确定。不容置疑的确定，只存在于演绎理论的体系当中，关于现实界，我们所能得到的，至多是个大概。



行为学的任务，不在于研究可否把经验的自然科学的某些定理视为确定的。这个问题，就行为学而言，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无论如何，物理学与化学的一些定理，具有很高度的概然性，为着一切实际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确定的。一部按照科技法则而制造的机器，我们实际上可以预料它将如何运作。但是，一部机器的制造，只是一个较大计划的一部份，这个较大的计划，是要把这部机器的产品供给消费者。这个计划是不是最适当的，就要看将来情况的发展，这个发展在实行此计划的时候，是不能准确地预知的。所以，关于机器制造的技术结果的确定程度，不管它怎样，毕竟不能消除全部行为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未来的需要和评值、人们对于环境变动的反应，未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未来的一些意理和政策，都不能正确地预言，至多只能说到某种程度的或然率。每一行为都涉及一个未知的将来。在这个意义下，行为总归是危险的投机。



真实与确定是关于一般的知识论问题。相反地，或然率的问题是行为学的一个主要问题。






二、或然率的意义





或然率的处理，已经被一些数学家弄混淆了。从开始处理或然率的计算时，就有了暧昧。当美和男爵（the Cehvalier de Mere）向巴斯可尔（Pascal）请教关于掷股赌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应该坦白地把真实告诉他的朋友，即是说，数学对于纯靠机会的赌博，毫无用处。可是，他偏要把他的答复隐藏在数学的符号语言中。几句通俗的话就很容易解释的道理，偏要用大众陌生的术语来表达，因而引起敬畏。人们总觉得，这种叫人迷惑的公式蕴含着一些重要的天机，是未入门的人所无法知晓的；他们的印象是：有一种科学的赌博方法存在，而数学的一些秘密教义为赌博提供胜利的保证。神秘主义者巴斯可尔无意地变成了赌博的守护神。一些或然率的教科书为赌博做了义务宣传，正因为它们是外行人的一些天书。



计算或然率的那些遁词，用之于科学研究的领域，流弊也不小。每一知识部门的历史都有误用或然率的记录。这种情形，像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使它成为“数学的真正耻辱”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最坏的错误发生于物理学方法的解释中。



大概的推理这个问题，比起构成或然率计算领域的那些问题重要得多。只是对于数学的处理有成见，因而产生了“或然率就是频率”这个偏见。



还有一个错误，是把或然率的问题与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归纳法的问题相混淆。想用一个普遍有效的或然率理论来代替因果元范这个企图，正是前几年最风行的无效的推理方式的特征。



如果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内容没有充份的知识，则关于它的陈述就是或许的。我们不知道决定某一陈述真或非真所必要的一切事项。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关于它的某些事项；我们能够比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多讲一点。



关于或然率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叫做类的或然率（class probability——或频繁或然率〖频率或然率〗）和个案或然率（case probability——或人的行为科学的特殊了解）。前者应用的领域是自然科学，完全受因果关系的支配；后者应用的领域是人的行为科学，完全受目的论的支配。






三、类的或然率





类的或然率，意思是：我们知道或自以为知道关于某些事象全类活动的一切情形；但关于个别事象的实际情形，我们除知道它们是这—类的份子以外，毫无所知。



例如，我们知道在一次摸彩游戏中有九十张彩票，其中五张将会抽中。就是说，我们对于这全部彩票的动态完全知道。但是，关于个别的彩票，我们除了知道它们是这一类彩票的构成份以外，什么也不知道。



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以内，我们可制出一个完全的死亡率表。如果我们假定死亡率不发生变动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关于这个地区全部人口死亡率的动态我们都知道。但是，关于各个人的生命期，我们除知道它们是构成全部人口死亡率的因素以外，毫无所知。



或然率的计算，就是对于这缺陷的知识，用数学的专门符号来陈述。它即不扩张，也不加深，更不补足我们的知识。它只是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数学语言。它的计算是在我们早已熟知的一些代数式中反复重演。其结果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个别事象的任何情形。自然，这些计算不会增加我们关于全类动态的知识，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在一开始考虑这个事象的时候，已经是完全的，或认为完全的。



如果相信或然率的计算会为赌徒提供任何情报，藉以消除或减轻输钱的危险，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与通常的错误相反，或然率计算，对于赌徒是毫无用处的，这与任何其他的逻辑或数学推理对于他毫无用处是一样的。赌博的特征是在对未知的事情打赌，对纯粹的机会打赌。赌徒的成功希望，不是靠健全的考虑。不迷信的赌徒会这样想：“我赢的机会是有一点的（或，换句话说，“那不是不可能的”）；我愿意下这笔赌注。我很知道，我下这笔赌注，是做儍事。但是，最大的儍子，才会有最大的幸运。管它的！”



冷静的推理就会使赌徒明白：买两张彩票并不比买一张的机会更好，因为彩票的全部彩金比它的全部销售收入要小得多。如果他把全部彩票都买来，他一定要大大赔本。可是，每个买彩票的人总坚决相信，多买比少买好。他们不想想这个事实：因为开赌的庄家相对于赌徒而言，总是操胜算的，你赌得愈多愈长，你损失的机会愈是确定。赌博之所以迷人，正由于它的不可预知和它的风险变化。



我们假想，有十张签条，每张上面各写一个不同的姓名，放进一只箱子里面。从中抽出一张，其姓名出现在这一张上面的那个人就得付出100元。如果有一个保险人能够给这每张签条保险，每张各收保险费10元，这时他就可给这位损失者充份的赔偿。他收到100元，也得支付100元给这十人中之一人。但是，如他只给这十张签条当中的一张保险，按或然率计算出的费率收保险费10元，这样他就不是做保险而是赌博。他拿自己来代替被保险人。他收到10元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即：或者净得这10元，或者失掉这十元再赔上90元。



如果某甲承诺在某乙死亡时给付一定的金额，为提供这个承诺，某甲在某乙的生前收取一个适当的金额，此金额按或然率计算。某甲这种作法不是保险而是赌博。保险，不管是按照商业原则来作或按照互助原则来作，必须是属于全类的保险，或可以视作全类的保险。它的基本观点是凑份子（pooling），是危险分摊，而不是或然率的计算。它所需要的数学是四则的算术。或然率的计算不过是插曲戏。



凑份子来消除危险（即危险的分摊）这种事情，用不着什么保险统计。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这样作。每个做生意的人都会把业务中通常发生的损失计入他的正常成本中。这里所说的“通常”，其意义是：这些损失的数额，就个别项组成全类来讲，是可知的。例如，水果商会知道在这批进货中每五十枚苹果有一枚将会坏掉；但他不知究竟哪一枚会坏。他处理这种损失，如同处理成本帐中任何其他项目一样。



上述的类的或然率的界说，只是逻辑上良好的界说。凡是涉及两可情况的一切界说，都不免是粗疏的循环论法，上述的界说避免了这个毛病。它是说，关于各个事项的实际情形，我们一无所知，除掉知道它是那个全体动态的构成份以外；全体动态是我们充份知道的。在这种说法下，有缺陷的循环论法就被解决了。



保险的特征是处理“全类的”事项。因为我们以为，关于全类的动态我们都知道，所以在保险业务上似乎没有什么特殊风险。



开赌场的庄家，或发行彩票的行业，也是没有任何特殊风险的。从彩票行业的观点来看，只要全部彩票都卖掉了，其结果是可以预知的。如果有些彩票未卖掉，则这个行业的主人，就其保留的那些彩票而言，与每个买彩票的人，就其买到的那张彩票而言，是处在同样的地位。






四、个案或然率





个案或然率的意思是：关于某一事项，我们知道决定其结果的某些因素，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决定因素我们不知道。



个案或然率与类的或然率，除掉都是不完全的知识这一点以外，没有共同点。在其他任何方面，这两种或然率完全不同。



自然，有许多人是想凭他们关于类的动态的知识来预测某一特殊的未来事项。一位医生，如果他知道某类病人的康复机会是70％，他就会对于他的那位害同类病的病人作一个判断。如果他要把他的判断说得正确的话，他只能说康复的机会是0.7，也就是说，十个病人平均只有三个会死亡。关于外在事象，也即自然科学领域的事象的一切预测，都是属于这种性质。事实上，它们不是对于有关个案的预测，而是讲的关于各种可能结果的频率。它们或者是凭统计资料，或者仅凭非统计的经验而作的大略估计。



这种方式的预测，与个案或然率无关。事实上我们对于有关的个案毫无所知，除掉知道它是某一类动态的一个例证以外，这一类的动态是我们知道的，或我们认为是我们知道的。



一位病人准备请一位外科医生给他动手术，医生告诉他，像这样的病动手术，一百人当中平均三十人会死。如果这位病人要问到这个死亡数是否已经届满，那他就是误解了医生的话。他就是陷入了所谓“赌徒的错误”。赌轮盘的赌徒看到一连串有十次“红”出现，于是认为下一次出现“黑”的机会就更大了。这是他把个案或然率与类的或然率弄混淆了。



凡是医生，仅凭生理学的知识而作的预测，就是使用类的或然率。一位医生，听说一位他所不知道的病人患了某一明确的病症，他凭一般的治疗经验，于是说：这位病人的康复机会是7对3。如果这位医生亲身诊断这位病人，他也许有不同的看法。这位病人是年壮力强的；在患这种病以前的健康情形很好。在这些情况下，这位医生会想到，死亡率要低些；这位病人的康复机会不是7：3而是9：1。尽管这不是凭统计资料只是凭他的临床经验，可是逻辑方法是一样的。医生所知道的往往只是一些类的动态。就我们这个例子来看，这个“类”就是患这种病的年壮力强的人这个类。



个案或然率是我们处理人的行为问题的一个特殊点。这里一讲到频率就不适当，因为我们所讲的总是些独特无二的事象，不是任何一类的份子。我们可把“美国总统选举”作为一个“类”。这个类的概念可能有用，或者为着某种推理甚至是必要的，例如，从宪法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概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讨论一九四四年的总统选举——或者在选举前讨论未来的结果，或者在选举以后作因果关系的分析——我们就是在处理个别、独特、而不会重演的个案。这个个案的特征是它的独一无二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类。凡是可以允许把它纳入任何一类的那些迹象，都与这里的问题不相干。



两个足球队，蓝队与黄队，明天就要比赛。过去，蓝队总是打败黄队。这个知识不是关于“类”的知识。如果我们要把它当作类的知识，我们必然会作这样的结论：蓝队总是胜，黄队总是败。关于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们将确定地知道蓝队会再胜。但是，事实上我们把关于明天比赛的预测，只看作可能，这一事实就表示我们并不这样讲。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蓝队过去常胜，对于明天的比赛结果并不是不重要的。它有利于蓝队再胜的预测。假若我们要按照适于类的或然率的推理而正确地讲，我们就不会看重这个事实。假若我们不提防陷入“赌徒的错误”的话，那就会相反地要说：明天的比赛将是黄队胜利。



如果我们对某队的胜利的预测，冒着若干金钱的危险，懂得法律的人就会把我们的行为叫做打赌。所以，如果涉及类的或然率的行为，那就叫做赌博。



在类的或然率范围以外，而又可以统称之为或然率的每件事情，都是指一个特殊的推理方式，这个推理方式是用来处理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或个别的事象，也即历史学的特殊了解。



了解，总是基于不完全的知识。我们可能知道行为人的一些动机，他们所想达成的一些目的，以及他们为达成这些目的而计划采用的一些手段。对于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后果，我们有一确定的见解。但是，这种知识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预先否定我们有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可能把那些因素的影响估量错误，我们也可能没有考虑到某些因素，这些因素的参与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或者预料得不对。



赌博、工程、与投机，是处理“未来”的三个不同的方式。



赌徒对于他所赌的结果所赖以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他所知道的不过是他所希望的那些事象发生的频率而已，对于他的赌博，这是无用的知识。他信赖幸运，这是他唯一的计划。



人生本身冒着许多危险。随时随地会遇到不可控制或不能充份控制的意外灾祸。每个人都要靠好运。他指望不要触电，不要被毒蛇咬着。人生总有个赌博因素。人可用保险的办法消除或减轻若干灾祸的结果。要他这样作的时候，他是依赖相反的机会。在被保险人这方面，保险是赌博。如果所保的灾祸不发生，他的保险费就是白花的
 
 。关于不可控制的自然事变，人总是处于赌徒的地位。



另一方面，工程师对于解决他的问题（比方说，一部机器的结构）所需要的一切技术知识他都具备。至于有些他不能控制的不确定的边缘，他就留着安全的余地来避免危险。他只知道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现代知识尚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时，他会从不愉快的经验中发现，他自己的知识并没有他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完全。也发现他没有认识到某些结果的不确定性，而这是他原来以为他能够控制的。于是他就努力增进他的知识。自然，他决不能完全消除人生当中的赌博因素，但是，他的原则是只在确定的轨道上活动，他的目的是要充份控制他的行为因素。



现在常常听到“社会工程”这个名词。和“计划”一样，这个名词是独裁或极权暴政的一个同义词。是要用工程师在建造桥梁、道路、和机器时处理材料的方法来对付人。社会工程师计划用人来建造他的乌托邦，因而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的意志都以工程师的意志来代替。人被分作两类：一方面是全能的独裁者，他方面都是些被降到奉行他的计划的一些小卒，和他的机器中的螺丝钉。假若这是行得通的，那么，社会工程师当然不烦心来了解别人的行为。他可以自由地对付他们，如同工程师之处理木材和钢铁一样。



在这个实际世界中，行为人所面对的，是一些像自己一样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为的人群。所以，一个行为人必须随时对着别人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个必要就使得他成为一个投机者（非恶意的——译者附注）；他的成功或失败就看他了解未来的能力或大或小。每一笔投资是一投机方式。〖所有行为都是投机。〗在人生过程中没有安定，因而也没有安全。






五、个案或然率的数的估值





个案或然率不受任何种类的数的估值〖之影响〗。通常认为是数的估值的场合，经过仔细检讨以后，就会显出一个不同的特征。



在一九四四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前夕，美国人可能这样说：



(a) 我愿意用三块钱对一块钱来打赌罗斯福会当选。



(b) 我测想在全体选举人中将有四千五百万人将参加投票，其中将有二千五百万人投罗斯福。



(c) 我估计罗斯福当选的机会是9对1。



(d) 我确信罗斯福会当选。



(d)的说法，明显地是不精确的。如果要他在发誓台上答复：确信罗斯福将要当选是否和确信一个冰块暴露在150度的温度下将要溶化那样地有把握，他将会答“不”。他会修正他的说法而说：就我个人讲，我充份相信罗斯福连任。这是我的意见。但是，这自然不是确定的，只是我这样想而已。



(a)的说法是同样的。这个人当他打这个赌的时候，他相信是冒很小的险。3：1的关系对于候选人是否当选，并未作断言。那是两个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罗斯福将会当选”这个意见和这个人好赌的倾向。



(b)的说法，是对于这个未决事件的结果作一数的估值。这里的数字不是指或然率的或大或小，而是指预期的投票结果。这样的说法，也许是凭一种有系统的观察，像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那样，也许仅凭一些估计。



它与(c)的说法不同。(c)是一个关于预期结果的命题用算术名词来表示。它决不是真正地意指十个同样的个案中有九个是利于罗斯福，有一个是对他不利的。它不会涉及个案或然率。那么，它的意思是其他的什么呢？



它是一个比喻的表现法〖表达方式〗。在日常语言中的大多数比喻，总是用一个可以直接由感官察知的东西来比同一个抽象的东西。可是，这并不是比喻语言的必要特征，而只是“具体的东西通常比抽象的东西更习见”这个事实的结果。比喻的目的，是在于用大家所熟知的事情来说明较不熟知的事情。所以，大多数的比喻是以大家熟知的具体事物来比同抽象的事物。就我们这里的事例来讲，其特征是藉助数学部门的或然率计算这个类比，来说明这一个复杂事态。因为这个数学部门，比起关于领悟的认识论分析，要容易懂些。



我们用不着拿逻辑的尺度来批评比喻的语言。类比和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总是叫人不满意的。但是，关于我们所处理的这个比喻，甚至也是不可以允许的。因为这个比较所根据的一个概念，其本身在或然率计算的架构中就是错误的，也即“赌徒的谬误”。在断言罗斯福的机会是9：1的时候，意思就是：罗斯福在这次选举中所处的地位，等于一位买了全部彩票90％的人关于中头彩所处的地位。这是意含：这个9：1的比率告诉我们，关于那个独特案件的结果的某些实质的东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也同样不可以靠或然率的计算来处理假设。假设是自觉地凭些逻辑上不充足的议论而作的尝试性的解释。关于假设，我们所可说的只是：假设可能与逻辑原理冲突，也可能不冲突；可能与经验的和被认为的事实冲突，也可能不冲突。凡是与它们冲突的场合，它就站不住，凡是与它们不冲突的场合——在我们的经验知识的现况下——不是站不住的。（个人信服的强度大小则纯然是主观的）或然率也好，历史的了解也好，都与这个问题无关。



“假设”这个名词，如果用在了解历史事件的一些确定方式上，那就是一误用。假若一位历史家断言，“Romanoff王朝崩溃这件事，与这个皇室属于日耳曼人的背景有关系”，他这种说法，并非提出一个假设。他的了解所凭藉的那些事实，都是确切无疑的。在俄国，对于日耳曼人有普遍的怨恨，二百年当中，仅和日耳曼贵族通过婚的Romanoff这一统治阶级，就被许多俄国人看作日耳曼化的家族，这些俄国人当中，甚至有的人认为Paul沙皇不是Peter III的儿子。但是，这些事实与那些促成这个王朝废位的一连串事故有什么相干，仍然是个问题。像这一类的问题，除了我们的了解以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说明。






六、打赌、赌博和竞技





打赌，是仅凭自己了解的程度对于某一事件的结果作一预测，而与另一个作不同的或相反的预测的人赌金钱或其他东西。即将到来的选举或网球比赛，都可作为打赌的对象。



赌博是仅凭关于这个全类动态的知识对于某一事件的结果作一预测，而与另一个人赌金钱或其他东西的胜负。



有时候，打赌与赌博是结合在一起的。赛马的结果，即凭人的行为——马的主人、马的训练者、和赛马师——也凭非人的因素——马的品质。赛马场里面冒金钱风险的那些人，大部份只是赌徒。但是专家们认为，凭着对于有关人等的了解，他们会知道某些事情；就这种因素影响他们的决定的程度以内来讲，他们是打赌者。而且他们也许自以为懂得这些马；他们是凭自己关于这些类别的马各种动态的知识来作决定的。就这一点讲，他们又是赌徒。



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讨论工商业者应付未来不确定问题的诸方法。在这里只要多作一点观察。



竞技，会是目的，也会是手段。对于那些极想从竞技中找刺激的人们而言，或者对于那些想从表演中以满足虚荣心的人们而言，它是目的。对于那些靠此赚钱的职业竞技者而言，它是手段。



所以竞技可叫做行为。但是，我们不可以倒过来讲，把所有的行为都叫做竞技，或把所有的行为当作竞技来处理。竞技的直接目的是遵照这项竞技的规则把对方打败。这是行为的一个特例。大多数的行为并不以打败任何人或使任何人受损为目的。它们的目的是在改善生活情况。这种改善也会偶尔是损人而利己的。但这决不总是如此。平实地讲，在一个分工的社会制度下，凡是正规的行为决不是损人利己的。



竞技与市场社会中的商业的行为，这两者没有一点类似的地方。玩纸牌的人是要使对手上当才可赢钱。做生意的人要供给顾客们所需要的东西才能赚钱。玩牌者与欺骗者的策略可能相类似。这里不必讨论这个问题。凡是把商业行为解释为骗子的人，是在思路上走错了方向。



竞技的特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团体的敌对
 
 。在一个分工社会中的商业行为，是要和这个社会的份子合作的。一旦他们之间彼此敌对，这个社会就会趋向于解体。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架构里面，竞争并不是竞技中的那种敌对。不错，竞争有时候或甚至常激起竞争者的怨恨和恶意，想加害于别人。所以，心理学家易于把战斗和竞争混为一谈。但是，行为学必须明察这种引起误解的混淆。从行为学的观点看，竞争与战斗有基本的不同。竞争者的目的是要在合作的制度里面有卓越优异的成就。竞争的功用是使社会的每一份子能够为全社会或社会所有其他份子提供最好的服务。竞争是为各行各业挑选干才的方法。凡是有社会合作的地方，必定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只有在独裁者指派各人的各种工作，而那些被指派工作的人们并非凭自己的才德和利益来帮助这个独裁者的地方，才没有竞争。



我们必须在以后再讨论竞争的功用
 
 。在这里只要强调：把“互相扑灭”的用语用之于“互相合作”的问题上，这是误导。军事的名词不适于拿来描述商业活动。把市场比作战场是个坏的比喻。事实上，一个公司行号提供较美、较廉的货色与同行竞争，不能说是征服。只有在比喻的意义下，商场中才有所谓“战略”。






七、行为学的预测





行为学的知识会使我们可能预测某些行为方式的结果。但是，这样的预测自然不会涉及量的方面。人的行为所引起的量的问题，除靠了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用来说明。



后面将要讲到，我们可以预言：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条件下，某物的需求下降，其价格将会跌落。但是，我们不能预言价格跌落的程度。这个问题只能凭了解来答复。



对于经济问题作量的研究，其基本缺点在于忽视了这个事实：在所谓经济计量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对于各种货物的评价以及它们之间交换率的形成，即非一成不变的，也非连续不断的。每个新的事实都会使整个价格结构重新调整。了解，可以接近未来情况的预测这个问题，因为了解是靠试图把握有关的人们内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是不能叫人满意的，实证论者也会轻蔑它。但是这样任意的判断，不应该、也不会掩蔽这个事实：了解是处理未来情况之不确定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new impression, London, 1936), pp．353.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new impression, London, 1936), pp．353.




	

In life insurance the insured's stake spent in vain consists only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ount collected and the amount he could have accumulated by saving.




	

在人寿保险的场合，被保险者所白花的保险费，只是所收的金额与他所可储积的金额两者之差。




	

"Patience" or "Solitaire" is not a one-person game, but a pastime, a means of escaping boredom．It certainly does not represent a pattern for what is going on in a communistic society, as John von Neumann and Oscar Morgenstern (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1944], p．86) assert.




	

有一种叫做Patience或Solitaire的一个人玩的纸牌游戏，不是竞技，而是一种消遣的方法。像John von Neumann和Oscar Morgenstern所说的（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1944], p．86）这种消遣方法，不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会有的。




	

See below, pp．273-277.




	

见第十五章第五节。












第7章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行为








一、边际效用法则





行为分类，也分级；最初，只知道序数（ordinal numbers），而不知道基数（cardinal numbers）。但是，行为人必须调整其行为以求适应的这个外在世界，是一个属于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原因与结果之间有量的关系存在。如果不是如此，如果一些确定的东西会提供无限的服务，则这样的一些东西决不是稀少的，而且也不能把它们当作手段来处理。



行为人对于事物的评值，是把它们看作消除他的不适之感的手段。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那些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事物，像是非常不同的。但从行为人的观点来看，差不多是同类的。人，对于非常不同的满足状态以及得到这些满足的手段，加以评值的时候，总是把所有的事物安排在“一个”等级表，而且在这些事物里面，只看出它们对于他自己的满足的相关联。从食物得到的满足，与从艺术品的欣赏后得到满足，在行为人的判断中，是一个较迫切的或较不迫切的需要；评值与行为把它们摆在一个等级表，这个等级表现出较强烈和较不强烈的需求。对于行为人而言，他所评值的，只是这些事物与他自己的福利相关联的程度，而不涉及其他。



量与质是外在世界的元范。对于行为而言，它们只间接地有其重要性与意义。因为每一事物只能发生有限的效果，有些事物被认为稀少的而当作手段。因为事物所能发生的效果是彼此不同的，行为人把它们区分为各类。因为同量同质的手段常常会发生同量的同质效果，行为就对同质手段的一些具体而确定的量不加以区分。但是这并不意含：行为对于同质手段的不同部份同样重视。每一部份是各别评值的。每一部份在价值等级表上被安排在它自己的等级。但是，这些等级可以随意地在同量的各部份之间相互交换。



如果行为人必须在不同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手段之间作一决定，他就把它们每一个的个别部份加以分级，使各归于自己的那一级。他这样作的时候，并不必要把同一手段的各部份，一个接一个地连续排起来。



靠评值来分等级，只有在行为中而经由行为才做得到。可以分作同一级的那些部份究有多大，这要看人在行为时的个别情况。行为不涉及抽象的学术研究中所重视的自然科学的或玄学的那些单位；行为总是面对一些不同的选择。必须在某些量的手段中加以选择。我们可以把那作为选择对象的最小量叫做一个单位。但是，我们切不要犯了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这些单位的总值是来自这些单位的评值，或以为它是代表对于这些单位评值的总和。



假设一个人有五个单位的货物A，有三个单位的货物B。他赋与五个单位A的等级为1、2、4、7和8。赋与三个单位B的等级为3、5和6。这个意思是：如果他必须在两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之间加以选择，他就宁可损失两个单位的A而不愿损失两个单位的B。但是如果他必须在三个单位的A与两个单位的B之间加以选择，他就宁可损失两个单位的B而不愿损失三个单位的A。对于几个单位的混合体予以估值所要计及的，是这整个混合体的效用：也即，福利因它而增加，或换言之，福利因它之失去而受损。这里不涉及算术程序，即不加，也不乘；而是对于取得这有关的部份——混合体、或供给量——的效用予以估值。



这里的“效用”一词，只是指：使不适之感为之消除的因素（causal relevance for the removal of felt uneasiness）。行为人以为：一物所能提供的服务有益于他自己的福利，因而把这种服务叫做该物的效用。就行为学来讲，效用一词是当事人认为一物会消除他的不适之感，因而赋与该物的重要性。行为学的效用观念（在早期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的用语中为“主观的使用价值”），必须与工艺学的效用观念（在上述经济学家的用语中为“客观的使用价值”）严格区分。客观意义的使用价值，是指一物与它能使发生的效果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说到煤的“热值”或“热力”的时候，所指的就是客观的使用价值。主观的使用价值往往与真正的客观使用价值无关。有些事物之有主观的使用价值，是因为人们误信它们有发生他所想望的效果的能力。相反地，有些事物确能发生所想望的效果，但人们不认为它们有使用价值，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实。



让我们来看看在孟格尔（Carl Menger）、杰逢斯（William Stanly Jevons）和瓦拉斯（Leon Walras）提出现代价值论前夕的经济思想的情况。凡是想建立一种价值与价格基本理论的人，一定会首先想到效用。“事物是按照它们的效用而被估值的”，这个说法是最能叫人信服的。但在当时，却有一个困难为老辈的经济学家所未曾解决。他们看到一些“效用”较大的东西，比“效用”较小的东西反而估值较低。“铁”比“金”较不重视。这种事实似乎不符合基于效用与使用价值两概念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于是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样的理论，试图用其他理论来解释和市场交换那些现象。



到后来，经济学家们才发现，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是由于把问题讲错了。表现于市场交换率的估值和选择，并不在“金”和“铁”之间抉择其一。行为人不能够在“所有的”金与“所有的”铁之间作选择。他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在确定数量的金和确定数量的铁之间作选择。他在100盎司的金和100吨的铁之间所作的选择决定，与他在一个绝对不可能的假设下，在所有的金与所有的铁之间所作的选择决定，完全不相干。与他实际上的决定有关的，只是在实际情况下，他要考虑100盎司金所能给他的满足（直接的和间接的）是大于或小于100吨铁所能给他的满足。他并不对于金和铁的“绝对”价值作一学究式的或哲学式的判断；他也不决定对于人类更重要的是金还是铁；他不会像历史哲学家或伦理学家著书立说时那样下结论。他只是在两个不能兼而有之的满足之间作选择。



取舍、选择以及决定，都不是衡量的行为。行为并不衡量效用或价值：它只在不可兼得的事物之间作选择。没有什么总效用或总价值（total utility or total value）这样的抽象问题
 
 。我们不能从一定数量的事物的估值推论到较多或较少数量事物的价值。如果只知道部份存量的价值，我们没有方法可以计算总存量的价值。在价值和估值的领域内没有算术的运算；没有价值计算这样的事情。对于两物的全部存量估值，会不同于部份存量的估值。例如一位孤立的人，有七条牛和七匹马，他对一匹马的估值可能高于对一条牛的估值，因而当他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他宁可放弃一条牛而不放弃一匹马。但在同时同一个人，如果他必须在马的全部存量和牛的全部存量之间作一选择，他也许愿意保有那些牛而放弃那些马。总效用与总价值这种概念，如果不是用在人们必须在几种总存量之间选择其一的场合，是没有意义的。金的本身与铁的本身究竟那个更有用、更有价值这个问题的提出，只有在一种场合是合理的，即：人类或孤立的那部份人类，必须在“所有的”金与“所有的”铁之间来选择其一的场合。



价值判断总是仅仅涉及与选择行为有关的存量。一种存量总是由同质的部份组成，而每一部份都能提供与另些部份相同的服务，因而各部份可以互相代替。所以就选择行为讲，任何部份作选择的对象都是一样。如果遇到必须放弃其中一部份这个问题发生时，所有的部份（单位）都被认为同样有用、同样有价值的。假若这个存量由于失去一单位而减少了，行为人必须重新决定如何利用其余的各单位。当然，较小的存量不能提供较大存量所能提供的那么多的服务。在这新的安排下，已不再雇用的那个单位，在行为人的心目中，是在以前存量较大时最不迫切的雇用。因而他所放弃的满足，是在以前存量较大时，那些单位所提供的满足中最小的满足。假若在总存量中要放弃一个单位，他所必须考虑到的只是这个边际满足的价值。假若要对同质存量中一个单位予以估值，他就以全部存量中那个用途最不重要的单位的价值估之；也即凭边际效用来估值。



如果一个人必须抉择，或者放弃存量a中的一个单位，或者放弃存量b中的一个单位，这时，他并不要把全部存量a的总价值与全部存量b的价值作比较。他要比较a和b的边际价值。尽管他可能把全部存量a的价值看得比全部存量b的价值较高，可是b的边际价值可能高于a的边际价值。



同样的推理也可适用于任何财货存量的增加。



为着陈述这些事实，经济学无须使用心理学的术语。也用不着诉之于心理学的推理来证明。如果我们说，选择行为并不依靠附着于整个类的欲望的价值，而依靠附着于有关的实在欲望的价值，不管这些欲望可归于哪一类，那么，这并不增加我们的任何知识，也不把它追溯到更熟知的或更一般的知识。以欲望的类别来讲的这个说法，只有我们回忆到所谓“价值的谬论”在经济思想史所扮演的角色时才可了解。孟格尔和庞巴卫克曾经利用“欲望种类”这个名词来反驳一些人所提到的反对论，那些人认为“面包”比“丝”更有价值，因为“营养这一类欲望”比“华丽衣着这一类欲望”更重要
 
 。今天，“欲望种类”这个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对于行为毫无意义。因而对于价值论也毫无意义。而且它还容易引起错误和混淆。概念与类别是心智的工具；它们只在利用它们的那些理论脉络中才具有意义
 
 。为着确认这样的分类对于价值毫无用处，而又把不同的欲望安排于“欲望种类”，这是荒谬的。



“边际效用和边际价值递减律”与高森的欲望饱和律（Gossen's law of the saturation of wants——也即高森第一法则）无关。在讨论边际效用的时候，我们即不讲到感官的享受，也不讲到饱和与满足。为建立下述的定义，我们并不超越行为学推理的范围：假设一个人具有某同质的存量是n个单位，他就使用一个单位，如果存量只有n-1个单位，他就不使用，我们就把这个使用叫做最不迫切的使用或边际使用，从这边际使用得到的效用叫做边际效用。为得到这个知识，我们并不需要任何生理的或心理的经验、知识、或推理。这是从我们的假设必然得到的结论，我们的假设是：人是有行为的（有选择的），在第一场合，他有n个单位的同质的存量，在第二场合，他只有n-1个单位。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想不出会有其他结果。我们的这个陈述是形式的、是先验的，不凭藉任何经验。



促使人们行为的不适之感，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形是，再也没有任何行为（或因为到达了完全满足的情况，或因为这个人不能再改善他的生活环境）。在这两种情况之间或者有些中间阶段，或者没有。非此即彼，不会有第三种情形。在第二种情形下，只会有一个行为，这个行为一经完成，即到了再也不能有所行为的境界。这显然与我们的预设——有行为——不相容；所以它不蕴含行为元范的一般条件。剩下的只有第一种情形。但是，这种情形与第二种情形的距离又有各种不同的程度。所以边际效用法则已经蕴含在行为元范中。它不过是“满足较多的东西优先于满足较少的东西”这个说法的反面。如果可供使用的存量从n-1个单位增加到n个单位，这个增加部份之被使用，只是为的满足那个比存量为n-1个单位时所能满足的欲望中最不迫切的欲望还要不迫切的欲望。



边际效用法则不是指的客观使用价值，而是指的主观使用价值。它不涉及某些东西引起一定效果的物理的或化学的性能，而只涉及那些东西与一个人自己所认为的福利的相关性。它不涉及某些东西的价值，而只涉及一个人认为从这些东西上面可得到的服务。



假若我们要相信边际效用是关于事物和事物的客观使用价值，我们就不得不以为，随着可使用的单位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不仅是会递减，而且也会递增。财货a某一最少量——n个单位——的使用所提供的满足，被认为比财货b—个单位所可提供的服务更有价值，这种情形会发生。但是，如果财货a的存量小于n，它只能用之于被认为比财货b的用途较少价值的用途。这时，a的数量如果从n-1个单位增加到n个单位，其结果就是附着于a的一个单位的价值之增加。有100根木头的人，可能建造一间小屋以避雨，比一件雨衣要有用得多。但是，如果他可使用的木头还不到30根，他就只能做一张床以避地面的潮湿。如果他有95根木头，他就会放弃雨衣以换取更多的5根木头。如果他只有10根木头，他将不会放弃雨衣，即令可换约10根木头。一个人如果只有200元的储蓄，他可能不愿意去做某种可赚约200元报酬的工作。但是，如果他的储蓄到了2,000元，而他急于想买到非2,100元买不到手的一件东西，这时，他就很乐于接受这项工作，而且，即令它的报酬不是200元而是100元，他也乐于接受。所有这些例子，完全符合正确陈述的边际效用法则。依照这个法则，价值是靠期望中的服务的效用。至于效用递增律，确也有这回事。〖此处似应为：至于效用递增率，则纯属无稽之谈。〗



边际效用法则决不可与Bernoulli的学说和Weber-Fechner法则相混淆。Bernoulli的基本贡献是大家所熟知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人们在满足其次要的欲望以前，急于满足更迫切的欲望，一个富人比一个穷人更能满足他的欲望。但是，Bernoulli从这些明明白白的事情推论出来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他发展一套数学理论，认为满足的增加量随着一个人的全部财富的增多而递减。他的说法是对于一个有5,000金币（ducats）收入的人而言，一枚金币极可能不会比半枚金币对于一个只有2,500金币收入的人更为重要，这个说法简直是奇想。各人对于事物的估值，千差百异，彼此之间除用武断的方法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作比较。即令我们把这一层置而不论，Bernoulli的方法即就同一个人对不同额的收入估值来讲，也是不适当的。他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所能够讲的只是：随着所得增加，每个新增额是用来满足较所得增加前已经满足的最不迫切的欲望更不迫切的欲望。他不了解在估值、选择、和行为中决没有什么可衡量、可相等的，只有等级之差，也即取和舍
 
 。所以，Bernoulli也好，那些采用Bernoulli推理方式的数学家和经济学者也好，都不能解决价值这一难题。



把主观的价值理论和Weber-Fechner的精神物理学法则相混淆所引起的错误，曾经被Max Weber攻击过。Max Weber对于经济学固然不够娴熟，而且过份地受了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的支配，以致看不清经济思想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的天才使得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他断言，边际效用理论“不是心理学所可证明的，而是——如果用一个认识论的名词来讲——建立于实效主义，也即基于目的与手段这两个范畴的发展”。
 



如果一个人想解除某种病况而服用一定量的药剂。这一剂药没有使病况转好。再加重分量，其结果或者是恰到好处，或者是把病弄得更坏。所有各种满足，也是如此，尽管恰好的那一点要用大份量才可达到，而引起负效果的那一点通常是很遥远。这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属于一个因果关系，而其因果又是属于量的关系之世界。例如，一个人住在华氏35度气温的房子而感到不舒服，他就想把这间房子的气温升高到65或70度。他决不会把气温升到180度或200度。这个事实与Weber-Fechner的法则无关，也与心理学无关。心理学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至多是提出一个极据式的说法：人，照例是喜欢保持生命与健康，而不愿意死亡和疾病。从行为学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只是“行为人在交替的事物之间加以选择”这个事实。人，被放在十字路口，他必须、而且也的确选择，这是——且不提其他情形——由于他生活在一个量的世界，而非一个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世界，甚至不是我们的心灵所可想象的。



边际效用与Weber-Fechner的法则之混淆，是源于错在只看到达成满足的手段，而没有注意到满足的本身。如果满足的本身，曾经被想到，则不会荒谬到用“感觉的强度随外来刺激的强度之递增而递减”来解释关于气温的欲望。一般人不会想把卧室的气温提升到120度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是与对气温的感觉强度毫无关系的。如果某人即不更想买一套新衣服，也不更想听一次贝多芬交响曲演奏，而他又不把他室内的温度调整到其他正常人所调整到的、也是他自己所可以调整到的温度，这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只有客观的使用价值，才是客观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至于行为人对于客观使用价值的估值则是另一回事。






二、报酬律





经济财在后果方面引起的量的确定，关于第一级财货（消费财）的则是：一个a量的原因引起一个{a}量的后果。关于较高级财货（生产财）的则是：一个b量的原因引起一个{B}量的后果，假使那补助的原因c助成了V量的后果；只有互助协作的{B}和{y}后果引起第一级财货D的p量。在这种情形下有三个量：B和C两个补助财货的b和c。以及D产品的p。



在b不变的场合，我们把那个归结于p/c最高值的c值叫做最适值。如果有几个c值归结于p/c最高值，我们就把那也归结于p这个最高值的，叫做最适值。如果两个补助财货在最适的比率下被使用，它们两者都提供最高的产出；它们的生产力，它们的客观使用价值，已被充份利用，没有一点浪费。如果我们违背了这最适的组合，增加C量而不变动B量，报酬大概是会再增加的，但不比例于C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我们可能靠增加补助要素之一，也即靠把cx代替c，而x大于1，因而报酬从p增加到p1，那么就有：p1>p而p1c



报酬律是这样讲的：就较高级经济财（生产财）的组合而言，有一最适的境况。如果我们违离这个最适的境况，只将要素之一增加，其结果或者是产出量根本不增加，或者是不和那个要素同比率地增加。这个法则，如上所述，隐含在这个事实中：任何经济财所引起的后果在量的方面的确定，是它之所以为经济财的必要条件。



报酬律（通常叫做报酬递减律）教给我们的，也只是这样的一个最适的组合。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是报酬律所未解答的，那只能凭经验来解决。



如果补助要素之一所引起的后果是不可分的，则最适的境况就是那个足以达成目标的唯一组合。为要把一匹呢料染色到某种程度，必须一定量的染料。较多或较少的染料不能达成所要达成的目标。有较多染料的人，必须把多余的部份保留不用。有较少染料的人，则只能染一匹的一部份。在这个事例中，报酬递减的结果是增加量的完全无用。



在其他的事例中，最小后果的生产必须有最小限度的投入。在这最小后果与最适后果之间有一余地，在这余地当中增加投入的份量，其结果或是产出的比例增加或是超比例增加。为使一部机器开动，必须用最低限度的润滑油。至于超过这最低限度而增加润滑油的使用量，是使这部机器的工作量比例增加还使超比例增加，这只能靠技术上的经验解答。



报酬律不能解答下列问题：（1）最适的份量是不是可产生所追求的后果的唯一的份量。（2）是否有一严格的限度，超过此限度以后的任何数量的要素增加都是完全无用的。（3）由于渐渐远离最适境况而引起的产出减少，以及由于渐渐接近最适境况而引起的产出增加，其给果就各个要素每单位的产出来讲，是比例的变动还是非比例的变动？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经验来解答。但是报酬律的本身，也即：一定有个这样最适的组合，是先验地有效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以及过度人口、低度人口和适度人口这些从它推演出来的绝对概念，都是报酬律之应用于特殊问题。它们都是在其他要素不变的假定下，研讨人力供给的变动。因为人们基于政治的考虑，想反对马尔萨斯法则，他们凭情感来争论，而其论调是错误的——人们只了解资本与劳力用在土地上的报酬递减律。现在我们再也不必注意这些无谓的异议了。报酬律不限之于补助的生产要素用之于土地。想以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经验来驳斥报酬律的有效性，大可不必，因为这是白费的。想驳倒这个报酬律的人，必须解释为什么人们愿意支付代价来买土地。如果报酬律不是有效的，一个农夫决不会去考虑要扩大他的耕地。他将会在任何一块土地上倍增他的资本与劳力的投入，即可无限地倍增其报酬。



人们有时候认为，报酬递减律在农业方面有效的，至于加工的工业则是报酬递增律有效。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他们才认识到报酬律对于所有的生产都同样地有效。在这一点上把农业与工业对立，是错误的。所谓报酬递增律（这是个不适当，甚至会引起误解的名词）不过是报酬递减律的反面，而报酬递减律也是“报酬律”的一个不满意的说法。如果我们只增加一个要素的数量，其他的要素不变，而渐进于最适的组合，则各要素的每单位报酬或者比例增加或者超比例增加。一部机器，当两个工人运作的时候，生产p；三个工人运作时，生产3p；四个工人运作时，生产6p；五个工人运作时，生产7p；六个工人运作时，也不多于7p。于是可知，雇用四个工人时每个工人的报酬是最适的，即6/4p，在其他的组合下，则分别为1/2p，p，7/5和7/6p。如果我们不雇用两个工人，而雇用三个或四个，则其报酬的增加超过工人数目增加的比率；它们不是按2：3：4的比例而增加，而是按1：3：6的比例增加。这时我们所面对的是每个工人的报酬递增，也即报酬递减的反面。



如果一个工场或企业违背了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则它比另一个违背此最适组合较小的工场或企业更少效率。在农业与工业方面都有些生产要素不是完全可分的。尤其是在工业方面，扩大工场或企业的规模，比较限制它更容易达到最适的组合。如果某种生产要素的最小单位，对于一个中小规模的工场或企业还是太大了，不能够用以达到最适的组合，这时，要达到最适组合的目的，唯一的办法是扩大规模。这是大规模的生产事业所以占优势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将在以后讨论成本会计时再讲。






三、作为手段的人的劳动





把人生的生理功能和表现当作手段来雇用，就叫做劳动。至于人的潜能与生命过程的开展而非用以达成外在的目的，只是本人生理上的活动，那就不是劳动；而只是生活。人之工作，是在使用他的力量和智能，作为消除不适之感的手段，是在以有目的地利用他的生命力，来取代自然的无所忧虑的消遣。劳动是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



每个人只有有限的精力可消耗，每一单位的劳动只能产生一有限的后果。否则人的劳动将可无限使用；它将不是稀少的东西而不被认为是消除不适之感的手段，而且也不必经济地利用。



劳动之所以要经济地利用，只因为它的量是有限的，不足以用来达成它所可达成的所有目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使用的劳动供给量将等于所有的人所能消耗的全部劳动量。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每个人都热心工作，直到他把当时的工作能力消耗完了为止。工作劳累以后，继之以消遣与恢复，恢复以后又把时间完全用在工作。工作能力之未充份利用就认为是一损失。经由较多的工作而获致成就，你就可增益你的福利。可以利用而未利用的那部份潜能，可以说是毫无补偿的福利丧失。谁也不会这样想：我可以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但是不值得做；我宁可赋闲。每个人会把他的全部工作能力看作他所极想全部利用的一项生产要素的供给。在没有更好的机会时，即令是一点点福利增加，也会成为工作的诱因。



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里面，事情不是如此。工作被认为是痛苦的，不工作比工作被认为是较满意的情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下，闲暇比工作好。人们之所以工作，只是在他们认为工作的报酬高于闲暇所产生的满足。工作招致负效用。



心理学和生理学都想解释这个事实。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否成功，行为学没有必要去检讨它。人们之想享受闲暇，因而对于他们自己工作能力的看法不同于对那些物质的生产要素的看法。这个事实，对于行为学而言是一论据。人，在考虑他自己的劳动支付时，他不仅要问是否没有更好的目的来使用这劳动量，而且也要问，如果不再支付劳动不是更好吗。我们也可把这个事实表达于把闲暇的取得叫做有意活动的一个目的，或第一级的经济财。用这个比较牵强的名词，为的是我们必须把闲暇和任何其他经济财一样地从边际效用方面来看。我们的结论必须是：第一个单位的闲暇所满足的欲望比第二个单位所满足的更迫切，第二个单位的闲暇所满足的欲望比第三个单位所满足的更迫切，以后以此类推。反过来说，工人所感觉到的劳动负效用，随着劳动量之增加而超比例地增加。



但是，劳动的负效用是否比例于劳动量之增加而增加，或者增加得更多，这不是行为学所必须研究的。（这个问题对于生理学与心理学是否重要，以及这些科学能否说明它，这可存疑不管。）无论如何，工人工作到某种程度，他会觉得再继续工作所可享有的效用不足以补偿劳动的负效用，这时他就会停止工作。在作这个判断的时候，他是把每段工作时间的同量产品与以前各段时间的作比较（这里我们且不管因为疲劳的增加而产量减少）。但是收益的单位效用随劳动量的增加而减少，而收益的总量则是增加的。以前的那些工时单位的产品比起后来的会满足较重要的欲望。后来的较不重要的欲望满足，不能认为足以补偿工作的持续，尽管它们的物质产品数量不变。



所以劳动的负效用是否比例于劳动支付的总量，或是否比消耗于工作的时间增加得更多，这是与行为学不相干的。无论如何，在其他事物不变的假设下，把尚未使用的那部份潜能用之于工作的这个倾向，是随已用的部份之增加而降低的。这个倾向的降低是加速的还是减速的，这是个经济资料问题，不是个元范性的原则问题。



劳动的负效用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随着技能进步、资本丰富、劳动生产力增加，而缩短工作时间的趋势愈来愈加强。在文明人所能比他的祖先享受得更多的一些快乐的事物当中，还有更多的闲暇享受。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答复哲学家和慈善家所常提出的一个问题：经济进步是否使人们更快乐。如果劳动生产力比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较低的话，人们就不得不更辛劳，或不得不放弃许多快乐的事物。在确认这个事实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并不断言，获得快乐的唯一方法是享受更多的物质舒适，过奢侈的生活，或有更多的闲暇。他们只是承认这个事实：人是能够供给自己所认为需要的东西，而使生活过得更好些。



人都乐于较大的满足，而对事物的估值都是基于那些事物的效用。这是基本的行为学的深入观察。这两个命题用不着再以劳动负效用的说法来修正或补充。它们已蕴含着：人们之愿意劳动，只有在它的收益比闲暇的享受更迫切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劳动这个生产要素所处的地位之独特，是由于它的非特殊性。所有自然界的生产要素——即自然界的一切东西和力量，而人可以用来改善他的生活情况的——各有其特殊的力量和性能。有些目的是它们较适于达成的，有些目的是它们较不适于达成的，有些目的是它们完全不能达成的。但是，人的劳动对于所有可想得到的生产程序和方式，即能适合而且也不可少。



当然，我们不可一概而论。人，和人的工作能力是不同的，如果不认清这个区别，那就是一个基本错误。某一个人所能做的工作，较适于某些目的，较不适于另些目的，还有些目的是它完全不适合的。古典经济学的缺点之一是它没有充份注意到这个事实，而在价值、价格、工资率的理论建构中没有考虑到它。人，所要经济使用的是，某些种类的劳动，并非概括讲的劳动。工资不是为消耗了的劳动而给付，而是为劳动的成就而给付，劳动的成就在质和量方面有很多的差异。每一特殊物品的生产，必须雇用能够提供这种有关的特殊劳动的工人。有些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反而自我辩护说：劳动的主要供需是关系每个健康的人所能提供的非熟练的普通劳动，至于技术劳动，即赋有先天智能或后天训练的人所提供的劳动，无论从何观点来看，是一个例外。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在远古时代，情形是否如此，或者甚至在原始的部落社会里面，先天和后天的智能之不平等是不是要经济使用劳动的主要因素，这都无须考究。在讨论文明人的情况时，我们不可以无视劳动的质的差异。各个人所能做的工作是不同的，因为人是生而不一样的，又因为他们在生活过程中所得到的技巧和经验，使他们的能力更加差异化。



说到人的劳动非特殊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断言所有的人力都是同质的。我们所要确认的无宁是：生产各种财货所必须的劳动种类的差异，比人们天赋的才能差异还要大。（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涉及天才的创作；天才的作品是超越一般人的行为常轨的
 
 。而且，我们也不涉及那些防阻某些人群进入某些行业和某些必须训练的制度上的障碍。）各个人的天赋尽管不是相等的，可是，人类在动物学上是一致和同质的，天赋的差异不会差异到要把劳动的供给区分为一些不相连续的部份。所以，每类工作的潜在劳动供给都超过这类劳动的需求。每类专业化的劳动供给，不能靠其他部门退出的工人来增加。但是，任何生产部门所必须的劳动，不会永久受限于做这类工作的人之稀少。只有在短期当中才会有专门人材缺乏的现象。在长期当中，这个现象会随天赋的这类才干的人们之受训练而消失。



劳动是所有基本的生产手段当中最稀少的，因为在这个限定的意义下，它是不特殊的，也因为各种各类的生产都需要劳动。因而其他的基本生产手段——即自然界非人的生产手段——对于行为人而言的稀少性，就成为那些只需要最少劳动就可使用的生产手段的稀少性
 
 。自然界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为满足人类欲望而被利用到什么程度，这就决定于劳动的供给。



如果人们所能够而又愿意提供的劳动量增加了，生产也就增加。劳动，不会因为它无助于欲望的更加满足而留着不用。孤立而自足的个人常有机会靠多劳动以改善生活情况。在一个市场社会的劳动市场中，每一劳动都有些购买者。只有在市场的某些部门才会有过多的劳动供给；其结果，这些过多的劳动不得不转移到其他部门，因而这些部门的生产为之扩展。他方面，可利用的土地增加了——其他情形不变——只有在这增加的土地是比原已耕种的边际土地更肥沃些的条件下，才会使生产增加
 
 。物质设备的累积对于增产的关系也是这样。资本财的有用也要靠可利用的劳动供给。如果所要用的劳动可用以满足其他更迫切的欲望，则现存设备的使用就是浪费。



互相补足的生产要素所能使用的程度，受限于它们当中最稀少的那个要素。例如生产一个单位的p，需要7个单位的要素a和3个单位的要素b，而且a和b都不能用在其他的生产。假若有49个单位a和2,000个单位b可供使用，p的产量不会多于7个单位。因为a的供给量决定了b的使用量。只有a被认为是经济财；人们只愿意对a付代价；p的价格大都是由7个单位的a决定的。他方面，b不是经济财，因而也没有价格。没有使用的b，数量有很多。



我们可试想一个世界里面所有物质的生产要素已经充份利用了，因而没有机会雇用所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劳动是丰富的；劳动供给量的再增加不会使生产总量有任何增加。如果我们假定所有的人有同样的工作能力和志愿，如果我们不管劳动的负效用，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劳动就不是经济财。如果这个社会是社会主义国，人口增加必然是无事可作的消费者的人数增加。如果它是个市场社会，工资将不足够免于饥饿。但是，那些寻找工作的人们将愿意接受任何工资而工作，即令工资不足以维持生命，总可以延缓饿死。



这里用不着详细讨论这样世界的这些问题。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劳动比物质的生产要素更稀少。我们在这一点并不讨论适度的人口问题。我们只讨论这个事实：这里有些物质的生产要素还没有使用，因为所需要的劳动被更迫切的欲望满足吸收去。在我们这个世界，人力不是丰富，而是不足，因而还有些未被利用的物质的生产要素，如土地、矿藏，甚至工场和设备。



这种情况，会因人口的大量增加，生产粮食（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已充份利用而改变。但只要这种情形不发生，它不会被生产技术的任何进步所改变。效率较高的生产方法代替效率较低的，不会使劳动丰富，假使还有些物质的要素可用以增进人们福利的话。相反地，它会增加生产，因而增加消费财的数量。“节省劳动”的生产方法可以减轻贫困，不会引起所谓“技术的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每项产物是劳动与物质的要素就业的结果。人即节用劳动，也节用物质的要素。




直接满足欲望的劳动和间接满足欲望的劳动




在通常的情形下，劳动只间接地满足劳动者，也即，经由目的的达成所导致的不适之感的消除。工作者放弃闲暇而享受劳动的效用，或者是为享受某种产物，或者为享受别人所愿意为他提供的产物。劳动，对于他而言，是为某些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而支付的一个代价，而承受的一项成本。



但是也有些直接满足的事例。劳动者从劳动支付得到的直接满足，会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劳动的结果给他的满足，一方面是劳动的本身给他的满足。



有些人曾经把这个事实误解得很奇怪，同时又把一些狂热的社会改革计划放在这些误解的基础上面。社会主义的主要独格码（dogma）之一是说，劳动只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才有负效用，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则是纯粹的快乐。我们可以不管那位可怜的精神病者Charles Fourier的一些说法。但是，马克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也与乌托邦没有两样。它的第一流的拥护人之一Karl Kautsky曾明白地宣称，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劳动从痛苦变到快乐
 
 。



那些引起直接满足的活动因而是快乐和享受的直接根源，这些活动本质上与劳动和工作不同。这个事实常被忽视。对于这些有关的事实仅作一点肤浅的讨论，是不会明了其区别的。星期天在公园的湖上驾一只独木舟游玩，只有从流体力学的观点来看，才可与船夫和划船奴（galley slaves）的划船相比。当你把它作为一个可达成目的的手段来判断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散步的人，口哼抒情曲与一个歌星在剧场上唱同一抒情曲的差别。那些闲情逸致的在星期天荡船人，与散步哼歌的人，从他们自己的行为直接得到满足，而不是间接满足。所以，他们所做的不是劳动，不是使用他们生理的机能以达成其他的目的，只是那些机能本身的运动。它只是娱乐。它本身是一目的；它是为本身而作的，而不提供任何其他功用。因为它不是劳动，我们不可以把它叫做直接满足的劳动。
 



有时，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会以为别人的劳动会引起直接满足，因为他自己喜欢与这类劳动表面上相似的那种游戏。像小孩子喜欢玩铁路、当兵等等，成年人也会喜欢玩这玩那。他们会以为铁路的技师在开动机车的时候，是和他在玩火车玩具时一样地快乐。一位簿记员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巡逻的兵士就有点羡妒，他以为这个巡逻兵在游游荡荡的享乐中领受薪金。但是，这个巡逻兵也会羡妒这个簿记员，以为他在温度调节的屋子内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写写画画就可赚得薪金。这些都是误解别人的工作而认为那只是消遣。这些人的想法不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也有些事例，是真正的直接满足的劳动。在特殊的情形下，有几种劳动的小量可以提供直接的满足。但是，这些数量微末到不足以在复杂的人的行为和满足欲望的生产中发生任何作用。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征是，劳动是负的效用。人们把这带有负效用的劳动换来劳动的产品；劳动，对于他们而言，是间接满足的一个来源。



如果一种特别的劳动提供快乐而非痛苦，直接满足而非劳动的负效用，则这种劳动用不着付工资。而且相反地，这个“工作者”必须购买这个快乐，也即为作这种劳动反而要自己付出代价。打猎，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种发生负效用的劳动，但有些人是以打猎为乐。在欧洲，有些业余的好猎者，向猎场的主人购买打猎权，得以一定的方式和一定的次数在那里打猎。这种权利的购买与他将可猎获的代价是不相干的。如果把这两个价格对照起来看，购买打猎权所支付的代价远超过猎获物在市场上所可卖得的代价。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作呢？这是因为一只还在悬岩上邀游的活生生的羚羊，比一只杀死了的羚羊，包括它的肉、它的皮、它的角……更有价值些，尽管猎者为射死这只羚羊还要大费气力爬到岩上，还要用一些必要的物质，可是我们可以说，一只活的羚羊对于好猎者所提供的，是杀射的快乐。




有创造力的天才




在千千万万人之上有些杰出的倡导人物，这种人的观念和事业为人类开辟些新的途径。对于这种倡导性的天才
 
 而言，创造是生命的本质，生活就是创造。



这种非常人物的一些活动，不能完全纳之于行为学的劳动这个概念。那些活动不是劳动，因为对于天才而言，它们不是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目的。他生活在创造与发明中。就他而言，没有什么闲暇，只有暂时失望的间歇期。他的动机不是想得到一个结果，而是产生结果的这个行为。成功给他的满足即不是间接的也不是直接的。之所以不是间接的，因为只要他的同胞不关心这个工作也就很好了，通常他们是讥笑、轻蔑、甚至迫害他。许多天才，本可以用他的天赋使自己的生活改善些，过得快乐些；但是，他们甚至不考虑这个可能，而毫不犹疑地选择这荆棘丛丛的途径，天才是想完成他所认为的他的使命，即令他知道这是走向多灾多难的前途。



天才也没有从他的创造活动中得到直接的满足。创造对于他，是一种极度的苦恼，是一种无休止的对内在和外在障碍的艰苦搏斗，折磨他、消耗他。奥国诗人Grillparzer曾经在一首感人的诗篇Farewell to Gastein中描述这种情形
 
 。我们可想象，在写这篇诗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不仅是他自己的悲哀和苦难，而且也想到一个更伟大的人物——贝多芬（Beethoven）——更大的悲痛；贝多芬的命运与他的相类似，他对贝多芬的了解也最深。尼采（Nietzsche）把自己比着火焰，不休不止地消耗它自己，毁灭它自己
 
 。像这样的一些苦恼，与一般的工作和劳动、生产和功能、谋生与生活享受等概念的内涵，没有一点是共同的。



天才的成就，他的思想和学说，他的诗、画、文章、作曲，不能归之于行为学所讲的“劳动”的产品。它们不是那些可用来生产其他东西的劳动的产品。“生产”哲学、艺术、和文学巨著的，不是一般的劳动。思想家、诗人、艺术家，有时不适于完成任何其他工作。无论如何，他们用在创造活动的时间与精力，决不是从其他有目的的用途中扣留下来的。一位有能力可以发明新事物的人，环境也许注定他要受苦受难，使得他非饿死不可，或者使得他非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争取仅够糊口的生存。但是，如果这位天才完成了他的理想，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没有支付这项成功的“成本”。歌德（Goethe）在任职Weimar法院的时候，或者是受他职务的限制而不能有所表现。但是，如果他不写他的剧本、诗歌、和小说的话，即令他做中央政府的部长、剧场经理、或矿场管理员，他也决不会有较好的成就。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用别人的工作去代替创造者的工作。如果没有丹提（Dante）和贝多芬这两个人，谁也不能写出或指派别人写出《神曲》和第九交响曲。社会或个人，都不能真正地促成天才和天才的作品。最强度的“需求”和最强制的政府命令也无效。人们不能改善产生天才和其创作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我们不可能靠优生学来作育天才，靠学校来训练天才，也不可能组织天才们的活动。但是，相反地，你可以组织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创作者活动的余地。



天才所完成的创作，就行为学讲，是一最后事实。它是像命运的赐予，出现于人类史上。它不是“生产”——这个名词在经济学里面的意义——的结果。






四、生产





行为，如果成功了，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它产生了结果。



生产不是一个创造的行为；它不产生未曾有的东西。它是把某些即存的元素经过安排和组合的一个转变。生产者不是创造者。人，只在思想方面和想象方面会有创造性的。在外在现象的世界中，他只是—个转变者。他所能完成的，不过是把可用的手段，用适当的方法组合起来。所谓适当方法，即按照自然法则去作，于是所想达成的结果一定可以出现。



过去曾有过时期把有形财货的生产与个人劳务的提供加以区分。制造桌椅的木匠，是生产的；但是，一位诊好了木匠的病，使他能够再制造桌椅的医生，却不是生产的。在医生、木匠的关系与木匠、成衣匠的关系之间，居然定下区别。他们说，医生自己是不生产的；他从别人所生产的以谋生，他要靠木匠或成衣匠过活。在更早的时期，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者认为，除掉从土地上得出某些东西的劳动以外，其他所有的劳动都是不生产的。只有耕种、渔、猎、采矿、采石是生产的。加工的制造业所增加的价值仅够抵补工作者所消费的东西的价值，此外，对此所使用的材料，并不增加任何价值。



今天的经济学者，嘲笑他们的前辈作了这样不合理的区别。但是，他们自己也应该反省反省。现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某些问题时——例如，广告和市场问题——明显地又回复到老早就应该不存在的粗疏的错误。



另一个大家相信的见解，是认为劳动的雇用与物质的生产要素的雇用，其间也有区别。他们说，自然是慷慨施舍的；但是，劳动则由于它的负效用而必须付以代价，人在辛苦工作、克服劳动负效用的时候，给这个宇宙增加一些未曾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下，劳动是创造的。这也是错误的见解。人的工作能力，和土地以及动物资产的生产力，在宇宙中同样是所与的（given）。劳动潜能的一部份可以留下不用这一事实，也不使劳动有异于非人的生产要素；后者也会留下不用。人们之愿意克服劳动的负效用，是由于他们宁可牺牲较多的闲暇来换取劳动的成果。



只有那指挥行为和生产的人心才是创造的。人心也属于这个宇宙和自然；它是这个即有的世界之一部份。把人心称为创造的，并非耽迷于任何形而上的玄想。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创造的，因为我们只能把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变动，追溯到“理知指导人的活动”这一点上，过此我们就茫然无所知。生产不是物质的、自然的、和外在的什么；它是个精神的和心智的现象。它必要的基本条件不是人的劳动与外在的、自然的力量和事物，而是“用这些要素作手段，来达成某些目的”的这个心的决定。产生生产物的，不是辛苦工作的本身，而是辛苦工作者受理知的指导这个事实。只有人心有消除不适的能力。



马克斯的信徒们以及唯物主义的玄学，把这些事情完全曲解。“生产力”不是物质的。生产是一精神的、心智的、和意理的现象。它是那受理知指导的人，为着尽可能消除不适而采用的方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环境优于千年或二万年以前我们祖先们的生活环境的，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东西。物质的改变，是精神改变的结果。



生产是把即有的东西按照理知的设计而改变。这些设计——处方、公式、意理——是基本的东西；它们把那些原始要素——人的和非人的——改变成手段。人，凭他的理知来生产；他选择目的并利用手段来达成。经济学处理人生物质条件时所用的通常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人的行为是心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下，行为学可称为精神科学（moral science—Geisteswissenschaft）。



当然，我们不知心是什么，正如同不知道动、生命、电是什么一样。心只是一个字，用以指称那个未知的因素。那个因素使人们得以完成他们曾经完成的东西：理论与诗歌，大教堂与交响曲，汽车与飞机。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chapter does not deal with prices or market values, but with subjective use-value．Prices are derivative of subjective use-value．Cf．below, Chapter XVI.




	

要紧的是注意本章所讨论的不是价值或市场价值问题，而是主观的使用价值。价格是由客观的使用价值导出的。参考下面的第十六章。




	

Cf．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88 ff.;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d ed．Innsbruck, 1909), Pt．II, pp．237 ff.




	

参考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88 ff.;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d ed．Innsbruck, 1909), Pt．II, pp．237 ff.




	

Classes are not in the world．It is our mind that classifies the phenomena in order to orgaize our knowledge．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certain mode of classifying phenomena is conducive to this end or not is different from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logical permissible or not.




	

世界上没有什么类别。为着组织我们的知识而把一切现象分类的，是我们的心。“把现象作某种分类是否有助于这个目的”，与“它是否为逻辑所许可”，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Cf．Daniel Bernoulli,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zur Bestimmung von Glücksfällen

 , trans．by Pringsheim (Leipzib, 1896), pp．27 ff.




	

参考Daniel Bernoulli,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zur Bestimmung von Glücksfällen

 , trans．by Pringsheim (Leipzib, 1896), pp．27 ff.




	

Cf．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p．372; also p．149．The term "pragmatical" as used by Weber is of course liable to bring about confusion．It is inexpedient to employ it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philosophy of Pragmatism．If Weber had known the term "praxeology," he probably would have preferred it.




	

参考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p．372.及p．149．Weber所用的“实用主义”一词，自然易于发生混淆。如果Weber知道“行为学”这个名词，他或者会采用它。




	

See below, pp．139-140.




	

见下面“有创造力的天才”节。




	

Of course, some natural resources are so scarce that they are entirely utilized




	

当然，有些自然资源稀少到已经完全被利用。




	

Under free mobility of labor it would be wasteful to improve barren soil if the reclaimed area is not so fertile that it compensates for the total cost of the operation.




	

在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如果开垦的土地其收获不足够以抵补开垦的全部成本，则对这种硗瘠地的改良就是浪费。




	

See below, pp．769-779.




	

Karl Kautsky,
 
Die soziale Revolution

 (3d ed．Berlin, 1911), II, 16ff．About Engels see below, p．591.




	

Karl Kautsky,
 
Die soziale Revolution

 (3d ed．Berlin, 1911), II, 16ff．About Engels see below, p．591.




	

作为一个运动项目而认真地练习摇船，以及业余的歌星认真地练习歌唱，这是内向劳动（introversive labor）。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




	

Rowing seriously practiced as a sport and singing seriously practiced by an amateur are introversive labor．See below, pp．587-588.








	

领袖（Fürhrers）不是倡导者，他们只是带领人们循着倡导者开辟的途艇。倡导者是斩棘披荆的开荒者，他也许不关心有没有别人想走他所开的新路。至于领袖，则是指挥人们照他所想达成的目标前进。








	

Leaders [Fürhrers] are not pioneers．They guide people along the tracks pioneers have laid．The pioneer clears a road through land hitherto inaccessible and may not care whether or not anybody wants to go the new way．The leader directs people toward teh goal they want to reach.




	

这篇诗似乎还没有英译。Douglas Yates的著作(
 
Franz Grillparzer, a Critical Biography

 , Oxford, 1946), I, 57.有一英译的摘要。








	

It seems that there is n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The book of Douglas Yates (
 
Franz Grillparzer, a Critical Biography

 , Oxford, 1946), I, 57, gives a short English resume of its content.




	

Nietzsche这篇诗的英译，见M.A．Mügge,
 
Friedrich Nietzsche

 (New York, 1911), p．275.








	

For a translation of Nietzsche's poem see M.A．Mügge,
 
Friedrich Nietzsche

 (New York, 1911), p．275.












第8章 人的社会








一、人的合作





社会，是协力一致的行为，是合作。



社会是有意的、有目的的行为之结果，这句话并不意指人们曾经缔结一些契约以建立人的社会。产生社会合作，以及时时使社会更新的那些行为，除掉为的与别人合作以达成某些独特的目的以外，别无所为。由这样协力一致的行为而形成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就是社会。它以个人们的合作生活来代替他们的孤立生活。社会是分工，也是合作；人，以其行为动物的资格，成为社会动物。



个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一个社会组织的环境。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接受“社会是一个逻辑地或历史地——先于个人”〖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逻辑地或历史地〗这一说法。在其他任何意义下，这个说法或者是言之无物，或者是胡说八道。个人在社会里面生活和行为。但是，社会不过是许多个人为合作而形成的结合。社会只存在于个人们的行为之间，此外无所谓社会。在个人们的行为之外去寻找社会，那是个妄想。说到一个社会自主的和独立的存在，说到社会的生命、社会的灵魂、和社会的行为，这都是容易引起彻底错误的比喻说法。



应该视为最后目的的，是社会还是个人；个人利益应该高于社会利益，还是社会利益应该高于个人利益，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总归是个人的行为。社会成份是些个人行为的某一取向。“目的”这个范畴，只在用于行为的时候有意义。神学和历史的形而上学，在讨论社会的目的和上帝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时，所用的方法也许和讨论这个宇宙其他所有部份的目的所用的是一样。从科学的观点来讲——科学与理知不可分，科学显然不是一个适于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工具——关于这些事情的思考，毫无用处。



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面，社会成员之间就会显现出同情、友爱、和同属感（sense of belonging together）。这些感情是我们人最愉快、最崇高的经验的根源。它们是人生最珍贵的饰物；它们把动物属的人抬升到真正的人。但是，这些感情，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动因。它们是社会合作的成果，它们只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面发扬光大，它们不是在社会关系建立以前就存在的，它们不是社会关系所由发生的种籽。



形成合作、社会、与文明，而把动物人转变成“人”的这些基本事实，也即是“在分工下所完成的工作，比孤立工作更生产些”，而且人的理知能够认知这个真理。如果不是如此，人们将永久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取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的仇敌。每个人不得不把其他所有的人看作敌人，为求得自己的欲望满足，必然与所有的邻人发生不可解的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出同情。



有些社会学家曾经断言，社会原始的和基本的主观事实是一“种属的自觉”（consciousness of kind）
 
 。另一些社会学家则以为，如果没有“社会意识或同属感”，就不会有社会制度
 
 。这些含义模糊的名词，假若予以适当解释，我们也可同意。我们可以将“种属的自识”、“社会意识”或“同属感”，解释为对于一个事实的承认，即承认：所有其他的人都是生存竞争中可能的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能力认知合作的利益，至于禽兽则缺乏这种认知的能力。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引起这样自觉或这样感情的，还是上面提到的两个基本事实。如果我假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分工并不增进生产力，则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社会，也不会有什么仁爱和友善的感情。



分工原理是宇宙的形成和演化的大原理之一。生物学家从社会哲学方面借来分工的概念而用之于他们的研究领域，这是对的。任何生物内部结构的各部份之间，是分工的。而且，还有些有机体是由一些合作的动物组成的；习惯上，我们将蚁群和蜂群比喻为“动物社会”。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人的社会之特征，是有意的合作；社会是人的行为之结果，也即，有意地要达成某些目的，因而有了社会。植物的机能结构和动物的身体，以及蚁蜂“社会”的活动，就我们所确知，都不是有意合作的结果。人的社会是心智的和精神的现象。它是有意地利用一个决定宇宙形成的普遍法则——“分工能提高生产力”这一法则——的结果。






二、对于整体主义的和玄学的社会观之批评





按照全体主义（universalism）、概念实在论（conceptual realism）、整体主义（ho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以及格式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ie）某些代表者的那些教条，社会是一个有自己生命的存在体，独立于各个人的生命而分离，为它本身的目的而行为，而它本身的目的不同于个人们所追求的目的。照这种说法，社会目的与社会份子的个人目的之间，当然会有冲突发生。为保障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控制个人们的自私，强使他们牺牲自利的计划以利于社会，就成为必要的了。在这一点上，所有整体主义的教条，必然是放弃人的科学和逻辑推理的一般方法，而转到神学的或玄学的一些信条。他们一定假定：神，经由祂的先知们、使徒们、和受命的领袖们，强迫那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人们，也即惯于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人们，走上上帝或“世界精神”（Weltgeist）或历史想他们行走的正途。



这是表现太古时代原始部落的特征的哲学。它是一切宗教教义的一个元素。人，必须遵守一个超人的力量所发布的法律，必须服从这个力量所付托的执行这种法律的权威。因此，这个法律所创造的秩序——人的社会——是神的作品，而不是人的行为结果。如果神未曾干预，未曾给有罪的人类以启示，则社会不会出现。不错，社会合作是于人有益的；不错，人只有在社会架构里面才能从野蛮原始的状态中走出来。但是，如果让他去，不管他，他决不会看出自我解救的途径。因为，就社会合作的要求而调整，以及对道德律的服从，是给他沉重的束缚。以他浅陋的心智来看，他会认为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是有害的。他不知道放弃现在可见的利益可以获得较大的、但是较迟的利益。如果没有神秘的启示，他决不会了解天使要他为自己的利益和他子孙的利益所做的事。



像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和现代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科学理论，并不凭藉什么超人力量的神秘干预。个人以协力一致的行为来代替孤立的行为的过程中，每走一步，他的生活情况也就每有一次直接而可见的改善。来自和平合作和分工的那些利益，是普遍性的。它们直接有利于每个世代，而不限于近代的子孙。因为个人为社会所必作的牺牲，他得到较大利益的充足补偿。他的牺牲只是形式的、暂时的；他放弃较小的利益换得稍迟的较大利益。没有一个明白道理的人不知道这个明显的事实。当社会合作，由于分工部门的扩大而加强的时候，或法律制度对于和平的保障更有力的时候，其动机是那些有关的所有的人们要改善他们自己的情况。在争取他自己的——正确地了解了的——利益时，个人的工作趋向于加强社会合作和和平交往。社会是人的行为之一结果，也即尽可能地消除不适之感的那种愿望的结果。为着解释社会的形成与演化，用不着凭藉那个确实触犯了真正宗教精神的教条，照这个教条，原始的创造是那么有缺陷，以致不断地需要超人的干预，以免归于失败。



从休姆到李嘉图，英国经济学者所发展出来的分工理论，在思想史上完成的任务，是把关于社会的起源和运作的一切玄学教条，完全抛弃。它完成了享乐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Epicureanism）所提倡的精神、道德、和心智的大解放。它以自主自发的理性道德代替了古代他律的直观的伦理。法律、道德律、和社会制度，再也不被当作神秘的天意而被尊重。它们都是人为的，衡量它们的尺度，只是看是否便于增进人的福利。功效主义的经济学家并不说：如果照正义作，一切都完了（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他是说：如果照正义作，一切不会完（Fiat justitia, ne pereat mundus）。他不要求一个人因为社会利益而放弃他自己的福利。他劝人认清自己所正确了解的利益是什么。在他的心目中，上帝的庄严不显现于对事事的忙碌干预，而显现于把理知和追求幸福的动力，赋与他的创造物
 
 。



所有各形各色的全体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是：靠什么符号我可认知真法、上帝使徒的语言、和正统的权威。因为有许多人认为是神遣派他们的，这些先知的每一个都向别人布讲福音。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充份自信他拥护唯一的真理。但是，正是这信仰的坚定以致形成不可和解的敌对。每一党派都要使它自己的教义风行，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信念，不是逻辑的论证所可决定是非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争执，除诉之于武力斗争，别无解决的方法。凡是非理性主义的、非功效主义的、非自由主义的教条，必然酝醸国际战争或国内战争，直到敌对者之一方被消灭或降服为止。世界上一些大宗教的历史，是一部斗争和战争的记录。正如同现代的一些假宗教——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一样。



不容忍和靠暴力宣传，是任何他律的（heteronomous）伦理制度所固然的。上帝或命运的法则是普遍有效的，它们所宣称的合法权威是所有的人必须服从的。只要他律的道德项目和它们的哲学结论——概念实在论——的威望维持不坠，就不会有何容忍或持久和平。当斗争停止的时候，那只是为下一次的斗争而准备新力量。对于别人不同的意见予以容忍的这个观念，只有在自由的教义戳穿了全体主义的符号的时候，才会生根。照功效主义的哲学讲，社会与国邦再也不是为维持神所喜欢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建构。相反地，社会与国邦是为所有的人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主要手段。它们是由人的努力而建立的，它们的维持与最适当的组织，本质上与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其他所有的建构的维持与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律的道德与集体主义教条的拥护者，不能凭推理来说明他们的那些特殊伦理的正确性，也不能凭推理来说明他们的特殊社会理想的优越性和唯一的合理性。他们不得不要求人们盲目地接受他们的意理系统，并服从他们所认为正义的权威；他们是要制止反对者说话，或逼迫他们屈从。



当然，经常会有些个人或团体，其心智狭窄到不能了解社会合作对于他们的益处。另外还有些人，其道德力量和意志力微弱到不足以抗拒一时利益的诱惑，而做出有害社会制度顺利运作的勾当。个人为适应社会合作的要求而作的调整，是会有所牺牲的。诚然，这只是一些暂时的、形式的牺牲，将会因生活在合作的社会里面而得到无可比的更大利益的抵偿。但是，在那当时，就放弃一个眼前利益这一行为来讲，他们是痛苦的；有远见而会看出稍后更大利益因而依此行为的，究竟不是每个人所能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教育可以使所有的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他们做什么；经过正确地教导，他们将会自愿地遵守那些为维持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行为规律。无政府主义者以为：没有任何人会牺牲别人而享受特权的这样社会秩序，其存在不必靠任何强制力量来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样的一个社会，不要国、不要政府，也即不要警察力量，不要强制的社会法制，也行。



无政府主义者忽视了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有些人或者是心境太窄狭，或者是软弱，不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生活的条件。即令我们承认，每个头脑清楚的成年人都具有能力认知社会合作的好处，因而也认知自己与别人合作的好处，可是我们还有老、幼、和精神病人的问题。我们也可同意，那些做出反社会行为的人应该视为精神病者而需要予以照顾。但是，只要所有的精神病者还没有都治好，只要还有老小孱弱，那就必须为他们作些设施，否则他们会使社会瘫痪。无政府的社会将会受到每个人的摆布。如果多数人不准备以严厉旳手段阻吓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则社会不会存在。这个阻吓的权力，就得委之于政府。



国或政府是个强制性的社会建构。它有暴力行为的独占权。任何人不能自由使用暴力或以暴力来威胁，如果政府没有给他这种权力。政府，本质上是一维持和平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机构。但是，为着维持和平，它必须准备打击那些和平的破坏者。



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基于功效主义的伦理和经济学，从不用于全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角度，来看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者了解：统治者总归是少数，如果他们得不到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是不会长久在位的。不管是什么制度的政府，它之所以建立和维持，总是基于那些被统治者的这个想法：服从和忠于这个政府，比推翻它另组一个政府更有利于自己。大多数人是有力量推翻一个失民心的政府的，一旦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福利所要求，他们就会使用这个力量。在长期当中，不会有失民心的政府这回事。内战和革命是不满的大多数打倒统治者的手段。为求得民主的和平，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民主的政府。所以民主政治不是一个革命的设施。相反地，它正是防止革命和内战的手段。它提一个方法，使政府得以适应大多数的意志而和平调整。当执政的人们和其政策不为大多数所喜的时候，他们将会一在下次选举中一被撵走，而代之以主张其他政策的别人。



自由主义所推荐的多数之治（majority rule）或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原则，并不是企图建立平凡人的主权。它确实不是像某些批评者所指责的，主张平凡人、下流人、土包子（domestic barbarians）之治。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治国必须要找适于治国的人。但是，他们更相信：要证明一个人的统治能力，靠说服他的国人比靠鎭压他们更合适。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投票者将选出最适任的候选人。但是，其他的任何制度也不能保证。如果大多数误信了不健全的政策，选出了不足取的官吏，我们只好向他们解说较合理的政策，推荐较好的人，试图转变他们的心；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少数决不会用其他的手段得到持久的成功。



全体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不会接受这个政治问题的民主解决法。他们以为：个人在遵行伦理规律的时候，不会直接促进他自己的利益，而是相反地，要放弃他自己的目的以实现神所计划的利益或整个集体的利益。而且，仅靠理知并不能想到神圣法律的绝对价值和其他无条件的有效性之至高无上，也不能正确地解释那些规范和戒律。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想用和蔼的劝告来说服大多数，引导他们走上正轨，这是徒劳无功的工作。那些受了神灵启示的人，有责任向一般大众宣传福音，而对那些不听话的则以暴力打击之。神权的领袖们是上帝的使者，是整个集体的受托人，是历史的工具。他永久是对的，不会有错。他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规律。



全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必然是神权的政治制度。这类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认为有一超人的东西为个人们所不得不服从的。它们之间不同之点只是它们给这个东西的名称不一样，以及它们用这个名称所宣布的法规戒条之内容不一样。少数人专断的统治，除掉假托于一个超人绝对权威的授命以外，无法作其他的辩护。至于这个绝对的统治者是行使“神权”的神化了的君主，或者是履行“历史使命”的普罗阶级的先锋，或者是黑格尔（Hegel）所叫做的“精神”（Geist），或孔德（Auguste Comte）所叫做的人道（Humanite），都没有关系。现代鼓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社会控制的人们所使用的“社会”和“国”这类名词，都是象征一个神，这个新教条的布道者把神学家容形容上帝的那些形容词，统统拿来形容他们的偶像——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等等。



如果有人假设：在个人行为之上、之外，还有一个永久不灭的存在体，它有自己的目的，和我们终归要死的个人的目的不同，作这个假设的人已经构成了一个超人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人就逃避不掉一个问题，即：在目的上发生冲突时，那一个优先——国或社会的目的，还是个人的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蕴含在集体主义者和全体主义者所具有的“国”或“社会”这类概念中，如果某个人主张有一个存在体，在定义上比个人较崇高、较高贵、较善良。于是，就不容置疑地，这个超越物的目的必然高出卑微的个人的目的。（不错，有些怪论的爱好者，——例如Max Stirner
 
 ——乐于把事情倒转过来而说个人的优先。）如果社会或国是一个有意志、有目的、有集体主义赋与它的一切其他性能的话，那么，拿卑微琐屑的个人目的与社会或国家的崇高计娄相对，自然是荒唐的。



一切集体主义的准神学的特征，表现在它们的相互冲突中。所有的集体主义并不是用抽象的说法断言一整个集体的优越性；它们总是宣称，某一确定的集体偶像之卓越绝群，而直率地否认其他的这样偶像之存在，或者把它们贬到低级的附属地位。崇拜国的人们总是宣称一个确定的国——也即，他们自己的国——的优越性；民族主义者们，宣扬他们自己民族的优越。如果有反对者向他们挑战，而说另一个集体偶像的优越，他们就只好一再地用这句话来抵挡：“我们是对的，因为一个内在之音（inner voice）告诉我们，我们对，你们错。”对立的集体主义的教条和教派之间的冲突，不能靠讲理来解决，必须诉之于武力。自由民主的多数决治的原则之替换物，就是武装冲突和独裁侵略的军事原则。



各形各色的集体主义对于自由制度的一些基本的政治设施，如多数决〖多数统治或多数裁定〗、容忍异议、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一致地敌视的。它们在企图毁灭自由这方面的一致，引起了一个错误的信念，以为今天政治上的敌对问题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其实是：个人主义这方面与集体主义那方面之间的斗争，而集体主义那方面内部的相互仇视，并不逊于它们之恨自由制度。攻击资本主义的马克斯并不是统一的，而是一些不同的马克斯的派系。例如，史大林派（Stalinists）、托洛斯基派（Trotskyists）、孟雪维克派（Mensheviks）、第二国际派等等，它们相互间进行最残酷的斗争。此外，还有些非马克斯派，它们之间也一样用残暴方式相互斗争。所以，集体主义如果替代了自由主义，其结果是无休止的流血战斗。



习惯的用语，把这些事情完全搞顚倒了。通常叫做个人主义的哲学是社会合作的哲学，是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哲学。相反地，集体主义的基本观念之应用，其结果不是别的，只是社会解体和不断的武装冲突。不错，每种集体主义总要承诺：从它得到决定性胜利，终于推翻和消灭所有别的意理和其支持者之日起，就会有永久的和平。可是，这些计划的实现是要靠人类的激烈大转变。人，必须分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像神一样的全能的独裁者，另一方面，是一些为成为独裁者计划中的棋子，而交出自己的意志和理知的大众。为着要把一个人抬举成大众的像神般的主宰，所以必须把大众贬成非人（dehumanized）。思想与行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将只有“一个”人有此特权。我们不必说明这样的设计是不能实现的。独裁者千年至福的帝国（the chiliastic empires of dictators）注定要失败；它们决不会持续多年。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几个这样的“千年至福”的秩序之崩溃。剩下来的，将也不会更好。



集体主义观念在现代的复活一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苦难的主要根源已经把自由的社会哲学之精义彻底埋没了。今天，甚至许多爱好民主制度的人们，也不了解这些精义。他们用以赞赏自由与民主的那些议论，也染上了集体主义的错误色彩；他们的持论是对真正自由主义的曲解，而不是对它的确证。在他们的心目中，多数，仅因为他们有力量打垮任何的反对，所以总是对的；多数决就是党员最多的党的专断之治，因而，在运用力量处理政务时，不必限制自己。一个党一旦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因而掌握政权的时候，它就可自由抹煞少数人所有的民主的权利，而这些民主的权利正是该党人士以前用以取得政权的手段。



当然，这种假的自由主义，正是自由教义的反面。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多数是像神一样的无过失；他们并不认为：一个政策得到多数的支持这个事实本身，就可证明它是有利于大众的。他们并不赞成多数的专断以及对反对的少数予以暴力的压迫。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保障社会合作顺利运行和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制度。它的主要目标是要避免武力冲突、避免使社会解体，把人民抛回到原始野蛮状态的战争与革命。因为分工必须靠无骚乱的和平，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易于保持和平，也即民主的政治制度。




行为学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政治原则。它不是一个学说，而是由行为学，尤其是由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一些学说，之应用于人的行为的某些确定问题。



因为是一个政治原则，自由主义关于价值问题和行为所追求的最后目的，不是中立的。它是假定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数人有意于达成某些目的的。它供给他们一些关于实现他们计划的适当手段之信息。自由原则的拥护者充份知道这个事实：自由主义的教义只是对那些致志于这些价值原则的人们有效。



行为学使用“幸福”和“不适的消除”这些名词，是用的纯粹形式的意义，经济学是行为学的一部门，当然也如此。但是，自由主义则在这些名词上面加上一个具体的意义。它预设人们是乐生恶死；乐于健康，厌恶疾病；乐于营养温饱，厌恶饥饿；乐于富有，厌恶贫穷。它教导人们如何照这些价值来行为。



〖中文版无此段：这些关切，人们常以唯物主义视之，因此，人们指责自由主义为一种所谓粗俗的唯物主义，忽略了“更高级”和“更高尚”的人类追求。批评家说，人不只是靠面包活着，因此他们蔑视功效主义哲学的自私吝啬和卑鄙下流。然而，这些激烈的抨击是错的，因为它们严重扭曲了自由主义的学说。〗



第一：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断言，人们“应该”努力于上述的那些目标，他们所坚称的只是：绝大多数人乐于健康与富有，厌恶贫困与死亡。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顚扑不破的，可用这个事实证明：所有反自由的主义——各种宗教的神学规范、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关于这些问题采取同一态度，他们都许诺他们的徒众丰足的生活。他们决不敢宣称，如果实现了他们的计划，大众的福利会受到损害。相反地，他们是坚持，如果敌对党派的计划实行了，其结果将是大多数人的灾害。基督教的政党对于一般大众急于承诺较高的生活标准，并不逊于民族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政党。今天的教会讲到提高工资和农民所得的时候，比讲到基督教义的时候还要多。



第二：自由主义者们并不轻视人们精神方面的活动。相反地，他们热烈地推崇心智的道德的美术的成就。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高贵东西的见解，远非他们的反对者所持的见解可比。他们不存天真的想法，以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可直接有效地鼓励哲学的或科学的思想，产生艺术和文学的杰作，并使大众更开明。他们认知：在这些方面，社会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提供一个适当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天才的发展不受到阻碍，一般人都可免于柴米之忧而从事自己有兴趣的精神活动。在他们的见解中，使人的生活过得更有人味的社会方法，最主要的是克服贫穷。智慧、科学、艺术，在一个丰富的社会比在贫困的人群中，当然要兴旺得多。



把自由主义的时代斥之为唯物主义，这是有意的歪曲事实。十九世纪不仅是生产技术和大众物质生活空前进步的一个世纪。它的成就也远多于延长人们的平均寿命。它的科学和艺术造诣是千古不朽的。它是名传千古的音乐家们、作家们、诗人们、画家们、雕刻家们的一个时代；它使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彻底革新与进步。而且，它使一些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思想与一般人接近，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自由主义与宗教




自由主义是以纯理的、科学的社会合作理论作基础。它所推荐的—些政策，是一个知识体系的应用，而这一知识体系绝不涉及情感，不涉及那些逻辑所不能作证的直觉信念，不涉及神秘的经验、和个人所察觉的超人现象。在这个意义下，“无神论的”和“不可知论的”这些常被误解的形容词，可以加在自由主义上。但是，如果说人的行为诸科学以及依它们的教义——自由主义——制定的政策是无神论的、是敌视宗教的，那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它们确是激烈反对一切神权政制（theocracy）；但是，它们对于那些不想干预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行为的宗教信仰，是完全中立的。



神权政制是一个以超人的头衔（如中国的所谓“天子”——译者附注）来维护的社会制度。一个神权政体的基本大法是顿悟（insight），顿悟是不受理知检讨，也不能用逻辑方法说明的。它的终极标准是直觉，直觉对于一些不能由理知和推理而得知的事情，提供主观的确信。如果这种直觉是涉及神秘的创造者和宇宙统治者这一类教义的传统体系，我们就把它叫做宗教信仰。如果它涉及其他的体系，我们就把它叫作形而上的信仰。因此，一种神权的政治制度无须建立在一个伟大的世界宗教上。它可能是些形而上的教条的产品，而这些教条否认所有的传统教会和宗派，而且，强调它们是无神论的、反形而上学的，并以之自傲。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势力最大的神权政党都反对基督教和其他渊源于犹太一神教的一切宗教。他们之为神权的，其特征是他们急于要按照那些不能从推理证明其有效的观念，来安排人类的世俗事务。他们认为，他们的领袖们具有一般人所不能通晓的知识。受有神权的领袖们，是受一个神秘的、更高的权力信托，来管理犯错的人类事务。只有这些领袖们是开明的，所有其他的人即盲且聋，或者是坏人。



历史上许多形色的大宗教，受了神权政治趋势的影响，这是事实，它们的使徒们受神意而追求权力，以压迫乃至消灭反对的人群。但是，我们决不可把宗教与神权政体混为一谈。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把“个人们在独处时的感情、行动和经验，就他们所领悟到的他们自己与其所想到的神发生关联的这个范围而言”叫做宗教的
 
 。他列举以下的这些情感，认为是宗教生活的特征：这个可见的世界是一个精神宇宙的一部份，它从这个精神宇宙得到主要意义；与这个较高的宇宙结合或保持和谐关系，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祈祷或与这个精神——“上帝”或“法律”的精神——交往，是一个过程：经由这个过程，在现象世界内部的工作才是真正地做了。于是精神的活力流进来，而且产生一些心理的或物质的后果。詹姆斯还接着说，宗教也包含以下的一些心理特征：像赠品一样“加在”生命的一股新情趣，所取的形式，或者是抒情的调儿、或者是英雄的气概，还有安全与和平的保证；在与别人的关系上，则是一股隆挚的友爱
 
 。



人类的宗教经验和情感的特征，与社会合作的安排毫不相干。照詹姆斯的见解，宗教是神人之间纯粹的个人关系。它责成个人实践某一行为方式。但它不断言关于社会组织的任何问题。St．Francis d'Assisi，西方最伟大的天才宗教家，从不涉及政治学与经济学。他只想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过虔诚信神的生活；他没有草拟过生产组织的计划，也没有鼓励过他的门徒以暴力对付异端。他所建立的教会对于他的教义所作的解释，他是没有责任的。



自由主义对于一个依宗教信仰调整他的个人行为和处理他个人的私事的人，不加任何阻碍。但是，凡是企图凭宗教的直觉和启示来抑制社会福利问题的合理讨论，自由主义却要激烈反对。它不责备任何人离婚或实行节制生育。但是，凡是想阻止别人自由讨论这些事情的人，它就予以攻击。



在自由主义者的见解中，道德律的目标是在于促使个人们把他们的行为调整到适于社会生活，凡是有害于和平的社会合作之保持与人际关系之改善的行为都不做。自由主义者欢迎宗教教义对于这种道德律给予的支持，但是，他们反对那必然会引起社会解体的一切规范，不管它们的来源是宗教的或非宗教的。



在许多神权政制的拥护者常说，自由主义是攻击宗教的，这种说法，是歪曲事实。凡是教会的教义干涉到世俗问题的地方，各别的教会、宗派，每每互相攻击。自由主义把政教分离，因而在各个教派之间建立起和平的关系，使得它们之中，每一教派有机会平平安安地各传各的福音。



自由主义是各乎〖印刷错误，应为“合乎”。〗理性的。它坚持：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在社会架构里面，和平合作比互相战斗更可增进他们正确了解的利益，这是可能的。自由主义充份信赖人的理知。这种乐观也许是没有根据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是错了；可是，人类前途再没有其他的希望。






三、分工





基本的社会现象是分工以及它的对称现象，合作。



经验教给我们：合作的行为比—个自足的个人单独的行为更有效率，更可多生产的。决定人的生活和努力的自然条件是这样：分工会增加每一单位劳动的生产量。自然的事实是：



第一、人们做各类工作的能力，先天就不相等。第二、自然赐予的生产机会，分配得也不相等。我们无妨把这两件事看作一件相同的事，即，使这个宇宙复杂化的自然，其本身是多样性的。如果地球表面上的情形是这样：生产的物质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又如果一个人与其他所有的人之相等，正如同欧氏几何的一个圆与其他同一直径的圆之相等，分工就没有任何好处。



此外，还有第三个事实，即，有许多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完成，需要若干人联合起来做。其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因为单独一个人的能力不足够做这个工作。二是单独一个人虽然可以作，但所需要的时间很长，以致要很迟才可得到结果，而不能补偿所费掉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形下，只有联合工作才可达到所追求的目的。



如果只有这第三种情况，人与人之间暂时的合作，必定是会出现的。但是，这种临时性的对于某一特定工作之联合努力，不会引起持久的社会合作。只有用持久的合作方式才可完成的工作，在文明的早期不是很多的。而且，所有有关的人们也不会常常同意于合力完成的工作比单独可以完成的更有用、更迫切。包括所有的人、所有活动的这个人类大社会，不是起源于这样偶尔的联合。社会之为社会，决不仅是为一特定目标而作的一时结合，目标一达成，结合即行终止。



凡是在每一个人或每一块土地至少在一点上优于其他的人们或其他的一些土地的时候，分工所引起的生产力增加，就是很明显的。如果A在一个单位时间可以生产6个单位的p或4个单位的q，B只生产2个单位的p，但可生产8个单位的q，当他们二人单独工作，每人用半个单位时间生产p，半个单位时间生产q的时候，他们二人将共同生产4个单位的p加上6个单位的q；在分工的时候，他们每人只就他比较有效率的生产一种货财，那么他们将可生产6个单位的p加上8单位的q。但是，如果A不仅是在生产p比B较有效率，即在生产q也比B有效率，那将怎么办呢？这是李嘉图提出的问题，而他马上就解答了。






四、李嘉图的协作法则





为着说明当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每方面都比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更有效率的时候，双方合作的结果将是怎样，李嘉图于是解释了协作法则。他就两个地区的贸易结果加以检讨，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相等，并假定生产品可以自由地从每个地区移动到其他地区，但工人与资本财则不能如此。照李嘉图的法则所示，这样两个地区之间的分工，可以增加劳动的生产，因而有利于双方面，即令某一地区生产任何财货的物质条件都比另一地区优越。这某一地区择其优越程度较大的，集中全力来生产，而把优越程度较小的让另一地区去生产，其结果是更有利的。这个说法似乎有点奇怪，为什么放弃自己较优越的生产条件不用而去换取另一地区以其较劣的生产条件生产出来的财货，而是有利的呢？这是由于劳动与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结果，它们难得进到生产条件较优的地区。



李嘉图充份知道这个事实：他的比较成本法则——主要是为讨论国际贸易的一个特殊问题而提出的——是个更一般性的协作法则的一个特例。



如果A是这样地比B更有效率：他生产1个单位的p，需要3小时，而B则需要5小时；他生产1个单位的q，需要2小时，而B则需要4小时，于是如果A只生产q，让B去生产p，则双方都有利。如果他们每个人各有60小时生产p，60小时生产q，则A的劳动结果就是20p+30q；B的劳动结果就是12p+15q；两人的合计就是32p+45q。但是，如果A只生产q，他就可在120小时当中生产60q，如果B只生产p，则可在120小时当中生产24p。他们活动的结果就是24p+60q，因为p对于A而言有一代替率3/2q、对于B而言，有一代替率5/4，所以24p+60q的产出大于32p+45q。这就表明，分工有利于参与分工的各方。较有才智的、较能干的、较勤勉的人和才智较差的、能干较差的、勤勉较差的人合作，结果双方都有利。从分工得来的利益总是相互的利益。



协作法则使我们了解，人的合作之所以有日益加强的趋势。我们想到，使得人们不把他们自己只看作互相争取有限的生活资源的敌手的诱因，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促使人们、而且永久促使人们都趋向合作。分工的程度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对所有的参与者有益。为要了解，为什么人不停留于孤立状态，像禽兽一般，只为自己，或至多兼为他的配偶和幼儿，觅取食物和住所，我们不必求之于神秘的神的干预，或求之于空洞的假说，说是有一先天的冲动促使协作。我们也不必假想孤立的个人或原始的人群，曾经有一天他们发誓结约以建立社会关系。促使原始社会和日常工作趋向于进步加强的因素，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之所以生气蓬勃，是田于人们察觉到在分工下劳动的生产力较大。



历史、人种学、或任何知识部门，对于考古学家在发掘中所发见的，远古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以及那些曾经遇到过野蛮部落的探险家和旅行者所提出的，那些关于我们人类演化的信息，从非人的祖先演化到已经高度差异化的原始人这一演化的信息，不能提供一个说明。在社会起源这方面，科学所面对的工作，只能说明那些能够、而且一定归结于协作和协作之进步加强的因素。行为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分工下的劳动，比孤立的劳动生产力更大，如果人能够认知这个事实，则人的行为就因之趋向合作与结合；人之成为社会动物，并不在于他为了一个神秘的“以人身作祭品”（Moloch）的社会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是在于力求增进他自己的福利。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条件——分工下的劳动生产力较大——之存在，是因为它的原因——人们生而不相等，以及地域间自然的生产资源的分配不一样——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能够了解社会演化的进程。




关于协作法则一些流行的谬见




有些人挑剔李嘉图的协作法则（也即较著名的比较成本法则），其理由是明显的。因为主张保护经济和国家经济孤立的人所讲的道理，有的是从生产者的自私和备战的观点以外的观点来讲的；这个法则触犯了所有的这些人。



李嘉图说明这个法则的第一个目的，是要驳斥对国际自由贸易提出的反对。保护主义者问：在自由贸易下，任何生产条件都比其他各国差的国，命运将怎样？在一个不只是产品可自由流动，而资本财与劳动也同样可以自由流动的世界，凡是不适于生产的国，在任何生产方面都没有地位。如果这里的居民可以自由移动到别处去的话，他们就不会住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就会像无人居住的两极、苔原和沙漠一样。但是，在李嘉图所讨论的这个世界里面，资本财和劳动受某些制度的限制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贸易，即只有货物的自由流动，不会使资本财与劳动按照自然界给予劳动生产力的机会之较优或较劣而分配于地球表面。在这样的世界里，比较成本法则就发生作用。每个国从事于它的环境所提供的比较（尽管不是绝对的）最有利条件的生产部门。就一国的居民而言，放弃某些较有利的（绝对地和技术地）机会之利用，而输入在别国在较劣的（绝对地和技术地）条件下所生产的货物，是更有利的。这种情形，类似一位外科医生为着清洁手术室和器具，雇一个做这种工作还不如他自己的人来作，而他自己完全专心于他更优越的外科。这样对于他还是有利的。



比较成本这个定理，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决无关系。它不处理价值或价格问题。它是一个分析性的判断；其结论隐含在两个命题中：就技术上讲，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力因地而异，而它们的流动性是受制度上限制的。这个定理，可以不管价值问题，因为它可自由地诉之于一套简单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只有两种产品是要生产的；这两种产品可以自由流动；为着生产它们当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两种要素：这两种要素之一（或劳动或资本财）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完全是一样，其他要素（土壌的特殊性质）则不同；在两种生产中稀少性都是较大的那个，决定了其他要素的使用程度。在这些假设的架构中，这个定理就解答了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有了这些假设，则在共同的要素与产出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代替率。



比较成本法则的推理与报酬律是相类似的，报酬律也是与古典的价值论无关。在这两个场合，我们只要比较物质的投入和物质的产出就可满足了。在报酬率的场合，我们比较同一产品的产出。在比较成本法则的场合，我们比较两种不同产品的产出。这样的比较，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假定为生产每种产品，除掉一种特殊要素，只需要一些同类的非特殊的要素。



在些批评者指摘比较成本法则的这些假设过于简单。他们认为，现代的价值论需要把这法则就主观价值原理加以重新讲解。可是，他们又不想用货币来计算主观价值。他们宁可诉之于那些效用分析法，而他们认为那些方法是以效用来作价值计算的一个手段。在后面将要讲到，想在经济计算中完全不用货币，这是一个幻想。他们的基本假设是站不住的，而且是矛盾的；从这些假设得出的一切公式，都是错误的。经济计算，除掉用市场所决定的货币价格作基础的方法以外，另无他法
 
 。



构成比较成本法则之基础的那些简单假设的意义，对于现代经济学家与对于古典的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些古典学派的信徒们认为，那些假设是国际贸易中价值论的出发点。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还确认关于价值与价格的决定，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的。使人们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加以区分的，只是论据的不同，也即，限制生产要素流动性的与限制产品流动性的各别的制度。



如果我们不想在李嘉图所提出的那些简单的假设下讨论比较成本法则，我们就必须坦白地使用货币计算。我们不要陷于幻想，以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费用与各种产品的产出费用之比较，可以不靠货币计算即可做到。如果我们就上述的外科医生和他的杂工（handyman）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必须说：假若这位外科医生把他有限的时间用在为病人施手术上，他可得到每小时50元的报酬，再假定他雇用一个杂工来清理他的用具，每小时付工资2元，即令这位杂工要花费三个小时才能做完这位医生只要一个小时就可做完的工作，就这位医生讲，还是有利的。在比较两国的情形时，我们必须说，如果情形是这样：在英国a和b两种货物，无论生产那一种，一个单位都需要一个工作日，在印度，资本的投资与英国的相同，但生产一个单位的a需要两个工作日，一个单位的b，则需要三个工作日，如果资本财以及a和b可以自由地在英国与印度之间流动，而劳动则不能自由流动，在这个假设下，印度生产a的工资率一定趋向于英国工资率的50％，印度生产b的工资率一定趋向于英国工资率的33(1/3)％。如果英国的工资率是6先令，则在印度生产a的工资率将等于3先令，生产b的工资率将等于2先令。如果印度的劳动在国内的劳动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则同类劳务的报酬差异不会持久。工人们将会从b的生产转到a的生产；他们的移转将会压低生产a的报酬，提高生产b的报酬。最后，这两个生产部门的工资率将调整到相等为止。a的生产将趋向于扩张，而且排挤英国的竞争。他方面，b的生产在印度变成不利的，因而不得不中断，但在英国则将扩张。如果我们假定生产情形的差异，也在于或只在于所需要的投资量，也可适用同样的推理。



有人这样讲：李嘉图的法则只适用于他那个时代，不适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不同了。李嘉图是在资本与劳动的流动性之不同，看出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假定资本、劳动与产品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则在区域内与区域间的贸易之不同，只发生于运输费用上。果真如此，那就无须有异于国内贸易的国际贸易理论了。资本与劳动是按照各地区所提供的生产条件之优劣而分配于地球表面的。有些地区人口较密集、资本设备较优良，有些地区则人口较稀少、资本供给较贫乏。在整个地球上，同类劳动的工资率有趋向于相等之势。



可是，李嘉图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资本与劳动只在每国的内部可以流动，不是在国与国之间可以流动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自由流动的结果一定是怎样？（如果产品也不能自由流动，则每国是经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根本就没有国际贸易。）比较成本法则解答了这个问题。从任何一点来看，李嘉图的一些假定，在那个时代是站得稳的。后来，在十九世纪的过程中，情形变动了。资本与劳动不再是不可自由流动的；国际间的资本与劳动之移转愈来愈寻常了。接着，又来一个反动。今天，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又受到了限制。实际的情形又与李嘉图的一些假定相合了。



但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教义，是超乎制度上的任何变动的。它们使我们能够在任何假想的预设下研究有关的诸问题。






五、分工的一些效果





分工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有意识的反应。同时，分工本身又是引起差异化的一个因素。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它把各别的任务分派于各个地区。它使某些地区成为都市，其他地区成为乡村；它安置工业、矿业和农业各部门于不同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它加强了人们天生的不相等。特定工作的熟练把人们调整得更适于他们的业务的要求；人们天生的性能，有些发展出来，有些受到阻碍。熟练于某一职业以后，人们变成了专家。



分工把一些生产过程分裂成许多小的工作，其中又有许多小的工作可以用机械来做。正因为如此，机械的利用，才成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生产技术才会有惊人之改进。机械化是分工的结果，是分工的最大成就，而不是分工的动机和源泉。专业化的机械只有在分工的环境下才能使用。趋向于更专门化、更精致、更有生产力的机械之使用的每一步，都要以工作的更进一步分工为要件。






六、在社会里面的个人





如果行为学说到孤立的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行为，毫不关心别人），那是为的便于了解一些社会合作问题。我们并不是说真有这样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人会生活在世间，我们也不是说在人类史进到有社会的阶段以前，还有—固像觅食的野兽那样漫游于地球上的独立的个人时代。人的非人祖先，在生物方面的人化（biological humanization）和原始的社会结合之开始，是发生于同一过程。人一出现于世界舞台，就是属于社会性的。孤立的社会人，是一虚幻的构想。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社会是达成他的一切目的的一个大手段。一个人，不管他想用什么行为来实现什么计划，社会的保持是一个基本要件。即令是一个不驯良的人，不能把他的行为调整到适于社会合作的要求的人，也不想失掉来自分工的任何利益。他不至于有意地毁坏社会。只是想在大家联合生产出来的财富当中，夺取比社会秩序分派给他的那一份更多的一份。如果反社会的行为成为普遍现象，而其必然的结果——回复到原始的穷困——发生了的话，他也会感到悲惨。



有的人这样说：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是幸福的，进入社会就放弃了这种幸福，所以，他们有权要求补偿他们所失掉的。这是无稽之谈。荒谬的想法以为任何人在一个无社会的情况下，会生活得好些，一有了社会反而变坏了。谢谢社会合作带来的较大生产力，人类得以繁殖，而且过着比野蛮的祖先所过的较高水平的生活。人的自然状态是极端的穷困和不安。缅怀原始野蛮的黄金时代，只是浪漫荒唐的念头。如果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恩格尔斯（Frederick Engels）真的生活在他们以思古之幽情来描述的那种原始状况，他们决不会有那么闲暇来从事研究和著作。



社会给与个人的特惠之一，是不管有没有疾病或残废，都可生活下去。禽兽一有疾病，就是刼数。衰弱阻碍它们觅食，也使它们不能抵抗侵略。聋的、瞎的、跛的野兽一定灭亡。但是，这些缺陷并不剥夺一个人调整他自己适应社会生活的机会。我们现代的人，大多数都不免有身体上的某些缺陷为生物学视为病态的。可是，我们的文明大部份是这些人的成就。自然选择的消灭力量，在社会情况下大大地减低。因而有些人说，文明趋向于降低社会份子的遗传品质。



如果你用饲育者（一心一意想把人类抚养成具有某种性质的饲育者）的眼光来看人类，则这样的判断是合理的。但是，社会不是一个种马农场（stud-farm），不是为着产生某一特定类型人而活动的。在人的生物演化上，没有一个“自然的”标准来确定怎样是好的、怎样是不好的。任何选择标准，都是武断的、纯主观的。简言之，是个价值判断。所谓“种族进步”和“种族堕落”这些名词，如果不是对人类前途的某些特定计划而言，都是无意义的。



的确，文明人是调整得适于在社会生活，而不是适于在处女森林〖原始森林〗中打猎。




神秘交通的神话




行为学的社会理论受到神秘交通（mystic communion）的神话之攻击。



这个神话的支持者说，社会不是人的有意行为的结果；它不是合作与分工。它是发生于深不可测的奥秘，发生于嵌在人的本性中的一种冲动。另一派人说，社会是神所体现的精神（the Spirit which is Divine Reality），其中有上帝的力和爱。另一派人把社会看作一生物现象；它是血的呼声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voice of the blood），它是把共同祖先的后裔与其祖先及其后裔相互间联结起来的纽带，它也是耕耘者与其所耕的土地之间神秘的调和。



这样的心理现象确实是有的。有些人经验到神秘的结合，而把这个经验看作高于一切：有些人自信他们听到血的呼声，以他们的心灵嗅到他们所珍爱的乡土气息。这种神秘的经验和叫人心醉神迷的快乐，像其他的任何心理现象一样，都是心理学所必须视作实在的事实。神交论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断言这些现象的确实发现，而在于深信这些现象是些不靠任何合理考虑的基本事实。



使父亲接近他的小孩的那个血的呼声，是那些不懂得同居与怀孕之间因果关系的野蛮人所听不到的。现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关系，一个深信妻的贞操的人也许会听到它。但是，对于妻的贞操有些怀疑，则血的呼声就没有用。谁也不敢断言关于血亲关系的怀疑可以靠血的呼声来解决。自从婴儿出生一直是看守着的母亲，会听到血的呼声。如果她在很早就和婴儿不接触，她后来就得凭身体上的特征，例如黑痣与疤痕，来认识他。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些观察和得自这些观察的结论无法辨识他，血也是哑巴。日耳曼的种族主义者断言：血的呼声把日耳曼族的全体份子神秘地结合起来。但是，人类学揭发了这个事实：日耳曼民族是一些不同民族的后裔之大混合，并不是从一系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纯种。近年归化日耳曼的斯拉夫人，放弃父系的姓，改用德文拼音的名字，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但是，他认为自己和所有的日耳曼人一样，没有体验到什么内在的冲动使得他和那些还是捷克人或波兰人的兄弟姊妹们结合在一起。



血的呼声不是一个原始的基本现象。它是一些合理的考虑所激起的。因为，一个人认为他和别人是出自同系的祖先而有血统关系，于是，血发生一些诗意描述的所谓血的呼声之情感。



关于乡土的宗教情操和神秘感，也是如此。虔诚的神秘主义者的神秘结合，是以熟习他的宗教的基本教义为条件的。只有已经知道上帝的伟大和荣耀的人，才会体验到和祂的直接交通。乡土的神秘是与特定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发展有关。所以，住在平原或海边的居民们，会把某些生疏的，也是他们所不能适应的山岳地区，纳入他们热情结合的乡土影像中，只是因为这些山岳地区属于他们的政治领域。相反地，邻近的地区，其地形地势与他们自己家乡的非常相像，如果这个地区是属于外国的领土，他们也就不把它纳入“其呼声他们可以听到的”乡土影像中。



一个民族或语言集团以及他们所形成的组合，其中各个份子并不是经常友好团结的。每个民族史都是内部互相厌恶，乃至互相仇恨的记录。试想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美国北方佬（Yankees）与南方人，普鲁士人与巴伐利亚人（Bavarians）。克服这样的仇恨而使一个民族或语言集团具有同属感而结合起来的，是一些意理；可是，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是一自然的和原始的现象！



男女两性间的互相吸引是人的兽性中所固有的，与任何思想和理论无关。我们无妨把它叫做原始的、机能的、本能的、或神秘的；也无妨用比喻的说法，说它把二做成一。我们可把它叫做两人的神秘交通。但是，同居也好，同居前和以后也好，都不会形成社会合作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禽兽在交尾的时候也结合在一起，但是，它们未曾发展出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不只是性行为的结果。父母子女在一起过家庭式的生活，决不是自然的和必要的。配偶关系不一定要有家庭组织。人类的家庭是思想、计划、和行为的结果。正是这个事实，使人类家庭特别明显地不同于禽兽的“家”。



神秘的交通或神秘的结合，其经验不是社会关系的根源，而是社会关系的后果。



和这神秘交通的神话相对称的还有一个神话，是说在民族或国之间，有一自然的和原始的排斥性。他们说，本能教给我们区分“自家人”与“外人”，而憎恶“外人”。贵族的子孙厌恶与低族的人有任何接触。为驳斥这个说法，我们只要提到种族混合这个事实就够了。今天的欧洲，没有一个纯种的民族，我们就可知道，不同世系的份子一旦定居在这个大陆，彼此间就发生男女两性的吸引而非排斥。几百万的黑白混血儿和其他的混种，正是“在不同的民族间有自然的排斥性”这一说法的活生生反证。



像神秘的交通感一样，种族仇恨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现象。它是一些意理的产物。但是，即令种族之间真有自然的、天生的仇恨，也不致使社会合作成为无用，也不会使李嘉图的协作理论归于无效。社会合作无关乎个人的爱或相爱的训律。人们并不因为互爱或应当互爱而分工合作。他们之合作，因为合作对于他们自己最有利。使人不得不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要求的、不得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不得不以和平的协作来代替敌对与冲突的，不是爱、不是仁慈，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同情心，而是正确地懂得自私。






七、大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社会关系。在大规模战争或人群打斗的时候，双方相互冲击，这其间是有交互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但这不是社会。社会是联合行动与合作，其间每个参与的人都把其他伙伴的成功看作成就自己的手段。



原始的游牧民族和部落，为争夺有水的地区、猎渔的地区、草原和战利品而发生的战斗，是些残酷的消灭战，是些总体战。十九世纪欧洲人在新辟地域与当地土著的战争，也是如此。但是，在原始时代，也即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很早时期，另一个行动方式已开始了。人们即令在战争中，也还保存先前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的某些基础；当他们和那些从未有何接触的人们战斗的时候，他们开始想到：人与人间即令现在是敌人，以后的合作是可能的。战争是在伤害敌人；但是，敌对行为再也不那么极端残酷了。交战国开始遵守某些限制。这些限制，在对付“人”的战争——不同于对付野兽——中，是不许超过的。在不解的仇恨和毁灭的狂暴之下，有个社会的因素开始抬头。每个敌人应该被看作在将来的合作中可能的伙伴，这个事实在军事战斗中也不应忽视。这样的观念在人们的脑子里开始浮现了。战争再也不被视为人际关系的常态。人们认识到：和平合作是生物性的生存竞争最好的手段。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人们一旦认识到，把打败了的敌人拿来做奴隶，比杀死他们更有利，这时，他们虽然还在战斗，但已想到了战后的和平。奴役，就大体上讲，可以说是走向合作的预备步骤。



即令在战争中，也不是任何行为都被允许的；有些是合法的战争行为，有些则是非法的，也即，在所有的国之上，甚至在那战争的目的之上，还有一种社会关系。由于这类的观念得势，其结果建立了包括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的大社会。各个区域的社会合并到一个全人类的社会。



遵守人道主义和战争的社会规律，而不以消灭猛兽的野蛮方式从事战争的交战国，再也不使用某些毁灭性的方法，藉以换取敌人方面的同样约束。这些规律被遵守到什么程度，战斗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到什么程度。敌对行为的本身不仅是“非”社会的，而且是“反”社会的。如果对“社会关系”一词下定义，而把那些想消灭别人和打击别人的行为也包括进去
 
 ，那就是错误的。凡是在人与人之间只有以相互伤害为目的的这种关系的地方，即没有社会，也没有社会关系。



社会不只是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在宇宙的一切部份之间都有相互影响：狼和它所吞噬的绵羊之间，病菌和它所杀死的病人之间，坠石和它所碰上的东西之间，都有相互影响。他方面，社会所涉及的相互影响，是指人们为要达到各人的目的而彼此采取的合作行为。






八、侵略与破壊的本能





有些人说：人是掠食的动物，天生的本能驱使他战斗、杀伐、破坏。创导非自然的人道主义使人脱离原始兽性的文明，曾经试图鎭压这些冲动和欲望。它使文明人成为颓废柔弱的人，以自己的动物性为耻，而把自己的堕落叫做真正人性以为荣。为防止人类的更颓废，必须把他从文明的恶果中解救出来。因为文明只是劣等人的一个狡猾的设计。这些劣等人过于软弱，不能做勇敢英雄们的伙伴；他们也过于怯懦，不敢承当应该被消灭的惩罚；而且，他们也过于懒惰和骄傲，不肯做别人的奴隶。于是，他们就诉之于诡计。他们把永恒的价值标准顚倒过来，这些标准是由宇宙的一些不变的法则所确定的；他们曾经宣传一种道德，把他们自己的卑劣叫做善，把那些英雄们的卓杰叫做恶。这些奴隶们的道德造反必须扑灭，把一切价值转变过来以扑灭它。这些奴隶们的伦理、可耻的弱者怨恨的产品，必须完全抛弃；强者的伦理必须用来代替它，所谓强者的伦理，适当地讲，就是把一切伦理的约束完全取消。人必须无愧于原始的祖先，也即，过去时代的一些高尚的野兽。



通常是把这样的一些调论叫做社会的或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这里，我们不必断定这个名词是否妥当。无论如何，把“演化的”和“生物的”这两个形容词（达尔文主义是关于演化的、生物的，所以著者这样说——译者附注）加在这些诬蔑全部人类史的教义，总是一个错误。这里所说的全部人类史，是指从人类开始把自己超脱了非人的祖先们纯动物的生活的那个时期，一直到现在。诬蔑这部历史的人们，把它说成是不断地趋向于颓废堕落。生物学只关心生物内部的变化是否使个体调整到适于他们的环境，因而改善他们生存竞争的机会。除此以外，生物学不提供用以评判那些变化的任何标准。从这个观点来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认为，文明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是确定的事实。它曾经使人能够在和其他所有的生物——包括庞大的野兽和更危险的微生物——斗争中保存自己；它曾经增殖人的生活资料；它曾经使一般人长得更高、更精明、更多才多艺，而且，延长了一般人的生命期；它曾经给人对这个地球的控制力；它繁殖了人口，并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史前穴居的祖先所梦想不到的程度。诚然，这种演化妨害了某些技巧和天赋的发展，而那些技巧和天赋，在生存竞争中曾经是有用的，但在变动了的环境下，它们已没有用了。另一方面，它发展了其他的一些才能和技巧，是社会构架中的生活所不可少的。但是，生物学的和演化论的观点，决不会指责这样的一些变化。拳击对于原始人的有用，正和精明的运算与正确的拼音对于现代人的有用。如果只把对于原始人有用的那些特征叫做自然的、适于人性的，而把那些对现代人特别有用的才能和技巧，谴责为颓废堕落和生物退化的标志，这是十分武断，而且也违背了任何生物学的判断标准。劝人回复到史前祖先们的那种体格和智能，其不合理无异于要他放弃直立的姿态而再长尾巴。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力赞美我们野蛮祖先们的那股蛮劲的人们，其身体脆弱到不能适应“危险生活”的要求，尼采（Nietzsche）甚至在他的精神崩溃以前，已经是病到只适于在Engadin盆地和意大利几个地区的气候下过活。假若不是文明社会保护他那衰弱的神经，他不可能完成他的著作。暴力的宣扬者是在他们所嘲弄污蔑的“布尔乔亚安全”的屋顶下从事著作。他们很自由地发表煽动性的教条，因为他们所讥讽的自由主义，保障了出版自由。如果他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哲学所嘲笑的这个文明的赐予（指出版自由——译者附注），他们会懊丧得不可忍耐。试想那位胆小怯弱的作者Georges Sorel，他在颂扬暴力的时候，甚至谴责时代的教育制度在弱化人们天生的暴力倾向，这是一幅怎样的情景
 
 ！



我们或可承认，原始人残暴嗜杀的倾向是天性。我们也可假设，在早期的环境下，侵略杀伐的倾向是保存生命所必须的。人曾经一度是残酷的野兽（这里无须考究史前人是吃肉的还是吃草的）。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在生理上，人是一个弱的动物；如果他没有具备一项特殊武器——理知——的话，他决不是那些庞大的掠食的野兽的对手。人是理知的动物，所以他会自制而不受每一冲动的诱惑，他会按照理知的考虑来调整他的行为。这个事实，我们决不可从动物学的观点说它是不自然的。理知的行为是指：人，知道他不能满足他所有的冲动、欲望和嗜好，于是放弃那些他认为较不迫切的满足。为着不妨害社会合作的进行，人不得不抑制那些会阻碍社会制度之建立的欲望。当然，欲望的抑制，是痛苦的。但是，人有他的选择。他放弃了某些与社会生活不兼容的满足，而优先满足那些只能在分工制度下所能满足的，或在分工制度下更可得到较大满足的欲望。他已经开始走向文明、社会合作、和财富之路。



这个决定，不是不能改变的、不是最后的。父亲们的选择并不妨害儿女们的选择自由。他们可以转变这个决定。他们可以赞成野蛮、反对文明，或者像某些作者所说的，主张灵魂、反对智慧，主张神秘、反对理知，主张暴力、反对和平。但是，他们必须选择。因为，互不兼容的事物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



科学，从它对于价值问题是中立的这一观点来讲，并不谴责暴力的宣扬者而赞美屠杀和疯子的虐待狂。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自由社会承认，每个人有权自由表达他的情绪。文明未曾根绝原始人残暴嗜杀的特征。这些特征潜伏在许多文明人的身上，一旦文明所发展的一些约束失效了，它们就会爆发出来。试回想纳粹（Nazi）集中营那种不堪言状的恐怖。报纸上不断地报导可恶的罪行，也说明残暴的兽性还潜在。许多畅销小说和有名的电影，大都是描述血淋淋的暴行。斗牛和斗鸡吸引很多的观众。



如果一位作家这样说：暴民急于想流血，而我也和他们一样。他这样说并不比说“原始人过于嗜杀”较不对。但是，如果他忽略了“这种虐待的欲望之满足，会损害社会生存”这个事实，或者，如果他断言：“真正的”文明和“好的”社会，是那些明目张胆地放纵于暴力残杀的人们的成就；对于残暴的冲动加以压制，将会危害人类的进化；以野蛮主义代替人道主义就可救人免于堕落。那么，他就错了。正如Heraclitus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源，决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就人而言，与生俱来的欲望不是残杀。如果他想满足其他的一切欲望，他必须抛弃杀人的念头。凡是想尽可能地保持生命与健康的人，一定要知道，尊重别人的生命与健康，比相反的行为更可达成自己的愿望。一个人（暗指暴力主义者——译者附注）可能惋惜事情竟是这样。但是，这样的叹惜究不能改变这个坚牢的事实。



谴责这种说法荒唐无稽，是没有用的。所有本身的冲动都是不受理知检讨的，因为理知只管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管最后的目的。但是，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是由于他不会不经意地屈从一个本能的冲动。为着在一些不能兼得的欲望满足之间加以选择，人利用理知。



你不可以这样向大众讲：去满足你杀人的冲动吧，那是真正人性的，而且最有益于你的福利。你应当告诉他们：如果你满足你杀人的冲动，你就必得放弃许多其他的欲望。你想吃、想喝、想住好的房子、想穿着、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只有社会才能供给的事物。你不能得到你所想的一切，你必须选择。危险的生活和虐待狂的发泄也许叫你快乐，但是，它们与你也不想失掉的安全和富有是不相容的。



作为一门科学的行为学，不能侵入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权。最后的决定是在行为人，不在理论家。科学对于生活和行为的贡献，不在于建立价值判断，而在于说明人们所赖以行为的诸条件，在于说明不同的行为所将引起的后果。它供给行为人所需要的一切信息，让他在充份了解一切后果以后自作选择。它好像计算到成本与收益。如果它漏落了一项有关于作选择、作决定的信息，那就是它失职。




关于现代科学，尤其是关于达尔文学说的一些流行的误解




今天有些反自由主义者，右翼的和左翼的，把他们的教义放在对现代生物学的成就所作的一些误解上。



1．人是不平等的 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比同主义（egalitarianism）同样地是出发于这个“自明之理”的“人皆生而平等，他们都由他们的创造主赋与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但是，一门叫做“生物的社会哲学”（a biological philosophy of society）的提倡者们说，自然科学已经用一个不能辩驳的方法证明人是有差异的。在自然现象实验观察的架构中，容不着像自然权利这样的概念。自然对于任何生物的生活和幸福，是没有感情、没有感觉的。自然是生硬的必然，和规律。把“拿不稳的”模糊的自由概念与不可变的宇宙秩序的绝对法则连在一起，这是玄学的无稽之谈。因而，自由的基本观念被他们当作谬见揭发。



确实，十八和十九世纪自由民主运动的兴起，大都得力于自然法和个人固有的绝对权利这个教条。这些观念，首先发展于古代哲学和犹太神学，后来渗进基督教义。有些反天主教的教派，把这些概念作为他们政治宣传的焦点。许许多多杰出的哲学家，充实了这些观念的内容。于是它们更为流行，成为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主要动力。今天，这些观念还存在。它们的主张者完全不管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上帝或自然并没有创造平等的人，因为有些人生而强壮，有的人生而孱弱或畸型。除了这些先天的不平等以外，还有由于教育、机会、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差异。



但是，功效哲学的教义和古典经济学，则完全不涉及自然权利这个教条。与它们有关的要点只是社会效用。它们之推荐民主政府、私有财产权、宽容和自由，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自然的和正当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有利的。李嘉图哲学的核心，是在说明社会合作与分工的好处。在任何方面都较优越、都较有效率的人，和那些在任何方面都较低劣、都较欠缺效率的人分工，也是对双方有利的。边沁，这位急进份子，曾叫喊：“自然权利简直是胡说：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是荒谬的修辞。”
 
 照他的意思“政治的唯一目的，应该是社会最大可能的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因此，在检讨什么应该是对的时候，他不注意那些关于上帝的或自然的计划和意图的成见；他一心一意地要发现最有助于人类福利之增进的是什么。马尔萨斯讲过，自然没有给任何生物的生存权，生活资料是有限的，他并且说，人们如果漫不经心地纵欲于生殖，将永久不能超出饥饿的边缘。他断言，人类文明与幸福所能发展的程度，决定于人以道德节制性欲的程度。功效主义者之反抗武断的统治和特权，并不是因为它们违反自然法，而是因为它们有害于大家的福利。他们之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不是因为人是平等的，而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大家的福利。在反对自然法和人皆平等这个虚妄观念这一点上，现代生物学只是复述好久以前功效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斗士们所讲过的一些话。而且，他们讲得更透彻服人。很明显地，功效主义对于民主政治、私有财产权、自由、法律之前的平等这些事情的社会效用所讲的话，决不是生物学的教义所可动摇的。



现在盛行的赞成社会分裂和暴力冲突的那些教条，不是所谓生物的社会哲学的结果，而是由于大家不接受功效主义和经济理论。人们已经把不可和解的阶级冲突和国际冲突这个意理，代替了“正统的”社会和谐的意理。所谓社会和谐，即所有的个人、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所有的国，长期利益的和谐。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因为他们深信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手段。



2．达尔文主义的一些社会涵义 有一派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这样说：达尔文所倡导的进化论，曾经明白地说明，自然界没有什么和平和尊重别人的生命与幸福这样的事情。自然界总是斗争和无情地消灭弱者。自由主义的永久和平计划——国内的和国际的——是理性主义的幻想物，违背自然秩序。



但是，达尔文借自马尔萨斯而用之于自己的学说的生存竞争这个观念，要就比喻的意思来了解。它的意义是：一个生物对于危害它生命的那些力量，积极抵抗。这种抵抗，如果要成功的话，那就一定要适于这个生物所赖以生活的那个环境。这并不一定总是毁灭性的战争，像人与病菌之间的那种关系。理知曾经指示我们，就人而言，改善生活情况最适当的方法是社会合作和分工。它们是人在生存竞争中最重要的工具。但是，这种工具只有在和平的情况下才能操作。战争、内战和革命，都妨害人们生存竞争的成功，因为这些事情使社会合作的机构解体。



3．理知和理性的行为是不自然的 基督教义求免人体的兽性机能，而把“灵魂”描述成在一切生物现象以外的东西。对这个哲学的极端反动，就是有些现代人倾向于蔑视人有异于其他动物的任何情事。在他们的心目中，人的理知不及禽兽的本能和冲动；理知是不自然的，所以是坏的。理性主义与理性行为这类名词，有一卑鄙的内涵。完全的人、真正的人，服从自己的原始本能，更甚于服从自己的理知。



显明的真理是这样：理知——人的最大特征，也是一个生物现象。理知之为自然的，即不多于、也不少于人类的其他一些特征，比方说，直立的姿势和无毛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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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economists, among them Adam Smith and Bastiat, believed in God．Hence they admired in the facts they had discovered the providential care of "the great Director of Nature." Atheist critics blame them for this attitude．However, these critics fail to realize that to sneer at the references to the "invisible hand" does not invalidate the essential teachings of the rationalist and utilitarian social philosophy．One must comprehend that the alternative is this: Either association is a human process because it best serves the aims of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and the individuals themselves have the ability to realize the advantages they derive from their adjustment to life in social cooperation．Or a superior being enjoins upon reluctant men subordination to the law and to the social authorities．It is of minor importance whether one calls this supreme being God, Weltgeist, Destiny, History, Wotan, or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what title one assigns to its apostles, the dictators.




	

有些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Bastiat，是信神的。因而他们在他们所发现的那些事实中赞美“伟大的自然主宰”（the great Director of Nature）的神宠。无神论的批评者指责他们这种态度。但是，这些批评者却没有想到，嘲笑那“看不见的手”并不能使理性主义与功效主义的社会哲学的基本教义失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只有这个解释：或者是人为程序的结合，因为它最能达成有关的个人们的目的，而个人们自己有能力实现他们社会合作的利益。或者是一个超人的东西，命令这些不情愿的人们服从法律和社会权威。至于把这个超人的东西叫做上帝、世界精神、命运、历史、或生产力，以及我们用什么名称来称呼这些东西的使徒——独裁者，这是不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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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十一章第二及第三节。




	

Such is the terminology used by Leopold von Wiese (
 
Allgemeine Soziologie

 [Munich, 1924], I, 1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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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观念的功用








一、人的理知





理知是人的特征。至于理知是不是认知最后和绝对真理的一个适当工具，行为学不必提出这个问题。行为学之处理理知，只就其“能够使人行为”这一点上来处理。



所有一切成为人的感觉、知觉和观察之对象的东西，也都呈现于动物感官之前。但是，只有人能够把一些感官的刺激变成知识和经验。因而，也只有人能够把他的各个知识和经验安排在一个有条理的系统中。



行为之前是思想。思想是预筹将来的行为，并回顾过后的行为。思想与行为是不可分的。每一行为总是基于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特定观念。思考一个因果关系的人，是在思考一个理论。没有思想的行为，不要理论的实施，是不可想象的。推理可能错误，理论可能不正确；但思考与推理在任何行为中都是有的。另一方面，思想总是想到一个可能的行为。甚至一位思考一种纯理论的人，他会假定其理论是对的，也即，假定按照这个理论的行为，其结果将是这个理论所预料的。至于这个行为是否行得通，那就与逻辑无关。



思想的，总归是个人。社会不思想，正如同它不食、不饮。人的理知作用，从原始人的天真想法，演进到现代科学的精密思想，是发生于社会里面。可是，思想本身则是个人的成就。我们有联合的行为，没有联合的思想。我们只有“保存思想，并把思想传递给别人，以刺激他们思想”的传统。可是，人没有其他的方法占有前辈的思想，除掉一再地去思想它们。自然，他可以根据前人的思想再向前想。传统的主要工具，是语言。思想与语言相联，语言也与思想相联。概念体现于名词。语言之为思想的工具，正如同它之为社会行为的工具。



思想与观念史是在世代与世代间的谈话。后代的思想产生于前代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刺激，知识的进步就不可能。为后人播种而在前人耕耘的土地上收获，这种不断的演进，也表现于科学和观念史的上面。我们承袭于祖先的，不仅是一些构成我们物质福利的财货；我们也同样地承袭了一些观念、思想、理论和技术，我们的思想因此而益丰富。但是，思想总是个人的显现。






二、世界观与意理





指导行为的理论，往往是不完全的、不如意的。它们可能是冲突的，不适于纳入一个周全而一贯的体系。



如果把那些指导某些个人和集团的行为的一切命题和理论，看作一贯的复合体，而尽可能地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也即一个周全的知识体系，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世界观。一个世界观，如同一个理论，是对一切的一个解释；如同一个行为规律，是关于消除忧虑的最好方法的一个意见。所以，一个世界观一方面是一切现象的解释，另一方面是一种技术。“解释”与“技术”这两个名词，都是广义的。宗教、形而上学和哲学，其目的都是要提供一个世界观。它们解释宇宙，它们教人们如何行为。



意理这个概念比世界观的概念较狭。当我们说到“意理”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人的行为和社会合作，而不管形而上学的问题、宗教的“独格码”（dogma）、自然科学、以及来自它们的技术。意理是关于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那些原则的总称。世界观和意理，都超出了加在纯中立的学术的研究之限制。它们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也是关于“应该”的一些原则，也即，关于人在世间所应追求的一些终极目的。



禁欲主义告诉我们：人能够用以消除痛苦、获取完全平安、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方法，是摆脱俗虑而不烦心于富贵荣华。要求解脱，只有排弃物质福利的追求，忍受人生旅途的苦难，终身致力于为享受永恒至福作准备。可是，坚决遵守禁欲主义的人毕竟太少。禁欲主义所提倡的那种完全忍耐，似乎是反自然的。生活的诱惑终于胜利。禁欲的原则已不纯粹。即令是最圣洁的苦行者，也不得不向那些与严格原则不兼容的生活和俗务让步。但是，一个人一旦考虑到任何俗务，一旦把世俗的观念代替纯然植物性的理想，他就和那些追求世俗目的的人们没有性质上的区别。于是，他与其他的每个人就有了一些相同的地方了。



有些东西，推理和经验都不能提供它们的任何知识，人们关于这些东西的想法，会差异到永不能达到同意。在这方面，也即在自由的幻想——即不受逻辑思考的限制，也不受感官经验的限制——的方面，人可以充份地发泄他的个性和主观。关于“超越物质界的超绝物”（transcendent）的一些观念和影像，是最具“个人性的（personal）”。语言文字不能够传达关于超绝物所说的是什么；谁也不能确定听的人所想的是否和说的人所想的一样。关于超越的东西，永久不会有同意。宗教战争之所以最残酷，是因为没有任何调和的希望而作战的。



但是，在涉及世俗事务的地方，人与人的自然相亲以及保持生命的生理条件之一致，就会发生功用。分工合作的较高生产力，使社会成为每个人达成他自己的目的的主要手段，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些什么。社会合作的维持及加强，成为每个人所关切的事。任何世界观和意理，凡不是属于完全无条件的禁欲主义，凡不是完全属于隐居生活的，就必须注意到“社会是达成世俗目的的大手段”这个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关于某些较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组织的琐事，也有个共同点藉以获致同意。各种意理不管怎样相互冲突，它们在一点上是和谐的，即在社会生活的承认这一点上。



人们有时看不清这个事实，因为他们遇到哲学和意理的时候，总是多注意它们关于“超绝物”和不可知道的东西所讲的一些话，而少注意它们关于现实界的行为所说的一些话。在一个意理的各部份之间，也常有不可塡补的鸿沟。对于行为人而言，实际重要的，只是那些归结于行为规范的教义，而不是那些纯学术性而不适用于社会合作架构中的行为的学说。我们可以不管那种绝对一贯的禁欲主义的哲学，因为那样严格的禁欲主义，最后一定使它的支持者归于毁灭。其他所有的意理，在认可生活必需品的寻求下，或多或少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事实：分工比孤立的工作较有更大的生产力。因而它们承认社会合作的必要。



行为学和经济学不适于处理任何教义的“超绝物”和形而上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独格码和教条，也不能使那些“从正确的行为学推理发展出来的关于社会合作的定理和理论”失效。如果一种哲学已经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有其必要，那么，就社会行为问题的发生来说，这种哲学的立场就不容再转到那些经不起科学方法检验的个人信念上面去。



这个基本事实常常被忽视。人们以为，世界观的一些差异，产生了一些不可和解的冲突。由于世界观的差异而形成的各党派，其间的基本敌对，是不能靠妥协来解决的。它们导源于人的心灵最深处，而〖而且〗是表现一个人天生的与一些神秘而永恒的力量之交通。被不同的世界观分开的人们，其间决不会有任何的合作。



但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所有各党派的纲领——精巧设计而又公布了的纲领，以及那些党派当权时实际上固执的网领——我们会容易地发现，上面的说法是错误的。现在，所有的政党都是争取世俗的福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利益。他们的诺言是说，要给他们的追随者更如意的经济情况。关于这一点，罗马天主教与各派新教之间，就其干预到政治的社会的问题时而言，没有区别；基督教义与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之间，经济自由鼓吹者与各牌马克斯的唯物主义者之间，国家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种族主义者与种族间和平主义者之间，都没有区别。不错，这些党派有许多是相信，要牺牲其他的人群才可达成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于以为，完全消灭或奴役其他的人群，是达到他们自己福利的必要条件。可是，消灭或奴役别人，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而是达成他们所想达成的最后目的——自己集团的福利——的一个手段。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计划是被错误的、揑造的学说指导，并不能达成所希望的目的，他们将会改变他们的纲领。



关于不可知的和超乎心力的东西，人们所作的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陈述，包括他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宗教、神秘主义、形而上学，以及概念的一切幻想，彼此间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意理的实际要义，也即，关于世俗生活中所追求的目的，和达成这些目的的手段的教义，则显得很一致。在目的与手段方面，诚然有些差异和敌对。可是，关于目的的一些差异不是不可协调的；它们不妨害在社会行为方面的合作与和善的安排。仅就手段与方法来讲，那是纯属技术性的问题，因而可以用合理的方法来检讨。当党派冲突到了火热的时候，某一方面会这样声张：“我们不能与你进行和谈，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触及我们的世界观；在这一点上，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听到这种话，只要仔细查究就可看出，这种宣告所描述的敌对，比实际的情形要尖锐些。事实上，就所有顾及人民的世俗福利，因而承认社会合作的一切政党而言，关于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之处理的问题，不是最后原则和世界观的问题，而是意理的问题。那都是些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没有一个政党愿意社会解体，陷于无政府状态，乃至回复到原始的野蛮阶段，而不肯牺牲意理的某些观点以期解决。



在政党纲领中，这些技术问题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政党总会主张某种手段。推荐某些政治方法，而排斥所有的其他方法与政策。一个政党是一些急于想用同一方法，以达成共同目的的人们的结合体。使人们有分别、使党派得以结合的，是手段的选择。因此就政党之为政党而言，选择的手段是它的基本要素。如果其手段已证明无效，则这个政党也就注定完蛋了。政党的领袖们，如果他们的威望和政治业绩是系于党的政纲，他们会有很多理由不许对它的原则作无限制的讨论；他们也许把那些原则看作不容置疑的最后目标，因为它们是基于一个世界观。但是，从人民（党魁们自以为是受他们的委托而行动的）看来、从投票者（党魁所想拉拢的）看来，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他们不反对就政党政纲的每一点加以检讨。他们只把党政纲看作达成他们自己的目标——即世俗的福利——的手段之推荐。



今天，有些叫做世界观的党派，即涉及最后目的的基本哲学决定的党派，分裂这些党派的，只是关于最后目的的表面上的不一致。他们的敌对或者是发生于宗教的规律，或者是发生于国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发生于生产手段所有权的问题，或者是发生于政治组织的问题。所有这些争执，我们可以看出，都是关于手段而非关于最后目的。



让我们从一国的政治组织问题讲起。民主政制、世袭君主制、贵族统治、沙皇式的独裁
 
 ，都有许多拥护者。诚然，这些政纲之被推荐，其理由常常是说到：神圣的制度、宇宙的永恒法则、自然秩序、历史演化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其他一些神秘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一些说法只是附带的点缀。到了向选民说话的时候，这些政党又拿出其他的一些说法。他们急于表示，他们所支持的制度将比其他政党所鼓吹的制度更可成功地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目的。他们列举过去、或在他国已经达成的有利的结果；他们指出其他政党的失败，以诋毁其政纲。他们即用纯粹的推理，也用历史经验的解释，以期说明他们自己的建议的优越，以及敌对政党的建议之无效。他们主要的论旨总是：“我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将使你们更幸福，更满意。”



在社会的经济组织方面，自由主义者维护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干涉主义者则鼓吹第三种制度。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即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在这些派别的冲突中，也有很多关于基本哲学问题的议论。人们常说到真正的自由、平等、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社会、联立关系、和人道主义。但是，每个党派都想用推理方法和历史经验，来证明只有它所推荐的制度才会使人民幸福和满足。他们告诉人民：实现他们的方案将可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而提高的程度不是其他党派的方案所可赶得上的。他们坚决宣称他们的计划是便利的、有效的。很明显地，各党派之间的区别，不在目的方面，而在手段方面。他们都自以为是在企求大多数人的最高物质福利。



国家主义者特别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是不可调和的，而一国内部各份子的正当利益，彼此是和谐的。一国的繁荣只有牺牲别国才可获致；一国的各个份子，也只有在国的繁荣中才可生活得舒适。自由主义者有一不同的见解。他们相信各国之间的利益和谐，并不逊于一国之内各集团、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他们相信和平的国际合作比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适于达成他们和国家主义者都想达成的目的——他们自己的国家福利。他们之主张和平与自由贸易，亦不是像国家主义所指责的违反本国的利益而有利于别国。恰相反地，他们认为，和平与自由贸易是使本国富裕的最好手段。使得自由贸易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分离的，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他们双方所企求的共同目的的手段。



至于宗教教条的冲突是不能靠推理的方法来解决的。宗教冲突，本质上是不能调和的。可是，一个宗教团体一旦进到政治行动方面，而试图处理社会组织问题时，它就不得不考虑到一些世俗问题，不管这种考虑如何与它的“独格码”和信条是如何冲突的。在一切教外活动中，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敢于坦白地告诉大家：实现我们所计划的社会组织，将会使你们穷困而有害于你们的世俗福利。那些始终坚守穷困生活的教徒们，退出了政治舞台，逃遁于隐居。但是，那些以传教为目的，以影响教徒们政治社会活动为目的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则采纳了世俗的行为原则。在处理人们的世俗生活中，他们与任何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在游说宣传中，他们对物质的福利比对于天堂的至福更强调些。



社会合作是达到人类一切目的的大手段。这是理知的考虑所明示的。对于这个事实能够置之不理的，只有一种世界观，即这个世界观的抱持者，否认一切一切世俗活动。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他只能在社会里面生活得好。所有的意理不得不承认社会合作的特殊重要性。它们必须企求最满意的社会组织，必须赞成人们促进物质福利。所以，它们是站在同一的立场。使得它们彼此分离的，不是什么世界观和不可合理讨论的超绝的问题，而是手段与方法的问题。这样的一些意理的对立，是可以用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彻底检讨的。




对谬见的抗争




对于大思想家们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加以批评，常常会揭发隐藏在那些似乎条理一贯的思想体系中的罅隙和缺陷。提出一个世界观的人，即令是天才，有时也不免有矛盾和错误的推论。



一般与论所接受的那些意理，更是受人心缺陷的影响。它们大都是些彼此绝不相容的观念的杂陈，经不起逻辑的检验。它们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也无法把它们的各部份并成一个互相协调的观念体系。



有些著作家指出：从逻辑的观点来讲，妥协或调和，尽管是不能叫人满意的，但为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倒有好处。他们用这个说词来辩解一般人接受的那些意理的矛盾。他们犯了“生命与现实是不合逻辑的”这个常见的错误想法；他们以为，一个矛盾的体系也许由于运作得满意，而证明了它的便利、乃至它的真理，而合乎逻辑的体系反而有害。这种谬见，没有再加驳斥的必要。逻辑思考与现实生活不是两个各别的轨道。对于人而言，逻辑是处理现实问题的唯一工具。凡是在理论上冲突的，在现实界同样是冲突的。逻辑的不一贯，决不能给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可行的解决。一些矛盾意理的唯一效果，是把真实的问题掩盖着，因而妨害了人们及时寻求适当的解决法。不一贯的意理，有时会延缓冲突的明朗化。但是，它们确实是使它们所掩盖的那些坏处更甚，而使最后的解决更为困难。它们使痛苦加倍、使仇恨加深、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如果认为意理的冲突是无害的，或甚至是有益的，这是个严重的大错。



行为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要拿一贯的、正确的意理，来代替常见的冲突教条的调和折衷。除掉理知提供的方法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防止社会解体，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证人的情况之不断的改善。人们必须就其心智所及尽可能地想透一切有关问题，决不要轻易地接受前辈人传下来的任何方法，必须经常对每个理论、每个定理加以怀疑，决不要懈于扫除谬见，以寻求最正确的认知。我们必须掲发假冒学说，展示真理，以对抗谬见。



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都是纯知识方面的，因而要以知识问题来处理。如果把它们看作道德问题，而把那些持相反意理的人骂之为坏人，那是很不幸的。如果坚持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好的，我们的反对者所追求的是坏的，那也是无益。宗教集团和马克斯主义所特有的、僵硬的“独格码”，终归于不可和解的冲突。它总是先发制人把所有的反对者骂成作恶者，它怀疑他们的诚实，它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凡是有这种态度流行的地方，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了。



现在的倾向并不较好，时髦的风气是把不同意理的支持者诬蔑为精神病人。神经健全与神经错乱之间的界线，在精神病理学上是模糊不清的。外行的人们干涉到精神病理学上的这种基本问题，这自然是荒谬的。显然地，如果一个人有了错误的见解，而照他的错误见解来行为，这个人就可叫做精神病人，那么，我们就很难发现可称为正常的人了。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把前辈的人称为精神病人，因为他们对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观念及其相随的技术，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因为同一理由，后辈的人们也将把我们叫做精神病人。如果犯错误是精神病态的特征，那么，每个人都可叫做精神病患者。



一个人的见解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人所持的见解，仅凭这个事实决不能说他是个精神病人。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和Lavoisier是精神病人吗？一个人抱持新的观念，与别人的观念冲突，这是历史的常态。有些新观念，后来被当作真理而纳入大家接受的知识体系中。“神经健全”这个形容词，只可用之于毫无己意的庸碌之辈，而不可以用之于所有的创新者吗？



有些现代精神病的医生们是荒谬绝伦的。他们完全不懂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他们所熟知的那些现代意理，是肤浅的、未经批判的。可是，他们却爽爽快快地把某些意理的支持者叫做妄想的狂人。



有些人，常被称为“货币的幻想者”。这种“货币的幻想者”主张用货币措施为每个人谋福利。他的计划是虚妄的。可是，那些计划却是现代与论所完全赞成，也是几乎所有的政府所采纳的货币意理的彻底应用。经济学家对于这些意理的错误所提出的反对，得不到政府、政党、和与论的考虑。



那些不了解经济理论的人们，大概都相信：信用扩张和增加货币流通量，是把利率降低到永久低于自由的金融市场所维持的高度以下的有效方法。这个学说完全是幻想
 
 。但是，它对于几乎每个现代政府的货币信用政策发生指导作用。现在，在这邪恶意理的基础上，没有有效的反对可以提出来抗拒Pierre Joseph Proudhon，Ernest Solvay，Clifford Hugh Douglas和一些其他所谓的改革家们所提倡的计划。他们只是比别人更贯彻些。他们想把利率降低到零，因而彻底消除“资本”的稀少性。凡是想驳斥他们的人，必须对一些大国的货币信用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学说，加以攻击。



精神病的医生们也许不同意，精神病人的特征确是在于不温和而走极端。正常的人，有自我节制之明，疯狂的人则越出一切范围。这完全是个不满意的辩解。凡是认为靠扩充信用即可以把利率从5％或4％减低到3％或2％的那些议论，也同样有效地可用来认为利率可减低到零。从一般与论所支持的那些货币谬见的观点来看，“货币幻想者”确实是对的。



有些精神病医生把那些拥护纳粹主义的人叫做精神病人，而想用治疗学的程序来医治他们。这里我们又遇到同样的问题。纳粹的一些教条是邪恶的，但它们在本质上并无异于别族与论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那些意理。纳粹的特征只是把那些意理，贯彻地应用于德国的特殊情况而已。像所有的现代国一样，纳粹党要政府控制生产事业，要求本国经济自足。他们政策的明显标志是他们决不承认、也不默认，如果别国也采用同样政策，势将使他们不利。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不准备永久“被困于”人口过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物质环境使得劳动生产力低于别国。他们相信他们的人口多、战略上的地理优势，以及武装部队的活力勇敢，足使他们有机会用侵略的方法来补救他们所悲伤的缺憾。



凡是接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理，而把这个意理视为真理、视为国策标准的人，不可能拒绝纳粹党从这两种主义导出的那些结论。接受这两种主义的外国，若要抗拒纳粹，那只有一个方法，即用战争来打败它。只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与论上占上风，德国人或其他国人，一有机会就会一再地尝试靠侵略征服来达成目的。如果我们不探究侵略心理之所从出的那些意理的谬误，就没有希望根除那侵略心理。这不是精神病医生的事情，而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



德国人的错处不是他们不遵守福音教义。没有一个民族是遵守的。除掉那个小而无影响力的教友派（the friends）以外，实际上所有的基督教会和宗教都赞美战士们的武功。在老辈的德国征服者当中，最残酷的是那些藉基督教义作战的日耳曼的武士们（the teutonic knights）。今日德国的侵略，其根源是由于德国人抛弃了自由哲学，而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理代替了自由贸易与和平的自由原则。假若人类不回复到时下所毁之为“正统”的“Manchester哲学”的、和“自由放任”的那些观念，那么，要防止新的侵略，唯一的方法就是剥夺掉德国人从事战争的手段，使他们成为无害的民族。



人，只有一个工具可以战胜错误：理知。






三、权力





社会是人的行为之一产物。人的行为是受某些意理指导的。所以社会和任何社会情事的具体秩序，都是一些意理的结果；意理不是像马克斯教条所说的，是某些社会情事的结果。当然，人的思想和观念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成就。思想也只有经由思想家们的合作才有进展。如果一个人在推理方面必须从头开始，他将不会有何进展。一个人在思想上的进步，只是由于他的努力得助于前辈人的努力，前辈人提供了一些思想工具、一些概念、一些术语，以及提出了一些问题。



任何已有的社会秩序，都是在它实现以前被想出、被设计的。意理因素在时序上和逻辑上的这种领先，并不意涵人们像空想家所作的，拟定一个完全的社会制度的计划。预先想出的，而且必须预先想出的，不是协调各个人的行为，纳入一个统合的社会组织中，而是有关于别人的各个人的行为，以及有关于其他集团的集团行为。在一个人帮助别人砍伐一棵树木以前，这样的合作一定是已被想出。在物物交换制发生以前，一定是已经有了互相交换货物和劳务的观念。有关的人们不一定会想到，这样的合作终于形成社会约束，终于建立社会制度。个人并不计划和实行一些打算建立社会的行为。他的行为和别人的相适应的行为，产生了一些社会团体。



任何存在的社会事象都是事先想出的一些意理的产物。在社会内部，新的意理也许发生、也许代替旧的意理，因而改变社会制度。可是，社会总是意理的产物，意理在时序上和逻辑上总是领先的，行为总是受一些观念的指导；它实现思想所预定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意理这个观念实体化、或人格化，我们也可这样说：意理对于人有支配的权力。它指挥人的行为。通常，我们是说，一个人、或人的集团是有权力的。于是，权力的定义就是：权力是指挥别人行为的力量。有权力的人，其权力是来自意理。只有意理才能赋与一个人得以影响别人选择和行为的力量。一个人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成为领袖，即有一种使别人驯服的意理在支持他。所以，权力不是物质的有形的东西，而是一道德和精神现象。一个皇帝的权力靠的是他的臣民接受君主政制的意理。



〖中文版无此段：那个可以凭着自己的权势使国家——也就是用于压迫和强制的社会工具——运作起来的人，可以统治国家。统治就是权势在政治实体中的运作。统治始终是基于权势，即，支配其他人民之行为的力量。〗



当然，用暴力鎭压以建立一个政府，是可能的。有些国和政府的特征是如此。可是，这样的暴力压制也一样地是基于意理的权力。想使用暴力的人，也需要有些人的自愿合作。完全只靠自己一个人的人，决不能仅凭物质的暴力来统治
 
 。为压服其他的人群，他需要一群人的意理支持。暴君必须有些自愿服从他的侍卫人员。他们的自愿服从，使他拥有压服其他人们的工具。他能否长久地维持他的统治，那就决定于两群人——一群自愿支持他的人和一群被他压服的人——的人数多少。尽管一个暴君可以靠少数的武装力量暂时压制无武装的多数人民，但从长期看，少数毕竟不能压服多数。被压迫者终会起来反抗，从而摆脱暴君的奴役。



一个持久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建立在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理上。成为政府的基础而赋与统治者使用暴力，以压迫少数反对者的“实在”因素、“实在”力量，本质上是意理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统治者如果不懂得这个基本原理，而自恃武装军队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蔑视精神与观念，最后将会被反对者打倒。把权力解释为一种不依赖意理的“实在”因素，这是政治书籍和历史书籍极普通的错误。“现实政治”（Realpolitik）这个名词，只在一种情形下有意义，即：把它用来指称一个政策，而这个政策是考虑到一般人所接受的意理的政策，而不是指称基于无足够的承认因而不适于支持一个长久的政治制度的那些意理的政策。



把权力解释为物质的或“实在的”力量，而把暴行看作统治基础的人，是从狭隘的军警界低级官员的观点来看的。指派给这些低级官员的任务，是在统治意理架构内部的一项确定任务。他们上司们委之于他们的队伍，不仅是已有物质武器装备，而且也经过训练具有服从命令的精神。低级的指挥官视这种精神因素为当然，因为他们自己也具有这同样的精神，甚至不会想象到不同的意理。意理的力量正在于人们心甘情愿而又毫无迟疑地接受它的摆布。



可是，就政府的头儿来讲，事情就不是这样。他必须以保持军队士气和人民忠贞为目的。因为，这些精神因素是他的统治力所赖以继续保持的唯一的“实在的”的因素。如果支持他的统治力的意理消失了，他的权力也就衰落。



有时，少数人也可凭优越的军事技巧取得控制力，因而建立少数之治。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假若这胜利的征服者不接着把暴力统治转变为意理从同之治，他们就会在新的斗争中被打垮。凡是曾经建立过持久政制的少数征服者，都靠一种意理的优势，使他们的统治得以持续。他们使人民甘心承认其霸权的手段，或者是屈从被征服者的意理（蒙古人的元朝，满州人的清朝之统治中国，就是用的这个手段——译者附注），或者是改变他们的意理。如果这两个手段都没有采取。则被压迫者或公开叛乱，或默默而不断地运用意理的力量来撵走压迫者。
 



历史上有许多大的征服之所以能维持长久，是因为侵略者与被侵略民族内部那些得到一般意理的支持因而被认为正当的统治者联合起来。这种办法，鞑靼人用之于俄国，土耳其人用之于多瑙河的一些公国、匈牙利和德兰斯斐尼亚（Transylvania），英国人与荷兰人用之于东印度群岛。极少数的不列顚人能够统治几倍印度人，因为印度的王公和贵族地主把不列顚人的统治看作他们的特权的保障，因而支持它。英国的印度王国只要与论支持这个传统的社会秩序，就可稳定不致动摇。英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保障了王公和地主的特权，也保护了大众免受王公之间的战争和他们内部继承战争之苦。今天，从外渗透的顚覆观念，已经动摇了英国的统治，同时威胁到这个古老的社会秩序的维持。



胜利的少数，有时是得力于他们的技术优越。这并不改变这种情形。在长期中不可能压制住多数份子更精锐的武装。保障在印度的英国人的，不是他们的武装，而是意理因素。
 



一国的与论，在意理上可能分裂到没有一个集团坚强到足以建立一个长期政府。这时，就陷于无政府状态。经常有革命与内战发生。




作为一个意理的传统主义




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是一个意理，这个意理是认为，尊重即定的价值系统、习俗，以及祖先传下来的或当作祖先传下的一些行为方式，是应该的，也是便利的。传统主义所必有的特征，并不限于这些祖先是生物学意义的祖先，所谓祖先，有时只是指这个地方以前的居民，或同一教条以前的信仰者，或某一特别工作以前的作者。谁被当作祖先，以及传下来的传统其内容是些什么，这是决定于各种传统主义的具体教义。传统主义这个意理，把某些祖先抬举起来，把其他的淹没下去；它有时也会把一些与所谓后裔毫无关系的人们称之为祖先。它也常建构一个属于新近来源的“传统”学说，而不同于祖先们真正信持的那些意理。



传统主义每每提到它的教义在过去如何成功，用以证明这些教义是对的。至于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那是另一问题。有时，一个传统信念的历史陈述中的错误，会因人们的研究而被揭发。但是，这并不经常推翻传统的学说。因为传统主义的核心不是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是关于历史事实的意见（不管这个意见是否错误），以及对于具有权威的杂乐于相信的那种意愿。






四、改善论与进步





进步与退步的观念，只有在目的论的思想体系里才有意义。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内，把那趋向于所追求的目标的动态叫做进步，相反的趋向叫做退步，这是切实的。如不涉及某一主动者的行为和一确定的目标，则这两个观念是空洞的，无任何意义。



十九世纪的一些哲学，误解了宇宙变化的意义，而且把进步观念偷偷地用在生物变化的理论中，这是它们的缺点之一。从任何已有的情况来回顾过去的情况，我们很可以使用“发展”与“演化”这些名词于中立的意义。于是，演化是指从过去到现在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变化与改善相混淆，不要把演化与趋向较高级生活方式的进化相混淆，如果这样混淆，那就是极关重要的错误。至于以假科学的人类中心说，代替宗教的人类中心说和较古老的玄学，也是不可以的。



可是，就行为学来讲，不必进一步对这种哲学加以批评。行为学的任务是要暴露现行的一些意理里面的那些错误。



十八世纪的社会哲学确信，人类终于到了理知时代。过去是神学和玄学的谬见占优势，今后将是理知作主宰。世人将从传统和迷信的锁炼下，一天一天地解放出来而倾全力于社会制度的不断改善。每个新的世代都会贡献于这番光荣事业。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的社会愈来愈成为自由人的社会，而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当然，暂时的退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总是进步的多，因为这是理知的目的。人们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开朗时代〖启蒙时代或开明时代〗的人民，这个时代由于发现了理性行为的法则，铺就了走向人类事象不断改善的途径。他们所唯一惋惜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年纪太大了，不能亲身看见这个新哲学一切有利的效果。边沁对Philarete Chasles说过：“我希望在我死后的几百年，还像现在活着的时候一样，能够看到我的著作的一些效果”。
 



所有这些希望是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芸芸众生都是善良而理智的。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信念。上阶层靠土地享受生活的特权贵族，被认为将会衰落。平民们，尤其是农民和工人，被赞美成高尚而无过失。于是这些哲学家深信：民主民治的政府，将产生完善的社会。



这种成见是些人道主义者、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的大错误。人不是无过失的；他们常常犯错。芸芸众生总是正直的〖正确的〗，总会知道选择手段以达成所追求的目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信赖普通人”并不比信赖帝王僧侣贵族的神奇天赋更有根据。民主所保证的是一个依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计划的政治制度。但它不能预防大多数人陷于错误观念而采取不当的政策——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有恶果的政策。大多数人也会犯错，以致破坏我们的文明。好事不只靠它的合理和有利就可成功。只有世人终于赞助那些合理而又可以达成目标的政策，文明才会增进，社会邦国才会叫人更加满意，尽管就形而上的意义讲，不是快乐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只有未知的将来可以揭晓。



在行为学体系里面，不容有改善论和乐观的宿命论。人，每天都在两种政策之间选择：一是导致成功的政策，一是导致灾难、社会解体和野蛮状态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下，人是自由的。



进步这个名词，当其用之于宇宙事象或广泛的世界观的时候，是荒唐无稽的。关于原动力（prime mover）〖即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的一些计划，我们一无所知。但是，这不同于用之于一个意理学说的架构中。极大多数的人是在争取较多较好的食物、衣着、房屋，和其他的物质享受。经济学家把大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叫做进步，他们并不是赞成卑鄙的唯物主义。他们只是确定一个事实：改善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个欲望，是刺激世人的一个动力。他们是从世人想达成的目的这个观点来判断政策。蔑视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饥荒时疫之逐渐消灭的人，也许会首先攻击经济学家的唯物主义。



评论人的行为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它是否适于达成行为人所想达成的目标。









	

Caesarism is today exemplified by the Bolshevik, Fascist, or Nazi type of dictatorship.




	

沙皇式的统治，在今天可用布尔雪维克、法西斯和纳粹的独裁为例。




	

Cf．below, Chapter XX.




	

参考第二十章。




	

Cf．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1944), pp．221-228, 129-131-140.




	

参考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1944), pp．221-228, 129-131-140.




	

A gangster may overpower a weaker or unarmed fellow．However,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ife in society．It is an isolated antisocial occurrence.




	

—个匪徒会压服一个弱者或无武装的人。但是这无关于社会的生活。这是一个孤立的反社会的现象。




	

Cf．below, pp．649-650.




	

参阅第十三章第三节。




	

We are dealing here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European minority rule in non-European countries．About the prospects of an Asiatic aggression on the West cf．below, pp．669-670.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欧洲人在欧洲以外地区维持的少数之治，关于亚洲人之侵略西方，参阅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Philaréte Chasles,
 
études sur les hommes et les moers du XIX siècle

 (Paris, 1849), p．89.




	

Philaréte Chasles,
 
études sur les hommes et les moers du XIX siècle

 (Paris, 1849), p．89.












第10章 在社会里面的交换








一、独自的交换与人际的交换





行为，在本质上总是某一种情况换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涉及别人的合作，我们就叫这种行为是独自的交换（autistic exchange）。例如：为着自己消费而射杀一只动物的孤单的猎人；他是把闲暇和弹药换得食物。



在社会里面，合作是把人际的或社会的交换代替幻觉的交换。人，为着有所取于别人，因而对他们就有所与。于是产生相互关系。人，为着利己，因而利人。



交换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交换货物与劳务，于是织成了把人们结合为社会的纽带。社会的公式是：为取而与（do ut des）。凡是无故意互助的地方，就没有人际的交换，只有独自的交换。



敌对的侵略，是人的非人祖先们（nonhuman forebears）的故常。有意的合作，是个长期演化的结果。人种学和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际交换原始形态的有趣报导。有人认为，礼物的赠予和报答是人际交换的雏形
 
 。有人认为，默契的实物交换（dumb barter）是贸易的原始方式。但是，为得到接受者的报答而赠予，或为着结好于人而赠予，已等于人际交换。默契的实物交换，也是如此。它之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实物交换和贸易，只是不经过口头讨价还价而已。



人的行为的一些范畴，是明确的、绝对的，不容任何等差的。这是它们的基本特征。行为、或非行为，交换、或非交换，其间的界限明明白白。独自的交换与人际的交换，其间的界限也如此。不希冀接受者，或第三人有何报酬的单方面赠予，不是交换。接受者的情况得到改善，赠予即得到满足。接受者之得到赠予，好像是神之赐。但是，如果赠予的目的是在影响某人的行为，则这种赠予就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赠予者和那个其行为受到赠予影响的人之间的一种变相的人际交换。尽管人际交换的出现是一长期演进的结果，但在独自交换和人际交换之间，并没有逐渐演变的痕迹可寻，也即是说，在它们之间没有中间型的交换。从独自的交换到人际的交换，是一个跳跃的步骤，跳跃到完全崭新的、本质上不同的情事，正如同细胞和神经的自动反应，跳跃到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一样。






二、契约的拘束与控制的拘束





社会合作，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靠平等契约的合作，一是靠服从命令的合作。



在合作基于契约的场合，合作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对称的。他们同是人际交换契约的当事人。张三和李四的关系同于李四和张三的关系。在合作基于命令的场合，就有一个命令者和一些服从命令的人。在这两种人之间，逻辑关系是不对称的。这里有一位主宰者，有一些在他保护下的人。只有主宰者能单独选择和指挥；其他的人——被保护人——只是他的行为中的一些小卒。



任何社会团体之所以生气蓬勃，总归是意理的力量使然，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任何团体之一员，总归是他自己的行为使然。即就一个控制性的社会关系而言，也是如此。诚然，人们总是生而受到一些控制性拘束的，家、国，以及古代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下的控制拘束都是。但是，决没有什么有形的暴力，会强迫一个人违反他自己的意愿而长久留在控制秩序下被保护者的地位。暴力或暴力威胁所引起的情况，是使人认为服从比反抗较满意。要在服从的后果与反抗的后果之间加以选择，被保护者宁愿选择前者，因而把他自己投入控制的拘束中。每次新的命令又把这种选择放在他的面前。在一再的服从中，他自己也有助于这个控制性的社会团体之继续存在。甚至像这种情形下的被保护者，也是一个行为人，即：他不是盲目冲动，而是利用他的理知在彼此之间作选择。



控制的拘束与契约的拘束之不同，在于人们选择所决定的范围。一个人一经决定服从于控制性的制度，他就在这个制度的活动范围以内，在他服从的时期以内，成为指挥者的行为的小卒。在这个控制的社会团体内部，只有指挥者行为。被保护者只在选择服从的时候是行为，一经决定了服从，就再不是为自己而行为。



在一个契约社会的组织内，各个成员交换确定数量、确定品质的财货与劳务。一个人如果选择了控制团体的服从，他就即不给予确定的东西，也不接受确定的东西。他委身于这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他必须提供无限的劳务，而所接受的，则是指挥者所愿意给他的。他完全受指挥者的摆布。只有指挥者是自由选择。至于指挥者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人群组织，指挥者是个自私疯狂的暴君、或是一个仁慈为怀的家长型的专制君主，对于这整个制度的结构没有关系。



这两种社会合作之不同，是所有的社会学说所公认的。Ferguson把这种不同说成好战国与商业国的对比
 
 ；Saint Simon则把它说成好斗国与和平或工业国的对比；Herbert Spencer则说成个人自由的社会与军事组织的社会的对比
 
 ；Sombart则说成英雄与小贩的对比
 
 。马克斯主义者则区分为，一方面是原始社会和永恒极乐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另一方面是不可言状地堕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纳粹的哲学家，则区分为虚伪的布尔乔亚安全制度与独裁元首的英雄制度。各派社会学者对两种相对的制度，各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他们完全同意于这种类比之设立，而也一致承认，没有第三原则可想象、可实行。



西方文明和较进步的东方民族的文明一样，是人们按照契约关系的合作而获致的成就。这些文明，固然在某些方面也实行了强制结构的拘束。国，就必然是一个强制的体制。家庭和其家属关系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文明的特征，毕竟是基于个别家庭之合作的契约结构。过去曾有一个时期，几乎完全是自足而孤立的各个家庭单位。当家庭之间的财货与劳务交换，代替了家庭经济自足的时候，那就是基于契约的合作。人类文明，为我们迄今所经验到的，主要的是契约关系的产品。



任何种类的人间合作和社会相乱本质上就是一个和平秩序，用调和的办法来解决争端。在国内任何社会单位的关系上，不管它是契约的拘束或强制的拘束，总归是和平的。在有暴力冲突的地方，即没有合作，也没有社会拘束。那些急于想以控制的制度来代替契约制度的政党，攻击和平与布尔乔亚的安全，认为那是腐败的，赞美暴力流血的革命和战争，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他们自己所设计的理想国是和平的。纳粹的国与马克斯的国，都是为安宁和平的社会而设计的。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国是靠鎭压而建立的，也即对那些不服从的人们用暴力降服。在一个契约的世界里面，各国可以和平共存。在一个霸权的世界里面，只能有一个帝国、一个独裁者。社会主义必须在下述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或者否认包括全球与全人类的分工制度的利益，或者建立一个包括全世界的霸权秩序。使得俄国的布尔雪维克、德国的纳粹、义大利的法西斯成为侵略的，就是这个事实。在契约条件下，大帝国的内部，分为关系松懈的一些自治的分子国。霸权制度一定是要把所有的独立国合并为一。



契约的社会秩序，是个权利与法律的秩序。它是一个法治之下的政治（Rechtsstaat），不同于福利国（Wohlfahrtsstaat）或父权国（paternal state）。权利或法律，是一些规定人们得以自由行动的轨道的规律的集合体。在控制的社会里面，被保护者没有这样的轨道，也即，即没有权利、也没有法律，只有主宰者的命令和管制；而这些命令和管制，主宰者可以随时变更，可以随他的喜怒来差别使用，被保护者必须服从。被保护者只有一个自由：服从而不质问。






三、计算的行为





所有的行为学范畴，都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因为它们是独特地被人心的逻辑结构以及人的存在之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人，在行为中以及在关于行为的理论化中，即不能摆脱这些范畴，也不能超出它们。绝对不同于这些范畴所决定的行为，即不可能，也无法想象。人决不能想象即非行为也非不行为的事象。我们没有行为的历史；没有从不行为进到行为的演进；没有行为与不行为之间的过渡阶段。只有行为与不行为。凡是关于一般行为的范畴，对于每个具体行为都是严格有效的。



每个行为可以利用序数（ordinal numbers）。至于基数（cardinal numbers）的应用，以及基于基数的算术计算，则需要些特别条件。这些条件出现于契约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因此，在计划将来的行为和确定过去行为的后果上，我们有方法计算。基数和它们在算术上的运用，也是人心中永恒的和不变的范畴。但是，它们的适用性，对于行为的预谋和记录，就靠那些在人事的初期形态中未曾有的条件，这些条件只在稍后才出现，而且可能再消失。



引导人们苦心钻研行为学和经济学的，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在一个行为可以计算的世界里面，是些什么在继续进步。人的一部份行为，如果具备了某些条件，是要计算的或可以计算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关于这部份行为的一套理论。可计算的行为与不可计算的行为之区分，是最重要的，就人的生活和人的行为之研究来讲，没有比这个区分更重要的。现代文明尤其是由于这个事实而显出它的特征：即它已经发展出一个方法，使算术可以应用到较广的活动领域。当人们把现代文明形容为“理性的”（这个形容词不很好，有时且引起误解）时候，心中就想到这个事实。



对于出现在计算的市场制度的一些问题之理解和分析，是经济思考的起点，而经济思考终于导致一般的行为学的认知。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来展开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而且把经济计算问题的检讨置之于这个分析之前，这是必要的。但是，使这成为必要的并不是上面这句话所说的那个历史事实。这样的过程即不是历史的方法教给我们的，也不是启发的方法教会的，而是逻辑的严格规律所导致出来的。这些有关的问题只在计算的市场经济的范围以内，是显而易见的、是实际的。至于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容许任何计算的其他制度，则不能这样考察。经济计算是理解所有通常叫做经济问题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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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不用计算的评值








一、手段的分级





行为人总是把他所追求的目的之评值转移到手段。



在其他事物不变的假定下，他对于几个手段的总评值等于他对这些手段所可达成的目的之评值。这里，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达成目的所需要的时间，以及时间对于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



手段的分级像目的的分级一样，是一个甲优于乙的过程，涉及取与舍。也即断定甲比乙更可贵。是应用序数的场合，而不适用基数以及基于基数的算术运算。如果有人拿三个戏剧Aida、Falstaff和Traviata的入场券给我选择，如果只让我选一张的话，我就选Aida，如果我可再选一张的话，我就拿Falstaff，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我是把Aida看得优于Falstaff，Falstaff优于Traviata。



行为的直接目的，常常是为获得可数可量的有形的东西。因而行为人必须在一些可以计算的数量之间来选择。例如，他愿意取得15r而不要7p；但是，如果他必须在15r与8p之间选择其一，他也许愿意取得8p，而不要15r。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对于15r的评值低于对8p的评值，但高于对7p的评值。这等于说，他喜欢a甚于b，b甚于c。用8p代替a，15r代替b，7p代替c，即不改变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改变这句话所陈述的事实。这并不使“基数的计算”成为可能。这也没有为经济计算以及基于经济计算的心智运用，开辟一个领域。






二、价值价格原论中的虚构——直接交换





经济理论的精心构制之依赖计算的逻辑程序，竟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经济学者们昧于经济计算法中的基本问题。他们惯于把经济计算看作当然之事；他们不知道那不是一个极据（ultimate given），而只是一个要还原到一些更基本现象的衍生物（derivative）。他们误解了经济计算。他们把它看作人的一切行为的一个元范，而不知道它只是特殊情况下的行为之一元范。他们充份知道：使用货币因而有价格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市场交换，是原始文化所没有的那种社会经济组织的特殊情况，而且，在历史演变的未来也可能消灭。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表现于货币价格是经济计算唯一的工具。因而他们的学问大都是无用的。甚至有些最卓越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以内也受了他们关于经济计算的谬见之害。



现代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是在解释：个人们的选择（他们的取舍），在人际交换的领域中，如何归结于市场价格的出现〖如何造成市场价格的出现〗
 
 。这种解释，在细节方面是不够的，而且也表达得不妥当。但是在本质上是不能反驳的。就其所要修正的来讲，那就是，要纠正他们的基本思想，倒不是要驳斥他们的推理。



为着把市场现象追溯到“取甲舍乙”这个一般性的元范，价值和价格原论必须利用某些想象的结构。想象的结构是思想的必要工具。没有其他的方法有助于现实的解释。但是，科学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要避免那些由于误用这样的结构而引起的谬见。



且不说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的一些想象结构
 
 ，价值价格原论是利用一个想象的市场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所有的交换都是直接的。这里没有货币；货物与劳务直接交换其他的货物与劳务。这种想象的结构是必要的。为着认清最后的交换终归是把一些第一级的经济财交换其他第一级的经济财，我们不要管货币所担任的媒介任务。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但是我们要提防自己，不要陷于这个直接交换的市场结构所易于产生的幻想。



由于对这个想象结构的误解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大错，是以为交易媒介只是一个中立的因素。照这个想法，直接交换与间接交换唯一的差别，只是在后一场合使用了交易媒介而已。据说，货币之参进交换并不影响交易的一些主要特征。持这种见解的人，并不是不知道在历史上发生过货币购买力的大变动，而这些变动常常动摇了整个交换制度。但是，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是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例外事象。只有“坏的”货币会引起这种混乱。加之，人们也误解了这种混乱的原因与后果。他们隐隐约约地假定，购买力的变动之发生，是同时同程度涉及一切财货和劳务的。这当然是货币中立这个神话所意涵的。他们以为，全部的交换理论可以在“只有直接交换”这个假定下制作出来。如果这个理论一经完成，则要再作的唯一事情，就是“简简单单地”把货币的说法挿进关于直接交换的一些定理当中。但是，交换制度的这个最后成就，被认为只是次要的。他们不认为这对于经济学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直接交换。除此以外所需要做的，至多只是对于“坏”货币的问题加以检讨而已。



照这种见解，经济学者就不重视间接交换的一些问题。他们对于货币的讨论是庸浅的；其讨论只是与市场程序之检讨发生点松弛的关联而已。约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间接交换的问题还被贬于从属的地位。那时的一些关于交换问题的论着，只是偶尔草率地讨论到货币，有些讨论通货和银行的书，甚至于不把这两个主题纳之于交换理论的体系中。在Anglo-Saxon诸国的大学中，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分设讲座，德国的大学大多数几乎完全不讲货币问题
 
 。只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才认识到：交换理论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有些是发生在间接交换的部门，如果经济理论不充份注意到间接交换，则是严重的缺陷。关于“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之间的关系之研究成为风尚，商业循环的货币理论之占优势，以及货币购买力同时而一致的变动这一学说的完全放弃，是经济思想新趋势的一些标志。自然，这些新观念，在本质上是从休姆、英国通货学派、约翰穆勒以及Cairnes等人所光荣开始的心智努力而继续发展出来的。



更有害的是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是由于粗心使用直接交换市场的想象结构而产生的。



一个由来已久的谬见是说：被交换的财货和劳务是属于等价的。价值被视为客观的，被视为固着于这些东西本身的一种性能，而不只是表达各个人想取得它们的那股渴望。据说，人们首先衡量出属于财货和劳务的价值量，然后再与价值量相同的其他财货量和劳务量相交换。这个谬见破坏了亚里斯多德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而且也破坏了服从亚里斯多德意见的那些人的推理，几乎有了二千年。它严重地损害了古典经济学家们辉煌的成就，也使他们的低级的后继者——尤其是马克斯和其学派——的著作完全无用。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是在于认知：正因为附在交换物的价值之不相等，所以就引起它们的交换。人们之所以买卖，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放弃的东西的评值，低于换到的东西的评值。所以价值衡量的观念是无用的。一个交换行为，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可叫做价值衡量的程序。一个人可能把两物看作价值相同，但是这时就不会有交换。但是，如果评值有所差异，我们也只可以说：一个a的价值较高，所以愿意放弃一个b来取得它。价值与评值是些强弱的量（intensive quantities），而不是些多少的量（extensive quantities）。我们不能用基数（cardinal numbers）来想它们。



可是，“价值是可以衡量的，而且在交易行为中实在是衡量的”这个错误观念已根深柢固，甚至一些优越的经济学家也陷于这个谬见。Friedrich von Wieser和Irving Fisher也认为，像价值衡量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有的，而且经济学一定能够说明这种衡量的方法
 
 。至于次级的一些经济学者，则简简单单地以为货币可以作为“价值的一个尺度”。



现在，我们必须认清：评值的意思是取此舍彼。就逻辑的意义讲、就认识论的意义讲、就心理学的意义讲，以及就行为学的意义讲，都只有一个取舍型。至于是一个男孩舍弃其他的一些女孩而追求某一女孩，或者是某一个人不交别人而选择某人作朋友，或者是一位业余的艺术家欣赏某一幅画而不欣赏其他的几幅，或者是一个消费者购买一条面包而不买一块糖，这都没有关系。取舍，总归是喜欢a或想a更甚于喜欢b或想b。货物价值之没有衡量的尺度，正如同性爱、友谊、同情、美感之没有标准，没有尺度。如果一个人拿两磅牛油换得一件衬衣，对于这笔交换，我们所可以说的只是：他——在这交换的时刻和当时的情况下——愿意放弃两磅牛油取得一件衬衣。的的确确，每一取舍行为必含有一定的心理感觉的强度。渴望取得某一目的物，其强度是有等级的，这个强度决定了成功的行为带给行为人的心理利润（psychic profit）。但是，心理的量只能感觉到，那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它的强度不是语言文字所可表达出来，因而没有方法可以叫别人知道。



我们没有方法可以建构一个价值单位。让我们记着：同质的两个单位供给，必然是受到不同的评值。赋与n次单位的价值低于赋与n-1次单位的价值。〖赋予第n个单位的价值低于赋予第n-1个单位的价值。〗



在市场经济里面，有些表现于货币的价格。经济计算是用货币价格来计算的。货物和劳务在市场上买卖或买卖的预期，都是以货币量来计算的。如果说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个人，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即：没有市场作为生产方法的制度下）的总经理，能够作经济计算，那是一个虚妄的腾说。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引导我们，从一个市场经济的货币计算走到一种非市场制度的计算。




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曾经指责经济学家采用了孤立的个人思想和行为这种构想。他们说：用鲁宾逊型的思想与行为来研究市场经济的情况，是决无结果的。这个指责多少有点道理。一个孤立的个人的构想，或者一个没有市场交换的计划经济的构想，只有在下面那样的虚幻的假定下才会成为可采用的构想。这个假定是：在一个没有市场作为生产方法的制度下，经济计算也是可能的。这个假定，在思想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际上是相反的。



经济学家没有察觉到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同，这确是严重的大错。可是社会主义没有理由批评这个错误。因为这个过错正在于经济学家默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也可靠经济计算”这个假定，因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之实现是可能的。



古典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低级后继者，当然不会认识这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假若物品的价值真的是决定于它们的生产或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那就没有进一步的经济计算问题了。我们不能指责劳动价值说的支持者误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问题。他们致命的失败是败在那种站不住脚的价值学说。他们当中有些人每每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构想是一个可用来彻底改良社会组织的模型，这种想法与他们的理论分析的基本内容并不冲突。但是，它与主观的交换论是不同的。现代的经济学家没有认清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这是不可原谅的。



Wieser有过一次说到：有许多经济学者不知不觉地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论发生关系，因而疏于研究社会现状的价值学说
 
 。Wieser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的。可是他自己也不免于这个失败，这真是个悲剧。



“在一个奠基于生产手段归公的社会，经济管理的合理秩序是可能的”这个幻想，其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论；其所以持久不灭，是由于许多现代经济学家没有把主观主义者的理论彻底一贯地思考到最后结论，所以社会主义的一些乌托邦就因为这些思想派别的缺陷而兴起、而保持，这些思想是马克斯门徒们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的一个意理的烟幕”。其实，社会主义之得以滋长的，是这些思想的错误所促成。这个事实，明白地表现出马克斯的关于“意理”的教条，以及它的现代支流——知识社会学——之空虚。






三、经济计算问题





行为人利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以促进工艺学——对外在事象的应用科学。如果我们想达成什么目的，工艺学将告诉我们，这个目的可否达成，以及如何达成。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工艺学也进步；有些人喜欢这样讲：改良工艺的那种愿望促动了自然科学进步。自然科学的定量（quantification）使工艺学，也成为定量的。现代的工艺学本质上是对一些可能行为的结果作定量预测的应用技术。我们计算一些计划行为的后果，计算得相当精确，我们也为要把行为安排得可以达成确定的结果而作计算。



但是，如果仅仅靠工艺学所提供的信息就足以完成计算，那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能，即，所有的生产手段——物质的和人力的——能够按照一定的比率彼此完全替代，或者它们都是绝对特殊的。在前一情形下，所有的生产手段都会适于达成所有的生产目的；事情好象是只有一种手段——只有一种较高级的经济财。在后一情形下，每一手段可以用来达成仅有的一个目的；我们将要把那赋与第一级各个财货的价值，赋与每组互相辅助的生产要素。（这里，我们又要暂时不管时间因素所引起的一些限制。）这两种情形都不是我们生活的宇宙的实情。生产手段只能在狭窄的范围以内可以彼此代替；它们或多或少是特别有利于达成某些不同目的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的手段不是绝对特殊的；它们的大多数适于用来达成各种不同的目的。事实是这样：我们有许多不同等级的生产手段；手段的大多数较适于实现某些目的，较不适于实现另一些目的，至于对第三组目的则绝对无用；所以，不同的手段有不同的适当用途，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把不同的手段配置在不同的用途，使它们提供最优良的服务。这里，工艺学所应用的实物计算（computation in kind），完全无用。工艺学所运用的是些可计数可衡量的外在事物的一些量；工艺学知道这些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它不知道它们与人的欲望的关联。工艺学的领域只是客观使用价值的领域。它是以物理学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的中立观察者冷静的观点，来判断一切问题。在工艺学的教义里面，不涉及主观价值这个观念，不涉及特殊差异的人的观点，不涉及行为人的一些两难的境况。工艺学不过问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要把可用的手段这样使用：那就是，使那些较迫切的欲望不致因为这些手段用在（浪费在）较不迫切的欲望满足而得不到满足。要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工艺学和它的一些计数衡量方法都是不适合的。工艺学告诉我们，如何可以使用各种手段——这些手段是可以在不同的组合下使用的——来达成一个即定的目的，或者告诉我们，为着达成某些目的，各种可用的手段如何可以使用。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从无限可能的生产方法中应该选择哪一种。行为人所想知道的，是他应该怎样使用那些可用的手段，最可能或最经济地消除不适之感。但是，工艺学供给他的不过是些关于外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说明。例如，它会告诉他：7a+3b+5c+…xn会产生8P。但是，即令它知道行为人赋与第一级各种财货的价值，它也不能断定这个程序或其他程序（在无限多的同样建构起来的程序中的任何一个其他程序）是否最有助于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之达成。为着在某地点建造一座桥，使其有一定的载重能力，工程技术可以确定这座桥应该如何建造。但是，建造这座桥是不是会把物资的和人力的生产要素，从那个能够满足更迫切欲望的用途拉过来呢？对于这个问题，工程技术不能答复。它不能告诉我们这座桥究竟应不应该建造，应该在什么地方建造，应该有多大的负荷能力，以及在许多可能的建造中应该选择哪一个。对于各级手段间的关系之确定，工艺学的计算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做得到，也即在它们为达成一定的目的而可以彼此代替的限度以内。但是，行为必须发现所有的手段（不管它们怎样的不同）之间的关系，至于它们能不能互相代替以完成同样的服务，则可不管。



工艺学以及来自工艺学的一些考虑，如果不能把财货与劳务的货币价格纳入其中，对于行为人就没有什么用处。工程师的设计如果不能在一共同的基础上比较投入与产出，则那些设计就是纯粹学院式的。崇高的理论家在他的研究室里面闭门思索，厌烦于这类屑琐的事情；他所探索的是宇宙间各种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注重实际的人，则想尽可能地消除不安逸，以改善生活情况，所以，他必须知道，在某些条件下他所计划的是不是使人们减少不适的最好方法。他必须知道，他所想达成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比较，是不是一个改进。他也要知道：如果他内心的设计会把那些可用之于其他计划的手段吸引过来，以致其他计划不能实施，则其他计划所可实现的利益，与他心中的设计所可实现的利益互相比较，孰大孰小。这样的比较，只能用货币价格来作。



因此，货币成为经济计算的工具。这不是货币的个别功能。货币不是别的，只是普遍使用的交易媒介，只因为货币是大家接受的交易媒介，因为大多数财货与劳务可以在市场对货币买卖，而且，仅仅因为如此，人们能够用货币价格来计算。货币对各种财货和劳务的交换比率——过去的市场所确立的以及预期中未来的市场所将确立的——是经济计划的心智工具。在没有货币价格的地方，决不会有经济数量这样的东西。在外在的世界中，只有各种因果之间的各种数量关系。这里，我们没有方法可以找出怎样的行为最有助于消除不适之感。



我们不必详述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经济的原始情况。这些人只实行极简单的生产程序。他们不必要计算，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比较投入和产出。如果他们需要衬衣，他们就种宁麻，他们就纺织和裁缝。他们不用计算就可决定值不值得这样作。但文明的人类绝不可能回复到这样的生活。






四、经济计算与市场





经济问题之“量的处理”，不可与“用之于处理物理的和化学的问题的定量方法”相混淆。经济计算的特点是：它即不基于、也不涉及任何以计量为特征的东西。



计量的程序，在于一物与另一物之间数的关系之确立，所谓另一物，即计量的单位。计量的最后根源，也就是空间容积的最后根源。藉助于单位（其定义涉及广袤的单位），我们可以衡量能量（energy）与潜力（potentiality），可以衡量一物使其他事物和关系发生变动的力量，可以衡量时间的经过。一个指标针的表记，是空间关系的直接表示，只是间接地表示其他的一些量。计量的基本假定是单位的不变性。长度的单位是一切计量的坚固基础。我们假定：人不得不认为它是不变的。



过去几十年，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传统认识论的体系发生了一次革命。我们是在一些革新的前夕，这些革新的范围不能预测。后几代的物理学家，也许要面临类似行为学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或者他们不得不放弃“有些不受宇宙变化之影响的东西，观察者可用作计量的标准”这个观念。但是，无论将来的情形怎样，对世间一些实体的计量，肉眼可见的或物理实验室所观察的实体的计量，其逻辑结构是不变的。在微视物理学（microscopic physics）里面的轨迹的计量，也是用米突尺、测微器、分光图来作的，最后还是要靠人的一些迟钝的感官来观察、来试验
 
 。计量离不开欧氏几何，离不开“不可变的标准”这个观念。



在各种经济财和许多（不是所有的）劳务的买卖中，有些货币单位，也有些物质的单位。但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些交换率是经常变动的。在交换率里面，没有恒久不变的东西。它们使任何计量的企图无法实现。物理学家把一块铜的重量叫做事实，交换率并不是这个意义的事实。它们是些历史事象，是表现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某些确定的环境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数字上，同样的比率可能再出现，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会真的再出现。如果真的再出现了，我们还是不能确信，这个相同的结果一定是由于原来的环境还存在，或由于回复到原来的环境，而不是由于一些物价决定因素发生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互激互荡的作用。行为人在经济计算中所使用的一些“数”，不涉及被衡量的量，只涉及预期中的未来市场上会发生的一些交换率。只有这些交换率，是一切行为的目标，只有这些交换率对于行为人是重要的。



在我们研讨的这一点，我们不拟处理“经济计量学”〖经济的数量科学〗这个问题，但要分析行为人在计划行为时，利用定量概念的那种心理过程。凡是行为总是想影响未来的情况，经济计算总是对着未来的。行为当然也会考虑到过去的事情和过去的交换率，可是，它之所以如此，是为将来的行为作安排。



行为人作经济计算所想完成的工作，是靠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以确定行为的结果。经济计算或者是估计未来行为的可能结果，或者是认清过去行为已然的结果。但是，后者并不只是为历史的目的和说教的目的而作的。它的实际意义是要显示，一个人如何可以自由消费而不损害未来的生产能力。经济计算的一些基本观念——资本与所得、利润与亏损、消费与储蓄、成本与收益——的发展，都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观念以及来自这些观念的所有观念之实际应用，都与市场运作有不可分的关联；在市场里面，一切等级的财货与劳务，是和一种普遍使用的交换媒介——即货币——相交换的。这些观念，如果对实际的行为无任何关系，那就只是空论。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expressed this by asserting that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market exchange, and money are "historical categories."




	

德国历史学派就是这样讲的，他们说，生产手段私有制、市场交换、以及货币，都是“历史的元范”。




	

Cf．especially Eugen von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 Pt．II, Bk．III.




	

尤其要参考Eugen von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 Pt．II, Bk．III.




	

See below, pp．236-256.




	

见第十四章第二节至第七节。




	

Neglect of the problems of indirect exchange was certainl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repossessions．People did not want to give up the thesis according to which economic depressions are an evil inherent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re in no way caused by attempts to lower the rate of interest by credit expansion．Fashionable teachers of economics deemed it "unscientific" to explain depressions as a phenomenon originating "only" out of events in the sphere of money and credit．There were even surveys of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cycle theory which omitted any discussion of the monetary thesis．Cf., e.g., Eugen von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1895).




	

对于间接交换问题的忽视，确是受了政治偏见的影响。人们并不想放弃这个命题，依照这个命题，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坏处，决不是由于为扩张信用降低利率而引起的。时髦的经济学教师们认为：把经济萧条解释为只是货币与信用方面发生的现象，那是“不科学”的。在商业循环学说史里面，甚至有些论着完全不提到货币问题。例如，Eugen von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1895).




	

For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refutation of Fisher's argument, cf．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 trans．by H．E．Batson (London, 1934), pp．42-44; for the same with regard to Wieser's argument, Mises,
 
Nationalokonomie

 (Geneva, 1940), pp．192-194.




	

关于Fisher这一议论的批驳，参考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 H．E．Batson译本 (London, 1934), pp．42-44; 关于Wieser的，参考Mises,
 
Nationalokonomie

 (Geneva, 1940), pp．192-194.




	

Cf．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

 (Vienna, 1889), p．60, n．3.




	

参考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

 (Vienna, 1889), p．60, n．3.




	

Cf．A．Edd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 pp．70-79, 168-169.




	

参考A．Edd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 pp．70-79, 168-169.












第12章 经济计算的范围








一、货币记录的特征





经济计算可以包括一切与货币交换的。



财货与劳务的价格，或者是过去事象的历史资料，或者是可能的将来事象的预测。已往的价格情报，使我们知道一项或数项人际交换曾经按照这个比率进行。它并且直接教给我们关于未来价格的一切知识。我们也许常常假定那些决定最近价格的市场情况不会发生变动，或至少不会马上发生大的变动，因而价格也将持续不变或只小小地变动。这样的希望，是合理的，假使有关的价格是许多人在交换率似乎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愿意买进和卖出而形成的结果，假使市场情况没有受到那些被认为偶然的、非常的、不会再发生的情形的影响。但是，经济计算的主要任务不是处理那些在不变的、或只小小变动的市场情况和价格下的问题，而是处理变动。行为人或者是预测那些将会发生的变动，因而想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那些预期的情况；或者是想着手一个改变情况的计划，即令没有其他的因素引起变动。过去的一些价格，对于他只是些预测将来价格的出发点。



历史学家与统计学家有了过去的一些价格也就够了。重实际的人所注意的是未来的价格，即使仅是最近的将来——后一小时、第二天、或下一个月的价格。至于过去的价格，对于他只是一个帮助，帮助他预测未来的价格。他特别关切未来的价格，不只是在于对于计划行为的可能结果作预计，也同样地在于想确定过去的一些交易的成果。



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上面，可以看出过去行为的结果，那就是这个期初保有的资金（资产总额减负债总额）与期末保有的资金之差额，也即成本的货币额与毛收益的差额。在这样的两个报表中，必须把那些现金以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以估计的货币额表现出来。这些项目的估值，必须按照它们在将来大概可以卖得的价格，或者参照由于它们的帮助而制造出来的商品所可卖得的价格，如果这些项目是生产设备的话，则尤其如此。可是，老的商业习惯以及商事法和税法的规定，已经违离了那些但求正确的健全的会计原则。这些习惯和法律并不那么注重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正确性，而是注重其他的目的。商事法所注重的是用以间接保障债权人免于受损的会计方法。它或多或少是趋向低估资产价值，使净利润和保有的资金总额表现得比实际的较少些。这样就有了安全的余地以减轻危险；否则公司行号会提出过多的资金作为利润分掉，而那已经没有偿付债务能力的公司行号还可继续经营，一直到耗尽了可用以偿债的资金为止，这是对债权人不利的。相反地，税法所常采用的计算方法，是要使公司行号所赚得的钱表现得比实际赚得的较多些。这为的是要提高实际税率，而又不让这种提高见之于名义的税率表。所以，我们必须把工商业者为计划将来而作的经济计算和为其他目的而作的计算，分别清楚。应纳的税额之决定，与经济计算是两件不同的事体。如果税法规定，雇用一个男佣人所应纳的税额等于雇用两个女佣人的应纳额，这种规定，谁也知道，只是确定税额的一个方法。同样地，如果遗产税法规定，有价证券必须按照死亡者死亡的那一天的证券市场的价格来估价，这也只是一个确定税额的方法而已。



在正确的会计制度下所记的帐目是精细到几角几分的，使我们看起来非常精确而不容置疑。其实，其中最重要的数字是来自对于未来市场的预测。如果把商业帐上的项目拿来与纯技术的计算项目（例如为设计制造一部机器而作的计算）相提并论，那就是大错。工程师在技术设计方面，只是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所确立的那些数的关系；至于商人们所用的数字，则免不掉是来自对未来的预测。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上面的主要事情，是对那些非现金的资产和负债加以估值。所有这些估值都是暂时性的。它们是尽可能地记述一个任意选择的时刻所发生的事象，而人的生活和行为却是继续不停的。把个别的营业单位予以解散，这是可能的，但全部的生产体系永不停顿。依存于现金的资产和负债，也不免于一切商业会计项目所固有的不确定。它们之随将来市场的情形而变动，正同存货或设备等项目一样。商业帐目上和其他计算上的精确数字，不应防止我们认识到它们的不确定性和猜测性。



可是，这些事实损伤经济计算的效率。经济计算是尽其可能地做到有效率。没有任何改良的方法可以增加它的效率。它对于行为人提供他所可从数字计算得到的一切便利。当然，它不是正确察知未来情况的一个手段，它也不使行为人的行为失去它的猜测性。但是这种情形之被人们视为一个缺陷，那只是由于那些人不了解“生活不是胶着的”，“一切事情永远是在变动的”，“人们对于将来不会有明确的预知”这些事实。



把人的知识推展到未来的情况，这不是经济计算的任务。它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调整人的行为，使其适应他现在的关于将来欲望满足的意见。为着这个目的，行为人需要一个计算方法，而计算必须有一个共同标准来统驭所有的项目。这个经济计算的共同标准就是货币。






二、经济计算的限度





经济计算不能包括那些不用货币来买卖的东西。



有些东西不是可以出卖的，取得这些东西所要牺牲的不是货币或货币的价值。想把自己训练成有大作为的人物的人，必须用许多方法，其中有些是要花费金钱的。但是，也有些绝不可少的东西不是金钱所可购买的。气节、德行、荣誉心，以及精力、健康，乃至生活本身，在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的行为中，都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在经济计算之列。



有些东西，毕竟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另外有些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只能就附着于它们上面的价值之一部份来估。对于一座古老的建筑估价，必须撇开那艺术的和历史的价值，因为这些品质不是金钱收入的来源，也不是可以出卖的东西。凡是只能感动一个人的心而不诱发别人为取得而有所牺牲的东西，始梦是在经济计算的范围之外。



但是，这一切一切丝毫也不损害经济计算的有用性。那些不列入会计项目或计算范围的东西，或者是些目的，或者是些第一级的财货。为充份认识它们，不需要有何计算。行为人在作他的选择时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那些选择的事物与取得或保持它们的总成本加以比较。例如一个市议会对于两个给水方案要作抉择。其中之一必须拆除一件历史名迹，而另一方案虽可保存此名迹，但经费却要增加。对于名迹的眷爱而乐于保存的这份感情，是无法以货币数额估计的，可是这个事实并不妨害市议员们的抉择。相反的，凡是不能反映于金钱交换率的价值，正因此而特别能够使抉择更容易作。市场的计算方法不包括不能买卖的东西，对于这个事实而生感叹是毫无道理的。道德价值和美的价值并不因为这个事实而有何损伤。



金钱、金钱价格、市场计算、以及基于它们的经济计算，是些被批评的主要目标。言多语杂的说教者，把西方文明看作商贩的卑贱制度。自以为“了不起”的伪君子，嘲笑我们这个时代的“拜金主义”（dollar-philosophy）。精神病的改革家、心理失衡的文学家，以及野心的政治煽动家，都喜欢指摘“合理”而宣扬“不合理”的福音。在这些爱说瞎话者的眼光中，金钱和计算是罪恶之源。但是，人们在经济生活方面发展了一个有利于行为的检定方法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任何人按照自以为是的标准去行为。股票交易所和公司行号的会计人员的“唯物主义”，并不妨碍谁去追随Thomas a Kempis（德国的一位牧师和著作家，1379-1471）的生活方式，也不妨碍谁为一崇高的理想而以身殉。众人喜看侦探小说而不好读诗，因此，写小说比写诗更合算，这个事实并不是由于我们使用金钱和金钱计数才存在。社会上之有窃盗、杀人犯、卖淫者、贪污受贿的行政官吏和法官，并不是金钱之过，“诚实不值得”这句话是不对的。有些人宁愿守诚而不愿用不诚实的方法得到别人所谓的利益，对于这些人，诚实是值得的。



另有些经济计算的批评者，不了解经济计算只在以生产手段私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对于那些分工的行为人才是有用的方法。它只有助于个人们或各个团体行动于这种社会秩序中的一些考虑。因此，经济计算是一个私利的计算，而不是什么“社会福利”的计算。这是说，市场的一些价格为经济计算的终极事实（ultimate fact）。这个事实不适用于统制全国或全世界的独裁政体，这种政体的权力者所考虑的标准，不是显现于市场的那些消费者的需求，而是他本人所假想的“社会价值”。这种人是从一种假托的“社会价值”的观点，也即所谓“全社会”的观点来判断行为，并且用想象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所会发生的事情来比较，以批评行为，而在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他自己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对于这种人，经济计算毫无用处。用金钱价格来作的经济计算，是那为市场社会的消费者而从事生产的企业计算。对于其他的工作，经济计算完全无用。



凡是想利用经济计算的人，决不可以用独裁者的心情来看事物。价格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和工资赚取者用来作计算。除此之外，经济计算是不适宜的。对于那些不是市场买卖的事物给以金钱的估价，用那些不涉及实际的妄断的项目来作计算，那是毫无意义的。法律规定了致人于死者应该赔偿的金钱数额。但是，这种赔偿金的规定并不意涵人命有价。只有奴隶的社会，奴隶才有市场价格。奴隶制不存在的社会，人、生命、和健康，都是商业交换以外的东西。在自由人的社会里面，生命与健康的保持是目的，而非手段，不是计算程序所考虑的问题。



用金钱价格来确定一些人的所得或财富总额，这是可能的。但是，要计算国民所得或国民财富，那就毫无意义。只要我们一触及异于在市场社会行为的人的理知的考虑，我们就不能藉助于金钱的计算方法。想用金钱来确定一国或全人类的财富的企圔，正同想从埃及金字塔的容积来解决宇宙之谜的企图一样的幼稚。如果一个商业的计算把一批马铃薯估值一百元，这就是说，这批马铃薯可以换得这个金额。如果一个企业单位被估值为一百万元，这是说，我们预料这个单位可以在这个金额下卖掉。但是，一国总财富的报表中的那些项目，是什么意思？计算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意思？应包括些什么？应排出些什么？一国的气候和人民的先天的和后天的才能，这些价值应不应当列入，做生意的人可以把他的财产换成金钱；但是，一个国却不能如此。



用在行为和经济计算的金钱等值，就是金钱价格，也即金钱与其他财货和劳务的交换率。价格在于金钱，而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价格或者是过去的价格，或者是未来的预期的价格。一个价格必然是过去的或未来的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在价格里面，决没有像理化方面的衡量那样的东西。






三、价格的可变性





交换率总是不断地变动的，因为形成交换率的那些情况总是变动的。一个人赋与金钱和各种财货劳务的价值，都是一时选择的结果。一时过去，又会有新的情事发生，因而有新的考虑和新的评值。我们所要解释的问题，与其说是“价格是在变动中”，不如说是“价格变动得再快也没有了”。



日常的经验告诉大家，市场的交换率是不断地变动的。我们可以假设，人们关于价格的想法当会充份考虑到这个事实。可是，所有关于生产和消费、市场和价格的流行观念，或多或少都污染了一些含糊而矛盾的物价观。外行人每每认为，维持昨天的物价结构于不变，即是正常的，也是公平的，而把交换率的变动斥之为违犯自然法则和正义法则。



把这些流行的想法解释为早期生产和市场比较安定时的一个老想法的残余，这是错误的。在那早期，物价是否较少波动，也是问题。相反地，我们毋宁这样说：使物价变动得较少、较缓和的，是一些地方市场并入了较大的全国市场，最后有一个包罗世界市场的世界出现，以及商业的大发展。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技术比较安定，但在各个地方市场的供给，以及供给方面对于变动的需求所作的调整，都很不规律。但是，即令在遥远的过去，物价真的比较安定，那也无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流行的关于货币和货币价格的那些观念，并不是来自过去所形成的旧观念。把它们解释为老观念的残余，是错误的。在现代的环境下，每个人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的买卖问题，以致我们有理由假设，人们对于这些事情的想法，决不只是不假思索地对传统想法的接受。



有些人，他们的短期利益因物价变动而受损害，因而抱怨物价的变动，强调原先的物价不仅是比较公平的，而且也比较正常，并认为物价的安定是符合自然法和道德的。这种人之所以如此，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物价的每一次波动，总要影响到某些人的短期利益。至于那些受益的人，则决不会强调物价固定不变是公平的、正常的。



旧想法的残余或自私自利心，都不能解释物价安定这个流行的观念。它的根源是在这个事实：关于社会关系的那些观念，已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型而建构。那些志在把社会科学依照物理学或生理学的模型而建立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惯于用那些久已流行的错误想法来想社会问题。



即就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讲，他们是慢慢地免于这种错误的。由他们看来，价值是客观的东西，也即外在世界的一种现象，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品质，因而是可以衡量的。他们完全不了解价值判断的纯主观性。就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第一个发现“交换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的人是Samuel Bailey
 
 。但是，他的书竟同主观价值说的其他先驱们的著作一样，没有受到注意。



抛弃那些关于行为领域里面的可量测性的谬见，不仅是经济科学的义务，经济政策也同样有此义务。因为当今许多经济政策的失败，在某程度内是由于可悲的观念上的混淆，而这种混淆的根源，是误认人际关系中有固定的、因而可以衡量的东西。






四、安定





所有这些谬见的总结果是“安定”这个想头。



政府处理货币有许多缺失，为着促进工商活动而降低利率、扩张信用，这些政策招致了许多恶果。于是，这些缺失和恶果终于引起了“安定”的口号。你可以解释这个口号之所以发生和受人欢迎，你可以把它看作过去一百五十年货币银行史演进的结果，你可以找些口实以掩饰那些缺失。但是，谬见仍然是谬见，任何同情的辩解不能使它站得住脚。



安定计划所要达成的安定，是一个空虚而又矛盾的想法。行为的动力，也即改善生活情况的冲动，是人的天性。人的本身时时刻刻都在变，他的评值、意志、和行为，也随着他在变。在行为的范围内，没有什么永久不变的事情。在这不停的变动中，除掉行为的一些先验元范是永恒的以外，没有任何固定的要点。如果想把“评值和行为”与“人的易变性和其行为的可变性”分开，并进而主张宇宙间有所谓永恒的价值超脱于人的价值判断以外，而可以作为评判实际行为的标准，这种想法或说法，白费心机，一无是处
 
 。



为衡量货币单位的购买力而提出的一切方法，或多或少都是不知不觉地基于一个虚幻的影像——永恒而不变的人，这个人用一个不变的标准来确定一个单位货币对他所提供的满足量。有人为这个不健全的想法辩护，说它只是想衡量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已。这种辩护是无效的。安定想法的难题，正好是购买力这个概念。囿于物理学的一些观念的门外汉，曾经把货币看作价格的尺度。他以为交换率的波动只会发生于各种财货和劳务之间，而不会也发生于货币与“财货和劳务的『全部』”之间。后来，人们反过来讲。价值的不变性再也不归之于货币，而归之于可以买卖的东西之“全部”。人们开始建议一些方法，使复杂的货物单位得以与货币单位比较。为急于求得衡量购买力的指数而把一切的顾虑都排斥掉。所使用的物价记录之可疑性和不可比较性，以及计算平均数的程序的武断性，都一概不理。



杰出的经济学家Irving Fisher是美国经济安定运动的推行者，他把主妇在市场上买到的各形各色的一篮子的货物与美元相对比。美元的购买力，比例于购买这一篮的货物所必须支付的货币量之变动而变动。安定政策的目标是要维持这笔金钱支出量于不变
 
 。如果这位主妇和她想象的篮子是不变的要素，如果这个篮子总是装着同类的货物，而且每类的数量也总是一样，如果在这个家庭生活中，货物购买的种类和数量，总是像这一样的分配，那么，安定政策的目标完全是对的。但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上述的那些条件一个也不存在。



第一、事实是：生产的和消费的货物，其性质是不断变动的。把这粒小麦视同那粒小麦，是个错误，更不必说鞋子、帽子、和其他的制造品。有些货物照通俗的说法是属于同类的，统计的安排也属于同类，但其间的价格有很大的参差，这就是个证明。俗语说：两粒豆子是相同的；但是买者和卖者会区别豆子的品质和等级。把那些技术方面或统计方面叫做同一名称的货物，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时间买卖的价格拿来比较，那是毫无用处的，除非我们能确定它们的品质——如果没有地域的差异——完全一样。在这里所说的“品质”是指：购买者和可能的购买者所注意到的一切一切。所有第一级的财货和劳务，都是易于变动的。仅仅这个事实，就推翻了所有指数方法的基本假定之一。至于高级财货——尤其是金属品和那些可以由特殊方程式决定的化学物品——的一个有限的数量会完全符合所列的类别，这是不相干的。购买力的衡量要靠第一级财货与劳务的价格，尤其是要靠它们的全部。采用生产财的价格是无效的，因为这不免把同一消费财的几个生产阶段重复计算，以致结果是错误的。限之于选择的一旨货，那又会是武断的。



但是，即令撇开这些不可克服的障碍不谈，这个工作仍然是作不通的。因为不仅是一切货物的技术面在变，而且有许多旧的货物随时新种类的货物随时产生。人们的评值也在变，这又引起需求与生产的变。衡量购买力这一妄断，必须假定人的欲望和评值是固定不移的。只有人们对于同样的东西总是给以同样的评值，我们才可把物价的变动看作货币购买力的变动。



由于不可能确定某一时期以内用在消费财的金钱总额，统计人员必须依赖对个别货物所支付的价格。这又引起两个没有明确解答的问题。第一、对于个别的货物必须分别赋与“重要性系数”（coefficients of importance）。如果不考虑各种货物在个人家计的全部活动中所充当的各别任务之不同，而贸然拿它们的价格来计算，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以加权的办法来显示其不同，则这种加权又必然是武断的。第二、必须收集到而又经过调整的资料求出一些平均数。但是，求平均数有几个不同的方法，有算术平均，有几何平均，有调和平均（harmonic averages），还有叫做中位数（median）的近似平均（quasi-average）。方法不同，所求得的结果也不一样。而且，每个方法都有它的缺点，任何一个都不能视为唯一可以得到完善结果的方法，所以不管你决定用那个方法，这种决定总是武断的。



假若所有的人，其情况都是不变的，假若所有的人，总是重复他们同样的行为，或者，如果我们能够假定某些个人或某些人群在这些因素方面发生的变动，总是被另些个人或另些人群相反的变动所抵销，因而不影响到总需求和总供给，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安定的世界中。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货币的购买力会发生变动”这个想法，则又是矛盾的。后面将要讲到，货币购买力的变动一定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程度影响到各种货物的价格；它们终于会引起需求与供给的变动、生产与消费的变动
 
 。隐含在“物价水平”（level of prices）这个不妥的名词里面的那个想法——其他事物不变，所有的货物会上升或下降——是站不住的。如果货币购买力变动，则其他事物不会依然如故。



在行为学和经济学的范围内，“衡量”这个观念毫无意义。如果假定一切情况是固定的，那就是没有任何变动需要衡量。在这个有变动的实际世界中，则又没有可作为衡量标准的固定的点、固定的面、或固定的关系。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决不会随着所有可买卖的货物齐一地变动。如果“安定”或“安定化”的观念，不是指的固定状态或此种状态的保持，则这个观念就是空虚的。如果是指的固定状态，则在逻辑上又是矛盾的，想都不能想，更谈不上实现
 
 。有行为就有变动。行为是变动的杠杆。



统计人员和统计官署，在编制货币购买力指数和生活费指数时所夸示的庄严，是虚矫的。这些指数至多是给那些已经发生的变动，粗疏而不精确的说明。当货币的供求关系发生轻微变动的时期，指数根本不提示什么信息。在通货膨胀因而货价剧烈变动的时期，它们所提示的事象，正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聪明的主妇由于物价与其家计密切相关，因而关于物价的变动，她所知道的比统计的平均数教给她的要多得多。统计的平均数即没有顾到她所能买的那些货物的质的变动，也没顾到它们的量的变动，所以对于她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她只拿两三种货物的价格当作一个尺度，依她个人的偏好来“衡量”变动，那么，她与那些选择自己的方法来运用市场资料的统计人员相比，即不更少“科学的”，也不更多“武断的”。



在实际生活方面，谁也不会受指数的愚弄。谁也不会同意，指数可当作衡量的标准。凡是有“量”要衡量的场合，关于容积的一切疑问和异议都不存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谁也不敢和气象学家们争论关于气温、湿度、气压、和其他气象资料的衡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想从与论之承认指数而得到个人的利益，谁也不会默认一个指数。有了指数并没有解决争端；它只是把争端转移到对立的意见无法和解的方面。



人的行为，引发变动。凡是有人的行为的场合，就没有安定，而只有不断的变动。历史过程是一些变动的连续。人力不能停止它，不能造就一个安定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当中，一切历史都变成静止的状态。人的天性，是努力于改善，是提出新的想法，是按照新的想法来重新安排他的生活。



市场价格是些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所表现的，是在一往不复的历史过程中，某一段时期以内所呈现的事象。在行为学方面，“衡量”这个概念毫无意义。在想象中的——当然是不能实现的一固定和安定状态下，没有什么需要衡量的变动。在永恒变动的实际世界中，则没有任何可用以衡量变动的固定的点、固定的物、固定的质、或固定的关系。






五、安定观念的根源





经济计算并不以货币安定为必要条件。这里所说的“货币安定”，是就安定运动的提倡者用这个名词时的意义而言的。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之固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会实现的，这个事实无害于经济计算的方法。经济计算所必要的条件，是一个其功能不受政府干扰的货币制度。为增加政府的支付能力，或为暂时降低利率，而增加货币流动量的那些作为，都是对于币制的骚扰而破坏经济计算的。货币政策的第一目标，应该是防止政府从事通货膨胀，防止它鼓励银行扩张信用。但是，这个目标与那暧昧的、矛盾的安定购买力的目标，绝不一样。



为着经济计算，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要避免货币供给量大幅的、突然的波动。黄金以及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白银，都很有利于经济计算。这两种贵金属的供求关系的变动，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购买力的变动，都很缓慢，以致企业家在作经济计算时可以不理睬它们而不至于误计。在经济计算上，精确是做不到的，何况还有因为未适当地注意到货币的变动而引起的缺陷
 
 。有计划的工商业者不得不采用关于未知的、将来的资料；他要考虑将来的价格和将来的生产成本。记录过去行为之成果的会计和簿记，在他需要计算固定设备、存货、和应收款项时，也有同样的重要性。尽管有这些的不确定，经济计算仍可完成它的任务，因为这些不确定不是由于这个计算制度的缺陷。它们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行为总是涉及不确定的将来。



使购买力稳定这一想法，不是由于想使经济计算更正确。它的根源是想从不停的人事流变中，创立一个不受历史过程之影响的领域。捐赠给一个宗教团体、一个慈善机关，或一个家庭的永久基金，向来是用地产或支付农产品的方式。后来才有用金钱支付的年金制度。捐赠人和受益者都希望，那笔定量的贵金属年金不受经济情况变动的影响。但是，这种希望是虚幻的。后辈的人知道，他们祖先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这个经验，他们就开始研究如何才可达成这个目的。于是，他们就企图衡量购买力的变动，并进而消除这些变动。



到了政府开始采用发行长期不还本的公债这个政策的时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这个邦国崇拜（statolatry）时代黎明期的新神，这个永恒而超人的建构，给它的公民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保全他们的财富、享受稳定的收入而不愁任何不测之变。它开辟了一个途径，让人们不必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中承担风险以赚取财富和所得。凡是把资金投之于政府所发行的债票的人，就可不受市场法则和消费者的支配。他再也不必把资金投在最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途径。在竞争的市场中，损失是给无效率者的惩罚，他再也不遭受这种危险了；永恒的国庇护了他，保证他来自资金的享受安稳可靠。此后，他的所得再也不是来自消费者的欲望得以满足的过程，而是来自国的强制机构所征收的税款。他再不是他的国人的服务者，不受制于国人消费者的主权；他是统治人民而向人民征课的这个政府的合伙人。政府作为利息而支付的，比市场所提供的较少。但是，这个差额被这个债务人（国）可靠的偿付能力抵销而有余，国的收入靠的不是满足大家，而是靠强制征税。



尽管早期的公债有这些不愉快的经验，人们还是乐于信赖十九世纪现代化的国。那时，大家认为这种新的国将会认真履行它自愿的契约义务。资本家和企业家都充份知道这个事实：在市场社会中，要保持即得的财富，除掉与每个人、与已经存在的和新兴的公司行号从事竞争，以期财富日增月累以外，别无他法。至于那年老力衰的企业家，和那懒惰而又自知无能的富人子弟，则宁愿投资于公债，因为他们想免于市场法则的支配。



永不偿还的公债，须以购买力的稳定为条件。即令邦国和它的强制力是永恒的，公债的利息只有在一个价值不变的标准上才会是永恒的。于是，那个为安全的理由而逃避市场、不作自由企业的投资而宁愿购买公债的投资人，又面对着“一切人事都是变动的”这个问题。他发现，在一个市场社会的架构内，“不依存于市场的财富”没有存在的余地。他努力寻找不枯竭的所得来源，可是，这番努力是白费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安定和安全这样的事情，而人类旳力量也没有大到足以实现这样的事情。在市场社会的社会制度中，要取得财富和保全财富，只有好好地为消费者服务，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国，是能够向它的国民课税和借债的。但是，从长期看，即令最暴虐的政府，也不能抗拒决定人生和行为的那些法则。如果政府把借来的资金，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途径，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是和所有民营企业立于自由竞争的地位而成功的，那么，它就和任何其他的工商业者处于同样的地位；因为它赢得盈利，它可以支付利息。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的投资不成功，没有盈余，或者它把钱用在经常开支，借来的资本亏蚀了，或完全用光了，那就没有还本付息的财源了。这时，只有用课税这个方法才可以履行契约的偿付义务。这种作法，是政府要人民对它过去所浪费的钱负起偿付的责任。人民所纳的税是没有补偿的，政府机关对人民没有提供任何现在的服务。政府支付利息，是对那笔已消耗、而不存在的资本付息。国库由于过去政策的不幸结果而有些负担。



在特殊情形下，短期公债的发行是有理由的。当然，通常对于战债的辩护是无意义的。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必然要靠非军事方面的消费节约，要靠部份资本的消耗，要靠工作的更加勤勉。战争的全部负担，是落在生活在战时的这个时代。后来的世代，只因为战时的消耗而继承比较少的财产。他们所受的损失只限于这方面。用借债的方法筹战费，并没有把负担转移到子孙
 
 。那只是负担分配于民间的一个方法。如果全部经费都要靠课税，那就只有保有流动资金的人才会被课到。其余的人不会有适当的贡献。短期公债可用来消除这种不平等，因为，短期公债对于固定资本的保有人，会予以公平的评估。



至于长期的公债与准公债（semipublic credit），是市场社会的架构里面一个陌生的干扰因素。它的设立是一个想超越人力的限制而终归无效的企图，企图创立一个免于人世的变化不测而永恒安定的轨道。永远借贷、永恒契约，为所有未来的时间预先约定，这是多么一个妄诞的想法！在这方面，债在形式上是否规定永不偿还，倒没有什么关系；有意地，而且实际上它们照例是被当作永不偿还的债处理的。在自由主义全盛时代，西方邦国曾经实实在在地把它们的长期公债偿还了一些。但是大部份是借新债来还旧债的。最近百年来的金融史，显示出公债数额的续涨增高。谁也不相信政府会永久背着支付利息的担子。很明显地，所有这些公债迟早会用什么方法消灭掉的，但是，消灭的方法确不是按照契约的还本付息。有一大群老于世故的著作家，现正忙于为这最后清算日揑造道德上的理由
 
 。



用货币来作的经济计算，不同于上述的那些为求永恒安定而作的那些工作。这个事实不能说是一个缺陷。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绝对、和不变的价值这样的情事。追求这样的一个价值标准，毕竟是徒劳的。至于经济计算，则不是有缺点的，因为，它与那些向往安定所得（不依赖生产过程的）的人们的那些混淆的想法不相干。









	

Cf．Samuel Bailey,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Causes of Values

 ．London, 1825．No.7 in Series of Reprints of Scarce Tract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1931).




	

参考Samuel Bailey,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Causes of Values

 ．London, 1825．No.7 in Series of Reprints of Scarce Tract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1931).




	

For the propensity of the mind to view rigidity and unchangeability as the essential thing and change and motion as the accidental, cf．Bergson,
 
La Pensee et le mouvant

 , pp．85 ff.




	

关于人们倾向于把固定不变看作常态，把变和动看作偶然，参考Bergson,
 
La Pensee et le mouvant

 , pp．85 ff.




	

Cf．Irving Fisher,
 
The Monetary Illusion

 (New York, 1928), 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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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etary Illusion

 (New York, 1928), pp．19-20.




	

See below, pp．411-413.




	

见第十八章第四节。




	

See below, pp．247-250.




	

见第十四章第五节。




	

No practical calculation can ever be precise．The formula underlying the process of calculation may be exact; the calculation itself depends on the approximate establishment of quantities and is therefore necessarily inaccurate．Economics is, as has been shown above (p．39), an exact science of real things．But as soon as price data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chain of thought, exactitude is abandoned and economic history is submitted for economic theory.




	

附带地讲，实际的计算，决不会是精确的。关于计算程序的公式，也许是精密的；计算的本身，靠的是数量的约计，所以必然是不正确的。我们曾经讲过（参考第二章第三节），经济学是一门实情实事的精密科学。但是，一到把物价资料引进思索中，精密性就被放弃，而经济史就代替了经济理论。




	

Loans, in this context, mean funds borrowed from those who have money available for lending．We do not refer here to credit expansion of which the main vehicle in present-day America is borrowing from the commercial banks.




	

这里所讲的借债，是指从那些有钱、可放债人那里借到的资金。这里不涉及银行的信用扩张。今日美国信用扩张的主要途径，是向商业银行借债。




	

The most popular of these doctrines is crystallized in the phrase: A public debt is no burden because we owe it to ourselves．If this were true, then the wholesale obliteration of the public debt would be an innocuous operation, a mere act of bookkeeping and accountancy．The fact is that the public debt embodies claims of people who have in the past entrusted funds to the government against all those who are daily producing new wealth．It burdens the producing strata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part of the people．It is possible to free the producers of new wealth from this burden by collecting the taxes required for the payments exclusively from the bondholders．But this means undisguised repudiation.




	

这些理由中，最流行的可以浓缩成一句话：“公债决不是负债，因为，是我们欠我们自己的”。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把所有的公债一笔勾销是无害的作法，只是会计员的一个动作而已。其实，公债所代表的是，过去把资金交给政府的那些人的要求权，这种要求权的对方，是每天在生产新财富的那些人。由此可知，公债是给生产阶层的负担，但却有利于另一部份人。要想解除那些生产者的这种负担，也有可能，那就是把还本付息所需要的那笔钱，用课税的方式全部课在债票持有人的身上。但是，这种作法就是毫无掩饰地赖债。












第13章 作为一个行为工具的经济计算








一、作为一个思想方法的经济计算





在分工的社会里面，金钱的计算是行为的导星（guiding star）。它是生产者的罗盘。他计算，为的是要辨别有利的和无利的生产途径，为的是要辨别消费者喜欢的是哪些人、不喜欢的是哪些人。企业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受金钱的计算之检查。行为的预谋，成为商业上成本与收益的预计。对于过去行为结果的回顾，成为会计上盈亏的处理。



以金钱来作的经济计算制度，是以一些确定的社会建构为条件的。它只能在分工、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条件下运作，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各级的财货与劳务都以通用的交易媒介，即金钱，来买卖。



金钱的计算，是那些生产活动由私人支配的社会里面的人们的计算方法。它是“行为的个人”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计算方式，用以稽考那些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活动于自由企业社会的个人们的私有财产和所得、私有的利润和损失
 
 。经济计算的一切结果，都只是一些“个人的”行为结果。当统计人员综合这些结果的时候，其结果是表示许许多多独立的个人自发的行为所造成的总和，而不是一个集体或一个整体的行为结果。凡是不从个人的观点出发而作的任何考虑，金钱的计算完全不适用，而且无用。它只可用以计算“个人的”利润，不能计算想象的“社会的”价值和“社会的”福利。



自由企业是受制于市场和市场价格的，在自由企业的社会里面，金钱的计算是计划和行为的主要手段。它在这种社会架构中发展出来，而渐渐地随着市场机能的改善和市场交易的扩张而完成。在我们这个讲究“量”和“计算”的文明里面，度量、数目、和运算之所以有它们的作用，这都是由于经济计算。物理学和化学的度量，对于实际行为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有经济计算。使数学成为改善生活的工具之一，是金钱的计算。它使我们得以利用试验室的成就，来消除我们的不安逸。



金钱的计算用在资本帐上，完满到了极点。它可以确定可用资本的金钱价格，而把这个总额与那些由于其他要素的活动而引起的变动相对照。这种对照，显示出发生于行为人方面的变动和那些变动的幅度；它使成功与失败、利润与亏损成为可确定的。自由企业制度曾经被人叫做资本主义，取这个诨名的人，主要为的是反对它、糟蹋它。可是，我们也可认为这个名词非常的恰当。它指出了这个制度最主要的特征、主要的优越点，也即，资本概念在这个制度运作中所发生的作用。



有些人会讨厌金钱的计算。他们不愿意“批判的理知之音”把他们的白日梦唤醒。现实使他们头痛，他们向往一种无限希望的境界。他们觉得，凡事都要锱铢计较的社会秩序是鄙俗的、讨厌的。他们把他们的发牢骚叫做高尚的行为，可与真善美相提并论，而且是与现代工商业者那种卑陋庸俗的作风相反的。但是，美和善的崇拜，智慧和追求真理，并不因计算的心灵而受阻。至于经不起严肃批评的东西，只是浪漫的遐想。头脑冷静的计算者，是梦想家的严厉惩罚人。



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经济计算法是不可分的。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最宝贵的心智工具，我们的文明就会消灭。Goethe赞美复式簿记，称之为“人类心灵最好的发明之一”，这是对的
 
 。






二、经济计算与人的行为科学





资本主义的经济计算之演进，是建立一门有体系而合乎逻辑的人的行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行为学与经济学〖“行为学与经济学”重复，可删。〗在人类史的发展中，以及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行为学与经济学有一确定的地位。这两门学问只有在行为人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思想方法得以计算他的行为的时候，才能出现。在开始的时候，人的行为科学只是处理那些可受金钱计算之检验的行为。它所处理的完全限之于我们叫做狭义经济学的内容，也即，处理那些在市场社会里面，靠金钱作媒介的交换行为。在最初的阶段，都是些关于通货、放债、和个别物价这类问题的零星研究。葛来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即Bodin和Davanzati的货币数量说最早的模样）和金氏法则（Law of Gregory King）所传授的知识，使我们开始了解在行为领域中一些现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最早的经济理论的综合体系，也即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辉煌的成就，其主要部份是关于计算的行为的理论。这个理论体系隐隐约约地把人的行为，分为叫做“经济的”和经济以外的，也即分为用金钱来计算的行为和其他的行为。从这个基础出发，经济学家就一步一步地扩大他们研究的范围，最后扩展到把人的一切选择都当作处理的对象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行为通论。









	

In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it is always individuals who act, although not only one individual.




	

在合伙事业和公司组织中，从事活动的毕竟还是个人，尽管不只是一个人。




	

Cf．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 Bk．I, chap．x.




	

参考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 Bk．I, chap．x.












第14章 交换学的范围和方法








一、交换学的问题之界定





关于经济学的范围，从来没有任何疑问和不确定之点。自从人们渴望有一系统完整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以来，大家都同意：这是研究市场现象这个知识部门的工作，也即，测定在市场上商讨的财货与劳务的相互交换率、交换率在人的行为中的根源，以及它们对后继行为的影响。经济学范围的一个精确定义之复杂性，不是发生于所要研究的现象轨道之不确定。而是由于：说明有关现象的那些尝试，必然越出市场和市场交易的范围。为要充份了解市场，我们不得不同时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研究假设的孤立状态的个人行为，一方面把市场制度与一假想的社会主义国相比较。在研究人际交换的时候，我们不免要涉及变态心理下的交换。这时，我们就不可能在两类行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把那属于经济科学范围的行为与其他的行为分开。经济学在扩展它的视域，而成为处理人的一切行为的一门科学，成为行为学。现在的问题是：在一般行为学这个较广泛的范围以内，我们如何正确地显出较狭窄的经济行为的特征。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无效的企图，有的是把促起行为的那些动机作为判别的标准，有的是把行为所想达成的那些目的当作标准。但是，促起行为的那些动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对于行为的综合研究是不相干的。每一行为都是由于想消除不适之感而发动的。至于怎样才是“不适之感”，是从生理学、心理学，还是从伦理的观点来说的呢？这个问题对于行为科学没有关系。经济学的任务，是处理市场交易中实际上叫出的和照付的所有的货物价格。它不可把它的研究限之于某些价格。依照行为的动机来把行为分类，在心理学上也许是重要的，在道德的评值上也许可提供一个准绳；但在经济学方面那就没有一致的理论。从根本上讲，凡是想把经济学的范围限之于研究“目的在供给有形财货的行为”的企图，也同样是理论的不一致。严格地说，人们并不希求有形财货的本身，而是希求这些财货所能提供的服务。他们所要的是，这些服务所能带来的福利之增加。但是，如果是如此，我们就不可以把那些不藉助于有形的财货而可直接消除不适之感的行为，排之于“经济的”行为以外。一位医生的嘱咐、一位教师的训话、一位艺术家的演奏，以及其他人身的服务之为经济研究的对象，不异于建筑师设计的蓝图、科学家发明的方程式、著作家的出版物。



交换学的主题是一切市场现象，包括它们的一切根源、一切分枝、和一切后果。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们，不只是想取得衣、食、住和性欲的享乐，而且也有多样“理想的”动机，这是个事实。行为人总是即关心“物质的”东西，也关心“理想的”东西。他在种种替换物之间作选择，不管这些替换物是属于物质类或理想类。在他内心的价值表上，物质的和理想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即令我们可能划一明确界线，分别物质的和理想的事物，我们也得了解：每一具体行为，或者是为实现物质的和理想的目的，或者是在某一物质的东西和某一理想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



满足生理需要的行为与满足“较高”需要的行为能否截然划分这个问题，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我们决不可忽视一个事实，即：在实际上没有一样食物只是就它的营养来评价的，也没有一件衣服或一幢房子，只是就它御寒或防风雨的效用来评价的，我们不能否认影响财货需求的有形而上的、宗教的、和伦理的考虑，有审美观念、风俗习惯、偏见、传统、经常在变的时髦、和其他等等。对于一位想把他的研究只限之于“物质”方面的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一到他想把握它的时候，就马上消逝了。



我们所可主张的不过是：经济学主要地是在于分析“市场上交换的财货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之决定。为完成这个工作，那就必须从人的行为概括理论开始。而且，不只是要研究市场现象，还要同样地研究假设的一个孤立的人的行为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行为。最后，它不可以局限于那些通俗称之为“经济的”行为研究，也要研究那些所谓“非经济的”行为。“非经济的”这个形容词是很不谨严的。



行为学，也即“人的行为通论”，其范围可以精密地界定。特别明确的经济问题，狭义的经济行为的问题，只能从行为学的综合体系中分出来。自古以来有许多人想给“真正的”经济学确定一个范围，在他们的这些努力中，科学史上的偶然事件和社会的积习每每发生作用。



我们说，交换学，或狭义经济学的范围，是对市场现象的分析。使我们这样说的，不是逻辑的或认识论的严密，而是权宜和传统习惯的考虑。这等于这样说：交换学是分析那些基于金钱计算的行为。市场交换与金钱计算是连在一起不可分的。一个只有直接交换的市场，只是个想象的结构。另一方面，金钱与金钱的计算必须〖以〗市场的存在为条件。



对一个假定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加以分析，确是经济学的任务之一。但是，要接触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有藉助于交换学：交换学是对那种有金钱价格和经济计算的制度的解释。




经济学的否认




有些教条直截了当地否认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在。目前在大多数大学里面，以“经济学”这个科目来讲授的东西，实际是对经济学的否定。



对经济学的存在持反对论的人，实际上就是否认人的幸福因外在因素的稀少而受干扰。他有这样的意思：假若有一种改革把不适当的人为建构所形成的某些障碍成功地克服掉，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他的一切欲望之完全满足。“自然”是慷慨的，它毫不吝惜地给人类丰富的赐予。生活环境对于无限的人口，也可以成为天堂。物资的稀少是人为不臧的结果。把那些人为的建制都废除掉，就会大家富裕。



在马克斯和其门徒们的教条中，“稀少”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人类史原始期的特征。这一特征将随私有财产制的废除而永归消灭。人类一旦从艰困的境界跃进“自由的”境界
 
 〖人类一旦脱离必然王国，跃进自由王国〗，因而达到“较高层面的共产社会”〖较高阶段的共产主义〗，那就实现了富裕，而可以实行“各取所需”
 
 了。在多得如洪水般的马克斯主义著作中，从来没有说到，在较高层面的共产社会可能遇到自然资源稀少的问题，不仅没有这样说到，连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至于劳动的负效用（disutility）则用下面的说词欺骗掉：工作，在共产制度下，再也不是痛苦，而是快乐，是“人生的基本需要”
 
 。俄国“试验”的苦痛经验被解释为：由于资本主义的敌对，由于社会主义不能只在一国圆满实行，所以还不能进到“较高层面”〖较高阶段〗，到了最近，则又说由于战争。



于是，就有了一些急进的膨胀主义者，例如Proudhon、Ernest Solvay，以及现代美国的“功能财政”的教条，都可代表。在这些人们的见解中，“稀少”是由于人为的对信用扩张，以及其他增加货币流通量的方法所加的那些限制造成的，是由于银行家和其他的剥削者，基于自私的阶级利益而加害于可欺的大众。这些人们把无限制的政府支出当作万灵药来推荐。



以富裕的经济来代替所谓人为的稀少经济，在美国作这种主张的人，以曾任副总统的Henry A．Wallacc为最激烈。他有过空前的、最庞大的计划，要用政府命令来统制主要食物和原料的供给。他将因此而在历史上留名——这种庞大计划的创作者。可是，这样的历史记录，无论如何不会损伤他那种主张的通俗性。



这都是神话，“可能的富裕”神话。这样一厢情愿的想法和自我陶醉的白日梦，为什么如此受人欢迎？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可以不管，让历史家和心理学家去解释。经济学所不得不讲的只是：因为人的生活受限于自然因素，所以他必定遇着一些问题，经济学就是处理这些问题的。它处理人的行为，也即，处理那些尽可能的消除不适之感的自觉的努力。关于那些不可实现的事象，甚至为人的理知所不能想象的无限机会的宇宙，在经济学里面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就没有什么价值法则、没有稀少，也就没有经济问题。这些事情都没有，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选择要作、没有行为，也没有要用理知来解决的事情。繁殖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东西，决不会发展出理知和思考。如果我们能为我们的子孙造就这样一个世界，那些受赐的子孙将会体验他们的思考力之退化而渐渐变得不成其为人。因为理知的基本任务是要对抗自然加给人类的限制，是要和“稀少”抗争。行为和思想的人，是“稀少”世界的产物。在这个世界里面，凡是可得到的福利，都是辛劳和困苦的奖品，都是通常所说的“经济”行为的奖品。






二、想象建构的方法





经济学特有的方法，是想象建构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行为学的方法。它在狭义的经济研究范围内，已经是很精巧周到了，这是由于经济学已经是行为学最发展的一部份，至少就现在讲，是如此。任何人，只要他想表示关于通常所说的经济问题，就得求助于这个方法。这些想象的建构之利用，诚然不是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所特有的程序。外行人处理这些问题，也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外行人的建构或多或少是混乱含糊的，经济学则是以最审慎、最认真、最谨严的态度来精心制作它们，并以批评的眼光来检视它们的—些条件和假设。



一个想象的建构，是事件连续关系的概念典型〖是事件序列的概念图像〗，而这些事件是从行为的一些元素必然〖合乎逻辑地〗发展出来的。它是演绎的结果，最后溯源于行为的基本元范——取和舍的行为。经济学家在设计这样一个想象建构的时候，他并不关心它是不是描述他所想分析的那些实际情况。他也不烦心于他的想象建构所布置的这个制度能否视为实际存在而又运作。即令他的想象的建构是难于置信的、自相矛盾的，或不能实现的，只要经济学家知道如何适当地使用它们，它们对于实际的了解也能提供有用的、甚至不可少的帮助。



想象建构的方法，因其成功而得到嘉许。行为学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把它的教义置基于实验室的试验上面，也不能置基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上面。它必须发展一些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如果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去找想象建构的类比，那就犯了严重的大错。行为学的想象建构，决不会碰上外界事物的任何经验，也决不可从这些经验的观点予以评价。想象建构的功用，是帮助我们做那些不能靠我们的感官来做的查究。当我们把想象建构和实际情况比照的时候，我们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是否与经验符合，是否适当地描述经验资料。我们必须问：建构的一些假设是否与我们所要陈述的那些行为的条件相一致。



设计想象建构的主要公式，是从实际行为中某些情况的运作加以抽象化。于是，我们就能够领悟这些情况不存在时的假想后果，也能够领悟它们存在时的后果。所以，我们构想一个没有行为景况（或者因为个人的一切欲望已经充份满足而没有任何不适之感，或者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福利〔满足的情沉〕有何改善的程序），藉此想出行为的元范。



想象建构这个方法，是行为学所不可少的；它是行为学和经济研究唯一的方法。诚然，它是个极难运用的方法，因为它容易流于错误的推理。稍一不慎就陷入荒谬。只有严厉的自我批判才可防止这样的情形发生。






三、纯粹的市场经济





一个纯粹的或未受妨碍的市场经济的想象建构，是假设分工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因而有财货和劳务的市场交换。它假设市场的运作不受制度方面的妨碍。它假设政府这个有强制力的机构，只专心于市场运作的维持，而不妨害它的功能，并且还要保护它，不许别人侵害。市场是自由的；没有市场以外的因素干扰到物价、工资率，和利率。从这些假设出发，经济学就进而解说纯粹市场经济的运作。把这个想象建构的每件事情都彻底了解以后，稍后的阶段再去研究，由于政府和其他运用强制力的机构之干涉市场，而引起的那些问题。



叫人惊奇的是：像这样合理而不容争辩的程序，唯一适于解决有关问题的程序，竟遇到激烈的反对。有人认为，这是袒护自由经济政策的偏见，而骂它是反动的经济保皇主义、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消极主义等等。他们否认从这种想象建构可以得到一切实际知识。可是，这些横蛮的批评者，当他们用同样的方法申述他们的论断时，却又自相矛盾。在要求最低工资率的时候，他们描述自由劳动市场所谓不好的情况，在要求保护关税的时候，他们形容自由贸易带来的所谓祸害。当然，除掉首先研究在经济自由下的情况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限制那些活动于利伯维尔场的要素的措施加以说明。



不错，经济学家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人，实际上甚至是所有的人，靠勤劳、工作、和经济方法而想达到的目标，最能够在不受政府干扰的利伯维尔场里面实现。这并不是一个缺乏充份根据的判断；相反地，是从各方面仔细而公平地检讨政府干涉而获致的结论。



不错，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惯于把未受妨碍的市场经济叫做“自然的”，把政府之干涉市场叫做“人为的”和“扰乱的”。但是，这种用语也是他们对于干涉的问题经过仔细研究的产物。他们把那不可喜的社会事象叫做“反自然的”，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习惯。



启蒙时代的有神论和自然神教，把自然现象的规律性看作神命所使然。当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发现，在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演化中，也有规律性的时候，他们也就同样地把它解释为宇宙创造者“父爱”（paternal care）的明证。这是某些经济学家所反复说明的预定和谐说（the doctrine of the predetermined harmony）的真义
 
 。主张父权主义的社会哲学，特别强调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的专制君主之神圣使命。自由主义者则反过来讲：利伯维尔场的运作所形成的情况，比神化了的统治者的命令所规定的更叫人满意。在利伯维尔场里面，消费者——也即每个公民——是主权。他们说：遵守市场制度的功能，你将可发现神力（the finger of God）。



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除掉纯粹市场经济的想象建构以外，还有一个相对的社会主义国的想象建构。为引导人们发现市场经济的运作，社会主义秩序的构想有先讲之必要。经济学家首先被困扰的问题是：假若没有政府下命令强迫烘面包的人和做鞋的人供给裁缝工人的面包和鞋子，裁缝工人能不能得到面包和鞋子。这一想，首先想到：权威的干涉是必要的，由权威机构规定，每个专业者为他的同胞服务。可是，经济学家们在发现这样的强迫没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吓了一大跳。在把生产与利润、私利与公益、自私与利他，彼此对照的时候，经济学家所参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影像。可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的运作好像是“自动地”在那里调整而感到惊异。这种惊异正是由于他们领悟到一个“无政府的”生产状态，竟然比一个权力集中、靠命令来作的万能政府更好。社会主义——完全由一个计划机构来控制、来管理的分工制度——这个想头不是发源于乌托邦改革家的头脑。乌托邦的改革家所提倡的，是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团体，彼此享有独立主权而又和平共存，例如Fourier所鼓吹的那种社会Phalanstere。但是，那些向往一国政府、或一世界性的权力机构所统制的经济制度，而转向到社会主义的改革家所抱持的急进主义，竟隐藏于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被视作他们的新秩序之一模型。




最大利润的追求




大家都以为：经济学家在处理市场问题是很不切实际地假定所有的人总是在追求最大利益。据说，经济学家构想一个完全自私而合理的人，对于他，除利润以外，没有值得计较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类似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如此。所以，有人说，研习经济学家所构想的这个幻境，对于实际不会有何认知。



对于这种说法所有的混淆、错误、和曲解，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加以辩驳。本书的头两篇已经揭发那些谬见。这里只要讨论“最大利润的追求”这个问题就够了。



行为的原动力，不是别的，是想消除不适之感。这是行为学通论和经济学的共同假定。在讨论到市场这种特定的情况时，行为就是指买与卖。经济学所讲的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每件事情，是指需求和供给的一切情况，而不只是指在某些特定环境（需要加以特别描述或界说的环境）下发生的需求和供给。我们说：一个人在出卖他的货物时，可得到的价格有高低不同的选择，如果其他情形都一样，他将选择高的价格。我们这一说法，并不需要更进一层的假定。对于卖者而言，较高的价格就是他的欲望之更大满足。这句话加以必要的变更，就可同样地应用到买者。在购买货物时所省下的金额使买者能够在满足其他欲望方面有较多的钱可花。假若其他情况都一样，在价格最低的市场买进，在最高的市场卖出，这种行为不需要在动机方面和道德方面有何特殊预设的行为。它不过是在市场交换的环境下必然衍生的。



一个人，当其为商人的身份时，他是消费者的仆人，不得不遵从他们的意愿。他不能纵容或耽迷于自己的兴趣和幻想。但是，他的顾客们的兴趣和幻想对于他却是最高的律令，假使这些顾客准备对他支付代价的话。他必得调整他的行为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消费者不喜欢美的而喜欢丑恶和粗陋的东西，他就要一反自己的信念，把丑陋的东西供给他们
 
 。如果消费者不想对本国货支付比外国货较高的价格，他就得买进外国货来供给他们，如果外国货较便宜的话。一个雇主不能牺牲他顾客的利益而施惠。他所支付的工资不能高于市场所决定的，只有在购买者对他的产品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时，他才可以比例地提高他所付的工资。



人，当其以所得花费者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他自由地做他所最喜欢做的事情。他可以把钱捐赠出去。他会受各种不同的教条和偏见的支配，歧视某些来源的货物，而宁可买那价格较高而在技术观点上品质较差的货物。



人在购买的时候，通常不是对卖者赠送，可是，有时也发生例外。购买必需的财货和劳务与片面的施舍，这两者之间，有时难得看出划分的界线。购买慈善活动义卖品的人，通常是购买与捐赠的混合。拿一角钱给那街头吹萧的盲人，大概不是报偿他的那点演奏，而只是一种施舍。



在行为中的人，是一个单元。独资经营的商行老板，有时忘掉了做生意与做善事之间的界线。如果他想援助一位穷困的朋友，体贴的情感会促使他解除这位朋友依赖救济过活的窘愧心情，而在他的商行里面为他安排一个职位，尽管他并不需要这位朋友的帮助、或者可以用较低的待遇雇用同等的助手。在这种情形下，支付的这笔薪金，在形式上是营业费用的一部份，事实上是这位老板的所得的一部份开支。从正确的观点看，这是消费，而不是用来增加商行收入的经费
 
 。



麻烦的错误是由于人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只看到有形的、可见的，和可以计量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忽略掉了。消费者所购买的不仅是食物或热量，他不是像狼那样的想吃，而是以一个“人”的样子想吃。食物烹调得愈合口味、餐桌布置得愈雅洁、用餐的环境愈舒适，则愈是叫人满意。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专就消化食物的化学过程来考虑，可视为毫无意义的
 
 。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吃的价格的决定，发生重大的作用。这个事实完全符合这一句话：假若其他情形都一样，人们愿意在价格最低的市场购买。如果有两件货物，化学家和技术人员认为是完全相同的，而购买者愿意买那件价钱较贵的，这时他有他的理由。假若他不错的话，他是对化学家和技术人员用他们的专业研究法所不能理解的那些服务支付代价。如果一个人乐于去昂贵的场所，而不去较便宜的地方，为的是喜欢在一位公爵的邻近押鸡尾酒，我们可以批评他可笑的虚荣心。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说这个人的行为不是为的增进他自己的满足。



一个人所作的事，总归是为的增进他自己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下，我们使用“自私自利”（selfish）这个名词，而强调行为总是自私自利的。即令某一行为，其直接目的在于改善别人的生活情况，也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为这个行为者觉得使别人吃比自己吃更舒服些。他的不适之感是由于看见别人饥饿而引起的。



也有许多人的行为不如此，他们只图自己饱暖不管别人饥寒。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些与经济学无关；这是历史经验的资料。无论如何，经济学涉及每类的行为，不管它的动机是为的自己吃或者使别人吃。



如果“最大利润的追求”是说：一个人在所有的市场交易中都为的是尽力增加利益，这是个冗长而又转弯抹角的遁辞。那不过是说出，蕴含在每一行为元范里面的东西。如果它指的是别的，那就是个错误观念的陈述。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全社会所有的人，或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可能满足如何可以获致。他们不了解我们决没有方法可以衡量各个人得到的满足状态。他们误解了基于人际幸福之比较的那些判断。他们一方面提示武断的价值判断，一方面相信他们自己在确定事实。你可以把劫富济贫叫做正义。可是，把某事叫做公平或不公平，总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因此，那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即无法证其为是，也无法证其为非。经济学不涉及价值判断。它的目的在于认知某些方式的行为所获致的一些后果。



有人说，生理方面的需要，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为衡量他们的满足程度提供了一个标准。表示这种意见而提议用这个标准来指导政府政策的人，等于提议以畜牲的豢养者对付畜牲的态度来对付人。但是，这种改革家们却不了解我们没有什么普遍有效的营养法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一个人在不同的法则中选择哪一个，完全决定于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畜牲的豢养者不是为的使母牛的幸福而豢养它，而是为的达成他自己的目的——他所以计划豢养母牛的目的。他所希望的，也许是较多的牛乳，也许是较肥的牛肉，或者其他的什么。人的豢养者想把人养成怎样的人——运动员呢？还是数学家？军人呢，还是工厂的职工？那个想把人当作一个有目的的养育制度的材料的人，他自己就会擅揽专制的权力而把国人作为手段，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不是国人自己所要达成的。



什么事物使人更快乐，什么事物使人较少快乐，这其间的价值判断，人各不同。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满足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内容与这位别人的满足毫不相干。实质上，这种价值判断不过是说：这位别人要如何如何才可使这位作价值判断的人更满足。那些为全社会寻求最大福利的改革家们告诉我们的，实质上只是说：一般别人的情况要怎样怎样才最使他们适意。






四、幻想的经济





没有其他的想象建构比“完全孤立的经济行为人”这个想象建构更多流弊的。但是，经济学却少不了它。为研究人际的交换，经济学必须把人际交换和没有人际交换的情况作一比较。它建构两种形态的幻想经济，一个孤立的个人经济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在利用这个想象建构时，经济学家并不担心“这样的制度实际是否可行”的问题
 
 。他们充份知道，他们的想象建构本来就是虚构的。鲁宾逊（Robinson Crusoe，即令也许有这样的人）和完全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经理（事实上决不会有这样的社会）不能够像一般人那样只要藉助于经济计算，就可计划和行为。可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我们无妨认为他们能够如此。



一般人通常是把生产性（productivity）与利润性（profitability）加以区分，而用这个区分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幻想经济这个想象建构，本质上是属于这种区分。用这种区分的人们是把这个幻想经济——尤其是那个社会主义的——看作最可欲、最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市场经济的每一现象，都要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判断它是不是许可的。只有在这样制度的经理的计划中的有意义行为，他们才认为有正面的价值，而加以“生产的”这个形容词。至于在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叫做“非生产的”，尽管那些活动对于作这些活动的人可能有利。比方说，推销、广告、和银行业务都看作是有利的活动，但不是生产的。



当然，经济学对于这样武断的价值判断没有什么可说的。






五、静止状态与均匀轮转的经济





处理行为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想象行为的最后目的在于实现一种再也无须行为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实现，或者是因为所有的不适之感都已消除了，或者是因为再进一步消除它已不可能了。所以，行为是趋向于静止，趋向于没有行为。



因此，价格理论就从这方面来分析人际的交换。人们在市场上继续交换，直到没有一方可以希望从再交换中再改善自己的情况，因而再也没有交换的可能时为止。潜在的买者不满意潜在的卖者所要的价，潜在的卖者不满意潜在的买者所出的价。于是再也没有交换发生。一个静止的状态为之出现。这种静止状态（我们可把它叫做平常的静止状态）不仅是一个想象的建构。它是一再地来来去去的。当股票市场关闭的时候，经纪人已经把所有愿在市场价格之下买卖的委托都完成了。只有那些认为市场价格太低的潜在卖者和那些认为它太高的潜在买者没有卖出或买进
 
 ，这个道理同样地适用于所有的交易。整个市场经济好像是一个大的交易所或大的市场。在任何时候，凡是双方都愿意在可实现的价格下参与进来，那些交易就发生。新的买卖，只有在双方的评价发生变动的时候才会再出现。



有人说，平常的静止状态这个观念不能叫人满意。他们说，那只是指，那已经有了一定供给量的货物的价格之决定，至于这些价格在生产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则完全没有讲到。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蕴含在“平常的静止状态”这个观念里面的定理，对于所有交易都是有效的，没有例外。不错，生产要素的买者将会马上着手生产而很快地再进入市场以期卖掉产品，买进所要消费和用以继续生产的东西。但是这种情形并不使这个观念无效。这个观念，确实并不意含静止状态会永久继续下去。它一定随着促成它的那些暂时情况之变动而马上消失。



平常的静止状态这个观念，不是一个想象建构，而是一再发生在每个市场的状态之适当的描述。在这一点上，它根本不同于“最后的静止状态”那个想象的建构。



在讨论“平常的静止状态”的时候，我们只注意目前连续发生的事情。我们把注意力限之于瞬间发生的事情而不管稍后（后一小时，明天，或更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只处理买卖方面实际收付的价格，也即刚刚过去的价格。我们不问将来的价格是否与这些价格相等。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我们注意到那些必然引起物价变动的因素。我们试图找出这个变动趋势在其推进力耗竭，而新的静止状态出现以前，将会走向什么目标。那些适应未来静止状态的物质，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称之为“自然价格”；现在则常用“静态价格”这个名词。最后静止状态是一个想象建构，不是实情的描述。因为，最后的静止状态永久不会达成。在它将要实现以前，新的干扰因素已发生作用。我们之所以要藉助于这个想象建构，是由于我们的市场时时刻刻是在趋向这个最后的静止状态。每一稍后的时刻都会有改变最后静止状态的新事件发生。但是，这个市场总是受那些寻求最后静止状态的力量之骚扰。



市场价格是实在的现象；它是商业交易中实际的交换率。至于最后价格则是一个假设的价格。市场价格是些历史事实，所以，我们能够确切地说出它是几元几角。至于最后价格，则只能说出它出现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用金钱数值或其他财货的数量来说出。最后价格永不会出现于市场。但是，交换学如果不讨论最后价格，则对于价格决定的问题之分析一定失败。因为，在市场价格所出现的市场情况中，已有些潜在的动力会不断地引起起物价变动，假若没有新的事件出现，这个趋势会一直趋向于最后价格与最后静止状态形成时为止。如果我们只注意表现于货币数额的市场价格和平常的静止状态，而不管“这个市场已经受到那些必然引起物价变动和一个倾向于另一静止状态的趋势之因素的干扰”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是不适当地局限了价格决定的研究。



我们必须妥善处理的是这个事实：那些影响价格的因素变动，并非一下子发生它们所有的后果。它们所有的后果之全部发生，必须跨过相当的时间。在“新的事件发生”与“市场对它的完全调整”必须经过一个时期。（而且，当这个时期渐渐消逝的时候，其他的新事件又发生）。在处理影响市场因素任何变动的后果时，我们决不可忘掉我们是在处理连续发生的事件，在处理一个接一个的一连串后果。我们不能预先知道这其间需要多长的时间经过。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定要有时间经过，尽管有时它会很短，短到在实际生活方面不发生任何影响。



经济学家常常错在忽视时间因素。关于货币量变动引起的后果之争论，就是一个例子。有些人只注意它的长期后果，也即，只注意最后价格和最后静止状态。另一些人则只看到短期后果，也即紧接因素变动后的价格。这双方都是错误的，因而他们的结论都无效。像这样的严重错误还可列举许多。



最后静止状态这个想象建构，其特征在于充份注意到瞬息间事象连续的变动。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想象建构，后者的特征，是事象和时间因素的变动都被抹煞。（通常是把这种想象建构叫做静态经济或静态均衡，这是不妥当而且使人误解的，尤其是把它与静态经济的想象建构相淆混，是个有害的错误）
 
 。均匀轮转的经济是一虚构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切财货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与最后价格相一致。在它的架构里，没有任何价格变动；那里的物价是完全安定的。同样的市场交易一再地重复发生。较高级的财货以同样的数量、经过同样的加工过程，一直到最后产出的消费财到了消费者的手中被消费掉为止。市场事象没有变动发生。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和今天一样。这个制度是在永恒的川流中运作，但总是留在同一方位。它绕着一个固定中心，均匀地轮转。平常的静止状态一再地被扰乱，但它马上就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一切因素，包括那些一再扰乱平常状态的因素，都是不变的。所以，价格——通常叫做静态价格或均衡价格——也仍然不变。



这个想象建构的基本要点是抹煞了时间的经过和市场现象的永恒变动。任何关于供需变动的观念都会是与这个建构不相容的。只有那些对于价格决定因素的结构不发生影响的变动，可以在这个架构中考虑到。在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想象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必假想其居民都是不死的、没有年龄的、也不繁殖的。我们可以自由假设那里有出生、成长、和死亡，但是，人口的总数以及按年龄分组的每组人数，都是保持不变的。于是，那些专属于某组消费的货物，其需求量也就不变，尽管组成各组的个人不是原来的人。



在实际上，决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均匀轮转的经济制度。可是，为分析市场事象的变动，以及不均匀、不规律的运动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我们必得把它们和一个没有这些问题的虚构情况相对照。所以，如果说，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建构，没有说明在变化的宇宙中的情况，因而要求经济学家以“动态学”的研究来代替他们所说的“静态学”的专业，这是荒谬的说法。这种所谓静态方法正是检视变动的适当工具。要研究复杂的行为现象，除掉“首先抽去一切变动，然后引进一个惹起变动的孤立因素，最后分析这个因素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假设下所发生的后果”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也即，实际行为的领域，在没有变动这一点上，愈是符合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建构，则这个建构的功用愈有价值。这个想法更是荒谬。静态方法，利用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想象建构的方法，是分析有关变动唯一妥当的方法，至于那些变动是大、是小，是突然、还是缓慢，都没关系。



以上对于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建构所提出的一些反对论，完全没有看出这个建构的特征。提出这些反对论的人们，不了解这个建构在哪一点上有问题，以及为什么它易于引起误想和混淆。



行为就是变动，变动是在时间的连续中。但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变动和事象的连续，都被抹煞。行为就是选择，是应付不确定的未来。但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没有选择，未来并不是不确定的，因为它并不同于现在所已知的情况。这样一个僵硬的制度，不是由一些有生命的、作选择的、而且易犯错误的人组成的，那是一个无灵魂、不思想的机器人的世界；那不是人的社会，而是一个蚁垤。



可是，这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并不妨害这个想象建构的功用，因为对于下述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只有它是即适当的、也是不可少的。这个问题是：产品的价格与其必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一切内涵的企业精神和利润与损失的问题。为了解企业精神的功能和利润与损失的意义，我们构想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制度。这个构想只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情况之描述。甚至于想把这个想象建构推论到它最后的逻辑结论，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市场经济的写实中抹煞企业精神。种种互相辅助的生产要素不会自动地一起到来，而需要有目的的努力来组合它们，这种努力就是来自企业精神。抹煞企业精神，也即抹煞整个市场制度的原动力。



讲到这里，又有了第二个缺陷。在一个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想象建构中，是有间接交换和货币使用的。但是，那里的货币是什么样子的货币呢？在一个没有变动的制度下，关于未来即没有什么不确定，就没有人需要保有现金。每个人都可正确地知道，在任何未来的日期他所需要的金额。所以，他能够把他所收到的全部资金用这个方法贷放出去：即，哪一天需要它们，就在哪一天收回它们。让我们假设，这里只有黄金做货币，只有一个中央银行。随着这个经济之进到均匀轮转的经济情况，所有的人和商号，一步一步地缩减他们的现金保有量。因此而解放出来的黄金量就流到非货币的——工业的——用途。当这个均匀轮转的经济最后达到均衡的时候，那里就不会再有更多的现金保有量，不会有更多的黄金用作货币。个人和商号对中央银行握有要求权，每部份要求权按照他们需要清偿债务的日子分别到期，而其数量也符合他们届时所需要的数量。中央银行用不着有现金准备，因为它的顾客们每天存进的金额恰好等于提出的金额。所有的交易，事实上都经由银行的转帐来结算，用不着现金。于是这个制度的“货币”就不是一种交易媒介；它根本不是货币；它只是一个数目，是一个模糊而不确定的计帐单位。这种在买卖之间的数字表现法，对于销售或购买的本身不发生任何影响；就其对人们的经济活动而言，它是中立的。但是，“一个中立的货币”这个观念是不切实际的，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想用在许多现代经济学论着中所用的这个不妥当语法，我们就必须这样说：货币必然是个“动态的”因素；在一个“静态的”制度下，没有货币存在的余地。但是，“一个没有货币的市场经济”这个观念的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均匀轮转制度这个想象建构是一限制的观念。在它的架构中没有任何行为。自动的反应代替了有思想的人有意识地消除不适之感的努力。我们只能在一个条件下应用这个有问题的想象建构，那个条件就是决不可忘掉这个建构的特殊功用。首先，我们想分析那个见之于每个行为的趋势，即走向一个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趋势；在作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想到：这个趋势在一个非完全僵硬不变的世界里面，决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第二、我们必须了解：一个有行为的活生生的世界，在那些方面并不同于一个僵硬的世界。这，我们只能靠一个僵硬经济的构想所提供的矛盾论来发现。这样，我们就可看透：每一种行为都是对付将来那些不确定的情况，而利益和损失，是行为所必有的特征，不能靠一厢情愿的想法来消灭它们。充份具备这些基本认知的经济学家所采取的程序，可叫做经济学的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的技术相对。



数理经济学家们对于我们所假想的形成均匀轮转经济的那些行为的讨论，不予理睬。他们不注意那些志不在于达成均匀轮转的经济，而在于从行为中得到利益的个别投机者。他们一味地强调那个假想的均衡状态，也即，在没有新的变动发生时，所有这样的行为（指投机行为——译者附注）的全体总合所达成的均衡状态。他们用多组联立方程式来表现这个假想的均衡。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讨论的那些事象，其中不会再有行为，而只是一个神秘的原动力所推动的一些事象的连续。他们全神贯注在用数学符号来申述种种“均衡”，也即，种种静止而无行为的状态。他们把均衡当作实有其物在处理，而不是作为一个限制的观念、一个心智的工具。他们所作的是数学符号的游戏，不适于传递任何知识的一种玩意儿。
 






六、静态经济





静态经济这个想象建构，有时与均匀轮转的经济那个建构相混淆。但事实上，这两个建构是不同的。



在静态经济里面，个人的财富与所得仍然不变。有些与均匀轮转的经济那个建构不兼容的变动，可以与这个建构兼容。人口可以增多或减少，假若财富与所得的总额也有相适应的增减。某些货物的需求也可变动；但是这些变动必须很慢，慢到资本移转（由于需求变动，有的生产部门相应地收缩，有的生产部门相应地扩张，资本乃从前者移转到后者）所受的影响不是来自紧缩部门的资本换置，而是来自扩张部门的投资。



静态经济这个想象建构，又导向两个进一层的建构：进步的（横张的）经济和退步的（收缩的）经济。在进步的经济里面，国民财富与所得的每人平均分配额和人口数是趋向于较高的数值，在退步的经济里面，则趋向于较低的数值。



在静态经济里面，全部利润和全部损失的总和等于零。在进步的经济中，利润的总额超过损失的总额。在退步的经济中，利润的总额小于损失的总额。



这三个想象建构的不可靠，可从它们暗含有计量财富和所得的可能性这个事实看出。因为这种衡量是做不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所以绝不可能用它们来把实际情况作严格的分类。经济史如想按照静态的、进步的、或退步的类型，对某一时期以内的经济演化来分类，这在事实上是凭藉历史的了解而非“计量”。






七、交换功能的统合





当人们在处理他们自己的行为问题时，以及经济史、叙述的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在报告别人的行为时，常用“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工人”，和“消费者”这些名词，这时他们所说的是些观念上的类型〖理想类型〗。当经济学用这些相同的名词时，它所说的是属于交换学的类型。经济理论里面的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工人、和消费者，不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遇见的有生命的人，而是在市场运作中一些特殊功能的化身。行为人和历史科学，在推理的时候都应用经济学的结论，他们也依据行为学理论的一些类型，来建构他们观念上的类型，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并不影响“观念的类型”与“经济的类型”两者间基本的逻辑上的差异。与我们有关的“经济的类型”指涉纯粹的统合功能，观念的典型〖理想类型〗则指涉历史的事件。有生命、有行为的人，必然兼有种种功能。他决不只是一个消费者。他同时是一个企业家、地主、资本家、或工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所抚养的一个人，而且，企业家、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的功能，常常为同一个人所兼备。历史是按照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和他们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来把人分类。经济学，探究市场社会的行为结构，不管人们追求的目的和所采的手段的经济学，则要辨识类型与功能。这是两个不同的任务。这个不同，在讨论企业家的交换概念时会有最好的说明。



在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想象建构中，没有企业家活动的余地，因为这个建构抹煞了影响物价的任何变动。只要你一放弃这个僵固的假设，你马上就可想到，行为一定会受每一有关变动的影响。因为行为必然是为的要影响一个未来的情况（即令只瞬息间的最近未来），所以它的结果如何将决定于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否正确
 
 。所以，行为的后果总是不确定的。行为总是投机。这句话不仅是对一个市场经济有效，也同样适用于小说中孤立的行为者鲁宾逊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在一个均匀轮转制度的想象建构中，谁也不是一个企业家或投机者。在任何实际的生动的经济里面，每个行为者总是一个企业家和投机者；被行为者照顾的人们——市场经济里面家庭的小孩子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众——尽管他们自己不是行为者，因而不是投机者，他们是要受行为人投机的结果之影响的。



经济学，在说到企业家的时候，并不是想到一些人，而是想到一个确定的功能。这个功能不是某一组人或某阶层的人所具有的特质，而是每一个行为所固有的，每个行为人所承担的。把这个功能体现于一个假想的人物，这是我们在方法上的权宜之计。用在交换学的“企业家”一词是指：专从每一行为的不确定性这方面来看的行为人。用这个名词的时候，决不可忘记：每个行为都嵌在时间的流变中，所以必然是一投机。资本家、地主、和劳工，必定是投机者。在考虑预测的将来需要时，消费者也是投机者。可是，天下事往往事败垂成。



让我们试想一个纯企业家的想象建构，其最后的一些逻辑结果是怎样。这种企业家没有资本所有权。他的企业活动所需要的资本，是资本家用借款的方式借给他的。他用这借来的钱购买了种种生产工具。法律诚然是把他看作是这些生产工具的所有人。可是，他仍然是个无财产的人，因为他的资产总额被他的负债总额抵销。如果他成功，净利润是他的。如果他失败，这项损失必落在曾经借钱给他的资本家身上。像这样的企业家事实上是资本家的雇员，他是为自己而投机，拿走百分之百的净利润而不承担损失。但是，即令这位企业家能够自筹一部份资本，只有其余部份靠借款，基本上情形还是一样。就其发生的损失不能由企业家自己的钱负担这个程度内来讲，它们仍然是落在借钱的资本家身上，不管契约的条件是怎样。一个资本家实质上也常常是一个企业家和投机者。他总在承担赔掉资金的危险。我们没有绝对安全的投资这么一回事。



耕种自己的地产而只供养自己家庭的自足地主，他的土地生产力，乃至他所需要的对象，会受许多变动的影响，所有这些变动也就影响到他本人。在一个市场经济里面，一个农夫经营的结果，要受到所有关于他那份土地在农业市场上的重要性的一切变动的影响。这个农夫，即令就世俗的用语来讲，也明显地是个企业家。任何生产手段——不管是有形的财货或金钱——的所有者，都不能安然免于未来的不确定所带来的袭击。把任何有形的财货或金钱用之于生产，也即为将来准备，其本身就是一个企业活动。



从基本上看，劳工也是如此。他生而具有某些才干；他那作为生产手段的天赋才干，最适于某类工作，次适于另些类的工作，完全不适于他类的工作
 
 。如果他学得做某类工作的技能，那么，就学习所花的时间和物质来讲，他是处于投资者的地位。他希望得到适当产出的补偿而作了投入。就他的工资决定于市场对于他所做的那类工作所愿付的价格而言，这位劳工又是一位企业家。这个价格也和其他生产手段的价格一样，是随市场情况的变动而变动的。



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这些名词的意义是这样：企业家是关于市场上一些变动的行为人。资本家和地主是关于只因时间的经过（即令市场情况仍旧，而发生价值和价格变动）因而现在财与未来财的价值不同的行为人。劳工是关于劳动这个生产要素之就业的人。于是，每一功能就严密地统合起来：企业家赚得利润或承担损失；生产手段（资本或土地）的所有人赚得原始的利息；工人赚得工资。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弄出“功能的分配”这个想象建构，以示别于实际的历史上的分配
 
 。



可是，经济学使用“企业家”这个名词时，不是用功能分配这个想象建构来赋与它的意义，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经济学把下列的这些人都叫做企业家：特别热中于调整生产适应预期的变化，以谋取利润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原创力、更多的冒险精神、更敏锐的眼光的人；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这个概念比功能分配那个建构中所用的企业家一词的概念要狭窄些；后者所包含的事例，有许多它没有纳入。同一名词用来指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很麻烦的。假若用另一名词——比方说，用“促进者”（promoter）来表示那个较狭义的概念，那就更方便些。



我们必得承认：企业家——促进者这个概念，在行为学里面无法给以严密的定义。（在这一点，它和“货币”这个概念一样，货币在行为学里面也是不能严格定义的。）
 
 可是，经济学却不能没有促进者这个概念。因为它所指涉的是人性的特征，在一切市场交易中表现出来。各个人对于一个情况变动所起的反应不是同样快，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这个事实就是人性的特征。人之不相等，由于先天的品质差异，也由于后天的生活环境之不同，在这方面也显现出来。在市场里面，有一些走在前面的带步人，也有一些只会仿效别人繊行动的跟随者。领袖现象在市场里面和在其他的人类活动部门是一样地真实。市场的推动力，也即，促起不停的革新和改进的因素，是产生促进者自强不息精神以及尽可能追求最大利润的那股劲。



可是，这个名词的双关用法在交换制度的解说中不会引起暖昧的危险。在有疑惑发生的地方，我们可用“促进者”这个名词来替代“企业家”，就可使疑惑消除。




静态经济里面企业家的功能




期货市场会把一位企业家的企业家功能解除一部份。一位企业家可以经由合宜的期货交易来防止可能的亏损，这是他给自己保险的办法，在这个保险的范围以内，他就失其为企业家，而企业家的功能移转到期货交易的对手方了。棉纱业者当他买进原棉的时候就预先把产品卖掉，这样作他就放弃了企业家功能的一部份。在这个期间如果棉价有波动，他即不受益也不会受损。当然，他并非完全失去企业家的功能。因为那些不是由于原棉价格的变动而引起的一般的纱价或他所生产的那种纱价之变动，也会影响他，即令他只是一个依照契约收取报酬的纺纱者，就他投在工具方面的资金来讲，他仍然是个企业家。



我们也可假想一个经济制度，在那里，所有各种财货和劳务都可做期货。在这样一个想象的建构里面，企业家的功能与其他所有的功能完全分离。于是，就有了一个纯粹的企业家阶级出现。期货市场所决定的价格，指导全部的生产装备。只有做期货交易的商人赚利润、蒙亏损。其他所有的人，好像都保了险，可免于未来的不确定所可带来的损失。在这方面，他们享有安全。各个行业单位的头儿们，好像是受雇的人员，领取定额的薪金。



假若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是一静态经济，而且全部期货交易都集中在一个公司，这样一来，很明显地，损失总额恰好等于利润总额。为实现一个无利润和损失的社会主义国，我们只要把这个公司国有化就行了。但是，这所以如此者，只因为我们给静态经济所下的定义，意含损失和利润的总额相等。但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盈亏不会恰好相等的，不是利润超过损失，就是损失超过利润。



对于这些过份造作而无益于经济问题之分析的假想，若再论下去，那是时间的浪费。我们之所以讲到它们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观念，实际上是在批评资本主义经济而建议某些虚妄的社会主义统制计划。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确是和均匀轮转的经济及静态经济这两个想象建构相容的。数理经济学家几乎是专一地讨论这些想象建构及蕴含于这些建构的“均衡”，而不管其他。这种偏见使得人们忘却了这个事实：这些建构不是别的，只是一些不实在的、自相矛盾的、作为思考上的权宜之计的东西。它们决不是行为人所生活的实际社会的妥当模式。









	

Cf．Engels,
 
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

 (7th ed．Stuttgart, 1910), p.306.




	

参考Engels,
 
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

 (7th ed．Stuttgart, 1910), p.306.




	

Cf．Karl Marx,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 von Gotha

 , ed．Kreibich (Reichenberg, 1920), p．17.




	

参考Karl Marx,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 von Gotha

 , ed．Kreibich (Reichenberg, 1920), p．17.




	

Cf．
 
ibid

 .




	

参考上书。




	

The doctrine of the predetermined harmony in the operation of an unhampered market system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theorem of the harmony of the rightly understood interests within a market system, although there is something akin between them．Cf．below, pp．673-682.




	

利伯维尔场运作的预定和谐说，与“市场制度里面正确了解的利益彼此和谐定理”虽然有点类似的地方，但不可混淆。参考第二十四章第三节。




	

A painter is a businessman if he is intent upon making paintings which could be sold at the highest price．A painter who does not compromise with the taste of the buying public and, disdaining all unpleasant consequences, lets himself be guided solely by his own ideals is an artist, a creative genius．Cf．above, pp．139-140.




	

—个画家，如果他志在卖得高价而作画，他就是一个商人。如果他不迎合大众的好尚，不顾一切不好的后果而我行我素，他就是一位艺术家，一位有原创力的天才。参考第七章第三节。




	

Such overlapping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business outlays and consumptive spending is often encouraged by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An expenditure debited to the account of trading expenses reduces net profits and thereby the amount of taxes due．If taxes absorb 50 per cent of profits, the charitable businessman spends only 50 per cent of the gift out of his own pocket．The rest burdens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Revenue.




	

像这样的营业费用与消费支出的混淆不清，常常是由于制度方面的情况促成的。记在营业费用帐上的一笔开支，将使利润净额减少，因而减少了应纳的税额。假若租税会课掉利润的50％，则商人在慈善方面所花的钱只有50％是出自自己的腰包，其余的一半是税务局的损失。




	

To be sure, a consider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hysiology of nutrition will not regard such things as negligible.




	

当然，从营养生理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些事情不致于被忽视。




	

We are dealing here with problems of theory, not history．We can therefore abstain from refuting the objections raised against the concept of an isolated actor by referring to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self-sufficient household economy.




	

这里，我们是讨论理论，不是讨论历史。所以，我们不必提出自足的家族经济在历史上扮演过的角色来反驳对于孤立行为人这一概念的反对。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we disregard the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business day.




	

为求简单起见，我们不管物价的逐日波动。




	

See below, pp．250-251.




	

见本章第六节。




	

Cf．below, pp．416-419.




	

见第十七章第五节。




	

For a further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see below, pp．350-357.




	

关于数理经济学的进一步批评，见第十六章第五节。




	

Cf．below, p．481.




	

见第十八章第一节。




	

In what sense labor is to be seen as a nonspecific factor of production see above, pp．133-135.




	

关于把劳动看作非特殊化的生产要素，见前面第七章第三节。




	

Let us emphasize again that everybody, laymen included,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income determination always takes recourse to this imaginary construction．The economists did not invent it; they only purged it of the deficiencies peculiar to the popular notion．For an epistemological treatment of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cf．John Bates Clark,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1908), p．5, and Eugen von Böhm-Ba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 ed．F．X．Weiss (Vienna, 1924), p．299．The term "distribution" must not deceive anybody; its employment in this context is to be explained by the role played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y the imaginary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state (cf．above, p．240)．There is in the operation of a market economy nothing which could properly be called distribution．Goods are not first produced and then distributed, as would be the case in a socialist state．The word "distribution" as applied in the term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complies with the meaning attached to "distribution" 150 years ago．In present-day English usage "distribution" signifies dispersal of goods among consumers as effected by commerce.




	

让我再来强调：每个人，包括外行人，在讨论关于所得决定的一些问题时，总会用到这个想象的建构。经济学家并未发明它；他们只是把那些属于通俗想法的一些缺陷加以澄清而已。关于功能分配的认识论上的讨论，参考John Bates Clark,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1908), p．5, 和 Eugen von Böhm-Ba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 ed．F．X．Weiss (Vienna, 1924), p．299．分配（distribution）这个名词，不可用以欺骗人；用在这里，是要以社会主义国这个想象建构在经济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来解释的（参考前面第十四章第三节）。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适当地叫做“分配”的。财货并不是像在社会主义国那样先生产然后再分配的。“分配”这个字用在“功能的分配”这个名词中，是依照一百五十年前赋与它的意义来使用的。在现在英国的用语中，“分配”是指财货经由商业活动而分散于消费者之间。




	

Cf．below, p．398.




	

见第十七章第一节。












第15章 市场








一、市场经济的一些特征





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手段私有而行分工的社会制度。每个人为他自己的利益而行为；但每人的行为在于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同时满足别人的需要。在行为中的每个人都是在为别人服务，从另一方面看，每个人都在接受别人的服务。每个人本身即是一个手段，也是一个目的；就他自己说，每个人是一最后的目的，对于别人而言，在别人为达成他们的目的而作的努力中，他是一个手段。



这个制度的运作是市场在掌舵。市场指导人们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最能满足别人的需要。在市场运作中没有任何强迫和压制。国，这个强制的社会机制，不干预市场和市场所指导的国民活动。它使用权力使人民服从，只是为的惩罚和防止那些破坏市场运作的行为。它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使人民免于国内暴徒和国外敌人的侵袭。于是，国就创立、并保持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顺利运作的环境。马克斯主义者所喊的“无政府生产”这个口号，很恰当地描写出这个社会结构的特征。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这个社会结构，其中没有一个独裁者在指派每个人一份工作而强迫他完成。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谁也不服从一个暴君。每个人自愿地与别人合作。市场指挥他，告诉他如何才会最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别人。市场是至高无上的。仅仅这个市场，把整个社会制度安排得有秩序、有意义。



市场不是一个地方、一件东西，或一个集体的存在。市场是一个过程，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在分工合作下的行为之相激相荡而发动的。决定这个——不停地变动的——市场情况的力量，是这些人的价值判断，以及这些价值判断所指导的行为。每一时刻的市场情况就是那时的价格结构，也即是，那些想买进和想资出的人们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全部交换率。市场现象中没有什么神秘的、非人的东西。市场过程完全是人的行为结果。每一市场现象都可溯源于这个市场社会成员们的某些确定行为。



市场过程是市场社会各形各色的成员们，对于相互合作所必要的行为调整。市场价格告诉生产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市场是一些个人活动的辏合点，也是一些个人活动的辐射点。



市场经济必须严格地区别于第二种可想到的——尽管不是可实现的——分工合作制：生产手段公有（社会或政府）制。这种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或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如通常所称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相容的。两者的混合是不可以的或不堪想象的；没有所谓混合经济——部分是资本主义的，部分是社会主义——这么一回事。生产或者是受市场的指导，或是由一个独裁者，或一个委员会用命令统治的。



如果在一个以生产手段私有为基础的社会里面，有些生产手段是公有公营——也即，由政府或它的一个代理机构所有和经营——这并不构成一个兼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州或市政府保有、且经营某些工厂，这种事情并不改变市场经济的一些特征。这些公有公营的企业还是受市场指导的。它们在购买原料和设备、雇用劳工、以及出卖它们的产品或劳务时，必须把它自己的作为调整得适合市场情况。它们受制于市场法则，因而必须依赖消费者，消费者会照顾它们，也会不照顾它们。它必得谋取利润，至少要力避亏损。政府可能提取公款来弥缝它的工厂或商店的亏损。但这种作法即不是消除，也不是减轻市场的支配力；那只是把它移转到另一个部门。因为弥缝亏损的这笔钱必须从课税得来。但是，这种课税会影响到市场和遵照市场法则的经济结构。决定这种税的负担落在谁的身上，以及如何影响生产和消费的，是市场运作，而不是征税的政府。所以决定这些公营企业之作为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在行为学或经济学的意义上，无论如何，凡与市场运作相关联的事情，决不可叫做社会主义。照所有社会主义所想的、所界说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涵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和它们的价格。私人工厂、商店、农场的社会化——也即由私有转为公有——是逐渐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方法。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其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斯和正统的马克斯派明白否认由渐进而达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照他们的教条，资本主义会演进到那么一天，一下子由资本主义突变到社会主义。）



政府经营的企业和苏俄的经济，仅凭其在市场上买卖这个事实来看，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联的。关于这一点，他们都用货币来作计算，就是他们给自己作证。他们仍在利用他们所激烈攻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心智上的方法。



用货币的经济计算是市场经济在心智上的基础。在任何分工制度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经济计算就做不成功。市场经济是用货币价格来作计算的。它能作这样的计算，这有助于它的演进，并改善它的现在运作。市场经济是真实的，因为它能计算。






二、资本财与资本





市场经济的心智工具是经济计算。经济计算的基本观念是“资本”和它的相关物“所得”观念。



资本和所得这两个概念，用在会计上和用在通俗的谈话中，是手段与目的的相对称谓。行为人的内心计算划出了资本与所得的界线。这一边是他想用来直接满足欲望的消费财，那一边是他想用来满足未来欲望的各级财货——包括第一级的经济财
 
 。于是手段与目的的区别变成赚取与消费的区别、营业与家计的区别、商业财货与家用财货的区别。用之于赚取的那些复杂财货的全部，以货币来估值，而这一总额——资本——就是经济计算的起点。赚取行为的直接目的在于增加、至少保持这项资本。在一确定期间可用以消费，而无损于资本的那个金额，就叫做所得。如果消费超过了所得，那差额就叫做资本消耗。如果所得大于消费额，这个差额就叫做储蓄。计算所得额、储蓄额、和资本消耗额，是经济计算的主要工作。



每个行为人在其计划或预谋某一行为时，总会想到资本与所得的关系。即使最原始时代的农夫也会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现代会计人员所说的“资本消耗”那种行为所会招致的结果。猎夫不愿杀射一条怀孕的母鹿，最残忍的军人在砍倒一棵果树时也觉得心有不安，这都是受了资本与所得这种考虑之影响的心理状态。这种考虑在古老的法制中曾表现于“受益权”和其类似习惯。但是，只有那能够藉助于货币计算的人们，才会明明白白看出资产与来自资产的利益之间的区别，而且把这个概念应用到各类各级的财货和劳务。



从现代会计所提供的知识，回顾人类野蛮祖先们的情况，我们比喻地说，他们也使用“资本”。一位现代会计员可把他专业的一切方法应用到他们原始的渔猎工具，应用到他们畜牧和他们的耕种，如果他知道这些有关项目是些什么价格的话。从这个想法下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得到这个结论：“资本”是人的一切生产的一个范畴，它呈现于任何可想得到的生产制度中——也即，在鲁宾逊的世界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都一样——它并不依赖货币计算的实行
 
 。但是，这种说法是观念的混淆。资本这个概念不能离开货币计算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货币计算才可能。这个概念，只有在生产手段私有制下，人们为着自利而行为时的计划和记录上，才有它的作用，它随着用货币来作的经济计算之推广而发展
 
 。



现代会计是一长期的历史演进的产物。今天，在工商业者和会计人员之间，关于资本的意义已有一致的意见。资本是一个确定营业单位在一个确定的日期，用之于业务的全部资产金额减掉全部负债金额。至于这些资产是些什么东西，那是没有关系的。它可能是一些土地、建筑物、装备、工具、任何种类和等级的财货、要求权、应收帐款、现金、或其他的东西。



在会计术的初期，小商人，也即走向经济计算的带步人，大都不把他们的房地产的金钱等价包括在资本概念里面，这是个历史事实。农夫们慢慢地把资本概念应用到他们的土地，这是另一个历史事实。即令在现在的先进国，也只有部份的农民熟习健全的会计制度。许多农民在他们的簿记里面没有注意到土地和土地对于生产的贡献。他们的帐户不包括土地的金钱等值，因而也不管这个等值的变动。这样的帐册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提供现代会计制度中资本帐所要提供的信息。它没有指出，在农业经营中是否引起土地生产力，也即土地的客观使用价值的减退。如果土壤变坏了而帐上不管它，那么，帐上所表现的所得（净收益）就大于完善的簿记制度所会表现的。



提一提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是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经济学家们建立“实质资本”（real capital）这个概念的努力。



有些人认为：增加货币流通量和扩张信用，可以完全、至少可以相当地消除生产要素的稀少性，这是个迷信。经济学家过去、乃至现在，还要克服这个迷信。为着适当地处理这个基本经济政策问题，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实质资本”的概念，来与商人的资本概念相对立，商人的计算涉及他全部赚钱活动的总集合。当经济学家作这种努力的时候，土地的金钱价值在资本概念中的地位还是有问题的。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建立“实质资本”这个概念的时候，不考虑土地是合理的。他们把“实质资本”定义为，可以利用的、人造的生产要素的全部。吹毛求疵的讨论是从“商业单位保有的消费财存货是或不是实质资本”这个问题开始的。但是，现金不是实质资本，这几乎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人造的生产要素的全部这个概念是个空洞的概念。一个商业单位所保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金钱价值，是确定可以总计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金钱的估值抽离掉，则人造生产要素的全部只是成千成万种种财货的物质数量的列举。这样的一张清单，对于行为是没有用处的。它是用工艺学和局部解剖学描述万物的一部份，对于改善人类幸福的努力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没有关系。我们固可同意，把人造的生产要素叫做“资本财”，但是，这个术语并未赋与实质资本这个概念更多的意义。



实质资本这个神话的概念之使用，所引起的更坏结果是：经济学家开始思索一个叫做（实质的）“资本生产力”的虚伪问题。生产要素的定义是一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有贡献的东西。它的市场价格完全反映人们对于这个贡献所赋与的价值。从一件生产要素的雇用而希望得到的服务（也即它对于生产的贡献），在市场交易中是按照人们赋与它们的全部价值而偿付的。这些要素之被认为有价值，只因为能产生这些服务。这些服务是对它们支付代价的唯一理由。这些代价一经支付，就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作为报偿这些要素的额外生产服务而再支付。把利息解释为来自资本生产力的一项所得，那是大错特错
 
 。



来自实质资本概念的第二个混淆，也同样有害。人们开始玄想异于“私人资本”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从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现像建构出发，他们想界定一个适于这种制度里面，总经理经济活动的资本概念。他们假设，这位总经理是急于要知道他的行为是否成功（也即从他自己的一些评价，以及依据这些评价所要达成的目的的观点来看），而且要知道，为着他的被保护者们的消费，而又不要损及生产要素的现存量以致减损将来生产的收益，他可以花费多少。经济学家们的这个假设是对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特别需要资本与所得概念作为运作的指标。但是，在一个生产手段非私有、没有市场、也没有物价的经济制度里面，资本与所得概念只是些学术讨论上的假定，没有实际的适用性。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里面，有资本财，但是没有资本。



资本这个概念，只在市场经济里面才有意义。它是为那些在市场经济里面基于自己的利益而行为的个人或个人集体而服务的。它是一些想赚取利润，避免亏损的资本家、企业家和农民们的设计。它不是一切行为的范畴。它是在市场经济里面的一个行为范畴。






三、资本主义





直到现在，一切文明都是基于生产手段的私有。在过去，文明与私有财产是连在一起的。有些人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而又主张由政府控制生产手段，这种人很可怜地犯了自相矛盾而不知觉。如果历史经验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的话，那么，私有财产与文明之不可分，就是它所告诉的。我们没有经验，说是社会主义可以提供像资本主义所可提供的那么一样的高的生活水平
 
 。



市场经济制度从来没有充份而纯粹地试行过。但是，自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文明的轨道上，大体上有一个总趋势，那就是，趋向于废除那些妨碍市场运作的法制。随着这一趋势继续进步，人口大大增加，而大众的生活标准提高到以前梦想不到的水平。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所享受的生活之舒适，连古代的富豪、将军，乃至国王如Croesus，Crassus，the Medici，和Louis XIV也会嫉妒他。



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纯经济的，我们可以只用本书所用的方法来讨论它们：即，对人的行为和一切可想得到的社会合作制度加以贯彻的分析。至于人们为什么要嘲笑和污蔑资本主义，而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切事情都叫做“资本主义的”，把所欣赏的一切事情都叫做“社会主义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是与历史有关的，必须让历史学家去处理。但是，还有几个其他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



极权主义的鼓吹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的恶魔，可怕的祸害。在马克斯的眼光中，它是人类演化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但是即令如此，也是最坏的祸害；所幸解放就要到来，将使人们永远脱离苦难。在其他人的见解中则以为：只要人们在作经济政策的选择时，更道德一点、更技巧一点，资本主义的避免是可能的。所有这些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即是偶然的现象，就可消灭它而不要改变那些在文明人的行为与思想中的基本要件。因为他们忽视经济计算这个问题，他们也就不知道消灭了金钱的计算所必然引起的那些后果。他们也不了解：不用算术的社会主义人（socialist men），在心境上和思想方式上，将会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讨论社会主义，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个心境的转变，即令我们把它所带来人们物质生活的那些悲惨后果置之不闻不问。



市场经济是在分工下的一种人为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意涵，它是偶然的，或矫揉造作的，而可用别的方式来代替。市场经济是一长期演进过程的产物。它是人们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他们所不能改变的即定环境的结果。它好像是个战略，人们已经很成功地运用它从野蛮进到文明。



下面这个说法在今天的著作家当中是常见的：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在过去二百年曾经有惊人的成就。现在不行，因为过去有利的事情，对于我们以及对于将来，不会是有利的。这样的推理与经验的认知法则显然是相冲突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再提出“人的行为科学能否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这个问题，即令对于这个问题可给以肯定的答复，像这样的实验主义者所作的推理，确是可笑的。实验科学是说：因为a在过去是有效的，它在将来也会有效。决不可以反过来说，因为a在过去有效，所以在将来没有效。



责骂经济学家不管历史，这也是常常听到的。据说，经济学家把市场看作理想的永恒的社会合作模式。他们专注于研究市场经济的情况，而不管其他。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过去的二百年当中，即使现在，也只限于地球上相当小的地区，和少数的人口。过去和现在，都有些其他的文明，在处理经济事件上，有不同的心境和不同的方式。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现象，是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转到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的一个过渡而已。



所有这些批评都是不真实的。当然，经济学不是历史或任何其他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人的一切行为的理论，人的行为有一些不变的范畴，这些范畴在所有可想得到的特殊情况下都会运作，经济学是陈述这些范畴和其运作的一般理论。因而它对于历史的和人种学的问题之研究，也提供了不可少的心智的工具。一位历史学家或人种学家，如果在他的工作中，不知道充份利用经济学的成果，他的工作一定是很粗劣的。事实上，他并不是不受他所鄙弃为理论的东西的影响，而接近他所研究的主题。他在收集事实（他所谓的未搀杂的事实）的每一步骤中，在安排这些事实，以及从而得出结论的时候，都是接受经济学成为科学以前的那些粗疏的经济理论，和那些已被推翻了的经济理论的指导。其中有的是观点混淆，有的是断章取义。



市场社会是在其中可以应用计算的人的行为的唯一模式，关于市场社会的问题之分析，开辟了一条通路，通向一切可想得到的行为方式和一切经济问题的分析，而这些问题是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所遇到的。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的方法，只能在这样的假设下研究，即假设在这些方法中也可用些基数（cardinal numbers）来记录过去的行为和计划未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要把纯粹市场经济之研究放在他们研究的中心的道理。



缺乏“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且忽视演化因素的，不是经济学家，倒是他们的批评者。经济学家完全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在人类从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演化而来的时候开始。“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这是个错误的名称）的鼓吹者是想消除演变的后果。在他们的心目中，凡是存在不能回溯到远古，或不能在原始部落的习俗中发现的东西，都是造作的，甚至是颓废的。他们认为：如果某一制度为野蛮时代所没有的，这就证明这个制度是无用的、腐败的。马克斯和恩格斯，以及普鲁士的历史学派的教授们，知道了私有财产“只”是个历史现象的时候，他们高兴极了。自他们看来，这就证明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是可实现的
 
 。



有原创力的天才是不同于别人的。作为一个新事物或前所未闻的事物的创导者，他和别人所接受的传统标准和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在他的心目中，一般循规蹈矩的普通人的例行工作，简直是糊涂。照他看来，“布尔乔亚”是“愚蠢低能”的同义词
 
 。那些为忘掉和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而放效天才的作风以自娱的倒霉的艺术家们，也使用这个名词。这些放浪不羁的人们，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切一切，都叫做“布尔乔亚的”。自从马克斯把“资本家”这个名词弄成和“布尔乔亚”同义以来，他们就把这两个字互换地使用。在各种文字的字汇中，“资本主义的”和“布尔乔亚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指，一切可耻的、堕落的、不名誉的东西
 
 。相反地，人们把所认为善良的、值得称赞的，都叫做“社会主义的”。通常的说法是这样：一个人任意地把他所不喜欢的每件事物都叫做“资本主义的”，然后再从这个称谓推断出这件事物是坏的。



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敌人的字汇中，是意指大商人和万万富翁们所主张的那些经济政策。现代富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有一些——但决不是全体——是主张限制自由贸易和竞争的，其结果是形成独占。他们看到这个事实于是乎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代表保护主义、卡特尔，以及竞争的废除。他们还说：不错，在过去有个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都主张自由。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最有益于那时的英国布尔乔亚的阶级利益。但是，情况变了，今天的资本主义，也即剥削者所主张的，目的在于另一政策。



我曾经指出，这种武断严重地曲解了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
 
 。有些人基于私利而要求保护即得的利益，希望有限制竞争的政策而从中得利。这种人过去有的是，现在也总是有的。年老退休的企业家和过去成功者的不肖子孙，讨厌那些向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挑战的敏捷能干的暴发户。想把经济情况弄成僵固以阻碍改进的，是他们。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就要看与论的气候。在十九世纪当中，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言论塑成的意理结构，使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当自由主义时代技术的进步，推翻了生产、交通、交易的一些传统方法，可是，那时一些即得利益受了损害的人们并未要求保护，这是因为那种要求是无希望的妄想。但在今天，阻止效率高的人与效率较低的人竞争，却被认为是政府应做的事。与论同情压力团体阻止进步的要求。牛油的生产者很成功地斗胜了人造奶油。乐师战胜了留声音乐片。工会是新机器的劲敌。在这样的环境中，效率低的工商业者要求保护，以对抗有效率者的竞争，这是不足为怪的。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陈述：今天，有许多、或有一些工商业团体不再是自由的；他们不主张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相反地，而是要求种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已经变了，“成熟的资本主义”（这是美国人用的名词）或“后期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斯主义者的说法）的特征是保护工人、农民、店主、技工，乃至有时也保护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即得利益。这种说法是完全使人误解的。作为一个经济概念讲，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不变的：如果它有何意指，那就指的是市场经济。如果你默认一个不同的术语，你就是剥夺了你自己用以适当处理现代历史和经济政策问题的语意工具（semantic tools）。这种错误的命名法，只有在我们了解了“那些用这个名词的假经济学家和政客们的企图是想不让人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的时候，才成为可懂的。他们想使人们相信，所有叫人讨厌的政府干涉政策都是由“资本主义”搞出来的。






四、消费者主权





在市场社会里面，一切经济事情的定向是企业家们的任务。他们控制生产，他们是这条船的掌舵者、驾驶人。肤浅的观察者以为，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船主的命令。这位船主是消费者。决定生产什么的，即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农民，更不是资本家。而是消费者在作这个决定。如果一个企业家不严格地服从消费者经由市场价格结构传递出来的命令，他就要亏损、要破产，因而要从掌舵的高位退下来。另一位能够使消费者的需求更满足的人取代了他的地位。



消费者群照顾那些他们能够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他们所想买的商店。他们的购买或不购买，决定了谁会保有，和经营这些工厂和农场。他们会使穷人富有，富人贫穷。他们精密地规定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的品质，以及多大的数量。他们是些无情而自私的头儿，富有变幻莫测的兴致和奇想。对于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比他们自己的满足更值得计较。他们毫不关心过去的功绩和即得利益。如果你能够提供他们所更喜欢的或更便宜的东西，他们马上背弃以前所照顾的商店而来买你的。人们在以购买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时，心肠是硬的，不会考虑到别人。



只有第一级的财货和劳务的出卖者，才是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直接接受消费者命令的。但是，他们会把所接受的命令，转到较高级的财货和劳务的生产者。因为消费财的生产者、零售商，以及提供劳务的职业，都不得不向那些定价最廉的供给者去取得他们业务上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不能在最便宜的市场购买，不能把生产要素以最经济、最适合消费者需求的方法来利用，他们就会被迫退出他们的行业，而由那些能善于购买和利用生产要素的能手来接替他们。消费者是能够从心所欲的。企业家、资本家、和农民让他们的手被束住；他们不得不遵照大众购买者的命令来做事。如果违离了消费者的需求所规定的路线，就会赔本。稍稍违离——或者是由于故意，或者由于差误，或者由于坏的判断，或者由于缺乏效率——就可灭低利润或造成亏损。较严重的违离，就会陷于破产或赔掉全部财富。资本家、企业家、地主，只有好好地遵照消费者的命令，才可保存和增加自己的财富。消费者向他们买产品所付的钱，不会多于自己所愿意支付的，他们收到这笔钱也不会自由地花掉它。在生意的行为中，他们一定是无情的，因为消费者——他们的发号施令者，也是无情的。



消费者不仅决定消费财的价格，而且也决定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决定市场经济里面每个份子的所得。最后支付工人的工资、电影明星的薪水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消费者。消费者每花一文钱，对于一切生产程序的方向和生产活动的组织，都会发生影响。这种情况曾经被称为市场民主，在这种民主里面，每一文钱就代表一次投票权
 
 。我们还可更正确地说：一部民主的宪法，是给每个公民在政治行为中的主权的一个设计，市场经济则是给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时候的主权。但是，这个类比是有缺点的。在政治的民主中所投的票，只有投给多数人所支持的候选人或多数人所赞成的方案的那些票才有效。其余的票不发生直接影响。但在市场里面，没有票是白投的。消费者所花的每一文钱都影响到生产。出版商不仅是迎合大多数消费者的好尚而出版侦探小说，同时也迎合少数的人的情趣而出版抒情诗和哲学论着。面包店不仅是供应一般健康的人所吃的面包，也供应为病人而特制的面包，消费者的决定之发生效果，是随他愿花的金额所发生的力量而俱来的。



诚然，在市场里面，不同的消费者不是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富人的投票比穷人的多。但是，这种不平等的本身是以前投票的结果。在纯粹市场经济里面，要成为富人，必须好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个富人要想继续保有他的财富，也只有靠继续以最有效的方法为消费者服务。



所以，生产要素的所有人和企业家，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受托者，而这受托者每天都有被撤消或继续当选的可能，因为消费者每天在继续投票。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只有在一种情形下，业主阶级可以完全不受消费者主权的支配。那就是独占。独占价格是对消费者主权的侵犯。




政治术语的比喻用法




商人在业务方面所发的命令，可以听到或见到。谁也不会不知道。卽令是听差的小孩，也会知道他的老板是总管店务的人。但是，如果要知道企业家之服从市场，那就多需要一点头脑来想。消费者所发的命令不是有形的，不是感官所可察觉的。许多人缺乏这种认识力。他们陷于一种幻想，以为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些无责任的独裁者，没有任何人责备他们检点其行为
 
 。



这种心态发展的结果是把政治统治和军事行动的名词用之于工商业。成功的商人被称为大王或公爵，他们的企业被称为帝国、王国，或公国。如果这种称呼只是一种无害的比喻，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批评它。但是，它却是一些严重谬见的来源，而这些谬见在当代的一些学说中发生恶劣的作用。



政府是一强制机构。它有权用武力取得人民的服从，政治的主权，是一位君主也好，是代议制下的人民也好，只要他的意理权力维持得住，就有权削平叛乱。



至于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市场经济里面所处的地位是属于不同性质的。一位“巧克力大王”无权支配他的顾客——消费者。他以价廉物美的巧克力供应他们。他不统治他们，而是为他们服务。消费者不受他的束缚。他们很自由地可以随时不再照顾他的商店。如果消费者宁愿把他们的钱花在别处，他就要失掉他的“王国”。他也不“统治”他的工人。他雇用他们的劳务而偿付他们的代价，代价的金额决定于消费者购买他的产品所愿支付的代价。资本家和企业家更是不运用政治控制的。欧美的一些文明国久已被那不大妨碍市场运作的政府统治。今天，这些国也受那些敌视资本主义的政党的支配，而认为凡是伤害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事情，都是最有利于人民的。



在一个未受妨碍的市场经济里面，资本家和企业家不会希望靠贿赂官吏得到利益。另一方面，官吏们也不能够向工商业者敲诈。但在一个干涉主义的国邦，有力的压力团体，每每企图取得本团体份子的特权而损害较弱的团体和个人。于是，工商业者就认为要免于自己之被歧视，贿赂行政官吏或立法人员是最方便的办法；一旦用过这种方法，他们就会进一步用这个方法来谋取特权。无论如何，工商业者向官吏纳贿或者受那般人的敲诈，这个事实并不说明他们是至高无上的，是统治这个国邦的。纳贿的、奉献的，是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



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受自己的良心或恐惧心的抑制，不致于靠纳贿来图利。他们想以合法的民主方法，来维护自由企业制度，以保障他们自己不受歧视。他们组成同业公会，且想影响与论。这些努力的结果颇为可怜，这可由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之大行其道得到证明。他们所能达成的，至多是把某些特别可恶的措施延缓一时而已。



这个事象被煽动家们用极粗鲁的方法来误传。他们告诉我们：银行家和制造业的那些同业公会是他们的国的真正统治者，所谓的“财阀”（plutodemocratic）政治，是由他们支配的。这样的传说，只要列举最近几十年任何国的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也就足以推翻它。






五、竞争





在自然状态下，不能和解的利益冲突，到处都是。维持生存的资料是稀少的。生殖率趋向于超过食物的产出率。只有那些最适于环境的植物和动物才能维持生存。饥饿与掠夺之间的敌对，难解难分。



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消除了这种敌对。它以协力相关替代彼此敌对。社会的组成份子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



“竞争”这个名词，当它用在动物生活的时候，是指那些寻找食料的动物之间的生死斗争。我们无妨把这个现象叫做“生物学上的竞争”。“生物学上的竞争”不可与“社会竞争”相混淆，后者是指，在社会合作的制度下，个人们为争取最有利的地位而作的努力。因为，总归有些地位是人们视为比其他地位更有价值的，于是他们就去争取，以期胜过对方。社会竞争终于表现在各型的社会组织。如果我们要想象一个没有社会竞争的情况，我们必须构想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那个制度里面的头儿，在指派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帮助他，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奢望，他们不希望什么特别的指派，对一切都不在乎。他们像一群种马似地生活着，当主人挑出其中的种马使牠们交配的时候，种马群并不自动争取。可是像这样的人们，那就不再是行为人了。



在极权的制度下，社会竞争表现于人们之向权力者争宠，在市场经济里面，竞争表现于下述的事情，卽：卖者必须提供价廉质美的货物和劳务来打败别人，买者必须支付较高的价格来打败别人。在讨论这种型态的社会竞争——我们可称之为“交换的竞争”（catallactic competition）——的时候，我们要慎防各种通常的谬见。



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主张取消一切限制市场竞争的障碍。照他们的解释，这类限制性的法律，是把生产事业从天然条件较有利的地方移转到它们较不利的地方，是保障效率低的人来对抗效率高的对手，是使落后的生产技术得以不被淘汰。总而言之，这样的法律是减削生产，因而降低生活标准。为着使大家生活过得更舒服，这派经济学家们强调：竞争必须人人自由。他们使用“自由竞争”这个名词，是用在这个意义下，没有什么玄妙不可解的意味。他们主张，凡是妨碍人们自由参加某些行业和市场的那些限制都要取消。由此可知，所有对“自由竞争”的“自由”这个形容词的着意挑剔，都是虚妄的；它们对竞争的交换问题没有任何相干。



就自然状态发生作用的范围以内讲，竞争，只有关于那些非稀少的生产要素，方可以是自由的，可是，这样的生产要素就不是人的行为之对象了。在交换行为中，竞争总是受限于经济财货和劳务的稀少性。卽令没有那些用以限制竞争人数的法律制度存在，情形也不会变到每个人能在市场的一切部门从事竞争。在每个部门里面，只有相当小的人群可以竞争。



交换的竞争——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一个社会现象。它不是政府和法律所保障，而使每个人得以随意在分工的结构中选择他所最喜欢的地位的一种权利。指派每个人在社会上适当的地位，这是消费者的事情。消费者指派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所用的手段，是购买和不购买。他们的主权不受到生产者任何特权的侵害。新来的生产者之得以自由加入某一生产都门，只有在消费者批准这一部门可以扩张的时候才行，或者在新来的人能够以价更廉、质更美的货物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而把原来占据这一部门的人排挤出去的时候才行。另增的投资只有在这个范围以内才是合理的，卽，这项投资是满足消费者尚未满足的需要当中的最迫切的需要。如果即存的工厂已经足够，而再增加投资于这个部门，那就是浪费。市场价格结构会把新的投资者推到其他部门。



关于这一点，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因为许多人诉说自由竞争的不可能，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这一点。大约在五十年以前，人们常常这样说：你不能与铁路公司竞争；〖阙漏：通过开辟竞争路线挑战他们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在陆地运输的业务上再也没有竞争了。事实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已在经营的铁路线，大体上已经足够了。对于另外的投资而言，更有希望的投资途径是在改善原有路线的便利性和其他运输部门而不是修筑新铁路。但是，这并不妨碍到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铁路公司的“大”和其经济力量，没有阻碍汽车和飞机的出现。



今天人们持同样的论调而指涉到各种大规模的生产部门。他们说：你不能向它们的地位挑战，它们太大、太有力量。但是，竞争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人可以仅靠摹仿别人所作的事情就可致富。它的意思是：以提供质较美或价较廉的东西为消费者服务的机会，不因为即得利益者享有的特权（免于创新的伤害的特权）而受限制。凡是想向老的公司行号的即得利益挑战的人所最需要的东西，是头脑和观念。如果他的设计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或者能以较廉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别的提供者所提供的同样东西，他就会成功，尽管老的公司行号规模大、力量大，也不能阻碍他的成功。



竞争这个名词，主要地是作为“独占”的反面来使用的。在这个语式里面，“独占”这个名词有些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必须明白分辨。



独占的第一个涵义，也卽最常用的，是指这种状态：独占者，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一组人，绝对控制人们生存的基本要件之一。这样的独占者有权力使不服从他的人饥饿至死。他是发号施令者，其他的人，只有服从或死，没有其他的选择。讲到这样的独占，市场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换竞争。独占者是主人，其余的人都是奴隶，完全依靠他的恩惠而生存。这类的独占我们没有详细讨论的必要，它和一个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就够了。一个包括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或会行使这样绝对的全体的独占；它有权力把所有的反对者饿死
 
 。



独占的第二个涵意和第一个涵意之不同在于：它所描述的情况是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在这个意义下的独占者是一个人或一组完全联合行动的人们，对于某一货物的供给握有绝对的控制力。如果我们对独占一词这样下定义，则独占的领域显得很大。加工业的一些产品，彼此间或多或少总有些差异。每个工厂产出的货物和其他工厂产出的总有些不同。每一个旅馆在服务方面或在地区方面有它的独占。一位医生或一位律师所提供的劳务决不和其他医生或律师所提供的完全相同。除掉某些原料、粮食、和其他大宗产品以外，市场上到处有独占。



但是，仅仅是独占的“现象”，对于市场运作和价格决定，没有什么意义和相干。它不会给独占者在出卖他的产品时占到什么利益。在版权法的保障下，每个写打油诗的诗人也享有他那诗篇的独占销售权。但这并不影响市场。他那货色可能卖不出任何价格，也许只能当作废纸卖掉。



这第二个意义的独占之成为价格的决定因素，只有它的产品的需求曲线是一特殊形状的时候才会。如果情形是这样：独占者可以把他的产品卖出较少的数量，索取较高的价格，而其净收入比卖出较多的数量、索取较低的价格更多些。这时就出现比没有独占时可能的市场价格要高些的“独占价格”。独占价格是个重要的市场现象，独占之为独占只有在它能够形成独占价格的场合才是重要的。



习惯上是把没有独占的价格叫做“竞争价格”。这个称谓是否便利固然是个问题，可是它已被大家采用，将难于改变了。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误解。如果从独占价格竞争价格的对立，因而推论说，独占价格是没有竞争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在市场里面，总是有交换竞争的。交换的竞争是竞争价格的决定因素，岗样也是独占价格的决定因素。使独占价格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指导独占者的行为的需求曲线的形状，是决定于争取购买者的金钱的其他所有的货物的竞争。独占者的售价定得愈高，潜在的买者把他们的金钱转到其他货物的卖者则愈多。在市场里面，每样货物都在和其他所有的货物竞争。



有许多人认为，交换的债格论对于实际问题的研究毫无用处，因为“自由的”竞争是绝对没有的事情，或者至少在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他们误解这个现象，简直不知道竞争真正是什么。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记录了许许多多限制竞争的政策，这是事实。这些政策的明显意图，是给某些生产集团的特权，保护他们免于更有效率的对手者的竞争。在许多情形下，这些政策曾经完成了独占价格所必要的条件。在其他的许多情形下，不是这样，其结果只是阻止了许多资本家、企业家、农民、工人进到那些应该会为国人提供最有价值服务的生产部门。交换的竞争是被严重地限制，但市场经济仍然在运作，尽管因政府和工会的干扰而受妨碍。



这些反竞争政策的最后目的是要以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里面，根本没有交换的竞争。计划者一方面对竞争的衰退假惺惺地表示惋惜，一方面想彻底消除这种“疯狂的”竞争制度。他们的目的，在某些国已经达到。但在世界其余的地区，他们只做到某些生产部门的竞争被限制，而其他部门的竞争人数为之增多。



我们这个时代，以限制竞争为目的的那些力量，正在扮演重大的角色。处理这些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重大任务。经济理论没有特别讨论它们之必要。现在，我们有贸易壁垒、有特权、有产业联营、有政府独占、有工会。这些事实，只是经济史的资料，不需要特别的定理来解释。






六、自由





自由这个名词，就人类最杰出的人物看来，是指一个最宝贵、最可欲的东西。现在流行的风气是轻视它、嘲笑它，时髦的哲人在大声叫喊：自由是“狡猾的”观念和“布尔乔亚”的偏见。



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所谓自由。自由这个名词不能有意义地用在自然状态下的任何现象。无论人做什么，他决不能摆脱自然界给他的限制。如果他想在行为上成功，他必须无条件服务一些自然法则，否则他的行为就得失败。自由总是指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如果能够不受别人的任意支配而好好地活下去，他就是自由的。在这个社会架构里面，人人互赖。社会人（social man）不能放弃社会合作的一切利益而成为独立的人。自足自给的人是独立的，但他不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每个强过他的人的支配下。较强的人可以任意杀害他而无所畏惧。所谓“自然的”和“天赋的”自由，是说人们在社会约束出现以前的远古时代，已经享有的自由，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人不是生而自由的；他所可享有的自由是社会给他的。只有一些社会条件能造就一个轨道，让他在这个轨道的范围以内享有自由。



在一个契约的社会里面，自由是做人的条件。生产手段私有制下的社会合作，就是在市场的范围以内，个人不必服从和服侍一个主子。他给予别人和为别人服务，他是自愿地为着取得报偿和得到对方的服务。他交换财货和劳务，他不作被强迫的工作，他也不贡献。他确是不独立的。他依赖社会的其他份子。但是，这种依赖是相互的。买者依赖卖者，卖者依赖买者。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有许多著作家曲解了这个明显的事实。他们说，工人们是受他们雇主摆布的。不错，雇主有权解雇工人。但是，如果他滥用这个权力以逞一时之快，他就会伤害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为雇用一个效率低的工人而解雇一个较好工人，那是对他自己不利。市场并不直接制止任何人任意加害别人；它只是对这种行为加以惩罚。店主有自由对他的顾客不礼貌，假若他甘心接受后果。消费者有自由抵制一个卖主，假若他愿意支付代价。在市场里面推动每个人尽力为别人服务，同时遏制那些任性作恶的天赋倾向的，不是宪兵、不是绞刑吏、不是刑事法庭，而是每个人自己的利害关系。契约社会的份子是自由的，因为他只是为服务自己而服务别人。限制他的只是那无可如何的自然现象一稀少。除此以外，他在市场的范围内是自由的。



除掉市场经济带来的这类自由，再也没有别类的自由。在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里面，留给个人的唯一自由，是那无法剥夺的自杀的自由。



国，这个强制性的社会机构，必然是个强力的束缚。如果政府能够随便扩张它的权力，它就可以彻底消除市场经济而代之以万能的、极权的社会主义。为着预防这种事情发生，削减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这是所有的宪法、人权表（bills of rights），和法律的任务。这是人们为争取自由而作的一切斗争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下，诽谤自由的人所说的是对的。他们把自由叫做“布尔乔亚的”收获物，而且责怪那些保证自由的权利是消极的，就政治的意义讲，自由是指对警察的权力所加的限制。自由这个名词是用来描述市场社会各个份子的社会地位，在这市场社会里面，国，这个不可少的强力束缚，其权力是要削减的，否则市场运作就要受害。在一个极权制度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用得上“自由”这个形容词，那里只有独裁者无限的任意专断。



如果那些主张废弃自由的宣传者，未曾有意地在字义上故弄混淆，我们也就不必对这个明显的事实多费笔墨。他知道：如果公开而坦白地鼓吹限制和奴役，那是得不到附和的。自由这个观念已有了任何宣传所不能动摇的声望。在西方文明中，很久很久以来，自由已被认为是最可贵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是得之于对自由的关切，这是东方人生疏的一个社会理想。西方的社会哲学，本质上是自由哲学。欧洲以及欧洲移民和其子孙在世界别处所建立的社会，其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争取自由的一些斗争。“粗野的”个人主义是我们这个文明的记号。对个人自由的公开攻击，决不会有成功的希望。



因此，极权主义的拥护者选择了别的战略。他们顚倒文字的意义。他们把那只有服从、没有其他权利的制度下的个人处境叫做真的或真正的自由。他们把他们自己叫做真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是为实现这样的社会秩序而奋斗。他们把俄国独裁政府的一些方法叫做民主。他们把工会所用的暴力叫做“产业民主”。他们把那只有政府可以自由印行书刊报纸的情况叫做出版自由。他们把自由定义为做“正当”事情的机会，而所谓正当或不正当，当然只能由他们自己作判断。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府万能就是充份自由。使警察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是他们为自由而奋斗的真正意义。



这些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这样说：市场经济只是给剥削者布尔乔亚这一寄生阶级的自由。这些恶棍享有奴役大众的自由。赚取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他必须为他的主人——雇主——的利益而辛苦工作。资本家把应该属于工人的据为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享有自由和尊严，因为他再不必为资本家做奴隶。社会主义卽是一般人的解放，卽是大家自由。而且，也是大家都富有的。



这些教条也能叫人相信，因为它们没有遇到过有力的批驳。有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揭发他们的严重谬见和矛盾。但是，一般大众注意不到经济学的教义。这些教义对于那些小报和其他低级刊物的读者，过于繁重而吃不消。至于平庸的政客和作家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议论，或者是愚蠹的，或者是不中肯的。如果别人说最“自然的”的权利是所得平等的权利，而你还诉之于个人保有财产的所谓“自然”权利，那是无用的。对于社会主义的那些枝节而非要害加以批评，是不中用的。社会主义对于宗教、婚姻、生育节制和艺术，自有它的立场。我们不要靠攻击它的这些立场来驳斥社会主义。而且，在这荜问题的讨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人常在错的方面。举例来讲，他们愚昧到把那“对布尔雪维克迫害俄国教会的反对”变成“一个对那卑鄙的、难忍受的教会和它的一些迷信的作为的辩护”。



尽管经济自由的辩护者有这些严重的缺点，但要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永久瞒过所有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最狂热的计划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方案是要废除人们在资本主义和“富豪的民主”下所享有的许多自由。如果逼紧了，他们就诉之于一个新的遁辞。他们强调说：要废除的自由只是虚伪的“经济”自由。“经济范围”以外的自由不仅是全部保留，而且大大地扩张。“为自由而计划”成为近来最流行的口号，喊出这个口号的，是些极权政治的拥护者。



这个议论的错误，源于误把人的生活与行为，区分为完全分离的两个界域，卽“经济”界域和“非经济”界域。关于这个问题，除掉本书前面几篇讲过的话以外，没有必要再讲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像过去自由主义得势的时期，西方民主国的人民所享受的那种自由，并不是宪法、人权表、法律、规章的产物。那些文件的目的，只在于保障自由以防官吏们的侵犯，而市场经济的运作则是坚实地确立了自由。没有一个政府或一部民法，可以不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功用而能保障自由的。政府总是个强制性的机构，它必然是自由的反对物。政府之成为自由的保障者而与自由兼容，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能，卽它的活动范围适当地限于经济自由的维护。凡是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宗旨最好的宪法条文和一般法规，都成为具文。



资本主义下的个人自由是竞争的效果。工人不靠雇主的恩惠。如果他的雇主解雇他，他就另找雇主
 
 。消费者不受店主的摆布。如果他不喜欢，他可自由地照顾另一个商店。谁也不要去吻别人的手或怕失掉别人的宠爱。人际关系简单明了。货物和劳务的交换是相互的；买或卖不是一种恩惠，而是由双方的自私自利所指挥的交易。



不错，每个人当他是生产者的时候，他将直接（当他是企业家的时候）或间接（当他是工人的时候）依赖消费者的需求。但是，这种对于消费者的依赖不是无限的。如果一个人有重大的理由不管消费者的主权，他可试试看。在市场范围内，有个非常实在而有效的抗拒压迫的权利。谁也不会被逼进到制酒业或鎗炮工业，如果他的良心反对的话。他也许要为他的信念支付代价；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不要代价而可达成的目的。但是，在“物质利益”与“他认为的他的天职”之间的选择，还是由他自己决定。在市场经济里面，关于个人满足的事情，他本人就是最高的裁决者。
 



资本主义社会除掉以较高的报偿来奖赏那些善于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人以外，决不强迫一个人改变他的行业、他的居住地，或他的工作。正因为这种情形，有些人觉得忍受不了而希望看到在社会主义下消除这种情形。他们竟愚昧到看不出要如此则只有给政府充份的权力，让它来决定每个人应该在那个部门、那个地方工作。



一个人，当他是消费者的时候，是同样的自由。他凭他自己一个人来判定什么东西对于他最重要，什么次重要。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怎样花费他的钱。



以经济计划替代市场经济，那就是消除一切自由，而留给个人的只是一个服从的权利。指挥经济事务的那个权威，控制每个人的生活和活动的各方面。它是唯一的雇主。所有的劳动都成为强迫劳动，因为被雇者必须接受这个头儿指派他的工作。这个经济的独裁者决定每个消费者可以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在人生的任何方面，都没有让各个人按他的价值判断来作决定的余地。这个权威指派他一定的工作，训练他适合这个工作，然后按照它所认为方便的地区和方式，来雇用他。



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经济自由一经废除，所有的政治自由和人权表都成为欺骗。如果在经济的权宜之计这个借口下，权威者有充份的权力把它不喜欢的人放逐到北极去、沙漠地带去，并且指派他终身的劳役。那么，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和陪审制度就一个装饰品。如果这想权威控制住所有的印刷厂和造纸厂，则出版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其他的人权也是如此。



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计划安排他的生活，能够这样做到什么程度，他在这个程度内就是自由的。一个人，如其命运是决定于上级权威的计划，则他就不是自由的。这里所用的自由一词，其意义是大家所用的、所了解的，而不是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语义革命所弄成的那种歪义。






七、财富与所得的不平等





关于财富和所得的个人间之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待征。



自由不能和财富所得的平等相容，这一事实曾经被许多著作家强调过。这里没有必要再进而检讨那些作品中激于情感的议论。也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放弃了自由是不是可以保证财富与所得就会平等，以及以这样的平等作基础的社会能不能长期存在。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工作，只是描述，在市场社会的架构中“不平等”所扮演的角色。



在市场社会里面，直接的强迫只是为制止那些危害社会合作的行为而使用的。除此以外，个人不会受到警察权力的折磨。守法的公民无虞牢狱之灾。逼着你不得不贡献你的一份于生产合作的，是市场的价格结构所发生的作用。这个压力是间接的。它对每个人的贡献给以奖金，金额多少是按照消费者对这个贡献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可以自由决定把自己的能力利用到什么程度。当然，这个方法不能消除某些人因天生缺陷而受到的不利。但是，它却给每个人一种鼓励，鼓励他尽力运用他的智慧和能力。



唯一可替代这种市场间接压力的，是警察权力的直接强制。这是让政府机构来决定每个人应该作的工作量和质。由于各个人的才能不是相等的，政府机构必须个别检查，才好指派不同的工作。指派了工作以后，他就像劳动营里面被关的人一样，如果他不能完成被指定的工作，就要受惩罚。



为防止犯罪而使用的直接压力与为责成工作而使用的压力，其间有重要的区别，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在前一情形下，个人所要遵守的，不过是避免作某一行为而已，而此行为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对于这个禁法是不是违犯了，通常很容易判定。在后一情形下，个人要负责完成某一工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他应作的行为，他究竟应作什么，则留给行政当局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怎样，个人必须服从。行政当局给他的命令是否适合他的能力才智，以及他是否尽了最大努力遵行这个命令，这是极难确定的。每个公民，关于他的人格各方面以及关于他行为的一切表现，都要由行政当局来判断。在市场经济里面，在刑事法庭审判以前，起诉人有责任提出被告犯罪的充份证据。但在强迫劳动的场合，则是被告方面要负责提出证据，证明派给他的那份工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或者证明他已完成了派给他的全部工作。在这种场合，行政当局兼有几种身份：立法者、法律执行人、检察官、和审判官。被告完全受他们的摆布。这是我们说到缺乏自由的时候，浮现在心头的情境。



如果没有一个方法使各个人对于联合生产的努力负起责任，社会分工制就无法实行。如果这个责任不靠市场价格结构和它所引起的财富与所得的不平等的激励，那就必须用警察的力量来直接强制。






八、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





利润，就它的广义讲，是来自行为的利得；它是满足的增加（不愉快之减少）；它是那附着于得到的结果上面的较高价值，与那附着于为获得此结果而作的牺牲上面的较低价值之差额；换句话说，它是收益减去成本。谋取利润，一定是任何行为所追求的目的。如果一个行为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则收益或者没有超过成本或者不够成本。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亏损，也卽满足之减少。



利润与亏损，在这原始的意义下，是些心理现象，因而无法计量，而且不能精确地把它的强度说给别人知晓。一个人可以向别人说a比b更合他的意；但是他无法使别人知道（除用模糊不清的词句）从a得到的满足与6的相比究竟超过多少。



在市场经济里面，凡是用金钱买卖的东西都以金钱来标价。在金钱的计算上，利润是收到的金额超过支出的金额，亏损是支出的金额超过收到的金额。利润与亏损可用一定的金额表示。所以，用金钱来确定一个人的利润与亏损，这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利润与亏损，而是关于一个社会现象的陈述，也卽，关于社会其他份子对于个人在社会生产中的贡献所作的评价这一现象的陈述。它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个人的满意或幸福之或增或减，它只反映别人如何鉴定他在社会合作中的贡献。这种鉴定或评价，最后决定于社会的每个份子为取得最高可能的心理利润而作的努力。它是所有这些人在市场行为中表现出的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混合后果。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把“利润与亏损”和这些价值判断的本身相混淆。



我们甚至于不能想象有这种事情：人们行为而不是为获得心理的利润，行为的结果即没有心理的利润也没有心理的亏损
 
 。在一个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想象建构里面，没有金钱的利润，也没有金钱的亏损。但是，每个人从他的行为方面得到一种心理的利润，否则他将不会有所行为。农人饲养母牛，挤牠的奶来卖，因为他对这赚得的钱所买到的东西的评价，高于他所花的成本。在这样的均匀轮转制里面，之所以没有金钱的利润与亏损，是由于这个事实：如果我们不管现在财的评价高于未来财的评价之间的差额，则生产过程中一切要素价格的总和将恰好等于产品的价格。



在实际的变动的世界中，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之总和，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差额，总是经常出现的。金钱的利润与金钱的亏损是这一差额引起的。关于这些变动影响劳动、自然资源和资本这些方面，将在下面讨论。这里，我们是讨论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当人们在日常谈话中使用利润和亏损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心中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企业家，像每个行为人一样，经常是一个投机者。他应付未来的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他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他对这些不确定的事情预测得正确与否。如果他不能领悟将来的事情，他就倒霉。企业家利润的唯一来源，是他对消费者将来的需求预料得比别人更正确些的这个能力。如果每个人都正确地预料到某一货物将来的市场情况，那么，它的价格以及一切有关的生产要素价格，就会在今天为适应这将来的情况都预先调整好了。这样一来，则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即无利润也无亏损。



特殊的企业家功能在于决定生产要素的雇用。企业家是把生产要素奉献于一些特别目的的人。在这样作的时候，他只受赚取利润和获得财富的自利心所驱使。但是，他不能逃避市场法则。他的成功只能靠好好地为消费者服务。他的利润决定于消费者对他的行为之赞赏。



我们决不可把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与影响企业家收入的其他因素相混淆。



某企业家的技术能力不影响他的利润或亏损。就他自己的技术活动对赚得报酬和增加净所得这一点来讲，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对于工作的补偿问题。它是补偿这位企业家的劳动而支付的工资。生产的过程并不是每一次在技术上都可生产出预期的产品的，这个事实也不影响某一企业家的利润或亏损。这方面的失败，或者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是不可以避免的。可避免的失败是由于技术上的缺乏效率的行为。这时所遭受的亏损，应归咎于这位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不够，或者是他的技术能力不够，或者是他没有能力雇用适当的助手。至于不可避免的失败，则由于现在的技术知识不能让我们充份控制那些成功所依赖的情况。这些缺陷可能是对于成功或失败的情况没有完全的知识而引起的，也可能是对于充份控制某些已知的情况之无知而引起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对于我们的知识和技术能力这样不完全的情况是顾到了。例如耕地的价格，当它被决定于预期的平均收获时，已充份考虑到歉收的可能性。酒坛爆破，减少了香槟的产量，这个事实不影响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它只是决定生产费和香槟价格的一个因素
 
 。



对于生产程序、生产手段、或尚在企业家手中的产品有影响的那些意外事件，都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项目。经验，给工商业者传递一切其他技术知识的经验，也给他提供那种意外事件所会引起的生产平均减少量的知识。他可在帐户上开一个意外损失准备金户，把它们的后果转入经常的生产成本。至于这种方法所不能应付的不常见、而又不规律的意外事件，则由够多的公司行号大家协力来预防。这就是在保险办法下的保火险、水险、或其意外损失的险，这是以保险费的缴付来替代准备金的拨付。这样作，则意外事件的风险无论如何不致把“不确定”引到技术程序的行为上
 
 。如果一个企业家疏于适当处理它们，那就证明他的技术效率不够。这样引起的亏损，应归咎于技术不良，而不能归咎于他的企业家功能。



那些在技术上的缺乏效率或无知的企业家，不能作正确的成本计算，因而被市场淘汰掉，这正和那些不能完成某种特殊企业家功能的企业家之被市场淘汰是一样的。一个企业家在他特殊的企业家功能方面，成功到足以补偿由于技术的缺乏效率而引起的亏损，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个企业家由于企业家功能的失败而遭受的亏损，被来自他的优越技术或他所雇用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差别租的利益所抵销，这也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决不可把那些结合在一个营业单位的经营中的各种功能弄得混淆不清。技术方面效率愈高的企业家所赚得的工资率或准工资率比低效率者高，这正如同效率较高的工人比低效率者赚得更多。效率较高的机器和土壤较肥的土地，产生的实质报酬率也较高；它们与效率较低的机器和土壤较硗瘠土地比较，产生了差别租。其他情形假若不变，较高的工资率和较高的租额，是较高的实质产量的必然结果。但是，特殊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并不是从实质的产量引起的，而是决定于能否把产量调整到适应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换言之，决定利润和磨损的，是企业家对于将来市场情况的预测成功或失败的程度。将来的市场情况必然是不确定的。



企业家也常受到政治的危险。政府的政策、革命、和战争都会危害或消灭他的企业。这种事情不止于影响他；它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本身和所有的人，尽管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就个别的企业家而言，这都是他所不能改变的外在情势。如果他是有效率的，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预料到它们。但是，他不可能每次都把他的行为调整到避免了这些危险。如果这些预见的危险只会发生在他的企业活动所可到达的地区之一部份，他就会离开这危险的地区，而迁到较安全的国邦去。但是，如果他不能迁住别国，他就必须在原地留下。假若所有的企业家都充份相信布尔雪维克的全面胜利很快会实现，他们仍然不致放弃他们的企业活动。资本家们预料到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这种预料促使他们消费他们的资本。企业家将不得不调整他们的计划，以适应由于这样的资本消耗和产业国有化的威胁而造成的市场情况。但是，他们并不停止经营。如果某些企业家退出了，别人将进来补上一新来的或原有的企业家扩张他们的企业规模。在市场经济里面，总是有企业家的。和资本主义作对的那些政策，剥夺了消费者在充份自由的企业活动下所可获得的利益的大部份。但是，那些政策如果没有完全毁灭市场经济，它们就不会消灭企业家。



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的最后来源是将来的供需情况之不确定。



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很正确地预料到市场的未来情况，那就即没有利润，也没有亏损。所有生产要素今天的价格，已经适应明天的产品价格而调整好了。企业家在购买生产要素的时候所支付的金额，不会少于将来他的产品的购买者所付给他的金额（适当地扣掉现在财与将来货之间的值差）。一个企业家之能够赚得利润，只是因为他预料将来的情况比其他企业家料得更正确。于是，他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所支付的代价总额少于他出卖产品时所付出的。



假若我们要想象一个即没有利润也没有亏损而又是变动的经济情况，我们必得靠一个不能实现的假设：所有的人对于未来的一切事情完全预先知道。假若那些原始的猎者和渔人（通常认为他们是最先把人为的生产要素累积起来的）已经预先知道一切未来的人事变迁，又假若他们和他们世世代代（至审判的末日为止）的子孙，有同样全知的子孙，已经根据所知，对所有的生产要素作过评价，那么，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也就不会出现。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的发生，是由于预期的价格与将来市场上实在的价格之不一致。某人得到的利润被没收而转移于别人，这是可能的。但在一个变动的世界而其人民不都是全知的，则利润和亏损都不会消失。






九、在进步经济中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





在一个静态经济的想象建构里面，所有企业家的利润总额等于所有企业家的亏损总额。一个企业家的利润，在整个经济制度里面，被另一个企业家的亏损所抵销。全体消费者为取得某一商品而花费的超过额，被他们为取得另外一些商品而花费的折减额所抵销。
 



在一个进步的经济里，那就不同了。



一个经济里面，以人口来平均的投资额是在增加，这种经济我们叫做进步的经济。我们用“进步”这个名词，不意涵价值判断。我们即不采“唯物的”观点，认为进步是好的；也不采“理想的”观点，认为它是坏的，或者至少是和“较高的观点”无关的。当然，绝大多数的人是把这个意义的“进步”的后果看作最可喜的情况，而他们所向往的生活境界，也只有在一个进步的经济里面，才可实现。这是大家熟知的事实。



在静态经济里面，企业家们在发挥他们的功能的时候，只能把一些生产要素从这一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生产部门（假定它们是可以转换的
 
 ），或者让某一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本财不复补置，而把它的等值用来扩充其他部门的资本财。在进步的经济里面则不然，企业家的活动包括雇用那些新储蓄所形成的新资本财。有了这些新的资本财投入生产过程，必然会增加所得总额，不减损生产中的资本设备，而可增加消费财的消费，因而不妨害将来的生产。所得的增加，或者是由于扩张生产而不改变技术方面的方法，或者是由于把以前的技术方法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在资本财的供给不足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企业家的利润总额超过企业家的亏损总额的这个差额，是来自这新添的财富。但是，我们很容易说明：这个超过额并不是经济进步带来的财富增加额的全部。市场法则把这新增的财富分给企业家、劳动供给者、以及某些物质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其中的绝大部份是分给非企业家的。



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了解：企业家利润不是一个持久的现象，而是暂时的现象。利润与亏损总是趋向于消失的。市场总是趋向于最终价格和最后的静止阶段的出现。如果新的变动不干扰这个趋势，不引起生产上新的调整之必要，则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终会等于产品的价格（对于时间偏好予以适当考虑），没有什么东西可成为利润或亏损的。在长期里面，生产力的每一增高完全是有利于工人和某些土地与资本财的所有主。



在资本财所有者当中，有利于：



1．其储蓄曾经加了资本财数量的那人。他们有这新增的财富，这笔财富是他们节制消费的后果。



2．原已存在的那些资本财的所有主。这些资本财，由于生产技术的改善，现在比从前利用得更好些。当然，这样的利得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们会促使这类资本财的产量（供给量）增加，所以它们必然趋向于消失。



另一方面，可用的资本财数量增加，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降低；因而引起资本财的价格下降，这样一来，凡是没有（或不足够）从事储蓄以累积新的资本财的那些资本家，都要吃亏。



在地主群中，凡是其农场、森林、渔场、矿区等等的生产力，由于新的情况而提高的那些地主，都会受益。另一方面，因为那些受益者所有的土地产生了较高的报酬，于是，就有些地主的财产会变成边际以下的财产，凡是这样的地主都要吃亏。



在工人群中，都会因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增高而得到持久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在短期中有些工人会吃亏。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那种特殊化的工作由于技术改进而变成无用，或者是因为他们只适于做那些比以前赚钱更少的行业，尽管一般的工资率是上升了。



生产要素价格的这一些变动，都是在企业家为适应新的情势而开始调整其行为的那个时候紧接着发生的。讨论这个问题也和讨论关于市场资料变动的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犯了通常的错误，把短期和长期的效果划出一明显的界线。短期发生的事情正是趋向于形成长期效果的那一连锁变动的第一阶段。就我们的立场讲，长期效果是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的消失。短期效果是这消失过程的预备阶段；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动发生干扰的话，这个消失的过程最后归结于均匀轮转的经济。



企业家的利润总额超过他们的磨损总额这一现象的发生，靠的是这个事实：上述的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的消失过程，是与企业家为适应变动了的情况而开始调整生产活动的时候同时开始的。这—点是必要的。在事情的全部连续中，那来自资本量之增加和技术之改进的利益，决不会只归企业家享有。假若其他阶层的财富和所得仍然照旧不受影响，则这些人要想购买额外的产品，那只有减少其他产品的购买才能办到。于是，某一群企业家的利润就恰好等于另些群的企业家所受的亏损。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些从事于利用新累积的资本财和改善了的生产技术的企业家，是急于需要一些辅助的生产要素。他们对那些要素的需求是一新生的额外需求，必然会提高它们的价格。只有在这价格和工资率上升的情形下，消费者才能够买此新的产品而不致削减其他货物的购买，只有这样，所有企业家的利润总额超过所有企业家的磨损这一现象才会发生。



促动经济进步的工具，是来自储蓄的新资本财之累积，以及生产技术的改善；改善了的技术总要有新添的资本来利用它。经济进步的推动者是些企业家，他们志在谋取利润，而其手段则是调整自己的营业行为，以期最可满足消费者。在实行他们的计划以实现经济进步的过程中，他们当然也和工人和一部份资本家与地主一样，分享一份来自经济进步的利益，他们把“分给这些人的部份”一步一步地扩增，一直到他们自己所分到的那一份完全消失为止。



因此，我们就可明白所谓“利润率”或“正常的利润率”或“平均的利润率”都是荒唐的说法。利润与企业家运用的资本量没有关系，也非靠的资本量。资本不“孳生”利润。利润与亏损完全决定于企业家为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调整生产这一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利润无所谓“正常的”，也决不会有所谓“均衡”。相反地，利润与亏损，总是个非常的现象，是大多数人所未料到的一些变动所引起的现象，是个“不均衡”的现象。它们在假想的正常与均衡的情况下无存在的余地。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有一个固着的趋势，就是利润与亏损倾向于消失。它们之所以一再地复活，那只因为一些新的变动继续在出现。在静态的情况下，利润的“平均率”是零。如果利润总额超过亏损总额，这就是证明经济在进步，而大家的生活标准也在提高。这个超额愈大，一般的繁荣也愈增加。



许多人蔽于嫉妒心而不了解企业家的利润。在他们的心目中，利润的来源是对工资所得者和消费者的剥削，也即，不公平地削减工资率，不公平地提高了产品的价格。就正义讲，根本不许有任何利润。



经济学对于这样武断的价值判断是置之不理的。我们知道，有所谓自然法则，有所谓永恒不变的道德律，关于这种道德的认知，被认为是由于人的直觉或神的启示。从这样的自然法则和道德律的观点来看，利润是应该被赞赏，还是应该被谴责，这个问题是经济学所不关心的。经济学只说明这个事实：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为市场经济不可少的基本现象。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市场经济。用警察来没收一切利润，这确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的政策势必把市场经济弄成一团糟。无疑问地，人有力量破坏许多事情，在历史的过程中，他已经做了许许多多这样的错误。他也能破坏市场经济。



如果那些自以为是的道德家们不受嫉妒心所蔽，他们想到利润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利润的相关物——亏损。经济进步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些人从事储蓄，而其储蓄使额外的资本得以形成，也要有些人是创新者，而且还要有企业家来利用这些条件以实现经济进步。这是个事实。那些道德家们对于这个事实不应该视若无睹。其余的人对于经济进步没有贡献，可是，他们却分享别人努力的成果。



关于进步经济所讲的那些话，加以必要变更以后，就可适用于退步的经济，退步经济是以人口来平均的投资额在减少中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里面，企业家的亏损总额超过利润总额。那些误以集体概念来想问题的人们可能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在这样的退步经济里面，怎么还有企业家在活动呢？如果企业家预先知道从数学上讲他赚得利润的机会比亏损的机会要小些，为什么他还要作企业活动呢？可是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犯了思路不清的毛病。企业家和别人一样，其行为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份子而行为的，而是以他个人的身份而行为。没有一位企业家对于企业家整体的命运稍为烦心的。发生于在理论上属于同一阶级其他份子的事情，对于个别的企业家是不相干的。理论上的区分阶级是按照某一特征而分的。在生动而永久在变的市场社会里面，总有些利润是由那些效率高的企业家赚得。在退步的社会里面，亏损的总额超过利润的总额这个事实，并不妨碍一个对自己的优越效率具有信心的人从事企业活动。有先见的企业家不依靠或然率的计算。或然率的计算在靠“领悟”的场合毫无用处，他所信赖的是他自己具有的比别人更优越的对于将来的市场情况领悟的能力。



企业家的追求利润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利润与亏损是消费者在市场上行使其主权的手段。消费者的行为使利润与亏损出现，因而把生产手段的所有权从效率低的企业家转移到效率高的企业家。它，愈善于服侍消费者的人成为企业界愈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没有利润和亏损的场合，企业家将无从知道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营利的事业是服从消费者主权的，非营利的机构则自己是握有主权的，因而不向大众负责任。为利润而生产，必然是为使用而生产，因为利润之赚得，只能靠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最想使用的那些东西。



批评利润的道德家和说教者，不懂得这一点。消费者——也即一般大众——喜欢吃酒而不读圣经，喜欢看侦探小说而不读严肃的书刊，以及政府喜欢大炮而不重视牛油，这不是企业家的过错。企业家不是靠出资“坏的”东西来赚取更大的利润。他愈是能够供给消费者所迫切需要的东西，他的利润就愈大。酒徒不是为造酒者的利益而去买醉，兵士不是为军火商人的利润而走上战场。军火制造业的存在，是黩武精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至于使人们以健全的意理替代不健全的，这不是企业家的事情。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理想，这是哲学家的责任。企业家只是对今天这样的消费者服务，不管他们如何邪恶和无知。



也许有些人原可靠生产武器或烈酒赚钱，而他们不这样作，我们对于这种人当然敬佩。但是，他们这种有所不为的精神，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即令所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都以他们为楷模，战争与酗酒仍然不会绝迹。像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政府会在自己的兵工厂里制造军火，酒徒会在自己家里醸造。




从道德的观点对利润的谴责




利润是由于调整生产要素（人力的和物质的）的利用，以适应情况的变动而赚得的。使利润得以产生的，是受到调整的那些人，他们抢购这有关的产品，把它们的价格抢高了，高到超过了出卖者的成本。企业家的利润不是消费者赏给那个比较更善于服侍他的供给者的一项奖金；它是由于有些买者急于要买，因而把有限供给的产品价格大大叫高了。



公司的股利，通常是叫做利润。实际上，它是资本的利息再加上一些未留用于企业的利润。如果这个企业经营得不成功，那就没有股利可分，或者是股利只包含全部或部份的资本利息。



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把利润和利息叫做“不劳而获的所得”，认为那是从工人努力的成果中剥削来的。照他们的想法，我们之所以有产品，只是经由劳工得来而没有别的事物，因此，只有劳动者才有权享有产品。



可是，如果不藉助原先储蓄的结果和资本累积，徒有劳动所可生产的非常有限。产品是劳动与资本合作的结果，而这种合作是由精明的企业家设计安排的。储蓄者和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者是同样重要，同样不可或缺的。储蓄者的储蓄使资本得以形成、得以保持。企业家把资本引到最有利于消费者的用途。把全部产品归功于劳动的提供者，而把资本和企业理想的提供者对于生产的贡献置之不闻不问，这是荒唐的。生产“有用的”财货的，不是体力的劳动本身，而是由智力予以适当指导的体力，智力的运用是有一定目标的。资本的任务愈大，资本的利用在生产要素的合作中效率愈高，则愈显得“只是赞颂体力劳动对生产的贡献”是荒唐的。最近两百年来惊人的经济进步，是那些使必需的资本财得以供应的资本家和一些杰出的企业家，以及技术人员的成就。至于体力劳动的大众，则是坐享一些变动的利益，而这些变动，他们不仅没有予以促成，而且，他们每每想打断它们。




对消费不足这个怪论和购买力说的几点批评




说到消费不足，人们所指的是这种情况：已生产的财货有一部份不能消费，因为那些应该消费它们的人，由于穷而不能购买它们。于是这些财货卖不掉，或者只能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掉。因此，就发生种种混乱，这种种混乱的综合就叫做经济萧条。



企业家预测未来的市场情况一再地犯错误。他们没有生产那些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财货，而生产了他们次要的东西，因而不能全部卖掉。这些效率低的企业家遭受亏损，同时那些猜准了消费者需求的效率高的竞争者，赚到利润。前者所受的亏损不是由于大众的购买一般的减缩；而是由于他们想买其他的财货。



消费不足这个神话有这样一个涵意：工人们太穷了，买不起这些产品，因为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公平地把工人应得的那部份也剥削去了。如果这是真的，事情仍然不变。这些“剥削者”该不是没有目的地剥削。他们是想增加自己的消费或自己的投资而牺牲那些被剥削者。他们没有把他们“剥削来的”东西丢到这个宇宙以外去。他们或者为他们自己和家人购买了一些奢侈品，或者为扩张他们的企业而购买些生产财。当然，他们所需要的货物不是工人们没收了这些利润时所会购买的。由此可知，经由这样的“剥削”而产生的企业家，在各类货物的市场供应方面的错误，和企业家的其他错误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错误也不过是使某些行业倒霉，另一些行业兴旺。它们不致引起一般的经济萧条。



消费不足这个神话，是毫无根据的自相矛盾的胡说。它的那套推理，一经我们检讨，马上就粉碎。即令我们接受所谓“剥削”是真的（这是为的申论起见），它也是站不住的。



购买力说的内容稍微不同。它说工资率的上升是扩大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果工资率不上升，则货物的产量增加和品质改良就毫无用处。因为这新增的产品找不着买主，或者只找着几个减少其他货物的购买的买主，为着实现经济进步，最要紧的是不断地提高工资率。政府或工会强迫工资率提高，是促成经济进步的主动力。



前面我们曾经讲到，企业家的利润总额超过企业家的亏损总额的时候，也即是来自资本财供给量之增加，和生产技术之改良的利益，有一部份分配到非企业家的手中的时候。这两件事是关联得分不开的。辅助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之上涨，其中尤其是工资的上涨，即不是企业家对别人必须作的让步，也不是企业家为赚取利润而采取的聪明手段。而是企业家为赚得利润，以调整消费财的供给来适应新的情况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连串事象中，所必然发生的一个现象。企业家的利润总额超过亏损总额这个过程，首先（在这种总额出现以前）引起工资率和许多物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走向上涨的趋势。这同一过程更进而使利润对亏损的超额趋向于消灭，假使没有其他的变动使资本财的供给量再增加的话。利润的超过亏损，不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两个现象——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和利润超过亏损——是在企业家为适应新情况而调整生产的过程中的两个步骤，利润对亏损的超额，只有在别人也因这个调整而得利的范围以内，才可暂时存在。



购买力说的根本错误在于误解这个因果关系。当它把工资率的上涨看作促成经济进步的动力的时候，把事情弄顚倒了。



在本书的后面会讨论到政府和劳工组织强迫地把工资率提高到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水平以上的那些企图
 
 。这里，我们只要再加一点解释。



当我们说到利润和亏损、价格和工资率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总是实质的利润和亏损，实质的价格和实质的工资率。许多人之所以常常走入迷途，是因为把货币意义的名词和实质意义的名词随便交换使用。这个问题也将在后面几章详尽地讨论。这里，让我们附带地提一提：实质工资率的上升与名义工资率的下降是可相容的。






十、发起人、经理、技术人员、官僚





企业家雇用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是具有做某种工作技能的人。技术人员这个阶层包括伟大的创新者、应用科学部门的优秀份子、建筑师、设计员、以及一些最简单工作的工匠。企业家本人在参与其企业计划技术上的施工时，他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技术人员只是尽他自己的辛劳；而企业家以企业家的资格，则要指挥他的劳动以完成确定的目标。而且，企业家本人的行为可说是以消费者的受托人的地位来作的。



企业家不是无所不在的。他们自己不能照料到他们份内五花八门的工作。要做到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最需要的货物，而来调整生产，这不仅是要决定资源利用的一般计划。当然，发起人和投机者的主要功能是在这方面，但是，除掉大的调整以外，许许多多小的调整也是必要的。每个小的调整对于总的结果似乎不关重要。但是，许许多多小毛病累积起来的后果，可能使正确的大决定归于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小问题的处理每失败一次，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有限生产资源的一次浪费，因而减损了消费者最大可能的满足，这是确确实实的。



企业家的问题不同于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一点的知晓是很重要的。企业家对于一般计划决定时所着手的每个设计的执行，都要有许多细微的决定。而这些细微决定的每一个之达成，必须是因为它可以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最经济的解决。它必须和一般的计划一样，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技术人员从他的纯技术观点来看，对于这类细节的解决所提出的几个可替代的方法，或者是看不出有何区别，或者是因为其中的某一个可得到的较大的“物质的”数量而选择那一个。但是企业家就不如此，他是被利润的动机驱使的。因而他不得不选择其中最经济的那一个解决法，这个解决法是在避免雇用某些生产要素，因为这些要素的雇用就会损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之满足。他所选择的方法，是技术人员无可无不可的方法，这个方法即成本最低的方法。技术人员向他建议，选择那个可得到较多物质产量的方法，如果他计算出这个方法所增加的产量，不能抵偿所要增加的成本，他就会拒绝技术人员的建议。企业家的这种作法不限之于大的决定，而且也用之于日常小问题的决定，因为他必须这样完成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照市场价格反映出来的消费者的需求来调整生产。



在市场经济里面所做的经济计算，尤其是复式簿记制度，使企业家得以免于陷入过多的琐屑事务。他可以专心于大的事情，而把次级的、技术上的职务委之于助手们，而那些助手也可按照同样的原则把更小范围的职务委之于他们的助手。于是，就建立了整个经理部门的分层负责制。



经理是企业家的一个低级伙计，不管雇用他的契约条件和金钱待遇是怎样。唯一有关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金钱利益逼得他尽最大的能力来做他份内的事，也即完成一定范围以内的企业家的功能。



使经理制得以发生作用的，是复式簿记。幸亏有它，企业家才能够把他全部企业每个部门的计算分开来作，藉以断定每个部门在整个企业里面所担的任务。于是，他可以把每个部门看作一个分立的单位，而按照它对于整个企业的成功所贡献的大小而给它评价。在这种计算制度里面，一个商号的每个部门代表一个整体，一个假想的独立营业单位。这是假定这个部门“保有”这个企业所使用的全部资本额的一定部份，它从别个部门买进，也向别个部门卖出，它有它自己的开支和自己的收入，它经营的结果或盈或亏，是它自己的功过，与其他部门无关。这样，企业家就可给每个部门的经理很多的独立行事权。他给他所信任的各部门的经理唯一的指示是，尽可能地赚取最大利润。经理们对于这种指示的执行是成功或失败，只要一查营业帐册即可知道。每个经理和次级经理，各就他的部门或次级部门的工作负责任。如果帐册上表现出盈余，那就是他的成绩；如果表现出亏损，就是他的败绩。他自己的利害关系逼得他不得不尽心尽力做好他那一部门的工作。如果他弄得亏损了，企业家将会雇用一个有成功希望的人来替代他，或者撤销这一部门。无论如何，这位经理是要失掉这个职位的。如果他赚得利润，他的薪资将会增加，至少也没有失掉职位的危险。至于一个经理能否分享他那个部门所赚得的利润，这是不重要的。无论如何，他的福利与他那个部门的福利是密切相关的。他的工作与技术人员的不一样，技术人员是按照一定的格式完成一份确定的工作，经理的工作是在他受托的一定范围以内，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调整本部门的经营方法以适应市场情况。一个企业家有时会把企业家的功能和技术人员的功能兼之于一身，一个经理有时也会如此。



经理的功能总是帮助企业家功能的。它可使企业家解脱一部份轻微的责任；但它决不能做到取代企业家的地位。和这相反的谬见，是由于误把“功能分配的想象”结构中，企业家的身份这个范畴，与“实际运作的市场经济里面的企业家”相混淆了。企业家的功能与指挥生产要素之雇用是不可分的。企业家控制生产要素；使他赚得利润或遭受亏损的，正是这种控制。



对于某一部门的经理，按照他那个部门在整个企业赚得的利润中所贡献的比例给予报酬，这是可能的。但是，这完全无用。前面曾讲过，在任何情形下，经理所关心的是，委之于他的那个部门业务的成功。但是，我们不能使经理赔偿他那个部门的亏损。这种亏损是资本主所承担的，不能移转到经理。



社会可以爽爽快快地让资本主自己去善为运用他的资本财而不加干预。资本主在从事某一计划时，他自己的财产、财富，乃至他的社会地位都系于这个计划的成败。他们关切自己的企业活动之成败，比整个社会对它的关切为尤甚。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讲，投之于某一计划的资本如果浪费了，那不过是社会全部资金的一小部份；就资本主来讲，那就是他个人全部财产的大部份。但是，如果授权一个经理，让他完全自由经营，事情就不同了。他是以别人的金钱来冒险投机。他是从一个不同于自承亏损的投资人的角度来预测不确定的将来。因为他不分担亏损，所以，当他分享利润的时候，正是他勇于蛮干的时候。



把经理业务看作企业活动的全部，认为经理可以完全替代企业家，这种幻觉是源于误解了公司组织，公司组织是现代工商业的标准方式。他们说，公司是由赚薪金的经理经营，股东不过是消极的旁观者。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被雇的职员手上。股东不发生作用；他们只收获经理们耕耘的成果。



这种说法完全忽略了资本和金融市场——也即股票和债券交易所——在公司业务上所发生的功用。这个市场的交易，被反资本主义的偏见视为纯粹赌博。事实上，公司的普通股、优先股、和公司债券的价格波动，正是资本家用以控制资本流的工具。在资本和金融市场，以及大规模的商品市场里面，由投机决定的价格结构，不仅是决定每个公司可以用到多少资本；它也创造一种情势，使经理们必须在细节上调整他们的经营，以求适应。



公司业务的一般指挥，是由股东和他们的委托人——董事们来作的。董事们任免经理。在小规模的公司，董事常常兼任经理，甚至较大的公司也有时如此。一个成功的公司，最后的控制权决不是在被雇的经理手上。万能的经理阶级的出现，不是利伯维尔场经济的一个现象。相反地，它是那些为要消除股东的影响力而做到实际没收的干涉政策所引起的结果。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国，万能的经理阶级的出现，是走向以管制经济替代自由企业的一个预备步骤，在英国曾经由这个步骤做到英伦银行和铁路的国营。同样的趋向，在美国的公用事业方面也已开始。公司行业的一些惊人成就，不是几个拿薪水的经理们的活动所造成的；而是那些靠握有大量股权而与公司发生关系的人们，和那些被污蔑为奸商的人们所完成的。



对于在什么行业投下资本，投下多少资本这类问题作决定的，只是企业家个人，他不要经理部门的任何干预。他决定整个业务或主要业务的扩张或紧缩。他决定这个企业的财务结构。这些都是全盘业务所赖以进行的基本决定。这些决定总是要靠企业家来作，公司组织如此，其他方式的营业组织也如此。在这方面给予企业家的任何帮助只是属于辅助性的；企业家会从法律方面、统计方面、和技术方面的专家们，取得关于过去情况的知识；但是，涉及将来市场情况的预测而作的最后判断，只落在企业家个人的身上，与别人无关。有了这个最后判断以后，计划的执行则可委之于经理们。



优越的经理人才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和优越的发明者、技术人员、工程师、设计员、科学家、试验者所发挥的功能，是同样不可缺乏的。在经理阶层当中，有许多杰出的人物有助于经济进步。成功的经理得到高额薪金的报酬，也常分享这个企业的毛利。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其事业的过程中，自己也成了资本家与企业家。可是，经理的功能与企业家的功能是不同的。



通常是把“经理”与“劳工”看作是对立的，在这一对立中，又把企业家的功能与经理的功能视为一事，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当然，这种混淆是故意弄成的。其目的在于蒙蔽事实，使世人不明白企业家的功能与那些照料细务的经理们的功能完全不同。业务结构、资本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配置、每个工场或商店的规模和作业，都被认为是即定的事实，也即意谓：关于这些事情，不会再有变动发生，唯一要作的都是些例行的工作。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静态的世界，无须创新者和发起人；利润的总额与亏损的总额相抵销。要揭发这个说法的谬误，只要拿一九四五年美国的工商业结构与一九一五年的作一比较也就那够了。



但是，即令在一个静态的世界，像流行的口号所要求的，让“劳工”参与经理这一主张，也是荒唐的。这个主张如果实现，一定成为工团主义（syndicalism）
 
 。



除此之外，还有把经理与官僚相混的企图。



“官僚管理”，不同于追求利润的经理，它是用之于行政方面的方法，它的结果没有市场上的金钱价值。警察部门的职务做得很成功，对于社会合作的维持是最重要的，且有利于社会的每一份子。但是，它没有市场价格，它不能被买或被卖；所以不需要直接花费金钱来取得它。它的结果是些利益，但是，这些利益不是由金钱表示的利润反映出来的。经济计算法，尤其是复式簿记计算法，对它们不适用。警察活动的成功或失败，不能照营利事业的算术程序来稽考。没有一位会计员可以确定，一个警察部门的活动是否成功。



用在营利事业每个部门的金钱数量，是由消费者的行为决定的。如果汽车业要把资本增加三倍，那一定会改善它对大众的服务。因为可用的车辆更多了。但是，汽车业的这一扩张，将要从其他可以满足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生产部门挪出资本。这个事实将会使汽车业的扩张无利可得，且增加其他生产部门的利润。企业家为追求可能最高的利润，他不得不把配置在每个部门的资本量，调整到不损害消费者更迫切的欲望之满足。因此，企业家的活动俨然是自动地受消费者的意愿之指挥，消费意愿反映在消费财的价格结构上。



政府各部门的经费配置却没有这样的限制。纽约市警察局所提供的劳务，可以经由预算的三倍增加而大大改善，这是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就在这种改善是否大到足以应该使其他部门的服务——例如卫生部门——因此而受限制，或者是否大到足以应该使纳税人在私人财货的消费上因此而受限制。这个问题不能在警察局的帐上得到答复。警察局的帐只记载经费的支出，至于支出的结果是怎样，那些帐不能提供任何情报，因为那些结果不能用金额表示出来。市民们必须直接决定他们所想取得的服务的份量，和准备对那些服务支付的代价，而不能间接地反映于市场价格。他们选举市议员和市政官吏，委托他们来作这些决定。



因此，市长和市政府各部门的首长，是受预算限制的。他们对于市民所面临的问题不能自由地照他们自己所认为最有利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必须按照预算的规定把经费用在一定的用途。他们不能随便挪动。政府的审计完全不同于营利事业的审计。它的目的在于稽考经费支出是否严格遵照预算的规定执行。



营利事业的经理和其下级经理们的行动，是受盈亏考虑的限制。谋取利润的动机是使得他们服侍消费者愿望的唯一必要的指导原则，用不着琐琐屑屑的命令和规章来限制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是有效率的；则琐琐屑屑的干涉即令不是有害的束缚，也是多余的；如果他们缺乏效率，那也不会使他们的活动更成功，而只是给他们一个脱卸失败责任的借口。唯一必要的指导原则无须特别提明。那就是追求利润。



在公共行政方面，在政府事务方面，情形就不同了。官署的首长和他们的部门在作判断时，不受盈亏的限制。如果他们的上司——这个上司或者是主权的人民，或者是一个主权的专制君主，都无关系——要让他们自由行动，他将放弃他自己的主权以便利他们。于是，这些官吏将会变得不负责任，而他们的权力就替代了人民或那个专制君主的权力。他们将做他们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们的上司想他们做的事情。为着防止这样的结果，而使他们服从他们上司的意旨，那就必须在每一细节上详细规定他们应做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就要严格遵守这些法令，这是他们的职责。对于某一具体问题，自他们看来似乎是最适当的解决法，但他们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这个办法的自由，却受到这些法令的限制。这就叫做官僚。官僚就是事事要遵守一套呆板法令的人们。



官僚行为是必须遵照一个上级权力机关所规定的详细规则的行为。它是利润管理制唯一的替代法。利润管理制不适用于那些没有市场金钱价值的事务，也不适用于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务。前者是指强制性的社会机构的行政；后者是指非营利社团的行为，如学校、医院、或邮政。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制度，必须用官僚的法则来指导其作为。



官僚制度的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处理政府事务唯一的适当办法。由于政府是必要的，官僚制度也同样必要。凡是经济计算不可行的地方，官僚方法就不可缺少。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须用官僚方法来处理一切事情。



工商业，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也不管它是什么行业，只要它完全是以利润为目的，它决不会变成官僚。但是，一旦到了它放弃谋利的目的，而代之以所谓服务原则——即在提供服务时，不问是否得不偿失——它就必须采用官僚制度来替代企业管理。
 






十一、选择的过程





市场的选择过程是由市场经济所有份子的努力合成的。每个人都有消除不适之感的冲动，被这个冲动驱使，他一方面致力于使自己能够提供最可满足别人的贡献，一方面致力于取得别人劳务所提供的利益。这即是他想在最贵的市场资出，在最便宜的市场买进。这些作为的总结果，不仅是有了价格结构，而且也有了社会结构，指派了各个人各别的工作。市场使人富有或贫穷，决定谁去经营大规模的工厂，谁去为人擦地板，确定多少人开采铜矿，多少人组织交响乐团。这些决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天都可取消的。这个选择过程永不停止。它在继续调整社会的生产机构以适应供需的变动。它一再地复核以前所作的决定，而使每个人不得不接受更新的考验。大家无所谓安全，过去取得的任何地位没有什么权利可以永久保持。谁也不能逃避市场法则，这个法则就是消费者至上。



生产手段的保有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个社会责任。资本家和地主不得不把他们的财产利用到使消费者得到最大可能的满足。如果他们迟缓、愚钝，以致不能完成他们的责任，他们就受到亏损的惩罚。如果他们不接受这种惩罚的教训，他们就要丧失他们的财富。投资没有永久是安全的。凡是不能把他的财产最有效地为消费者服务的人，注定要失败。贪享受而不用脑力、体力的人，没有生存的余地。财产所有人必须把他的资产利用得至少不让它的本值和孳息受到磨损。



在阶级特权和工商业受限制的时代〖在等级特权和贸易壁垒的时代〗，有些不经过市场的收入。国王和地主靠奴隶和农奴的劳役来过活。土地所有权只能靠征服或征服者的赏赐而取得，也只有被赏赐者收回或被其他的征服者强夺而丧失。后来，地主们和他们的部下，开始在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剩余物，即令在这个时代，他们也不会被有效率的竞争淘汰。竞争只有很狭窄的范围内是自由的。庄园的领地只有贵族才能取得，鎭市的地产只有市民可以取得，农地只有农民可以取得。技艺方面的竞争受行会的限制。消费者不能以最便宜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因为价格的控制使卖者不能削价竞争。购买者只好听供给者的摆布。如果特权的生产者不使用最好的原料，不采用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消费者也就不得不忍受这种顽固保守的后果。



靠自己的农产物而过完全自足生活的地主，是独立于市场的。但是，现代的农民要购买农具、肥料、种籽、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也要出卖他的产品，所以，他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的。他的所得，靠的是消费者，他必须调整他的行为以适应他们的愿望。



市场选择功能也发生于劳动方面。工人被那能够赚得最多任务资的工作部门吸收去。劳动这个生产要素，也和物质的生产要素一样，配置在最有利于消费者的用途。如果消费者有更迫切的需求尚未满足，则不会把劳动浪费于次要的满足，这是个必然的趋势。工人也和所有的社会阶层一样，是受消费者的主权支配。如果他不服从，他就受到收入减少的惩罚。



市场选择并不建立马克斯所说的那种意义的社会阶级。企业家和发起人也不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阶级。任何人如果预测未来市场情况的能力比别人高明，如果他自甘冒险、自负责任，而其行为被消费者嘉许，他就可成为一个事业的发起人而不受任何阻碍。一个人以其进取的精神和接受市场考验的意愿，而跻身于发起人阶级。这种市场考验是不论人的，不是因人而异的，凡是想成为一个发起人，或想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就得接受它的考验。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新来的人不必等待别人的邀请或鼓励。他必须靠自己的手算，必须靠自己知道如何准备资金而踊跃行动。



常常有人这样讲：在“后期的”或“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一文莫名的人爬上富有的企业家地位，再也不可能了。可是，对于这个论调，从来没有人求证。自从有了这个说法以后，企业家和资本家群体的构成，已经有了大大的变化。以前的企业家和他们的继承人，大部份已经消灭，新来的人已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过去若干年当中，建立了一些制度，那些制度，如果不是很快地被取消，那将会使市场运作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



消费者所凭以选择工商界巨头的观点，完全是在他们有没有适应消费者的需要而从事调整的能力。至于其他的特征和优点，消费者是一概不管的。例如就鞋子的需要来讲，消费者只想要一个制造很精美，而价钱又便宜的鞋匠。他们不会把制鞋的工作委之于年轻漂亮的男孩，委之于文质彬彬的绅士，委之于艺术天才，委之于学者或具有其他特征和优点的人。一位熟练的工商人士，每每缺乏其他许多方面成功的条件。



对资本家和企业家予以轻视，这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人，总喜欢嘲笑比自己的境遇更好的人。他会这样说：这些人之所以比我更富，只是因为他们不像他这样循规蹈矩。如果他也不讲道德的话，他不会比他们差。于是，他就在自我陶醉、自以为是的心境中感到光荣。



确确实实在现在干涉主义所弄成的情况下，许多人可以靠贿赂而取得财富。有些国的干涉主义，把市场法则破坏到惊人的程度，以致工商业者与其用心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不如收买官吏的援助更有利。但是，这种情形却不是上述的对别人的财富加以指摘的人们所想到的。他们认为，在纯粹市场社会里用以取得财富的那些方法，从伦理的观点看，是应该反对的。



为驳斥这些说法，我们必须强调：如果市场运作没有受到政府和其他强制因素的妨害，工商业的成功是对消费者服务的证明。穷人在其他方面，不必在富有的商人之前感到自卑；他有时会在科学、文学、艺术，或政治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但在社会的生产体系中，他不如人。有天才的人瞧不起商业的成功，也许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不选择其他的事情来作，他在商业方面一定有成就。至于那些自吹自己有道德的店员和工人们，则是自欺以自慰。他们不承认他们曾经被国人——消费者——考验过而发现他们不行。



我们也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在市场竞争中，穷人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教育。他们说，只有所有的人都可受到各级教育，才可做到机会平等。今天有一个趋势，即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归之于他们的教育，而否认天生的才智、意志力，和性格的不相等。教育不过是灌输已有的学说或观念，这一点未被普遍认识。教育，不管它有何好处，它总是传递传统的教条和价值观念；它必然是保守的。它所造就的是模仿、而不是进步。天才的创新者不是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学校教给他们的那一套，正是他们所蔑视、所反抗的。



一个人为要在工商界有成就，不必要在工商管理学院得到学位。这些学院只训练例行工作的低级人员，决训练不出企业家。一个企业家不是训练出来的。一个人之成为企业家，在于把握时机、塡补空隙。这需要敏锐的判断力、远见、和气魄。这些都不是什么特种教育可以造就的。工商界最成功的人们，如果以学术教育水平来衡量，常常是低级的。但是，他们能胜任他们的社会功能——调整生产以适应最迫切的需求。就因为这个优点，消费者选他们成为工商界领袖。






十二、个人与市场





我们说，一些自动的、无名的力量，发动市场“机构”，这是习惯上的比喻说法。我们用这样的比喻，是准备不触及这个事实，即：指挥市场并且决定价格的，只是人们的一些有意的行为。市场里面没有什么自动；只有有意追求其所选择的目的的人们。没有什么神秘的机械力量；只有人的意志——消除不适之感的意志。没有什么无名氏；有的是我，是你，是张三、李四，和所有的他人。我们每一个人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市场是一个社会体，是一个最主要的社会体。市场现象是些社会现象。它们是每个人的行动所贡献的总结果。但是，它们又不同于个别的贡献。它们对于个人，好像是不能改变的即定的事情。他总看不出他自己也是决定市场现象的那些复杂因素的一部份，尽管是很小很小的一部份。因为他看不清这个事实，他在批评市场现象的时候，每每指责个人，而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别人的和他自己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他骂市场冷酷，不讲人道，因而要求政府控制市场，使市场“人道化”。一方面他要求设法保护消费者，以对抗生产者。但在另一方面，他甚至更坚决地要求保护他自己这样的生产者，以对抗消费者。由于这些互相冲突的要求，就产生了许多政府干涉的现代方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和美国的新政（New Deal）。



明智的政府应该保护效率较差的生产者，以对抗效率高的竞争者。这是一个古老的谬见。这是要求一个不同于“消费者的”政策的“生产者的”政策。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在为消费者提供充裕的供给，这是自明之理，有些人一方面一再地宣扬这个自明之理，同时也同样强调“勤勉的”生产者应该得到保护，以对抗“闲散的”消费者。



但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同一个人。生产与消费是行为的两个不同阶段。交换学为表现这两个行为阶段之不同而有“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说法。但在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人。当然，保护效率较差的生产者以对抗效率高者的竞争，这是可能的，这样的做法，是把利伯维尔场给那些善于满足消费者欲望的生产者的利益拿来给这些被保护者。这一定要损害消费者的满足。如果被保护者只有一个生产者或一小群生产者，则受益者所享受的利益是来自其余的人之受损。但是，如果所有的生产者享有同样程度的特权，则每个人以其生产者的身份所受的利益，将等于他以消费者的身份所受的损失。而且，所有的人都被伤害，因为最有效率的人如果不能把他们的技能用在最能服务于消费者的途径，则物产的供给势必减少。



如果一个消费者认为，以高于外国农产品的价格来购买本国的农产品是对的，或者认为，以高于其他来源的产品的价格来购买小厂所生产的产品，或购买那些雇用工会工人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是对的，这是他的个人自由，他可以自由地这样作。他只要使他自己觉得：那出卖的货物满足了他愿出较高价格的那些条件。禁止冒牌伪造的那些法律，可以用关税、劳工立法、以及特惠小规模的工商业等办法来达到目的。但是，消费者不愿意这样作，则是无疑的。一种货物标明它是外来的，这并不妨害它的销路，如果它比本国的更好或更便宜，或者即好且便宜。购买者总是想尽可能买最便宜的，而不管货物的来源或生产者的某些特征。



现在世界的大部份所实行的那种“生产者的政策”，其心理的病根见之于一些伪造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直截了当地否认，给予效率差的生产者的特权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这些理论的主张者认为，那样的一些措施只是对于它们所正要歧视的那些人不利。如果我们再进逼一步，他们就不得不承认消费者也会受害，可是，他们又说消费者的损失会因为他们的货币所得之增加而得到补偿而有余，他们货币所得之所以增加是因为那些措施而引起的。



因此，欧洲那些工业国的保护主义者，首先急于宣称对农产品所课的关税，只是伤害农业国的农民的，和谷物商人的利益。输出国的这两种人的利益之受损害，是确实的。但是，采取保护关税的国，其消费者之受损害也是同样确实的。因为，他们必须以较高的价格来买粮食。保护主义者又强辩：这不是一种负担；因为本国消费者所多付的价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和他们的购买力；农民将花费这全部的增加额来购买更多的非农业部门所生产的货物。这种谬论与一个有名的传说是一样的荒唐。传说：一个旅行者住进客栈，要求客栈老板送他十块钱。这不会叫这位老板吃亏，因为这个乞求者要把这十块钱全部花在他的客栈里面。但是，保护主义的谬论尽管是如此明显，仍能得到与论的支持。这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简直不懂得保护的唯一后果是生产资源的错误配置。从效率高的生产转变到效率低的生产。这是使大家更穷，而不是更富。



现代的保护主义和各国追求自给自足的经济主权，其最后的基础在于这个错误的信念。即误信这是使每个国民，或至少是使绝大多数人更富的最好手段。“更富”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指个人的实质所得的增加和生活标准改善。诚然，对外经济隔离政策是国内经济干涉所招致的必然后果，它是引起好战倾向的因素之一，也是好战倾向所会带来的结果。但是，事实仍然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叫人民相信，保护不仅是不损害他们的生活标准而且会把它大大提高，则保护主义是不会被接受的。



强调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彻底戳穿许多有名的著作所宣传的一个神话。照这些神话所说，现代的人再也不被改善物质幸福和提高生活标准的欲望所激动。经济学家相反的说法是错误的。现代人的优先选择是“非经济的”或“不合理的”东西，一旦到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会妨害那些“理想的”事情，他就愿意放弃前者。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每每从“经济的”观念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这是一个严重的大错。人们所向往的是好生活以外的事情。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误解得比这更愚蠢的，恐怕是不会有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狂热地追求生活的享受。我们今天的社会现象，以压力团体的活动为其特征。压力团体是一些追求物质福利的人之一结合，他们用各种方法，合法的或非法的，和平的或暴力的。就压力团体而言，除了为它的会员增加实质所得以外，没有什么事情是要紧的。它不关心生活的其他方面。至于它的计划之达成是否会伤害到别人、伤害到他们自己的国邦，以及伤害到全人类，它一概不管。但是，每个压力团体总要把它的要求说成对一般大众的福利，而骂它的批评者为无赖、白痴、和叛徒。在实行它的计划时，它表现出类似宗教的热情。



所有的政党都对他们的支持者许诺较高的实质所得，这几乎没有例外。国家主义的政党也好，国际主义的也好，维护市场经济的也好，主张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的也好，在这一点上面，彼此没有区别。如果一个政党要求它的支持者为它的目的而作牺牲，它总是把这牺牲说成必要的、暂时的手段，而最后的目的是改善它的党员们的物质福利。如果有人敢于怀疑它的方案所标榜的目标，这个人就被这个政党当作破坏党誉的阴谋者。凡是做这样批评的经济学家，每个政党都痛恨。



各形各色的“生产者的”政策之被鼓吹，都是基于所谓能够提高党员们的生活标准。保护主义和经济自足、工会的压迫与强制、劳工立法、最低工资率、公共支出、信用扩张、补贴，以及其他的手段，都是被它们的主张者用来作为增加他们所游说的人们的实质所得的最适当或唯一的办法。每一个现代的政治家或政客，总是向他的选民说：我的方案将会使你尽可能地富裕和安逸，我的反对者所提出的方案将为你带来贫困和苦难。



诚然，有些隐士们在他们的圈子里说不同的话。他们宣扬他们所谓的永恒的、绝对的价值，而在口头上——非在行为上——鄙弃世俗的、暂时的事物。但是，他们的这种说法，大众是不会理睬的。今天，政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为各自压力团体的份子谋取物质的福利。一个领袖得以成功的唯一方法，是要叫人们相信，他的方案最能达成这个目的。



“生产者的”政策之所以错误，是由于它所凭藉的经济理论是错误的。



如果有人乐于追随时髦的趋势，用精神病理学的术语来解释人的行为，那么他就可以说，现代人在把“生产者的政策”与“消费者的政策”对称的时候，那是害了一种痴呆症。他不知道：他是一个未分割而且不可分割的一整个的人，其为一个消费者并不少于其为一个生产者。他的意识单元被分成两部份；他的心灵在反抗他自己。但是，我们是否用这个方式来描述“这种政策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是错误的”这个事实，这倒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并不关心一个错误所因以发生的精神状态，而关心错误的本身和它的逻辑基础。用推理的方法来揭发错误，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一个陈述并不显出逻辑的错误，精神病理学就不能把这个陈述所从出的心理状态看作是病态的。如果一个人想象他自己是泰国的国王，精神病的医生必须首先确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他自己所相信的那样。只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时候，这个人才可被视为疯狂的人。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大都误解了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在购买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以买者的行为与市场发生关系，在出卖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以卖者的行为与市场发生关系。作为买者的时候，他们主张用严厉的办法保护他们以对抗卖者，作为卖者的时候，又作相反的主张。但是，这种动摇社会合作之基础的反社会行为，并不是由于心理病态，而是由于窄心眼不能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不能预知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最后效果。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在心灵上和知识上，都没有调整到适于市场社会的生活，尽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祖先，不知不觉地以他们的行为造就了这样的社会。但是，这种失调不在于别的，而在于没有认清错误理论之为错误。






十三、商业宣传





消费者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可付最低的价格买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他甚至于常常不知道，怎么样的财货或劳务最有效地解除他所想解除的那种不适之感。他至多只熟习那些刚刚过去的市场情况，而以这点知识作基础来安排他的计划。向他提供关于市场实际情形之信息的，是商业宣传的任务。



商业宣传必然是吵吵闹闹的。它的目的是在引起迟钝的人注意，是在激发潜在的欲望，是在怂恿人们舍旧从新。为着达到目的，广告一定要适应它所要引发的那些人的心情而调整。它必须投合他们的胃口，使用他们的特殊语言。广告是喧扰的、刺耳的、粗俗的、夸张的，因为一般大众对于高尚而含蓄的东西是不会有反应的。使得广告流于低级趣味的，是大众的低级趣味。广告术已发展到成为应用心理学的一个部门，成为教育学的一门姊妹学科。



凡是投合一般大众趣味的东西，具有优雅情操的人总是讨厌的，广告当然也如此。这种厌恶，影响到商业宣传的评价。广告和其他商业宣传的方法，被骂为自由竞争的最荒唐的后果之一。它必须被禁止。消费者应该由公正的专家指导；公立的学校，无偏见的报纸，以及合作社，应该做这种工作。



对商人作广告的权利加以限制，也即对消费者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而花钱的自由加以限制。这使消费者不可能尽量知道，他所想知道的关于他所想买或想不买的那些货物的市场情况。他们再也不能凭他们自己的见解，来判断出卖者对他的产品所作的宣传；他们将不得不凭别人的推荐来决定购买。当然，指导的人也可能使他们免于错误。但是，这样一来，消费者是在导师保护之下。如果广告未受限制，则消费者是处在陪审团的地位，一方面听取见证人的证词以了解案情，一方面直接审查所有其他的证据。如果广告受到限制，则他们所处的地位就不同了。如果还可说是陪审团的地位，这个陪审团只是听取一个法官报告他自己审查证据的结果。



有人说，技巧的广告会说动每个人购买做广告的人希望他们购买的那些东西，这是个很普遍的谬见。照这个说法，消费者对于广告的“高压”简直是无防御的。如果这话是真的，那么工商业的成败完全决定于广告。但是，谁也不会相信有何广告会使蜡烛的制造者能够抵制电灯泡，马车夫能够抵制汽车，鹅毛笔能够抵制钢笔和后来的自来水笔。凡是承认这种情形的人，也就是承认：使广告成功的终究是货物本身的品质。即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广告是欺骗大众的一个方法。



做广告的人引诱一个人试买一件货物，如果这个人事先不知道这件货物的品质，他是不会去买的〖如果这个人事先知道这件货物的品质，他是不会去买的〗。这种情形确有可能。但是，只要所有的竞争商号都有做广告的自由，则从消费者的观点看来，是较好的那种货物，终归要胜过较差的货物，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做广告。至于劣质货物的出卖者利用广告的诡计来骗人，优质货物的出资者也同样可以利用。但是，只有后者享受到来自优质产品的利益。



事实上，购买者对于所买的货物之有用性，总会有正确的判断，广告的一些效果决定于这个事实。曾经试过某个牌子的肥皀或罐头食品的主妇，她就凭此经验而知道，将来要不要再买这种肥皀或食品。所以做广告的人只有在这一种情形下才值得作，即第一次样品的尝试不致叫消费者拒绝再买，只有品质好的东西才值得作广告。这是工商界公认的事实。



在经验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的地方，情形完全不一样。宗教的、形而上的、以及政治的宣传，即不能靠经验来证贲，也不能靠经验来证妄。关于来生和神的事情，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不能经验的。政治方面的经验总是些可引起不同解释的复杂现象的经验；可用以判断政治教条的唯一标准是先验的推理。所以，政治宣传与商业宣传，根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尽管它们常常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有许多现代的医药还无法治疗的疾病。可悲的是，有些江湖郞中利用病人的困境兜售他们的万灵药。这样的江湖郞中当然不能叫人返老还童，也不能把丑人变美。他们只给人一些希望。如果政府要禁止这一类的广告——它所宣传的“事实”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证明的——对于市场的运作倒也无害。但是，如果你准备给政府这个权力，而你又反对政府同样地来审查宗教的宣传，那你就是不一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你一开始限制它的时候，你就走上了下坡路而难于停止了。如果你指派政府证明香水牙膏的广告是忠实的，你就不能反对它干预一些更重要的宗教的、哲学的、和社会意理的事情。



商业宣传会强迫消费者顺从做广告的人的意思，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广告决不会抢去质美或价廉的货物的销路。



从做广告的人的观点来看，广告费是生产成本总帐中的一部份。商人如果认为花费做广告可以增加他的净收入，他才做广告。在这一点上，广告费和其他的生产成本没有什么不同。有人曾把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加以区分。据他们说，生产成本的增加，将增加供给，销售成本（广告费包括在内）的增加，将增加需求
 
 。这是错误的。所有的生产成本都是为增加需求而花的。如果罐头食品的生产者用了更好的原料，这和他在包装方面、店铺方面更美化更吸引人一样，在广告方面花更多的钱，同样为的是增加供给。增加每个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总是为的增加供给。一个商人如果想要增加供给，他就必须增加总成本，总成本增加了，单位成本常常减少。






十四、国民经济





市场经济之为市场经济是不管政治疆界的；它的领域是世界。



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这个词早已被德国的国家万能说的倡导者使用。到很久的后来，英国人和法国人才开始说“英国经济”和“法国经济”以示别于他国经济。但是，英国的文字和法国的文字都没有等于德文Volkswirtschaft这个词的单字。随着国家计划和国家自足的现代趋势，蕴含在这个德国字的主义到处流行。但是，只有德国文字才能用一个单字表达它的一切涵意。



国民经济是由政府统制的一个主权国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体。它是在国的政治领域内实现的社会主义。使用这个名词的人们，充份知道那些实际情形与他们所认、为唯一适当的可贵的情形不一样。但是，他们是从他们的理想的观点来判断市场经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们以为，国民经济的利益与自私的追求利润的个人的经济利益之间，有一不可调协的冲突。他们毫不犹疑地认定，国民经济利益比个人的经济利益优先。公正的公民应当把国民经济利益放在他自己个人利益之上。他应该自愿地把自己看作执行政府命令的一个官吏而行为。纳粹（Nazi）经济统制的基本原则就是，国的福利先于个人的自私。但是，当人民“太愚钝”、“太邪恶”，以致不遵守这个原则的时候，政府就要强迫他们遵守。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德尔曼的君主们，尤其是Brandenburg的Hohenzollern诸侯们和普鲁士王，充份胜任这个工作。到了十九世纪，从西方输入的自由思想，甚至在德国也压倒了久经试验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策。可是俾斯麦（Bismarck）和他的后继者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和最后的纳粹主义又把它们恢复了。



国民经济不仅被看作与个人的经济利益冲突，而且也同样地与别国的国民经济利益势不相容。最理想的国民经济是完全的经济自足。一个有任何国外输入的国就是缺乏经济独立，它的主权只是假的。所以一个国如果不能生产本国所需要的东西，那就必须对外征服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领土。要真正成为主权的独立的国，它就必须有极庞大的领土和极丰富的资源足以使它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过着不低于任何别国的生活水平。



所以，国民经济这个观念是对市场经济的一切法则作极激烈的否认。过去几十年所有的国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是被这观念指导。引起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会燃起未来战火的，是这个观念的见诸实行。



从人类史的早期开始，市场经济和国民经济这两个相对的原则就互相战斗。政府，也即强制性的社会机构，是维持和平合作所必要的东西。市场经济不能不要警察的武力来对抗和平的破坏者，以保障它顺利运作。但是，这些必要的行政官吏和他们武装的部属，总不免受权力的引诱而利用它来建立自己的极权统制。对于野心的国王和将军来讲，未纳入团队组织的个人生活圈的存在，对他们是一挑衅。国王、总督、将军，决不会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之成为自由主义者，只有人民逼得他们不得不如此的时候。



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那些计划，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将在本书以后的几篇讨论。这里，我们只要解答一个问题，即：国民经济的任何基本特征，可否与市场经济兼容。国民经济这个观念的拥护者，不把他们的方案仅仅看作未来社会的建筑蓝图。他们强调地宣称，即令在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是违反人性的那些政策的恶果）下，各国的国民经济各成统合的单位，而彼此的利益是相互冲突无法调和的。把一个国民经济与所有别的国民经济隔离起来的，不是像经济学家叫我们相信的，仅为政治制度。使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发生差异的，不是由于政府对工商业的干涉和法院对个人的差别保护而建立的贸易障碍和移民阻碍。相反的，这种差异是许多事情的必然结果，是无法解决的一个因素；它不会被任何意理消除，而且也不管法律、行政官吏、和法官是不是注意到它，它一样地发生它的结果。国民经济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事实，至于包容全球人类社会的世界经济，只是一个邪说的妄想，为毁灭文明而设计的一个计划。



事实是这样：个人们在他们的行为中，在他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卖者和买者的时候，并不使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有何差别。本地贸易与距离较远的贸易是有差别的，这是因为交通运输的成本关系。如果政府干涉，比方说用关税吧，使国际交易的费用加重，他们对于这个事实的考虑，和对于运输成本的考虑是一样的。对鱼子酱课关税的后果，只是交易成本的增加。如果严格禁止鱼子酱进口，其后果也无异于鱼子酱经不起运输，因其品质易于腐坏。



在西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区域自足或国家自足这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承认，那里曾有一个时期，分工的范围没有超过一个家族，这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换的家家自足和部落自足。但是，一到人与人之间有了交换的时候，交换就超越了政治社会的疆界。距离较远的区域之间的物物交换，不同的部落、村庄，和政治社会之间的物物交换，领先了近邻的物物交换。人们最想交换到的东西，是他们用自己的资源所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地球上的储藏量分布得不均匀的食盐、其他的矿物和金属品、国内的土壤所不能成长的谷物，以及只有某些地区的居民才会制造的产品，是贸易的第一目标。贸易一开始就是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发展到近邻之间只是后来的事情。给封闭的经济打开第一个洞口而有人际交换的，是远距离区域的产品。消费者，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谁也不关心他所买到的食盐和金属品是国内生产的还是外国供给的。如果事情不是如此的话，则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要用关税和其他的方法来限制对外贸易了。



但是，即令一个政府能够使一些隔离国内外市场的障碍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因而建立完全的一国自足，它也没有创立一个国民经济。不管怎样讲，一个完全自足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个市场经济；它形成一个封闭的孤立的交换制度。至于它的公民得不到国际分工所发生的利益这件事，仅是他们的一些经济条件的一个即定事实。只有这样的一个孤立的国，彻底走上社会主义的时候，它才会把它的市场经济变为一个国民经济。



被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的宣传迷住了的人们，每每使用一些与他们视为生活的指导原则相反的，以及与他们生活的社会秩序的一切特征相反的语言。在好久以前，不列顚人已开始把所有设在大不列顚的工厂、农场，乃至设在自治领、东印度，以及各殖民地的工厂、农场，统统叫做“我们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为的把爱国热情表现给别人看，他不会用较高的价钱来买他所说的“我们的”工厂的产品，而不以较低的价钱来买他所说的“外国的”产品。即令他这样作，而把那些设在本国政治领域以内的工厂都叫做“我们的”，也是不适当的。一个伦敦人，在煤矿业国有化以前，把那些不是他所有，但位置是在伦敦区的煤矿叫做“我们的”煤矿，而把那些在鲁尔（Ruhr）的煤矿叫做“外国的”煤矿，这是什么意思？他买“英国”煤也好，“德国”煤也好，他都要十足地支付市场价格。买香槟酒的，不是美国向法国买，而是一个一个的美国人，向一个一个的法国人买。



只要个人的活动还有一些余地，只要财产私有权和个人之间的财货与劳务的贸易还存在，那就没有国民经济。只有全面的政府统制，替代了个人的选择的时候，国民经济才真正出现。









	

Capital goods have been defined also as produc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as such have been opposed to the nature given or original factors of production, i．e., natural resources (land) and human labor．This terminology must be used with great caution as it can be easily misinterpreted and lead to the erroneous concept of real capital criticized below.




	

对于这个有计算心的人而言，这些财货不是第一级货财，而是较高级的财货，用以再生产的生产要素。








	

But, of course, no harm can result if, following the customary terminology, one occasionally adopts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the terms "capital accumulation" (or "supply of capital," "capital shortage," etc.) for the terms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goods," "supply of capital goods," etc.




	

参考，例如R．v．Strigl,
 
Kapital und Produktion

 (Vienna, 1934), p．3.








	

For this man these goods are not goods of the first order, but goods of a higher order, factors of further production.




	

参考Frank A．Fetter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II, 190.








	

Cf．e.g., R．v．Strigl,
 
Kapital und Produktion

 (Vienna, 1934), p．3.




	

参考第十九章第一、二、三节。








	

Cf．Frank A．Fetter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II, 190.




	

关于俄国的“经验”，参看Mises,
 
Planned Chaos

 (Irvington-on-Hudson, 1947), pp．80-87.








	

Cf．below, pp．526-534.




	

这个普遍的思想方法所形成的最叫人吃惊的结果是一位普鲁士的教授Bernhard Laum写的那本书（
 
Die geschlossene Wirtschaft

 [Tubingen, 1933]）Laum从人种学的论着中，引用了很多资料。那些资料都证明，许多原始部落把经济的自给自足看作自然的、必要的，而且善良的。因此，他得到的结论是：自给自足是自然的、最便利的经济状态；回复到自给自足——他所鼓吹为“一个生物的必要程序！”（p．491）。








	

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Russian "experiment" see Mises,
 
Planned Chaos

 (Irvington-on-Hudson, 1947), pp．80-87 (reprinted in the new edition of Mises,
 
Socialism

 [New Haven, 1951] pp．527-592).




	

Guy de Maupassant在
 
Etude sur Gustave Flaubert

 （再刊在
 
Oeuvres completes de Gustave Flaubert

 [Paris, 1885], Vol, VII）一文里面，分析过Flaubert（法国小说家）所写的对布尔乔亚的憎恶。Maupassant说：Flaubert "aimait le monde" (p．67)；这是说，他喜欢在巴黎社交圈子里面走动，这个圈子的组成员包括贵族、富有的布尔乔亚，乃至杰出的艺术家、作者、哲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促进者）。他把布尔乔亚这个名词作为“愚蠢低能”的同义词来使用，而对之下这样的定义：“凡是有卑劣思想（pense bassement）的人，我叫他布尔乔亚。”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地知道，Flaubert在使用“布尔乔亚”这个名词时，他的心中并不把布尔乔亚看作一个社会阶级，而是在这个阶级里面，他所常常遇见的那种愚蠢低能者。他也同样地轻蔑平凡的人（le bon peuple）。但是，由于他接触世俗的人比接触作家们要频繁得多，前者的愚蠢低能使他烦恼的机会也就比后者的多（p.59）。Maupassant的这番观察分析，不仅对于Flaubert而言是对的，而且适用于一切艺术家“反布尔乔亚”的情绪。附带地，我还要特别指出：从马克斯的观点来看，Flaubert是一位布尔乔亚的作者，而他的小说是“资本主义的或布尔乔亚的生产方式”的“上层意理”。








	

The most amazing product of this widespread mode of thought is the book of a Prussian professor, Bernhard Laum (
 
Die geschlossene Wirtschaft

 [Tubingen, 1933])．Laum assembles a vast collection of quotations from ethnographical writings showing that many primitive tribes considered economic autarky as natural, necessary, and morally good．He concludes from this that autarky is the natural and most expedient stat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at the return to autarky which he advocates is "a biologically necessary process." (p．491).




	

纳粹党人把“犹太人的”这个形容词当作“资本主义的”和“布尔乔亚的”同义词来使用。








	

Guy de Maupassant analyzed Flaubert's alleged hatred of the bourgeois in
 
Etude sur Gustave Flaubert

 (reprinted in
 
Oeuvres completes de Gustave Flaubert

 [Paris, 1885], Vol, VII)．Flaubert, says Maupassant, "aimait le monde" (p．67); that is, he liked to move inthe circle of Paris society composed of aristocrats, wealthy bourgeois, and the elite of artists, writers, philosophers, scientists, statesmen, and entrepreneurs (promoters)．He used the term bourgeois as synonymous with imbecility and defined it this way: "I call bourgeois whoever has mean thoughts (
 
pense bassement

 )." Hence it is obvious that in employing the term bourgeois Flaubert did not have in mind the
 
bougeoise

 as a social class, but a kind of imbecility he most frequently found in this class．He was full of contempt for the common man ("
 
le bon peuple

 ") as well．However, as ha had more frequent contacts with the "
 
gens du monde

 " than with workers, the stupidity of the former annoyed him more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p．59)．These observations of Maupassant held good not only for flaubert, but for the "anti-bourgeois" sentiments of all artists．Incidentally,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from a Marxian point of view Flaubert is a "bourgeois" writer and his novels are an "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 of the "capitalist or bourgeois mode of production."




	

参考第十三章第三节最后的十段。








	

The Nazi's used "Jewish" as a synonym of both "capitalist" and "bourgeois."




	

参考Frank A．Fetter,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3d ed．New York, 1913), pp．394-410.








	

Cf．above, pp．80-84.




	

Beatrice Webb，Lady Passfield，她本人是一位富商的女儿。我们可引她作为这种心态的一个显例。参考
 
My Apprenticeship

 (New York, 1926), p．42.








	

Cf．Frank A．Fetter,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3d ed．New York, 1913), pp．394-410.




	

参考Hayek在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1944), p．89所引的Trotsky所说的话（1937）。








	

Beatrice Webb, Lady Passfield, herself the daughter of a wealthy businessman, may be quoted a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is mentality．Cf．
 
My Apprenticeship

 (New York, 1926), p．42.




	

关于不完全的竞争和独占性的竞争这些时髦理论的驳斥，参考F．A．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 pp．92-118.








	

Cf．Trotsky (1937) as quoted by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1944), p．89.




	

见第二十一章第四节。








	

For a refutation of the fashionable doctrines of imperfect and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f．F．A．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 pp．92-118.




	

在政治界域内，对政府所加的压迫之抗拒，是被压迫者最后所使用的武力（ultima ratio）。不管这压迫如何非法、如何难受，不管这反叛的动机如何崇高，而其结果如何有利，革命总是一个非法的行为，使社会秩序和政府陷于瓦解。政府在其领域以内是唯一能够使用暴力的机构，也是可以宣布其他机构所用的暴力是正当的唯一机构（意指承认外国的革命政府？——译者附注）。这是文明政府的一个基本特征。革命是公民之间的战斗，它推翻法统，至多它只受关于交战团体的国际惯例不大有力的限制。如果胜利了，它就会接着建立一个新的法律秩序和一个新政府。但是，它决不会制定一个合法的“反抗压迫的权利”。允许人民以武装力量来反抗政府的武装力量，那就等于无政府，而是与任何政治体制不兼容的。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曾经愚蠢到宣告人民有这种权利；但是它却没有愚蠢到把这个宣告当真的。








	

See below, p．685.




	

如果一个行为即不改善也不减损满足的状况，它还是有一种心理损失的，因为这一行为是白费了。如果这个人静静地享受他的生活，他就过得更好些。








	

See below, pp．598-600.




	

参考Mangoldt,
 
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

 (Leipzig, 1855), p．82，从一百公升粗制的葡萄酒，醸不出一百公升的香槟，只能醸出较小的量，这个事实与一百公斤的甜菜制不出一百公斤的糖，是同样的意义。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resistance to oppression on the part of the established government is the
 
ultima ratio

 of those oppressed．However illegal and unbearable the oppression, however lofty and noble the motives of the rebels, and however beneficial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violent resistance, a revolution is always an illegal act, disintegrating the established order of state and government．It is an essential mark of civil government that it is in its territory the only agency which is in a position to resort to measures of violence or to declare legitimate whatever violence is practiced by other agencies．A revolution is an act of warfare between the citizens, it abolishe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legality and is at best restrained by the questionable international customs concerning belligerency．If victorious, it can afterwards establish a new legal order and a new government．But it can never enact a legal "right to resist oppression." Such an impunity granted to people venturing armed resistance to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 is tantamount to anarchy and incompatible with any mode of government．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the first French Revolution was foolish enough to decree such a right; but it was not so foolish as to take its own decree seriously.




	

参考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1921), pp．211-213.








	

If an action neither improves nor impairs the state of satisfaction, it still involves a psychic loss because of the uselessness of the expended psychic effort．The individual concerned would have been better off if he had inertly enjoyed life.




	

如果我们想用通常使用的“国民所得”这个错误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说国民所得里面没有利润这个部份。








	

Cf．Mangoldt,
 
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

 (Leipzig, 1855), p．82．The fact that out of 100 liters of plain wine one cannot produce 100 liters of champagne, but a smaller quantity, has the same significance as the fact that 100 kilograms of sugar beet do not yield 100 kilograms of sugar but a smaller quantity.




	

关于资本财转换的问题，将在第十八章第五节讨论。








	

Cf．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1921), pp．211-213.




	

参考第三十章第三节最低工资率。








	

If we were to apply the faulty concept of a "national income" as used in popular speech, we would have to say that no part of national income goes into profits.




	

参考第三十三章第一节。








	

The problem of the convertibility of capital goods is dealt with below, pp．503-505.




	

辟于这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之详细讨论，参考Mises, Bureaucracy (New Haven, 1944).








	

Cf．below, pp．769-779.




	

参考Chamberl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1935), pp．123 ff.








	

Cf．below, pp．812-820.




	

For a detailed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s involved, cf．Mises,
 
Bureaucracy

 (New Haven, 1944).




	

Cf．Chamberl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1935), pp．123 ff.












第16章 价格








一、定价的过程





在一个偶然的物物交换的行为当中（这里所说的偶然的物物交换，是指那些经常不〖不经常或通常不〗与别人交易的人，也偶尔来一次物物交换，在这种交换中，通常是不会怎样叫价还价的），交换率是在一个很宽的界限以内决定的。至于事实上的交换率，究竟会决定在这个界限以内的那一点，交换学——交换率和价格理论——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它对于这种交换率所能讲的，只是说只有在交换的双方都觉得收进的比付出的较多的时候，交换率就决定了。



个人的交换行为继续发生，于是在财产私有的社会里面，一步一步地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产生了市场。到了“为别人的消费而生产”成为常态的时候，社会份子就必须从事买卖了。交换行为的增加和买卖相同货物的人数增多，使得买卖双方评价的界限缩小。由于货币可以无限分割，于是，交换率的决定可以定得很精密。它们定在极端狭窄的界限之间，一方面是那个边际买者和那个不愿卖的边际供给者的评价，另一方面是那位边际卖者和那个不愿买的边际需求者的评价。



市场现象的连续，是企业家、发起人、投机者、买卖期货做套利生意的人们的一些活动的总结果。有些人这样讲：交换学的基本假定，是各方面都具备关于市场情况的完全知识，因而能够利用最有利的机会在买卖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假定是不合实际的。诚然，有些经济学家真正相信这样的假定蕴含在价格理论中。他们不仅不了解，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具备相等的知识和远见，这样的一个世界与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中所要解释的这个真实世界，在那些方面是不同的；而且，他们也错在没有发觉他们自己在讨论价格的时候，并不是基于这样的假定。



在一个经济制度里面，如果每个行为者具有同程度的洞察力，能够正确地看到市场情况，则物价适应每一变动的调整，将会一举达成。但是像这样的一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交换学所讨论的市场，其中的人们对于一切变化的了解是彼此不同的，而且，即令他们有了同样的信息，彼此的评价也不一样。市场运作反映出这个事实；首先察觉到变化的只有少数人，而这些变化所将引起的结果如何，各人的结论也不一样。活泼能干而企业心较强的人领先；其他的人慢慢跟上。较聪明的人比智力差的人，料事比较正确，所以他的行为比较成功。经济学家在推理的时候决不可忽略这个事实：人们因天赋的和后习的不平等，因而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也各人不同。



市场过程的推动力，即不是来自消费者，也不是来自生产手段——土地、资本财、和劳动——的所有者，而是来自一些企业家。他们志在利用价格的差异以谋取利润。他们用敏捷的理解力和远大的眼光向四处寻找利润的源泉。他们在他们认为价格够低的地方和时机买进，在他们认为价格够高的地方和时机卖出。他们接近那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而他们的竞争把这些要素的价格抬高到相当于他们对产品的未来价格所预期的限度。他们接近消费者，而他们的竞争把消费财的价格恹低到全部供给量可以销售掉的那一点。追求利润的投机，是市场的推动力，正如同它是生产的推动力。



市场上，动荡永不停止。想象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在实际上没有这回事。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加以时间偏好的斟酌损益，等于产品的价格而又不至于再有变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决不会出现的。市场上总会有利润可被某些人赚取。投机者总是受预期中的利润之怂恿。



想象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是用以领悟企业家盈亏的一个心智上工具。它当然不是用来理解定价过程的。相应于这个假想结构的最后价格，决不与市场价格一致。企业家的活动，或经济舞台上任何角色的活动，不是受像均衡价格和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些东西的考虑之指引。企业家所考虑的是，预期中之未来价格，而不是最后价格或均衡价格。他们在生产要素的价格与预期的未来的产品价格之间发现差额，他们就利用这样的差额来谋取利润。企业家努力的最后结果，如果再没有变动发生的话，将是均匀轮转的经济之出现。



企业家的经营引起一个物价走向相等的趋势，详言之，运输成本和时间因素都考虑到，在市场的任何部份，同样货物的价格有走向相等的趋势。价格的差异不仅是暂时的，而且必然要被企业家的行为消灭，这样的价格差异总是某些特殊障碍所形成的结果。某些限制防止了营利事业参与。对于实际的商情不够熟习的观察者，常常看不清阻止这种趋势的一些制度上的障碍。但是，有关的商人们总归知道：使他们不能利用那些差异以谋利的，是些什么。



统计学家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得太轻率。当他们发现两个城市或国家之间，某一货物的批发价格有了差异，而这差异不完全由于运输成本、关税、和内地税的时候，他们就说“货币购买力与物价『水平』不同”而默认这个事实
 
 。基于这样的说法，人们就草拟计划用货币方法来消除这些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不会在货币方面。如果两国的物价是用相同的货币标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解答，是些什么东西在阻止商人们，使他们不能做那些可以消灭价格差异的生意。如果价格是用不同的货币标出的，事情在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因为不同类的货币汇率，趋向于再也没有可利用物价差异以谋利的余地那一点上面。凡是两个地方的物价差异持续存在的时候，找出是些什么障碍在阻止那些必然使价格趋于一致的交易，这是经济史和叙述经济学的任务。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价格，都是过去的价格。它们是经济史的事实。在说到“现在价格”的时候，我们是意指，最近将来的价格不会不同于最近过去的价格。但是，关于未来价格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对未来事情的领悟之一种结果而已。



经济史的经验不过告诉我们：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某一特定地点，张三与李四用了若干数量的某货物交换了一种货币的若干单位，除此以外，它不会告诉我什么。在说到按照市场价格而作这样买卖行为的时候，我们是受一个溯源于先验的出发点的理论洞察力的指导。我们洞察到：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因素使价格发生差异，在同时、同地，对同量、同质的货物所支付的价格，是趋向于相等的，也即最后价格。但是，实际的市场价格永不会达到这个最后情况。我们所能知道的各个市场的价格，是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决定的。我们不可把计算出来的平均价格与最后价格相混。



只有关于在有组织的股票交易所或货物交易所里面买资的那些可替代的商品，才可以在比较价格的时候，假定它们所涉及的商品是同质的。除掉交易所里面这样决定的价格，和技术分析所能精密确定其同质货物的价格以外，如果在讨论价格时，不顾到有关货物的品质上差异，那就犯了严重的大错误。即令在纺织品原料的趸售中，也是品目繁多的。消费财的品质更是千差万异，把一些消费财的价格作一比较，当然是引起误解的。一次交易的成交量，对于单位价格的决定也是有关系的。一次大量出卖的公司股份所卖到的单位价格，不同于分做数次小量出卖所卖的单位价格。



一再地强调这些事实，是有必要的。因为把物价的统计资料拿来反对价格理论，是现在的惯例。但是，物价统计完全是靠不住的。它的一些基础都是不确定的，因为事实的情况大都不容许把各种资料拿来作比较，不容许把各种资料联结在一起，不容许计算出平均数。过份热心于数学运算的统计学家，受到诱惑而不管那些资料之不可比较。某一商号在某一天卖出了某一式样的鞋子一双，售价六元。这个信息，是关于经济史的事实。对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九年的鞋价研究，无论所用的方法如何周到，终归是推测的。



交换学告诉我们：企业家的活动使那非因运输成本和贸易障碍而发生的价格差异趋向于消灭。经验与这个定理从来没有抵触过。至于把一些不同的事情任意视为相同，而得出的那些结果，是毫不相干的。






二、评值和估价





决定物价的最后原因，是消费者的价值判断。物价是人们对各物所作的评值不同而形成的结果。价格是个社会现象，是所有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对各物评值而起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每一个人，在购买或不购买，出卖或不出卖的时候，对于市场价格的形成都发生他那一份的影响。但是，市场愈大则他的那份影响就愈小。所以，市场价格结构，自个人看来，似乎是一即定的事实，而他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



归结于确定的价格之形成的一些评值，是彼此不同的。每个当事人对他收到的财货所给的评值，总高于对他付出的财货所给的评值。交换率，也即价格，不是评值相等的结果。相反地，而是评值参差的结果。



估价必须与评值明白区分。估价决不依赖估价者的主观评值。他并不注意于有关货物的主观的使用价值，而注意于预测市场所将决定的那些价格。评值是一价值判断，以不同的值表示之。估价是对将要到来的事实所作的预测。估价的目的，在于确定某一特定的货物在市场上将卖什么价钱，或者说，将要多少钱才可买到这一特定货物。



但是，评值与估价是密切关联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农夫，是把他赋与各种“解除不适之感的手段”的重要性直接加以比较，这是他的评值。一个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的评值就不同了，他不得不注意市场价格的结构；市场价格靠的是估价。为要知道一个价格的意义，我们必须知道那项有关金额的购买力。总而言之，我们必须熟习我们所想取得的那些财货的价格，并且要靠这个知识来形成对于它们未来价格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在说到那已经买到的某些货物的购买成本，或说到那将要计划购买的某些货物的购买成本的时候，他是以金额来表示这些成本的。但是，这项金额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他能够用它而取得其他财货，因而享有的满足程度。评值是个迂回的过程，它要经过对市场价格结构的估定；但是，它的目的终归是把几个可以彼此替代的解除不适之感的方法加以比较。



决定价格之形成，最后总是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交换学在想到定价过程的时候，必然要回溯到行为的基本元范，即宁可取A舍B。鉴于一些流行的谬见，我们可强调：交换学是讨论在确实的交易中实际支付的价格，而不是讨论想象的价格。最后价格这个概念，只是为理解特殊问题而准备的一个心智上的工具。这里所说的特殊问题，即企业家的盈亏问题。所谓“公平的”或“合理的”价格这种概念，没有任何科学意义；那只是一些希望的伪装，希望达到一种与实况不同的情境。市场价格完全是由那些实际在行为的人们的价值判断所决定。



如果我们说价格趋向于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那一点，那是同样的现象连续之另一表示方法。需求与供给是些买者和卖者的行为结果。如果，其他情形不变，供给增加，价格必下跌。在原先的价格下那些准备支付那个价格的人们，可以购买他们所想购买的数量。如果供给增加，他们必买较多的数量，或者原先未买的那些人现在有购买的兴趣了。这种情形只有在较低的价格下才出现。



划出两条曲线——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来表现这种相互作用，这是可能的。两条曲线的相交点表示价格。我们也同样可能用数学符号来表现它。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样的曲线图形或数学符号，并不影响我们的解释之本质，它们对于我们的洞察力也没有丝毫的补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关于这些曲线的形状，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或经验。我们所知道的，总归只是些市场价格——不是曲线，而只是我们解释为两条假定的曲线相交的那一点。为一般大学生讲解这个问题而划出这样的曲线，也许是方便的办法。就交换学的真正任务讲，那不过是插曲。






三、高级财货的价格





市场程序是连续一贯的，不可分割的，它是行为与反应不可分解的大纠结。但是，由于我们的智能不够，我们不得不把它分成几部份，而各别地来分析每一部份。在采用这种牵强的方法时，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些部份的似乎自主的存在，不过是我们心中一个假想的计策。事实上，它们只是些部份，也即是说，它们甚至不能被想为存在于它们之为部份的那个结构之外。



较高级财货的价格，最后是决定于第一级或最低级财货——消费财——的价格。因为这种依赖的关系，它们最后决定于市场社会所有份子的主观评值。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些价格的关联，而不是些评值的关联。生产要素的价格受限于消费财的价格。生产要素是参照产品的价格估价的，它们的价格从这种估价上面出现。从第一级财货推转到较高级财货的不是评值，而是估价。消费财的价格引起那些终于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行为。生产要素的价格主要地只与消费财的价格相关联。至于与个人们的评值，它们只间接地发生关联，也即经由消费财（利用它们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而发生关联。



生产要素的价格理论所要做的工作，要用消费财的价格理论所用的同样方法来达成。我们从两方面来想消费财的市场运作。一方面，我们想到一种引起交换行为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各个人的不适之感可以消除到某种程度，因为各人对于同样财货作不同的评值。另一方面，我们想到一种再也不会有交换行为发生的情况，因为谁也不认为再行交换会更增加他的满足。我们用这同样的想法，来了解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这个市场的运作是由企业家的努力而发动的，企业家是想从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与预期中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差异而谋取利润。如果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等于产品的价格，而且无人认为价格会再发生变动，在这种假想的情形下，这种市场的运作就会停止。讲到这里，我们已经适当地、充份地从正面指出了发动市场运作的是什縻，也从反面指出了停止它的是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正面的申述。基于最后价格和均匀轮转经济这种假想结构的反面申述，不过是辅助的。因为生产要素的价格理论所要做的工作，不是讨论一些假想的概念（这些假想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中，是决不会出现的），而是讨论高级财货在实际买卖中的市场价格。



我们之有这种方法，得感谢Gossen，Carl Menger，和Böhm-Bawerk。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认识到我们面对着一个与市场程序纠结得不可分的价格现象。它把下列二事明白区别：（a）把产品价值连系于各种互补的生产要素全部集合体的对生产要素的直接评值。（the direct valuation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which attaches the value of the product to the total complex of the 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b）由于市场上的竞争而形成的个别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一个孤立的行为者（鲁宾逊或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局）所作的评值，决不会成为“价值比额”（quotas of value）这样事情的决定。评值只能把财货按偏好的程度来安排。它决不会把什么可叫做价值量的东西与一件财货相连。价值总额的说法是荒唐的。我们说，赋与产品的价值，等于互补的生产要素全部集合体的价值（闻于时间偏好这一因素暂置不理），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赋与产品的价值等于赋与各种互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之“总额”，那就荒谬了。价值或评值是不可相加的。用货币表示的价格可以相加，偏好的程度不能相加。价值判断不是别的，只是指涉某事物优于其他事物。



价值推转的过程，不会归结到各个生产因素的价值从它们联合产品的价值中导出。此过程对于经济计算毫无帮助。只有市场运作提供经济计算的必要条件，因而确立了每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经济计算，总是价格的计算，决不涉及价值。



市场决定消费财的价格，它也以同样的方法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程序是一些有意努力于解除不适之感的人们的行为之相互作为。我们不可能想到市场程序而不涉及发动市场运作的人。我们不能讨论消费财的市场而不管消费者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讨论高级财货的市场而不管企业家的行为和“货币使用是他们交易中不可少的”这一事实。在市场运作中，没有什么是自动的，或机械的。志在利润的企业家，像拍卖中的叫价者，在那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资本财、和劳动拿来出卖。企业家相互间为要胜过别人，一步一步地把价格叫高。他的叫价，最高方面受限于他们预期中的未来的产品价格，最低方面受限于足以把生产要素从竞争对方的手中抢来。



生产的情况有时不能让消费者以最低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满足，企业家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继续保持下去。所有的人都想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在这个意义下，他们尽可能地追求利得。发起人、投机者、和企业家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仅仅是在智力和活力方面比一般人优越。在物质进步的路程上，他们是领导者。他们首先懂得在“做了的”与“可做的”之间有差异。他们猜测消费者将会喜欢什么而为之供应。因此，他们把某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叫高了，而把另一些要素的价格压低了（由于他们减少这些要素的需求）。在他们以那些能赚得最高利润的消费财供给市场的时候，它们的价格就趋向于跌落，这个趋势是他们的这一行为创造出来的。他们减少那些不能赚得理想利润的消费财的产量的时候，那些消费财的价格就趋向于上升，这一趋势也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些转变，不停地发生，只有在那想象的均匀轮转的经济和静态均衡的情况下才会停止。



在草拟计划的时候，企业家首先要看看那些刚刚过去的价格（也即大家误称为“现在的”价格）。当然，企业家决不会不考虑到预料的变动而径把这些价格纳入他们的计算中。这些刚刚过去的价格对于他们只是用以预测将来价格的一个起点。过去的价格不影响将来价格的决定。相反地，决定生产要素现在价格的，倒是对产品的将来价格的预期。价格的决定，就有关各物之间的相互交换率而言
 
 ，与过去的价格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互换的生产要素，在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配置
 
 和那用之于将来生产的资本财数量，都是历史性的；在这一点上，“过去”有助于形成将来的生产方向，因而影响将来的价格。但是，就直接关系讲，生产要素的价格完全是决定于对产品的将来价格的预期。至于说昨天人们对一些货物的评值和估值与今天不同，这一事实与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不相干。消费者不会关心那些参照过去市场情况而作的投资，也不会担心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和工人们的即得利益，这些人的利益可能因价格结构的变动而受到损害。像这样的一些情绪，在价格的形成中不起作用。（有了既得利益的人之所以要求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正是因为市场是不尊重既得利益的。）对于企业家——将来生产的形成者——而言，过去的价格只是一个心智上的工具。企业家并非每天重新构想一个崭新的价格结构，或重新把生产要素配置于各种部门。他们只是改变过去已做的事情，以期更能适应变动了的情况。原先的，他们保存多少、改变多少，这就看那已经改变了的情况改变到什么程度。



经济过程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作用。今天的活动，经由已有的技术知识、可用的资本财之量与质、以及这些财货在个人之间的分配，而与过去的活动连结起来。它们之与将来发生关联，则是经由人的行为之本质；行为总是为的改善将来的情况，为着在未知的不确定将来有所作为。人，在其力量达得到的范围，只有靠两个帮助：往事的经验和他的领悟力。关于过去的价格知识是这种经验的一部份，同时也是领悟将来的起点。



如果过去的一切价格的记忆都忘掉了，定价过程自然会变得更麻烦，但就有关的各货物间的相互交换率来讲，定价过程并非不可能。企业家自然更难于调整生产以适应大众，但是那仍然是可以作的。他们将必须重新收集他们赖以操作的全部资料。他们将不免于那些可藉经验来避免的错误，物价的波动在开始时将会更剧烈，生产要素会被浪费，欲望满足会受到损害。但是到了最后，支付了很高的代价以后，人们又再度获得市场程序所赖以顺利运作的那些经验。



实在的事情是这样的：生产要素“错误的”价格之所以不能继续存在，是由于那些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们之间的竞争。企业家们的活动是那将可引起均匀轮转的经济情况的元素，如果再没有变动发生的话。在这个包括全世界的拍资市场中，他们是生产要素的竞买者。在叫价的时候，他们可说是消费者的委托人。消费者的欲望是多方面的，每个企业家代表一个不同的方面，或者是不同的货物，或者是相同的货物、不同的生产方法。人们在其可取得的消费财的限度以内，有各种消除其不适之感的“可能”，企业家们的竞争，最后是这些“可能”之间的竞争。消费者决定购买这件货物而缓买那件货物，这一行为也就决定了生产这件货物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企业家的竞争，在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中，反映消费财的价格。生产要素是稀少的；由于这稀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些冲突，企业家的竞争把这冲突反映到外在世界。生产要素，有的是不特殊的，可用之于各种用途；有的是特殊的，只能用之于特定的用途。前者应该配置在哪些用途，后者应该使用多少，这是消费者所要决定的，企业家的竞争使这决定有效。



定价过程是一社会过程。它是由社会所有份子的相互行为达成的。在分工的架构内，每个人就其所选择的岗位大家通力合作。大家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因而有助于完成这个结果，即：市场的价格结构，生产要素配置于各种欲望满足的途径，以及每个人分配额的决定。这三件事情不是三件不同的事情，它们是一个不可分的现象的三个不同面。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这个不可分的现象被分为三部份。在市场程序中，它们是由一个行为完成的。只有那些拘于社会主义者的方法而具有社会主义成见的人们，在讨论市场现象时才说到三个不同的程序：价格的决定，生产努力的趋向，和分配。




对于产要素定价的一个限制




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于产品价格的这个过程，只有在下述的情形下可完成它的效果。即：在那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中，只有一个是属于绝对特殊性的，也即只有一个是不适于其他任何用途的。如果生产一件产品，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绝对特殊的要素，那就只有累加的价格可归因于它们。如果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绝对特殊的，则定价过程所会完成的，不过是这样的累加价格。那不过是像这样说：把3个a和5个b结合起来生产一个单位的p，3个a和5个b等于1个p，3a+5b的最后价格等于1p的最后价格（时间的偏好当然要顾倒）。因为那些不是为生产p而想使用a和b的企业家们不竞买它们，更详细的价格决定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想把a（或b）用在其他用途的企业家们对a发生需求的时候，在他们与那些计划生产力的企业家们之间的竞争就产生，而且a（或b）的价格就出现，这个价格的高度，也决定b（或a）的价格。



一个世界，如果其中的一切生产要素都是绝对特殊的，那么，这个世界就可用这样的累加价格来处理它的事务。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将不会有“为何把生产手段配置于各种满足欲望的生产部门”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实际的世界里面，事情不是如此。我们有许多种可以用在不同部门的稀少资源。我们的经济问题是在把这些要素用来满足最迫切的欲望，而不浪费一个单位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妨害最重要的欲望之满足。就在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中，我们的市场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解决所提供的社会利益，一点也不受害于这个事实：对于那些只能累加使用的要素，只有累加的价格被决定。



有些生产要素可在同比率的结合下用来生产各种货物，但没有任何其他的用途，这种要素被视为绝对特殊的要素。关于一个可用在各种用途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它们是绝对特殊的。这个中间产品的价格只可累加地归因于它们。至于这个中间产品是否可以由我们的感官直接察觉，或是否仅为它们的联合使用所引起的无形的、看不见的结果，这都没有关系。






四、成本计算





在企业家的计算中，成本是购买生产要素所必要的金额。



企业家专心于从事那些收益可望超过成本的事业，而放弃那些他认为利润较少，甚至可能亏损的计划。他这样做，正是他为着最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调整他的努力。一个营业计划之所以没有利润，是因为成本高于收益，这是由于这个计划所需要使用的生产要素还有个更有用的用途。有些其他的产品，消费者准备偿付用以生产它的那些生产要素的代价。但是，消费者不愿意偿付这些代价以购买那些无益的产品。



下列两个条件不是经常有的，成本的计算受这个事实的影响：



第一、用来生产消费财的要素，其数量的每一增加，即是它的消除不适之感的力量增加。



第二、消费财的数量每一增加，生产要素的消耗必须同比例增加，或甚至超比例增加。



如果这两个条件经常而无例外地满足，则用以增产m量商品的g的每个z增份，将被用来满足一个被视为比已被前一个m量所满足的那个最不迫切的需要更不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个z增份将要从其他需要的满足拉来一些生产要素使用，而这些其他需要被认为比那些其满足已被放弃了的需要更为迫切，而那些需要的满足之所以被放弃，为的是要生产这个m边际单位。一方面，由于g的增加而产生的满足，其边际价值将降低，另一方面，生产g的增加份所必要的成本将经边际反效用而增高；生产要素要从那些可满足更迫切需要的用途拉来。生产必定停止在“增加份的边际效用再也不能补偿成本负效用的边际增加”那一点上。



这两个条件常常具备，但不是没有例外。在各级商品当中，都有许多商品的物质结构不是相同的，所以不是完全可分的。



当然，我们也可用一种俏皮话的说法，把上述第一个条件的偏差消除掉。我们可以这样说：半部汽车不是汽车。如果你给半部汽车再加上四分之一的汽车，你并没有增加有用的“量”；只有产出一部完全的车子的生产程序之完成，才是生产了一个单位，而有用的“量”才是增加。但是，这样的解释没有触及微妙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费用的增加并非每次都比例地增加客观的使用价值（―物提供一定利益的物质力）。费用增加所引起的结果，每次不一样。有时费用增加了，仍然无用，假若没有一定量的再增加。



另一方面——这是第二条件的偏差——物质产量的增加，并不总是要把费用同比例增加，甚至完全不要增加费用。成本根本不增加，或者成本增加而产出量超比例地增加，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因为有许多生产手段不是同质的，也不能完全分割。这是工商界所熟知的大规模生产的优点。也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报酬递增律或成本递减律。



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作为A例）；在这里，所有的生产要素不是完全可分的，其不完全可分的情形是这样的：若要充份利用每个要素所有不可再分的成份所提供的生产功能，那就要充份利用所有其他补助要素不可再分的成份。于是，在生产要素的所有聚合体中每个组成份——每部机器，每个工人，每件原料——的充份利用，只在其他所有成份的生产功能也被充份利用了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这些限制以内，生产那可得到的最大产量的一部份，并不需要一笔高于生产最高可能产量的费用。我们也可这样说：最小规模的聚合体，经常产出同量的产品；即令它的一部份没有用，也不可能产出较少的产品。



我们再考虑另一种情形（作为b例）；在这里，一组生产要素（p），在一切实际的用途上是完全可分的。另一方面，那些不完全可分的要素可以这样分割：即，若要充份利用一个要素的不可再分的部份所提供的功能，就必须充份利用其他不完全可分的补助要素的不可再分的部份。于是，从部份地利用它的生产力，进到较完全地利用以增加那些不可再分的要素的聚合体的生产，只要增加P（完全可分的要素）就行了。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要误以为这一定会减低平均生产成本。不错，在不完全可分的要素这个聚合体以内，它们的每一个，现在利用得更好了，所以，生产成本就其受这些要素合作的影响而言，仍然不变，而分摊于一个产量单位的分摊额，则减低了。但是，另一方面，那完全可分的生产要素的增加雇用，只有从其他用途拉来才有可能。如果其他情形不变，这些其他用途随着它们的减缩而价值增加；这些完全可分的要素，其价格趋向于上升，因为有较多的这种要素要用来改善那些不可再分的要素的聚合体的生产能力之利用。我们决不可把我们的问题考虑局限于这样的情形：即，P的增加量是从其他企业拉来的，而那些其他企业是以较低效率生产相同产品的，因而它们不得不减缩产量了。在这种情形下——即，一个效率高和一个效率低，而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为着相同的原料而竞争——很显然的，平均生产成本在扩大工场的过程中，是递减的。对于这个问题更广泛的彻究，将导致一个不同的结论。如果P所从拉来的那些企业，原是把它用来生产不同产品的，则这些单位价格就趋向于增高。这个趋向可能被一些偶然发生的相反趋势抵销；有时也会很微弱，以致其后果小到微不足道。但在经常的情形下，它是存在的，而且很能影响成本结构。



最后我们考虑一种情形（作为C例）；在这里，各种非完全可分的生产要素只能作这样的分割：即，在即定的市场情况下，任何可选择的生产规模，都不容许这样一个结合，即，一个要素的生产力之充分利用，使其他非完全可分的要素生产力之充份利用成为可能。只有这个C例是实际上有意义的。A和B例在实际上不发生作用。C例的特征是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得不均匀，如果所有的非完全可分的要素都未利用到充份，则生产的扩张就会使平均生产成本减低，除非那必须支付的完全可分的要素的价格上涨，抵销了这个结果。但是，一旦到了那些非完全可分的要素之一的生产力充份利用了，则生产的再扩张就会使成本突然激烈上涨。然后平均生产成本跌落的趋势又开始，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一直到那些非完全可分的要素之一重新达到充份利用的时候为止。



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假定下，某一物品的产量增加得愈多，则生产要素从其他用途拉到这个用途的就愈多。因此——假定其他情形不变——平均成本随产量之增加而增加。但是，这个一般性的法则被下述的现象取消了：生产要素不都是完全可分的；而且，就其可分的来讲，也不是其中之一的充份利用，结果是其他非完全可分的要素也充份利用。



作计划的企业家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预期中的产品价格超过预期中的成本将会超过多少？如果企业家由于未曾做任何不可改变的投资，而尚可自由考虑有关的计划，则他所要注意的是平均成本。但是，如果他已经在某一行业有了即定的利益，则他就要从“有待增加的成本”这个角度来考虑事情。凡是已经有了未充份利用的生产要素的人，所考虑的不是平均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已经花在不可改变的投资的金额，他是不管的，他只注意，增加的产量所卖得的收益，是否会超过增加的成本这个问题。即令投在不可改变的生产设备上的全部金额必须作为损失销掉，只要他还可希望有个合理的收益超过成本
 
 ，他还是要继续生产的。



关于一些流行的谬见，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点：如果独占价格没有具备实现的条件，一个企业家不可能靠减少产量把他的净报酬提高到超过消费者需求所许可的数额。但是，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六节讨论。



一个生产要素不是完全可分的这个事实，并不总是意谓，它只能在一个规模下建造和使用。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会如此。但是，变动这些要素的体积，照例是可能的。如果在一个要素——比方说一部机器——的几种可能的容积中，有一种容积是特别会使其产品的单位成本低于其他容积所生产的，这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可知：大规模的工场之所以占优势，并不是由于它把一部机器的性能充份利用，而小规模的工场只把一部同样大小的机器利用到它的性能的一部份，而是由于大规模的工场所用的机器比小规模工场所用的较大，因而在它的建造和操作方面所需要的那些生产要素得以更善利用。



许多生产要素不是完全可分的这个事实，在一切生产部门所发生的作用非常大。在工业生产的过程尤为重要。但是，关于它的重要性有许多误解，我们必须小心提防。



误解之一是说：在加工的工业方面，是报酬递增律发生作用，而在农矿业方面，是报酬递减律发生作用。这一说法的错误已于前面揭发
 
 。在这一点上，农业的条件与工业的条件之有差异，是那些极据上的差异所形成的。土地的不能移动以及许多农业活动之有季节性，这都使农民们不能把一些可动的生产要素的性能，利用到工业方面大都可以利用到的程度。农业的生产装备，其适度的规模照例是比工业方面的小得多。农业的集中化，决不能推进到工业方面所可做到的程度，其理由很明显，用不着再加解释。



可是，自然资源在地球上分配得不均匀（这是使分工有利于生产的两个因素之一），也给工业集中化一个限制。少数统合工业累进的专业化和集中化的趋势，受阻于自然资源的地域散布。原料和粮食的生产不能集中，因而使地球的居民不得不分散各地。这个事实也使工业不得不保持某种程度的分散。这使它必须把运输问题当作生产成本的一个特殊因素来考虑。运输成本要和更彻底专业化所可获致的经济，权衡轻重。在某些工业部门，极端的集中化是减低成本的最好方法，但在另一些工业部门，某种程度的分散是更有利的。在服务业方面，集中是得不偿失的。



其次，我们要讲到历史因素发生的作用。在过去，有些资本财固定在现在这个世代的人们所不会安置的地点。对于那个世代而言，把资本财固定在那个地点是不是最经济的办法，这是不关重要的问题。无论如何，现在这个世代是面对一个即成事实。他们必须对它调整他们的行为，在处理工业位置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
 
 。



最后，还有制度方面的一些因素，那就是一些行业的和移民的障碍。在国与国之间，政治组织和行政方法有很多的差异。有些广阔地区，不管自然条件如何有利于投资，但其政治作风竟不许我们选择该地区作为投资的场所。



企业的成本计算必须处理这些地域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因素。但是，即令撇开它们不谈，还有些纯技术性因素也会限制商号和工场的适度规模。较大的商号或工场也许需要较小的商号或工场所可避免的一些设备和程序。在有些情形下，这些设备和程序所引起的开支可被成本的降低抵销，因为有了这些设备和程序，就可使某些不完全可分的要素的性能利用得更充份。但在其他的情形下事情不是这样。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成本计算所需要的算术运算，以及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有些可用的经济计算的方法。可是在考虑中的业务计划，其成本计算和经济意义的预测，则不只是一个所有熟习四则运算的人们都会满意解决的数学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那些要进入计算中的项目的金钱等值之如何决定。有许多经济学家以为，这些等值是些即定的数量，唯一地决定于经济情况。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其实，那些等值都是对于不确定的未来情况的推测，因此，靠的是企业家对于将来市场的领悟。“固定成本”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是有点叫人误解的。



每一行为都为的是尽可能好好供给未来的需要。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善于利用那些可用的生产要素。但是，那些促成可用的生产要素之现状的历史过程，与这一点无关。成为问题而影响关于未来行为之决定的，只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后果，也即，今天可用的这些要素的量和质。对于这些要素的估价，只是就它们提供效用以消除未来的不舒服的能力而作的。至于过去为生产它们和取得它们所花的金钱数额有多少，这是不关重要的事情。



我们曾经讲过，在要作新决定的时候，已经为某一特定计划的实施而花了一笔钱的企业家所处的地位，与一位从新开始的企业家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前者保有一个可以用在某些目的的不可改变的生产要素的聚合体。他对于未来行为的决定，将要受到这个事实的影响。但是，他对于这个聚合体的估价，不是按照过去为取得它们所花的金额多少，而只是从“它对未来的行为有何用处”这个观点来作的。至于他曾经为取得它们而花钱多少这个事实，则是不关重要的。这个事实只是确定过去盈亏数额的一个因素。它是促成现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形的一个历史因素，由于这一点，它对未来的行为是重要的。但是，对于将来这个行为的计划和关于将来行为的计算，它都不关事。这个商号帐簿上所记的，与这些不可改变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不相符，这是不相干的事情。



当然，这样作成的盈亏，对于一个商店的营业所发生的影响，也许与不是这样作成的盈亏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过去的亏损，可使一个商号财务地位不稳定，假若这些亏损使这个商号负债，因而有付息和分期还本的负担，则尤其如此。但是，如果说这些支付是固定成本的一部份，那就错了。它们与现在的营业无任何关系。它们不是生产过程引起的，而是过去的企业家为取得必须的资本和资本财而采用的那些方法所引起的。就现在营业中的商号而言，它们只是偶然的不幸事件。但是，它们也许会迫使这个商号采取一个在财务状况更健全时所不采取的行动。为着应付到期债务对于现金的迫切需要，并不影响它的成本计算，但会影响它对于现金与日后才可收到的金钱之间的相对估价。这个迫切需要会迫使这个商号在不合算的时候卖掉存货，而且把它的耐久性生产设备用得过度，以致牺牲了将来的用场。



一个商号是否保有那笔投在它的企业中的资本，或是否曾经借入那笔资本的大部份或小部份，因而不得不遵守借债契约按一定的利率一定的期间付息还本，这对于成本计算的一些问题是不关重要的。生产成本只包括对那笔还在企业中运用的资本所付的利息。它不包括对过去错误的投资或现在无效率的经营所浪费的资本所付的利息。商人的任务，总是在尽可能善于利用“现有的”资本财的供给，以满足未来的需要。为着这个目的，他决不可受那些其后果无法刷清的过去的错误和失败的误导。在过去已经建立的某一个工厂，如果当事人对现在的情况有先见之明的话，就不会建立了。悲叹这个历史事实，毫无用处。要紧的事情是，要明了这个工厂还能否提供什么服务，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就要再进一步明了如何把它作最善的利用。就企业家个人而言，他没有免于错误，确是可悲的。招来的亏损，伤害他的财务状况。但是，这些亏损影响在计划将来的行为时所应考虑的成本。



我们强调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时下对各种措施的解释和辩护都把它曲解了。你把某些商号和公司的债务负担减轻了，这不是“降低成本”。消除债务或其利息的全部或局部的政策，并不降低成本。它是把财富从债权人转移到债务人；它是把过去引起的亏损从这—个人转移到另一组人，从普通股的持有人转移到优先股和公司债的持有人。这个成本降低的议论常被用来辩护通货眨值。在这个事例中，它的谬误并不逊于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一切别的议论。



普通叫做“固定成本”的，也是由于利用那些已有的绝对不可改变用途或可改变用途，但必须蒙受很大损失的生产要素而引起的成本。这些要素比其他的必须要素更富耐久性。但是，它们不是永久不灭的。在生产过程中它们会渐渐用完。随着每个单位产品的产出，机器生产力的一部份为之消耗。这种消耗的程度可以靠工艺学精密地确定，而且也可以用金额来表现。



但是，企业家的计算所要考虑的不只是机器损耗的金钱等值。工商业者不仅是关心机器的生命长短。他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市场情况。尽管一部机器在技术上还是完全可用的，市场情况可能使它陈旧而无价值。如果它的产品需求大大降低或完全消灭，或者如果这些产品的供给有了更有效率的方法出现，于是这部机器在经济上就成为—堆废铁。所以，在计划他们的营业行为时，企业家必得充份注意未来的市场情况。进入他的计算中的“固定”成本额，决定于他对未来情况的领悟。这不是单凭技术的推理可以确定的。



技术人员可能为一个生产要素聚合体的利用确定一个最适度。但是这个技术上的最适度，有异于企业家基于他对未来市场情况的判断而考虑的那个最适度。让我们假设，有个工厂装置了几部可以用十年的机器。每年提出它们原始成本的十分之一作为折旧准备。在第三年，市场情况使这位企业家面临左右两难之局。他可以在这一年加倍生产，而把它在一个“超过本年度折旧额和最后折旧额的现值”的价格下卖掉（这里且不管抵补变动成本的增加）。但是，产量的加倍使机器设备耗损了三倍，而那笔从销售加倍产量得来的超额收益不足以把第九年折旧额的现值，也抵补上。如果这位企业家要把每年的折旧额看作他计算中的一个固定份子，他一定认为，加倍生产是不合算的。因为额外收益落后于额外成本。他不会把生产扩大到超过技术的适度。但是，这位企业家不是这样计算的，尽管在他的会计处理上，他可每年提出同额的折旧准备。这位企业家是不是宁取第九年折旧额现值的一部份而舍去那些机器在第九年所可提供的技术的服务，这就决定于他对未来市场情况的见解。



与论、政府、立法者，以及一些税法都把工商业的装备看作一个永久收益的来源。他们以为：那些为其资本的维持每年提了折旧准备额的企业家，将会永久从其投在耐久性生产财的资本中收获合理的报酬。实际的情形并不如此。一个生产要素聚合体像一个工场，其设备之是否有用，是要看在变动中的市场情况，以及企业家依照那些情况的变动而运用这个聚合体的技术。



在经济计算的范围内没有确定的东西，这里所用的“确定”一词，是用它在工艺方面的意义。经济计算的基本成份是一些对未来情况的推测。商业的惯例和商事法，曾经为会计和审计确立了一些规则。在帐簿的记载上是精确的。但这些精确只是依照那些规则而言。帐面上的价值并不正确地反映实在的情况。耐久性生产财聚合体的市场价值与帐面上的数字是不同的。股票市场对于股票的叫价，与这种数字毫无关系，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成本会计不是一个中立的公断人所可确立和审定的算术过程。它不是用些靠客观的方法找出来的数量来运算的。它的一些基本项目是，对于未来情况领悟的结果，必然总是染上企业家主观的色彩。



想把成本会计建立在一个“不偏不倚”基础上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计算成本是行为的一个心智工具，是为的善用那些可以用的手段以改进未来的情况。它必然是意志的，而不是事实的。一到中立的公断人的手中，它就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公断人并不展望将来。他回顾已不存在的过去及那些对于实际生活和行为无用的严格规则。他不预测变化。他不知不觉地囿于偏见，以为均匀轮转的经济是正常的最可喜的人事情况。利润与他的想法不调和。他有一个关于“公平的”利润率或“公平的”投资报酬的混淆观念。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是没有利润的。在变动的经济里面，利润不是按照任何可用以把它区分公平或不公平的规则而决定的。利润无所谓正常的。有正常的地方，也即没有变化，利润就决不会产生。






五、逻辑的交换学对数学的交换学





价格和成本问题也有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的。甚至于有些经济学家以为，处理经济问题的唯一适当方法是数学方法，他们把逻辑的经济学家嘲笑为“文学的”经济学家。



如果逻辑的经济学家与数学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对立，只是一个关于研究经济学的最适当的程序之争，那么我们可不必去管它。较好的方法总会带来较好的结果，以证明它的优越。而且，不同的程序对于不同的问题之解决，也许是必要的；对于某些问题，这个方法也许比那个方法更有用。



但是，这不是一个关于方法效果的问题之争，而是关于经济学的基础之争。数学方法之必须反对，不仅是因为它的无效。它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从一些错误假定开始，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它的推论式不仅是白费的；它们使我们的心智离开实际问题的研究，而且曲解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



数学经济学家们的一些想法和程序不是一致的。有三派主要的思潮，我们必须分列讨论。



第一派是一些统计学家所代表的，他们想从经济经验的研究来发现经济法则。他们的目的是要把经济学变成一门“计量的”科学。他们的计划浓缩在“经济计量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的标语：科学是测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



包含在这个理论里面的错误，已在前面讲过
 
 。经济史的经验总是一些复杂现象的经验。它决不能提供像做试验的人在实验室里面抽绎出的那一类的知识。统计是一个表现历史事实的方法。它表现关于物价和其他有关人的行为资料的历史事实。它不是经济学，不能导出经济定理和理论。物价统计是经济历史。“其他情形不变，需求增加，价格必定上涨”这个法则，不是从经验得来的。谁也不能看到其他情形不变，只有一个市场现象在变。所谓经济计量学，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经济数量，都是经济历史。凡是懂理的人，谁也不会主张价格与供给的关系是不变的，一般地说也好，就某些特定的货物说也好。相反地，我们知道：外在现象对于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影响；同一个人对于同一的外在事象的反应也会前后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按其反应的相同，而把人归属于同类。我们的这种洞察力是得自演绎法。经验主义者是反对它的；他们说他们只向历史的经验学习，但是，当他们超越实在的个别物价而开始构想价格的“序列”和“平均”的时候，他们就抵触了他们自己的原则。一项经验资料和一件统计事实只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对某一货物的一定量所支付的价格。至于各种物价资料分组安排，而计算出平均数，那是受―些先验理论的指导。把有关的物价资料的某些附带特征和偶然性纳入考虑或不纳入考虑的程度，决定于同样的推理。谁也不敢这样讲：任何货物的供给增加了百分之a，无论在何时何地，其结果是价格一定跌落百分之b。但是，因为没有一个经济计量学家胆敢靠统计经验，精确地断定某些特别情况会使a:b的比率发生一定的偏差，他的努力之无用，也就可知了。而且，货币不是衡量物价的一个标准；它是一个媒介，而其交换率的变动和那些能卖的货物与劳务的相互交换率的变动是同样的，尽管在正常情形下，其变动的速度与幅度不一样。



这里无须乎对经济计量学的主张再多讨论。尽管它的鼓吹者叫得震天价响，就其目的而言是一事无成。已故的Henry Schultz曾尽力于研究几种货物的需求弹性的衡量。Paul H．Douglas教授赞赏Schultz的研究结果，认为是“一项使经济学成为具有几分精密性的科学的必要工作，其必要，正同原子量的确定对于化学的发展”。
 
 其实，Schultz并没有对任何货物本身的需求弹性作一确定；他所依赖的资料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历史时期。他对特定货物的研究结果，例如马铃薯，不涉及一般的马铃薯，只涉及一八七五到一九二九年美国的马铃薯
 
 。那些研究结果，至多是对经济史的某几章有点不能叫人满意的贡献。它们确不是实现经济计量学的那个混淆而矛盾的纲领的一些步骤。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指出：其他两派数学经济学倒是充份知道经济计量学的无用。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把经济计量学者所建立的一些量列入他们的公式和方程式，而用来解决特殊问题。在人的行为领域内，处理未来事情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有领悟所提供的。



数学经济学家所处理的第二方面，是物价与成本的关系。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理睬市场程序的操作，而且妄想撇开一切经济计算所固有的货币的用处。可是，当他们说到物价和成本的时候，他们又默认货币的存在和其用处。价格总归是货币价格，成本如果不以货币表示，就不能纳入经济计算。如果我们不凭藉货币的名目，则成本就要以取得一件产品所必须花掉的种种财货与劳务的综合量来表示。另一方面，价格——如果这个名词可用来指称由物物交换所决定的交换率——就是“卖者”以其一定的供给所能换得的各种财货数量的列举。这样以实物表示的“价格”和这样以实物表示的“成本”，是无法比较的。卖者对于他所放弃的财货的评值低于他所换得的财货的评值；卖者和买者对于他们交换的两种财货的主观评值不一样；一个企业家只有在他预期从产品换得的财货之价值高于生产中花掉的财货的时候，才去实行一个生产计划。对于所有的这些情形，我们基于交换学的了解，已经知道。使得我们能够预知一位会作经济计算的企业家之行为的，就是这种先验的知识。但是，数学经济学家当他妄想不藉助货币名目，而在一个更一般性的方法下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在欺骗自己。要研究有关非完全可分的生产要素的事情，而不藉助于用货币来作的经济计算，那是徒劳无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法决不会超出已有的知识；也即，每个企业家所想生产的东西，是那些为他带来的收益，在他的评值中高于生产中花掉的全部财货的评值之东西。但是，如果没有间接交换，如果没有通用的交易媒介，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也即，他正确地预测到未来的市场情况，只有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智慧才可能。他必须一望就可看出市场上决定的一切一切交换率，而正确地按照这些交换率把每件财货安排在适当的地方。



所有关于价格与成本关系的研究，得先有货币的使用和市场程序，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数学经济学者对于这个明显的事实闭目不视。他们列出一些方程式，划出一些曲线图，以为那就是实情的陈述。其实，他们所陈述的只是一个虚拟的、不能实现的情况，决不同于交换学所处理的有关问题。他们拿代数符号替代确定的货币名目用在经济计算，而且以为这样处置可使他们的理论更科学。容易欺骗的门外汉很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事实上，他们只是把商业算术和会计学的教科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一些东西弄混淆了、弄糟了。



有些这样的数学家甚至于宣称，经济计算可以建立在效用单位的基础上。他们把他们的方法叫做效用分析，他们的谬见也为第三派的数学经济学者所共有。



这个第三派的特征是，他们公开地、故意地不管市场程序，而想解决交换学的问题。他们的理想是，按照力学的模型来建立一套经济理论。他们一再地把经济学类比于古典的力学，在他们的见解中，力学是科学研究唯一的绝对模式。这里，不必再解释为什么这个类比是浅薄的、误导的、以及人的行为在那些方面绝对不同于力学所研究的主题——运动。这里，只要强调一点就够了，这一点就是，微积方程在这两个领域的实际意义。



由于深思熟虑而列出一个方程式，这样的深思熟虑必然是屦于非数学性的。方程式的列出是我们的知识的完成；它不直接扩增我们的知识。可是，在力学里面，方程式有非常重要的用处。因为，在力学领域内，各种机械的因素之间存有不变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可用实验来查究，所以，利用方程式来解决一定的技术问题就成为可能。我们现代的工业文明，大都是微分方程用在物理学的成就。但是，在经济的因素之间，却没有这样不变的关系存在。数学经济学所列出的那些方程式，终归是些无用的心智游戏的工具，即令它们所要表示的远比它们实际做到的多得多，仍然是无用的。



健全的经济考虑，决不可忘掉价值论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引起行为的评值，总归是取和舍；它决不是等值。第二、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用以比较不同的人的评值，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的评值，我们只能观察，他们是不是把那些有关的选择安排在相同的偏好等级中，再凭此观察以确定他们之间的评值之不同。



在一个均匀轮转的经济这种假想的结构里面，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用在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的途径。我们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可再促进满足的变动可能发生；没有一个要素用来满足某种需求而妨碍到另一种被认为更有价值的需求之满足。当然，把这种假想的资源配置情况，用微分方程来陈述，并用曲线图形来表现，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市场程序并没有讲到什么，而只是划出一个市场程序停止了操作的假想状态。数学经济学家们不理睬整个市场程序的理论阐释，而躲躲闪闪地拿一个用在理论阐释的辅助观念（离开理论阐释就没有任何意义的辆助观念）以自娱。



在物理学里面，我们遇到一些发生在感觉现象的变动。我们在这些变动的连续中发现一个规律性，而这些观察就引导我们建立起一门物理科学。关于发动这些变动的最后力量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从观察中知道的，是种种可看到的有规律和连续的实体和特征。物理学家在微分方程里面记述的，就是这些资料相互间的依赖。



在行为学里面，我们首先知道的事实是：人是故意地要引起某些变动。这个知识使我们能够统合行为学题材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题材。我们知道引起变动的力量是什么，而这个先验的知识导致我们走向行为学的程序之认识。物理学家不知道电“是”什么。他只知道，属于叫做电的那些现象。但是，经济学家却知道发动市场程序的是什么。他之能够辨识市场现象不同于其他现象，而且能够陈述市场程序，完全是靠的这个知识。



数学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程序的说明毫无贡献。他只对逻辑的经济学家当作界限用的辅助性的权宜办法加以申述而已，这个权宜办法——均衡观念，就是对“再也没有任何行为，而市场程序已完停顿”这一情况所下的定义。这就是他所能讲的一切一切。逻辑的经济学家在界定最后休止状态和均匀轮转经济这些假想的建构时，用语言文字表示出来的东西，以及数学经济学家本人在着手数学工作以前所必须用语言文字陈述的东西，都被他变成代数符号。一个肤浅的类推弄得长而又长，一切一切不过如此。



逻辑的经济学家和数学的经济学家都是说：人的行为毕竟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均衡情况，如果资料方面再也没有任何变动的话，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逻辑的经济学家知道的比这更多。他说明那些要从价格结构的不调和而谋利的企业家、发起人、投机者的活动如何趋向于消灭这样的矛盾，因而也趋向于消灭企业盈亏的来源。他说明这个程序最后如何归结于均匀轮转的经济之建立。这是经济理论的任务。各种均衡情况的数学记述只是一种游戏。问题是在市场程序的分析。



这双方的经济分析方法的比较，使我们了解常被提出的“建立动态理论而不局限于静态问题，以扩大经济学的范围”这个要求的意思。就逻辑的经济学来讲，这个要求是没有意义的。逻辑经济学本来就是程序和变动的理论。它之利用无变动的假想建构，只是为的便于说明变动的现象。但是它与数学的经济学不同。它的一些方程式和公式是限之于记述均衡与非动的情况。它（这个“它”应该是“它们”，用以指称上句的一些方程式和公式——译者附注）不能断言，关于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形成和它们转到其他情况的任何事情，只要它（应该是“它们”，如上——译者附注）还在数学程序的部门以内。为反对数学的经济学而要求一个动态的理论，这是很有理由的。但是，我们无法为赞成数学的经济学而又答应这个要求。关于程序分析的一些问题（也即唯一要紧的经济问题）不能用数学方法来处理。时间变数决没有方法引进方程式里面。这还不是数学方法的基本缺点。“每个变动必然涉及时间”，“变动总是在时序中发生的”，这些说法也即是说“固定不变就是没有时间”。数学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不是它不管时间，而是它不管市场程序的操作。



数学的方法难于说明，那些趋向于建立均衡行为如何从一个非均衡的情况发生。当然，把一个非均衡状况的数学记述转变到均衡状况的数学记述所需要的数学运算指示出来，这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数学运算决不能描述由于价格结构的不调和而引起的市场程序。力学的一些微分方程对于时间经过中任何时点的有关运动，被认为描述得精精确确。经济的方程式对于非均衡状态与均衡状况之间的时间经过中，每一时点的实际情形毫不涉及。只有那些完全蔽于“经济学一定是力学复制品”这个偏见的人们，才低估这个缺陷的重要性。一个非常有缺陷而又肤浅的隐喻，不能替代逻辑的经济学所提供的功用。



经济学用数学处理所引起的破坏后果，在交换学的每一章中都可检验到。我们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所谓“交换方程式”的例子，这是数学的经济学家处理货币购买力变动的一个无效而又引起误解的企图
 
 。第二个例子最好用熊彼得（Schumpeter）教授的一句话作代表，据他说，消费者对消费财评值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对那些生产这些消费财的生产手段评值。”
 
 市场程序的构想中没有比这更错误的。



经济学所处理的不是财货和劳务，而是活生生的人们的行为。它的目的不在冗长地讨论假想的建构如均衡状态。这种建构只是些推理的工具。经济学的唯一任务是人的行为之分析，是程序的分析。






六、独占价格





竞争价格是卖者为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作的完全调整的结果。在竞争价格下，全部的有效供给都会卖掉，而那些特殊的生产要素被利用到那些非特殊的要素的价格所可容许的程度。有效的供给不会有一部份永久撤出市场，而那被利用的特殊生产要素的边际单位不产生净的收益。这全部经济程序的活动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买者与卖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都没有利害冲突。各种货物的所有人不能够使消费和生产转向；消费和生产是由各级的财货和劳务的供给情形，以及技术知识所决定的。



每一单独的卖者，如果他的竞争者的供给之减少，会使他自己所能销售的价格提高，则他自己的收益就可望增加。但在竞争市场里面，他不能造成这个结果。除非他在政府的干涉政策下享有特权，否则他必须受市场情况之支配。



企业家在其为企业家的时候，总是要受消费者全权支配的。可卖的货物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则不如此；自然，企业家在其为这样的货物和要素的所有者的时候，也不如此。在某些情形下，他们会减少供给以提高每单位的价格，因而得利。这样决定的价格，也即独占价格，是对消费者的最高权力和市场民主的一个侵犯。



独占价格之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和这种价格的特征如下：



1．必须有一个供给方面的独占。独占商品的全部供给被单独一个卖者或行动一致的一群卖者所控制。独占者——或者是单独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能够把那用以销售或用以生产的供给量加以限制，以提高每单位的售价，而不怕其他的出卖者以同样商品来破坏他的计划。



2．或者是这个独占者不能够在买者之中差别待遇，或者是他自愿不这样作。
 



3．购买的大众对于这价格之涨到超过可能的竞争价格所采的反应——需求的降低——不致使独占者的总收益小于竞争价格下的总收益。因此，过份深究应该把什么看作一种商品相同的特征，这是多余的。我们不必提出这样的问题：所有的领带都可叫做“同一的”商品呢，还是应该按照质地、颜色、图案来区分。一种学究式的划分是无用的。唯—直得重视的一点是，购买者对于价格上涨如何反应。至于说领带的每个制造者生产不同的商品，因而把他们每个人都叫做一个独占者，这，就独占价格的理论来观不相干的。交换学不讨论像这样的独占，而是讨论独占价格。有独特之点的领带的卖者之能够把持独占价格，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能，那就是，买者对于价格上涨的反应不致于使这种上涨对卖者不利。



独占是独占价格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必要条件。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需求曲线的一定形态。仅仅是独占，没有任何意思。享有版权的著作物的出版者是一独占者。但是，他也许卖不掉一本，不管它价格如何低廉。一个独占者出卖独占商品的价格不见得都是独占价格。独占价格，只是独占者限制其销售量比扩张销售量到竞争市场所可许可的程度更为有利的价格。这种价格是故意限制交易量的结果。



把独占者的这一行为叫做故意的，这并不是说他把他所要求的价格与一个假想的非独占市场所决定的竞争价格相比较。把独占价格和可能的竞争价格相比较的，只是经济学家。在那已经得到独占地位的独占者的考虑中，竞争价格没有任何作用。像其他的卖者一样，他是想实现可能得到的最高价格。使独占价格得以形成的，一方面是他的独占地位所决定的市场情形，另一方面是购买者的行为。



4．有人以为，除独占价格和竞争价格以外，还有第三类的价格，这是一个基本错误。如果我们不管后面将要讨论的价格歧视问题、确定的价格，或是竞争价格或是独占价格。相反的说法是由于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误信竞争不是自由或完全的，除非每个人能够以确定的商品购买者的身份出现。



每种商品的有效供给都是有限的，如果对于大众的需求而言，它不是稀少的，则这个东西就不被认为是经济财，因而对它无须支付代价。所以，把独占概念用来概括全部的经济财，这是错误的。供给的有限，是经济价值的来源，因而是一切价格的来源；这不足以形成独占惯格
 
 。



“独占性的竞争或不完全的竞争”这个名词，现在用以指称这种情况：在不同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所产销的产品中有某些差异。这无异于把几乎所有的消费财都纳入独占商品的范围。但是，与价格歧视的唯一有关的问题，是要看这些差异能否被销售者用以故意减少供给而达成增加他净收益的目的。只有如果这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做到了的时候，不同于竞争价格的独占价格才会出现。不错，每个卖者有些一定的顾客喜欢他的牌头，因而宁愿付较高的价格来买他的，而不在较低的价格下向他的竞争者去买。但是，就这个卖者来讲，问题是在这种顾客的人数是否多到足以除补偿因为别人不来购买以致总销售额减少而受的损失以外，还有多余的。只有答案是肯定的时候，他才认为独占价格比竞争价格有利。



导致“不完全的竞争或独占性的竞争”这个观念的，是由于对“供给控制”这个名词的误解。每种产品的每个生产者，在所有提供销售的商品供给，都有他那一份的控制作用。如果他生产了较多的a，他就是增加了供给，因而引起一个趋向跌价的趋势。但是，问题是在，为什么他没有生产较多的a。他把a的生产限之于p量，是想尽可能地符合消费者愿望吗？或者是不顾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上表现出来的命令而谋自己的利益呢？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不生产较多的a，因为a的数量如果增加到a以上，就会把稀少的生产资源从那些可用以满足消费者更迫切需求的其他部门拉过来。他不生产p+r量，而仅生产p量，因为r这个增加量会使他的营业得不到利润或得到较少的利润，同时，还有其他更有利的途径可以投资。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不生产r，是因为将那独占的特殊生产要素m的有效供给保留一部份不利用，对于他更有利。如果m未被他独占，他就不可能从限制a的生产以谋取任何利益。他的竞争者将会塡补这个空隙，因而他不能要求较高的价格。



在讨论独占价格时，我们总要探求这个独占要素m。如果没有这样的要素，就没有独占价格会出现。独占价格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独占商品的存在。如果m这样的要素没有任何数量的保留，则企业家也没有机会以独占价格替代竞争价格。



企业利润与独占是毫不相干的。如果一个企业家能够用独占价格出卖他的产品，他的利益是来自对于生产要素m的独占。他是从他之保有m而赚得特别独占利润，不是从他的特别企业活动而赚得的。



让我们假设，一个偶然事故把一个城市的电力供给停顿了几天，市民不得不只靠蜡烛来照明。蜡烛的价格涨到s；在这个价格下，全部有效的供给量都卖完了。这些卖蜡烛的商店在s价格下卖掉他们的全部供给量而赚得厚利。但是，这些商店的老板也可能联合起来减少一部份对市场的供给量而将其余的部份在5+t的价格下出卖。这时s是竞争价格，s+t是独占价格。这些商店老板在s+t价格下所赚到的那份超过在s价格下所可赚到的收益额，只是他们的特别独占利得。



这些商店的老板们用什么方法来限制供给量，那是不关重要的问题。把有效的供给量在实体方面毁坏一部份，这是正统的独占行为。不久以前，巴西政府毁掉大量的咖啡就是一例。但是，用其他方法减少供给量也可达成同样的效果。



使利润归于消灭，这是个不变的趋势，但是，特别的独占利得又是一个永久的现象，只随市场的变化而消费。利润与均匀轮转的经济这个假想建构是不兼容的，但是，独占价格和特别独占利得则不如此。



5．竞争价格是决定于市场情况。在一个竞争市场里面，价格的参差，趋向于消灭；价格的一致，趋向于形成。独占价格就不如此。如果销售者可能靠限制销售量提高单位价格以增加他的净收益，则满足这种条件的独占价格通常会有几个。通常这些价格中的一个是赚得最高净收益的。但是，也可能有几个独占价格对独占者同样有利。我们可把这个或这些最有利于独占的价格叫做最适度的独占价格。



6．独占者事先不知道消费者对于价格上涨将如何反应。他必须靠试猜的办法来寻求独占商品能否在竞争价格以上的任何价格对他有利，如果能的话，那么，其中哪些或哪一个价格是最适度的独占价格。在实际上这是难于做到的。比经济学家在画需求曲线时所假设的要困难得多，经济学家在这时是假设独占者有先见之明。所以，我们必须把独占者对于这些价格的发现能力列为独占价格之出现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7．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不完全独占所提供的。全部有效供给的较大部份被独占者保有；其余的部份被一个或几个人保有，他或他们不准备与那个独占者合作参与限制销售量以实现独占价格的计划。但是，这些人之不愿合作并不防止独占价格的建立，如果把独占者所控制的那部份p1拿来和局外人所控制的那部份p2比较是够大的话。我们假设这全部供给(p=p1+p2)可在单位价格c之下卖掉，而p-z的供给量可在独占价格d之下卖掉。如果d(p1-z)高于cp1，则独占者限制他的销售量是对他有利的，不管局外人的行为是怎样。他们也许在价格c之下出资，也许把价格提高到最高点d。唯一值得注意之点，是这些局外人不愿意忍住把他们所要出卖的数量减低。这全部的减少额必须由p1的所有主承担。这就影响他的计划，其结果总是有一个不同于在完全独占下所出现的独占价格出现
 
 。



8．双占与寡占不是独占价格的变例，而只是用以建立独占价格的方法之变例。两个人或少数几人保有全部的供给量。他们都准备在独占价格下出卖，因而都准备限制他们的全部供给量。但是，因为某些理由他们不愿一致行动。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皆各行其是，彼此没有任何正式的协议或非正式的默契。但是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也皆知道他的那些对手都想限制他们的销售量以期在较高的价格下赚得特别的独占利得。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皆小心翼翼地观望他的对手们的行为，以便调整自己的计划以适应之。动和相反的动，连续发生，形成相互瞒骗的局面，其结果如何，取决于对方个人的技巧。双占者和寡占者内心中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要寻求最有利出卖的独占价格，一方面想尽量把限制销售量的负担移转到对方。正因为他们对于销售量的减少额如何分摊于各方面这个问题得不到同意的解决，所以，他们不像一个卡特尔的组成份子那样地一致行动。



我们决不可把双占、寡占与不完全的独占或志在建立独占价格的竞争相混淆。在不完全独占的场合，只有独占的那一群人准备限制他们的销售量以期建立独占价格；其他的销售者不愿限制他们的销售量。但是，双占者和寡占者随时都可把他们的供给扣留一部份不提供市场。在价格跌落的情形下，A群的人计划把所有的或大多数的B群竞争者的人逼走，以谋充份独占或不完全独占。他们把价格减削到使那些较弱的竞争者受不了的程度。A群的人在这个低价下也会亏损，但是，他们比别人能够忍受较长的时间，而且，他们相信，这种亏损将可从后来的独占利得弥补上。这个过程与独占价格无关。这是谋取独占地位的一个计策。



我们也许不知道双占和寡占是不是有实际意义。在通常情形下，有关各方对于销售量减少的分配额至少会达成默契。



9．靠扣留一部份不提供市场因而使独占得以形成的那独占物，也许是最低级的财货，也许是高级财货——生产要素。也许是生产方面技术知识的控制，例如制药的处方。对一个处方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任何价格都是独占价格。至于一个处方的使用之受限制是由于制度使然——如专利法和版权法，还是由于其内容秘密别人猜测不到，这是不关重要的。



由于独占而终于建立独占价格的那种辅助生产要素，也许在于一个人之有机会使他自己的产品为消费者特别重视。这种机会或者是那有关的货物或劳务的性质给与的，或者是制度给与的，例如商标的保护。消费者为什么那样特别重视一个人或一个商号的贡献，这有种种理由。它们可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对于有关的个人或商号特别信任
 
 ；毫无理由的偏见或谬见；趋炎附势；较有理知的人所嘲笑的那些荒唐无稽的偏爱。某一商标的药物在化学结构上和生理效应上也许和其他非这个商标的药物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购买者对于这个商标的药物特别信任而愿意支付较高的价钱来买，则它的卖者也就可赚得独占利润。



使独占者能够限制供给量而不致引起别人抵抗的那种独占，会存于他所处分的那个要素的较大的生产力。这里所说的较大的生产力，是指比他的潜在竞争者所可处分的相当要素的生产力较大。如果这两个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大到足以出现独占价格，则有一个我们可叫做边际独占的情况发生
 
 。



让我们用一个现在最常见的情形——保护关税在特别环境下产生独占价格的力量——来说明边际独占。假设Atlantis岛对那世界价格为s的商品p每单位课一进口税t。如果在s+t的价格下，Atlantis岛内该商品的消费量为a，岛内的生产量为b，而b小于a，这时，边际商人的成本就是s+t。岛内的生产者能够在s+t的价格下把他们的全部产量都卖掉。这个关税是有效的，它刺激岛内的生产者把s的产量从b扩大到稍稍小于a的程度。但是如果b大于a，事情就不同了。如果我们假设b大到即令价格等于s而岛内的消费量仍赶不上它，多余的必须输出到岛外销售，那么，关税就不影响p的价格。p在岛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价格仍旧不变。但是，对岛内生产的p与岛外生产的p加以差别待遇的关税，就给了岛内生产者一种特权，可用以组成独占结合的特权，如果那些必要条件具备的话。假若在s+t与s之间的这个差距以内可能有个独占价格，则岛内的企业组成一个卡特尔就成为有利的。因为这个卡特尔在岛内市场以独占价格出售，在岛外则以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那剩余的部份。当然，提供于世界市场的数量因岛内销售量的受限制而增加，世界市场的价格从s跌到s1。所以岛内独占价格所赖以出现的又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因世界市场的价格跌落而引起的收入的减少，没有大到抵销岛内卡特尔的全部独占利得。



如果新起者可以自由参加这个生产部门，则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卡特尔不能长久维持它的独占地位。卡特尔为着独占价格而限制其功用（就岛内市场而言）的那个独占要素是一个地域条件，而这个条件很容易被每个新投资者在Atlantis境内设置一个新工厂而也同样享有。现代工业的特征是技术的不断进步，在这种情形下，最新的工厂照例是比旧工厂的效率高，而在较低的平均成本下生产。所以对新来投资的诱因是双重的。它不仅在于卡特尔组成员的独占利得，而且还有可能靠较低的生产成本来超越原来的组成员。



讲到这里，又是一些法律帮助了组成卡特尔的那些老的组成员。专利权给了他们一种法律上的独占。他们的生产方法，当然只有某些而非所有的受到专利权的保护，但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当他不能使用某些方法来生产那有关的货物时，他也就不考虑参加这个卡特尔化的行业了。



保有专利权的人享受一种法律上的独占，这种独占，在顺利的环境下，可被用来形成独占价格。一个专利权，在其本身所保护的范围以外，还会有助于一种边际独占的建立与维持，在这种边际独占下，又会出现法律独占所赖以成立的一些重要法制。



许多独占的结合是由于政府的干涉而成立的，我们也可假设，即令没有政府的这种干涉，某些世界性的卡特尔也会存在。例如钻石与水银这类的货物，其天然来源是有限的。保有这种资源的人很容易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但是，这样的卡特尔在世界生产的舞台上只扮演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它们的经济意义颇为渺小。我们这个时代，卡特尔所占的重要地位，是各国政府所采的干涉政策所引起的结果。今天，我们面临的大独占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后果，而是政府方面有意造成的产物。它不是像那些污蔑资本主义的人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的祸害之一。相反地，它是那些敌视资本主义的政策所招致的结果，而目的在于破坏资本主义的运作。



卡特尔的正统国是德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德意志帝国实行大规模的社会政策。其目的是要提高工人的所得和生活水平，所采的方法，有所谓劳工立法，有俾斯麦的社会安全方案，有工会所强迫要索的较高工资率。这种政策的主张者不理睬经济学家的警告。他们敢于说没有经济法则这样的东西。打败了奥国和法国皇帝，而使世界的其他国家也为之发抖的Hohenzollern氏的帝国，是在任何法律之上的。它的意旨就是最高的规范。



在实际上，这种社会政策把德国国内的生产成本提高了。所谓劳工立法的每一进展和每次成功的罢工，都是把生产方面的情形扰乱，而有害于德国企业的。它使德国企业更难于对付外国的竞争者，因为后者的生产成本并不因为德国国内的事故而提高。如果德国人果能放弃工业制造品的输出只为国内市场生产，则关税就会保护德国的工业免于外国的激烈竞争而能赚得较高的价格。工资收入者从立法和工会的成就而得到的利益，将被他购买时所必须支付的较高价格吸收了。实质工资率之提高，只限之于企业家在技术上的改进，因而增加劳动生产力的限度以内。在这种假设下，关税倒无害于社会政策之防止失业扩增。



但是，德国是一个优越的工业国，而且在俾斯麦实行社会政策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工业输出是他们总生产的大部份。这些输出使德国人能够输入他们在本国所不能生产的食物和原料。他们的本国，在相对的意义下，人口过多而资源过少。上面曾经讲过，像这样的一种过剩生产将使保护关税失效。只有卡特尔才可解救德国，使其免于“进步的”劳工政策所造成的灾难。卡特尔在国内以独占出卖，在国外以较低价格出资。所谓“进步的”劳工政策——影响到输出工业，卡特尔就是这个政策必然的附随物和必然的结果。当然，这些卡特尔并不为工资收入者保障劳工政客和工会领袖们向他们承诺的那些骗人的社会利益。没有方法把所有急于赚得工资者的实质工资率提高到每种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高度以上。卡特尔所成就的，只是以国内物价的相应增高，来抵销名目工资率的提升。但是，最低工资率的最坏后果，也即持久的大量失业，在最初是避免了的。



最先用偏袒劳工的立法让工会得以自由要索最低工资率的国家，并不是德国。有些其他的国还在德国之前实行这些政策。但是，在那些国，由于经济学家们和有理知的政治家们与工商界人士的反对发生作用，这些破坏性的政策多年来没有什么进展。这些政策所谓的利益，大都未超过工资收入者由于技术改进（在资本主义下技术改进永久不会停止）而政府无任何干预的时候已经得到的利益。在有些事例中，当政府稍稍多干预一点的时候，工商界的作为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以内就把事情弄平了。但到了后来，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其他的国也都采用德国彻头彻尾的方法了。而且，卡特尔必须补助这些偏袒劳工的政策，以掩盖它们的无用，并延迟他们的失败之暴露。



在政府干涉工商业的时代，纵然有些生产事业不自满于国内市场，而想把他们产品的一部份销售于国外，可是一有了关税，则国内的独占价格就可以形成。不管过去的关税之目的和后果是什么，一旦输出国用关税来提高工人或农民的工资于市场工资率之上，它就必然促成那些有关商品的国内独占价格。一国政府的权力限之于它的主权所及的领域以内。它有权提高国内的生产成本。它没有权力强制外国人以较高的价格来买这些产品。生产成本增高了，如果还想输出不致中断，则必须对输出予以津贴，这种津贴可以公开地由国库支付，也可把这个负担经由卡特尔的独占价格摊派在消费者身上。



主张政府干涉工商业的人们，认为政府有权用一纸命令，使某些人群在市场架构以内得到特别利益。事实上，这种权力就是政府促成独占结合的权力。这种独占利得是“社会利益”所赖以融资的。这种独占利得如不足够，则又用种种干涉的办法，而这些办法直接瘫痪市场的运作；大量失业，经济萧条，以及资本消耗都随之发生。这可用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现代的政府都急于要在那些与国外贸易有关的市场部门奖励独占。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或不能间接达到它的独占目的，它就采取直接行动。德意志帝国政府在煤和钾碱方面建立了强制的卡特尔。美国的“新政”，由于工商界的反对，还没有进而把美国的大产业组成卡特尔。在某些重要的农业部门，美国政府为着维持独占价格而采取的那些限制产量的办法是相当成功的。在国际上，许多大国的政府为计划建立各种原料和食品的世界独占价格，相互间签订了一连串的协定
 
 。这些计划的继续推行，是联合国明白宣告的目标。



为着认识现代的一些政府之所以采取偏袒独占政策的原因何在，我们把这种政策看作现代政府的一致的现象，这是必要的。但从交换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独占不是一致的。企业家利用保护关税的鼓励，而结合的契约性的卡特尔，是一些边际独占的例子。在政府直接促成的独占价格地方，我们所面对的独占则是特许独占的例子。独占价格之所以形成，靠的是限制生产要素的使用，而生产要素之限制使用，是法律所特许，特许是一必要条件。



这样的一些特许是以不同的方法给予：



(a) 对于每个申请人都给予的一种无限制的特许。这等于不要特许。



(b) 只给予某些申请人的特许。竞争是受限制的。但是独占价格之出现，只有在这些被特许人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而需求又非常大的时候才可能。



(c) 只有一个被特许人。例如享有专利权或版权的被特许人，也即一个独占者。如果需要非常大，而被特许的人又想赚取独占利得，则他就可索取独占价格。



(d) 有限的特许，这种特许只给被特许的人生产或销售一定数量的权利，这为的是不让被特许的人扰乱政府的计划。政府本身指导独占价格的决定。



最后还有一种特许，在这种特许下，政府为财政的目的而建立一个独占。独占利得归于国库。在欧洲，许多国的淤草是由政府独占产销的。其他的一些国，食盐、火柴、电报、电话、广播等等，是由政府独占经营的。邮政，则毫无例外地，都是由政府独占的。



10．边际独占的出现，不一定是由于法制因素，如关税。它也会由于某些生产要素在生产力方面的充份差异而产生。



我们曾经讲过，在解释农产品的价格和地租的时候，说是土地独占而认为是独占价格和独占利得，这是严重的大错。历史上所有农业产品独占价格的事例，都是政府命令所支持的特许独占。但是，这个事实的承认并不等于说土壤肥瘠的差异决不会引起独占价格。如果那还在耕种中的最劣土地和那最优的尚未开垦，而可以用来增产的土地，它们之间肥瘠的差异，大到足以使那些已耕地的地主们能够在这个差距以内得到有利的独占价格，则他们就可靠一致行动限制生产而赚得独占价格。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农业的自然条件不符合这些要求，因为如此，那些追求独占价格的农民们不诉之于一致行动，而是请求政府干涉。



在矿业方面，有些部门常常是更适于边际独占的独占价格出现的。



11．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曾经引起一个走向独占价格的趋势，这是一再地被讲到的。这样的独占，在我们的术语中叫做边际独占。



在进而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明白：单位平均生产成本的上涨或下跌，在一个以谋取最有利的独占价格为目的的独占者的考虑中所发生的作用。我们考虑一个事例，在这个事例中，一个独占的辅助生产要素，比方说，一种专利权的所有者，同时是产品p的生产者。如果一个单位p的平均生产成本——不管这个专利权——随着产量之增加而减轻，这个独占者一定把这种情形和限制产量所可希望得到的利益两相权衡。如果相反地，单位生产成本随着总产量之受限制而减轻，则可以说独占者限制产量是有利的。但是，大规模生产照例是趋向于减轻平均生产成本的，仅仅这个事实的本身，显然不是促成独占价格的一个因素。无宁说它是一个妨碍独占价格的因素。



那些把独占价格的蔓延归咎于大规模生产经济的人们，所要说的是：大规模生产的较高效率使得小规模的工厂难于与之竞争，甚至不可能与之竞争。他们认为，因为小规模的工厂不能向大规模者的独占挑战，所以后者得毫无顾虑地索取独占价格。在加工业的许多部门中，以小规模高成本来经营，这确是愚蠢的行为。一个现代化的纱厂不必怕旧式卷线杆的竞争；它的劲敌是那些有适当设备的纱厂。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享有索取独占价格的机会。在大规模的工商业之间，也有竞争。如果独占价格风行于大规模工商业的产品，其原因或者是在于专利权，或者是在于保有矿权或其他原料的来源，或者是靠关税保护的卡特尔。



独占和独占价格这两个概念决不可混淆。仅仅是独占本身，如果它不引起独占价格，则在交换学上没有什么重要性。一些独占价格之所以随独占而发生，只是因为，有一商业行为抹煞了消费者主权，而以独占者的私利代替大众的利益。独占价格是这样一个市场运作的仅有事例，在这个市场中，如果我们不管“独占利得与利润无关”这个事实，则“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使用而生产之间的区别”在某个程度以内，是可以分辨的。它们不是交换学可以称之为利润的一部份；它们是来自某些生产要素所提供的劳务之出卖而赚得的价格之增加，这些要素，有的是物质要素，有的仅是法制的要素。如果企业家和资本家在设有独占价格的时候不扩充某一部门的生产，是因为其他部门给他们的机会更有利，这时，他们的行为不是无视消费者的欲望。相反地，他们正是按照市场上表现的需求所指示的途径行事。



使独占问题的讨论陷于困扰的那种政治偏见，忽略了其中一些基本要点。在讨论独占价格的每一事例时，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阻碍人们向独占者挑战的是什么。在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发现，法制的因素对于独占价格的出现所发生的作用。关于美国的公司行号和德国卡特尔之间的交易而说是阴谋，这是荒唐无稽的。如果一个美国人想制造德国人享有专利权保护的商品，他在美国的法律下，不得不去和德国人打交道。



12．—种特殊的事例，可以叫做失败独占。起先资本家为生产商品p投资设厂。后来，事实证明这项投资是失败的。p所可卖得的一些价格，低到使那笔投在不能改变用途的设备上之资本没有得到报酬。这是亏损，但是，就那笔用在生产p的变动资本而言，这些价格则高到足以产生合理的报酬。如果把那笔投在不可改变用途的设备上之资本所受的无法补救的损失从帐面勾销，而把所有的相应变更都记在帐上，则那减少了的营运资本是有利润的，这时，如果要完全停止经营，则又是一个错误。兹假设这个工厂尽量生产q量的p，而以单位价格s出卖。



但是，情形可能是这样：这个企业把产量限制在q/z，因而把价格提高到了s，这样就赚得一种独占利润。这时，那笔投在不可改变用途的设备上之资本，就不显得完全损失了。它产生一个适中的报酬，即：独占利得。



这个企业于是以独占价格出卖，而赚到独占利得，尽管全部投资的收益是很有限的，这里所说的很有限，是说如果投资者投在其他的生产途径，他会赚得更多的收益；这样比较，显得很有限。这个企业把那些耐久性设备未使用的生产力所可生产的劳务扣留住而不提供市场，因而比充份生产更有利些。这是不管大众的命令。如果投资者在生产p的时候不把他的资本冻结一部份，则大众的经济情况就更好些。他们自然不会得到任何p。但是，他们将可得到那些现在不能得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之所以不能得到，是因为生产这些东西所需要的资本，已浪费于为生产p而装置的设备。但是，不可补救的错误即已如此，现在，大家只想多得到一点p，而且准备支付可能的竞争市场的价格——即：s。他们的愿望没有达到，在现在的情形下，这个企业扣留了一些可变资本不用来生产p。这笔数额当然不是摆着不用。它被用于其他途径而生产其他的东西，我们假设它是m。但是，在现在的情形下，消费者希望p的可得量增加而不希望增加m的可得量。因为如果生产p的能力没有因独占而受限制的话，则生产q量并以s价格出卖，其利润会比m的生产量之增加所获致的更多些。这就可以证明消费者的愿望。



这个事例有两点特征。第一、购买者所支付的独占价格，其总额尚低于p的总成本，如果把投资者的全部投入都计算在内的话。第二、这个商号独占利得小到不足以使这整个经营显得是优良的投资。它仍然是错误的投资。构成这个企业之独占地位的，正是这个事实。因为生产p是要亏损的，所以谁也不想参加这个部门的企业活动。



失败独占，决不仅是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今天，有些铁路公司就是实际的事例。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以为凡是有未使用的生产力之企业都是失败独占。即令在没有独占的场合，把可变资本用在其他用途，而不用以发挥固定资本的全部生产力以扩增产量，也会有利；这时，产量的限制正符合竞争市场的情况和大众的愿望。



13．地域独占，照例是发源于法制。但也有些地域独占是发生于未受限制的市场情况。在政府对于市场不加任何干涉的情况下，也会有独占存在，法制的独占常常是对于这种独占的处理。



交换学上对于地域独占的分类必须区分为三组：边际独占、有限的空间独占、和特许独占。



地域边际独占的特征在于：使局外人之所以不能到这个地方市场来竞争，从而打破地方独占的，是由于那个相当高的运输成本发生障碍作用。如果一个制砖厂拥有邻近的生产砖的全部自然资源，那就不怕远距离的制砖者的竞争，因而用不着关税保护。运输成本给他们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里面，如果需求的情况是适合的，则有利的独占价格就可成立。



从交换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一些地域边际独占，无异于其他的边际独占。表现它们的特色，而必须用特别方法来处理它们的原因，一方面是它们与都市地租的关系，一方面是它们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我们假设一个地区A，其环境适于遽增的都市人口的聚合，但易受制于建筑材料的独占价格。因为建材的独占价格，建筑成本就比较高些。A地区住家和开工厂，有赞成的理由，也有反对的理由。但是，就那些权衡于赞成论和反对论之间的人们而言，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他们会付较高的价格在A地区购买或租进住宅和工场。这些价格一方面决定于其他地区的相对价格，另一方面决定于定居或设厂于A地区，而不定居或设厂于其他地区所可得到的更多利益。至于建筑方面需要的较高费用，并不影响这些价格；它的归宿是在土地的收益上面。建筑材料的卖主所赚的独占利得，是由都市土地的地主们负担的。因为这些利得是来自这些地主们的收入之减少。即令在（事实上不大会）住宅和工场的需求，高到使地主们可以在出卖和出租的时候赚到独占价格的情形下，建筑材料的独占价格只会影响地主的收入，不会影响买主或租赁者所支付的价格。



独占利得的负担转到土地利用的价格上这个事实，并非表示它不妨碍都市的成长。它延迟了城市外围土地用以扩展市场的利用。市郊土地的地主，把土地从农业的，或非都市的用途收回，而用之于发展都市的用途成为有利的作法这个时刻，推延到以后了。



那么，阻止一个城市发展是一个双刃的行为。它对于独占者的用处是含糊不清的。他不会知道将来的情形是不是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来到A地区——他的产品之唯一市场。一个都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之一，是它的“大”，人口复杂。工商业是倾向于集中的。如果独占者的行为延迟了都市社会的发展，这个倾向就会转到别处去发生。再也不会到来的一个机会被错过了。将来的更大收益会被短期较小的利得牺牲掉。



由此可知，享有地域边际独占的人，以独占价格出卖他的产品，就长期看，究竟是不是对他自己最有利，至少是可疑的。对不同的买者予以不同的待遇，常常是对他有利的。对于市中心区的建筑计划，他可以按较高的价格出卖他的建筑材料，对于市郊的，则以较低的价格出卖。地域边际独占的范围，比通常所假想的要窄小些。



有限空间独占的产生，是由于自然条件限定了只有一个或两三个企业能够进到这个地区。当只有一个的时候，或者少数企业联合一致的时候，独占就发生。



在一个城市的同一街道上，两个电车公司在营业，这有时是可能的。有时有两个或更多的公司，对一个地区的居民分别供给煤气、电、和电话服务。但在这种例外的情形下，实际上没有什么竞争。它们彼此之间至少是默契的联合。空间的狭小终归要形成独占。



在实际上，有限空间的独占与特许独占密切关联。如果没有这个统治本区的地方政府的谅解，事实上就不能参与这个行业。即令法律上没有规定公用事业的经营必须申请特许状，但这个企业之得到市政府同意，却是必要的。至于这种同意是不是法律上所说的特许，则是不关重要的。



当然，独占不一定索取独占价格。一个独占的公用事业公司能不能索取独占价格，这要看个别事例的特殊极据来决定。但确有些能够索取独占愤格的事例。这个公司可能轻率地采取了独占价格政策，而它的长期利益应该是采取较低价格政策的。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一个独占者会发现怎样才是对于他自己最有利。



我们必须了解有限空间独占常常形成独占价格。这时，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是市场程序不完成其国内功能的情况
 
 。



私人企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极不欢迎的。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尤其是在有限空间的独占会出现的场合的私有权，是大家所厌恶的，即令一个公司不索取独占价格，即令它的营业只赚得很小的利润或亏损，也是会遭厌恶的。一个私营的“公用事业”公司，在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客们心目中，是个公敌。如果是政府经营，则其造成任何罪恶，投票人一概认可。一般人是以为，这些企业必须国有化或市有化。他们说，独占利得决不可归于私人，必须完全纳入公库。



过去几十年，市有化和国有化政策的结果，几乎没有例外地是财政上的失败、服务方面恶劣、以及政治的腐化。一般人们蔽于反资本主义的偏见，对于恶劣的服务的腐化都予以原谅，而且久已不过问那财政上的失败。但是，这方面的失败是促成今天干涉主义的危机之出现的因素之一
 
 。



14．把传统的工会政策描写为独占的企图——企图以独占工资率替代竞争工资率——这是向来的惯例。但是，在通常情形下，工会并不以独占工资率为目的。工会是想在劳动市场中它自己的那个部门里面限制竞争以期提高工资率。但是，竞争的限制与独占价格政策决不可混淆。独占价格的特征是这样的：出售全部供给量P的一部份p，比出售P更可赚得较多的收益。独占者从市场上撤回P-p因而赚得独占利得。独占价格之成为独占价格，并不是由于这个利得的高度，而是由于独占者促成这个价格的那个有意的行为。独占者关切那全部存货的利用。他也同样关切这批存货的每一部份。如果有一部份未被利用到，那是他的损失。可是，他终于决定让一部份不利用，这是因为在当时的需求情况下，这样做对他更有利。这是市场的特殊情况促成他的决定。独占价格所赖以出现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的独占，会是——而通常是——法制方面对市场干涉的结果。但，这些外来的力量不直接产生独占价格。只有在第二个条件具备的时候，独占行为的机会才到来。



在单纯的限制供给的事例中，那就不同了。这时，发动限制的人们，并不关心对他们所不许提供市场的那一部份供给量所会发生的后果。保有这部份供给量的人之命运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注意留在市场里面的那一部供给。独占行为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对独占者有利，即：在独占价格下的全部净收入超过了在可能的竞争价格下的全部净收入。限制的行为总是有利于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群，不利于那些被此行为排出市场的人们。它总会提高单位价格，因而提高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的全部净收入。至于被排斥者的损失则不在考虑中。



享有特权者由于限制竞争而得到的利益，可能比任何可想象的独占政策所能赚得的要大得多。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这并不抹煞这两个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



现在的工会政策是一些限制政策而不是独占价格政策。工会的目的是在限制他们那个部门的劳动供给量而不管被排斥者的命运。在人口比较少的每一个国，工会在限制移民入境这件事上是成功的。所以，他们维持住他们的相当高的工资率。那些被排斥的外国工人不得不留在他们本国，在他们本国里面，劳工的边际生产力较低，因而其工资率也较低。如果劳工在国与国之间能够自由活动，则工资率趋向于平等，现在这一趋势是被瘫痪了。在国内市场，工会不容许未入会的工人们竞争，而且只许有限的工人加入工会，那些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必须去找报酬较低的工作，或者失业。工会对于这些人的命运是不关心的。



即令一个工会对于失业会员负起责任，以就业会员的捐款给他们的失业津贴，而其让不低于就业会员工资收入，这种行为不是一种独占价格的政策。因为在工会政策——以较高的工资率替代可能的较低的市场工资率——下，受害者不只是工会内部那些失业的会员。而那些被排斥于工会以外的工人们的利益，未被考虑到。




独占价格理论的数学处理




数学经济学家对于独占价格理论曾经特别注意。好像独占价格是交换学中较适于数学处理的一章。但是，数学在这方面的用处，也是颇为贫乏的。



对于竞争价格，只能做到把各种均衡情况和假想的均匀轮转经济的一些情况，给以数学的描述而已。对于那些如果没有再变动发生就会终于建立这些均衡和这种均匀轮转经济的一些行为，它不能有何说明。



在独占价格的理论方面，数学稍微接近于行为的实际。它说明独占者如何会找出最适的独占价格，假若他有了一切必要资料的话。但是，独占者不知道需求曲线的形状。他所知道的只是过去需求与供给曲线交叉的一些点。所以他不能利用数学公式来发现他的独占品是不是有何独占价格，以及，如果有，那一个独占价格是最适度的。所以，数学和图解的研究法，在行为的这方面之无用，与在行为的其他任何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它们至少会扼要地表现出独占者内心的打算，而不是像在竞争价格的场合，只自满于描述一个在实际行为毫无用处的理论分析。



现代的数学经济学家把独占价格的研究弄混淆了。他们不把独占者看作一种独占物的出卖者，而看作一个企业家和生产者。但是，独占利得与企业家的利润是必须区分得清清白白的。独占利得只能由一件货物或劳务的出售赚得。一个企业家之赚得它们，只是以独占品的出售者的身份，不是以企业家的身份而赚得的。由于单位生产成本随总产量之增加而下降或上升的那种利益或不利，会增加或减少独占者全部净收入，因而影响他的行为。但是，交换学之讨论独占价格，决不可忘记个别的独占利得只来自一件货物或劳务的独占。只是，这一点使独占者得以限制供给，而不怕别人增加供给来打击他。如果想从生产费方面来界定独占价格出现的必要条件，那是白费的企圃。



“个别的生产者也可按市场价格卖出比他实际卖出的数量更大的数量”，用这个说法来描述那种归结于竞争价格的市场情况，是会引起误解的。这个说法，只有在两个特别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是真的：（1）有关的生产者A，不是边际生产者；（2）扩展的生产，无须一些无法收回的额外成本。这时，A的增产逼得边际生产者中止生产；拿出来卖的供给量仍然不变。



竞争价格不同于独占价格的特点是：前者是各级职与劳务所有人不得不尽量满足消费者的愿望这一情况的结果。在一个竞争市场里面，根本没有出卖者的价格政策这么一回事。他们只可以在较高的价格下尽量多卖，而别无其他的选择。但是，独占者则不然，为着赚取独占利得，他可以从市场上撤回一部份供给以达成目的。






七、商誉





在市场上活动的人们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们对于现况只具有不完全的知识。这一点必须再加强调。



买者总要信赖卖者的诚实。即令是生产财的购买，买者虽然常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得相当地信任卖者。消费财的市场尤其是如此。就技术的和商业的知识方面讲，卖者大都是超过买者的。推销员的任务不单是销售消费者所要求的东西。他必须常常告诉消费者如何选择那最能满足他所需求的货物。零售商不仅是一个出卖者；他也是一个善意的帮助者。一般大众不会轻率地光顾每个商店。如果可能的话，一个人总是按照他自己或他亲信的朋友过去的经验去选择一个商店或一个品牌。



商誉是一个营利事业由于过去的业绩而获得的声望。它意涵，这个商誉的保有者将来的行为也会遵守过去的标准。商誉不仅是商业关系上的一个现象。它也出现于所有的社会关系上。它决定一个人的择偶、择友、和他的政治投票。当然，交换学所讨论的只是商业上的商誉。



商誉是否基于实在的业绩，或是不是想象的和错觉的结果，这不关重要。在人的行为中，值得计较的不是什么全知者所认为的真理，而是我们这样易犯错误的人的一些意见。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形：顾客们愿意以较高的价钱来买某一牌头的商品，尽管这种商品在物质和化学成份上和那价钱较便宜的同类商品是一样的。专家们也许认为这种行为不合理。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有关他选择的一切方面都具备完全的知识。他不能完全免于以对人的信任来替代真情实况的认识。经常的顾客能选择的不是货物或劳务，是他所相信的卖主。他对他们所认为可靠的卖主，给点价格以外的贴水。



商誉在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妨碍或限制竞争。每个人可以自由获得商誉，每个享有商誉的人也会失掉即有的商誉。有许多改革家，由于他们父权主义的政治偏见，主张政府确定商品的等级以代替商标。如果管制者和官僚们是天赋的全知者，而又绝对公正的话，这种主张是对的。但是，官吏们不能免于人类的弱点，这种主张的实现，仅仅是以政府官吏的缺陷来替代个别人民的缺陷。不许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好恶来选择某一品牌的香烟或罐头食品，这不会使他更快乐。



商誉的获得，不仅是需要忠实而诚恳地服务顾客，而且也需要金钱的开支。一个商号之保有一群常来的顾客，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在这个当儿，他们必须在金钱上受些损失，这些损失可被预料中后来的利润所抵销。



从卖者的观点来看，商誉好像是一必要的生产要素。因此，可以当作生产要素来处理。通常，商誉的金钱等值，不表现在帐簿上和资产负债平衡表上，这是无关重要的。在出卖一个企业的时候，假若商誉也可能移转到买者，这时，商誉就可取得一个卖价。



因此，研究这个叫做商誉的特别东西的性质，是交换学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事例：



事例1．商誉给卖者以独占价格出卖的机会，或者给他歧视不同的买者的机会。这无异于别的独占价格或差别价格的事例。



事例2，商誉仅仅只给卖者以竞争价格出卖的机会。如果他没有商誉，他就根本卖不掉或只能削价出卖。商誉对于他，正和营业的房屋、各色俱全的货物、能干的助手，同样必要。由于取得商誉而支付的成本，与其他的营业费用发生同样作用。这些费用，都是同样地用总收入对总成本的超额来支付。



事例3 卖者在一有限的老顾客的圈子以内，有很好的信誉，因而他能够以较高于那些名誉较差的竞争者所卖的价格卖给他们。但是，这些价格不是独占价格。它们不是为提高全部净收入而故意限制销售量的结果。可能是卖者没有任何机会出卖较多的数量，例如一位名医，尽管他所收的治疗费比名气较差的医生所收的要高些，而他还是忙到了他的能力范围的极限。也可能是扩大销售量将要额外的投资，而这位卖者或者是缺乏这笔资本，或者是认为这笔资本还有更有利的用途。总而言之，使产量和销售量不能扩大的，不是卖方的有意作为，而是市场情况。



因为对于这些事实的误解引起了一套“非完全竞争”和“独占性竞争”的神话，所以必须更仔细地追查一个企业家在权衡是否扩张营业的得失时所考虑的是些什么。



生产总额的扩增必须增加额外的投资，这笔额外投资，只有在没有更有利的其他投资途径时才是合理的
 
 。这位投资者是不是富到足以投下自己的资金，或是必须借用别人的资金，这是不关重要的。企业家的资本没有用在他自己商号的那部份，不是“赋闲的”，它已用在别处。为着要用以扩张所说的营业，这些资金必须从现在的用场撤回
 
 。这位企业家只有在他认为这样作有增加收入净额之希望时才肯这样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顾虑，即令市场情况似乎有利，也会妨碍扩张的倾向。例如这个企业家也许不敢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经营一个规模较大的事业。他也可能被别人失败的例子吓住而不敢作扩张的尝试。



一位享有优良商眷，因而能比名气较差的竞争者卖得较高价格的商人，当然也可自动放弃他的利益，而把他的价格减到与他的竞争者所资的价格相等。他和每个出卖货物或劳务的人一样，可以不充份地沾市场情况的利益，而以需求超过供给的那个价格出卖。他这样做，等于对某些人赠送。受赠的人是那些能够以这较低价格来买的人。其余的人，尽管也愿意在相同的价格下购买，但不得不空手回去，因为在这个价格下，供给不够应付需求。



对于每件商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加以限制，这总是企业家故意决定的结果，他故意这样作，为的是赚取可能赚得的最高利润和避免亏损。企业家们不生产较多的有关货物，因而不使它的价格降落，在这个事实中，看不出独占价格的特征。一些补助性的生产要素留着不用，如果较充份地利用它们，产品的价格将会降低，在这个事实中，也看不出独占价格的特征。唯一有关的问题是：生产的限制是不是独占的行为后果。独占者的行为是把他的供给量扣留一部份不提供给市场，因而抬高单位价格。独占价格的特点是独占者蔑视消费者的愿望。铜的竞争价格，是指：铜的最后价格趋向于一点，在这一点上面，铜的矿藏开采到那些必要的、非特殊的补助生产要素的价格所可容许的程度；边际的铜矿不产生矿租。消费者们所购得的铜，其数量由他们自己在铜的价格和其他—切货物的价格上斟酌决定。铜的独占价格，是指：铜的矿藏只利用到较少的程度，因为这样对矿主更有利；资本与劳力——如果消费者的主权未遭侵犯的话，将会用来生产更多的铜——用以生产消费者所不急于需要的东西。铜矿主人的利益比消费者的利益优先。铜这项可用的资源不是遵照大众的愿望和计划利用的。



当然，利润也是由于消费者的愿望与企业家的行为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如果企业家们对于今天的市场情况都早有先见之明，则利润与亏损都不会发生；他们的竞争早已把那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按照现在的产品价格调整了（时间的偏好当然也考虑到）。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消除利润与独占利得之间的基本差异。企业家之赚得利益，其数量决定于他对消费者的服务比别人的服务更好得多少。独占者之取得独占利得，则是由于损害消费者的满足。






八、需求独占





独占价格只能因供给之独占而产生。需求的独占并不引起一个异于无独占需求的市场情况。独占的买者——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行动一致的一群人——不能取得相当于独占资者所赚得的独占利得那样的特别利得。如果他限制需求，他将可在较低价格下购买。但是，这时买到的数量也随之减少。



政府即可为着有利于某些特权的卖者而限制竞争，同样地，他们也可以为着有利于某些特权的买者而限制竞争。有些政府曾经一再地禁止某些货物输出。这样排斥外国的买者，他们达到了压低国内物价的目的。但是，这样的低价并不是独占价格的相对物。



通常作为需求独占来讨论的，是些关于特殊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现象。



商品m一个单位的生产，除掉使用各种非特殊的要素以外，还要使用a和b这两个绝对特殊的要素各一单位。a和b都不能用任何别的要素替代；另一方面，a不和b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毫无用处，b不和a结合起来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a的供给大大超过了b的供给。所以a的所有者不可能把a卖得任何价格。对于a的需求总是落在供给之后；a不是一项经济财。如果a是一种矿藏，它的开采必须使用资本和劳力，矿藏的所有权不产生收益。这里没有矿租。



但是如果a的所有主们组成一个卡特尔，他们就可转变这一情势。他们可以把a的供给量限制到使b的供给量超过它。现在a变成了经济财，对它必须支付代价，而b的价格则减缩到零。如果这时b的所有主们也组成一个卡特尔来反击，于是，在这两个独占组织之间的价格斗争为之展开，其结果如何，交换学无法说明。以前曾经讲过，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必要要素是属于绝对特殊的性质，则定价过程不引起独特无二地确定的后果。



市场的情况是不是a和b可以一起在独占价格下出卖，这是无关重要的。包括一个单位a和一个单位b的一个组合所卖得的价格，是独占价格或竞争价格，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由此可知，那个有时被看作需求独占的，实即特殊情况下形成的一种供给独占。a和b的卖者一心一意地想以独占价格出卖，不管m的价格是不是会成为独占价格这个问题。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是尽可能地在买者对a和b—起所预备给付的联合价格中取得最多的一份。这种情形并不显出任何可让我们使用“需求独占”这个名词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表现两组间之争夺的附带特征，则这个方式的说法就变成可以了解的。如果a（或b）的所有主们，同时也是制造m的企业家，他们的卡特尔就显出需求独占的外貌。但是，这种把交换学上两个不同的功能联合起来的人身结合，不影响基本问题；有关重要的问题是，两组独占卖者之间的争执之解决。



我们所讲的这个事例，加以必要的变更以后，也可适用于“a和b也可用来生产m以外的商品”的场合，假若那些用途只产生较少的报酬的话。






九、受了独占价格影响的消费





个别的消费者对于独占价格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行为反应：



1．尽管价格上涨，个别的消费者仍然不限制对于独占物的购买。他宁可限制其他货物的购买。（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是这样的话，竞争价格一定已经涨到独占价格的高度了。）



2．消费者对于独占物的购买，限制到不多于在竞争价格下购买它所花的金钱数额。（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是这样的话，则卖者在独占价格下的收入并不多于在竞争价格下的收入。）



3．消费者对于独占物的购买，限制到少于在竞争价格下购买它所花的金钱额；他把这省下来的钱用来买他原来不买的东西。（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作，则这个卖者以较高的价格替代竞争价格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独占价格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形下，把价格提高到竞争价格以上的，只有善意的保护人想使他的同胞不沉溺于有毒的麻醉品之消费，才会这样作。）



4．消费者比在竞争价格下花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个独占物，而购得的数量比在竞争价格下所购买得的还少些。



不管消费者如何反应，从他自己评值的观点来看，他的满足好像是受了损害。在独占价格下，他所享受的没有在竞争价格下的那么好。卖者的独占利得是来自买者的损失。即令有些消费者（像第3例所讲的）购得在没有独占价格时所不购买的货物，可是，他们的满足仍低于在不同的价格情况下所可得到的满足。独占物产量的减少，固然腾出资本和劳力可用来生产原来不生产的其他货物，但是，消费者对于这些其他货物的评值是较低的。



独占价格通常总是有利于卖者，有害于买者，而且违背消费者的利益至上，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如果在竞争市场上，补助的生产要素之一，即f，是制造消费财g所必要的，尽管生产f也需要各种费用，而且消费者也愿意用一个使它可以有利地在竞争市场上制造的价格来买消费财g，可是这个要素f竟然卖不出价钱。在这种场合，f的独占价格，倒成为生产g的必要条件了。这就是大家所以赞成专利和版权立法的理由。如果发明家和著作者不能从发明和写作方面赚得金钱报酬，他们将不愿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这方面，也不会愿意支付这方面的费用。社会大众也不能从f的独占价格之不存在而得到任何利益。相反地，他们失去了可以从g的购买而得到的满足
 
 。



有许多人忧虑那些不能恢复的矿物和石油的无节制使用。他们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浪费那些会枯竭的资源而不顾后代。我们不仅是在消耗我们所继承的遗产，而且也在耗消后代人所应继承的遗产。这些控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不知道后代的人是不是还要依赖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同样的一些原料。诚然，石油的矿藏，乃至煤的矿藏是在加速地消耗。但是，在一百年或五百年以后，大家用其他的方法来产生热和力是很可能的。假若我们少消耗点这些矿藏，我们是不是苦了我们自己而无益于二十一世纪或二十四纪的人呢？谁也不知道。遥远后代的技术能力将进步到什么境界，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因而，为那后代的需要而作准备，一无是处。



但是，如果同一个人即忧虑某些自然资源的枯竭，而又同样热烈地控诉这些资源开发之受独占限制，这是自相矛盾的。水银的独占价格，确有使水银矿藏之消耗率趋于减低的效果。那些担忧将来水银稀少的人们，应该认为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现象。



经济学在揭发这样的一些矛盾时，并不是认为石油、煤矿等等的独占价格是正当的。经济学的任务即非称赞、也非谴责。它只要查究人的行为之后果。它不参与独占价格的敌友之争。



这个热烈争辩中的双方，都是搬弄些错误的议论。反对独占的一方，错在认为，所有的独占都是靠限制供给，形成独占价格以损害购买者。他们也同等地错在认为，在一个未受到政府干扰的市场经济里面，有个一般趋势，趋向于独占的形成。他们每每说“独占的资本主义”而不说“独占的干涉主义”，每每说“民营的卡特尔”，而不说“政府做成的卡特尔”。如果政府不有意地奖励它们，独占价格将会限于某些只在少数地区可以开采的矿物，和那些地方性的有限空间的独占。



赞成独占的一方，错在把大规漠生产经济归功于卡特尔。他们说，独占性的集中生产，照例是会减低平均成本，因而增加资本和劳力的可用量，用之于额外的生产。但是，为着消灭那些生产成本较高的工场，用不着卡特尔。利伯维尔场里面的竞争，在没有任何独占和独占价格的环境下，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生产成本太高的工厂和农场，利伯维尔场是会压迫它们停止经营的。维持这种工厂和农场存在的，倒是政府支持的卡特尔组织。例如利伯维尔场会消灭边际以下的农场，而仅维持那些在现行的市场价格下值得生产的。但是，美国的新政则作了不同的安排。它强迫所有的农民按一个比例来限制产量。它用独占政策把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到使边际以下的土地之生产又成为合理的那个程度。



把产品标准化的经济与独占相混淆而得出一些结论，也是同样的错误。如果人们只要求一个标准格式的一定货物，则生产自可在一个更经济的程序中进行，因而成本也就可以降低。但是，如果人们真的是这样作为，标准化和相因的成本降低，也可在没有独占的环境下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你“强迫”消费者们只用一个标准格式的东西，你就不是增加他们的满足；而是损害它。一个独裁者也许认为，消费者们的行为是愚蠢的。妇女们为什么不像士兵一样都穿制服呢？她们为什么要那样狂喜于形形色色的时髦服装？从独裁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看，他也许是对的。但是，麻烦的是：价值是个人的、主观的、任意的。市场的民主，在于人们自己作他们的选择，没有独裁者有权强迫他们服从他的价值判断。






十、卖方的价格歧视





竞争价格也好，独占价格也好，对所有的买者是一律的。在市场里面有一个持久的趋势，即趋向于消灭相同的货物或相同的劳务之间的价格差异。尽管买者们的评值和他们在市场上有效需求的强度彼此不同，他们所付的价格是一致的。富人买面包并不比穷人付的钱多，尽管他如果不能照这个价格买到，他也愿意付较高的价格。一位热爱音乐的人，宁愿少吃几片面包而不愿失掉听贝多芬交响曲演奏的机会，但是，他不需要比别的听众花更多的钱买门票，即令别的听众是把音乐当作消遣，如果他必须放弃某些琐屑的欲望不满足才能买门票的话，他就不会来听这场演奏。买一件东西实际上支付的价格与买者内心中愿意支付的最高价，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有时叫做“消费者剩余”。
 



但是，在市场上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就是卖者可以歧视买者，对不同的买者索价不同。他所定的价格有时可高到使一个买者的“消费者剩余”完全消失。要使歧视的价格有利于卖方，有两个条件必须符合：



第一个条件是：以较低价格购买的人，不能把他买进的东西转卖给那些只能在较高价格下购买的人。如果这样的转卖不能防止，则卖者对买者差别待遇的意圃就会落空。第二个条件是：大众的反应不致使卖者的全部净收入比他采用一律定价政策所可赚得的全部净收入要少得多。凡是在卖者以独占价格替代竞争价格而对他有利的场合，第二个条件就具备了。但是在一个不会产生独占利得的市场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因为价格的歧视并不要卖者一定限制销售量。他不至于失掉所有的买者；他只要考虑到有些买者会限制他们的购买。但是，在通常情形下他有机会卖掉剩下的部份，因为在一致的竞争价格下，有些人根本不会购买，或者只会购买少量。现在这剩下的部份就是卖给这些人。



因此，生产成本的结构在差别定价的卖者的考虑中不起作用。当全部生产量和销售量维持不变的时候，生产成本不受任何影响。



价格歧视最普通的事例是医生的收费。假设一位医生每周可看80次病，每次收费3元；所看的病人有30人，他每周的收入是240元。假使他差别收费，对那最富的10个病人每次收费不是3元而是4元。他们就从每周看病50次减到40次。这位医生就剩下10次看病的时间，于是把这10次的时间减价收费2元，于是有些花不起3元看一次病的病人也就可以来看病了。这时，这位医生每周的收入是270元。



卖方之采用歧视的价格，只有在比采用一律定价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才采用。这是清楚地说明：歧视价格引起消费变动，因而也引起生产要素在用途上的转变。歧视的结果，总归是购买这种货物的金钱总额为之增加。买者们为抵销他们这份增加的支出，必须减少其他的购买。至于那些因为歧视价格而得到利益的人们，把这份利得用之于购买别人所少买的那种货物，而且购买量也与他们所少买的数量相等，这是极不可能的。于是市场情况和生产情形之发生变动是必不可免的。



在上举的例子中，那10位最富的病人是受到损失的，他们向来只付3元看一次病，现在要付4元。但是因歧视价格而得利的，不只是这位医生；那些付2元看一次病的病人也得到利益。诚然，他们必须放弃其他的满足来支付这笔看病费。但是，他们对那放弃的其他的满足之评值低于医生看病给他们的满足。他们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增加了。



为着充份理解价格歧视，最好是记住：在分工的秩序下，在那些极想得到相同产品的人们当中的竞争，并不必然损害各个竞争者的地位。竞争者的利益是冲突，这只是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来看的。这个不可免的敌对被来自分工的利益抵销了。平均生产成本会因大规模生产而降低，在那些极想得到相同产品的人们当中的竞争，会随平均成本之降低而改善各个竞争者的地位。“不只是少数人，而是许多许多人极想得到商品c”这个事实，使得c的制造可以在节省成本的程序中进行；于是即令资产不多的人也买得起。同样地，价格歧视有时也会使一个歧视价格不存在时不能得到满足的需要得到满足。



假设某一城市有p个爱好音乐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愿意花2元来欣赏某一音乐名家的独奏。但是，这个演奏会的必要经费大于2p元，因此无法举行。但是，如果门票可以差别定价，而p个音乐之友当中，有n个是愿意花4元的，同时假定2(n+p)元这个数额是足够的，则这个演奏会就可以举行了。这时n个听众每人花4元，(p-n)个听众每人花2元来买门票，而放弃那较不迫切的需要之满足。于是，听众中每个人都比在这个演奏会不能举行的情况下过得愉快。就主办这个演奏会的人的利益来讲，最好是把众听〖听众〗扩增到“再增加一批听众则成本会高于取自他们的门票收入”那个程度。



技艺表演的入场券和铁路的乘车票，通常有不同的价格。但这不是交换学里面所说的价格歧视。因为支付较高价格的人有某种较好的享受。例如他的座位比较舒适，受到较好的招待等等。真正的价格歧视是医生收费的例子，医生尽管是同样小心地看病人，但对较富的病人收费较高。铁路的货运，也有价格歧视的办法，即对那些因转运而其价值增加得较多的货物，收较高的运费，尽管铁路方面所负担的运输成本是一样的。医生和铁路局之采用歧视价格，当然只能在一定的界限以内，这个界限是由“那病人和运货者用其他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更对他们有利”的机会所决定。这就是指上述的价格歧视出现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



我们不必指出，在某个情况下，各种各类货物的每个卖者都可采用歧视价格，这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家认定这个事实：在一个未受政府干扰的市场经济里面，采用歧视价格的必要条件是极难具备的，因此，我们很可以把它叫做例外的现象。






十一、买方的价格歧亲





卖方的独占价格和独占利得固然不会实现于买者的独占而有利于他，但讲到歧视价格，情形就不同了。在一个利伯维尔场里面，独占的买方采用歧视价格必要的条件只有一个，即卖者们对于市场情况毫无所知。因为这样的无知是不会持续很久的，所以歧视价格的实行只有靠政府干涉。



瑞士的谷物贸易是由政府独占经营的。瑞士政府用世界市场的价格向国外市场买谷物，用较高的价格向国内农民购买。国内购买的价格又有高低之分。在山区岩石地带耕种的农民所花的成本较高，政府以较高的价格来买他们的谷物，在平原肥沃地种植的谷物成本低价，政府以较低的价格收买，但仍比世界市场的价格较高。






十二、价格的相互关联





如果一个确定的生产过程会同时产出p和q这两种产品，这个企业家的一些决定和行为就受预期中的p和q的价格之影响。p和q的价格彼此间有特别关联，因为p（或q）的需求一有变动，即引起q（或p）的供给变动。p和q的价格这样的相互关系可以叫做生产的关联。工商界的人士把p（或q）叫做q（或p）的副产品。



消费财z的生产，必须使用p和q这两个要素，p的生产，要使用a和b这两个要素，q的生产要使用c和d这两个要素。于是p（或q）的供给变动引起q（或p）的需求变动。至于从p和q制成z的这个生产过程是由谁完成的——是由那些从a或b制成p，从c和d制成q的企业完成的，或者是由一些在财务上彼此独立的企业家完成的，或者是由消费者自己完成——这是不关重要的。p和q的价格，彼此有特殊的关联，因为没有p和q无用，或只有较小的效用；反过来讲也是一样。p和q的价格这样的相互关系，可以叫做消费的关联。



如果一种货物b所提供的利益可以替代另一种货物a所提供的（即令替代得不完全满意），则它们的价格息息相关：这一个发生变动，那一个也随之发生变动。a和b的价格这样的相互关系，可以叫做替代的关联。



生产的关联、消费的关联、和替代的关联，是少数有限货物的价格间之特殊关联。此外还有一般的价格关联，即所有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相互的关联。这两种不同的关联我们必须区分清楚。一般的关联之发生是由于：所有的欲望满足，除掉需要各种有点特殊化的要素以外，还需要一种稀少要素，这种要素，尽管其生产力不一样，但在上述的
 
 严格界定的范围以内，可叫做非特殊的要素——也即劳动。



在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绝对特殊的这样一个假设的世界里面，人的行为就要涉及多样的、彼此不相依赖的部门，以满足欲望。在我们实际的世界里面，把种种满足欲望的部门连结在一起的，是那许许多多非特殊的要素，这些要素适于用以达成种种目的，而在某种限度以内可以彼此替代。“一个”要素，即劳动，一方面是所有的生产所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严格界定的范围以内是非特殊的，这个事实就产生了人的一切活动之一般关联。它把价格形成的过程统合在一个整体中，在这个整体里面，所有的齿轮相互影响。它使这个市场成为千千万万相互依赖的现象的一个连续。



把某一个价格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这是荒唐的。价格是表现行为人在为解除不适之感而努力的现状下赋与一个东西的重要性。它不是给什么不变动的东西指出关系，而只是在瞬息间千变万化的万象中指出那短暂时间的态势。在这些被行为人的价值判断认为重要的东西当中，每样东西的重要性与其他所有东西的重要性是相互关联的。凡是叫做价格的，总是在一个更完整的体系里面的一种关系，而这完整的体系是大家的评值聚合的后果。






十三、价格与所得





一个市场价格是一个实在的历史现象，是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时间，两个人交换两种东西的量的比率。它指涉那具体的交换行为的一些特别情况。它最后决定于相关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它不是从一般的价格结构或某一类货物或劳务的价格结构导出的。所谓价格结构，是从许许多多各个具体的价格导出的一个抽象概念。市场并不产生一般的土地价格或汽车价格，也不产生一般的工资率，只产生某一块土地、某一部汽车的价格，以及某一类工作的工资率。就价格形成的过程来讲，市场对于商品的类别——不管从什么观点分类——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从其他方面，看商品如何差异，但在交换这个行为中，商品只是商品，这是说，是按照它们解除不适之感的功效而评值的东西。



市场不创造或决定所得。它不是所得形成的过程。如果一块土地的地主（也即工人）耕种这份自然资源，这块土地和这个人的生产力是可以恢复保存的；农地和都市土地可以无限期的利用，人也要活上数十年。如果市场情况，对于这些生产要素而言，不变坏，它们在未来的岁月中仍可被雇用而得到报酬。这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的生产力不是毫无节制地过早用光的话，土地和劳力可看作所得的源头。使生产要素得以变为相当持久的所得源头的，不是它们的本质，而是节省使用。决没有所谓“所得流”这样的东西。所得是一个行为范畴；它是对于稀少的资源小心节用的结果。这在资本财方面更为明显。人为的生产要素不是永久不灭的。尽管它们当中有些有好几年的寿命，但它们都会经由损耗，最后成为无用的东西，有时甚至一瞬间就完了。它们之成为所得的永久源头，只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把它们当作所得的永久源头。在市场情况不变的假定下，如果我们对于资本的产品之消费，不消费到妨害了资本消耗的补偿，资本就可当作所得的源头而维持住。



市场情况的变动可以使维持所得源头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某些工业的设备，在需求发生变动，或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超过它时，就要报废。某些农地，在发现更肥沃的土地而又足够耕种的时候，它就成为废物。某种工作的专门智识和技术，在有新的生产方法夺去了它们原有的用途的时候，它们的报酬也就失掉了。为着不确定的未来而作的任何准备，其成功都要靠指导这个准备的预测之正确。没有任何所得可以得到保证不受未料到的变动之影响而永保安全的。



价格形成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分配的方式。我们曾经讲过，在市场经济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得上分配这个观念的。






十四、价格与生产





价格形成的过程，把生产导向那些最能为消费者的愿望服务的途径；消费者的愿望是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只有在独占价格下，独占者们在有限的范围内有力量把生产扭转到其他途径以谋他们自己的利益。



价格决定那些生产要素应该使用，那些应该不使用。特殊的生产要素，只有在那些补助的非特殊要素没有更有利的用途时才被使用。有些技术方面秘诀，土地、以及一些不能改变用途的资本财，它们的生产力之所以未被使用，是因为如果使用它们就等于浪费了所有的生产要素中最稀少的一种要素，劳动。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况下，自由的劳动市场里面固然不会有长期的劳工失业，但土地的未被使用的生产力和不能改变用途的工业设备的未被使用的生产力，却是经常的现象。



对未被使用的生产力发生感叹，这是无意义的。由于技术改进而落伍的工业设备之不被使用，是一个进步的路标。如果由于永久和平的确保使得兵工厂无用，或者如果由于防治肺结核的有效方法之发明使得肺病疗痒院无用，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至于悲叹过去疏于准备，以致有错误的投资，这倒是在情理中的。可是，人不是无错的。某种数量的错误投资总是免不掉的。我们所应当做的是，极力避免那些以人为方法励奖错误投资的信用扩张政策。



现代的技术要在北极或北极附近的地区用温室来种植橘柑和葡萄，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每个人会把这种事情叫做疯人的行为。用保护关税或其他的保护方法来维持岩石山地的谷物种植，而让别处许多肥沃的土地休闲，实质上和北极地带种橘柑和葡萄是一样的儍事，不过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瑞士Jura地方的住民宁愿制造钟表而不种植小麦。对于他们而言，制造钟表是取得小麦最便宜的方法。就加拿大的农民来讲，种小麦是取得钟表最便宜的方法。Jura的居民不种小麦和加拿大农民不制造钟表，这和成衣匠不做他们自己的鞋子，制鞋匠不做他们自己的衣服是一样的道理。






十五、辟于非市场价格这个怪想





价格是个市场现象。它们是由市场程序产生出来的，是市场经济的节奏。市场以外，没有价格这样的东西。价格是市场社会的成员一些行为和反应的结果。至于说，如果价格的决定因素有些是不同的，价格将会怎么样，这样的想法毫无用处。这正同假想“如果拿破仑在Arcole之战阵亡的话，或者如果林肯命令Anderson将军从Sumter堡撤退的话，历史将会怎么”一样的无意义。



“价格应该怎样”，这种考虑也是同样无用的。每个人都喜欢他所想买的东西价格下跌，他所想卖的东西价格上涨。如果他承认这是他“个人”的观点，这表示他是诚实的。至于他是否从他个人的观点，去怂恿政府运用强制力量来干涉市场价格结构，这是另一个问题。在本书第六篇将要说明，这样的干涉政策所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些什么。



但是，如果一个人把这样的一些愿意和任意的价值判断叫做客观的真理，那就是自欺或欺人。在人的行为中，值得计较的没有别的，只有各个人的种种愿望，达成种种目的的愿望。关于那些目的的选择，没有什么真理问题；都是价值判断在发生作用。价值判断必然是主观的，不管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所下的判断，或者是一个白痴、一个教授、或一个政治家，所下的判断，都是如此。



凡是一个市场决定的价格，是一些活动力量相互作用的必然后果，即需求与供给的必然后果。不管形成价格的市场情况是怎样，就这一点来讲，价格总是合适的、真正的、实在的。假若没有竞买者准备以较高价格买进，价格不会更高，假若没有竞卖者准备以较低价格卖出，价格不会更低。只有这样的一些人出现于市场，价格才会变动。



经济学是对那产生物价、工资率、和利率的市场程序加以分析。它并不发展一些公式可使任何人用以计算异于市场程序所决定的所谓“正确的”价格。



许多想规定非市场价格的努力，在根本上有个混淆而矛盾的实在成本观念。如果成本真是实在的，也即是说，如果成本是一个独立于价值判断的量，而可以客观地辨识和衡量的，那么，让一位公正无私的仲裁者来规定“正确”价格的高低，那是可能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在这里，没有详加剖析的必要。成本是一评值现象。详言之，成本是赋与那尚未满足的、最有价值的欲望满足的价值，那种欲望之所以尚未满足，是因为它的满足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已用在其成本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欲望满足。超乎成本的产品价值——利润——的取得，是所有生产努力的目标。利润是成功行为的报酬。它不能不涉及评值而下定义。它是个评值现象，与物质或其他外在世界的现象没有直接关系。



经济分析不得不把所有各项成本还原到价值判断。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把企业的利润、资本的利息、地租，叫做“不劳而获”，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的辛劳才是实在的，才是值得给以报酬的。但是，客观的现实并不报酬辛劳。如果辛劳是花在好的计划上，它的结果就会增加可用于满足欲望的资财。不管人们认为公平是怎么一回事，唯一有关的问题总是一样的。那就是：哪一种社会组织更适于达成人们愿意支付辛劳而去追求的那些目标。这个问题也就是：市场经济呢，还是社会主义？没有第三种解决法。具有非市场价格的市场经济这个观念，是荒诞不经的。“成本价格”这个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即令成本价格的公式只用在企业的利润，它也会瘫痪市场。如果货物和劳务—定要在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以下出卖，供给总要验需求之后，这时，市场即不能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或不应该生产，也不能决定谁可享有这些货物与劳务。结果是一团糟。



这也涉及独占价格。凡是可以促成独占价格的政策，一概避免采取，这是合理的。但是，不管独占价格是不是由政府的政策促成的，决没有所谓“求实”的精神或凭空的想象，会发现供需相等的另一种价格。为公用事业有限空间的独占，寻求一满意解决的一切试验之失败，明白地证明这个真理。



价格是一些个人和人群，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盆而行为的结果，这是价格之所以为价格。交换率和价格在交换学里面的意义不包括中央权力机构的行为后果，不包括那些假藉社会或国家名义的人们暴力威胁的行为结果，也不包括武装压力团体的行为结果。当我们宣称“规定价格不是政府应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并未越出逻辑思考的范围。一个政府之不能规定价格，正如同一只雌鹅之不能生鸡蛋。



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根本没有价格的社会制度，我们也可想到一些要把价格规定得不同于市场所决定的政府命令。研究这样的制度和命令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是经济学的任务之一。但是，正因为我们想检讨这些问题，所以必须明白区分价格与政府命令之别。价格，就它的定义讲，就是人们的买和卖，或不买和不卖所决定的。价格决不可混淆于政府、或其他运用强迫力的机构所发布的命令
 
 。









	

Sometimes the difference in price as established by price statistics is apparent only．The price quotations may refer to various qualities of the article concerned．Or they may, complying with the local usages of commerce, mean different things．They may, for instance, include or not include packing charges; they may refer to cash payment or to payment at a later date; and so on.




	

有时，物价统计所确定的价格差异只是表面的。价格表所列的，可能涉及各种品质的同类货物。或者依照当地的商业习惯，涉及不同的货物。例如，它们可能包括或不包括包装费；它们可能涉及付现或赊帐等等。




	

It is different with regard to the mutual exchange ratios between money and the vendible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Cf．below, pp．410-411.




	

这是不同于货币与有销路的货物和劳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率。参考第十七章第四节。




	

The problem of the nonconvertible capital goods is dealt with below, pp．503-509.




	

不能互换的资本财的问题，将在第十八章第五、六两节讨论。




	

Reasonable means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the anticipated returns on the convertible capital used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production are at least not lower than the anticipated returns on its use for other projects.




	

这里所说的合理，意思是：用以继续生产的不变资本的预期报酬，至少不低于它用于其他计划的预期报酬。




	

Cf．Above, p．130.




	

参考第七章第二节。




	

For a thoroughgoing treatment of the conservatism enjoined upon men by the limited convertibility of many capital goods, the historically determined element in production, see below, pp．503-514.




	

关于这方面的彻底讨论，见第十八章第五、六两节。




	

Cf．Above, pp．31, 55-56.




	

参考第二章第一节及第八节。




	

Cf．Paul H．Douglas in
 
Econometrica

 , VII, 105.




	

见Paul H．Douglas在
 
Econometrica

 , VII, 105.所讲的。




	

Cf．Henry Schultz,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pp．405-427.




	

Henry Schultz,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pp．405-427.




	

Cf．below, p．399.




	

参考第十七章第二节。




	

Cf．Joseph A．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1942), p．175．For a critique of this statement, cf．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dividualism and the Social Order

 (Chicago, 1948), pp．89 ff.




	

参考Joseph A．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1942), p．175。关于这个说法的批评，参考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刊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V, 529-530（此文已收入
 
Individualism and the Social Order

 ——译者附注）。




	

Price discrimination is dealt with below, pp．388-391.




	

关于价格的歧视，在本章第十节讨论。




	

Cf．the refutation of the misleading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by Richard T．Ely,
 
Monopolies and Trusts

 (New York, 1906), pp．1-36.




	

参考Richard T．Ely在他的
 
Monopolies and Trusts

 (New York, 1906), pp．1-36对于对于误把独占概念扩张应用的驳斥。




	

It is obvious that an incomplete monopoly scheme is bound to collapse if the outsiders come into a position to expand their sales.




	

如果这些局外人变成能够扩大他们的销售量，则不完全的独占计划势必失败，这是很显然的。




	

Cf．below, pp．379-383, on good will.




	

参考下面“商誉”那一节。




	

The use of this term "margin monopoly" is, like that of any other, optional．It would be vain to object that every other monopoly which results in monopoly prices could also be called a margin monopoly.




	

“边际独占”这个名词的使用，像任何其他名词的使用一样，完全是随意的。至于说凡是引起独占价格的其他独占也可以叫做边际独占，这不是有效的反对理由。




	

A collection of these agreements was published in 1943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under the title
 
Intergovernmental Commodity Control Agreements

 .




	

这些协定已由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收集成册，于一九四三年出版。书名
 
Intergovernmental Commodity Control Agreements

 。




	

The terms
 
license

 and
 
licensee

 are not employed here in the technical sense of patent legislation.




	

关于这个事实的意义，见第二十四章三节。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fact see below, pp．680-682.




	

见第三十六章第一及第二节。








	

See below, pp．855-857.




	

额外增加的广告费也是投资的增加。








	

Expenditure for additional advertising also means additional input of capital.




	

现金的握存，即令它超过了习惯的数量因而叫做“窖藏”，也是利用资金的方式之一。在市场的现况下，营业者认为，握存现金是一部份资产最适当的运用法。








	

Cash holding, even if it exceeds the customary amount and is called "hoarding," is a variety of employing funds available．Under the prevailing state of the market the actor considers cash hold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employment of a part of his assets.




	

见第二十四章第三节。








	

See below, pp．680-681.




	

参考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London, 1930), pp．124-127.








	

See above, p．366.




	

参考第七章第三节。








	

Cf．A．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London, 1930), pp．124-127.




	

为避免把读者弄糊涂，我们不必使用太多的新名词，而将这些命令规定的价格叫做“政府或其他强力机构（即工会）强制的物价、利率、和工资率。”但是，我们决不可忽略了市场现象的物价、工资、利率与破坏市场功能的法定的最高或最低的物价、工资、利率之间的区别。








	

Cf．above, pp．133-135.




	

In order not to confuse the reade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oo many new terms, we shall keep to the widespread usage of calling such fiats
 
prices, interest rates, wage rates decreed and enforced by governments or other agencies of compulsion (e.g., labor unions)

 ．But one must never lose sight of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ket phenomena of prices, wages, and interest rat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legal phenomena of maximum or minimum prices, wages, and interest rates, designed to nullify these market phenomena, on the other hand.












第17章 间接交换








一、交换媒介与货币





在人与人之间交换货物或劳务，如果中间插进了一种或几种交换媒介，那就叫做间接交换。间接交换论的主题，是研究这个交换媒介与各级货物劳务之间的交换率。间接交换论所陈述的，涉及间接交换的一切事情，以及作为交换媒介的一切东西。



当作交换媒介而普遍使用的，叫做货币（或金钱）。货币这个观念是含糊的，因为它的定义涉及一个含糊的字句“普遍使用”。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决定一种交换媒介是或不是“普遍使用”而应叫做货币。但是，这种含糊决不影响行为理论所要求的精密性。因为关于货币所要叙述的一切，对于每种交换媒介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或者保存“货币论”这个传统的名词，或者用另一种名词来代替，这没有什么关系。货币论，过去和现在都是间接交换论，都是交换媒介论
 
 。






二、对于若干普遍误解的观察





如果若干经济学家在讨论货币问题时，自己没有犯些重大的错误，没有那么固执于那些错误，则那些把各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导向旁门左道的有名的货币理论中的致命错误就不致于发生。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所谓“货币的中立性”这个妄想
 
 。从这个妄想中产生出来的，是比例于货币流通量的增减而升降的物价“水平”这个观念。货币量的变动决不会同时、同程度地影响所有货物和劳务的价格，这一点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变动必然与那些买卖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动相关联，这一点也未被认识到。为着证明货币量与物价比例地升降，在处理货币论的时候，他们曾经藉助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经济学处理其他一切问题时所用的程序。他们不从个人的行为开始（交换学决无例外地是这样作），而建立一些想用以了解市场经济全体的公式。这些公式的成份包括：国民经济中货币总供给量；贸易量——也即国民经济中货物和劳动全部交易的金额；货币单位的平均流通速率；物价水平。这些公式似乎给“物价水平论”的正确性提供了证据。事实上，这整个推理方式是一典型的循环论法。因为，在这个交换方程式里面已经包含着它所要证明的一些水平论。它的精髓没有别的，只是用数学来表示这个站不住的论断——在货币量与物价变动之间有个比例关系。



分析交换方程式的人，总是假定它的一些成份——货币总供给量、贸易量、流通速率——之一发生变动，而不问这样的变动是如何发生的。他没有看出，这些方面的变动不是出现于作为国民经济之国民经济，而是出现于各个行为人的情境；他也没有看出，价格结构之发生变动，是这些行为人的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数学经济学者的研究程序不从各个人对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开始，而依照力学的一些模式引进“流通速率”这个妄诞的观念。



不错，交换学的任务关于货币面的，比关于可卖的货物面的，要广泛些。解释人们为什么想获得种种可卖的货物所能提供的功用，这不是交换学的任务，而是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任务。但是，讨论关于货币面的这个问题，却是交换学的任务。只有交换学能够告诉我们：一个人从握有货币可望得到的一些利益是什么。但是，决定货币购买力的不是这些想望中的利益。想获得这种利益的那种渴望，只是引起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对于市场的交换率之形成发生作用的，是需求，其强度完全决定于价值判断的一个主观因素，而不是任何客观事实、任何可引起某一后果的力量。



交换方程式和其基本因子的缺陷，是他们（指创立这个方程式的人们）从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市场现象。他们误于“国民经济”这个观念的偏执。但是，凡是有“国民经济”——用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的地方，就没有市场，也没有价格和货币。在市场里面，只有一些个人和一些人群在合作中行为。促动这些行为人的，是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利害关系。如果“贸易量”和“流通速率”这样的观念有何意义的话，那是指个人们的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决不可用这些观念来解释个人们的行为。关于市场制度中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交换学必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变动如何影响各个人的行为。现代经济学不问“铁”或“面包”值得什么，而是问一定大小的铁块或面包，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对于一个行为人值得什么。关于货币问题，也得用这样的方法着手研究。交换方程式与经济思考的基本原则不兼容。它是回复到早期的思想方式，那时的人们不懂得行为学的现象，因为他们误于整体观念。交换方程式之毫无用处，正同早期的思想方式笼笼统统地来想“铁”和“面包”的价值一样。



货币论是交换学的基本部份，这部份的处理必须采用处理其他所有交换学问题的同样态度。






三、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各种货物和劳务，在销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些货物不难于在高的价格下销售掉，有些货物即使在低的价格下也不易很快地卖掉。引起了间接交换的，正是货物和劳务在销路上的差异。一个人，当他不能立刻得到他所想消费或用以生产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还不知道在不确定的将来，他将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他把一项销路差的财货换成销路好的财货，这算是向他的最后目的走近了一些。也可能有这种情形：他所想放弃的那项财货的物质特性（例如容易腐坏、或保管费太大等等）逼得他不得不急于卖掉。有时，他之所以急于要卖掉某项货物，是因为他怕它的市场惯格会跌落。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如果他能够取得销路较好的财货，他就改善了他的处境，即令这项财货不能直接满足他自己的任何需要。



交换媒介是这样的一种财货，人们取得它即不是为的自己消费，也不是为的用之于生产，而是为的将来拿它交换那些可用以消费或用以生产的财货。



货币是交换媒介。它是销路最好的财货，人们之所以取得它，因为他们想在今后的人际交换中使用它。货币是大家接受当作交换媒介用的东西。这是它的唯一功能。至于其他的一切功能，只是这个基本功能——交换媒介——的一些特殊面
 
 。



交换媒介是经济财货。它们是稀少的；对于它们有需求。在市场上，有人要取得它们而愿意以货物和劳务来换取。交换媒介有交换价值。人们为取得它们而支付代价。这种代价的特征是不能用货币表示的。关于货物和劳务的，我们是说“价格”或“金钱价格”。关于货币的，我们是说它的购买力，而不说它的价格，更不能说它的金钱价格。



交换媒介之所以有需求，因为人们想把它们储存若干。市场社会的每一份子都想有一定额的货币存在手头，也即一笔确定量的现金握存或现金余额。有时他要较多的现金握存，有时要较少的，在例外的情形下，他甚至完全不要现金握存。无论加何，绝大多数的人，不仅是要保有种种可卖的财货，也要保有若干货币。他们的现金握存不是一项剩余一他们的财富没有用掉的余额。详言之，不是在一切有意的买卖行为结束以后无意地剩下的余额。现金握存的数额是决定于现金的有意需求。货币与可卖的财货之间的交换比率之发生变动，是货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而引起的。



每一块钱都有一个人（市场经涛的份子之一）保有。一块钱从这个行为人的控制下转到另一行为人的控制下，是一刹那间的事体，这其间没有一点时间可以说这块钱即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商号的现金握存之一部份，而是在“流通中”
 
 。把货币区分为“流通中的”与“呆存的”，这是不正确的。区分流通的货币与窖藏的货币，也同样不正确。通常所说的窖藏（hoarding），是按照一个观察者的个人见解，认为现金的握存量超过他认为正常的或适当的量。但是，窖藏是现金握存。窖藏的货币仍然是货币，而且它在窖藏的功用与它在所谓正常的现金握存中的功用是一样的。窖藏货币的人，认为便于应付某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发生，有累积一笔现金握存的必要，这笔现金握存的数量，超过了他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要握存的数量，或超过那些批评他的行为的人们所认为的适当数量。他这样的行为对于货币需求的结构所发生的影响，与每一“正常的”需求所发生的影响是一样的。



许多经济学家避免把需求和供给这两名词用在货币方面，因为他们怕引起与银行家使用的名词相混淆。银行的习惯是把货币需求叫做短期贷放的需求，货币供给叫做短期贷放的供给。因此，大家把短期贷放市场叫做货币市场。如果短期贷放的利率趋向于上升，大家就说货币短缺；如果这种利率趋向于下降，就说货币充裕。这种习惯的说法已牢不可破。但它助长了一些严重错误的蔓延。它使人们把货币观念与资本观念混淆，而以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使利率持续地下降。但是，正由于这些错误的粗疏，以致上述的名词尚不会引起任何误解。我们难于想象经济学家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会犯错误。



其他的人们之所以主张不要说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因为他们以为，需求货币者的目的与需求货物者的目的不同。他们说，货物是为的消费而被需求，货币是为的在将来的交换行为中拿出去而被需求。这个说法同样是无效的。交换媒介的用处，固然是在于放弃它。但是，人们热心于累积某一数量的货币，是为将来的购买作准备。正因为人们在市场上提供他们的货物和劳务的那个时候，不想满足他们自己的直接需要，正因为他们想等待或不得不等待直到有利的情形下再购买，所以，他们不直接物物交换而使用交换媒介来间接交换。货币不因为有人使用过而损耗，而会无限期地提供它的功用，这个事实是它的供给结构中一个主要因素。但是，货币的评价与其他一切货物的评价，仍然要用同样方法来解释：即用那些想获得一定数量货币的人们的需求来解释。



经济学家们曾经把那些在经济制度里面会增加或减少货币需求的因素列举出来。那些因素是：人口；个人家庭自给生产的程度以及为别人的需求而生产，在市场上出卖产品，买进自己的消费财的程度；商业活动的分配以及一年当中结付帐款的季节；清算制度。所有这些因素固然都会影响货币需求以及各个人和各商号现金握存量，但是，它们的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因为人们在考虑保存多少现金余额才是适当的时候，那些因素会发生作用，于是间接地影响到货币需求以及各个人和各商号的现金握存量。决定现金余额的总是当事人的价值判断。各个行为人照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应当保持多少现金余额才是适当。他们为实现他们的决定，于是放弃一些货物、有价证券、生利权（interest-bearing claims）而卖出这类的资产，或者相反地增加它们的购买。关于货币的这些事情，并非不同于关于所有其他货物和劳务的事情。货币的需求决定于那些想获得它作为他们现金握存的人们的行为。



另一个反对货币需求这个观念的理由是这样：货币单位的边际效用之递减，比其他货物的边际效用之递减要慢得多；事实上它的递减之慢，慢到可以不必理的程度。关于货币，谁也不会说他的需求满足了，谁也不会放弃取得更多货币的机会，如果为取得它而必要的牺牲不太大的话。所以，不能认为货币的需求是有限的。这个有名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它把现金握存这种货币需求和以货币名义表示的对更多财富的欲望弄混淆了。一个人，当他说到他想获得更多钱的这个欲望永远不能满足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现金握存永远不会太多，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他永远不会富够了。如果有更多的钱到他的手里，他不会用来增加他的现金余额，或者只用一部份来增加现金余额。他将把多余的部份用在当时的消费，也可用来投资。谁也不会使手头的现金超过他所认为的适当的现金握存。



一方面是货币，另一方面是可卖的货物和劳务，这两者之间的交换率，和各种可卖的货物相互间之交换率一样，是决定于需求与供给。这个透彻的观察是“货币数量说”的本质。这个理论，本质上是把一般的供需理论应用到货币特例上。它的优点是，拿那用以解释所有其他交换率的同样理论，来解释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它的缺点是，它诉之于一种全体主义的说明。它考虑国民的货币总供给，而不考虑各个人和各个商号的行为。这个错误观点所引起的后果，是货币的“总”量的变动与货币价格的变动之间有个比例这个想法。但是，那些较古老的批评家，没有探究到数量说固有的错误而以较满意的理论替代它。他们没有击中数量说的错误；相反地，他们攻击到它的真理核心。他们想否认物价变动与货币量变动之间有一因果关系。这个否认使他们摆不脱种种错误、矛盾、荒诞的纠葛。现代货币理论一开始就认识到：要研究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必须应用那些应用于所有其他市场现象的原则，而货币供需的变动与其购买力的变动之间，有一种关系存在，这个认识是接着传统的数量说而讲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把现代的货币论叫做数量说的一个修正。




孟格尔（Carl Menger）的货币起源论在认识上的重要性




孟格尔不仅是提供了一个顚扑不破的行为学的货币起源论，而且他也认识到，他的理论对于说明行为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



有些著作家曾以命令或契约来解释货币的起源。他们认为，有意建立起间接交换制度和货币的，是一个权威——国，或人民相互间的契约。这个说法的主要缺点，还不在于如下的假设：尚未见过间接交换和货币的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设计一个新的秩序，完全不合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形的秩序，而且懂得这样的设计之重要；也不在于如下的事实：历史上找不出一点线索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它的主要缺点是在更基本的地方，我们有些更实在的理由可用来反对它。



如果我们假定：有关各方的生活情况，随着直接交换进到间接交换的每一步骤而改善，最后大家乐于采用某些特别具有高度销路的货物当作交换媒介，那么，我们就难于了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要用命令或契约的权威来解释间接交换的起源。一个人当他发现了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难于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他就会知道，如果首先换取更有销路的货物，等到后来再用它交换届时所要的东西，那就方便多了。在这种情形下，用不着政府干预，也用不着成立什么契约。最精明的人首先实行，等而下之的人们跟着这样做。我们把“间接交换的利益为行为人所知晓”这一点视为当然，比假定“一位天才凭空想像到货币社会的好处，再经由命令或契约来实现这个社会”更可叫人相信些。



但是，如果我们不假定“各个人发现了间接交换比等候直接交换的机会更方便些”，而且，为着讨论起见，如果我们承认货币是由命令或契约创立的，那么，又有些别的问题发生了。我们必须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人们采用一种为他们所不了解其功用的程序，而且在技术上比直接交换更为复杂的程序。我们姑且假定用强迫方法。但是他们又要再问：在什么时候，有些什么事情使人们觉得间接交换和货币使用不再是麻烦的，或至少是无可无不可的程序，而变成对他们是有利的。



行为学的方法把一切现象追溯到各个人的行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情形是这样：间接交换使交易更为便利，再加上如果人们又认识这些利益，间接交换和货币就会出现。历史的经验显示出，这些情形过去和现在都有。假若这些情形不存在，人们如何能够采取间接交换、使用货币，并且固执这涸交换方法，那就无法想象了。



关于间接交换和货币的起源这个历史问题，毕竟是与行为学无关的。唯一相干的事情是：间接交换和货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促成它们存在的那些条件，在过去和现在都具备。如果这是如此，行为学无须要靠这个假设：命令或契约创制这些交换方法。国家主义者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地把货币的“发明”归功于国家，不管这是多么不可能。要紧的是，一个人不是为的消费它或用它来生产而谋取一件财货，而是为的在日后的交换行为中放弃它。这样的行为使这件财货成为交换媒介，如果这样的行为总是涉及某一种财货，则这种财货就成为货币。行为学里面关系交换媒介和货币的一切定理，都涉及一种财货以其交换媒介的资格所提供的那些功用。即令间接交换和货币，真的是由命令或契约提供发动力而引出的，下面这句话仍然是顚扑不破的，即：只是那些从事交换的人的行为，能够创造间接交换和货币。



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交换媒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后来那些作为交换媒介的货物种类又如何愈来愈减少。由于交换媒介这个较广的观念，与货币这个较狭的观念之区别，不是截然划分的，而是渐渐的差异，所以，关于从简单的交换媒介进到货币这个历史过程，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这是属于历史领悟的事情。但是，前面曾经提到，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的区别是截然划分的；交换学关于交换媒介所确定的一切事情，在范畴上都涉及所有当作这种媒介而被需求、被获得的财货。



间接交换和货币是由命令或契约创制的这个说法，就其意义在于说明历史事实的程度以内来讲，揭发它的错误，是历史家的任务。就其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陈述而提出来讲，那就不会影响交换学的货币论，以及关于间接交换的解释。但是，如果它是当作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事象的一个陈述而提出的，它就毫无用处，因为，它对于行为完全没有讲到。至于说，有一天统治者们，或集会在一起的公民们突然灵机一动，想到间接交换和使用交换媒介的好处，这不是关于人的行为的一个陈述。那只是把有关的问题推开。



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有人说“国，或者一个超人的领袖，或者一个降落在全体人民的神灵启示，创造了某些社会现象”，这种说法对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科学概念没有任何贡献。它也不能驳倒下面这个学说，即：说明这些社会现象如何可以看作“无意的结果，即不是社会的份子们故意设计而努力达成的结果”
 
 的那个学说。






四、货币购买力的决定





一种经济财货，一旦到了不仅是那些想用它消费或用它生产的人们需要它，还有些人想把它作为交换媒介来保存，以便在日后的交易行为中放弃它，这时，它的需求就增加了。这种财货的一个新用途出现了，因而对它发生一额外的需求。和其他的每种财货一样，额外需求就会使它的交换价值提升，这里所说的交换价值，即为取得它而提供的其他财货的数量，放弃一个交换媒介而可取得的其他财货的数量，也即以各种财货和劳务的名目来表示的它的“价格”；这个“价格”部份地决定于那些想把它当作交换媒介而取得的人们的需求。如果人们不再把这个财货当作交换媒介来使用，则这额外的特殊需求就为之消失，而其“价格”也就随之下降。



所以交换媒介的需求是两部份需求合成的：一部份是想用它消费和生产的需求，一部份是想用它作为交换媒介的需求
 
 。就现代的金属货币讲，我们说有工业上的需求，有货币方面的需求。一个交换媒介的交换价值（购买力）是这两部份需求相加的结果。



作为交换媒介的那部份需求的程度，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这个事实引起了一些困难，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困难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他们不再循着这个理论路线进一步研讨。他们说，用货币需求来解释货币购买力，而又用它的购买力来解释货币需求，这是不合逻辑的。



但是，这个困难只是表面的。我们以那特别需求的程度来解释的那个购买力，不同于其强度会决定这种特别需求的另一个购买力。问题是在想象即刻的将来购买力的决定。为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藉助于刚刚过去的购买力。这是两个不同的数量。反对我们这个理论（我们这个理论可以叫做“回归定理”，the regression theorem）的理论，说它是在循环论法中兜圈子，这个说法是一个谬见
 
 。



但是，批评的人们这样说：这等于是把问题推回去。因为，你还要解释昨天的购买力的决定。如果你用前天的购买力来解释昨天的，你还要用大前天的来解释前天的，这样下去，你就陷入无穷的回归。他们说，这样的推理，确实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些批评者所未了解的，是我们的回归定理并非无穷尽地向后追溯。它会到达某一点，到了这一点的时候，解释就完全了，再也没有问题未解答。如果我们一步一步地向后追溯货币的购买力，我们最后会追到这种有关的财货作为交换媒介的那个功用刚刚开始的那一时点。这一时点，昨天的购买力，完全决定于非货币的——工业的——需求，这种需求完全来自那些想用这种财货于货币以外的用途的人们。



但是，批评的人们继续说：这等于以工业目的的用途来解释，由于交换媒介的功用而发生的那部份购买力。真正的问题——对于它的交换价值中货币成份的解释——仍然未解决。这里，批评的人们也是误解的。货币价值中来自交换媒介这个功用的成份，完全用这特殊的货币功用和它所创造的需求解释了。有两个事实是任何人所不否认、也不应当否认的：第一、交换媒介的需要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的考虑，而它的交换价值是它所提供的货币功用和工业功用的结果。第二、未曾作为交换媒介而被需要的那种财货的交换价值，只决定于那些想把它用于工业目的——也即为着消费或生产的目的——的人们的需求。我们所说的回归定理，目的在于说明：原先仅为工业目的而需要的那种财货的货币需求之第一次出现，是受当时仅由它的非货币功用而具有交换价值之影响的。这并不意涵，以它在工业上的交换价值为理由来解释交换媒介在货币功能方面的特殊交换价值。



最后，还有一个反对回归定理的说法，是说它的接近法〖方法或思路〗是历史的，而不是理论的。这个说法也同样错误。对于一个事象作历史上的解释，是在说明，它如何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受那些运作中的力量和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这些个别的力量和因素，在这个解释中是些最后的极据。因为是最后的极据，所以不容再加分析和演绎。至于从理论上来解释一个现象，则是把它的出现追溯到一些通则的运作，而这些通则是已经包含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我们的回归定理符合这个要求。它把交换媒介的这个特殊交换价值追溯到它作为媒介的功能，并追溯到一般交换理论所发展出来的关于评值估价程序的那些定理。它从一个更普遍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法则抽绎出一个特殊的个案。它说明这个特殊现象如何必然地出现于那些对一切现象都有效的法则之运作。它不说：这发生于那个时候、那个地点，它说：这总是发生于这些条件具备的时候；原先没有作为交换媒介而被需要的财货，一旦开始为这个用途而被需要，则同样的后果一定再发生；决没有一种可用作交换媒介的财货，在其开始在这个用途上被需要的时候，不具有因其他用途而具有的交换价值，所有这些包含在回归定理的陈述和那包含在行为学先验原理中的，同样地说得明明白白。它“一定”是这样发生的。谁也不能成功地提出一个假定的事例，在那个事例中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



货币购买力，如同一切货物和劳务，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因为行为总是为的把将来的境况作更满意的安排，一个人在考虑取得或放弃货币的时候，他首先要注意的，自然是将来的货币购买力和将来的物价结构。但是，他除掉从货币购买力刚刚过去的情况来考虑以外，他不能对将来的货币购买力作何判断。正是这个事实，使货币购买力的决定与各种财货劳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率的决定显出差别。关于后者，行为者所考虑的没有别的，只是它们对于将来的欲望满足之重要性。如果一项前所未闻的新货物拿到市场出卖，例如一、二十年以前的收音机，唯一值得计较的问题是：这个新玩意所将提供的满足，是否大于为购买这个新东西而必须放弃的其他东西所可提供的满足。关于过去的价格之知识，对于买者而言，只是为获取消费者剩余的一个手段。如果他不在乎消费者剩余的获取，他就可以（假若必须的话）不管刚刚过去的市场价格（也即通常叫做现在价格的）而来安排他的购买。他可以不比价而作价值判断。我们曾经提过，把过去的一切物价都忘掉，并不妨碍各物之间的新交换率之形成。但是，如果关于货币购买力的知识渐渐淡忘，则间接交换和交换媒介的发展程序势必从新开始。那就必须再开始使用某种财货——比别种财货有更好销路的财货——作为交换媒介。于是，这种财货的需求增加，因而在它原有的交换价值（用在工业用途的交换价值）以外，又增加了一项用在货币用途的交换价值。就货币来讲，价值判断只有在它可以估价的条件下才可能。一种新的货币之被接受，前提条件是，这种东西本来已有直接消费或生产的用处而有了交换价值。买者也好，卖者也好，如果他对刚刚过去的货币的交换价值（它的购买力）一无所知，他就不能对一个货币单位的价值作判断。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也可叫做货币关系）决定购买力的强度。今天的货币关系，根据昨天的购买力而形成的，决定今天的购买力。凡是想增加现金握存的人，减少他的购买，增加他的出售，因而引起物价下跌的趋势。凡是想减少现金握存的人，增加他的购买——或为消费或为生产——减少他的出售，因而引起物价上涨的趋势。



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使各个人和各商号变更对他们所保有的货物的处分。整个市场体系里面的货币供给量之增加或减少，必须首先由某些个人或商号，增加或减少他们的现金握存。否则整个市场体系的货币供给量不可能增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假设，正当货币流量注入这个体系的时候，每个份子取得一份额外的货币，或者当货币量减少的时候，他们也分别减少。但是，不管我们作不作这个假设，我们所陈述的这个最后结果，总是一样的。这个结果是：经济体系里面，货币供给量所引起的物价结构的变动，决不以同样的程度、在同一时间，影响各种财货和劳务的价格。



我们假定政府增发一批纸币。这个政府或者想用以购买财货和劳务，或者是想用来偿还公债或支付公债利息。不管怎样，这时国库使这个市场对于货物和劳务发生了额外的需求；而那有关的物价为之上涨。如果政府在购买中花掉税收的钱，则纳税人减少了他们的购买，一方面，政府所买的东西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其他东西的价格下跌。但是，如果政府增加它所支出的货币量，而不减低大众手中的货币量，则纳税人所惯于购买的那些货物的价格就不会下跌。有些货物——即政府购买的——的价格马上上涨，而其他货物的价格暂时维持不变。但是，这个过程是要向前发展的。那些卖货物给政府的人们，现在也能够比以前购买得更多。因而他们买得更多的那些货物，价格也就上涨了。由这一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上涨，影响到其他许多价格，这样一波一波地推展，直到所有的价格和工资都已上涨。所以，物价的上涨总是参差不齐的。



在货币量的继续增加过程中，到了最后，一切物价都上涨了，这种上涨不是以同样程度影响到各种货物和劳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因为他们卖出的那些财货或劳务的价格，上涨得较高，而他们买进的那些财货或劳务，或者没有涨价，或者涨得较少，他们就得到利益。相反地，有些人卖出的那些货物和劳务没有涨价或者上涨得少，而他们必须买进的那些货物和劳务涨价较高，他们就受害。对于前者，物价的不断上涨是一福利；对于后者，是一灾难。此外，债务人是以债权人作牺牲而得利的。当这个过程到了终结的时候，各个人的财富受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人富有了，有些人贫穷了，都和以前的情形不一样。这个新的秩序终于使各种货物需求的强度发生变化。各种货物与劳务相互间的价格比率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除掉一切物价都已上涨以外，物价结构也有变动。在货币量增加的后果已经充份达成的时候，市场的趋势所建立的一些最后价格，并不等于以前的那些最后价格乘以同一倍数。



古老的货币数量说和数理经济学家的交换方程式一样，其主要错误是，他们忽略了这个基本问题。货币供给的变动一定引起其他有关方面的变动。在货币流量注入或流出以前和以后的市场体系的变动，不仅是表示于各个人的现金握存和物价的上升或下降，而且，各种财货与劳务相互间的交换率也发生变动。这种变动，如果我们想用比喻的说法，无妨说它是物价革命，而不说是物价水平的上升或下降，以免引起误解。



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不管像契约规定的一切延期偿付所引起的一些后果。这些后果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并且还要讨论到货币事象在消费和生产方面、资本财的投资方面、资本的累积和消耗方面所发生的一些作用。但是，即令把所有这些事情摆在一旁，我们决不可忘掉，货币量的变动对于物价的影响是参差不齐的。这要看各种财货和劳务的价格，在什么时候受到影响以及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不能一概而论。在货币扩增（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初的反应不仅是某些物价较其他物价涨得更快更陡，而且也会有些物价在开始时是下跌的，这是由于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受害的，他们以前所需求的那些货物和劳务，现在因为这些人受伤害，于是这些东西的需求减少了，所以这些物价下跌。



货币关系的变动不只是政府增发纸币引起的。用作货币的那种金属的产量增加，也有同样的后果，尽管受益或受害的是另一些人。如果货币的需求因为现金握存一般地趋向于降低而减少，同时，货币量没有相应的减少，则物价也同样地上涨。由于“反握存”而额外支出的货币，与来自金矿或来自印刷机的货币，同样地促成物价上涨。相反地，当着货币供给降低（例如经由纸币的收回）或货币需求增加（例如，经由握存的赵势增强、保持较多的现金余额），则物价下跌。这个过程总是不平坦的、非比例的、不对称的。



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而认为投入市场的正常的金产量固然增加货币量，但并不增加金矿主人们的所得，更不增加他们的财富。这些人只赚得他们“正常的”收入，因而他们的支用所得不会扰乱市场情况，也不会扰乱建立最后价格的趋势，以及均匀轮转的经济之均衡。对于他们而言，金矿的年产量并不是财富的一笔增加，所以，不会促使他们把物价叫高，他们仍然照向来的标准过活。他们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支用，不会引起市场革命。所以，正常的金产量不会发动贬值的过程，尽管货币量确实增加，它对于物价是中立的。



在反对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在一个人口正在增加、而分工和专业化也已完成的进步经济里面，货币需求自会有增加的趋势。增加的人口也要保有他们的现金握存。经济自足的程度，也即为自己家庭的需要而生产的程度，萎缩了，人们愈来愈要依赖市场；这种情形使他们不得不增加他们的现金握存。因此，那个来自所谓“正常的”金生产的提升物价的趋势，碰着那个来自现金握存增加的削减物价的趋势。但是，这两个相反的趋势并不彼此抵销。这两个过程各有自己的路线，两者都把即存的社会情况扰乱，使某些人更富，某些人更穷。两者在不同的时日，以不同的程度影响各种货物的价格。诚然，有些货物的价格由于这两个过程之一而引起的上涨，最后会被另一个过程引起的下跌而抵销。其结果，某些物价，或许多物价，回复到原来的高度，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样的最后结果，并不是因为没有货币关系之变动所引起的骚扰。而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偶合的联合后果，这两个过程的每一个，都引起市场情况变化和各个人的物质情况的变化。这个新的物价结构，也许和以前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但这是两个系列的变化的结果，而这两个系列的变化，已经达成了一切应有的社会变迁。



“金矿的所有人依赖每年产金的稳定收入”这个事实，并不抵销新产出的黄金对物价的影响。金矿的所有人，在市场上把生产的黄金换得开矿所要用的一些财货和劳务，以及他们在消费方面和在其他投资方面所需要的一些财货。如果他们没有生产这个数量的黄金，物价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至于说，他们已经预期金矿的将来收益，把它换算成资本，而且，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活标准按照这个预期的稳定收益而调整，这是搞错了的。新产出的黄金对于他们的支出所发生的影响，只是在这批黄金到了他们手中的时候才开始；新产出的黄金渐渐进到许多人的现金握存中，这些人的支出之受到影响，也只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如果他们预期将来的收益，提早花掉了金钱，而所预期的收益终于幻灭，则其情况就无异于靠一些没有实现的预期来借债消费。



各人现金握存的数额之变动，只有在它们有规律地一再出现，而又相互关联的程度以内彼此相消。薪资收入者不是每天收到薪资的，而是在一个或几个星期的期间领收的。他们在这个期间以内所握存的现金，不是每天一致的；他们手头的现金数额随着下次发薪日的到来而逐渐减少。另一方面，那些为他们供给生活必需品的商人们，则在这个期间逐渐增加他们的现金握存。这两个变动互为条件；其间有一因果的相互关系，在时间上和数量上，彼此协调。商人和他的顾客，都不让自己受这周期变动的影响。他们的现金握存计划，和他们的业务经营与消费支出，各有其整个周期的打算。



正是这个现象，使得经济学家们以为，有一个规律的货币流通额，而忽视各个人的现金握存之变动。但是，我们是面对一个限之于狭小范围的连系。只是就“一组人的现金握存之增加，在时间与数量方面与另一组人的现金握存之减少相关联”以及“这些变动，在这两组人计划他们的现金握存时，视为整个的那个时间过程当中，是自行消失的”来讲，彼此抵消的现象才会发生。在这个范围以外，没有这样的相消。






五、休姆（Hume）和穆勒（Mill）的问题以及货币的推进力





货币购买力，对于所有的货物和劳务，同时、同程度地发生变动，而且比例于货币的需求面或供给面的变动而变动，这种情况是可能想象的吗？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想象在一个不同于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的经济体系里面，会有中立的货币吗？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叫做休姆和穆勒的问题。



休姆也好，穆勒也好，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找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直截了当地给以否定的答案，是可能的吗？



我们想象两个均匀轮转的经济制度A和B。这两个制度是独立的；彼此没有关联。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在相对于A里面的每一货币量m，B里面就有一个nm的货币量，n大于或小于1；我们再假定，在这两个制度里面，都没有延期支付，而所使用的货币只有货币的用途，没有货币以外的任何用途。因此，这两个制度里面的一般物价的比率是1:n。我们可能想象把A的情形一下子变到完全和B的一样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必然是否定的。凡是想对这个问题予以肯定答复的人，必须假定，有一个神力同时降临到各个人的身上，使他的现金握存按n的乘数增加或减少，而且告诉他：今后在他的计算中一切价格都要乘以n。这种情境，没有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前面曾经讲过，在一个均匀轮转的经济这种假想的结构里面，货币这个概念，消失在一种空虚的计算程序中，自相矛盾而无任何实际意义
 
 。均匀轮转的经济特征是一切情况固定不变，在这样一个假想的结构里面，我们不可能给间接交换、交易媒介和货币指派任何功能。



如果关于将来不是不确定的，则现金握存就没有任何必要。即没有现金握存，也就没有货币了。交易媒介的使用和现金握存的保持，是由于经济事象之不断变动。货币本身就是变动的一个因素；货币的存在与“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一切事象都是有规律的流转”这个想法，是不相容的。



货币关系的每一变动——除掉对延期支付的影响以外——使社会各个份子的情况随之转变。有些人变得更富，有些人变得更穷。货币的需求与供给的一种变动，其后果恰好碰到同时、同程度的相反变动的后果，因而互相抵消，所以，在物价结构没有什么明显变动下，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即令如此，各个人的情况并不是不受影响的。货币关系的每次变动，是循着它自己的路向，产生它自己的特殊后果。如果一个通货膨胀的动向和一个通货紧缩的动向同时出现，或者如果一个通货膨胀接着一个通货紧缩，以致一般物价终于没有多大的变动，这两个动向的每一个的社会后果并不互相抵消，而是在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上面，再加上通货紧缩的社会后果。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所有或大多数受到某一动向之益的那些人们，将受到另一动向之害，而受害者将受益。



货币即不是抽象的数，也不是价值或价格的标准。它必然是一种经济财货，因为它是经济财，所以要按照它本身的功用来评值估价，它本身的功用是指，一个人希望从握存现金而得到的利益。在市场里面总是有变动的。只是因为有波动，才有货币。货币之所以是变动的一个因素，不是因为它“流通”，而是因为它以现金握存的方式保持。只是因为人们对于将来有何变动，以及变动到什么程度，都不能确知，所以他们要保存货币。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货币看作只在变动的经济里面才有的东西，同时，货币本身也是引起变动的一个因素。经济事象的每一变动都会推动它，而使它成为一些新变动的动力。在货物买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不影响到货币方面的；货币方面发生的一切一切，也影响到货物的买资。



“中立的货币”这个观念的矛盾，不逊于“购买力稳定的货币”这个观念。没有它本身的推动力的货币，不算是完全的货币；也可说根本不是货币。



完全的货币应该是中立，应该是具有不变的购买力，而且，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这样完全的货币，这种见解是个很普遍的谬见。我们很可以把这个谬见看作通货膨胀主义者们一些普遍的说法的一个反动。但是，这是过份的反动，它本身是混淆的、矛盾的，而且，因为它被一个固着于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思想中的另一个谬见的推波助澜而引起大的破坏。



这些思想家被一个普遍的信念所误导，这个信念是以为静态比动态更完善些。他们心中的完善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情况，因而一有变动就损害了它。最好的动，就是趋向于完善的动，一到了完善就是一个静态，因为这时如果再动，那就是导向一个不完善的境况。动，被视为均衡和充份满足的没有达到，被视为苦恼和缺乏的表现。这些想法如果只是意涵“行动或行为的目的在于解除不适之感而最后在于达成充份满足”，那就是很有根据的想法。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静止和均衡不仅是出现在人们充份满足的时候，当人们有许多欲望未满足，而又毫无办法改善他们的情况时，静止和均衡也会出现。不行为不仅是充份满足的结果，也是不能把事情做得更满意的必然结果。它即可表示满足，也可表示绝望。



实在的世界是不断变动的，经济制度不会是固定的，货币的中立和货币购买力的决定，与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一个世界，如果必须有中立而安定的货币，那将是一个没有行为的世界。



所以，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面，货币即不是中立的，而其购买力也不是安全的，这即不奇怪，也不是坏事。凡是想把货币弄成中立的、安定的一切计划，都是矛盾的。货币是一个行为因素，因而是一变动因素。货币关系的变动——也即货币供需关系的变动——影响货币与货物之间的交换率。这些变动并不同时、同程度影响各种货物与劳务的价格。它们必然对社会各个份子的财富发生不同的影响。






六、现金引起的和货物引起的购买力的变动





货币购买力的变动，也即货币与货物之间的交换率的变动，即会从货币方面引起，也会从货物方面引起。那些引起这些变动的变动，即可发生于货币的供需，也会发生于财货和劳务的供需。因此我们可以区分现金引起与货物引起的购买力变动。



货物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会由货物和劳务的供给或个别货物和劳务的需求之变动而引起。至于全部或大部份货物和劳动的需求之一般的上升或下降，则只会由货币方面引起。



现在让我在下列三个假设下仔细检讨货币购买力变动所造成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一些后果。三个假设是：第一，货币只能作为货币用，也即只能作交换媒介，不能有别的用途；第二，只有现货交易，没有现货对期货的交易；第三，我们不管购买力变动对于货币流通额的一些影响。



在这些假设下，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就是财富在一些个人之间发生转移。有些人更富有，有些人更贫穷；有些人得到较好的供应，有的人相反；某些人所得到的，就是另些人所失掉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事实解释为总满足仍然不变，也不可以解释为，总供给固然没有变动，但总满足或幸福总额则因财富分配之变动而增加或减少。总满足或总幸福这些观念是空洞的。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标准用以比较各个人获得的满足或幸福的不同的程度。



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会有利于累积更多的资本，或有利于消费现有的资本，经由这种影响又会间接引起一些变动。至于这些第二层次的变动是不是真会引起，以及变动的方向怎样，那就要随个别的情况来决定。关于这些重要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货物引起的购买力变动，有时不是别的，只是对某些货物的需求转变成对另些货物的需求的一些结果。如果这些变动是由货物供给的增加或减少而引起的，那就不仅是从某些人到另一些人的财富移转。这并不意味张三得到李四所失的。有些人会变得更富有，但没有别人受到损害，或者有些人会变得更穷，但没有别人更富有。



我们可把这个事实描述如下：假定A和B是两个彼此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制度。在这两个制度里面，使用相同的货币，这种货币不能用在货币以外的任何用途上。现在我们假定第一个事例：A和B彼此间只有一点不同，即B的货币供给总额是nm，A的货币供给总额是m，同时相对于A的每一现金握存c，B就有一笔现金握存nc，相对于A的每一个货币要求权d，B就有一个货币要求权nd。在其他各方面，A和B都是一样。我们再假定第二个事例：A与B的不同只是B的某一货物r的供给总额是np，A的这种货物的供给总额是p，同时，相对于A的这种货物r的每一存量v，B就有一个存量nv。在这个两个事例中，n都大于1。如果我们问A的每一个人是否愿意以最小的牺牲而把他的地位交换B的相对地位，其答复在第一个事例中一定是一致地否定。但在第二事例中，r的全部所有者和那些没有任何r而想得到一点它的那些人，将会肯定答复。



货币的功用受限于它的购买力。谁也不想在他的握存中保有一定数目或一定重量的货币；他想保有的是，具有一定量购买力的现金握存。由于市场运作趋向于把货币购买力的最后情况决定在货币供需达到一致时的高度，所以货币决不会过多或不够，每个人和所有的人都充份享受从间接交换和使用货币的利益，至于货币总量的或大或小，都没有关系。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引起社会各份子间财富分配的变动。从那些想靠这样的变动而变得更富的人们的观点来看，货币的供给可以说是不够或过多，而这种贪得之心可能导致一些为实现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而设计的政策。但是，货币的功用即不会因货币供给的变动而改良，也不会因之而受损。在二个人的现金握存中，倒会显出货币过多或不够的现象。但是，这样的情形可以靠增减消费或投资来补救。（“为现金握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与“为更多的财富而贪得无餍”，这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决不可陷于这个常见的混淆。）在整个经济里面，可利用的货币量总是足够使每个人取得货币所得和所可取得的一切一切。



从这个透彻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那些为增加货币量而发生的一切支出都叫做浪费。把一些别有用途的东西拿来当作货币，因而把它们从别的用途拉过来，这个事实，看起来好像是不必要地使满足欲望的有限机会又为之减少。正是这个念头，使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想到印刷纸币有减低成本的利益。但是，从货币史上来看，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你注意到纸币膨胀的结果为害之大，你就一定会承认，黄金生产费的昂贵是件小事。至于说通货膨胀之为害，是由于握有纸币发行权的政府误用这个权力，较为明智的政府会实行较健全的政策，这种说法毫无实际意义。因为货币决不会是中立的，而它的购买力也决不会是安定的，一个政府关于决定货币量的那些计划，决不会对社会的所有份子都是公平的。政府为影响货币购买力而作的事情，不管是什么，必然是靠的统治者个人的价值判断。那总是增进某些人群利益，而使另一些人群受损。决不会有所谓大众的福利。在货币政策方面也没有一个科学的“应该”这种情事。



选择什么东西作为交换媒介、作为货币，这个选择不是不关重要的。它决定着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的过程。问题只是，谁应作这个选择：市场上从事买卖的人们呢？还是政府？在长久以来的一个选择过程中，最后选定了贵金属、黄金、白银作为货币的，是市场。两百多年来，政府干涉市场的货币选择，屡见不鲜。但是，即令是最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也不敢断言这种干涉被证明是有利的。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主义与通货紧缩主义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观念不是行为学的概念，它们不是经济学家创造的，而是出自一般人和政客们通俗的语言。这两个名词隐含着一个通常的谬见：以为有一中立的货币或购买力稳定的货币这样的东西，而且以为健全的货币必须是中立的，其购买力必须是稳定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通货膨胀这个名词是用来指称，那些归结于购买力下降的现金引起的变动，通货紧缩这个名词是用来指称，那些归结于购买力上升的现金引起的变动。



但是，这样使用这两个名词的人们，却不知道购买力决不会保持不变，因而总是或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他们在这些永恒的变动轻微而不显著的时候，不注意到它们，而把这两个名词留到购买力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来使用。由于购买力的变动到了什么程度才可叫做大的变动这个问题，是凭个人的判断，所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名词就缺乏行为学的、经济学的、和交换科学的概念所应具备的精密性。在历史和政治学方面，这两个名词是可以适用的。交换科学只有在用它的一般命题来解释经济史和政治纲领的时候，才可藉助它们。此外，在不致引起误解，而又不必那么学究气的时候，即在严肃的交换科学的论文中使用这两个名词，倒是非常方便的。但不要忘记：交换科学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也即现金引起的购买力的大变动）所讲的一切一切，也适用于购买力轻微的变动，尽管小变动的后果比大变动的较不显著。



通货膨胀主义和通货紧缩主义、通货膨胀主义者和通货紧缩主义者这些名词的意思，涉及那些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大变动）为目的的政治纲领。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语意的革命（the semantic revolution），也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名词的传统涵义改变了。今天，许多人所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再也不是指货币供给量的大增或大减，而是指其必然的后果——物价和工资率一般地趋向于上升或下降。这个涵义决不是无害的。通货膨胀主义这一趋势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现在再也没有一个名词可用来指称通货膨胀所惯于指称的事情。你无以名之的政策，你就不可能攻击它。政治家和著作家在想追问，大量增加货币发行是否便利的时候，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藉助于大家所接受的、所了解的名词了。当他们想谈这个政策的时候，他们必须琐琐细细分析它、描述它，而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每一句话里面，他们都要重复这个累赘的作法。因为这个政策没有名称，它就变成自我了解的，变成一个事实。于是它就大行其道。



第二个害处，是攻击通货膨胀的后果——物价的上涨——而徒劳无功的那些人们，把他们的努力说成对通货膨胀的攻击。他们所攻击的只是表象，而他们却以为是攻击祸根。因为他们不懂得货币量增加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实际上把事情弄得更糟。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政府对农民们所发的补助金。限价政策使该货物的供给减少，因为生产该货物的边际生产者将受亏损。为防止这种结果，政府给那些在最高成本下生产的农民以补助金。这些补助金是来自货币量的增加。假若消费者们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来买该产品（意指假若不限价——译者附注），则进一步的通货膨胀的后果不至于发生。所以通货膨胀与其后果的相混淆，事实上会直接引起更大的通货膨胀。



这两个名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这种新奇的涵义，显然是混乱的、误导的，我们必须不留余地地摒弃它。






七、货币的计算与购买力的变动





货币的计算是考虑那些在市场上已被决定的，或会被决定的，或将被决定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它是要发现价格的一些差异，再从这个发现来做结论。



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不能在这样的计算中考虑。用一个基于另一种货币B的计算方式来代替基于货币A的计算，这是可能的。这样，计算的结果可以不因A的购买力发生变动而受影响；但是，仍要受到B的购买力变动之影响。我们无法使任何方式的经济计算免于所据以计算的那种货币的购买力之变动的影响。



一切经济计算的结果以及从经济计算推出的一切结论，都决定于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按照购买力的上升或下降，在那些反映早期物价的项目，与反映以后物价的项目之间就有差额发生；这些计算所表现的利润或亏损，只是现金引起的货币购买力变动所惹出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利润或亏损，与那用一种购买力变动较小的货币而作的计算结果相比较，我们就可把这样的盈亏叫做假想的或表面的而已。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些说法只可视为，以不同的货币所作的计算之比较结果。由于没有一种货币是购买力稳定的，所以，一切的方式的经济计算都会出现这种表面的盈亏，不管它所据以计算的是那种货币。要精密地区别真正的盈亏与表面的盈亏，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计算不是分毫不差的。但是，谁也不能提出一个使经济计算免于这些缺陷的方法，谁也不能设计一种完全消除这种误差之根源的货币制度。



利伯维尔场已经成功地发展出一种可以满足间接交换和经济计算的一切要求的通货制度，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货币计算的目的，是要使它们不因来自购买力轻微变动的不精确而被破坏。过去两个世纪当中，现金引起的金属货币、尤其是金币的购买力变动的那种程度，不会大大地影响到商人们的经济计算而使其无用。历史的经验显示出：为着营业的一切实际目的，谁都会好好运用这些计算方法。理论的考虑显示出：要想设计一个更好的方法，那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一个更好的方法，更是不可能。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说货币计算是不圆满的。人，没有能力把人的行为的一些范畴予以改变。他必须依照这些范畴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商人们决不认为，使金本位的经济计算免于受到购买力波动的影响是必要的。就交易和经济计算来讲，用物价指数表作本位或其他方法的货物本位，以改良通货制度的建议，没有任何益处。这些建议的目的，是想为长期的借贷契约提供一个较少波动的标准。商人们甚至不认为，修改他们的计算方法使其减缩因购买力波动而引起的错误是有利的。例如，耐久的生产设备，按照它的购置成本每年折旧一个固定的百分数，渐渐地勾销它，这是通常采用的方法；放弃这个方法不用，应该是可能的。为替代这个方法，你可以在需要换置这项设备的时候，再拨出一笔足够的资金来购置。但是，工商业者并不想用这种方法。



这一切一切只就那购买力不因现金方面的变动而引起激烈的巨幅变动的货币而言，是有效的。至于购买力发生这种激烈的巨幅变动的货币，那就完全丧失了作为交换媒介的性能。






八、购买力变动的预期





个人们当其决定与货币有关的行为时，他们的考虑是根据他们关于刚刚过去的一些物价的知识。如果他们缺乏这些知识，他们就不能决定应当握存多少现金才适当，也不能决定应当花多少钱来买各种财货。没有过去经历的交换媒介，是不可想象的。凡原先不是经济财的东西不会具有交换媒介的功能，在它作为交换媒介而被需求以前，人们已经对它赋与交换价值。



但是，从刚刚过去传下来的购买力，受今日货币供需的影响而改变。人的行为总是为将来作准备的，即令有时只是即刻的将来。购买的人是为将来的消费和生产而购买。就他认为将来会不同于现在和过去，他改正他的评值和估价。就一切可买卖的财货讲是如此，就货币讲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今天货币的交换价值是明天的交换价值的预期。关于货币的一切判断，是以它的刚刚过去的购买力作基础。但就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来讲，第二个因素就出现了，这就是对这些变动的预测。



凡是认为他有兴趣的货物将要涨价的人，他将对这种货物买得更多：因此他就减少了他的现金握存。凡是认为物价将跌的人，他将减少购买，因而增加他的现金握存，只要这些预测是限之于某几种货物，那就不会引起现金握存一般的变动趋势。但是，如果人们相信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大幅变动将要到来，事情就不同了。当他们认为一切货物的货币价格将要上涨或下跌的时候，他们就扩大或缩减他们的购买。这种态度更大大地加强和加速这个预期的趋势。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大家认为货币购买力不会再有变动的时候为止。只有到这个时候，卖出或买进的倾向才停止，人们才再开始增加或缩减他们的现金握存。



但是，如果一旦大家相信货币量的增加将会继续下去而不致终止，因而一切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将不停止上涨，那么，每个人就尽可能地多购买，而把他的现金握存减缩到最少的数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握存现金所蒙受的损失，是随货币购买力的加速下降而增加的。握存现金的利益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是大家所认为不合理的牺牲。这种现象，在二十年代欧洲通货大膨胀时期，叫做“逃到实质财货”（Flucht in die Sachwerte）或胀破了的繁荣（Katastrophenhausse）。数理经济学家们不了解货币量增加与他们所说的“流通速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个现象的特征是：货币量增加引起货币需求的减少。由于货币量增加而引起的购买力跌落这个趋势，又因购买力跌落所引起的现金握存一般地趋向于减少而更加强。最后凡是想出卖实物的人们不得不考虑到货币购买力的不断跌落，因而他们所要的代价，可以高到谁也没有足够买得起的现金。于是货币制度崩溃；凡是用货币计算的交易都停止；这种经济恐慌使货币购买力完全消失。人们或者回复到物物交换，或者使用另一种货币。



递增的通货膨胀，其过程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货币增加额的流入，使某些货物和劳务的价格上涨；其他的价格稍后上涨。各种货物和劳务的价格上涨，时间即不一致，程度也不一样。



通货膨胀的这个第一阶段，可能持续好几年。在这个阶段当中，有许多货物和劳务的价格还没有和已经改变了的货币关系相适应。这时还有些人们没有察觉到他们所遭遇的一个物价革命，这个革命最后是要引起一切物价都大大上涨的，尽管上涨的程度不会一致。这些人们还以为，物价总有一天会下跌。为着等待这一天，他们减少购买，增加现金握存。只要大家还有这种想法，政府放弃它的膨胀政策，还不算太迟。



但是到了最后，大家都觉悟了。他们霍然知道了通货膨胀是一个故意的政策，而且将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崩溃的危机到来了，病态的繁荣出现了。每个人都急于把他的货币换成实物，不管这实物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也不管要付多少钱。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内，在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天以内，原来当作货币使用的东西再也不作为交换媒介使用了。它们变成了废纸。谁也不愿把任何东西换来这些废纸。



这种情形曾经发生于一七八一年美国的大陆通货（the Continental currency），一七九六年法国革命政府所发行的纸币（mandats territoriaux），一九二三年德国的马克（Mark）。只要有同样的环境，这种情形将会再发生。如果一种东西要用作交换媒介，一般与论必须相信这种东西的数量不会无限制地增加。通货膨胀是一个不能永久持续下去的政策。






九、货币的特殊价值





作为货币用的一种财货，就其在非货币方面所提供的功用，而被评值和估价而言，没有什么必须特别处理的问题发生。货币理论的任务，只在于讨论作为交换媒介这一功用所决定的货币价值中的那个构成份。



在历史过程中，有多种货物曾经当作交换媒介使用。这些货物的大部份，经由长期的演进已失掉了货币的功能。其中只有两种，金和银，仍作货币用。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有意放弃白银作币材的政府愈来愈多。



在这所有的史实中，凡是当作货币用的东西，也有货币以外的用途。在金本位制下，黄金就是货币，货币就是黄金。至于法律是否只许政府所铸的金币有法偿资格，那是不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计较的是，这些铸币实际上含有定量的黄金，而且，任何数量的金块也可以自由改铸成金币。在金本位制下，美元和英镑只是定量黄金的两个名称，法律只规定一点点差额而已。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的货币叫做“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



第二种货币是“信用货币”（credit money）。信用货币是从货币替代品（money-substitutes）的使用而演化出来的。不是使用货币的本身而是使用其要求权——代表要求权的东西，一经提出，立即兑现，而且安全可靠——是原有的习惯。（我们将在下节讨论货币替代品的一些性质和问题）当某一天，这种要求权的立即偿付被停止了，因而它们的安全和债务人的偿付能力发生问题了，市场并不停止使用这种要求权。只要这种要求权天天都可向一个偿付能力没有问题的债务人提出，用不着事前通知，也不花任何费用就可立即兑现，则这种要求权的交换价值就和它们的票面价值相等；正由于这完全的等值,它们就具有了“货币替代品”的性质。现在，因为停止了立即偿付，而偿付期无定期地展延了，于是，关于债务人的偿付能力，至少关于他偿付的意愿，发生了疑问，这些要求权就失掉了原先的价值之一部份。现在，它们只是一些对一个有问题的债务人，而偿付期又是不定的要求权（且不生息的）。但是，由于它们被当作交换媒介使用，它们的交换价值并未跌落到假使它们只是要求权的时候所应跌落的程度。



你也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信用货币仍然可当作交换媒介使用，即令它失去了作为对一个银行或一个国库的要求权的资格，因而成为“法令货币”（fiat money）。法令货币是一种仅由一些标志构成的货币，即不能用之于任何工业的用途，也不是对任何人的一个要求权。



过去是否有过“法令货币”的实例，或者凡不是商品货币的各种货币是否都是信用货币，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不是交换科学的任务，而是经济史的任务。交换科学所要确定的唯一的事情是：法令货币存在的可能性必须被承认。



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无论那种货币，当它不再当作货币用的时候，它的交换价值一定是大大跌落。过去八十年当中，把白银当作商品货币使用的愈来愈少，已表明这个事实。



用金属铸成的信用货币和法令货币，这样的实例是有的。这样的货币是用银、镍、或铜铸成的。假若这样的一枚法令货币不再当作货币使用了，它仍然保有作为一块金属的交换价值。但是，这对于所有人只是一点很小的补偿。没有实际的重要性。



现金握存是必须有所牺牲的。握存现金的人，视其口袋里保有的货币额或银行里存款余额的多少，而放弃了他所可消费或用以生产的现在财货之取得。在市场经济里面，这些牺牲可以精密地计算出来。它们等于把这笔钱用之于投资所可赚得的利息额。这个人考虑到这笔损失，这就证明他重视现金握存的利益，轻视利息的损失。



把握存定额现金所可得到的一些利益一一列举出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认为对这些动机加以分析就可给我提供一个购买力决定的理论而无须再用现金握存和货币供需等概念，这是个妄想
 
 。从现金握存得到的利益和损失，都不是可以直接影响现金握存额的客观因素，而是基于每个人内心的衡量。其结果是个主观的价值判断，富有个人的色彩。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对于同一客观事实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知道了某一个人的财富和他的体格，我们并不因此就可知道他将会在富有某种营养的食物上花多少钱，同样地，知道了某一个人的经济情况，我们并不因此就可确定他的现金握存额。






十、货币关系的意义





货币关系，也即货币的供需。凡涉及货币与货物、劳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率，这种关系就决定了价格结构。



如果货币关系维持不变，则膨胀的（扩张状态的）压力，或紧缩的（收缩状态的）压力，都不会在贸易、生产、消费和就业方面出现。相反的说法，则是反映那些不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大众表现于市场上的需求的人们的牢骚。但是，“农产品价格过低，低到不足以使边际以下的农民得到他们所想赚得的收入”这种说法，不是所谓货币稀少的理由。这些农民们贫困的原因是其他的农民在较低的成本下生产。英国制造业的毛病不是价格“水平”太低，而是他们没有做到把投下的资本和雇用的工人的生产力提升到足以供给英国人所想消费的全部财货的高度。



产品的数量一有增加，如果其他事物仍旧的话，必然会使人们的生活情况有所改善。其结果是，这些产量增加了的财货的价格下跌。但是，这样的价格下跌一点也不损伤那些来自财富增产的利益。你可以认为，这额外财富的增加全归债权人所有是不公平的，尽管这样的非难，就“购买力的上升已经被正确地预料到，而且已经用减价的方式照顾到”而言，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决不可说：由于产量增加而引起的价格下跌是某种不均衡的证明，而这种不均衡，只有靠增加货币量才能消除。当然，某些货物或所有货物的每次增产，照例是要使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于各部门。如果货币量不变，则这样一次重配置的必要性就会显现在价格结构中。有些生产行业赚得更多的利润，而另些行业的利润减少或亏损。于是，市场运作倾向于消除这些常被讨论的不均衡。靠增加货币量来延迟或中止这种调整过程，是可能的。至于想使它成为不必要的，或使它对于当事人较少痛苦，那是不可能的。



持续的紧缩政策所必然导致的一些后果，没有一一指出的必要。谁也不会主张这种政策。一般大众和那些喜欢喝采的作家与政客们，都是支持通货膨胀的。关于这些作为，我们必得强调三点：第一、膨胀的或扩张的政策，其结果一定是过度消费和错误投资。这就是浪费资本而损害将来的欲望满足
 
 。第二、通货膨胀过程并不消除生产调整和资源重配置的必要，而只是延缓它，因而使这调整和重配置更为困难。第三、通货膨胀不能作为一个永久的政策来运用，因为继续运用这个政策，最后的结果是货币制度的崩溃。



一个零售商人或客栈老板很容易陷于一个错觉：即以为要使他和他的同事们更发财，就是要大家多花钱。在他的心目中，主要的事情是推动人们花更多的钱。但是，叫人惊奇的是，这种信念居然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哲学而呈现于世界。凯因斯爵士和他的门徒把他们所认为的经济情况不良归咎于消费倾向的不够。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使人们更幸福，必要作的事情不是增加生产，而是增加消费。要使人们能够更多消费，于是推荐一个“扩张的”政策。



这个学说即陈旧也恶劣。对它的分析和驳斥，将在讨论商业循环的那一节提出
 
 。






十一、货币代替品





一定数额的货币要求权，如果是随时可以兑现，而其债务人的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都毫无疑问的，而且，凡是与这位债务人可能发生交易关系的人们，都完全知道这个要求权具备上述的各点，则这个要求权就可具有货币的一切功能。我们可把这样的要求权叫做“货币代替品”，在个人或商号的现金握存中，它可以完全代替货币。货币代替品在技术上和法律的特征，与交换科学无关，货币代替品可以是银行钞票，也可以是支票存款，如果这个银行准备随时兑付本位币而不收取费用的话。低值铸币（token coin）也是货币代替品，如果持有人可以随时换得货币而不须支付费用。为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用法律限定政府兑换它们。要紧的是，这些低值铸币可以立即而不须费用就能换成本位币。如果低值铸币的发行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政府方面无须用特别规定来维持它们的交换价值，使其与它们票面价值相等。大众对于小额的零钱有需要，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把铸币换成本位币。重要的事情是，货币代替品的每个持有者都确信，这代替品可以随时随地而无费用地换成货币。



如果债务人——政府或银行——对其所发行的货币代替品保有等于其总额的现金（本位币）准备，我们就把这种货币代替品叫做货币证券（money-certificate）。一张货币证券是（不一定在法律的意义下，但总在交换科学的意义下）代表一笔保存在准备中的相对金额。货币证券的发行并不增加“可用以满足为现金握存而发生的货币需求的”那些东西的数量。所以，货币证券的数量变动并不改变货币供给和货币关系。它们在货币购买力的决定上不发生任何作用。



如果债务人对他所发行的货币证券所保存的现金准备少于这项证券的总额，我们就把那超过准备的证券额叫做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流通媒介〗。通常我们不可能确定某一张货币代替品究竟是一张货币证券，还是一张信用媒介。发行了的货币代替品总额，通常只有一部分有现金准备的。所以其中的一部份是货币证券，其余的是信用媒介。但是，这个事实只有那些熟悉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的人们才会看出。一张银行钞票、一笔存钱，或一枚低值铸币，并不表示它在交换科学中的性质。



货币证券的发行并不增加银行可用以贷放的资金。不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只能授予“商品信用”（commodity credit），也即，只能贷出它自己的资金和它的顾客们信托它的金额。信用媒介的发行，使银行可用以贷放的资金超过上述的限制而增加。于是，它不仅可以授予商品信用，而且也可授予“流通信用”（circulation credit），也即，授予来自信用媒介之发行的信用。



货币证券的数量大小，对于市场毫无关系，至于信用媒介的数量，则不然。信用媒介对于市场的影响和货币的影响一样。它们的数量发生变动，影响到货币购买力，物价以及——暂时地——利率的决定。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名词。许多人把货币证券就叫做货币，因为它们提供了货币所提供的功用。但是，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科学名词的主要目的是要便于有关问题的分析。交换科学中的货币理论，其任务不同于法律理论和银行管理及会计的技术学科，它是要研究物价和利率决定这些问题。这个任务的达成，必须首先把货币证券与信用媒介之间的区分弄得明明白白。



“信用扩张”（credit expansion）这个名词，常常被误解。商品信用是不能扩张的，这个认识很重要。唯一可引起信用扩张的是流通信用。但是，流通信用的授予并不总是信用扩张。如果原先发行的一笔信用媒介，在市场上已经发生了它的一切后果，如果物价、工资率、以及利率，已经适应本位货币加上信用媒介的总供给（广义的货币供给）而调整，则不再增加信用媒介数量的流通信用之授予，就不会引起信用扩张。信用扩张只出现于增发信用媒介来作信用授予的时候，如果银行把收回的信用媒介再贷放出去，就不会发生信用扩张。






十二、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





一般人把货币代替品看作货币，因为他们充份相信，它们是可随时立即兑换而不要任何费用。我们把具有这种信念因而视货币代替品如同货币的人们，叫做这个发行银行或政府机构的“顾客”。至于这个发行机关是否按照银行业务的惯例行事，这是不关重要的。一个国的财政部所发行的低值铸币，也是货币代替品，尽管财政部照例不把这发行的数量列入债务帐而视为国债的一部份。一个货币代替品的持有人是否享有要求兑换的权利，也是同样不关重要的。值得计较的，倒是这种货币代替品是否真的可以立即兑换货币而又不花任何费用
 
 。



发行货币证券是一件很费神的事情。银行券必须印制，低值硬币必须铸造；记录存款而内容繁复的会计制度必须创立；准备金必须保存得安全；而且，银行券和支票还有被伪造以致受欺骗的危险。抵补这些费用的，只有发行的钞票或有若干损毁的小小机会以及某些存款人忘记了他们的存款这个更小的机会。所以，货币证券的发行如果不和信用媒介的发行发生关联，那就是一项招致破产的业务。在早期的银行史中，有些银行是以货币证券的发行为唯一的业务。但是，这些银行的费用是由他们的顾客补偿的。无论如何，交换科学对于不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所面对的那些纯技术问题，是不关心的。交换科学对于货币证券所关心的唯一问题，是发行货币证券与发行信用媒介之间的关联。



一方面货币证券的数量在交换科学上不关重要，另一方面，信用媒介的数量或增或减，就会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决定，这种影响和货币数量的变动之发生影响，是相同的。因此，对于信用媒介的数量有没有限制这个问题，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如果银行的顾客包括这个市场经济的全体人员，则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就同于为限制货币量增加而规定的限制。在一个孤立的国里面或在全世界里面，唯一发行信用媒介而其顾客包括所有的个人和商号的一个银行，其业务必须遵照两个规律：



第一、它必须避免会引起顾客——也即大家——怀疑的任何行为。一到顾客对它开始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拿银行券来要求兑现，并提取他们的存款。至于这个银行能够发行多少信用媒介而不致引起顾客们的不信任，这就要看心理因素。



第二、信用媒介的增加发行，其速率决不可大到使顾客们认为，物价的上涨将会继续不断地加速。因为，如果大众这样认为旳话，他们将减少现金握存，趋向于“实”值的保持，因而引起疯狂的购买。这个灾难的到临，起初是由于信任心的渐渐消失。大众都要把信用媒介换成货币，用以购买有实值的东西，也即，对于各种货物不加选择地抢购。这时银行一定破产。如果这时政府出来干涉，解除银行兑换其银行货币的义务，并解除其遵照契约退还存款的义务，则这些信用媒介就变成了信用货币或法定货币。停止兑现这一措施，把情势完全改变了。于是再也没有信用媒介的，货币证券的和货币代替品的任何问题了。政府带着它所制定的一些法偿法规（legal tender laws）登场了。银行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它变成了政府政策的一个工具，财政部的一个附属机关。



从交换科学观点看，唯一的一个银行或共同行动的多数银行（也即其顾客包括所有的个人和商号）发行信用媒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对其发行量加些限制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十章讨论它们，那一章是用以讨论货币数量与利率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必须检讨多数独立银行共存的问题。独立的意思，是指每个银行在发行信用媒介这个业务上各行其是，而不与其他银行合作。共存的意思，是指每个银行的顾客都不包括这个市场经济的全体成员。为着说明简便起见，我们假定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商号是一个银行以上的顾客。这个假定所获致的结论，并不因为我们假定“也有人是一个银行以上的顾客，也有人不是任何银行的顾客”而受影响。



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不是对这些独立共存的银行发行信用媒介有没有限制。因为，对于一个其顾客包括所有的人的唯一银行之发行信用媒介尚有限制，对于多数独立共存的银行，当然也有这样的限制。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独立共存的一些银行所加的限制，比对于其顾客包括所有的人的唯一银行所加的限制较为狭小。



我们假定，在一个市场体系中已经有了几个独立的银行。原先虽然只有货币是在使用中，这些银行现在采用了货币代替品，其中的一部份是信用媒介。每个银行有一些顾客，而且发行了某一数量的信用媒介，在顾客们的现金握存中作为货币代替品保存。这些银行所发行、而被顾客们握存的信用媒介的总量，改变了物价结构和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但是，这些后果已经完全实现，现在市场上再也没有过去信用扩张所引起的任何骚动了。



但是，我们现在再假定，某一个银行单独发动增加信用媒介的发行，其他诸银行不这样作。这个扩张中的银行的顾客们——或者是原有的老顾客，或者是得到贷款的新顾客——收到增发的信用，他们就扩大他们的业务活动，他们带着更多的需求（对货物和劳务）出现于市场，他们把物价叫高。至于那些不是这个扩张银行的顾客的人们，吃不消这些较高的价格；他们就不得不减缩他们的购买。于是，市场上的一些货物就发生移转；从不是这个扩张银行的顾客们转到它的顾客们。那些顾客们从那些非顾客方面买来的，多于他们卖给那些非顾客们的；他们付给那些非顾客的，多于他们取自他们的。但是，扩张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代替品不适于付给那些非顾客，因为，这些人不承认它们有货币代替品的资格。为偿付非顾客们的债务，那些顾客们必须首先把他们自己的银行（也即扩张中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代替品换成货币。这个扩张就得把它的银行钞票兑现并付出它的存款。它的准备金——我们假定它所发行的货币代替品只有一部份有信用媒介的性质——就为之减少。这个银行——在它的准备金用完了以后——就临到了再也不能把那些尚未兑现的货币代替品兑现的时候了。为避免破产，它必须尽快地加强它的准备金。它必须放弃它的扩张政策。



市场对于一个顾客有限的银行所实行的扩张政策之反应，曾被通货学派（the Currency School）描述得清清楚楚。通货学派所讨论的特例，是指涉一国享有特权的中央银行，或一国的所有银行所实行的扩张政策，与其他一些国的银行所实行的非扩张政策之同时遇合。我们所说明的，则涉及较通常的事例，即拥有不同的顾客们的多数银行，也涉及最通常的事例，即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有一个银行拥有有限的顾客，其余的人们不光顾任何银行，也不把任何要求权看作货币代替品。当然，你是否假定，一个银行的顾客们与其他银行的顾客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或国，或者生活在一块，这是不关重要的。这些差异对于相关的交换学科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影响。



一个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代替品，决不能多于它的顾客们在他们的现金握存中所可保存的数量。单独的一个顾客，在其现金握存中用货币代替品保存的比例，决不能大于他和他的银行的别的顾客们之间交易周转额（turnover）在其全部周转额中之比例。为着方便起见，他照例是远在这最高限的比例之下保持货币代替品。因此，对于信用媒介的发行就有了一个限制。我们承认，每个人在日常交易中对于任何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对任何银行开出的支票，都会不分青红皀白地一律接受。但是，他会马上把这些钞票及支票存入他自己的银行。他的银行再与那些有关的银行清算，于是，上述的过程就开始发动。



关于一般大众对于他们所不知晓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那种癖好，有许多荒唐的记述。真相是这样的：除掉少数能够辨别好坏银行的商人以外，银行钞票总是不被信任的。使得这种不信任的心理渐渐消灭的，是政府给予某些特权银行的特许状。常常有人说，少数的银行钞票流到那些不能辨别好坏银行的贫穷而无知的人们手中，这种说法不能当真。银行钞票的收受者愈是穷、愈是不熟悉银行的事情，支用他手中的钞票愈是快，因而，这钞票回到它的发行银行或流到那些精通银行情况的人们手中愈是快。



一个银行当它采用信用扩张政策，而以货币代替品的要求权来贷放，这时它要增加那愿意接受这种贷款的人数，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任何银行要增加它的顾客们的人数，却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所说的顾客，是指那愿意把这些要求权看作货币代替品，而保持在他们的现金握存中的人，要增加这种顾客的人数，如同要获得一种商誉，是件麻烦的事情，而且是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银行会很快地失掉它的顾客。如果它想保有它的顾客，它决不可让他们对于它依照契约履行债务的能力和诚意，稍有怀疑。必须保存一笔大到足以应付要求兑现者所提出的全部钞票的准备金。所以，没有一个银行可以自满于仅仅发行信用媒介；它必须对它所发行的货币代替品总额保有一笔准备金，因此，信用媒介和货币证券必须合并发行。



有些人以为准备金的任务，是为的应付对这个银行失掉信心的人拿钞票来要求兑现的。这是个严重误解。一个银行享有的信任，和它所发行的货币代替品所享有的信任，是不可分的，对银行的信任心或者是所有的顾客都具有，或者是完全失掉。如果有些顾客失掉了信任心，其余的顾客也会失掉。发行信用媒介而授予“流通信用”的银行，如果遇到它所有的顾客对它失掉信任心而想把他们手中的钞票拿来兑现，并提取他们的存款，这个银行就不能履行它发行货币代替品所负起的义务。这是发行信用媒介和授予“流通信用”这种业务的基本特征或基本弱点。没有任何准备政策，也没有任何法律所规定的准备条件，能够补救它。准备金所能做到的，只是使这个银行可能从市场上把发行的信用媒介过多的部份收回。如果这个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多于它的顾客们与别家银行的顾客们交易时所可使用的数量，它就必须把那超过额收回。



有些法律规定，各银行必须在存款和其发行的钞票总额中保存一笔确定比率的准备金，这种法律就其限制信用媒介和“流通信用”量的增加而言，是有效的。至于在银行丧失信用的时候，想靠这些法律来保证银行钞票的立即兑现和存款的立即返还，则是无效的。



银行学派（The Banking School）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完全失败，他们被一个揑造的观念混乱了思想，依照这个观念，银行业务的一些必要条件严格地限制住一个银行所可发行的可兑换的钞票的最高额。他们没有想到，大众对于信用的需求是一个由银行贷放的意愿而决定的量，而那些不关心自己偿付能力的银行，能够把利率减低到市场利率以下，以扩张“流通信用”。至于说一个银行，如果它把它的贷放，限之于来自原料和半制品的买卖的短期汇票的贴现，则它所能贷放的最高额，就是一个只决定于工商业情况的数量，而与这个银行的政策无关。这个说法不符事实。事实上，这个数量是随贴现率的降低或升高而扩增或缩减的。降低利率等于增加他们所误认为的工商业正常需要的数量。



通货学派对于十九世纪三十几年和四十几年屡屡发生，而困扰英国工商业的一些危机，给了一个正确的解释。在英国，英伦银行和其他的一些英国银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而与英国有贸易关系的那些国没有信用扩张，至少没有同程度的信用扩张。这种情势的必然后果，就是黄金外流。银行学派为驳斥这个理论而提出的一切一切，都是白费的。不幸，通货学派也有两点是错误的。他们从未认识到，他们所提议的补救方法——也即，用法律严格限制现金准备以上的钞票发行量——不是唯一的方法。他们从未接触自由的银行业务这个观念。通货学派的第二点错误是，他们没有认清支票存款即是货币代替品，如果它们的量超过了保有的准备金，则成为信用媒介，其结果有助于信用扩张并不逊于银行钞票。银行学派认清了所谓存款通货（deposit currency）与银行钞票同样是货币代替品。这是银行学派唯一的优点。但是除这一点以外，银行学派所有的学说都是揑造的，他们被一些关于货币中立性的矛盾观点所指导；他们常常讲到窖藏（在信用扩张时而有窖藏，无异是个奇迹）用以反对货币数量说，他们完全误解了关于利率的一些问题。



我们必须强调：对信用媒介的发行加以法律限制这个问题之会发生，只因为政府已给一个或数个银行的特权，因而阻止了银行业务的自由演进。如果政府从未为某些特殊银行的利益而采干涉行动，如果政府从未解除某些银行遵照契约清偿债务的义务（在市场经济里面，这是所有的个人和所有的商号所应履行的义务），则不会有什么银行问题发生。对于信用扩张所定的限制自会有效。每个银行，对于自己的偿付能力之考虑，就可使它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不敢过份发行信用媒介。否则就要破产。



欧洲的一些政府对于银行业务的态度自始就是伪善的，不诚实的。所谓关切邦国的福利、关切一般大众，尤其是贫而无知的大众福利，只是一种借口。政府所要的是通货膨胀，是信用扩张；它们所要的是市面的繁荣，是来得容易的钱。那些曾经两度成功地废弃中央银行的美国人，察觉了这种制度的危险性；可是，最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攻击的那些弊病，也可发生于政府对银行业务的任何干涉。现在，即令最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也不能否认：所谓自由银行制的一切弊病，与那些有特权而受政府控制的银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恶果，比较起来也就不值得计较了。



政府为限制信用媒介的发行，为防止信用扩张，而干涉银行业务，这是一种神话。相反地，指导政府行为的观念，是贪求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它们给某些银行的特权，因为它们要把利伯维尔场对于信用扩张所加的限制放宽，或者因为它们是急于要为国库开辟一个财源。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个考虑都促使政府如此作为。它们以为信用媒介是降低利率的一个有效手段，因而为工商界的利益和国库的利益，要求银行扩张信用。只有到了信用扩张的恶果已彰明较着的时候，才制定法律来限制银行钞票的发行——有时也限制银行放款。自由银行制从未被认真考虑过，正因为自由制对于限制信用扩张太有效。统治者、著作家和一般大众一致地认为，工商界有权要求一个“正常的”或“必要的”“流通信用”量，而这个量的流通信用，他们认为在自由银行制下不会得到
 
 。



许多政府从来没有从财政观点以外的观点来看信用媒介的发行。在他们的心目中，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借钱给国库。货币代替品对政府发行的纸币发生了带头作用。可兑换的银行钞票只是走向不兑换的银行钞票的第一步。随着这个趋势和干涉主义的政策，这些观念已成为普遍的，再也没有人怀疑了。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对自由银行制稍加考虑，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想放弃它所认为的方便财源，今天，所谓的财政方面的战争准备，不过是指，靠那些有特权而受政府控制的银行，以取得战时所需要的全部金钱的这种能力。激烈的通货膨胀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意理（economic ideology）的主要特征。



但是，即令在自由主义享有它最高声望，而一些政府也更热心于维持安宁而不煽动战争的时代，一般人在银行问题的讨论中也存有偏见。除安格鲁萨克逊诸国（the Anglo-Saxon countries）以外，一般的与论总以为，降低利率是善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信用扩张是达成这个目的的适当手段。



英国在一八四四年改订银行法的时候，消除了这些谬见，但是，通货学派的两个缺点却损害了这著名的法律。一方面，政府干涉银行业务这个制度被保存了。另一方面，限制只是加在没有现金准备的银行钞票的发行。信用媒介之被抑制，只是以银行钞票的形式出现的那部份。至于以存款通货的形式而出现的信用媒介，则让它扩增。



把隐含在通货学派理论中的观念推演出它的逻辑结论，我们就可主张，所有的银行都要在法律的强制下，对货币代替品的总额（银行钞票加上即期存款）保持百分之百的准备金。这是Irving Fisher教授“百分之百计划”的中心思想。但是，Fisher教授把他的这个计划与他的那些实行指数本位的建议合并在一起。我们曾经说明，何以这样的设计是妄想，也是等于公开承认，政府可以依照压力团体的希求运用权力来操纵货币购买力。但是，即令百分之百的准备计划，在真正的金本位基础上施行，它也不会完全免除政府干涉银行业务（不管什么方式的干涉）所必然的弊病。为防止任何幅度的信用扩张所要做的事情，是要使银行业务受一般商事法规和民法的管制，这些法规是强制每个人和每个商号完全遵照契约条件充份履行义务的。如果把银行当作特权机构而受一些特殊法令的管制，则银行仍然是政府可用以达成财政目的的工具。于是，对于信用媒介的发行所加的每一限制，都要靠政府和国会的好意。在所谓正常时期，他们可能限制它的发行。一旦政府认为，紧急的情势有理由可采非常措施的时候，这种限制就会撤销。如果一个政权和背后的政党想增加经费而又顾恤民意，不敢征课较高租税，这时，他们每每把这种难局叫做紧急情势。政府所做的事情，有些不是纳税人所愿意的，政府如果急于要作这些事情，其经费不便取之于较高的租税，于是藉助于印刷机（印钞票），藉助于那些愿意奉承政府官吏的银行经理，就成为政府的主要手段。



自由银行制是防止信用扩张固有危险的唯一有效方法。不错，它不会妨碍那些经常公开其财务状况的稳健银行在很狭的限度内缓慢的信用扩张。但是，在自由银行制下，信用扩张连同它的一切必然后果，不会发展到成为经济制度的常态。只有自由银行制才会使市场经济安全，免于恐慌和萧条。



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切实指出，自由主义在银行问题的处理上所犯的大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致命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在银行业这个部门放弃自由企业的原则。大多数自由主义的政客们简直是在一般人敌视放债取息的气氛下投降了，他们没有认清，利率是一个不可由政府或其他任何机构操纵的市场现象。他们有个迷信：降低利率是有益的，信用扩张是降低利率的正确手段。伤害自由主义这个大义的，莫过于暴起暴落的商业循环。与论已变到相信这种循环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一般人没有了解，他们所悲叹的现象，实在是那些藉信用扩张来降低利率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们固执地维护这种政策，同时又要以愈来愈多的政府干涉来和这些政策所招致的恶果格斗，这当然是徒劳无效果的。




关于自由银行制的讨论




银行学派教给我们：如果银行把它的业务限之于短期放款，则银行钞票就不可能过份发行。当那放款到期收回的时候，那钞票就回到银行而在市场上消灭。但是，这种情形只有银行限制其信用放款的数量时才会发生。（但是，即令在这种时候，它也不会消除以前的信用扩张的后果。它只会给它加上后来信用收缩的后果。）通常的情形是这样的：银行一方面收回到期的放款，一方面作新的贷放。于是，相对于从市场上收回的钞票额（即早期放款的收回）而有一笔新发行的钞票额。



在自由银行制下，对于信用扩张给以限制的那种连续事象，是以另一个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这与所谓Fullarton原则所紧记的程序毫无关系，而是由于“信用扩张本身并不增加一个银行的顾客人数”这个事实引起的。因为，一个银行之过份发行信用媒介，增加了这个银行的顾客对别人所应支付的数额，这就随着增加了它的货币代替品兑现的需求。因而这个扩张的银行不得不回到紧缩
 
 。



就支票存款来讲，这个事实，无人置疑。一个扩张的银行很快就会发现，难于与其他银行清算。但是，人们有时以为，如果不就支票存款而就银行钞票来讲，事情就不一样。



在讨论货币代替品问题的时候，交换科学是说：这种要求是被许多人当作货币来处理的，像货币一样，在交易中有付出、有收入；而且，保留在现金握存中。交换科学凡是讲到关于货币代替品的事情，都是预先假定这种情况的。但是，如果以为任何银行所发行的每一张钞票都成了货币代替品，那就是荒谬的。使一张钞票成为货币代替品的，是这个发行银行的一种特别商誉。对这个银行无条件立即兑现的能力和意愿如果稍有怀疑，这个特别商誉即受到伤害。因而它发行的钞票就失去货币代替品的资格。我们可以假定，每个人不仅是在借款时准备接受这种可成问题的钞票，而且，在买卖时也愿接受它而不愿意多等待，但是，如果关于它的要件有何疑问发生的话，人们将会尽快地把它脱手。他们在现金握存中将保存货币和他们认为完全可靠的货币代替品，而把可疑的钞票处分掉。这种钞票可以打折扣卖掉，而打折扣这个事实，将会把它带回到原发行银行，只有这个银行不得不按它的面值兑现。



这个问题还可从欧陆的银行情况之检讨而更加澄清。在这里，商业银行关于支票存款的数额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们应当能够采用Anglo-Saxon诸国的银行所用的方法授予“流通信用”因而扩张信用。但是，一般大众却不惯于把这样的银行存款当作货币代替品。通常收到一张支票的人，立即就去那个银行提现。除掉很小的数额以外，一个商业银行不可能用设立（为债务人设立）支票存款帐户来放款。当债务人开出一张支票，这笔金额马上就会从这个银行提出。只有少数大规模的工商业者，把那存在中央发行银行的存款（不是存在商业银行的）当作货币代替品。尽管这些中央银行在它们的存款业务方面，大都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它们也不会利用存款业务来大规模地扩张信用，因为它们的顾客们要求存款通货的太少。银行钞票实际上是唯一的流通信用和信用扩张的工具。同样的情形，在Anglo-Saxon银行制度范围以外的诸国曾经普遍化，现在还是常见的情形。



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奥国政府实施一个计划，就是在邮局储蓄部设立一个支票存款部门，使支票的使用普遍化。这个计划相当成功。存在邮局这个部门的金额是被顾客们看作货币代替品的，而这一批顾客们的人数，比中央发行银行支票存款部的顾客多。这个制度，后来也被一九一八年继承帝国的新国保存下来，而且也被一些其他的欧洲诸国，例如德国，实行。这种存款通货纯粹是政府的冒险，而这个制度下的流通信用只限之于借给政府。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其特征就是，奥国邮局储蓄部的名称，连同别国模仿它的那些机构的名称，不叫做储蓄“银行”，而叫做储蓄“局”。在大多数非Anglo-Saxon的国家里，除掉存在政府邮政系统的这些即期存款以外，银行钞票——也由少数存在政府控制的中央发行银行的存款——是流通信用的唯一工具。讲到这些国的信用扩张，那就完全指的是银行钞票。



在美国，许多雇主是靠开支票来支付薪水乃至工资的。如果被雇的员工们马上把所收的支票拿到银行去全部兑现，那么这个方法只是把点数硬币和钞票的麻烦工作，从雇主的出纳员移转到银行的出纳员。这在交换科学上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全国的人收到支票的时候都是这样作，则这些存款就不是货币代替品，不能当作流通信用的工具用。使得这些存款成为通常叫做存款通货或“支票本货币”的，只是由于大多数人把这些存款看作货币代替品这个事实。



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行钞票，可以自由欺骗大众，这种想象的情况，与自由银行制毫不相干。如果把自由银行制与这种想象的情况联想在一起，那就是个大错。人们常常提到Tooke引用过的一个不详姓名的美国人留下的一句话“银行业务的自由就是行使诈欺的自由”。可是，发行钞票的自由，其结果如果不是完全扑灭钞票的使用，也会大大减缩它的使用。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四日Cernuschi在法国银行业审查会的听证中提出过这样一个想法：“我相信，所谓银行业务的自由，其结果就是法国银行钞票的一个总扑灭。我想给每个人发行银行钞票的权利，于是谁也不再愿意持有任何银行钞票。”
 



银行钞票比硬币更便于携带，由于这个便利，所以大家乐于使用。这个意见可能是一般人所支持的。就这一点来讲，大家会愿意为免于在口袋里装着沉重硬币的不便利而支付一点代价——贴水。所以，在早期那些偿付能力没有问题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在兑换金属通货时有点贴水。因此，旅行支票颇受人欢迎，尽管发行它们的银行要收取一点发行的手续费。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对于这里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这并不为那些鼓励大众使用银行钞票的政策提供辩护。一些政府不是为妇女们逛商店的方便起见而提倡使用银行钞票。他们的想法是在降低利息并为他们的金库开辟一个便宜的财源。在他们的心目中，信用媒介的数量增加是增进福利的一个手段。



银行钞票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从来没有银行钞票，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成就也会完成。而且，存款通货可以做到银行钞票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至于“贫穷而无知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加以保护使其免于受那些邪恶的银行家的欺骗”这个伪善的说词，不能用来为政府干涉商业银行作辩护。



但是，有的人也许会这样问：一些商业银行联合成一个卡特尔，那又怎么样呢？这些银行不会为着滥发信用媒介而共同诈欺吗？这个想法是荒谬的。只要一般大众提取存款的权利未被政府的干涉而丧失，没有一个银行会把自己的商誉拿来冒险而与那些商誉不及它的银行联合起来。我们决不可忘记：凡是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总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地位。它所最珍贵的资产是它自己的信誉。一旦对它的诚实和偿付能力发生了怀疑，它就要走上破产的境界。就一个信誉良好的银行而言，把它自己的招牌与那些信誉差的银行的招牌结合在一起，那等于自杀。在自由银行制下，银行的卡特尔将会摧毁一国的整个银行制度，对于任何银行，都没有利益。



一些信誉好的银行，大都被谴责为保守而不愿扩张信用。在那些不应受到信任的人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保守是一罪恶。但是，这却是自由银行制下经营银行业务的最高原则。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极难于想象自由银行制的一些情形，因为他们把政府的干涉银行视为当然，视为必要。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政府的这种干涉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信用扩张是降低利率的适当手段；除掉无情的资本家以外，对任何人没有伤害。政府之干涉银行，正因为政府里的人知道，自由银行制把信用扩张限之于狭小的范围以内。



经济学家讲，现在这样的银行业情况使政府的干涉成为应当的。这个讲法可说是对的。但是，银行业现在的这样情况，并非利伯维尔场经济所引起的后果，而是政府为更大规模扩张信用而搞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政府从来未加干涉，则银行钞票和存款通货的使用，将会限之于那些熟悉银行业的情形，知道哪些银行有偿付能力，哪些银行没有偿付能力的人们。这样，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就不可能发生。现在政府的财政部和它所控制的机构，在其所发行的每一张纸币上印着“清偿”这种魔术式的字样，而一般人对它产生迷信的敬畏，这种迷信的敬畏之传播，只有政府是要负责的。



政府对于现在的银行业情况加以干涉，如果其目的是在消除这些不好的情况，因而防止或至少是严格限制信用的再扩张，则这种干涉是有理由的。可是，事实上现在政府干涉的主要目的是在加强信用扩张。这个政策注定要失败。或迟或早，它一定归结于一个大崩溃。






十三、现金握存的数额和成份





货币和货币代替品的总额保存在各个人和各商号的现金握存中。每个人或每个商号所保存的那份数额是决定于边际效用。每个人都要在他的全部财富中用现金的方式保持一部份。他把过多的现金用来购买别的东西，在现金不够的时候，则卖出别的东西来弥补。为现金握存而发生的货币需求，与那为财富和可卖出的货物而发生的货币需求是两回事，混淆这两种需求的通俗用语，蒙骗不了经济学家。



凡是对各个人和各个商号而言，是有效的话，对于许多人和商号的现金握存的每个数额，也同样有效。我们从什么观点出发，把许多这样的个人和商号当作一个全体而总计他们的现金握存，这是不关重要的。一市一省，或一国的现金握存，是它的全体居民的现金握存的总额。



让我们假定这个市场经济只使用一种货币，货币代替品或者是未被知道，或者是在整个领域内任何人都使用而无任何差别。例如，一个世界银行发行的金币，和可以兑现而每个人都当作货币代替品的银行钞票。在这些假定下，那些妨碍货物和劳务交易的措施不致影响货币方面的事象和现金握存的数额。关税、海禁和移民限制，对于物价、工资、利率趋向于相等的那些趋势是有影响的。它们不致直接反应到现金握存方面。



如果一个政府想提高人民的现金握存额，它就必须命令他们，把某一定额的现金存进一个官署而留在那里不动用。这个作法会使每个人不得不多卖少买；国内物价将会跌落；输出会增加，输入会减少；因而有一个数额的现金会输入。但是，如果这个政府只想阻碍货物的输入和货币的输出，那就不会达到它的目的。如果输入减少了，其他情形不变，输出自会同时减少。



货币在国际贸易方面发生的作用，与在国内贸易所发生的，没有什么不同。货币在国际贸易方面之为交易媒介，无异于在国内贸易之为交易媒介。在国内贸易和在国外贸易，如果买卖的结果不只是一人和一些商号的现金握存之流动，那只是因为，那些人们有意增加或减少他们的现金握存。只有当一国的居民们比外国人更急于要增加现金握存的时候，才会有货币余额流进这个国家。只有当一国的居民比外国人更急于要减少现金握存的时候，才会有货币余额流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移转而没有被反方面的移转抵销的那部份，决不是国际贸易上非故意的结果。那总是某一国的居民有意变动其现金握存的结果。小麦的输出只在一国的居民想把多余的小麦输出的时候，同样地，货币的输出也只在一国的居民想把他们认为剩余的货币输出的时候。



如果某一个国转而使用国外所未使用的货币代替品，则这样的剩余就会发生。这些货币代替品的出现等于这个国的广义的货币供给之增加，也即货币加上信用媒介的供给量增加；这就在广义的货币供给中产生剩余。这国的居民们就想把他们那一份的剩余脱手，因而对本国的或外国的货物增加购买。如果是增加本国货的购买，则输出减少；如果是增加外国货的购买，则输入增加。在这两种情形下，剩余的货币都是外流。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货币代替品不能输出，只有货币本身流出去。其结果是：在国内的广义货币供给（货币加信用媒介）里面，货币部份降低，信用媒介部份升高。这时，国内的狭义货币存量比以前较小。



现在我们再假定：国内的货币代替品变成不是货币代替品了。发行它们的银行不再接受兑现。以前的那些货币代替品，现在是一些对一个不履行其义务的银行的要求权，这个银行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成了问题。谁也不知道，原先的那些货币代替品有没有兑现的一天。但是，这些要求权可能被大家当作信用货币使用。作为货币代替品看，它们被认为等于一个随时应付的要求权的金额。作为信用货币看，它们现在要打折扣交换。



到了这个时候，政府会出来干涉了。它用法令规定，这一张张的信用货币按照它们的面值有法偿的资格
 
 。每个债权人不得不按照它们的面值接受债务的偿付。交易中谁也没有歧视它们的自由。这个法令是强迫大家把一些交换价值不同的东西当作有相同的交换价值。它干扰到市场所决定的物价结构。它给信用货币定下最低的价格，给物品货币（黄金）和外汇定下最高的价格。其结果不是政府所想达成的结果。信用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汇价之差并不消减。因为硬币是禁止按照它们的市场价格来使用的，人们再也不在买卖中和还债中使用它们。他们收藏它们或输出它们。物品货币在国内市场绝迹了。像Gresham法则所指出的，劣币驱逐良币出国了。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说，其价值被政府法令抑抵的货币，绝迹于市场。其价值被政府法令抬高的货币，继续存在。



所以，物品货币的外流不是因为收支平衡的逆差，而是政府干扰物价结构的结果。






十四、收支平衡





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任何特定的时期以内，全部收入和全部支付的货币等值之对照，这就叫做收支平衡。



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架构内的地位，我们必须注意他的收支平衡。它会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社会分工的制度下，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切一切。它表现出，他在人群中拿出一些什么，收进一些什么。它表现出，他是不是一个自立的正派人，或是一个盗贼，或是一个靠接受施舍过活的人。它表现出，他是否消费他的全部收入，还是把收入储蓄一部份。在收支帐册上，自然表现不出许多的人事现象；美德与功业、邪恶与罪行，在帐册上留不下记录。但是，就一个人掺合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而言，就他贡献于社会的协作，而他的贡献之受别人欣赏而言，以及就他消费市场上所买卖或所可买卖的东西而言，收支平衡所提供的情况也就够了。



如果我们把若干个人的收支平衡合并起来，去掉那些有关这群人彼此间的交易项目，我们就可编制这一群人的收支平衡。这个收支平衡告诉我们：这群人的这些份子如何与这市场经济的其余部份发生关系。我们可编制纽约律师团的会员们的、比利时农民的、巴黎住民的或瑞士百伦州（Bern）居民的收入平衡。统计家最有兴趣于编制独立国的收支平衡。



个人的收支平衡对于他的社会地位提供了详尽的情报，一个团体的收支平衡所提供的情报却少得多。它对于这个团体内部各份子间的相互关系完全不涉及。这个团体愈大，它的份子愈复杂、愈差异，则由收支平衡所显示的情报，愈不完全。拉脱维亚（Lativia）的收支平衡所显示的关于拉脱维亚人的情形，比美国收支平衡所显示的关于美国人的情形要多些。如果你想陈述一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你就不必涉及每个居民个人的收支平衡。要紧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团体而编制其收支平衡时，这个团体的份子必须在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否则决不可作为一个团体来处理。



所以阅读收支平衡是很有教益的。但是，你必须知道如何解释它们，以免犯上通常的错误。



习惯上是把一国的收支平衡分列为货币项目和非货币项目。如果货币和金银块的输入超过了它们的输出，就叫做顺差。如果货币和金银块的输出超过了它们的输入，就叫做逆差。这两个名词是源于重商主义者的谬见。所不幸的，这两个代表谬见的名词，积重难返，错到现在还在使用，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严厉地批评过。货币与金银块的输入、输出，被认为是收支平衡中那些非货币项目的结构所引起的结果，而不是故意造成的。这个见解完全错误。货币和金银块的出超，并不是坏的遭遇之结果，而是由于这一国的居民有意要减少他们所保有的货币量，以致购买较多的货物。这正说明：为什么产金国的收支平衡通常总是“逆差”；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以信用媒介来代替一部份货币的国家，在其这样作的时期中，这个国家也是“逆差”。



用不着政府采取什么谨慎的措施来避免逆差所引起的货币外流。就这方面讲，在个人收支平衡与团体收支平衡之间的一些事情，没有不同的。在一市或一区收支平衡，与一国收支平衡之间，它们也不是不同的。政府不必干涉纽约州的居民，以防止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钱都花在购买其他各州的货物。只要有美国人对于握存现金还肯重视，他就会对这件事负起责任。于是，他那一份的现金握存就有助于维持一个适当的美国的货币供给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美国人有兴趣任何数量的现金握存，则有关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清算的政府机关，就无法防阻美国的全部货币存量的外流。这时，就要对货币和金银块的输出，采取严厉的、强迫的禁运措施了。






十五、地域间的汇率





首先，让我们假定只有一种货币。于是各地的货币购买力是相同的，各地的物价也是相同的。英国Liverpool的棉花最后价格与美国Houston的差额不会超过两地之间的运输成本。一旦Liverpool的价格上涨得较高，商人们就会把棉花运到Liverpool，于是引起一个回到那最后价格的趋势。在Amsterdam—张金额荷币的汇票价格，在纽约不会高出由各项成本所决定的那个数额，这里的各项成本包括硬币的改铸、运费、保险费、以及这些一切操作所必要的那段期间的利息。一旦价格的差额超过了这个一点（我们把它叫做“轮金点”）——则把黄金从纽约运到Amsterdam就有利可图。这些运输就把纽约的荷币汇率压低到输金点以下。地域间货物交换率的结构，与货币汇率的结构之所以有差异，是由于在通常情形下，货物总是单方向流动的，也即，从生产多的地方流到消费多的地方。棉花从Houston运到Liverpool，并不从Liverpool运到Houston。它在Houston的价格低于Liverpool的价格。但是，黄金则会一时从甲地运到乙地，一时从乙地运到甲地。



有些人想把地域间的汇率波动和地域间货币运输的波动，解释为收支平衡中那些非货币项目的结构所决定。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对货币有个特殊的看法。他们不了解关于地域间的交换率；货币与货物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如果Houston与Liverpool两地的棉花贸易是可能的，则棉花在这两个地方的价格不会差到大于全部运输成本之总和。美国南部各州的棉花是怎样运输到欧洲的，产金国，像南非的黄金，也就怎样运输到欧洲。这其间没有区别。



让我们摆开产金国的事例不谈，我们假定，一些个人和商号用金本位彼此贸易，他们都无意于变更他们现金握存的数额。由于他的买和卖，一些要求权就产生了，这些要求权是要在地域间支付的。但照我们的假定，这些地域间的支付是等额的。A地的居民应该付给B地居民的数额等于B地居民应该付给A地居民的数额。所以，可以省掉把黄金从A地运到B地，又从B地运到A地。要求权和债务可以用一种地域清算的办法了结。至于这种彼此冲销，是否受到一个地域间的票据清算所组织或一个特别的外汇市场所影响，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无论如何，A（或B）地一个居民应该在B（或A）地支付的那个价格，是保持在运输成本所决定的那些差额以内。它不会高出这个平价而高于运输成本（轮出金点），也不会低于运输成本（轮入金点）。



也许发生这种情形——所有其他的假定都不变——A地应付B地的数额与B地应付A地的，其间有个暂时的差异。这时，要避免地域间的黄金运输，那只有靠信用交易。如果今天必须从A地付钱给B地的一个输入商人，能够在外汇市场买到的，只有九十天到期的对B地居民的要求权，他就可在B地借入这个数额的钱（为期九十天），因而省下运输黄金的费用。如果B地的借债成本与A地的比较，没有高过运金费用的一倍，则外汇商人就会用这个手段。如果运金费用是1/8％，他们在B地为三个月期的借款所愿付的利息，可以高过在下述那种货币市场情况下的利率1％（每年），即：没有这样的地域间收支之必要条件时，A地与B地之间信用交易将会受到影响的那种利率。



这些事实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来表达：A地与B地之间每天的收支平衡，在输出金点与输入金点的差距以内，决定外汇率所依以规定的那一点。但是，我们决不可忘掉再说一句：这种情形只有在A地和B地的居民不想变动他们的现金握存额的时候才会发生。只因为情形是如此，所以，完全不运输黄金，而把汇率保持在两个输金点所限定的范围以内，是可能的。如果A地居民想减少他们的现金握存，B地居民想增加他们的，则黄金必须从A地运输到B地，而A地的汇率就涨到黄金输出点。这时黄金从A地送到B地，正同棉花之经常从美国运到欧洲。汇率之达到黄金输出点，是因为A地居民愿意把黄金卖给B地居民，不是因为他们的收支平衡出现了逆差。



这一切一切都适用于不同的地域间任何偿付。有关的城市属于同一个主权国或不同的主权国，都是一样。但是，政府的干涉就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所有的政府都已设立了一些机构，使本国居民在国内各地域间的收支可以按票面价值。至于把通货从这个地方运送到别个地方的费用，或者由国库负担，或者由中央银行体系负担，或者由其他的政府金融机构，如欧洲一些国家的邮政储蓄银行负担。因此，再也没有国内地域间的外汇市场。一般人如有地域间的收支，也和当地的收支一样，没有较多的负担，如果有点小小的差额，那也不涉及地域间通货流动率或流动方向的变动。使国内地域间的收支与国际收支发生差异的是政府的干涉。国内地域间的收支都按票面价值，而国际收支则在两个输金点之间的范园内波动。



如果有一种以上的货币用作交易媒介，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换率决定于它们的购买力。各种货物的最后价格，当其表现于每种货币上，是彼此成比例的。各种货币之间的最后交换率反映它们对于货物的购买力。如果有何差距发生的话，也就是有利于掉换的机会出现了，于是，有些商人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买卖，其结果使这个差距又消失。外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不过是把关于价格决定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各种货币并存的特殊情况。



各种货币是不是在同一领域内并存，或者说，它们的使用是不是限之于不同的区域，这是不关重要的。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换率是趋向于一个最后的情况。所谓最后的情况者，是在这个情况下，对这种货币或那种货币买和卖，再也没有任何差异了。如果地域间运输成本发生作用，这些成本必须加上或减掉。



购买力的变动不是对所有的货物和劳务同时发生。让我们再就只有一国的通货膨胀这个事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例）来讨论。本国信用货币或命令货币的数量增加，首先只影响某些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其他货物的价格在某一时期以内维持不变。本国通货与外国通货之间的汇率，是在交易所决定的。这个特殊市场的商人，在预期将来的变动这方面比别人更敏捷。因此，外汇市场价格结构反映新的货币关系，比许多货物和劳务的价格来得更快。一旦国内通货膨胀开始影响到某些货物的价格时，外汇价格马上就会上涨到相当于国内物价和工资上涨的最后阶段，无论如何，外汇价格的上涨总在大部份物价上涨以前。



这个事实完全被误解了，人们不知道外汇的上涨只是国内物价波动的先声。他们把外汇市场的兴旺解释为由于收支平衡的逆差。他们说，外汇需求之所以增加，是因为贸易平衡或收支平衡中其他项目的减返，或者只是由于一些不爱国的投机者的捣鬼。外汇价格上涨，使得输入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也上涨，于是国内生产的一些货物一定也跟着涨价，因为如果不上涨，它们的低价将促使商人把它们运到国外出卖，国内市场就没有这些货物供应。



这个流行的说法所包含的一些谬见很容易指出。如果国内大众的名目所得没有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他们就不得不减少进口货物或本国产品的消费。减少进口货物的消费，则输入就会降低；减少本国产品的消费，则输出就会增加。于是，贸易平衡又会再回到重商主义者所说的有利的境况。



这里的推理，重商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是对的。但是，他们又说，这个理论只适用于正常的贸易情况，没有考虑到有些国一定要输入一些必需品如粮食和基本原料。这些货物的输入不能减少到一个最低限以下。不管它们的价格怎样，他们都得输入，如果输入这些货物所需要的外汇不能靠适当的输出量而取得，则贸易平衡就变成逆差，而汇率一定上涨再上涨。



这个想法之荒谬，不逊于其他所有的重商主义者的想法。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于某一货物的需求，无论怎样迫切、怎样紧要，他们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买它才能得到。假若一个奥国人想买加拿大的小麦，他就必须用加拿大的货币按市场价格去买。他必须直接向加拿大输出货物或向其他国家输出货物，以取得加拿大的货币。他不是用奥国货币表示出来的较高的价格（也即较高的汇率）来增加他所要的加拿大货币。而且，如果他的所得（就奥国钱来讲）不变，他也买不起这样高价（就奥国钱来讲）的进口小麦。只有奥国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因而增加奥国人民口袋中的奥国钱，奥国人才能够照向来的购买量，来继续买加拿大的小麦而不必减少其他的消费。如果没有国内的通货膨胀，输入品的价格上涨，其结果不是这种物品的消费减缩，就是其他物品的消费减缩。于是，上述的再调整过程就会发动。



如果一个人没有钱向他隔壁的面包店买面包，其原因不是在于通常所说的金钱稀少。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人未能靠出卖人们愿意购买的货物或未能提供人们愿意雇用的劳务而赚得他所需要的金钱数量。就国际贸易来讲，也是如此。一个国也会因为它不能向国外卖出足够货物以买进国人所需要的食粮而感到困窘。但是，这并不是外汇短缺。这是表示，这个国的人民贫乏。国内的通货膨胀决不是消除这种贫乏的适当方法。



投机对于汇率的决定也没有任何关系。投机者只是预测未来的变动。如果他们错了，如果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在进展中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则物价结构和汇率就不会符合他们的预期，他们就得因为这种错误而受损失。



汇率决定于收支平衡这个理论，是基于一个不健全的概论，即把一个特别情况概括化的结论。如果有两个地方A和B，使用同样的货币，如果这两地的居民不想变动他们的现金握存额，则在这个时期当中，A地居民付给B地居民的货币量就会等于B地居民付给A地居民的数量，于是所有的支付互相抵销，用不着把货币从A地运输到B地，或从B地运输到A地。这时，A地向B地的汇率不会高于那稍低于黄金输出点的那一点，也不能低于那稍富于黄金输入点的那一点，反过来讲也一样。在这个差距以内，收支平衡的每天情况决定每天的汇率。这只是因A地居民和B地居民都不想变动他们的现金握存额才会如此。如果A地居民想减少他们的现金握存额，而B地居民想增加他们的现金握存额，则货币就要从A地运输到B地，而A地的汇率就要高到黄金输出点。但是货币并不因A地的收支平衡变成逆差而要运输。重商主义者所说的收支平衡的逆差，是A地居民现金握存的故意减缩和B地居民现金握存的故意增加所引起的结果。如果A地居民谁也不预备减少他的现金握存额，则货币之从B地流出就决不会发生。



货币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不同是这样的：通常，货物总是在单行线上流动的，也即，从过多生产的地方流向过多消费的地方。因此，某种货物在过多生产地的价格，低于过多消费地的价格，而其所低的数额通常是决定于运输成本。就货币来讲，如果我们不涉及产金国和那些其居民故意要变动其现金握存额的国，则事情就不同了。货币一时从这个方向流去，一时又从那个方向流回。一个国有时输出货币，有时输入货币。每个输出国，正因为它先前的输出很快地变成一个输入国。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才可能藉外汇市场的相互作用而省掉运输货币的成本。






十六、利率和货币关系





货币在信用交易中所发生的作用，和它在所有其他的交易中所发生的作用，是相同的。通常，放款是用货币放的，付息和还本也是用货币支付的。从这样的一些交易而引起的支付，只是暂时影响到现金握存额。接受放款、利息、以及本金的人们，把他们所收到的款项或用之于消费，或用之于投资。至于他们之增加他们的现金握存，那只是由于某些与其收入的货币毫无关系的考虑。



市场利率的最后情况对于所有同样性质的放款是一样的。利率之有差异，或者是由于债务人的可靠性有差异，或者是由于契约条件之不同
 
 。凡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引起的利率差异，是趋向于消失的。申请放款的人总是去找那些所索的利率较低的贷放者。贷放者总是迎合那些准备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人，货币市场的事情与所有其他市场的事情是相同的。



关于地域间的信用交易，地域间的汇率也和货币本位的差异一样，都要考虑到，如果两地的货币本位是有差异的。让我们设想A、B两国的情形。A采用金本位，B采用银本位。那个想把货币从A贷放给B的放款者必须首先卖出黄金换得白银，后来在放款收回时卖出白银换得黄金。如果在这个后期，银价对金价而言跌落了，则债务人所偿还的本金（用白银）所可买到的黄金量，将少于债权人原先放款时所支出的数量。所以，如果A和B之间的市场利率之差，大到足以抵补预期的银价对黄金的跌落，那么，他在B国的放款将只是侥幸的行为。如果A、B采用相同的货币本位，则短期放款的市场利率就有相等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不同的本位下严重地被损害了。



如果A和B采用相同的本位，则A的诸银行就不可能扩张信用，除非B的诸银行也采同样的政策。A的信用扩张使物价上涨，于是A的短期利率下降，而B的物价和利率仍然不变。因而A的输出跌落，输入增涨。而且，A的货币贷放者变得急于想在B的短期贷放市场放款。其结果是资金外流，使A国银行的货币准备为之减少。如果A国的银行不放弃它们的扩张政策，它们将会破产。



这个过程已经完全被误解了。他们说，保持汇率的安定以及保护本国的金准备免受于外国的投机者和本国的帮助者的侵害，这是中央银行的神圣职责。其实是这样：一个中央银行为怕它的金准备消散而要做的一切事情，是为着保持它自己的偿付能力而做的。它已经由于扩张信用而瘫痪了自己的财力，现在为着避免悲惨的结果，必须解脱以前的行为。它的扩张政府已碰到那些限制信用媒介之发行的障碍了。



在讨论货币事情的时候，使用战斗这类的名词，是不适当的，正如同在讨论交换科学的其他所有问题时之不适宜于使用这类名词。在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没有像“战争”的那种事情。没有什么兄恶的力量在“侵袭”一个银行的地位、在威胁汇率的安定。不需要什么“防御者”，来保护一国的通货制度。而且，下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即：防止一国的中央银行或它的一些私人银行降低国内市场利率的，是关于保护金本位、关于汇率安定，以及关于打击资本主义放债者国际阴谋的这些考虑。市场利率，除短期以外，不能靠扩张信用来降低，而且，甚至在那时候，它也会引起商业循环论所描述的一切后果。



英伦银行在按照契约的条件，兑换一张已发行的银行钞票的时候，它并不是对英国人民无私地提供一项重要的功能。它只是做每个主妇在支付杂货店帐款时所做的事情。至于说，一个中央银行完成其自愿承担的一些责任，就算有特殊功绩，这种想法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政府一再地允许这些银行有特权可以拒绝支付顾客们有权要求的支付。事实上，中央银行愈来愈成为财政部的附属机关，只是信用扩张与通货膨胀的工具。至于中央银行是不是政府所有、是不是由政府的官吏直接经营，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总之，现在各国可授予流通信用的银行，都是些国库的分支机构。



要永久维持一个地区的或一国的通货与黄金和外汇的平价，只有一个办法：无条件兑现。中央银行必须按照平价买进或卖出任何数量的黄金或外汇。这是金本位制下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也是那些实行大家所熟知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政策。从十九世纪二十几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实行过的正宗的或古典的金本位制，与后来的金汇兑本位制，这两者间的区别，只是国内市场是否使用金币之别。在古典金本位制下，人民的现金握存有一部份是金币，其余的是货币代替品。在金汇兑本位制下，现金握存全部是货币代替品。



外汇率的钉住，等于按照这个钉住的比率兑现。



一个外汇平准帐在运用上的成功，也只有靠坚持这同一方法。



欧洲的一些政府，近年来为什么乐于采用外汇平准帐以代替中央银行的运作，其理由很明显。关于中央银行的法制，是一些自由政府的一大功绩，这里所说的自由政府，是指那些不敢公开向自由国家的民意挑战一至少在金融政策方面一的政府。所以，中央银行的一些运作是适应经济自由而调整的。因为这个理由，这些运作在这个极权主义抬头的时代，就不满人意了。外汇平准帐的运作与中央银行政策不同的主要特征是：



1．外汇平准帐是保密的。中央银行在法律规定下必须按期（通常是每周）公布它的实况。但是，外汇平准帐的情形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官方给大家的报告只是些过时的数字，这些数字只有历史家才关心，对于工商业者没有任何用处。



2．一这种秘密性使差别待遇成为可能。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这个制度酿成可耻的贪污腐化。其他的政府利用这个歧视的权力来伤害那些语言不同或宗教不同的少数商人或那些支持反对党的商人。



3．平价再也不是由国会公布的大家周知的法律所规定的。平价的决定只是官僚们的任意作为。报纸上常常有这样的报导：某国的通货软弱了。更正确的报导应该是：某国的政府已决定提高外汇价格
 
 。



外汇平准帐不是可以驱除通货膨胀的诸恶果的一根魔杖。它不能在正宗的中央银行所用的那些方法以外，采用任何其他方法。如果国内有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它也和中央银行一样，一定不能维持外汇平价。



有人这样说：靠提高贴现率以抵抗资金外流的这个“正宗的”方法再也不行了，因为一些国再也不遵守“这些竞技的规则”了。金本位并不是一种竞技，而是一个社会建制。它的运作，不靠任何人之愿意遵守某些任意制定的规则。它是被冷酷的经济法则所控制的。



这些评论家举出下述的事实作为论据，即在战争间贴现率的提高不能阻止资金的外流——黄金和存款之转移到外国。但是，这种现象是政府“反对黄金而赞成通货膨胀”的一些政策所引起的。如果一个人眼见他的存款将会因货币贬值而损失40％，他当然要设法把它移转到别国；如果这个将要贬价的国，其银行利率提高1％或2％，这个人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这提升的贴现率，很明显地不足以抵补那个大上十倍、二十倍、甚至四十倍的损失。如果政府热心于破坏金本位，金本位就当然不行了。






十七、次级的交换媒介





各种非货币的货物，其销路有大小的差异，货币的使用并不消除这些差异。在货币经济里面，货币的销路与货物的销路，两者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各种各类的货物之间，仍然存有许多差异。它们当中有的容易找到愿意出最高价来买的买主，有的则较为困难。一张第一级的债券比一栋房子更有销路，一件獭皮外衣比一位十八世纪政治家的墨迹更有销路。谁也不会把各种货物的销路拿来和货币的完全销路相比。人们只把各种货物销路的大小程度拿来相比。我们无妨说货物的销路是次级的。



保有着一些高度次级销路的货物的人，就可以减缩他的现金握存，因为他有把握在需要增加现金握存的时候，他就可很快地把那些有高度次级销路的货物，在市场上卖到最高价格而得到现金。所以，一个人或一个商号的现金存额的或大或小，要看他是否保有一些高度次级销路的货物。如果有些高度次级销路的货物在手头，则现金握存额以及保存它的费用都可减少些。



因此，那些为减低现金握存的费用，而保有这种货物的人们，对这种货物就产生了一种特别需求。这些货物的价格一部份决定于这个特别需求；如果没有这个特别需求，它们的价格将会低些。这些货物就是次级的交换媒介，因而它们的交换价值是两种需求合成的结果：一是对于次级交换媒介这个功能而发生的需求，一是对于它们所提供的其他功能而发生的需求。



因握存现金而受的损失，等于这笔金额用在投资方面所会赚到的利息额。因握存一批次级的交换媒介而受的损失，则等于握存中的这些证券所产生的利息和其他证券（与握存中的证券之不同，仅在它们的销路较小，因而不适于作为次级的交换媒介来使用）的最高收益之间的差额。



从不知何时开始的时期起，珠宝被用作次级的交换媒介。现在通常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是：



1．对一般银行或储蓄银行的要求权。这些要求权——虽然不是货币代替品
 
 ——是每天到期的，或者是通知后一两天就可提取的。



2．发行量很大而且发行得很普遍，因而即令卖出相当数量，也不会使市场价格下跌的那种债券。



3．最后，有时候甚至某些特别有销路的股票或甚至货物。



自然，从降低握存现金的成本而可得到的利益，一定要碰到某些想不到的损失而与之对销。出卖有价证券，尤其出卖货物，有时只有赔本才可卖掉。如果保持银行存款就没有这种危险，银行倒闭的危险，通常是少到不值得考虑的。所以，有利息的对银行的要求权，可以在通知后一两天提取的，是最受欢迎的次级交换媒介。



我们决不可把次级的交换媒介与货币代用品相混淆。货币代用品在给付的时候就被放弃，而对方就把它当作货币接受。至于次级的交换媒介，则要首先换成货币或货币代用品，再把这换得的货币或货币代用品来支付或用来增加现金握存，这是一个迂回的方法。



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要求权，因为这个用途，就有了较大的销路和较高的价格。因而它们所产生的收益就低于那些不适于作次级交换媒介的同类要求权所产生的收益。可以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政府公债和国库券的发行条件，可以比那些不适于这个用途的债券（例如私人债券）的发生条件，更有利于债务人。所以，有关的债务人总是热心于组织一个可使他们的债券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以博得那些寻求次级交换媒介的人们的需求。他们是想使这些债券的每个持有人都可在最合理的条件下卖出或用以作借款的抵押品。他们在发行债券而向大众作广告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有利的机会。



一些银行也同样地专心于诱发次级交换媒介的需求。他们为他们的顾客提供一些便利的条件。他们缩短通知存款的期间而在他们之间相互竞争。有时他们甚至对活期存款也给利息。在这种剧烈的竞争中有的银行做得太过，因而慯害了自己的偿付能力。



最近几十年的政治情况，给那些可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银行存款一个更大的重要性。几乎每国的政府都在和资本家作对。它们都想用租税和金融措施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些资本家为着保护财产而把其中的一部份以动产的形式保存，以期便于逃避没收。他们把资金存之于那些目前不会有没收或通货贬值之危险的国的银行。一旦清势有了变化，他们马上就把存款移转到那些暂时似乎比较安全的国。当人们说到“热钱”时，他们的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些资金。



“热钱”对于货币事象的意义是“唯一准备”制（the one-reserve system）的结果。为着中央银行更易于从事信用扩张，在很久以前，欧洲的一些政府就把全国的准备金集中在它们的中央银行。其他的银行（私人银行，也即没有赋与特权，不能发行银行钞票的一些银行）则把它们的现金握存限之于应付逐日交易的需要。它们再不对它们逐日到期的债务保持准备。它们不必靠自己库存的现金来履行债务的偿付。它们依赖中央银行。当债权人想提取一笔超乎“正常”数额的款项时，这些私人银行就向中央银行借这笔款了。一个私人银行，如果它保有足够的抵押品可向中央银行借款，或有足够的汇票可向中央银行贴现的话
 
 ，它就自视是灵活的。



当“热钱”开始流入的时候，那些国的私人银行把这些暂时存入的资金照通常的办法来处理，不见得有什么错。它们用这些信托给它们的资金来增加对商人的放款。它们不担心这种作法的一些后果，尽管它们知道，一到该国的财政或金融政策引起任何怀疑的时候，这些资金马上就会被提取。这些银行不灵活的情况很明显地是这样：一方面有一笔巨额存款是顾客们有权忽然提取的，另一方面对商人们的一批放款只能在较迟的时日收回。处理“热钱”的唯一谨慎办法，应该是保持一笔足够的黄金和外汇准备，以防万一全部金额的忽然提取。当然，采用这个方法的银行，必得向顾客们收取一笔手续费，这是为他们的资金保持安全的报酬。



一九三六年九月法国的佛朗眨值，瑞士的银行面临危机。热钱的存款人恐惧了；他们害怕瑞士也会步法国的后尘。可以想见的是，他们都想把他们的资金移转到伦敦或纽约，甚至移转到巴黎，因为就最近将来的几个星期来看，巴黎的通货再贬值的可能性似乎较小。但是，瑞士的商业银行不能不依赖政府银行的帮助而付还那些资金。它们已经把那些资金借给工商业——其中大部份的工商业是在一些实行外汇管制的国里面，它们的银行存款已被冻结。因此，这些商业银行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国家银行借款。这时，商业银行算是维持住它们自己的偿付能力。但是，那些被偿付的债权人，却会马上去要求国家银行用黄金或外汇兑付他们所收到的那些银行钞票。如果国家银行不接受这个要求，它就是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而将瑞士佛朗贬值。相反地，如果国家银行免换了这些钞票，它就要丧失大部份的准备。这会引起一个经济大恐慌。瑞士人自己将要尽可能取得大量的黄金与外汇。该国的整个货币制度就会崩溃。



瑞士国家银行唯一的其他办法，就是完全不帮助私人银行，但是，这就等于该国的一些最重要的信用机构之破产。



所以就瑞士政府来讲，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它只有一个防止经济灾难的方法，立刻效尤把瑞士佛朗贬值。



大体上讲，英国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战争爆发的时候，就遇到这同样的情况。伦敦市曾经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它久已失去了这种功能。但是，在战争的前夕，一些外国人和自治领的公民们，在英国的一些银行里面仍然有很多的短期存款。此外，还有巨额的存款是“英镑区”的一些中央银行所存的。如果英国政府不用外汇管制的办法冻结这些存款，则英国的一些银行势必破产。外汇管制是伪装的延期偿付。一些银行免了公开承认无能为力偿还债务。






十八、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





一个非常流行的学说以为，货币购买力的不断下降，在历史的演进中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它说，如果货币的供给不是超过货币的需求而增加，则人类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福利水平。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是经济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分工的日益细密和资本累积的继续成长，只有在物价不断上涨的世界里面才有可能，而这两者已使劳动的生产力千百倍地提升。通货膨胀创造繁荣和财富；通货紧缩带来贫困和经济萧条
 
 。我们把几百年来指导各国货币和信用政策的一些政治文献及观念加以检讨，即可发现，上述的这个见解几乎是被普遍接受的。尽管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警告，到今天，这个见解仍然是外行的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凯因斯和其东西两半球的门徒们的一些教条的精髓。



通货膨胀主义之受人欢迎，大部份是由于对债权人有个根深柢固的仇恨。通货膨胀之被认为正当，因为它是牺牲债权人而有利于债务人。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埔货膨胀主义的历史观，只是松松地与这个反债权人的论点有关。他们所说的“扩张主义”是经济进步的推动力，“紧缩主义”是一切祸害中的最大祸害，主要是基于其他的论点。



很明显的，通货膨胀主义学说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不能靠历史经验的教义来解决。物价的历史大体上显示出一个继续（虽然有短时期的中断）向上的趋势，这是无疑的。要认定这个事实，除非靠历史的了解，否则是不可能的。交换科学的谨严，不能用之于历史的问题。有些历史家和统计家想追溯几百年来金属货币购买力的一些变动，想衡量这些变动，这种努力是白费的。我们曾经说过，凡是衡量经济数值的一切企图，都是基于一些完全错误的假定，而显出对于经济学和历史的一些基本法则之无知。但是，历史靠它的一些特殊方法在这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足以支持这个论断：几百年来，货币购买力已显示出一个下降趋势。关于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是同意的。



但是，这不是一个要解释的问题。问题是，购买力的下跌是不是由长久的贫穷演进到现代西化资本主义这个较满足的情境所必要的一个因素。这个问题的答复决不可涉及历史经验；历史经验可以有，而且常常有不同的解释；每种学说和每种历史解释的主张者和反对者，都可举出历史经验来证明他们之间矛盾而不相容的陈述。我们所要作的，是要阐明购买力变动对于分工、对于资本累积、对于技术进步的一些影响。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以驳斥通货膨胀主义者所提出的论点而满足。那些论点的荒谬，是明显得易于驳斥、易于揭露的。经济学自始就一再断言“钱多是幸福，钱少是穷困”的说法是推理错误的结果。通货膨胀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信徒们反驳经济学家的教义之正确性，这些努力已经完全失败了。



唯一有关的问题是：以信用扩张作手段，使利率永久下降是可能或不可能？这个问题将在讨论货币关系与利率两者的关联那一章再详尽地研讨。在那里，将会指出信用扩张引起的市面兴旺的必然后果是些什么。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是不是不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可用来支持通货膨胀的历史观。通货膨胀主义者不可忽略了某些可以支持他们立场的健全的论点吗？从每个途径来接近这个问题，确是必要的。



让我们假想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货币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在历史的前期，这个世界的居民已经生产了可能生产出的当作货币用的那种货物的全部数量。货币数量的再增加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们不知道用什么信用媒介。所有的货币代替品——包括辅币在内——都是货币证券（money-certificates）。



在这些假设下，分工之日益细密，从家庭的、落的、区域的、和国家的经济自足，到十九世纪世界性的市场制度这样的历史演变，资本的继续累积，以及生产技术的改进，将会促成物价下跌的长期趋势。货币购买力这样的上升会使资本主义的进展停止吗？



平凡的商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会是肯定的。因为他的生活环境是把货币购买力的慢慢而持续下降看作正常的、必要的、而且有利的，他简直不能领悟一种不同的事象：一方面把上涨的物价和利润这两个观念联在一起，一方面把下跌的物价和亏损混为一谈。其实，市场上也有些看跌的人赚得大量的利润，可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动摇上述的武断想法。他会这样说：有些专做投机的人们，想从一些已经生产出来的货物之价格下跌而谋利。创意的革新、新的投资、改善的技术之应用，都要有物价上涨的希望来刺激。经济进步只有在物价上涨的世界才有可能。



这种见解是站不住的。在一个货币购买力上升的世界里面，每个人的思想方式会对这种事象而自动调整，正如同在我们这个实际世界里面，对货币购买力的下跌而自动调整。今天，每个人都把他的名目所得或货币所得之增加看作物质幸福的改善。人们对名目工资率和财富的货币等值的增加，比对货物供给的增加更为注意。在一个货币购买力上涨的世界，他们就会更关心生活费用的下跌。这就将使大家看到经济进步主要的在于生活的安逸更易于得到而感到安慰。



在工商业行为中，关于长期物价趋势的考虑并不发生什么作用。企业家和投资者不为长期的趋势烦心。指导他们行为的，是他们对于将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至多是几年的物价趋势的看法。他们不会注意所有物价的一般趋势。对于他们有关系的，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其产品的预期价格之间的差距。决没有一个商人因为他料想所有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将要上涨而着手某一生产计划的。如果他相信他能够从各级财货的价格之差异间得到利润，他就会着手去做。在一个物价长期趋向下跌的世界里面，这样谋取利润的机会，与在一个物价长期上涨的世界里面同样地会出现。“所有的”物价“一般的”继续上涨这个预期，并不引起细密的分工和福利的增进。它的结果是“逃避到真实的价值”，是疯狂的购买，是货币制度的崩溃。



如果“所有的物价将会下跌”这个意见成为一般的想法，则短期的市场利率就会按“负价格贴水”（the negative price premium）
 
 的数额而减低。使用借来的资金之企业家，在物价这样跌落时，经由负价格贴水而得到的安全保障，和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放款人为了免于货币购买力下降而受损，经由价格贴水（the price premium）而得到的安全保障，是相等的。



在货币购买力上涨的长期趋势下，商人们和投资者所用的经验法则，当然不同于在货币购买力下跌的长期趋势下所发展出来的那些法则。但是，这却不会从本质上影响到经济事象的过程。人们有一种冲动，是尽可能地好好生产以期改善他们的物质福利，这个冲动不是可以消除的。经济体系中有些促成物质改善的因素，即一些有企业心的发起人追求利润的热忱，和一般大众对于那些可用最低代价达到最大满足的货物的购买欲，这些因素不是可以消灭的。



对于这些事象的一些说明，并不是要主张通货紧缩政策。这些说明只是对那根深柢固的通货膨胀主义者所讲的神话加以驳斥。也即揭发凯因斯学说的荒诞，凯因斯是说贫困的根源、商业萧条的根源，以及失业的根源都在于“紧缩主义者的压力”（contractionist pressure）。“通货紧缩的压力……会妨碍现代工业的发展”的说法，不是真的。信用扩张会带来“变石头为面包的……奇迹”
 
 的说法，不是真的。



经济学即不推荐通货膨胀政策，也不推荐通货紧缩政策。它不促动政府去干涉交易媒介的市场选择。它只证明以下的一些真理：



1．一个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或通货紧缩政策，都不会促进大众福利或全国的利益。它只是有利于一群人或几群人，而使其他的人群受害。



2．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或紧缩政策对于那些人群有利以及有利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在事先知道。这些后果如何，决定于错综复杂的全部市场情况。也大部份决定于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快慢程度。



3．无论如何，扩张政策的结果总是资本的误投和过份的消费。它使一个国（就全部看）更穷，而非更富。这些问题将在第二十章讨论。



4．继续的通货膨胀，最后一定要归结于疯狂的购买，通货制度的全盘崩溃。



5．通货紧缩政策是不利于国库的，而且也不为一般人欢迎。通货膨胀政策是有利于国库的，而且一般无知的大众非常欢迎。实际上，通货紧缩的危险只是很小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却是大得可怕的。






十九、金本位





人们因为金银这两种贵金属具有矿物学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一些特点而选择了它们作为货币。在市场经济里面，货币的使用是一个必要的事实。至于用黄金——而不用别的东西——当作货币，这只是一个历史事实，因而不是交换科学所可陈述的。在货币史里面，也和在历史的其他部门里面一样，我们必须依赖历史了解。如果有人喜欢把金本位叫做“野蛮的遗迹”
 
 ，他就不能反对把这个名词用之于历史上已定了的每个制度或惯例。于是，英国人说英语——而不说丹麦语、德语、或法语——这个事实也是一野蛮的遗迹，因而凡是反对用世界语（Esperanto）代替英语的英国人之为顽固，也不下于那些不喜欢管理通货的人们。



白银的丧失货币资格和黄金单一本位制的成立，是政府对于货币事情着意干涉的结果。至于问，如果政府不加干涉那又会怎样，这个问题的提出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金本位的建立不是那些政府的意思。那些政府的目的是在复本位制。他们应用一个由官方硬性规定的金银比价，来代替独立并存的金币与银币之间的波动的市场交换率。这些作为所根据的货币学说，对于市场现象的误解，只有官僚们才会如此误解的。建立金银复本位制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由于这个失败，金本位就接着产生。金本位的出现，是显示那些政府和其采取的学说之完全失败。



十七世纪，英国政府把金币（the guinea）对银币的比价规定得太高，因而银币销迹了。留在市场上流通的银币只有那些用久了损坏的，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重量减低的；这样的银币不值得输出，也不值得向金块市场出卖。因此英国就采用了金本位。这不是英国政府的意图。一直到很久以后，政府才把这事实上的金本位，变成法律上的金本位。这其间，英国政府曾企图使银本位币在市场上流通，因为无效而又放弃这种企图，结果只把白银铸成有限法偿的辅币。这些辅币不是货币，只是货币代替品。它们的交换价值不是靠它们的含银量，而是靠随时可按面值兑换黄金而不受损失。它们是对定额黄金的一些要求权。



后来，在十九世纪当中，法国的复本位制也是同样的结果，而其他属于拉丁货币同盟的一些国，则有事实上的黄金单一本位制的出现。在七十年代后期银价跌落，本应自动地引起事实上的银本位代替事实上的金本位的时候，那些政府为保持金本位而停止了银币的铸造。在美国金块市场的价格结构，在内战爆发以前已经把法制上的复本位制变成事实上的黄金单一本位制。在绿背钞票时期以后，金本位的赞成者与银本位的赞成者之间发生了争斗。其结果是，赞成金本位者的胜利。一到在经济方面最进步的一些国实行了金本位，其他所有的国也就跟着实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通货膨胀以后，大多数国很快地回到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



金本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本位，它增进了福利、自由、和政治的、经济的民主。在自由贸易者的心目中，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国际本位，而国际本位是国际贸易和货币与资本在国际间移转所必要的
 
 。西方的工业制度和西方的资本，靠金本位这个交易媒介把西方文明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到处破除年代久远的偏见和迷信，播下新生活、新幸福的种籽，解放人们的心灵，创造前所未闻的财富。同时，西方自由主义空前的进展，几乎把所有的国联合成一个自由国际社会，彼此和平合作。



人们为什么把金本位看作这个最大、最有利的历史变动的象征，这是容易了解的。凡是想阻挠那趋向于福利、和平、自由、民主之趋势的人们，总是讨厌金本位的，而且，他们的讨厌不仅是基于经济的理由。在他们的心目中，金本位是他们所想催毁的一切学说和政策的旗号或象征。在对金本位的斗争中，比在物价和外汇率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剧烈。



国家主义者反对金本位，因为他们想把他们的国与世界市场隔离，而尽可能地做到一国的自给自足。干涉主义的政府和压力团体反对金本位，因为他们认为，金本位对于他们的操纵物价和工资是个大障碍。但是，反对金本位最激烈的，却是那些意图扩张信用的人们。照他们的看法，信用扩张是医治一切经济毛病的万灵药。它可以降低，甚至完全消灭利率；可以提高工资、物价而有利于所有的人，只有寄生的资本家和剥削的雇主除外；可以使预算不必维持平衡。总而言之，可以使广有的好人幸福快乐。只有金本位，邪恶而愚蠢的“正统的”经济学家想出的诡计，是妨害人类获致永久繁荣的。



金本位确不是一个完全的或理想的本位。在人间事物中，决没有什么完全的东西。但是，谁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可以把更好的东西来替代金本位。黄金购买力是不安定的。但是，购买力安定不变这个观念就是荒谬的。在一个生动的世界里面，不会有购买力安定这样一回事。在一个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用不着交换媒介。购买力的变动，正是货币的本质。事实上，金本位的反对者不要货币购买力的安定。他们是要使政府有操纵购买力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不受“外在”因素——即金本位的货币关系——的限制。



反对金本位的主要理由，是说金本位使一个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因素——即黄金产量的变动——在物价的决定中发生影响。因此，一个“外在的”或“自动的”力量限制住一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的权力。一些国际资本家在发号施令，国家主权成为虚伪的东西。



但是，干涉政策之无用与货币的事情毕竟无关。以后将要说明，为什么政府干涉市场现象的一切措施决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如果干涉主义的政府想补救第一次干涉的缺陷而继续再加干涉，最后就会把本国的经济制度变成德国型的社会主义。那时，它就完全废除了国内市场，而且货币和所有的货币问题也随之消灭，尽管它还保留市场经济的某些名词和标志
 
 。在这种情形下，辜负了仁慈当局之善意的，不是金本位。



金本位使黄金供给的增加要靠产金之有利润，这个事实的意义，就是：它限制了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权力。金本位使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得以脱离一些政党和压力团体常常变动的野心和理论。这不是金本位的缺点，而是它主要的优点。操纵购买力的每个方法必然是任意武断的。为想发现所谓客观的和“科学的”标准来管理货币的一切建议，都是基于“购买力的变动可以衡量”这个妄想。金本位使“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之决定，从政治舞台上移出来。金本位的普遍接受，必须大家认识到“任何人不能靠印刷钞票使所有的人更富有”这个真理。“万能的政府可以用几张纸头创造财富”这个迷信，鼓励了对金本位的厌恶。



他们说，金本位也是一个被操纵的本位。政府也可以藉信用扩张来影响黄金购买力的高低，即令这信用扩张要保持在限度以内（这限度是来自货币代替品必须随时兑现这种考虑，或者直接来自引起人们减少现金握存额的那些进一步措施）。这是真的。一八九六年与一九一四年之间的物价上涨，大部份是政府的信用扩张政策引起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主要的事情，是金本位把所有像降低利率这样的作为，限之于狭窄的范围以内。通货膨胀者反对金本位，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限制对于他们的计划之实现是个重大的阻碍。



通货膨胀主义者所说的金本位的一些缺陷，却正是金本位最优越、最有用的功能。



黄金是国际贸易的货币，是超国邦的人类经济社会的货币。它不会受到某些国的那些政府之措施的影响。只要在经济方面不是严格意义的自给自足的国，只要国家主义者用以隔绝外界的那些围墙还有些漏洞存在，黄金仍然要当作货币使用的。即使政府没收它所查获的金币和金块，并把保有黄金当作罪人来惩罚，也是不关事的。有些政府想在国际贸易上消除黄金，因而彼此签订双边清算协定，而这些协定的文字避免涉及黄金。但是，基于那些协定而完成的交易，是以黄金的价格来计算的。在外汇市场买进或卖出的人，是用黄金来计算买卖的得失。尽管一国的通货已经与黄金断绝所有的关系，它的国内物价结构依然与黄金和世界市场的黄金价格密切关联。如果一个政府想把本国的价格结构与世界市场的价格结构隔离，它就必须用其他的一些办法，例如限制进出口的关税和禁运。国际贸易的国营，不管是公开地或直接地靠外汇管制来达成的，并不废除黄金。以贸易者的资格而从事贸易的政府，仍然在用黄金作交易媒介。



所有现代的政府都反对金本位。我们决不可认为这是个孤立的现象。这只是我们这个破坏时代的一连串大破坏的一个项目而已。人们之反对金本位，因为他们要以国家的自足代替自由贸易，以战争代替和平，以极权的政府万能代替自由。



也许有这么一天，工艺学发现一种方法把黄金产量扩增到使其价值低落得不堪作为货币了。那时，人们将会用其他的本位来代替金本位。今天，我们用不难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关于在什么情形之下，将会作这个决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国际的货币合作




国际金本位，无须政府方面的任何作为而会自行运作。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中所有成员的有效而真实的合作。不需要任何政府为着使金本位成为国际本位而加以干涉。



一些政府所说的国际货币合作，是为着信用扩张而采取的一致行动。他们知道：信用扩张只限于一国的时候，其结果是这一国的资金外流。他们认为：使他们降低利率因而创造持久繁荣的计划归于失败的，只是资金外流。如果所有的政府合作起来，采取扩张政策，他们想，他们就可消除这个障碍。所需要的是一个发行信用媒介的国际银行，而这些信用媒介被各国的人民当作货币代替品使用。



靠信用扩张以降低利率是不可能的，使其不可能的，不只是资金外流，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再强调的必要。这个基本问题将在其他的章节详细讨论
 
 。



但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要在这里提出。



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发行信用媒介的国际银行，它的顾客是世界全部的人口。至于这些货币代替品是直接流进个人和公司行号的现金握存，或只是被各国中央银行作为本国货币代替品的发行准备金，这是不关重要的事情。要紧的是有个统一的世界通货。各国的银行钞票和支票货币可兖换这个国际银行发行的货币代替品。维持本国通货与国际通货的平价这个必要，限制住每国中央银行扩张信用的能力。但是，这个世界银行只受限于对一个在孤立的经济体系或在全世界营业的单一银行的信用扩张发生限制作用的那些因素。



我们也可假设，这个国际银行不是一个发行货币代替品（其中一部分是信用媒介）的银行，而是一个发行国际性命令货币的世界当局。使用中的唯一货币是这个世界当局创立的。这个世界当局可以自由增加这种货币的数量，倘若它不做得过份以致引起疯狂的购买而陷币制于崩溃的话。



于是，凯因斯门徒们的想法实现了。于是，有了一个可以对世界贸易运用“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压力”的机构。这个机构可以使全世界富饶到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可是，这些计划的鼓吹者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这种信用货币或纸币的增加量如何分配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这个国际当局把它的发行量增加一个定额，这增加额的全部都用之于一个国——乌有国。这个通货膨胀行为的最后结果，将是全世界的货物与劳务的价格上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所受到的影响不一样。乌有国的人民是首先受惠的集团。他们的口袋里有了更多的钱，别国的人民还没有分到新发行的货币。乌有国的人民能够出较高的价格买东西，别国的人民不能如此。所以，乌有国的人民从世界市场取回的财货比以前的多。别国的人民就不得不减少他们的消费，因为，他们不能与乌有国的人民竞争，后者能够出较高的价格购买。当价格调整的过程还在进行的时候，乌有国的人民是处在有利的地位。当这个过程终止的时候、乌有国的人民已经是牺牲了别国人民的利益而富有了。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增发的货币按什么比例分摊给各国的问题。每个国都会主张本国可以得到最大配额的分配方式。例如工业落后的东方国大概要主张按照人口平等分配，这个主张明显地有利于他们而牺牲工业进步的国。不管采用怎样的分配方式，所有的国不会都满意，而要申诉不平的。于是，严重的冲突随之发生，整个计划为之瓦解。



如果说，这个问题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以前的那些商议中并未成为重要的争端，而且关于这个基金的利用，很容易地达成了协议。用这种说法来反对我们所作的分析，这是不相干的，布莱顿森林会议（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是在特殊环境下举行的。当时参加的国大多数完全依赖美国的仁慈。如果美国停止为他们旳自由而战，停止以租借的办法大规模地援助他们，他们势将惨败。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是把货币协定看作休战以后为一个伪装的租借办法的继续而作的一个设计。一方面，美国愿意给与，另一方面，其他的参加国——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当时尚被德军完全占领，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乐于接受任何被给与的东西。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一到美国对金融贸易事件的战时态度被一个更现实的情緖所代替的时候，马上就会显现出来。



国际货币基金并未达成它的发起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在该基金的历届年会中，有很多的讨论，也有些关于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信用政策的检讨与批评。该基金本身与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借贷交易。它认为，帮助各国政府为它们的过份扩增的本国通货维持住一个不切实的汇率，是它的主要功用。在这些努力中，它所采用的方法，本质上并不异于为此目的而经常采用的那些方法。世界的货币事情的发展，和没有布莱顿协定、没有国际货币基金，是一样的。



世界政治经济情势的凑合，使得美国政府能够遵守它的诺言，让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得以三十五元美金买得一盎斯黄金。但是，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政策之继续和加强，已经大大地加速了黄金的提取，并引起人们的忧虑将来的货币情况。他们恐惧黄金的需求会再增加，美国的存金将会枯竭，因而逼得美国不得不放弃现在维持美元于三十五盎斯黄金的办法。



关于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黄金需求之所以增加的一些真正原因。他们不涉及赤字支出和信用扩张政策。而只是埋怨所谓“不足的流动性”和“准备”不足。他们所建议的治疗法是更多的流动性，是靠“创造”新增的“准备”来达成。这即是建议，以更大的通货膨胀来医治通货膨胀的后果。



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政府与英伦银行在伦敦黄金市场维持三十五元美元一盎斯黄金的政策，是今天防止西方一些国无限通货膨胀的唯一措施。这些政策不会马上受到各国“准备”额的影响。所以，那些新“准备”计划似乎不直接关乎黄金对美元之关系的问题。它们是间接地与它有关，因为，它们是要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问题——通货膨胀——以外。就其余的讲，官方理论靠的是那个老早被放弃了的收支平衡说——用以解释货币风潮的收支平衡说。









	

The theory of monetary calculation does not belong to the theory of indirect exchange．It is a part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praxeology.




	

货币计算的理论不属于间接交换论。它是一般的行为理论之一部份。




	

Cf．above, p．202．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and terminology of this doctrine are provided by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rev．ed．London, 1935), pp．1 ff., 129 ff.




	

参考第十一章第二节。Hayek的
 
Prices and Production

 (rev．ed．London, 1935), pp．1 ff., 129 ff.对于这个妄想历史和用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




	

Cf．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 trans．by H．E．Bats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34), pp．34-37.




	

参考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 H．E．Batson译(London and New York, 1934), pp．34-37.




	

Money can b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portation, it can travel in trains, ships, or plane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But it is in this case, too, always subject to somebody's control, is somebody's property.




	

货币会在运输过程中，它会在火车上、轮船上、或飞机上，从这个地方运输到那个地方。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它也是在某一个人的控制下，属于某一人所有，而不是所谓的在“流通中”。




	

Cf．Carl Menger's books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250 ff.;
 
ibid.

 (2d ed．Vienna, 1923), pp．241 ff.;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83), p．171 ff.




	

参考Carl Menger's books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250 ff.;
 
ibid.

 (2d ed．Vienna, 1923), pp．241 ff.;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83), p．171 ff.




	

Cf．Menger,
 
Untersuchungen

 , 1.c., p．178.




	

参考Menger,
 
Untersuchungen

 , 1.c., p．178.




	

The problems of money exclusively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a medium of exchange and not fit to render any other services on account of which it would be demanded are dealt with below in section 9.




	

只能当作交换媒介而不适于其他任何用途的那种货币的需求问题将在本章第九节讨论。




	

The present writer first developed this regression theorem of purchasing power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his book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 published in 1912 (pp．97-123 of the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His theorem has been criticized from various points of view．Some of the objections raised, especially those by B．M．Anderson in his thoughtful book
 
The Value of Money

 , first published in 1917 (cf．pp．100 ff．of the 1936 edition), deserve a very careful examination．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blems involved makes it necessary to weigh also the objections of H．Ellis (
 
German Monetary Theory

 1905-1933 [Cambridge, 1934], pp．77 ff.)．In the text above, all objections raised are particularized and critically examined.




	

著者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英文译本的pp.97-123）第一次提出这个购买力回归定理。这个定理曾受到各种观点的批评。有些批评，尤其是B．M．Anderson在他那本思想丰富的著作
 
The Value of Money

 （1917年初版，参考1936年版的pp．100 ff.）里面的批评，值得仔细检讨。由于涉及的一些问题之重要，我们也必须重视H．Ellis所提出的那些反对（见之于
 
German Monetary Theory

 1905-1933 [Cambridge, 1934], pp．77 ff.）。在上面的正文里面，所有的批评都详细列举并加以检讨。




	

Cf．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 pp．140-142.




	

参考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 pp．140-142.




	

Cf．above, p．249.




	

参考第十四章第五节。




	

Cf．below, Chapter XX.




	

见后面第二十章。




	

Such an attempt was made by Greidanus,
 
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932), pp．197 ff.




	

Greidanus, 在他的
 
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932), pp．197 ff.这样做过。




	

About the relations of the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and changes in purchasing power, cf．below, Chapter XX.




	

关于市场利率与购买力变动的关系，参考第二十章。




	

Cf．below, pp．564-565.




	

参考第二十章节六节。




	

Cf．below, pp．548-565.




	

参考第二十章第五节、第六节。




	

It is furthermore immaterial whether or not the laws assign to the money-substitutes legal tender quality．If these things are really dealt with by people as money-substitutes and are therefore money-substitutes and equal in purchasing power to the respective amount of money, the only effect of the legal tender quality is to prevent malicious people from resorting to chicanery for the mere sake of annoying their fellow men．If, however, the things concerned are not money-substitutes and are traded at a discount below their face value, the assignment of legal tender quality is tantamount to an authoritarian price ceiling, the fixing of a maximum price for gold and foreign exchange and of a minimum price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no longer money-substitutes but either credit money or fiat money．Then the effects appear which Gresham's Law describes.




	

法律是否赋与货币代替品以法偿资格，也是不关重要的。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被一般人看作货币代替品因而就是货币代替品，而其购买力等于货币，则法偿资格的唯一效果，只是防止坏人专为困扰别人而实行狡赖。但是，如果这种东西不是货币代替品，因而在交易中是按它们的票面价值打一个折扣，则法偿资格的赋与，等于用政治力量来限价，即对黄金和外汇规定一个最高价，对那些再也不是货币代替品而是信用货币或法定货币的东西规定一个最低价。这时Gresham法则的效果就会发生。




	

The notion of "normal" credit expansion is absurd．Issuance of additional fiduciary media, no matter what its quantity may be, always sets in motion those changes in the price structure the description of which is the task of the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Of course, if the additional amount issued is not large, neither are the inevitable effects of the expansion.




	

“正常的”信用扩张这个想法是荒谬的。信用媒介的增加发行，不管它的数量大小，总要引起商业循环理论所要讨论的那种物价结构的变动。当然，如果增加发行的数量不大，也不致有扩张的后果。




	

See above, pp．437-438.




	

Vera C．Smith在她那本有价值的著作The Rationale of Central Banking (London, 1936), pp．157 ff.当中，对于这个基本事实没有注意到。〖注释不对应。〗




	

Cf．Cernuschi,
 
Contre le billet de banque

 (Paris, 1866), p．55.




	

参考Cernuschi,
 
Contre le billet de banque

 (Paris, 1866), p．55.




	

Very often the legal tender quality had been given to those banknotes at a time when they still were money-substitutes and as such equal to money in their exchange value．At that time the decree had no catallactic importance．Now it becomes important because the market no longer considers them money-substitutes.




	

在这些银行钞票还是货币代替品的时候，政府也常常给它们的法偿资格，因此，在交换价值上，它们等于货币。那时，这个法令没有交换科学上的重要性。现在它变成重要了，是因为这个市场再也不把它们当作货币代替品了。




	

For a more elaborate analysis, see below, pp．539-548.




	

关于更详细的分析见第二十章第二、三、四节。




	

See below, pp．786-789.




	

见第二十六章第三节。




	

For instance, demand deposits not subject to check.




	

例如，不能用支票的活期存款。




	

All this refers to European conditions．American conditions differ only technically, but not economically.




	

这一切是就欧洲的情形而言的。美国的情形只在技术上不同，而非经济上的不同。可是，“热钱”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美国问题，因为在现在情况下，没有一个国会被资本家认为是比美国更安全的资金避难所。




	

Cf．the critical study of Marianne von Herzfeld, "Die Geschichte als Funktion der Geldbewegung,"
 
Archiv fuer Sozialwissenschaft

 , LVI, 654-686, and the writings quoted in this study.




	

参考Marianne von Herzfeld, Die Geschichte als.〖此处阙漏。〗




	

Cf．below, pp．541-545.




	

参考第二十章第三节。




	

Quoted from: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Text of a Paper Containing Proposals by British Experts for an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April 8, 1943

 (published by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an Agenc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12.




	

括号内的词句，见之于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Text of a Paper Containing Proposals by British Experts for an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April 8, 1943

 (published by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an Agenc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12.




	

Lord Keynes in the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House of Lords, May 23, 1944.




	

见之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凯因斯在上议院的演讲词。




	

T．E．Gregory,
 
The Gold Standard and Its Future

 (1d ed．London, 1934), pp．22 ff.




	

T．E．Gregory,
 
The Gold Standard and Its Future

 (1d ed．London, 1934), pp．22 ff.




	

Cf．below, Chapters XXVII-XXXI.




	

参第二十七至三十一章。




	

Cf．above, pp．441-442, and below, pp．550-586.




	

参考前面的第十七章第十二节和后面的第二十章第六节至第九节。












第18章 时间经过中的行为








一、时间评值的透视





行为人会区别两个时间，一是欲望得到满足以前的时间，一是满足在继续的时间。



行为的目的，总是为的消除将来的忧虑，即使这个将来只是立刻到来的时刻。在行为开始与目的达成的中间，总有一段时间经过，也即，行为所播的种籽长到成熟的那个成长期。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业提供的。从土地耕作到成果收获，其间有段相当长的时间。其他的例子是酒的品质因年代久远而益醇美。可是，在某些场合其完成期非常短，短到通常的说法是说马上成功。



行为是要使用劳动的。就这一点讲，行为与工作时间有关。每种劳动都要消耗时间。在某些场合，工作时间非常短，短到一般人把它说成不需要时间。



只有在稀少的场合，一个简单的、不可分割的、不重复的行为就足以达成目的。在通常的情形下，行为者达到他所追求的目的，总不只一个步骤。他必须经过许多步骤。而且每进一步就要重新引起这个问题：要不要向那个曾经选定的目的继续前进。很多目的是非常遥远的，只有靠坚定的毅力来达成。必要的全部时间，也即工作期加上完成期，可以叫做生产时期。生产时期，有的场合长，有的场合短；有时短到可以完全无视它。



由于目的达成而得到的欲望满足之增加，在时间上是有限的。生产的结果，只在我们可叫做“功用持续”（the duration of serviceableness）的时期当中提供功用。有些产品的功用持续较短，有些较长，较长的通常叫做耐久财。因此，行为人总要考虑到生产期和产品的功用持续期。在估计一个计划的反效用的时候，他不只是计算对那些必要的物质要素和劳动的支出，也要计及生产期。在估计那件预期中的产品的效用时，他要想到这件产品的功用持续期。当然，一件产品愈是耐久，则它所提供的功用量就愈大。但是，如果这些功用不能累积在同一天，而是扩散在一个时期当中，则时间因素在它们的评值中就要发生特别作用。n个单位功用或在同一天中提供出来，或是扩散在n天当中，每天只有一个单位，这个不同，是相当重要的。



生产期和功用持续期一样，都属于人的行为元范，而不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家构想出来作为心智工具的概念。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凡是先于行为而且指导行为的每一推理都以这两个元范为其基本要素。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因为庞巴卫克（Böhm-Bawerk）没有了解这个区别，尽管他发现生产期所发生的作用，对于经济学是一大贡献。



行为人不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看他的情况。他不关切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开端的。他所关心的只是善于利用今天可以利用的手段尽可能地消除将来的忧虑。过去的事情对于他不成问题。他有定量的物质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处分。他不过问这些要素是自然的赐予还是过去生产过程的产物。在它们的生产中用了多大一个数量的自然赐予，也即，原始的物质的生产要素和劳动，以及这些生产过程耗费了多少时间，对于他都无所谓。他对那些可用的手段之评值，完全是看它们在他改善将来情况的努力中所能提供的帮助。生产期和功用持续期，对于他而言，是计划将来行为的两个元范，不是学术思考和历史研究的概念。行为人必须对长短不同的生产期加以选择，对程度不同的耐久财的生产加以选择，在这些选择的范内，这两个元范发生作用。



行为不是关于一般的将来，而是关于一个确定的、有限的一段将来。这段将来，一端是决定于这个行为所占的时间，另一端的所在就凭行为者的决定和选择。有些人只关心眼前，有些人远虑到他们的生后。我们可把行为者在某一特定行为中所想用以准备的那段将来的时间叫做“准备期”。行为人对那些在同一段将来时间以内的各种欲望满足要加以选择；同样地，在较近的将来之欲望满足，与较远的将来之欲望的满足之间，他也要加以选择。每个选择也包含着准备期的选择。人在决定如何使用各种可用的手段以消除忧虑的时候，他也无形地决定了这个准备期。在市场经济里面，消费者的需求也决定准备期的长短。



有种种方法可用以延长准备期：



1．派定将来消费的消费财之大量的累积。



2．较耐久的财货之生产。



3．需要较长生产期的财货之生产。



4．选择一些更费时的生产方法来生产那些也可在较短的生产期生产出来的财货。



前两个方法用不着再加解释。第三和第四个方法必须仔细检讨。



最短的生产过程，也即，生产期最短的过程，不会完全消除不适之感，这是人的生活和行为的极据之一。如果这些最短的过程所可提供的一切财货都生产了，未满足的欲望仍然有，再行为的诱因还存在。因为行为人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喜欢那些最短的生产过程
 
 ，所以，只有那些消耗更多时间的过程留下来再行为。人们之所以用这些消耗更多时间的过程，因为他们把“那预期中旳满足之增加”看得比“因为等待而受到的不利”更重。庞巴卫克说到费时的迂回生产有较高的生产力。更适当的说法应该是说较高的物质生产力的生产过程是需要较多时间的。这些较高生产力的生产过程不总是在于它们生产出——用同量的生产要素——较大量的产品。常常是在于它们生产些较短的生产期根本不能生产的产品。这些过程不是迂回的过程。它们是达成那个被选定目的的最捷径。如果一个人想捕获更多的鱼，除掉用鱼网、渔船来代替徒手捕鱼法以外，别无他法。阿司匹灵（aspirin）的生产除掉用已知的化学工厂所用的方法以外，没有更好的、更敏捷的、更便宜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把错误与无知置之不理，则不会怀疑他所选择的一些过程是生产力最高的和最大便利的。如果人们不把它们看作最直接的过程——也即走向所选择的目标的最捷径——他们就不会采取它们。



经由消费财的累积的准备期延长，是由一个想为较长时期而预先准备的愿望所引起的结果。就那些耐久性在比例上大于所必要的生产要素的较大消耗额的财货之生产而言，这也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时间上较远的目的指定了，则生产期的延长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目的不能在较短的生产期达成。



一个消费行为的延缓，即是这个当事人宁愿用后来的消费所提供的满足来代替目前的消费所可提供的满足。一个较长的生产期之选择，即是这个行为者对较长的生产过程所生产的财货的评值，比对较短的生产过程所生产的评值要高些。在这样的深思熟虑后所决定的选择下，这个生产期就显得像等待期（waiting time）。这是杰逢斯和庞巴卫克曾指出的等待期所发生的作用，这是他们两人的伟大贡献。



如果行为人没有注意到等待期的长短，他就不会说一个目标在时间上是这么遥远以致谁也不会想达成它。面对两个生产过程，投入相等，产出不同，他总会选择那个可产出同样产品而数量较多的，或者选择那个可产生同量产品而品质较佳的过程，即令这个结果的达成只有靠生产期的延长。如果投入的增加使得产品的“功用持续期”超比例地增加，这应该是无条件地被认为有利的。人们不这样作，这就证明，他们对一段同样长的时期所作的评值，是就其与行为者作决定的时刻距离的远近而分轻重的。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较近将来的满足比较远时期的满足更受欢迎；负效用发生于等待中。



这个事实已隐含在本章开始的那句话中。那句话是说行为人会区别两个时期，一是欲望得到满足以前的时期，一是满足在继续的时期。如果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没有任何作用的话，对较近和较远的同样长的时期予以同等评值，那就不会有何问题。这样的同等评值也即表示，人们并不关心成功的或迟或早，那就等于时间因素完全从评值过程中排除掉。



功用持续期较长的财货比功用持续期较短的财货得到更高的评值，这是事实；但仅仅这个事实，其本身并不意涵时间的考虑，一个可以防御风雨达十年之久的屋顶，比一个只能防御风雨五年的屋顶更有价值。这两个屋顶的功能，量不一样。但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在作选择的行为人，是否把一个在较远的将来才可得到的一个功用，和一个在较近时期即可得到的功用给以相等评值。






二、作为行为之一必要条件的时间偏好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行为人不是仅就时期的长度来给时期评值。他为消除未来的忧虑而作的选择是受“较早”和“较迟”这个范畴指导的。时间对于人，不是一个只有长度可计的同质的东西。它不是长度方面的“较多”或“较少”，它是一股不能倒流的流，其中的一些片断，按照它们距评值和决定的时刻之或近或远而显现于不同的展望中，在较近将来的一个欲望之满足，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比一个在较远将来的满足更受重视。现在的财货，比将来的财货更有价值。



时间偏好是人的行为的一个绝对必要因素。我们不能想象一种行为不是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欲望满足这件事的本身，即意涵目前的满足重于后来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是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他就永远不为满足欲望而消费。他永远是累积而不消费享受。今天他不消费，明天也不消费，因为到了明天，他又同样地作了。



受时间偏好支配的，不仅是走向欲望满足的第一个步骤，接着的每一步骤也要受它的支配。在价值等级上，列在第一级的欲望a一经得到满足，一个人就要在第二级的欲望b和那个属于明天的欲望c之间加以选择，这个欲望c如果没有时间偏好的话，它会列在第一级。假若取b舍c，很明显地这个选择就涉及时间偏好，着意寻求欲望的满足，一定是要受时间偏好所支配的，时间较近的满足优于时间较远的满足。



现代资本主义的西方人所处的环境，与他的原始祖先所处的环境大大不同。我们托祖先之福有了丰富的中间产品（资本财或制造的生产要素）和消费财可以由我们处分。我们的活动是就一个较长的准备期而设计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一步一步地把准备期延长，给我们遗留下可用以伸展等待期的生活资料。在行为中，我们关心较长的时期，而要在那个选作准备期的时期以内，所有的部份时间求得均匀的满足。我们能够信赖消费财的继续产出，而且可由我们处分的，不仅是大量的消费财，也有大量的生产财可供我们继续生产新的消费财。肤浅的观察者说，在我们这种递增的“所得流”的讨论中，没有注意到关于现在财和未来财不同评值的任何考虑。他说，我们不分时间的先后，因而时间因素对于事情的处理没有任何重要性。他接着说，所以，用时间偏好来解释现代环境，这是不中肯的。



这种说法的基本错误，和其他的许多错误一样，是由于对那个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建构的一个可悲的误会。在那个假想的建构里面，是没有变动的；一切事情都有一定的过程。因而为近期和远期的欲望之满足而配置财货，也不会有什么变动。谁也不打算什么变动，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设——现行的配置是最好的，因为他不相信有何可能的再安排会改善他的环境。谁也不想增加近期的消费而牺牲远期的消费，或增加远期的消费而牺牲近期的消费，因为现在的配置方式比任何其他可想得到的可实行的配置方式更好。



资本与所得在行为通论上的区别是一个思想范畴，这个范畴是以对将来不同时期欲望满足的不同评值作基础的。在那均匀轮转经济的假想建构里面，消费掉的是全部所得而不多于所得，所以，其资本仍然不变。为着将来不同时期的欲望满足而作的财货配置，达到了一个均衡。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说成：谁也不想在今天消费明天的所得。我们之设计这个假想的建构，正是要使它适合这种情形。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确定地说，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谁也不想保有比他实际保有的更多财货，这是必要的一个认识。这些陈述就那均匀轮转的经济而言，都是真的，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这个假想建构的定义中。如果就实际的变动的经济而言，那就是荒谬的。变动一经发生，各个人马上就要重新作选择，一方面要在各种满足同一时期欲望的方法之间选择，一方面要在各种满足不同时期欲望的方法之间选择。增加的东西可用之于立刻的消费，也可用之于投资。不管行为人如何利用它，他们的选择一定是决定于对那些不同时期欲望满足所可得到的利益所作的权衡。在实际的世界中，也即，在生动变化的环境中，每个人在他的行为中，不得不在各种时期的欲望之间加以选择。有些人把他们所赚得的一切一切全部消费掉，有些人把他们的资本消费一部份，有些人把他们的所得储蓄一部份。



对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持反对论的人们，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不总是把今天可用的一百元的总额拿去投资，即令这一百元在一年以内会增加到一百零四元。很明显地，今天消费这笔钱的这个人之所以作此决定，是由于一个价值判断，即他对现在一百元的评值高于一年后一百零四元的评值。但是，即令他选择投资这一百元，其意义并不是他宁可舍今天的满足换得以后的满足，而是他对今天一百元的评值低于一年以后一百零四元的评值。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面，由于金融机构的完备，即令极小的金额也可用以投资，在这种情形下，今天花费的一文钱就是当前的满足比后来的满足有较高评值的明证。



时间偏好这个公理必须从两个途径来说明。第一，就单纯的储蓄来讲，在这个场合，人们是在“即刻消费某一数量的财货”与“以后消费这相同的数量的财货”之间选择。第二，就资本主义的储蓄来讲，在这个场合，人们是在“即刻消费某一数量的财货”与“今后消费较大量的财货，或今后消费那些适于提供评值较高的满足的财货”之间作选择。关于这两种情形的证据，我们已经提出。再没有别的情形可以想象到。



关于时间偏好问题，要从心理学上寻求了解，这是可能的。焦躁以及等待引起的苦痛，确是一些心理现象。这些现象，可就人生的时间有限来说明，人生从出生而成长，最后必然衰老而死亡。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每件事物有其适当的时日，也有其过早和过迟的时日。可是，行为通论上的问题与心理学上的问题决无关系。我们必须想象，不仅是了解。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愿舍远期满足以换近期满足的人，将永久不会消费和享受。



我们也不可把行为通论上的问题与心理学上的问题相混淆。凡是想活得更久一点的人，最重要的，是在中间时期特别注意生活的保健。为着较远将来任何欲望的满足，有关生命的一些需要必须得到照顾。这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凡在糊口的生活都有问题的场合，宁可舍以后的满足换得最近的满足。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行为的本身，而非指导行为的一些动机。以经济学家的资格，我们不问为什么人需要蛋白质、醣和脂肪，同样地，我们也不问为什么有关生命的需要刻不容缓地要满足。我们必须想到：任何种类的消费和享受，都意涵当前的满足优于后来的满足。这个透彻的见识，远胜于用生理学上那些有关的事实来提供解释。它涉及各种各类的欲望满足，不仅涉及维持生命的最低需要的满足。



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庞巴卫克所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supply of subsistence, available for advances of subsistence）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为生活上基本需要之满足而准备，使生命得以延续，这确是这个供给量的功用之一。但是，除掉满足等待期的生活必需以外，它必须大到足以满足那些“被认为比那更费时的生产过程所可得到的丰富收获更为迫切的一切欲望”。



庞巴卫克宣称，生产期的每一延长都要靠这个条件：“要有一批在数量上足够的现在财，可用以渡过从准备工作的开始，到它的产品收获这段延长了的中间时期”
 
 。“足够的数量”这个说法，要加以说明。它不是指一个足够维持最低生活的数量。这里所说的数量，必须大到足以使下述的欲望全部得到满足，即：在等待期当中，其满足被认为比那更长的生产期所将提供的利益更为重要的那些欲望。如果这个数晕不够这样的话，则把生产期缩短就显得有利；希望从较长的生产期所可做到的产品数量的增加或其品质的改良，就不被认为足以补偿等待期必要的消费节省。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是足够或不足够，不是凭任何生理学上的因素，或其他可由工艺学和生理学的方法作客观决定的那些事实。“渡过”（overbridge）这个比喻词，是会引起误解的，因为这个词的意义，含有被“渡过的”这条河的宽度给筑桥者提出一个客观决定了的工作。其实，这里所说的数量，是由人们评值的，他们的主观判断断定它足够或不够。



即令我们假想一个世界，在那里面，自然界供给每个人维持生物生存的必要物资，在那里面，最重要的食粮不是稀少的，人的行为不关心到最低生活的维持，即令如此，时间偏好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还是指导一切行为的
 
 。




论时间偏好理论的演进




利息随时期的延长而增加。仅凭这个事实，就可叫那些想发展一套利息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时间所发生的作用。这个想法似乎是有理的。可是古典的经济学家，由于他们的价值理论和成本概念的错误，没有认清时间因素的重要性。



时间偏好理论是杰逢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这个理论的完成尤其得力于庞巴卫克。庞巴卫克是精确地讲解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是揭发生产力学说的一些谬误的第一人，是强调生产期所起的作用的第一人。但在利息问题上，他没有完全避开陷阱。他对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所提的论证，是不适当的，因为，那是基于一些心理学的考虑。但是，心理学决不能说明行为通论中的一个公理的有效性。它可以说明，有些人或许多人让他们自己受某些动机的影响。它决不能说明，人的一切行为必定是受一个确定的绝对因素的支配，这个因素，无例外地，在每个行为中发生作用
 
 。



庞巴卫克理论的第二个缺点是，他误解了生产期这个概念。他没有充份知道生产期是行为通论的一个元范，而它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在于行为人在长短不同的生产期之间所作的选择。过去为生产今天使用的资本财而花的时间之长短，毕竟不值得计较。这些资本财只能就它们对将来的欲望之满足有无用处来评值。“平均生产期”是个空洞的概念。决定行为的，是这个事实：在各种可以消除未来忧虑的方法当中加以选择的时候，每个方法的等待期的长短，是个必须考虑到的因素。



由于这两点错误，庞巴卫克在他的理论中没有完全避免生产力研究法，这个方法是他自己驳斥过的。



这些论述丝毫不贬损庞巴卫克的那些不朽的贡献，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如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Frank Albert Fetter和Irving Fisher在时间偏好理论上的成就，都是在庞巴卫克所奠定的基础上面完成的。



习惯上讲到时间偏好理论的精髓时总是这样说：现在的财货优于未来的财货。在讨论这种说法的时候，有些经济学家被例外的事实弄糊涂了，有的场合，现在的用处不及将来的用处那么值得。但是，这些似乎是例外的场合所引起的问题，只是由于对真实情况之不了解。



有些享受是不能同时兼有的。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晚上去两个剧场看戏。在买入场券的时候，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如果有人把同一晚上的两个剧场的入场券当礼物送给他，他也同样要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对于他拒收的那张入场券，他也许这样想：“此刻我不想要”或“假若是以后的就好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将来财比现在财好。他不是要在将来财和现在财之间作选择。他是要在两个不能同时兼有的享受之间作选择。这是每个选择中的两难。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也许舍甲剧场而取乙剧场。在后来不同的情况下，他可能作相反的决定。



第二个类似的例外，见之于一些不经久的财货。这些不经久的财货会在一年的某一季节中很丰富，在其他季节中却稀少。但是，冬季的冰与夏季的冰之间的区别，不是现在财与将来财之间的区别。它是“一种即令不消费它，它的特殊效用也会失掉的财货”与“那需要一个不同的生产过程的另一种财货”之间的区别。冬季结的冰要留到夏季用，必须经过一个特别的保存过程。如果仅仅是节省冬季的用冰量，那就不可能增加夏季可用的冰。就一切实际的目的而言，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财货。



守财奴的例子也不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冲突。在支用少许的钱以维持糊口生活的时候，守财虏也是把当前的满足看得比将来的满足更重要。至于守财虏连最低限度的食物费用都舍不得支付，这种极端的例子是代表一种病态，生命力枯竭的病态。这正如同怕把细菌吃进去而绝食的人一样，正如同怕遇到危险的事情而自杀的人一样，正如同怕睡着了有不测之祸而失眠的人一样。






三、资本财





现在的欲望之满足被认为比将来的更迫切，当现在的欲望一满足，人们马上就开始把那可利用的消费财储蓄一部份，以备后来的消费。这种延迟消费，使一些为期较远的目的可能达成。以前由于那必要的生产期太长而不堪设想的一些目标，现在也可能达成了。而且，所选择的生产方法，也可能是那些每个单位投入的产出量比那生产期较短的其他方法的产出量为多的生产方法。延长生产期的必要条件是储蓄，也即，现在的生产超过现在的消费。储蓄是增进物质福利以及促其继续不断增进的第一个步骤。



消费的延缓以及为后来消费而作的消费财存量的累积，即令没有较长生产期技术优越性这个诱因，也会有人实行的。较长时期生产过程的较高生产力，更大大地加强了储蓄倾向。减缩当前的消费而引起的牺牲，到后来不仅是因消费那些储蓄下来的财货而得到弥补，而且它也开辟了一条途径，经由这条途径，将来有更丰富的供应，而且还可得到“假若没有这种牺牲就根本不会得到的”一些财货。如果行为人，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假定下，不是把当前的消费看得比将来的消费更重要，他就会总是储蓄，决不消费。限制储蓄额和投资额的，是时间偏好。



想采用生产期较长的生产方法的人们，必须首先储蓄一些消费财，这些消费财是在等待期用以满足那些他们认为比那可从较长期的生产过程得来的福利增加更为迫切的欲望。资本累积是以消费财的储蓄开始的，消费财的储蓄即是把它的消费延展到日后。如果这些剩余（储蓄）只是储藏起来留着日后消费，则它们仅仅是财富而已，或更正确地说，仅仅是为不时之需作准备。这样，它们是留在生产的轨道以外。它们之成为生产活动的一部份（经济意义的，不是物理意义的），只有在用来作为那些在较长期生产过程中工作的工人们生活之资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物理意义讲，它们是被消费了，但就经济意义讲，它们没有消灭。首先，它们被那些生产期较长的过程所产出的中间产品所接替，后来又被这些过程所产出的最后产品所接替。



所有这些活动和过程，在心智上都是受制于资本计算，资本计算是用货币来作的经济计算的极致。如果不靠货币计算，人们甚至不能知道一个确定的生产过程是不是——且不管生产期的长短——比另一个过程的生产力较高。没有货币计算的帮助，各种生产过程所需要的费用也不能相互对比。资本计算随那些可用以促进生产的资本财的市场价格开始，其总额就叫做资本。它记录着来自这个基金的每项支出，以及这些支出所导出的一切收入项的价格。最后，它把所有的这些转变，在资本结构中的最后结果表达出来，而且也藉此显出整个过程的成功或失败。它不仅指出这最后的结果，而且也把那些中间阶段一一反映出来。它制出一些暂时的平衡表，这种平衡表是每天都需要的；它也为每一生产部门或阶段制出一些损益表。它是市场经济所不可少的生产指针。



在市场经济里面，生产是一个分为无数部门而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无数的生产程序以不同的生产期同时进行。它们互相补充，同时又相互竞争那些稀少的生产要素。或者是新的资本经由储蓄而继续累积，或者是以前累积的资本被过份的消费而耗损。生产是由许许多多个别的工厂、农场和其他一切工作场所分别进行，它们的每个单位只要达成某些限定的目标。一些中间产品或资本财，在生产过程中转手；它们从这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直到最后制成的消费财到了那些使用它们、享受它们的人们的手上为止。生产的社会过程永不停止。每一时刻都有无数的生产程序在进行，其中，有一些较接近于它们的特定目标之达成，有一些距离较远。



在这不断的财富生产的过程中，每一成就都是基于前辈人的储蓄和其准备工作。我们是我们祖先的幸运后嗣，他们的储蓄曾经累积了一些资本财，我们今天靠这些资本财的帮助而工作。我们，这个电力时代的宠儿，还在享受从上古捕鱼的祖先们的原始储蓄所衍生的福利，他们，在制造最初的鱼网和独木舟的时候，把他们的工作时间用了一部份为较远的将来作准备。假若这些捕鱼的祖先的儿孙们，把那些中间产品——鱼网和独木舟——用坏了而不做新的来接替，他们就是消耗了资本。果如此，则储蓄过程和资本累积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我们比前辈的人更富足，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他们为我们累积的一些资本财
 
 。



工商业者，也即行为人，全副精神贯注在一件事上：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改善未来的情况。他不以分析和了解的目的来注视现在的事象。在把生产手段分类而估量它们的重要性的时候，他所用的是些肤浅的经验法则。他把生产要素分做三类：自然赐予的物质要素、人的要素——劳动，和资本财——过去生产的中间要素。他不分析资本财的性质。在他的心目中，资本财是给劳动增加生产力的手段。他不把它们的工具性追溯到自然和劳动。他不过问资本财是怎样产生的。资本财只就其对他的努力成功有所贡献而有价值。



就工商业者来讲，这种理论方式是对的。但是，就经济学家来讲，同意工商业者的这种肤浅见解，那就是严重的错误。他们错在把“资本”当作一个与自然赐予的物质资源以及劳动三者并立的独立要素来分类。资本财——过去生产出来的再生产要素——不是一个独立要素。它们是过去消耗掉的两个原始要素——自然与劳动——的联合产品。资本财没有自己的生产力。



把资本财说成储藏起来的劳动和自然，这也不对。倒不如说它们是储藏起来的劳动、自然、和时间。不靠资本财帮助的生产与利用资本财的生产，其间的区别在于时间。资本财是从生产的开端走到它最后目标（产生消费财）的过程中的一些中途站。利用资本财生产的人，比那不使用资本财的人享有一大利益；他在时间上更接近于他所努力的最后目标。



没有所谓资本财的生产力这样的问题。资本财（例如一部机器）的价格与这个资本财的再生产所必要的那些相互补足的原始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于时间的差异。使用这部机器的人更接近于生产的目标。他所用的生产期较短于一个必须从头开始的竞争者所用的生产期。在购买一部机器的时候，他买到这部机器再生产时所要消耗的两个原始的生产要素，再加上时间，也即，他的生产期缩短了的那个时间。



时间的价值，也即，时间偏好，或者说，对当前的欲望满足之评值较高于对远期的欲望满足之评值，这是人的行为的一个核心元素。它决定每个选择和每个行为。决没有这样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迟早不加计较的。时间元素是形成一切货物和劳务价格的工具。






四、生产期，等待的时间以及准备期





如果一个人想估量这些现在可利用的各种财货的生产期的长短，他就必须追溯它们的历史，一直追溯到第一次花费原始的生产要素那一刹那为止。他必须确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用在这种生产过程——除掉有助于其他财货的生产以外，最后也有助于这里所说的财货之生产的过程。这个问题的解决，以物质的转变和归宿（physical imputation）这个问题的解决为必要条件。用数量的说法来确定那些直接或间接被用来生产这有关财货的工具、原料、和劳动，对于这个结果的贡献究竟贡默到什么程度，这是必要的。在这些探究中，人们必得追溯到资本累积的那个起点，也即，那些原来是仅够糊口的人们之开始储蓄。妨碍这样历史研究的，不仅是些实际困难。物质的转变和归宿这个问题的不能解决，更使我们无从着手。



今天可利用的这些财货，在过去生产的过程中花费了多少时间，关于这个问题，行为人本身也好，经济学也好，都没有知道的必要。即令他们知道，也没有什么用处。行为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善于利用那些可利用的财货。他在利用这些财货的每一部份时所作的选择，是要满足那些尚未满足的欲望当中最迫切的欲望。为达成这个目的，他必须知道等待的时间有多长，这个等待时间使他和“他在其中所要选择的各种目标之达成”彼此隔离。以上曾经指出、而这里要再强调的，行为人没有必要去追溯那些可利用的各种资本财的历史。他总是从今天起去计较等待的时间和生产期。现在可利用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质要素，即没有必要知道，同样地，也没有必要知道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多少时间。物品的评价，完全要看它们对于未来的欲望之满足所能提供的功用。至于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作的镄牲和花费的时间都是不相干的，这些事情属于死一样的过去。



所有的经济范畴都是关乎人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是直接与物品的物质有关的。这一点是必要认清的。经济学不从事财货和劳务的研讨，它所研讨的是人的选择和行为。行为通论中的时间概念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指涉，在行为人的价值判断中起作用的“迟”或“早”。资本财与消费财的区别，不是那基于有关财货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性质而作的严格区别。它是凭行为人所处的地位和他们所要作的选择而定的。同一财货可以看作资本财，也可看作消费财。有些可以直接享受的财货从若干人的观点看来竟是资本财，如果这些人是把它当作等待期当中维持他自己和他雇用的工人的生活之资的话。



增加可利用的资本财的数量，是采取“生产期较长，因而等待的时间也较长的”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想达成在时间上颇远的目檩，你就必须靠一个较长的生产期，因为，在一个较短的生产期就不可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所想采用的生产方法是每单位投入的产量较多的方法，你就必须把生产期延长。因为，每单位投入的产量较少的那些程序之被采用，只是这些程序需要较短的生产期。但在另一方面，为利用那些因另外的储蓄而累积了的资本财而选择的生产程序，其生产期从今天起，算到产品的成熟，不一定要长于以前已曾采用的一切程序。那可能是这样的：已经满足了较迫切需要的人们，现在想要些不能在比较短的时期以内生产出的财货。这些财货为什么以前没有生产呢？原因不是生产这些财货所需要的生产期被认为太长，而是那些必须的生产要素在当时有个更迫切的用场。



假若你一定要这样说：可利用的资本财供给量之每一增加，其结果就是生产期和等待时间的延长，那么，你就要这样来推理：如果a是以前已经生产的财货，b是在新的程序下生产出来的财货，而这个新的程序是得力于资本财的增加而发动的，于是，很显然地，人们对a和b的等待期一定要长于单单对a的等待期。为着生产a和b，不仅是需要获得生产a的资本财，而且也需要获得生产b的资本财。假若你为着增加当前的消费，已经把那批储蓄起来以备工人们在生产b的时期的生活之资都消耗掉，那么，你就是宁可早点得到某些欲望的满足。



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的”观点的经济学家，对于资本问题的论述总以为：用在生产上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工艺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指出：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是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财供给量。
 
 “奥地利的”观点之正确性，很容易从资本财稀少这个问题的探究得到证明。



让我们来看一个苦于资本财稀少的国家，其情形是怎样。就以一八六〇年罗马尼亚（Rumania）的情况来讲吧。当时他们所缺乏的，确不是技术知识。关于西方进步国家所用的那些工艺上的方法，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在许多书籍里面都有记载，有许多学校已讲授。罗马尼亚的优秀青年在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的一些工艺大学里面已经充份地接受了这些知识。还有成百成千的外国专家，准备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用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当时所缺乏的，是一些可用以依照西方的典型来改变罗马尼亚落后的生产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的资本财。如果进步国家给罗马尼亚的援助只是供给他们的技术知识，那么，罗马尼亚还得有个很长的时期来赶上西方。他们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储蓄，有储蓄才可使工人和物质的生产要素可用在时期较长的生产程序。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可成功地生产那些建立初级工厂所必要的工具，而这些初级工厂再生产那些用以建立和经营现代工厂、农场、铁路、电报、和建筑物的设备。直到他们补回了落后的时间，几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要加速这个过程，除掉就生理上的可能尽量灭缩当前的消费以外，别无他法。



但是，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把一些资本财借给落后国家，这些资本财是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所必要的。这一来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其结果，对罗马尼亚人而言，是他们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现代技术程序带来的利益。将像是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储蓄、就已开始累积资本。



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以前累积资本，他就与他所追求的目标之获得，距离得较远。资本不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过去不作这件事，中间产品就不够，尽管中间产品所从而产生的自然资源是有的。资本缺乏是时间不够。这是由于资本累积开始得太迟了。如果不凭时间因素的“迟”、“早”，那就不可能记述资本财所提供的一些利益和资本财贫乏的一些不利
 
 。



有资本财可以使用，就等于更接近所追求的目标。资本财的增加，使我们无须减缩消费而可以达成在时间上较远的目的。相反地，资本财的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可达成的某些目标之追求，或者减缩消费。在其他事物不变的假设下
 
 ，有了资本财也即时间的占优势。资本家，与那些缺乏资本财的人相反，在即定的技术知识之下，他可以不减缩消费、可以不增加劳动和自然赐予的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而较快地达成一个确定的目标。资本财较少的竞争者只能靠减缩消费来赶上。



西方人的累积资本比别国人发动在先，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在政治和法制方面创立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有利于资本累积和投资的环境。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已经大大超过那些较穷的民族和国家，这些民族和国家未能以谋利的资本主义观念完全代替掠夺的黩武主义观念。这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帮助，让他们自作自受，他们将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改善他们的生产、运输和交通方法。



如果你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送的重要性，你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当中，世界情势和东西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工艺的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一些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财。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着累积足够的资本财，他们已不必那么减缩他们的消费了。这是他们的国家主义者和马克斯门徒们所责骂的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剥削落后国的真情实况。这是进步国家的财富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受胎作用。



得到的利益是相互的，逼得西方的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的，是消费者需求。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财货，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财货。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是这样，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上的障碍如果终于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更多的纵的发展，不会有国外横的扩张。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它的运作，以及由于接受国采用了没收政策而最后归之于解体，关于这个事件的后果之研讨，不是行为学而是历史的任务。行为学只要研究，资本财供给或丰或啬所引起的一些后果。我们比较两个孤立的市场制度A和B的情况。这两个市场的面积和人口、技术知识、以及自然资源都相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资本财的供给，A比B多。于是，在A市场所采用的生产程序，有许多是每单位投入的产量大于B市场所采用的程序所产生的。B市场的人们不能考虑采用那些程序，因为其资本财相对稀少。如果他们想采用那些程序，就得减缩消费。在B市场有许多事情是徒手作的，在A市场，这些事情都由省力的机器作。A市场生产的财货有许多是更耐久的；在B市场的人们，必须放弃耐久财的生产，尽管耐久性的延长并不要同比例地增加投入。在A市场，劳动的生产力比B市场的高，因而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B市场的高
 
 。




准备期延长到超过了行为人的生命期




决定当前的满足和将来的满足两者间之选择的那些价值判断，是表现现在的评值而非表现将来的评值。这些判断是把今天对当前满足所赋与的意义，与今天对将来满足所赋与的意义两相比较。



行为人所想尽可能消除的忧虑，总是现在的忧虑，也即，在行为的当时所感觉到的不舒适，而且它总是涉及将来的情况。行为人在今天，对于预想中的某些将来情况感到不满，于是想以有意的行为来改变它。



假若某一行为，主要是为的改善别人的情况，因而通常叫做利他的行为，这种场合，行为人所想消除的不舒适，是他自己对于预想中的别人在未来时期的情况而感到的不满。他的照顾别人，为的是消除他自己的不舒服。



所以，行为人常常想把准备期延长到超过他自己的生命期，这是不足为怪的。




时间偏好理论的一些应用




经济学的每一部份，都曾受到那些想为他们自己的政党政纲掩过饰非的人们有意的误述和曲解。为尽可能地防止这种情形，对时间偏好理论再加些说明，似乎是值得的。



有几派的思想家断然否认在先天遗传的特征上，人们不同于他们的祖先
 
 。在这些人的见解中，西方文明的白种人与爱斯基摩人（Eskimos）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后者在趋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中落后了。这不过是时间上几百年的差异而已，人类从人猿的祖先演化到今天的人，经过了几十万年。在几十万年当中的几百年，不算一回事。这不足以支持种族差异的假说。



行为通论和经济学与这个争论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无关。但是这两门学科必须有所警戒，以免那些敌对观念的冲突中所显出的偏见的纠缠。假若那些盲目反对现代遗传学的人们不完全不懂经济学，他们当会为他们的方便来利用时间偏好理论。他们当会说西方国家的优越只因他们开始储蓄和累积资本财的时间较早而已。他们当会把这时间的差距解释为偶然的因素，环境造成的幸运。



要驳斥像这样的曲解，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事实：西方国家的开始储蓄和累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这是由于有些不能一味地委之于环境作用的意理因素（ideological factors）。叫做“人类文明”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走到契约约束下的合作这个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的早期就停住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继续前进。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因而他们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斯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个人的原创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是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到十九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所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所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法制。巴夏们（pashas）、军阀们（kadis）、酋长们（rajahs）、满大人们（mandarins）、以及大名们（daimios）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累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所赖以兴旺的基础。这些法律不是一个什么机会、历史的偶然，或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是理知的一些结晶（the product of reason）。



假若让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自作自受，我们不知道亚非的历史究竟会是怎样。实际发生的，是这些民族当中，有许多隶属于欧洲的统治，其他的——像中国和日本——是在海军力量逼迫之下才开放他们的门户。西方工业化的成就从外面进入。他们利用借到的外国资本而在本国境内投资。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工业化所从而产生的那些意理，却是缓慢地接受。他们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是肤浅的。



我们是在一个革命过程的中间，这个过程将会很快地把所有各类的殖民政策一扫而光，这个革命不限于隶属英国、法国和荷兰的那些国家。甚至那些从未受到任何政治侵略、而且从外国资本得到利益的国家，也想摆脱他们所说的外国资本家的羁绊。他们用各种手段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歧视的课税、赖债、变相的没收、外汇限制等等。现在，我们是在国际资本市场完全崩溃的前夕。这件事的经济后果是明显的；但是，它的政治反响就不可预知了。



为着估量国际资本市场崩溃的政治后果，我们必须记着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功效。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好好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它自己是不是准备了资本，或者说有没有资本供应，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时任何人都可自由接近每个地区的自然财富。资本家和创业者为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他们的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从这方面来讲，地球表面的大部份可看作统合在一个世界市场的体系中。诚然，在某些地区，像英国与荷属东印度与马来西亚，这种结果只是靠殖民制度达成的，而这些地区的土著政府，大概不会自动地创立资本输入所必须的那些法制。但是，东南欧和西半球曾经自动地参加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社会。



马克斯的信徒们一心一意地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居，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资本主义的一些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不是企业界、金融界的巨子所支持的
 
 。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把情势完全改变了。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消失了。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所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如果这个制度在一百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Venezuela）和伊朗的油田不可能勘采，马来西亚的橡园不可能兴起，中美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如果认为，进步的国家在这种情势下将会默然而息，这是虚妄的假想。他们将要采用那个使他们可以取得迫切需要的原料的唯一方法；他们将要用征服的手段。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代替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之于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的国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经济进步之所以突飞猛进，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他们就不得不有很长的时间享受不到今天这些生产的和运输的设备，而其实质的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的高。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热烈地要求美国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可以推翻马克斯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一些无稽之谈。



但是，仅仅是寻求资本财的输入，不会使国际资本市场复活，国际投资和借款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有可能，即接受投资和借债的那些国家，无条件地、诚心诚意地尊重私有财产权；而不在后来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破坏国际资本市场的，是这种没收行为。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借贷，不能代替国际资本市场的功能。如果这种借贷是以商业的条件成立的，那就与私人之间的借贷无异，必须充份承认财产权。如果像通常的情形一样，是一种不计较还本付息的赠与性的所谓借款，那就对于债务国的主权会有一些限制。事实上，这样的所谓“借款”，大都是为换得未来战争中的援助所支付的代价。这样的一些考虑，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列强准备几次世界大战的年份当中，曾经发生过重大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资本家在第三共和的政府压迫之下，借给帝俄的大量外债。沙皇用这借到的资金扩充他的军备，而不是用它来改善生产设备，不是用来投资，而是用来消费。






五、资本财的可变性





资本财是走向一定目标的过程中的一些中途站。如果在生产期当中，这个目标改变了，那些原先使用的中间产品，不是都可以用来达成新目标的。其中有些变成完全无用的，因而生产它们的一切费用，现在都成了浪费。有些还可在新目标下使用，但必须经过一番调整；如果当事人一开始就是朝向这个新目标的话，就可省掉这笔调整的费用。其中还有第三种情形的资本财，即无须调整就可用在新目标下使用的，但是如果在生产它们的时候，已经知道将要把它们用来达成新目标的话，那时就可能以较低成本制造出可以同样在新目标下使用的别样的资本财。最后，其中也有些在新目标下使用和在旧目标下使用完全没有差异的资本财。



如果不是特别有关于一些通常的误想之辩驳，则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几乎没有提到的必要。离开了具体的资本财，就没有抽象的资本这样的东西。假使我们不管现金握存在资本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将在以下的一节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资本总是体现在一定的资本财上面，而且凡是有关资本财的事情发生，它就受到影响。一个资本量的价值，是它所体现的那个资本财的价值的一个衍生物。一个资本量的金钱等值，即是人们说到抽象资本时所指的那些资本财的金钱等值的总额。我们没有可以叫做“自由”资本的东西。资本总是一定形式的资本财。这些资本财在某些用途上最有用，在某些用途上次之，而在其余的用途上绝对无用。所以资本的每个单位，总会在某个用途上是固定资本，也即，专用在一定的生产程序上。工商业者所区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类的区别。凡是对于固定资本有效的事情，对于流动资本也是有效的，尽管在程度上较小。一切资本财或多或少总有它的特征。其中当然有许多是不会因欲望和计划的改变而归于完全无用的。



一定的生产程序愈是接近它的最后目标，它的中间产品和其目标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愈密切。铁比铁管较不特殊，铁管比铁制的机器零件较不特殊。生产程序走得愈远，愈是接近它的终极目标——消费财的产出，则其转变照例是愈形困难。



如果人们从资本累积的开始来看资本累积的过程，那就很容易了解，不会有自由资本这样的一种东西，只有体现于一些较特殊的财货或较不特殊的财货的资本。当欲望或关于欲望满足的意见，有了变动的时候，资本财的价值也随着变动。额外资本财之出现，只有使消费落在当期生产之后才会可能。这笔额外资本，在它出现的那个时候，就已体现在具体的资本财。这些财货必须在它们能够——由于生产超过消费——成为资本财以前生产出来。关于货币渗入这些事情当中所起的作用，将在以后讨论。在这里，我们只要了解：即令有的资本家，其全部资本都是货币和货币要求权，也不是保有自由资本，他的资金是与货币联结起来的。它们要受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而且——就其投资于一定数额的货币要求权而言——也要受债务人偿付能力的变动之影响。



把资本财可变性这个观念代替固定资本和自由或流动资本的区别，是有其便利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是会引起误解的。资本财的可变性是给它得以适应生产情形以调整用途的机会。可变是渐渐变的。它决不是完全的，也即，决不是随生产情形的一切可能的变动而变。绝对特殊的一些生产要素完全没有可变性。当资本财从原来计划的用途转变到其他用途，因不测的变化而成为必要的时候，如不指涉那些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变化，而概括地说到可变性，这是不可能的。重大变化，会使原先认为易于转变的资本财，或者成为完全不可改变的，或者成为很难于改变的。



有些财货，可以在一个时期当中提供一连串的功用，有些资本财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功用就完了。可变性这个问题对于前者所起的作用，比后者来得大。工厂、运输设备，以及那些为较久的用途而设计的装置之搁置不用和废弃，比丢掉过时的衣着和容易腐败的东西更关重要。可变性这个问题，只在资本会计使它在资本财方面特别显著的范围内，成为资本和资本财的一个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在消费财方面也有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消费财，是专指消费者为他自己的使用和消费而已经取得了的。如果引起他们取得的那些情况发生变动，可变性这个问题，在消费财方面也就发生了。



资本家和企业家，就他们的身份——资本保有者的身份——来讲，决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总有些羁绊。他们的资金不是放在社会生产过程以外，而是投资在一些确定的管道。如果他们保有现金，按照市场情况，这或者是健全的投资，或者是不健全的投资；但是，这总是一种投资。他们或者把那个应当购买的适当时机放过了，或者是应筲购买的适当时机还未到来。在第一个情形下，他们之握存现金，是不健全的投资；他们失掉了好机会。在第二个情形下，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资本家和企业家，花钱购买具体生产要素的时候，完全是从预期的未来市场情况的观点来估值的。他们所付的价格，是就他们在今天对于将来情况的看法而调整的。今天可以使用的这些资本财，在过去生产它们时所犯的错误，并不给买者的负担；它们的归宿完全落在卖者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下，为将来的生产而购买资本财的企业家把过去勾销了。他的企业活动，不因那些过去发生于他所得到的那些生产要素的评值和价格的变动而受影响。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才可说保有现金的人是握有流动资金，因而是自由的。






六、过去对于行为的影响





资本财的累积愈多，可变性这个问题愈大。早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原始方法，比现代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方法更容易适应新的工作而调整。但是，面对环境迅速变动的，正是现代的资本主义。技术知识和消费者的需求，在我们这个时代，天天都在变动，这些变动使许多在实施中的生产计划变得不合时宜，因而引起这个问题：我们应不应当照那实施中的计划做下去。



扫荡式的创新风气，可能迷人、可能克服懒惰、可能刺激循规蹈矩的惰性变成对传统价值的反抗、可能促动人们走上新的途径，趋向新的目标。空论家虽然可力图忘掉我们在一切的努力中总是我们祖先的后裔，而我们的文明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不是一举就可改变的。但是，不管创新的倾向如何强烈，它毕竟要受限于一个因素，这就是使人们不能离开祖先们所选择的途径太远的那个因素。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过去活动的遗物，体现在一些属于有限的、可变性的具体资本财。这些累积下来的资本财指导活着的人们的行为路线，如果不是受制于祖先们所作的约束，他们不会选择这些路线。目标的选择，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手段的选择，都受过去的影响。资本财是个保守的因素。它们强迫我们调整我们的行为，以适应我们自己以前的行为和历代祖先们的思想、选择、以及行为所造成的那些情境。



假若用我们现在的一些知识——关于自然资源、地理、生产技术、和卫生学的知识——我们把所有的生产程序重新安排，并制造一切资本财出来，那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描绘出这个想象的情境：我们当已把这些生产中心摆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当已把人口在地球上作不同的分布。今天，这些人口集中，而工厂、农场密集的地方，当已相当地疏散。所有的生产机构当已装置着更有效率的机器和工具，而其规模的大小，当已做到可使它的生产能力作最经济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完全的计划世界里面，当已没有技术上的落后，没有未使用的生产能力，没有不必要的人和物的运输。人的生产力当已大大地超过在我们这个不完全的实际世界中所呈现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著作，充满了这样的一些幻想。不管他们自命是马克斯主义者或非马克斯的社会主义者，技术主义者（technocrats）或单纯的计划者，他们都是要告诉我们，实际的事情安排得如何愚蠢，如果人们赋与改革家一些独断独行的权力，他们当会生活得如何愉快。人类之所以不能享受现代的技术知识水平所可提供的一切舒适快乐，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对。



这种唯理的空想，其根本错误在于误解了可以利用的资本财和其稀少性的特征。今天，可以利用的一些中间产品，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生产出来的。引导这些资本财生产的一些计划，是从当时流行的关于目标和技术程序的一些观念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在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生产方法之间考虑，我们就是面对一个选择。我们不是让那可利用的资本财大部份置之不用，而重新制造现代化的设备，那就必须尽可能地调整我们的生产程序，以适应可利用的资本财的特征。这种选择，在市场经济里面总是系于消费者。他们的行为一购买或不购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老式的房屋与具有一切新式舒适设备的房屋之间的选择中，在火车与汽车之间的选择中，在煤气灯与电灯之间的选择中，在棉织品与人造丝制品之间的选择中，在丝袜与尼龙袜之间的选择中，他们所选择的，实际上是继续利用原先累积下的资本财呢，还是把它们作废？如果因为房客们不准备付较高的房租来换租新式更舒服的房子，而宁可把钱用来满足其他欲望，所以那幢还有几年可以住的老房子没有提早拆掉改建新的，这就可明显地看出现在的消费如何受过去的情形之影响。



当市场上有较好的车子出现，或有新式的衣着流行起来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马上丢掉他的旧车或旧衣服，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的。生产技术的改进，并不是每次都会马上应用到有关的整个部门，这个事实却不比前一个事实更明显。在所有这样的事情上面，人们的行为是由那些可用的财货之稀少性使然的。



一部新机器——比原先使用的效率更高——制造出来了。那些使用老式而效率较低的机器的工厂，会不会在这些机器还可使用的时候就把它们作废而换上新式的，这就要看新的机器优越到什么程度；只有在其优越的程度大到足以抵补改换时的额外费用的时候，旧的机器之作废才合算。假设p是新机器的价格，q是把旧机器当作废铁资所可卖得的价格。a是旧机器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b是新机器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但不计及部机器的购置成本。倘若我们再假定，这部新机器的优点只在于把原料和劳动利用得更好，而不在于制出更多的产品，因而年产量z仍然不变。于是，新机器换掉旧机器只有在利益z（a-b）大到足以补偿p-q这笔支出的时候才有利。我们假定对新机器每笔折旧的比额不大于对旧机器的比额，在这个假定下，我们可以不管折旧的勾销。同样的一些考虑也可适用于已经存在的一个工厂，从一个生产情况较差的地方转换到较好的地方。



技术的落后与经济的劣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决不可相混。单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一个显得优越的生产组合，也可能在竞争中胜过那些有更好的设备或处在更好位置的生产组合。更好的设备或更好的位置所提供的优势与迁厂的费用相对照所显出的优越程度，决定了这个问题。这种关系系乎有关的资本财的可变性。



技术的完善与经济的便利之间的区别，不是像怪诞的工程师们要我们相信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经济计算仅在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为着认知有关的事实而作的一切计算，也只有经济计算可提供机会。社会主义的管制不能够用数学方法来确定事象。所以，它不知道它所计划的和实施的，是不是为满足它所认为的人民的最迫切欲望而采用最适当程序。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采用异于善作计算的商人们所用的方法。它就不会浪费那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害更迫切的欲望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换置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害更迫切的生产之扩张。



如果你把可变性这个问题加以适当的考虑，你会很容易地打破许多流行的谬见。就拿幼稚工业的保护关税论来讲吧。它的主张者这样说：有些地方，其自然环境更有利于某些加工业之经营，或者至少不劣于这些工业早已建立起来了的那些地方。为使这些工业能够在前些地方发展起来，暂时的保护是必要的。那些较老的工业是得利于建立得早。它们只是由于一个历史的偶然而显然“不合理的”因素发达起来。它们所享的利益妨害了一些潜在的竞争工厂，在那些环境更有利的地区设立；如果它们在那些地区设立的话，则它们就能够比那些旧厂更便宜地生产。幼稚工业的保护，诚然有一时的牺牲，但是，后来的收获将会抵偿它而有余。



真实的情形是这样：从经济的观点看，在一新地区扶植某种幼稚工业，只在于新地区的好处大到可以抵偿因为放弃那些已装置在旧工厂的不能改变的、不能迁移的资本财所受的损失而有余的时候才有利。如果情形是如此，则新的工厂就用不着政府保护而可在竞争中胜过旧的工厂。如果不是如此，保护就是浪费，即令只是暂时的保护，即令这个保护使新的工业能够在后期站得住，也是浪费。保护关税，实际上等于消费者被迫付出的一笔津贴：因为保护关税把那些尚可使用的资本财提早报废，而用一些稀少的生产要素制造同类的资本财来代替，而这些稀少的资源又是从一些可制造消费者评值较高的生产部门拉来的，所以，这笔津贴是使用这些稀少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消费者满足某些欲望的机会被剥夺了，因为，满足那些欲望所需要的资源，被用来制造在没有保护关税的时候原已有了的那些财货。



所有的行业都有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向那些最有利于发挥生产潜力的地区迁徒。在未受阻碍的市场经济里面，由于不得不考虑到稀少的资本财之不能改换，这个趋势随之缓和下来。这个历史因素并没有使那古老的行业占有长久的优势。它只是一方面防止来自那些尚可使用的生产设备归于无用的一些投资所引起的浪费，另一方面也防止对那些可用以满足一些尚未满足的欲望的资本财所加的限制。在没有关税的场合，工业的迁徒会延迟到老厂的资本财损耗得不能再用，或因技术上的特别改进必须换置新设备而报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史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在美国的境界以内，一些工业中心没有任何保护的措施，工业的迁徒就是如此。幼稚工业保护论之为虚伪，并不逊于其他所有的主张保护关税的理论。



另一个流行的谬见涉及所谓专利权的抑制。专利是给发明人或新的设计者在限定的年份内一种法律上的独占。在这里，我们不管专利权这个政策是好是坏的问题
 
 。我们所要讨论的只是“大企业”滥用专利权，使大众享受不到技术改进的利益这个说法。



在给予发明人专利权的时候，政府当局并不审查这项发明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如何。他们只注意观念是否新鲜，而把他们的审查限之于一些技术问题，他们以同样公平、同样谨慎的态度，来审查所有的发明，不管它是全部工业界革命化的发明，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小玩意的发明。因此，有许许多多无价值的东西之发明，也得到专利权的保护。这些东西的发明人每每高估自己对于技术知识的贡献，而过份希望这些东西所可带来的物质利益。到了失望的时候，他们就抱怨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使大家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利益。



在什么条件下用新的改良设备来替换尚可使用的旧工具才是经济的，这在上文已经指出。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而立刻采用新的技术程序，就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来讲也好，就极权制度的社会主义的管理部门来讲也好，都是不值得的。为新设的工厂，为原已存在的工厂之扩张，以及为损耗了的旧设备之替换而要制造的新机器，要照新的设计来完成，但那尚可使用的设备将不丢掉。新的程序只是一步一步地实行。那些设备陈旧的工厂，在相当时期以内，还可以和那些新设备的工厂竞争。对于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有所怀疑的人们，无妨问问自己，是不是一看到有较好的吸尘器或收音机出售，马上就把原有的吸尘器或收音机丢掉。



在这一点上，新的发明或不是有专利权的保护，都是一样的。一个取得了专利权的商号，已经为这个新发明花了金钱。如果它仍然不采用这个新方法，其理由就是不值得采用。专利权所提供的法律独占不许竞争者采用，完全是落空的。值得计较的只是新发明比旧方法优越的程度。优越的意思是指，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或指产品的品质改良，使大家愿意出较高的价钱来买。消费者有时宁愿购买其他的货物而不愿享受新的发明，这个事实就证明，新发明的优越程度不够。最后的决定，仍系于消费者。



肤浅的观察者看不清这些事实，因为他们惑于许多大企业在它们的行业中谋取专利权，而不管它有没有用。这种情形是由于种种不同的理由：



1．创新的经济意义还没有明显到叫大家认清。



2．这个创新显然是无用的，但是这个厂商却相信它能够把它变成有用的。



3．立刻采用这个发明是不值得的。但是这个厂商准备等到换置耗损的旧设备时再采用它。



4．这个厂商想鼓励这个发明者继续他的研究，尽管截至目前，他的努力还没有做到实际上有用的创新。



5．这个厂商想抚慰那爱诉讼的发明者，以期节省时间、金钱、以及诉讼事件引起的神经紧张。



6．这个厂商因取得一些完全无用的专利权，而对某些有势力的官吏、工程师、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偿付代价的时候，使用掩饰的贿赂手段或屈服于隐蔽的敲诈。这里所说的其他影响力的人物，包括这个商号的一些顾主厂商或顾主机构中的人物。



如果一个发明比旧的程序优越，优越到使旧的设备成为废物而需要马上用新机器来替换，这时，不管专利权是在旧设备的厂主们的手中，或是在一个独立的厂主手中，新设备替换旧设备的事情是会发生的。相反的说法，则是基于下面这个假定：即假定对于这个发明的重要性完全不了解的，不仅是这个发明者和其代理人，而且，凡是已经在这个有关的生产部门工作的人，或者准备一有机会就参加这个生产部门的人，都不了解它的重要性。发明者把他的权利卖给老的厂商，只收小的报酬，因为没有别人想取得这个权利。在这个老厂商方面，也看不出这个发明的应用所可产生的利益。



不错，生产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利益如果没有被人了解，这个改进是不会被采用的。在社会主义的管理下，有关部门的官吏们，其无能或顽固就足以妨碍更经济的生产方法之采用。就有关于政府所控制的部门的发明来讲，情形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些杰出军事家不懂得新发明的重要性。拿破仑大帝不了解汽船有助于进攻英国；法国的Forch将军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低估了航空的重要性，后来，杰出的空军创办人Billy Mitchell将军有些非常不愉快的经验。但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未受到官僚们窄心眼妨害的市场经济里面，情形就完全不同。那里的趋势则是对于创新的潜力偏于高估而非低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记载着许许多多在创新方面加以鼓励而结果却是劳而无功的事例。许多发起人因为无根据的乐观，支付了很大的代价。如果指责资本主义倾向于高估一些无用的发明，而不指责它抑制有用的创新，反而更切实际些。在资本主义下，庞大的金额浪费在完全无用的专利权之购买，浪费在应用新发明而无结果。这确是事实。



如果说现代的大企业对于技术改进存有反对的偏见，那简直是胡说。一些大公司在研究新程序、新方法方面，花了很多很多金钱。



有些人指责自由企业抑制发明，这些人决不可以为“许多专利或者根本没有使用，或者延迟了很久才使用”这个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指责。很明显地，许多专利权，或许是大多数的专利权，完全是无用的。那些说“有利的创新被抑制了”的人们，并没有举出这样一个事例：在用专利权保护创新的国家所未应用的创新，在苏联已经应用了——苏联是没有专利权的。



资本财的可变性之有限，在人文地理上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和工业中心的分布，被一些历史因素作了相当的决定。有些地区是很久以前选择的，现在还是有效。不错，人们有个普遍的趋势，即喜欢迁徒到最有利于生产的地方。但是，这个趋势不仅是受制于一些法制上的因素，例如移民的限制，一个历史因素也发生重大作用。可变性有限的资本财，用我们现代知识的观点来看，已经投放在比较不利的地区。它们的固着性阻碍了这个趋势——依照我们现代一切有关的知识来选择地区建工厂、设农场、筑住宅的趋势。迁徒到更适于生产的地区是有利的，但是，让那些可变性有限而又难于移动的资本财废而不用则是有损失。人们必须在这利弊之间加以权衡。



因此，资本财可变性的大小，影响到关于生产与消费的一切决定。可变性愈小，则技术改进的应用愈是延缓。可是，如果说这种延缓是不合理的、是反进步的，那就荒唐了。在计划行为的时候，把所有可想得到的利弊都加以权衡，这才是合理的。头脑清醒而善于计算的商人，不会对实际情形迷糊不了解；迷糊不了解的是，那些浪漫气息的技术主义者。使技术进步缓慢下来的，不是资本财的不完全的可变性，而是它们的稀少性。我们还没有富足到可以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资本财。资本财之尚可利用并不妨碍进步，相反地，那是任何改进所免不了的情形。体现于资本财的先人遗产，是我们的财富和促进福利的主要手段。如果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的行为中能够把今天的情况预测得更正确的话，我们现在当然会过得更好些。这些事实的认识可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现象。但是，这即不是对过去有何责难，也不是表现市场经济的任何缺陷。






七、资本的累积、保持与消耗





资本财是些中间产品，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变化成消费财。所有的资本财（包括那些耐久的）都是要消失的，或者是在生产过程中渐渐耗竭，或者是由于市场情况的变化而报废。我们决不能把资本财保持不变。



“资本不变”这个观念，是着意计划和行为的一个结果。它所指的，是应用在资本帐的那个资本概念，而不是指的资本财本身。资本这个观念，在物质世界里面没有相对的具体事物。它只存在于计划者的内心。它是经济计算中的一个要素。资本帐只为的一个目的。它是被用以告诉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生产和消费，以满足未来的欲望。它所答复的问题，是某一行为过程对于我们将来工作的生产力是增加还是灭少。



充份保持或增加资本财的供给量这个意图，也会指导那些没有经济计算这个心智工具的人们的行为。原始的渔人或猎者，确已知道“好好地保持他们的工具”和“消耗它们而不予以适当补充”这两者间的区别。一位拘于传统习惯而不懂得会计的老式农夫，很知道保持他们的农具和耕牛免于损耗的重要性。在一个静态的、或进步缓慢的、简单的经济情形下，即令没有资本会计，也可经营得成功。在那里，要维持一个大体上不变的资本财供给量，即可以靠当时生产些新的资本财来补充那些损耗的，也可靠累积些消费财以备将来专心于生产资本财以补充损耗的时候，不致于必须减少消费。但是，一个变动的工业经济，则不能没有经济计算以及经济计算所凭藉的资本与所得这些基本概念。



概念的现实主义混淆了对资本概念的了解。它引起了一个资本神话
 
 。这个神话是说，离开资本所体现的资本财而有“资本”存在。据说，资本再产生资本，因而它自己维持自己。马克斯说，资本孵化出利润。这都是胡说。



资本是行为学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诉之于传统哲学的名词（传统哲学的特征，是不管行为学的一切问题），我们可把它叫做自由意志的一个概念。它是推理的一个结果，它的地位是在人心里面。它是观察一些行为问题的一个方式，是从一定的计划的观点，来评判那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它决定人的行为途径，在这个意义下，它是一个实在的因素。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必然相连的。在那些没有市场交易而各级财货都没有货币价格的经济制度里面，它只是一个影子。



就人们在其行为中，让他们自己受资本会计的指导而言，资本这个概念是有作用的。如果企业家雇用生产要素是如下这样雇用的：产品的货币等值至少等于雇用的生产要素的货币等值，他就能够用新的资本财来补充那些用掉的资本财，而新资本财的货币等值等于那些用掉的资本财的货币等值。但是，那些毛收入的使用，也即，这些毛收入分配于资本的维持、消费、以及新资本的累积，总是企业家和资本家方面有意作为的结果。它不是“自动的”；它必然是计划的结果。如果它所依据的那个计算，因疏忽、误差、或对未来情况的判断错误而无效，那么它就会失败。



更额外的资本累积只有靠储蓄，也即超过消费的生产额，储蓄可来自消费的节省，但是它也可来自生产净额的增加，而不必在消费方面再节省、不必在资本财的投入方面有所变动。这样的增加，会在下述各种情形下出现：



1．自然环境变得更有利，收获更丰富。人们有了耕种更肥沃土地的机会，而且，发现了可以提供更高报酬的矿区。过去一再发生，而使人们的努力归于无效的那些天灾地变，已经大大减少。人和牲畜的传染病，已经可以控制。



2．人们已能够使某些生产程序获致更丰富的成果，而无须投下更多的资本财，无须延长生产期。



3．法制方面，对生产活动的一些干扰已经少见。因为战争、革命、罢工、怠工、和其他的一些罪恶行为所引起的损失已经减少。



如果把这样形成的一些超额生产，用之于额外投资，它们就更进一步增加将来的净收入。于是，就可以扩大消费而无损于资本财的供给，无损于劳动生产力。



资本总是由一些个人或协作的人群累积起来的，决不是国民经济或社会所累积的
 
 。一方面，有些行为者在累积额外的资本，另一方面，有些行为者在消费以前累积下来的资本，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如果这两方面的数量相等，则这个市场制度里面可用的资本仍然不变，好像是资本财的总量没有发生变动。来自某些人的额外资本的累积，只是消除了缩短某些生产时期的那个必要。但是，若想进而采取更长生产期的程序，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资本的转移已发生了。但是你得当心，不要把这个资本转移的观念，与财产之从一个人或一人群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人群相混淆。



资本财的买卖以及对工商业的放款，其本身并不是资本转移，而是一些交易。这些交易在把具体的资本财交给那些想用以完成一定的生产计划的人们手中的时候是些手段。它们只是一连贯的行为过程中的一些补助步骤。它们的混合后果决定这整个计划的成败。但是，利得或损失都不直接引起资本累积或资本消耗。使资本数量发生变动的，是财富有了增减的那些人，对于他们的消费所作的安排。



资本的转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资本财所有权的转让。后者是在某一个人消耗资本，而另一个人累积同量资本的时候发生。前者是在资本财的出卖者把卖得的钱消费掉，而买进者是用那超过消费的净收入的储蓄额来支付代价。



资本消耗与资本财的实体消灭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有的资本财或迟或早要掺进到一些最后产品，并经由使用、消耗、损坏而归于消灭。至于可以靠妥适的消费安排而维持住的，只是资本基金的价值，决不是具体的资本财。天灾或人为的破坏，有时会大到被毁灭的资本财无法在短期内经由消费的节省而补充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引起资本财这样损耗的，通常总是由于当期生产的净收益用之于维持资本的那部份不够多。






八、投资者的流动性





资本财的有限可变性并不束缚它们的所有者。投资者很自由地变动他的投资。如果他能够比别人更正确地预料到市场的远景，他就会选择价格将要上涨的投资，而避免那价格将会下跌的投资。



企业的利润和亏损，是来自一些生产要素之奉献于某些明确的生产计划。股票市场的投机和证券市场以外的一些类似交易，决定这些利润和亏损将落在谁的身上。现在有个趋势，是要在这样的纯粹投机与真正稳健的投资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问题，决没有非投机的投资这么一回事。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行为总涉及投机。投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是，它们总是投机。情况的剧烈变动，会使坏的投资变成通常认为的安全投资。



股票投机不能取消过去的行为，也不能在即存的资本财有限可变性方面有何改变。它所能做的，是妨碍对那些投机者认为无利可图的部门和企业增加投资。它加强了流行于市场经济的那个趋势，即扩张那些有利的生产而减缩不利的。在这个意义下，股票交易所简直成为市场经济的焦点，也即是使预期中的消费者的需求在商业行为上成为主权的终极手段。



投资者的流动性表现于所谓“资本逃避”这个现象。一些个人投资者能够脱离他们所认为不安全的投资，倘若他们准备接受已由市场反映出来的损失。于是，他们就可免于进一步的损失，而把那损失转移到对于将来的有关价格预测得较不准确的那些人身上。资本逃避并不是把不可改变的资本财从它们的投资部门撤回，它只是所有权的改换。



在这一点上面，资本的“逃避”是逃到本国的其他投资部门，还是逃到外国的投资部门，都是一样的。外汇管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防止资本逃到外国。但是，外汇管制只能做到：不让国内投资的所有人，为减轻损失把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国内投资换成他们认为较安全的国外投资。



如果所有的或某些种类的国内投资，有被部份或全部没收的危险时，市场就会经由价格的变动，而把这个政策的不利结果打个折扣。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为免于受害而想逃避，已为时过晚。有的投资者比大多数人敏锐，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预料到这种灾难将要到临，而大多数人还茫然无知。只有这些投资者才能够少受损失。不管资本家和企业家们会做些什么，他们决不能使不可移动的资本财变成可移动的。关于这一点，就固定资本讲，至少大体上得到承认，但就流动资本讲，则被否认。他们说，一个商人能够输出产品而不输进他的销货收入。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企业当它没有了流动资本的时候，就无法继续经营。如果一个商人把他自己经常用以雇用工人、购买原料和其他必要设备的资金输出到国外，他就必须向别人借来资金作抵充。“流动资本的可动性”是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如果有点真理，那就是：一个投资者单单避免对他的流动资本构成威胁的那些损失，而无关乎对他的固定资本构成威胁的损失，这是可能的。但是，资本逃避的程序在这两种场合是一样的。它是投资者人身的转变。投资本身不受影响；有关的资本并未移动。



资本逃到外国必须先有外国人愿意把他们的投资拿来交换在资本逃出国的投资。一位英国的资本家，如果没有外国人愿意买他的投资，他就不能把他的投资从英国逃出。因此，资本逃避决不会归结于经常所说的收支平衡恶化。它也不会使外汇率上升。如果有许多资本家——不管是英国的或外国的——想把一些英国的有价证券贪掉，这些证券的价格就会随之跌落。但是，这并不影响英镑与外币之间的汇率。



这句话对于投在现金的资本，也是有效的。预料到法国政府所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所将引起的后果的那些保有法国佛郞的人们，即可经由货物的购买而逃避于“实物”，也可逃避于外汇。但是，他必须找到愿意取得佛郞的人。他只有在还有别人对佛郞的前途看好的场合才能逃避。使物价和外汇率上涨的，不是那些要抛出佛郞的人们的行为。而是那些除掉在低的汇率下就拒绝接受佛郞的人们的行为。



政府每每以为：用外汇管制以防止资本逃避，是基于国家重要利益的考虑。事实上恰相反，外汇管制所引起的结果，有害于许多公民，而对于任何公民或“国民经济”这个幻影，没有丝毫利益。如果法国是在通货膨胀中，则所有的恶果只落在法国人的身上，这对于整个法国或对于任何一个法国公民，都不是有利的。如果有些法国人把法国的银行钞票或可兑换这种钞票的证券卖给外国人，因而使外国人负担这些损失，那么，这些损失的一部份就落在外国人身上。对于这种交易加以禁止，明显的结果，就是使某些法国人更穷，而没有使任何法国人更富。从国家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不像是可取的。



流行的见解总以为，股票市场的交易都是不好的。如果价格上涨，就说投机者是侵占别人的不当利得者。如果是价格跌落，就说投机者浪费国家财富。投机的利润被骂为盗窃的赃物。这暗示，那是大家贫穷的原因。在习惯上，人们每每要区分股票经纪人所得的不正当报酬与那不专门赌博而是供应消费者的制造业所得的利润。甚至有些金融问题的著作家，也不能辨识，股票市场的交易即不产生利润，也不产生亏损，而只是来自贸易和制造的利润和亏损之完成。这些利润和亏损一市场的购买者对于过去的投资赞成或不赞成所引起的结果一是由股票市场显现出来。股票市场交易额不影响大众。相反地，决定证券市场之价格结构的，倒是大众对于投资者据以安排生产活动的方式所发生的反应。使得某些股票涨价、某些跌价的，最后还是消费者的态度。凡是不从事储蓄投资的人们，即不因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而受益，也不因之而受损。证券市场的交易只决定那些投资者应当赚钱，那些投资者应该赔本
 
 。






九、货币与资本；储蓄与投资





资本是用货币的名义来计算，而且，在这样的计算下，代表一定的货币额。但是，资本也可由货币额组成。因为资本财也是可被交换的，而且，这种交换和所有其他财货发生交换的情形一样，也是间接交换，货币的使用成为必要的。在市场经济里面，谁也不能放弃现金握存所提供的便利。人们，不仅以消费者的资格，而且以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资格，都要有若干现金握存。



凡是对这个事实觉得有些迷惑与矛盾的人，是由于误解了货币计算和资本会计。他们想使资本会计承担一些它决不能达成的任务。资本会计是适于在市场经济里面活动的个人或人群用以计算的一个心智工具。只有在货币计算的架构中，资本才会成为可计算的。资本会计所可完成的唯一任务，是为那些在市场经济里面活动的人们指出：他们用在取得活动的那笔资金，其货币等价是否发生变动以及变动到什么程度。至于就其他的一切目的而言，资本会计完全无用。



如果有人想确定一个叫做“国民经济的”资本量或社会的资本量，一方面示别于各个人用以赚钱的资本，另一方面示别于那个无意义的“各个人用以赚钱的资本总额”概念，那么，这个人自然要受一个伪造的问题所困扰。有人问，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概念中，货币的任务是什么？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资本，与从社会的观念来看的资本，有人发现这两者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但是，这全部推理完全是错误的。在计算一个不能用货币以外的东西来计算的数量，而想不涉及货币，这显然是矛盾的。想用货币计算来确定“在一个不会有任何货币，而生产要素没有货币价格的经济制度里面毫无意义的一个数量”，这是荒唐的。我们的推理一超过市场社会这个架构，它就要立即不涉及货币和货币价格。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只能想作种种财货的一个集合。要比较这样的两个集合，而不靠陈述其中一个集合在消除整个社会的不适之感方面，比另一个集合更有用，那是不可能的。（至于像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判断，是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做到的，那是另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集合不能用货币表示。如果一个社会制度里面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则在讨论这个社会的资本问题时，不能用货币来讲；用货币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近年来，有些经济学家对于现金握存在储蓄与资本累积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注意。他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错误的结论。



如果有一个人把他的一笔钱不用之于消费，而用之于购买生产要素，储蓄就直接变成了资本累积。如果这位储蓄者把他的额外储蓄用以增加他的现金握存——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是最有利的使用它们的方式——那么，他就引起一个物价下跌而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上涨的趋势。如果我们假定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变，这位储蓄者的行为将不直接影响资本累积，也不影响生产的扩张
 
 。这位储蓄者的储蓄后果——也即，生产出来的财货超过消费的财货——不因为他的握存而消失。资本财的价格不涨到没有这样的握存时所会涨到的程度。但是，更多的资本财可以利用这个事实，并不因许多人努力增加他们的现金握存而受到影响，假若没有人把这些财货——财货的不消费使储蓄增加——用以增加他的消费支出，那么，这些财货仍然是可用的资本财的一个增加量，不管它们的价格是怎样。这两个过程——增加现金握存和增加资本累积——同时发生。



其他的事物不变，物价一跌落，各个人的资本的货币等值也因之跌落。但这不等于资本财供给量的减少，因而生产活动无须对所谓“柜乏”而来个调整。那只是把那些用在货币计算上的货币项目变动一下。



现在让我们假定：信用货币或不兑换纸币的数量增加或信用扩张产生了个人的现金握存所需要的额外货币。于是，有三个过程个别地各循它们的途径：一个趋势倾向于物价跌落，这是由于可利用的资本财的数量增加而生产活动随之扩张而引起的，另一个趋势也是倾向于物价下跌，但这是由于为现金握存的货币需求之增加而引起的，最后一个趋势使物价上升，这是由于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而引起的。这三个过程有点儿是同时的，每个过程引起的后果，随着当时的环境，有的被另一过程所引起的后果加强，有的被另一个过程所引起的后果减弱。但是，主要的事情是：来自额外储蓄的资本财，没有被那些同时发生的货币变动——货币（广义的）供需的变动——破坏。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人把一笔钱储蓄起来而不用于消费，这个储蓄过程，与资本累积和投资的过程完全一致。至于这位储蓄者增加或不增加他的现金握存，那是不关紧要的。储蓄这种行为，总有它的相对事情随之发生，即在财货的供给方面，有了一些已产出而未消费的财货，这些财货可用在进一步的生产活动上。一个人的储蓄，总是体现在具体的资本财。



窖藏的货币是财富总量中不生利的一部份，这部份的增加，使那部份用以生产的财富减缩。这个想法只有在这个程度以内是对的：即，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上升，其结果为开采金矿而雇用了一些额外的生产要素，而且黄金从工业的用途转到货币的用途。但是，这是由于努力增加现金握存所引起的，而不是储蓄引起的。在市场经济里面，储蓄要靠节省消费。储蓄者把他的储蓄窖藏起来，影响到货币购买力，因而可能降低名目的资本量，也即资本的货币等值；但是，这并不使那已累积的资本有何损伤。









	

Why man proceeds in this way, will be shown on the following pages.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将在以下几页说明。




	

If the lengthening of durability were not at least proportionate to the increment in expenditure needed, it would be more advantageous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units of a shorter durability.




	

如果耐久性的延长至少不比例于所需要的费用之增加，则增加耐久性较短的那些单位的数量就是更有利的。




	

Böhm-Bawerk．
 
Kleinere Abhandlungen uber Kapital und Zins

 , vol．II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 ed．F．X．Weiss (Vienna, 1926), p．169.




	

参考Böhm-Bawerk．
 
Kleinere Abhandlungen uber Kapital und Zins

 , vol．II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 ed．F．X．Weiss (Vienna, 1926), p．169.




	

Time preference is not specifically human．It is an inherent feature of the behavior of all living things．The distinction of man consists in the very fact that with him time preference is not inexorable and the lengthening of the period of provision not merely instinctive as with certain animals that store food, but the result of a process of valuation.




	

时间偏好不是人类所专有的。它是一切动物行为的一个先天的特征。人之异于其他动物，在于时间偏好对于他不是一成不变的，准备期的延长不全然是本能的（有些动物之储蓄食物是出自本能），也是一个评值过程的结果。




	

For a detaile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is part of Böhm-Bawerk's reasoning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Mises,
 
Nationalokonomie

 , pp．439-443.




	

关于庞巴卫克这部份的理论之详细分析和批评，读者请参考Mises,
 
Nationalokonomie

 , pp．439-443.




	

Cf．F．A．Fetter,
 
Economic Principles

 (New York, 1923), I, 239.




	

参考F．A．Fetter,
 
Economic Principles

 (New York, 1923), I, 239.




	

These considerations explode the objections raised against the time-preference theory by Frank H．Knight in his article, "Capital, Time and the Interest Rate,"
 
Economica

 , n.s., I, 257-286.




	

Frank H．Knight在他那篇Capital, Time and the Interest Rate（载在
 
Economica

 , n.s., I, 257-286）的时间偏好理论，有些人提出反对的议论。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足以推翻那些反对论。




	

Cf．F．A．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1941), p．48．It is awkward indeed to attach to certain lines of thought national labels．As Hayek remarks pertinently (p．47, n．1), the classical English economists since Ricardo, and particularly J．S．Mill (the latter probably par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Rae) were in some regards more "Austrian" than their recent Anglo-Saxon successors.




	

参考F．A．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1941), p．48.对某些思想方法加上国名的标记，这确是不妥当的。Hayek说得好（p．47, n．1），自Ricardo以后的古典的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J．S．Mill（可能部份地受到J．Rae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比他们Anglo-Saxon的现代后继者更是“奥地利的”。




	

Cf．W．S．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th ed．London, 1924), pp．22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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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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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mplies also equality in the quantity of nature-given factors available.




	

这里也意涵自然资源的品质相等。




	

Cf．John Bates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1907), pp．13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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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1907), pp．133 ff.




	

About the Marxian attack against genetics, cf．T．D．Lysenko,
 
Heredity and Variability

 (New York, 1945)．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controversy is provided by J．R．Baker,
 
Science and the Planned State

 (New York, 1945), pp．71-76.




	

关于马克斯主义者之攻击远传学，参考T．D．Lysenko,
 
Heredity and Variability

 (New York, 1945)。关于这个争论的评判参考J．R．Baker,
 
Science and the Planned State

 (New York, 1945), pp．71-76.




	

Cf．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1944), p．99 and the books quoted there.




	

参考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1944), p．99.以及那里所引的书籍。




	

Cf．above, pp．385-386, and below, pp．680-681.




	

参考第十六章第九节及第二十四章第三节。




	

Cf．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L (1936), 223 ff.




	

参考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L (1936), 223 ff.




	

The state and the municipalities, in the market economy, are also merely actors representing concerted action on the part of definite groups of individuals.




	

在市场经济里面，国家和一些自治区，也不过是些代表某些确定人群的具体行为的行为者。




	

The popular doctrine that the stock exchange "absorbs" capital and money is critically analyzed and entirely refuted by F．Machlup,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 trans．by V．Smith (London, 1940), pp．6-153.




	

流行的说法，是说股票市场“吸收”资本和货币，这个说法曾被F．Machlup分析驳斥。见之于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 trans．by V．Smith (London, 1940), pp．6-153.




	

Indirectly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wealth and incomes which every instance of cash-induced change i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brings about.




	

现金引起的（cash-induced）货币购买力变动所带来的财富与所得的变动，会间接影响到资本累积。












第19章 利率








一、利息现象





我们曾经指出：时间偏好是人的行为中固有的一个元范。时间偏好出现于原始的利息现象，也即，未来财相对于现在财的那个折扣。



利息不仅是资本的利息。利息不是来自资本财之利用的特定所得。古典经济学家所教的三个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与三类所得（工资、利润和租金）之间的对称，是站不住的。租金不是来自土地的特定收益。租金是个一般的交换现象；它在劳动和资本财方面与在土地方面发生同样的作用。而且，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利润，也不是同样来源的所得。利润（企业利润的意义）和利息所具有的特征，资本的并不比土地的更多。



消费财的价格，经由市场上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分派给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合作的各种补助要素。因为消费财是现在财，而生产要素是生产未来财的手段，又因为现在财的评值较高于同类、同量的未来财，因而被分派的数额落在有关的消费财的现在价格之后。即令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也如此。这个差额就是原始的利息。它与古典经济学家所区分的那三类生产要素的任何一类，都没有特殊的关系。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是发生于一些有关的变动，以及由这些变动所引起，而在生产期中出现的价格变动。



天真的推理看不出那种来自渔猎畜牧农林等的经常收入中的任何问题。自然产生些鹿、鱼、家畜，并且使它们成长，使母牛给乳、母鸡生蛋，使树木成林结果，使种籽发芽。有权把这种循环发生的财富据为己有的人，享受着一项稳定的所得。正像一条滔滔不绝的河流一样，这个“所得流”不断地流，一而再地带来新的财富。这全部过程，明明白白地是个自然现象。但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却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土地、家畜、和其他等等价格决定的问题。假若未来财不是相对于现在财的价值打个折扣来买卖的话，则购买土地的人所支付的价格，就要等于全部未来净收益的总额，因而就没有留下什么可孳生一而再的所得了。



土地和家畜的所有者每年发生的收入，与那些来自在生产过程中迟早会消耗掉的生产要素的收入，在交换科学上没有什么不同的特征。对一块土地的处分权，也就是对这块地在生产中与其他要素的合作加以控制；对一个矿区的处分权，也就是对它在开采中的合作加以控制。同样地，一部机器或一捆棉花的所有权，也是对它在制造中的合作加以控制。凡是以生产力（productivity）和用处（use）来研讨利息问题者的基本错误，是他们把利息现象追溯到一些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用处（productive services）。但是，生产要素的用处只决定要素本身的价格，并不决定利息。这些价格，把那有某一要素合作的程序所提供的生产力，与那没有这种合作的程序所提供的生产力，两者之间的全部差额统统支付了。补助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总额与产品价格的总额两者间的差额，是现在财比未来财有较高评值的结果。这种差额即令有关的一些市场情况没有变动，也是会发生的。随着生产的进行，生产要素变化到或成熟到较高价值的现在财里面。这个增加量就是流到生产要素所有者手中的特殊收入的来源，也即原始利息的来源。



物质的生产要素（示别于企业精神）的所有者们，得到交换科学上两个不同项目的收入：一是对他们所控制的要素间的生产合作所给的报酬，一是利息。这两个项目决不可混淆。在解释利息的时候，不容涉及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用处。



利息是个同原的现象（homogeneous phenomenon）。利息没有不同的来源。耐久财的利息和消费信用的利息，与其他利息一样，都是现在财的评值高于未来财的结果。






二、原始利息





人们对立即的欲望满足所给的价值，与对将来的欲望满足所给的价值，是不同的。利息是这两个价值的比率。在市场经济里面，利息表现于未来财相对于现在财打个折扣。利息是些物价的比率，而其本身不是物价。在所有的货物当中，这个比率有个倾向于一致的趋势。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原始的利率对于所有的货物都是一致的。



原始利息不是“对资本的用处所付的代价”
 
 。庞巴卫克和后来的若干经济学家，在解释利息时所说到的迂回生产方法的较高生产力，没有解释这个现象。相反地，解释“为什么迂回的生产方法虽可产出较多的产量，但花时较少的生产方法却还有人采用”这个问题的，倒是原始利息这个现象。而且，原始利息这个现象还解释一块可利用的土地会在有限的价格下买卖。假若对一块土地所可提供的未来的功用，也和对它所提供的现在的功用一样评值，则有限的价格无论如何无法高到足以使它的所有者愿意出卖它。在这个假设下，土地即无法用有限的金钱数量来买卖，也无法与那些只提供有限功用的财货直接交换。一块土地只能与另一块土地直接交换。一幢在十年期间每年可产生一百元收益的建筑物，在这期间的开始时估价一千元（不管它的地基），在第二年的开始则为九百元，以此类推。



原始利息不是在市场上由资本或资本财的供需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价格。它的高低不系乎这种供需的程度。倒是原始的利率决定资本和资本财的供需。它决定把多少财货用于立即的消费，多少用于较远的将来。



人们不是因为有利息而储蓄、而累积资本。利息即不是储蓄的促动力，也不是对于不立即消费这个行为的报酬或补偿。它是现在财与未来财彼此评价间的比率。



贷放市场不决定利率。它是把放款的利率调整到与那个表现于未来财的折扣的原始利率相适应。



原始利息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元范。任何对外在事物的评价，都有它在发生作用，原始利息永不消灭。假若有一天大家相信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了，大家就不为未来的欲望满足打算。生产要素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为无用、无价值的东西。这时，未来财相对于现在财的折扣不仅是不消失的，而且这种折扣还要大大地提高。另一方面，原始利息的消灭就是意谓人们完全不重视立即的欲望满足。这是意谓，他们愿意放弃今天、明天、一年或十年当中可得到的一个苹果，换那一千年或二千年后可得到的两个苹果。



我们甚至于无法涉想一个没有利息的世界是怎样的情况。不管有没有分工和社会合作，也不管社会组织是基于生产手段的私有或公有，原始利息总是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原始利息所发生的作用，无异于在市场经济里面的作用。



庞巴卫克曾经断然揭发生产力说的一些错误，也即，“利息是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之表现”这个想法的一些错误。可是庞巴卫克自己的论据也有点生产力的说法。在讲到迂回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时，他避免了天真的生产力的谬见所表现的那种粗疏。但是，事实上他转到生产力的说法上去了，尽管他说得微妙。后来那些忽略了时间偏好的经济学家，只重视庞巴卫克理论中所含的生产力观念，因而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有一天生产期的延长再也不能使生产力增高，那时原始利息就会没有了
 
 。这个结论完全是错的。只要满足欲望的东西是有限、只要人们有行为，原始利息就不会消失。



只要这个世界不变成一个无所不有的安乐乡，人们总是要面对“稀少”这个问题，而必须行为，必须讲求经济；他们不得不在立即的满足和较远将来的满足之间作选择，因为：前者也好，后者也好，都是不能充份得到的。把生产要素从那满足立即欲望的用途撤走，转而用之于较远将来的欲望满足，这一变动必然是有损于现在，有利于将来。如果我们假定情形不是如此，我们就陷入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混乱中。我们最想象这种情况：技术知识和技巧已经达到了再也不能进步的那一点，以后再也不会发明使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得以增加的新的生产程序了。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有些生产要素是稀少的，我们就不可假想所有那些最生产的程序（不管它们所用的时间）都充份利用了，而且，为每单位投入提供较少产生的那种程序也没有被采用的，只因为它比那些较生产的程序更快地产生它最后的结果。生产要素的稀少，意谓我们有些福利因为可用的手段不足够而不能实现，我们可以设法改善。正是这样可欲的改善之不能实现，构成了稀少。生产力说的现代支持者，其推理被庞巴卫克的“迂回的生产方法”这个名词的一些内涵，以及它所暗示的技术改进这个观点所误导。但是，如果有“稀少”，那就总有一个未用的技术机会，靠延长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期以促进福利，不管技术知识是不是有了改变。如果手段是稀少的，如果目的与手段在行为学上的关系还存在，那么必然有些未满足的欲望，这些欲望即有属于立即的，也有属于将来的。总有些财货是我们必须放弃的，因为走向生产它们的那条路太长了，因而妨碍了我们满足更迫切的需要。“我们不为将来准备得更丰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在立即的满足与将来的满足之间，权衡轻重的结果。经过权衡而得到的比率，就是原始利息。



在这样一个具有完全技术知识的世界里面，有一位发起人拟定一项计划A，要在风景优美、但交通不便的山区建筑一座旅馆，同时，要筑一条对外交通的马路。在检讨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时，他发现，可用的资力不足够执行这个计划。估计这项投资所可获致的利润，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预期中的收益不会大到足以抵补材料费、工资、和利息这些成本。于是他放弃了计划A而实行另一个计划B。按照计划B，这个旅馆建筑在交通较便利的地区，但没有计划A所选择的那样优美的风景。可是，在这里建筑旅馆，或者是建筑费较低，或者是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如果不计较投资利息的话，就会发生这样一个幻想：以为市场情况——资本的供给和大众的评值——容许计划A的执行。但是计划A的执行，就要把稀少的生产要素从那些可以满足消费者所认为更迫切的欲望的用途拉过来。这就显出是一项错误的投资，也即资源的浪费。



生产期的延长会增加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或者会生产在较短生产期里面根本不能生产的财货。但是，如果说这增加的财富所具有的价值，转嫁到那些为延长生产期而必要的资本财里面，因而产生了利息，这就不对了。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他又是回到庞巴卫克所已推翻的生产力说极粗鲁的错误了。一些补助的生产要素对于生产的结果有贡献，这是它们之所以被认为有价值的理由；这解释了对它们支付的价格，而且，在这些价格的决定中充份地顾及到它们的这种贡献。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未经说明而可用以解释利息的东西了。



有人说，在一个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不会出现利息
 
 。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是与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所依据的那些假设不相容的。



首先，我们把储蓄区分为两类：单纯的储蓄与资本家的储蓄。单纯的储蓄只是为着后来的消费而堆积的消费财。资本家的储蓄是那些将用以改进生产程序的财货之累积。单纯储蓄的目的是后来的消费；它只是消费的延缓。所累积的财货迟早是要消费掉的，没有什么东西遗留下来。资本家储蓄的目的首先是生产力的改进。它是累积那些用在将来生产的，而不单是为后来消费的资本财。来自单纯储蓄的利益，是些当时未立即消费而累积下来的储藏品的稍后消费。来自资本家储蓄的利益，是资本财的数量增加，或者是没有这种储蓄的帮助就根本不会生产的那种财货的生产。在构想一个均匀轮转的（静态的）经济结构时，经济学家不考虑资本累积的程序：资本财是即定的，而且根据那些基本假定，也没有变动发生。即不经由储蓄而累积新的资本，也不由于消费超过所得（也即，当期生产减去保持资本的必要的资金），而消费到可用的资本。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说明：这些假定与没有利息这个想法是不相容的。



在这里，我们用不着从长讨论单纯的储蓄。单纯储蓄的目的是储蓄者为将来准备，在将来他可能比现在收入较少。可是，使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有其特征的那些基本假定之一，就是未来与现在没有任何的不同，行为者完全知道这种情形，并根据这个情形而行为。因此，在这个结构里面，单纯储蓄这个现象无遗留之余地。



至于讲到资本家储蓄的成果、资本财累积的存量，那就不同了。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即没有储蓄和额外资本财的累积，也不会消耗原有的资本财。这两个现象等于情况的变动，因而骚扰了均匀轮转的假想结构。再说，过去的——也即在这个均匀轮转的经济建立以前的时期的——储蓄和资本累积的数量，已适应利率的高度而调整。如果——随着均匀轮转经济的条件之建立——资本财的所有者不再收到任何利息，则那些在为满足不同的未来期之欲望而作的财货配置中发生作用的条件就被搅乱了。改变了的情况需要一番新的配置。而且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对于不同的未来期欲望满足的评值之差异，是不会消灭的。在这种假想的经济结构中，人们给今天的一个苹果的评值，也是高于十年或几百年以后的一个苹果的评值。如果资本家不接受利息，则近期与远期欲望满足的平衡就被扰乱。一个资本家把他的资本保持在刚好十万元，这是因为现在的十万元等于十二个月以后的十万伍千元。这个伍千元在他的心目中足以胜过当时立即消费掉这个金额的一部份所可提供的利益。如果利息消灭了，资本的消费就跟着发生。



这是熊彼得所描绘的那种静态制度的基本缺陷。只假定这样的制度里面的资本设备已经累积，现在是就这已累积的数量来利用，嗣后保持这个水平不变，这个假定是不够的。我们也要在这个假想的制度中认定，那些使这个水平得以保持不变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假若有人消除掉作为利息接受者的资本家的任务，他就是用一个作为资本消费者的资本家任务来替代它。这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财的所有者不把资本财用之于消费。在假想的静态情况（均匀轮转的经济）的那些假定下，没有为准备意外事故而保存它们的必要。但是，即令假使（这是极不一贯的假定）我们这样假定：它们的一部分用之于这个目的，所以不立即消费，可是，至少相当于资本家的储蓄超过单纯的储蓄那个数量的资本会消费掉。
 



如果真的没有原始利息，资本财不会用在立即的消费，资本不会消耗。正相反，在这样的一个不可想象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消费，只有储蓄、资本累积、和投资。归结于资本消耗的，不是原始利息的消灭，原始利息的消灭是不可能的；而是对资本所有者的利息支付之被废除。资本家之消费他们的资本财和他们的资本，正是因为有原始利息，而现在的欲望满足优于稍后的满足。



所以废除利息这个问题是不会发生的。任何制度、法律，以及银行政策都不能废除利息。凡是想“废除”利息的人，必须使人们对于一百年以后的一个苹果的评值不低于对今天的一个苹果的评值。法律和命令所能废除的，只是资本家接受利息的权利。但是，这样的法律将会引起资本消费，而且将会很快地把人类推回到原始的穷困境界。






三、利率的高度





在孤立的经济行为人的单纯储蓄和资本家储蓄当中，对于不同的未来期欲望满足的评值之差异，表现于人们为较近的未来，准备得比较远的未来更丰富的那个程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所依据的那些假设都具备的话，原始利率等于今天的一定金额与以后某一时日的被视为等值的一定金额之间的比率。



原始利率指导企业家的投资活动。它决定等待期，以及每一生产部门的生产期的长短。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的利率，高的或低的，更能刺激储蓄和资本累积。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对于未来财的折扣愈小，原始利率就愈低。人们并不因为原始利率上升而多储蓄，原始利率也不因为储蓄额的增加而下降。原始利率的变动和储蓄额的变动——假定其他情形不变，尤其是法制方面的情形——是同一现象的两方面。原始利率的消灭，等于消费的消灭。原始利率过度地上升，等于储蓄的消灭，也即对于未来不作准备。



资本财的现实供给量，即不影响原始利率，也不影响继续的储蓄额。即令最丰富的资本供给，即不一定使原始利率降低，也不一定使储蓄倾向下落。资本累积和那作为经济进步国家之特征的平均每人投资额的增加，即不一定降低原始利率，也不减弱个人们储蓄的倾向。人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大都只拿那些由借贷市场所决定的市场利率来比较，因而被误导。但是，这些毛利率不只是表现原始利率的高度。它们还包含有其他的因素（以下将要讲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较穷国家的这种毛利率，通常总比在较富国家的高些。



一般的说法是这样：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假定下，人们为最近的将来所作的准备愈好，则他们为较远的将来的欲望准备得就愈好；因而一个经济制度里面，储蓄和资本累积的总额，系乎这个经济的人口如何安排在不同的所得阶层。在一个所得接近平等的社会，据说，比一个所得较不平等的社会，储蓄得少些。这样的一些说法当中有一点真理。但是，它们是关于一些心理事实的陈述，因而缺乏行为学陈述中固有的一般有效性和必然性。而且，这些说法所假定的“其他的情形不变”的“其他情形”包括各个人的评值，也即，各个人对于立即消费和延缓消费的赞成和反对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当然，有许多人的行为是这些说法所描述的，但也有些人的行为不是这样的。法国的农夫们，尽管大部份有中等收入和财富，在十九世纪当中是以节俭习惯著称的，而那些贵族的富有份子和工商业富有的子弟则以挥霍著名。



所以，关于一方面全国或个人可以利用的资本量，与另一方面储蓄量或资本消费以及原始利率的高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列出行为学的任何公式。稀少的资源配置于不同的未来期欲望之满足，是决定于价值判断，而且，间接地决定于所有的构成行为人之个性的因素。






四、变动经济中的原始利息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把原始利息这个问题放在一些假定之下讨论：财货的周转受到中立的货币之使用的影响；储蓄、资本累积，和利率的决定，不受制度上的障碍；以及整个经济程序在均匀轮转的经济架构中进行。在下一章里面，我们将要取消前两个假定。现在我们想讨论变动经济中的原始利息。



凡是想为未来的需要满足而作准备的人，必须正确地预料到那些需要；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则他的准备就会欠周或完全无用。我们不会有一种抽象的储蓄可以为所有各类的欲望满足作准备，而不受情况和评值方面发生变动的影响。所以，原始利息在变动经济里面不会以纯粹而不夹杂的形式出现。只有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单凭时间的经过就可产生原始利息；在时间的经过和随着生产程序的进行，发生于那些补助的生产要素之价值愈来愈多；随着生产程序的终止，时间的经过在产品的价格中产生了原始利息全额。在变动经济里面，生产期当中，也会同时发生评值方面的其他变动。有些财货比以前的评值高，有些则较低。这些变动是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的来源。只有那些在生产计划中已经正确地预料到市场的将来情况的企业家们，在出售产品的时候，能够享有超过生产成本（包括原始利息）的收益。至于不能预料将来的企业家，如果他还能出售其产品的话，他的收入就不能包括原始利息在内的全部成本。



像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一样，利息不是价格，而是用一特殊的计算方式，从成功的营业所出卖的产品价格中分解出来的一个数量。一件货物卖得的价格和在生产中花掉的成本（包括投下资本的利息），两者间毛差额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术语中叫做利润
 
 。现代经济学则把这个数量看作交换学上一些不同项目的一个综合。古典经济学家叫做利润的那份超过费用的毛收入，包括企业家用在生产过程中自己劳动的工资、投下资本的利息、以及最后的企业利润本身。如果在产品的销售中没有收到这份超过额，则这位企业家不仅没有得到利润本身，他也没有收到他所贡献的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等值，也没有收到所投下的资本的利息。



把毛利润（古典的意义）分解为经理的工资、利息、和企业的利润，这不仅是经济理论的一个设计。它是随着商业会计的趋向于周密，而在商业惯例中发展出来的，商业上的惯例与经济学家的推理无关。精明的商人不重视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那个混乱的利润观点。他的成本观念包括他自己贡献的劳务的可能市场价格，付给借入的资本的利息、以及他自己投下的资本如果是供给别人，按照市场情况他所能赚得的利息。只有收入抵补了这样计算的成本以后还有剩余，在他的心目中，才是企业利润
 
 。



把企业家的工资从那些包括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利润概念中的一切其他项目的综合里面分解出来，不引起什么特殊问题。至于要从原始利息中分解出企业利润则较为困难。在变动的经济里面，借贷契约上所载的利息总是一个毛值；从这个毛值当中，必须用一特殊的计算程序和分析，算出纯粹的原始利率。我们曾经指出，在每一借贷行为中，即令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不发生变动，都有企业风险的因素。信用的授予必然是一可能归于失败的企业投机，贷出的金额可能一部份或全部损失。借贷中约定的和支付的每一笔利息，不仅是包括原始利息，也包括企业利润。



好久以来，这个事实误导了一些想建立满意的利息理论的企图。使正确地区分原始利息与企业的利润和亏损成为可能的，那只有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那样的精心构想。






五、利息的计算





原始利息是一些不断摇动的评值之结果。它也随着它们而动摇。以一年作时间单位来计算利息，只是商业上的惯例，一个便于计算的规律而已。它不影响市场所决定的利率之高低。



企业家的活动，趋向于在整个市场经济里面建立一致的原始利率。如果在市场的某一部门现在财的价格与未来财的价格之间的差距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差距，则会出现一个倾向于一致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由于商人们大家挤进差距较大的那些部门，退出差距较小的部门而引起的。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最后的原始利率在市场的一切部门都是―致的。



归结于原始利息之出现的那些评值，把较近未来的满足，看得比较远未来同类、同程度的满足更重要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假定，这种对较远未来的满足打折扣会继续地、均匀地推进。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是意涵准备期是无限的。但是，人们对未来所作的准备，彼此是不同的，即令就最谨慎的行为人看来，超过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也是不必要的。单凭这个事实，我们就不应想到无限期的准备。



借贷市场的惯例不应误导我们。惯例是为借贷契约的全期规定一个一致的利率，
 
 并用一致的利率来计算复利。利率的真正决定是独立于这些和其他的算术方法。如果利率被契约规定在某一时期中固定不变，市场利率在这期中发生的变动，就反映在本金价格的相对变动上，这是考虑到到期时要偿还的本金数额是规定不变的。至于我们是用不变的利率和变动本金来计算，或用变动的利率和不变的本金来计算，或用变动的利率和本金来计算，都不影响其结果。



借贷契约的一些条件，不是与规定的借贷期无关的。借贷拜约按照所规定的借贷时期之长短，而有不同的评值和估价，这不仅是因为，“使市场利息违离原始利率的那些组成市场利息毛率的因素”受到了借贷时期长短不同的影响，而且也由于那些引起原始利率变动的因素发生作用。









	

This is the popular definition of interest as, for instance, given by Ely, Adams, Lorenz, and Young,
 
Outlines of Economics

 (3d ed．New York, 1920), p．493.




	

这是流行的利息定义，例如Ely, Adams, Lorenz, and Young,
 
Outlines of Economics

 (3d ed．New York, 1920), p．493.上面所写的。




	

Cf．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载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L (1936), 223 ff．However Professor Hayek has since partly changed his point of view．(Cf．his article "Time-Preference and Productivity, a Reconsideration,"
 
Economica

 , XII [1945], 22-25.) But the idea criticized in the text is stil widely help by economists.




	

参考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L (1936), 223 ff．可是Hayek教授已经部份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参考他的论文：Time-Preference and Productivity, a Reconsideration载在
 
Economica

 , XII [1945], 22-25.）但是本文所批评的那个观点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接受。




	

Cf．J．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trans．by R．Opie (Cambridge, 1934), pp．34-46, 54.




	

参考J．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trans．by R．Opie (Cambridge, 1934), pp．34-46, 54.




	

Cf．Robbins, "On a 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
 
The Economic Journal

 , XL (1930), 211 ff.




	

参考Robbins, "On a 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
 
The Economic Journal

 , XL (1930), 211 ff.




	

Cf．R．Whatley,
 
Elements of Logic

 (9th ed．London, 1848), pp．354 ff.; E．Cannan,
 
A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1776 to 1848

 (3d ed．London, 1924), pp．189 ff.




	

参考R．Whatley,
 
Elements of Logic

 (9th ed．London, 1848), pp．354 ff.; E．Cannan,
 
A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1776 to 1848

 (3d ed．London, 1924), pp．189 ff.




	

But, of course, the present-day intentional confusion of all economic concepts is conducive to obscuring this distinction．Thu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ealing with the dividends paid by corporations people speak of "profits."




	

但是，现在有些人把经济学的一切概念故意弄得混淆，这有助于蒙蔽这种区别。所以，在美国，大家把公司所发的股利（dividends）叫做“利润”。




	

There are, of course, also deviations from this usage.




	

当然，也有些不同于这个惯例的作法。












第20章 利息、信用扩张和商业循环








一、一些问题





在市场经济里面，一切人际的交换行为都是靠货币这个媒介来完成的；在这种经济当中，原始利息的元范主要地表现于货币借贷的利息上。



我们曾经讲过，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原始利率是一致的。在整个体系当中，只有一个利率。放款利率与那表现于现在财和未来财价格间的比率是相符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立的利率。



均匀轮转的经济以中立的货币为前提条件。由于货币之不会中立，于是有些特别问题发生。



如果货币关系——也即关于现金握存的货币供需之间的比率——有了变动，所有的财货和劳务的价格都要受影响。但是，这些变动对于各种财货和劳务的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也不是同程度的。各个人的财富和所得所受到的影响，又会影响到那些决定原始利息的因素。在货币关系方面出现了这些变动以后，这个体系所趋向于建立的原始利息的最后情况，再也不是这个体系以前所趋向于建立的那个最后情况。因此，货币的推动力足以在原始利息和中立利息的最后比率方面，引起一些持续的变动。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甚至更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自然也可看作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货币关系的变动，在某些环境下可能首先影响到由供需左右其利率的放款市场，那种利率我们可叫做货币毛利率（或市场毛利率）。货币毛利率这样的一些变动，会使其中的净利率永久脱离那个相当于原始利率（即现在财与未来财评值的差额）的高度吗？放款市场的一些情况会部份地或全部地消灭原始利率吗？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不是断然否定的。但是，接着又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如何重新调整毛利率，使其相当于原始利率所限定的高度？



这都是些大问题；是经济学家在讨论银行、信用媒介、信用的流通与扩张、商业循环以及一切关于间接交换的其他问题时，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二、市场毛利率中的企业成份





放款的市场利率不是纯利率。在有助于市场利率之决定的那些成份当中，也有些非利率的因素。货币的贷放者总是个企业家。每一笔放款都是一项投机性的冒险，成功或失败是不确定的。放款者总冒着全部或部份丧失其本金的危险。他对于这个危险的估量，决定他签订借贷契约的一些条件。



在放款或其他的信用交易和延期支付的场合，决没有绝对的安全。债务人、保证人、以及担保者都会变成破产者，保证品或抵押权会变成无价值的东西。债权人总归是债务人的实际合伙人，或者是那项抵押品的实际所有者。他是会因它们的市场情况之变动而受影响的。他的命运与债务人的命运是相关联的，或者是与那些抵押品价格变动相关联的。资本的本身并不产生利息；资本必须好好地被利用，这不仅是为的生利，也为的免于完全消失。“钱不能生钱”（pecunia pecuniam parere non potest）这句成语，在这个意义下是适切的。这自然与上古和中古的一些哲学家所想的完全不同。毛利息只有那些在放债方面已经成功的债权人才能收获。如果他们终于赚得一点净利息，则毛利息就包括在比净利息较多的一项收入中。净利息是从债权人的毛收入中，用分析的思考抽绎出来的一个量。



在各种各类的放款中，都有企业成份。通常是把借贷区别为消费借贷或个人借贷，与生产借贷或营利事业借贷。前一类借贷的特征是它使借款人能够把预期中的将来收入提前消费。放款人在取得那些将来收入的一份要求权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企业家，正同在取得一个营利事业的将来收入的一份要求权一样。他这笔放款的结果之特别不确定，在于这些将来收入之不确定。



还有一个通常的区分是私债和公债，公债是指，借给政府和政府附属机构的那些债。这种债之不安全，是在于政府权力之不可靠。帝国会崩溃而政府会被革命者推翻，而那些革命者每每不承认被推翻的政府所借的债。除此之外，在各类长期的公债中还有一些基本的坏处我们已经指出过
 
 。



各种各类的延期支付，随时有被政府干涉的危险。与论总是不利于债权人的。它认为债权人就是懒闲的富人，债务人就是辛劳的穷人。它把前者视为无情的剥削者而憎恶之，把后者视为无辜的受压迫者而怜悯之。它把政府为削减债权人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措施，认为有利于大众而只有损于少数重利盘剥者。与论完全昧于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创革已完全改变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组成份。在雅典索伦时代、在已往罗马实行土地法的时代，以及在中世纪，债权人大都是富人，债务人大都是穷人。但是到了有股票、债票、抵押银行、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以及一些社会安全福利的这个时代，有了相当收入的大众倒成为债权人了。另一方面，富人们，以股东的资格，以工厂、农场和不动产所有主的资格，成为债务人的时候比成为债权人的时候更多些。一般大众在要求削减债权人利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是在攻击他们自己的利益。



有了这样的与论，对债权人不利的机会，大于对他有利的机会而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将引起一个片面的趋势，趋向于包含在毛利率里面的企业成份之增加，如果政治的危险限之于借贷市场的话，而不会同样地影响到所有各类的私有财产权。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来看，没有一种投资是安全可靠而免于政治没收之危险的。一个资本家不能把他的财富用之于直接投资，而不用之于贷给私人的营利事业或政府以减少风险。



涉及放款的一些政治危险，不影响原始利率的高度；包含在市场毛利率里面的企业成份，却受到这些危险的影响。如果一切有关延期支付的契约，一般人认为有立即被废弃的可能，则毛利率的企业成份就会因之而增加到无法计量
 
 。






三、作为市场毛利率一个成份的价格贴水





如果现金引起的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变动，同时而且同程度影响到一切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则货币是中立的。有了中立的货币，则中立的利率就会可能，假若没有延期支付的话。如果有延期支付，如果我们不管债权人的企业地位和因而产生的毛利率中的企业成份，我们就要进而假定购买力将来的变动莫测，在契约条件的规定中已考虑到。借贷的本金就要周期地用物价指数来乘，因而随着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增加或减少。随着本金的调整，利率所从而算出的数额也为之变动。所以这个利率是个中立的利率。



有了中立货币，利率的中立化也可用另一个约定做到，假若有关方面能够正确地预料到购买力的将来变动。他们可以约定一个毛利率，而这个利率已考虑到那些变动，就原始利率加上百分之几，或减去百分之几。我们可以把这种办法叫做价格贴水——正的或负的价格贴水。在加速通货紧缩的情形下，负的价格贴水不仅能够吞没全部原始利率，甚至把毛利率倒转为一个负数，也即付给债务人的一个利率。如果这价格贴水计算得正确的话，则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境况都不受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利率是中立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假定不仅是虚构的，甚至也无法摆脱一些矛盾而设想。在变动的经济里面，利率决不会是中立的。在变动的经济里面，没有一致的原始利率；有的只是倾向于这种一致的一个趋势。在原始利率的最后情况达成以前，有些新的变动发生，而这些变动又促使利率的重新趋向于一个新的最后情况。在一切一切都在流变中的环境下，不会有什么中立的利率。



在现实的世界上，所有的价格都是波动的，行为人不得不充份考虑到这些波动。企业家之从事冒险，和资本家之变更他们的投资，只是因为他们预料到这样的一些变动而想从中谋利。市场经济这个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在这里有个不断的促进改善的刺激。最精明而有企业精神的人们，被谋利心的驱使一再地调整他们的生产活动，用可能最好的方法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包括消费者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些需要，和他们自己尚未察觉到的那些潜在的需要。这些发起人（promoters）的这些投机活动，使物价结构天天在更新，因而市场毛利率的高度也天天在变动。



预料某些物价上涨的人，将进到借贷市场去借款，而他所准备支付的毛利率，将高于如果他预料物价上涨得较低或全完不上涨的时候所准备支付的。另一方面，就贷款人来讲，如果他自己也预料物价将上涨，这时如要他愿意放款，那只有毛利率高于在预料中的物价上涨较缓或完全不上涨的情况下的毛利率。如果借款人的计划似乎有这么样的成功希望，足以承担较高的成本，他就不会因较高的利率而不借款。就贷款人来讲，如果毛利率不足以补偿他自己进到市场购买货物和劳务所可预料赚到的利润，他就不会把款贷出而将留给自己这样运用。所以物价上涨的预期，趋向于使毛利率上升；而物价下跌的预期，趋向于使利率下降。如果预期中物价结构的变动，只关于有限的几种货物和劳务，而且其中有些相反的变动，在货币关系没有变动的情形下，则这两个相反的趋势大体上会抵消。但是，如果货币关系很敏感地发生了变动，而所有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在预期中将有一般的上涨或下跌，于是就有个趋势发生。也即，在所有关于延期支付的交易中就发生正的或负的物价贴水
 
 。



在变动的经济里面，价格贴水的作用，异于我们在上面所讲述的那个假设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价格贴水的作用。它决不能完全消除——即令仅就信用运作而言——货币关系变动的影响；它决不能使利率成为中立的。它决不能变更“货币本质上有它自己的推动力”这个事实。即令所有的行为者可能正确地且完全地知道：关于整个经济制度中货币供给（广义的）变动的一些数量的资料、这些变动将会发生的时日、以及那些人将会首先受到这些变动的影响，他们也不能事先知道来自现金握存的货币需求是不是会有变动、变动到什么程度、接着的结果怎样、以及各种货物的价格变动到什么程度。价格贴水只有在因货币关系的变更而引起的那种价格变动发生之前就已出现，才能使货币关系变动的重大影响和信用紧缩的经济后果保持平衡。这必须是个推理的结果。行为者用这推理，试图估计一切直接或间接有关他的满足的货物与劳务的价格变动将会发生的时日和其程度。但是，这样的估计是无法确定的，因为这需要对未来的情况完全知道。



价格贴水，不是产生于一个可以提供可靠的知识和消除关于未来的不确定的算术运作。它是产生于发起人对未来的领悟以及基于这样的领悟而作的计算。它是一步一步地出现的，首先只有少数行为者，渐渐地有更多的行为者知道了“市场上有了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因而有了倾向于某一方向的趋势”这个事实。只有在人们开始利用这个趋势而从事买进或卖出的时候，价格贴水才出现。



价格贴水是由于预料到货币关系将有变动而发生的，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必要的。当大家认为通货膨胀的趋向将会继续进展的时候，诱发价格贴水的，已经是那后来叫做“逃避到有实值的东西”（flight into real values）这个现象的初期迹象，最后将产生病态的市面繁荣和有关的货币制度的崩溃。关于未来的发展之领悟，投机者可能错误，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动向可能停顿或缓和，价格也可能不同于预料中的。



引起价格贴水的买进或卖出的那种增强了的倾向，对于短期借贷的影响，常总比对于长期借贷的影响来得快、而且程度也较大。就这种情形讲，价格贴水首先影响到短期借贷市场，只是到后来由于市场各方面的连续作用，也就影响到长期借贷市场。但是，长期借贷中的价格贴水，与短期借贷中所进行的无关而独立出现的事例，也是有的。这种事例特别见之于一个生动的国际资本市场还存在的时代的国际借贷中。偶尔也发生这种情形：放款人对于一个外国的国币具有信心；用这种货币规定的短期借贷，其中就没有价格贴水或只有一点轻微的价格贴水。但是，关于这种货币的长期估价，就不是那么良好了，因而在长期借贷契约中就会考虑到一个相当的价格贴水。其结果是这样：用这种货币规定的长期债券之能发行，只有其利率高于同一个债务人用黄金或外汇规定的借款利率。



我们曾经指出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价格贴水至多只能缓和而决不能完全消除“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信用收缩所给的反击”。（第二个理由将在下节指出）价格贴水总是落在购买力发生变动之后，因为引起它的，不是货币供给（广义的）的变动，而是这些变动对于物价结构的影响——这必然是较迟发生的。只有在一个不停的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事情才变得不一样。币制崩溃的恐慌、过度的繁荣，其特征不仅是表现于物价异常上涨的趋势，而且也表现于超过了正的价格贴水而上涨。不管毛利率有多高，在精明的放债者心目中，总是没有高到足以抵补预料中的来自货币购买力继续下降的损失。他不愿放款，宁可自己购买“实在的”东西。借贷市场到了这个时候就陷于停顿了。






四、借贷市场





借贷市场所决定的毛利率是不一致的。毛利率里面所包含的企业成份，因各个借贷各有其特点而不同。所有对于利率动向所作的历史研究和统计研究，都忽略了这个事实，这是它们最严重的缺陷。把那些关于公开市场的利率资料或中央银行贴现率的资料安排在时间的序列中，这是无用的。可以用来这样作的各种资料，是不能相互比较的。同一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所意谓的，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事情。影响各国中央银行活动、私营银行活动，以及有组织的借贷市场活动的那些制度上的情形，有很多的差异。如果比较那些名目上的利率，而不充份注意这些差异，那就要使人完全误解。我们凭先验知道，在其他情形不变的条件下，放款人愿意在较高的利率下贷出，借款人愿意在较低的利率下借入。但是，其他情形决不会是不变的。有些放款，决定其中企业成份之高度的那些因素和价格贴水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形下的毛利率就有个趋向于相等的趋势。这个知识提供了一个心智的工具，可用以解释关于利率史的那些事实。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帮助，则那大量的历史和统计材料，只是些无意义的数字的一个累积。在安排某些重要商品价格的时间序列的时候，经验主义至少有一个明显的辩护理由在于“所处理的价格资料涉及相同的物质体”这个事实。那诚然是个假造的口实，因为价格不是与一些东西的不变的物理性质有关，而是与行为人赋与它们的变动价值有关。但是，在利率的研究中，甚至这种不中用的辩解也不能提出。一些毛利率当其实际上出现的时候，除掉交换理论在它们当中所看出的那些特征以外，没有其他的共同点。它们是些复杂现象，决不能用来建构一个经验的利率理论。它们对于经济学在那些有关问题方面所讲的，即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妄。如果我们利用经济学的一切知识来仔细分析，它们可成为非常珍贵的经济史资料；对于经济理论，它们毫无用处。



习惯上是把借贷市场区分为短期借贷市场（货币市场）和长期借贷市场（资本市场）。较透彻的分析甚至要更进而按照它们的持续期来把放款分类。此外，还有些关于契约上法律特征的差异。简言之，借贷市场不是同质的。但是，最明显的一些差异是发生于毛利率所包含的企业成份。当人们说到“信用是基于信赖或信心”的时候，所指的就是这回事。



借贷市场的所有部份和那些部份所决定的一些毛利率之间的关联，是由“这些毛利率中，净利率的那个趋向于原始利率的固有趋势”而引起的。关于这个趋势，交换理论可以把市场利率当作一个一致的现象来处理，也可把它从那必然包括在毛利率中的企业成份和那偶尔包括着的价格贴水分开。



一切货物和劳务的价格，任何时候都是趋向于一个最后情况的。如果这个最后情况真的达到了，那就会在现在财和未来财之间的比率上，显现在原始利率这个最后情况。但是，变动的经济永久不会达到这种想象的最后情况。新的情况一再地发生，使物价的趋势转变方向，从原先的目标转到一个不同的最后情况，相应这个新的最后情况的，是个不同的原始利率。原始利率并不比物价和工资率更能持久不变。



有些人的精明行为，是想调整生产要素的雇用，以适应那些出现于极据方面的变动（也即企业家和发起人方面的变动），这些人是以市场所决定的物价、工资率以及利率作基础来作计算的。他们发现，在一些辅助的生产要素的现在价格与那些减去了利率以后的产品的预期价格之间，有些差额，于是他们就想从中取利。在这样有计划的商人的一些深谋远虑中，利率所扮演的角色是很明显的。利率告诉他：可以把生产要素从满足较近期欲望的用途中抽出多少，用以满足较远期的欲望。利率告诉他：在每一实际情况下，生产期要多久才是适应大众在现在财和未来财之间所作的评值之差。利率使他不至于着手大众的储蓄所提供的资本财之有限的数量所不可容许的那些计划的实行。



货币的推动力之能以某一特殊方式成为有效力的，是在影响利率的这种基本功用上面。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在某些情况下，会首先影响借贷市场，然后才影响到物价和工资。货币供给（广义的）增加或减少，会使借贷市场所提出的货币供给增加或减少，因而降低或提高市场的毛利息，尽管原始利率没有发生变动。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市场利率就脱离了原始利率和可用之于生产的资本财供给所要求的高度。于是，市场利率就不能完成其指导企业作决定的那个功能。这就使企业家的计算失效，而使他的行为转向，从那些原可以最好的方法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行径，转向到不如此的行径。



讲到这里，有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我们要认识。假若其他的一些事情不变，货币供给（广义的）增加或减少，因而引起一般的物价趋向于上涨或下跌，正的或负的价格贴水就会出现，而且提升或降低市场利息的毛率。但是，如果货币关系这样的变动首先影响借贷市场，则这些变动就只引起市场毛利率结构相反的变动。一方面必须要有正的或负的价格贴水来调整市场利率使其适应货币关系的变动，可是事实上毛利率是在下降或上升。这是用以解释“为什么价格贴水这个工具不能完全消除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延期支付的契约所发生的影响”的第二个理由。价格贴水这个工具的运作，开始得太迟，像上面所讲的，它落在购买力变动之后。现在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往相反方向推动的力量之出现于市场，比价格贴水来得早些。






五、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原始利息的影响





货币关系的一些变动，像市场资料的每一变动一样，可能影响到原始利率。依照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通货膨胀大都有助于企业的收入之增加。物价比工资率上涨的较快、较剧烈。一方面，靠工资、薪水过活的人们——也即收入的大部份用在消费，而很少储蓄的阶级——受到不利的影响而必须限制支出。另一方面，有产阶级——也即储蓄倾向较大的人们——得到利益；他们并不比例地增加他们的消费，而也增加他们的储蓄。因此，就整个社会看，新的资本将有加紧累积的趋势。由于那些消费每年产品的绝大部份的人们之不得不限制消费，额外的投资是其必然的结果。这种强迫的储蓄降低了原始利率。它加速经济进步和技术改进的进度。



重要的是要认识这样的强迫储蓄，会从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发生，实际上过去也常如此。在讨论货币关系的一些变动对于利率高度所发生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不可忽略一个事实，即这样的一些变动，在某些情况下会真正改变原始利率。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实也要考虑到。



第一，我们必须了解，强迫储蓄会因通货膨胀而发生，但不必然如此。这要看通货膨胀的情形是不是工资率的上涨落在物价上涨之后。实质工资率下跌的趋势，不是货币单位购买力低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名目工资率的上涨比物价上涨得更多更早，也是可能发生的
 
 。



而且，富有阶级之有较大的储蓄和累积资本的倾向，只是个心理学上的，而非行为学上的事实，这一点是必要记住的。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得到额外收益的那些人，不把这份收益用之于储蓄和投资，而用之于消费的增加，这也是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正确地预言，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利益的那些人，将如何行为，这是经济学的一切命题所共有的特征。历史会告诉我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不能断言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通货膨胀也产生一些促成资本消耗的力量，如果忽略这个事实，那就是个严重的大错。其结果之一是，使经济计算和会计归于无效。它产生假想的或表面的利润现象。如果每年折旧额的决定没有充份注意到再制成本将高于过去的购买成本这个事实，则折旧额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在出售存货和产品的时候，把那售得的价款和前此取得这些存货和产品的价格之全部差额，当作盈余记在帐上，其错误一样的。如果把存货和不动产的价格上涨看作是一项利得，也是同样的幻觉。使得人们相信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普遍繁荣的，正是一些这样的虚幻利得。有了这样的虚幻利得，人们就觉得运气好，因而慷慨花钱、享受生活、装饰他们的家、添建新的寓所、资助游乐事业。在花费那些表面利得（错误计算的虚幻结果）的时候，他们是在消耗资本。至于这些浪费者是谁，这是不关重要的。他们也许是商人或证券经纪商。他们也许是工资劳动者，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慷慨的雇主允许了，而那些雇主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一天比一天更富有。他们也许是些靠政府的税收过活的人，这时的税收课去了表面利得的大部份。



最后，随着通货膨胀的进展，领会到货币购买力在跌落的人愈来愈多。对于那些非亲身从事工商业而又不熟悉证券市场的人们，主要的储蓄方式是增加储蓄存款、购买债券和人寿保险。所有这些储蓄都要被通货膨胀伤害。因而储蓄的意念受到挫折，奢侈浪费似乎成为当然。大众最后的反应——“逃避到有实值的东西”——是想从大破坏的废墟上救去一点断瓦残垣而作的拼命努力。从资本保存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一种补救，而只是一种可怜的紧急措施。至多，这只能把储蓄者的资金救出一个零头而已。



由此可知，通货膨胀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拥护者所持的主要论旨，是相当脆弱的。在过去，通货膨胀的结果常常——但不总是——强迫储蓄而使可用的资本为之增加。可是，这并不是说，在将来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相反地，我们必须了解，在现代情况下，倾向于资本消耗的那些推动力，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比那些倾向于资本累积的推动力更易于形成。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些变动，对于储蓄、资本、和原始利率的最后影响，因每次特殊的情况而定。



这个结论，加以必要的变更以后，也适用于通货紧缩主义或收缩主义的运动所带来的后果。






六、受了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之影响的市场毛利率





不管通货膨胀动向或通货紧缩动向如何影响原始利率，在“这些影响”和“那些由于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所能带来的市场毛利率的临时变更”之间，没有对应的关系。如果货币和货币代用品之流入或流出市场系统，首先影响到借贷市场，那就要使市场毛利率和原始利率之间的调和陷于一时的混乱。市场利率的上升或下降，是因为拿出来贷放的货币量之减少或上升，与那在稍后阶段可能因货币关系的变动而发生的原始利率的一些变动，没有对应的关系。市场利率离开了原始利率的高度所决定的那个高度，然后有些力量发生作用，而这些力量倾向于重新调整市场利率，使其适应原始利率的变动。在调整过程所需要的时期当中，原始利率的高度也可能发生变动，这种变动也会是那个使市场利率与原始利率相违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过程所促动的。于是，那个决定最后市场利率的最后原始利率，就不是混乱前夕的同样利率。这种事件的发生，可能影响调整过程的一些资料，但不影响它的本质。



我们所要讨论的现象是：原始利率是决定于未来财对现在财的折扣。在本质上，它与货币和货币代用品的供给无关，尽管货币和货币代用品的供给发生变动，会间接影响到它的高度。但是，市场毛利率会受到货币关系之变动的影响。重新的调整一定发生。引起重新调整的过程是怎样的性质呢？



在这一节，我们只涉及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货币和货币代用品的全部增加量都流入借贷市场，至于流到市场的其他部份的，则只是经由已贷的贷款。这正符合流通信用之扩张的条件
 
 。所以，我们的探究等于对信用扩张所引起的过程加以分析。



在作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又要提到价格贴水。前面已经说过，在信用扩张刚开始的时候，不发生正面的价格贴水。在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额已经开始影响到货物和劳务的价格以前，价格贴水不会出现。但是，只要信用扩张继续进展，而信用媒介的增加量在借贷市场上被围堵住，则对市场毛利率会有一个持续的压力。市场毛利率将因正的价格贴水而上涨，而这正的价格贴水，随着扩张的过程而继续上升。但是，当信用扩张继续进展的时候，市场利率的高度总赶不上原始利率加上正的价格贴水。



这一点有强调之必要，因为它推翻了一般人用以区分他们所认为低利率和高利率的那些通常的方法。通常只考虑利率的算术高度或其趋势。一般人关于“正常”利率有个定见，大概是在3％或4％之间。当市场利率涨到超过了这个高度的时候，或者当市场的一些利率——不管它们的算术上的比率——在超过它们以前的水平而上涨的时候，一般人就以为这应该说是高的利率或上涨的利率。针对这些谬见，我们必须强调：在物价普遍上涨（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下降）的这些情况下，这个市场毛利率可以看作是未变动的。在这个意义下，德国国家银行在一九二三年秋季的九〇％的贴现率是一个低的利率——确是一个低得荒唐的利率——因为它远落在价格贴水而没有为市场毛利率的其他组成份留下甚么。原来这同样的现象出现在每次长期的信用扩张中。市场毛利率在每次扩张的过程中上涨，但是因为上涨得赶不上预期中一般物价上涨的高度，所以它还是低的。



在分析信用扩张过程的时候，我们假定：这个经济适应市场情况而调整以及趋向于建立最后价格和利率的那个过程，被一个新的事件——即在借贷市场上提出的一项信用媒介增加量——扰乱。在流行于这个扰乱之前夕的市场毛利率下，所有准备在这个利率下借钱的人们，在考虑到每次的企业成份以后，他们想借多少就可借到多少。另外的放款只有在一个更低的市场毛利率下才可贷出。至于市场毛利率的这个下降，是否出现在借贷契约所定的百分数，这是不关重要的。名目上的一些利率仍然不变，而在这些利率下，以前因为所包括的企业成份之高而不会贷放的款，现在也可贷放了，信用扩张就出现在这里。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这也等于市场毛利率的下降，因而带来同样的后果。



市场毛利率的下降，影响到企业家关于计划中的利润机会的计算。利率，连同物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工资、以及预期中产品的未来价格，都是作计划的企业家所要计算的项目。这种计算的结果，告诉企业家某一计划值不值得实行。它告诉他在大众对未来财相对于现在财的某一估值比率下，怎样的投资才可以作。它使他的行为符合这个估值。它教他不要实行那些与大众的那个估值不相符的计划。它强迫他以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方法来雇用资本财。



但是，现在利率降低使企业家的计算归于无效。尽管可用的资本财的数量没有增加，计算所用的数字是些只有在发生这种增加的时候才可使用的数字。所以，这样的一些计算，其结果是会引起误解的。有些计划，如果用一个正确的计算——根据一个没有受信用扩张之影响的利率而作的计算——将可知其不可实行，如用上述的计算，则使这些计划显得有利而可实行。于是，企业家就去实行那样的计划。商业活动被鼓励起来。市面繁荣就因而开始。



扩张的企业之新增的需求把生产财的价格和工资率提高。随着工资率的上涨，消费财的价格也上涨。此外，企业家因为被帐上表现出来的利得所迷惑，而提高消费水平，这也有助于消费财价格的上涨。物价的一般上涨，扩展了乐观情绪。如果只有生产财的价格上涨，而消费财的价格不受影响，企业家就会陷于困窘，于是将会怀疑他们的计划是否健全，因为生产成本的上涨推翻了他们的计算。但是由于消费财的需求加强了，尽管物价在上涨，销售量的扩增，已成为可能。这个事实又使企业家们安心。于是，他们相信生产是值得的，虽然成本较高。他们就这样继续前进。



自然，为着继续由信用扩张而引起的大规模生产，所有的企业家都因生产成本现在较高而需要额外资金。如果信用扩张只是单独一次的定量信用媒介流入借贷市场，而且一次以后就完全停止，不是一再流入的话，则市面繁荣就会很快终止。企业家不能得到为进一步扩张活动而需要的资金。市场的毛利率因为借贷市场的供不应求而上升。物价则因为有些企业脱售存货和其他的一些企业家停止购买而下跌。商业活动的规模再度萎缩。繁荣之结束，因为引起它的那些力量已不发生作用。那份增加的流通信用量，在物价和工资上面发生的影响已经告罄。物价、工资率、以及各个人的现金握存，已就新的货币关系而调整；它们趋向于与这种货币关系相适应的最后情况，而不再受到额外的信用媒介再流入的骚扰。适合这新的市场结构的原始利率，大大地影响到市场毛利率。市场毛利率再也不受因现金引起的货币（广义的）供给的骚扰。



凡是想解释繁荣（即扩张生产和所有物价都上涨的一般趋势），而又不涉及货币或信用媒介的供给变动的一切企图，其主要缺陷见之于这些企图忽视了这个环境。物价的普遍上涨只有在两种情形下发生，或者是所有的货物供给都减少，或者是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为着便于讨论，让我们暂时承认，关于繁荣和商业循环的一些非货币的解释是对的。尽管货币供给没有增加，物价在上涨，商业活动在扩增。接着很快地就一定有物价跌落的趋势发生，贷款的需求一定增加，市场毛利率一定上升，于是，短期的繁荣就告结束。事实上，凡每个非货币的商业循环论都暗中假定——或者说在逻辑上也应该假定——信用扩张是繁荣的一个附随现象
 
 。它不得不承认：在没有这样的信用扩张的时候，繁荣就不会发生，而且，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是物价普遍上涨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在仔细检查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循环波动的一些非货币的解释，可以浓缩地说，信用扩张固然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仅是它的本身尚不足以引起繁荣，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繁荣才会出现。



可是，即令在这个限定的意义下，非货币论的一些教义也是无用的。很明显地，信用的每一扩张一定引起上述的繁荣。信用扩张创造繁荣的这个趋势，只有其他因素对它同时发生反作用的场合才会不出现。例如，当银行扩张信用的时候，预见政府将要把商人们的“过份”利润课掉，或者预见政府一到了帮浦发动了物价上涨，马上就停止信用的再扩张，繁荣也就不能发展了。企业家将不会藉助于银行的廉价信用来扩大他们的企业，因为他们不能指望靠此增加他们的利得了。我们之所以要讲到这个事实，因为它可以解释“新政”的帮浦政策和三〇年代的一些其他措施之所以失败。



繁荣之能永久持续，必须信用继续而且加速地扩张。当借贷市场再也没有信用媒介的增加量投入的时候，繁荣就马上停止。但是，即令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不停地继续下去，繁荣不会是永久持续的。它终会碰到一些防止信用无限扩张的障壁。它会走到疯狂式的繁荣，而整个货币制度将随之崩溃。



货币理论的精髓，在于认清了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各种物价、工资率，和利率之影响，即不是同时的，也不是同程度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不一致，货币就是中立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商业结构、工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和方向、消费、各阶层的财富与所得，也就没有影响。于是，市场毛利率也不受货币和流通信用方面的变动之影响（暂时的或持久的）了。这些变动能够变更原始利率，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上述的不一致，在各个人的财富与所得中，引起了一些变动。除原始利率的这些变动以外，市场毛利率临时受到影响，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这个不一致的一个表现。假若货币的增加量之流入经济体系是这样流入的：即，只在它已经使得物价和工资率上涨的日子，才达到借贷市场，那么，对市场毛利率的这些立即的、暂时的影响或者轻微，或者完全没有。货币或信用媒介流进的增加量到达借贷市场愈快，则市场毛利率所受的影响愈是剧烈。



当信用扩张而货币代用品的全部增加量都供给商人们的时候，生产就随之扩增，企业家或者从事横的生产扩充（即在其行业中不延长生产期的生产扩充），或者从事纵的生产扩充（即延长生产期的生产扩充）。无论那一种生产扩充，都需要新增的生产要素的投资。但是，可用以投资的资本财数量未曾增加。信用扩张也没有引起消费节约的趋势。诚然，在前面讨论强迫储蓄的时候曾经指出，当信用扩张再进展的时候，有一部份人会被迫节约消费。但是，这种来自某些人群的强迫储蓄，是否足以超过其他人群消费的增加，而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总储蓄量有净增加额，这就要看每次信用扩张的一些特殊情形是怎样。无论如何，信用扩张的立即结果，是有些工资所得者的消费增加，这是因为企业家的扩充生产，因而对工资所得者的劳动有了更大的需求，于是，他们的工资率提高，消费也就随之增加。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假定：那些受到通货膨胀之利的工资所得者的消费增加额，与那些受到通货膨胀之害的人们的强迫储蓄额恰好相等，因而消费总额没有变动。于是，情形就是这样：生产方面有了变动，其变动是等待期的延长。但是，消费财的需求并未降到使其有效的供给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自然，这个事实的结果是消费财的价格上涨，因而引起强迫储蓄的趋势。可是，消费财的价格这样上涨，加强了商业扩展的趋势。企业家从需求和物价上涨这个事实而推断更多的投资和生产是值得的。于是他们前进，而他们的加紧活动促使生产财的价格和工资又进一步上涨，接着消费财又再上涨。只要银行愿意一再地扩张信用，商业就随之繁荣。



在信用扩张的前夕，所有的那些生产程序，在即定的市场情况下，都是注定有利的在运作。这个经济正走向一个境界，即，凡是想赚取工资的人都会被雇用，而那些不可变的生产要素，会雇用到消费者的需求和非特殊化的物质要素与劳动的有效供给所可容许的程度。再进一步的扩张，只有在资本财的数量因储蓄的增加而增加，才有可能。储蓄的增加就是生产超过消费。信用扩张的繁荣，其特征在于资本财没有这样的增加。商业活动之扩张所需要的资本财，必须从其他生产部门拉过来。



我们把信用扩张前夕的资本财总供给叫做p，把“这些p在一定的时期可以生产出来，而又不会妨碍进一步生产的消费财总量”叫做g。企业家们，诱于信用扩张，生事生产他们原已生产的同类货物的一个增加量，我们把这个增加量叫做g3，同时也生产他们以前没有生产过的一种货物，我们把这种货物的生产量叫做g4。为着生产g3，就需要一个资本财p3的供给量，为着生产g4，就需要一个资本财p4的供给量。但是，照我们的假定，可用的资本财其数量仍然不变，p3和p4就是缺乏的。正是这个事实，区别了信用扩张引起的“虚假的”繁荣和“正常的”生产扩张。后者只有p3和p4加在p上才会引起的。



经过一定的时期，必须在生产毛额当中，有某一数量的资本财是用以换置在这个时期中消耗掉的那些p；我们把这个数量的资本财叫做r。如果r是用作这样的换置，你就可以在下个时期再生产出g来；如果r不用在这个用途，p将会因r而减少，而p-r在下个时期就只生产g-a。我们还可进而假定，受信用扩张之影响的经济制度，是个进步中的制度。这个制度，在信用扩张的前期可以说是“正常地”生产了一批超额的资本财p1+p2。如果没有信用扩张的发生干扰，p1将会用来生产原已生产过的那种财货的一个增加额g1，p2将会用来生产以前没有生产过的那种财货的一个供给量g2。企业家所可自由支配，而用来制定计划的资本财总量是r+p1+p2但是，企业家受了低利贷款的骟，因而他们的行为微是有了r+p1+p2+p3+p4可以利用，好像他们所能生产的不只是g+g1+g2，且会超过而生产出g3+g4。于是他们相互竞买那批不足以实现他们太大野心的计划之资本财，而把资本财的价格叫高。



接着，发生于资本财价格的上涨，在开始时，也许会超过消费财价格的上涨。因此它会引起原始利率低落的趋势。但是随着信用扩张的继续进展，消费财价格的上涨将会超过生产财价格的上涨。工资、薪水的上涨，资本家、企业家和农民的额外利得，尽管其中的大部份是表面上的，却加强了消费财的需求。这里，不必要进而检讨信用扩张的主张者所说的，这个繁荣藉强迫储蓄而实在增加的消费财的总供给。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信：加强了的消费财需求，在额外投资尚未生产出它们的产品时，是要影响市场的。现在财价格与未来财价格之间的差距再度扩大。在扩张初期所会出现的原始利率下降趋势，就被一个相反的趋势来代替了。



原始利率上涨这个趋势，以及正的价格贴水之出现，对于这个繁荣的某些特征，可以提供解释。银行面对着工商界对贷款和垫款更大的需求。企业家准备以较高的毛利率来借款。尽管银行收取较多的利息，他们继纩照借。就算术上讲，一些毛利率超过了扩张前夕的高度而上涨。可是，就交换学的意义讲，它们落在原始利率加上企业成份和价格贴水所应有的高度后面。那些银行都认为：当他们以较苛的条件放款，以停止“不健全的”投机的时候，已经做到他们所应做的一切。他们以为，那些指责他们在市场狂热的时候火上加油的批评者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把更多的信用媒介一再地投入市场，事实上就是给虚假的繁荣加油。产生、促进、和加速这虚假繁荣的，正是信用媒介的供给量之继续增加。市场毛利率的情况只是信用媒介增加的结果。如果你想知道信用是否扩张，你必须注意信用媒介的供给量，而不要注意利率的高低。



习惯上是把虚假的繁荣说成投资过剩。但是，额外的投资所可达到的程度，受限于可用资本财的供给增加额，除了强迫储蓄，虚假繁荣的本身并不使消费减缩，而是使它增加，所以，虚假繁荣不会得到较多的资本财用之于新投资。信用扩张引起的繁荣，其本质不是过多的投资，而是错误了的行业投资。企业家们使用r+p1+p2的有效供给量，赚他们能够使用r+p1+p2+p3+p4的有效供给量。于是，他们把投资扩张到可用的资本财不足以适应的规模。他们的计划因为资本财的供给之不足，而不能实现。那些计划迟早终归失败。信用扩张不可避免的结果，使所犯的一些错误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厂房之所以不能使用，是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辅助生产要素的厂房之缺乏；有些工厂的产品资不掉，是因为消费者更想购买别的货物，而那些别的货物，其产量又不足够；有些工厂，其建设工程不能继续到完成，是因为那些工程已明显地看出是不合算的。



“虚假的繁荣，其本质是过分投资而不是投资错误”这个谬见，是由于只就有形的、可看得出的东西来作判断的习惯。观察者所注意到的错误投资，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他不知道这些投资之所以错误，只因为其他的一些工厂——生产那些辅助的生产要素所必要的工厂，以及生产大众更迫切需要的那些消费财所必要的工厂——之缺乏。由于技术条件的关系，必须把生产远离最后消费财的那些等级的财货的工厂首先扩充。为着扩充鞋子、衣着、汽车、家具、房子的生产，你必须先开始增加铁、钢、铜等等财货的生产。在使用仅够生产a+g1+g2的r+p1+p2这个供给量，而好像是在使用r+p1+p2+p3+p4而足以生产a+g1+g2+g3+g4，那么，你就要首先去增加那些在技术上必要的产品和必要的建构。把全部企业家看作一个营造师，他的任务是要用有限的建材供给量造出一座建筑物。如果这个人高估了这个有效供给量，则他所拟的计划就是一个没有足够资料来实现的计划。他把基础打得太大，直到后来，在建造的过程中才发现，他完成这个建筑所必要的材料不够。很明显地，这位营造师的错误不是过份投资，而是资源使用得不适当。



同样的错误，是认为形成这个危机的一些事情，等于把“流动”资本不适当地变成“固定”资本。企业家在遇到信用紧缩的时候，他后悔在扩充工厂和购买耐久性设备方面花的钱太多；如果用在那些方面的钱还留在手头运用，他现在的处境就会好些。这个后悔是对的。但是，原料、农产品、半制品、食品等在商业循环开始向下转的当儿，并不缺乏。相反地，危机的特征正是这些财货的供给量多到使它们的价格剧烈下降。



以上的陈述，可以解释为什么生产设备和重工业的生产，以及耐久性消费财的生产之扩充，是繁荣的最显著标志。一百多年以来，金融商业刊物的编者们，把这些工业和建筑业的生产数字看作商业波动的指数，这是对的。他们只错在说到所谓过份投资的时候。



自然，繁荣也影响一些消费财的生产事业。它们也会作更多的投资以扩充生产能力。但是，那些新建的工厂以及对原有工厂的一些添建，总不是其产品为大众最迫切需要的工厂和添建。它们大概适合于以生产r+g1+g2+g3+g4为目的的那整个计划。这个过大的计划之失败，显露了它们的不适当。



物价的剧烈上涨并不总是繁荣的附随现象。倒是信用媒介数量的增加，确有使物价上涨的影响力。但是，有时也会有相反的力量同时发生，而其强度足够使物价上涨限之于狭隘的范围，甚至完全了消除了物价上涨。市场经济的顺利运作一再地因扩张活动而中断的历史时期，是一个经济继续进步的时期。新资本的渐渐累积，使技术的改进成为可能。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了，市场上充满了更多、更廉的财货。如果同时的货币（广义的）供给之增加比实际上的少些，则一般物价就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历史的事实则是：信用扩张出现的环境，每每是—些有力的因素在抵触它提高物价的趋势。相反力量抵触的结果，通常总是那些引起物价上涨的因素占优势。但是，也有些例外，即物价只些微上涨。一九二六～二九年，美国的繁荣就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



信用扩张的一些本质不受这样的一簇市场情况之影响。促使企业家从事一定计划的，即不是高的物价也不是低的物价，而是一些生产成本（包括资本的利息）和那预期中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差距。由于信用扩张而引起的市场毛利率的下降，总会使某些计划显得比以前更为有利。这鼓励了工商界雇用r+p1+p2好像它是r+p1+p2+p3+p4。这必然引起一个投资结构和一些生产活动，而与资本财的实际供给不相容，因而终于失败。有时候，那些有关物价的变动是与购买力上涨的一般趋势相反的，但是，它们并未把这个趋势扭转到相反的方向，只是做到通常所说的物价安定，这种情形仅仅变更了过程中的某些不关重要的事情。



不管情形怎样，银行的任何操作决不能为经济制度提供资本财，这是确定的。健全的生产扩张所需要的，是增加资本财，而不是增加货币或信用媒介。虚假的繁荣是建立在银行钞票和存款的沙滩上。那一定是要崩溃的。



—到诸银行凛于这种繁荣的加速进展而停止信用再度扩张的时候，崩溃就马上出现。这种繁荣只能在诸银行对所有为实行过份扩张计划所需要的借款都愿意慷慨贷放的时候，才能继缵下去；可是，银行的这种作为完全不符合生产要素供给的真实情况和消费者的评值。低利的货币政策助成营业计算的错误，而营业计算的错误又助成这些虚妄的计划，这些虚妄的计划，只有新的信用按很低的市场毛利率（不自然地低到利伯维尔场所应达到的离度以下）就可以得到的时候才可进行。使得这些计划似乎有利的，就是这个差额。银行操作的变动并不创造这个危机。它只是使工商界在这种繁荣期犯了的错误所扩大的破坏明朗化而已。



假若诸银行真的把他们的扩张政策固执地推行下去，这种繁荣也不会永久延纩。凡是想把额外的信用媒介用来替代不存在的资本财（也即，p3和p3的数量）的企圆，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信用扩张不及时停止，这个繁荣就要变成崩溃的繁荣；逃进实值的现象于是开始，而整个货币制度随之倒塌。但是，诸银行在过去并没有把事情弄坏到这么极端。他们在距离最后大崩溃还远的日子已有警觉了
 
 。



信用媒介一旦停止增加，空中楼阁的繁荣马上随着消灭。企业家必须缩减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缺乏资金以继纩那些规模过大的营业计划。物价突然下跌，因为这些窘困的公司行号为取得现金不得不向市场贱僙抛售他们的存货。工厂关门，在建筑中的一些工程也中途停顿，工人多被解雇。一方面，许多公司行号急于需要现金以免陷于破产，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公司行号还可享有信赖，市场毛利率当中的企业成份，一跃而升到非常的高度。



制度上和心理上的偶然事件，常常把一个危机促发成一个大恐慌。关于这些悲惨情况的描述可以留给历史家去做。详细记述恐慌时日的那些灾难和偶有的奇怪情形，并不是交换理论所要涉及的。经济学与偶然事件和一些个别的历史环境所限定的事象无关。相反地，它的目的是在把那本质必然的，与那仅属偶然的加以区分。它不涉及恐慌的心理方面，而只涉及“信用扩张的繁荣一定要走上大家所常说的经济萧条这条路上去”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认识：经济萧条事实上是个重新调整的过程，重新调整生产活动，使其适应市场的一些即定情况：生产要素方面可用的供给，消费者的评值，以及尤其是表现于大家评值中的原始利率的情形。



但是，这些情况已经不同于扩张前夕的那些情况。有许多事情已经变了。强迫的储蓄，以及正常的意愿储蓄，可能提供一些新的资本财，而这些新的资本财是那繁荣期的错误投资和过份消费所未完全浪费掉的。各个人和不同的人群间的财富与所得发生了变动，这是每次通货膨胀不一致的波动所必然引起的，且莫说与信用扩张的任何因果关系，人口的数字可能有了变动，而个人的特质也会改变；技术知识可能进步，对某些财货的需求也会有变动。市场所趋向于建立的最后情况，再也不是在信用扩张所引起的动乱以前，所趋向于建立的同样情况。



在这种繁荣时期的投资，如果就再调整期的清醒判断来品评（在再调整期间就不会受物价上涨的一些幻觉所迷惑），其中有些投资显得绝无希望，而注定要失败。这些投资计划必须干脆地放弃，因为推行这些计划所需要的资金不能从其产品的销售收回；这种“周转的”资本在其他满足欲望的生产部门，需要得更为迫切；其证据是：它可以在其他部门以更有利的方式来使用。其他的一些错误投资，多少会提供一些较好的机会。自然，如果你曾经正确地计算过，你就不会把资本投到这些错误的途径，这一点是不错的。在这些途径所作的不可转变的投资，的确是浪费。但是，因为它们是不可转变——这是个即成事实——它们就给进一步的行为带来一个新问题。如果产品销售所可得到的收入有超过营运成本的希望，则继续经营是有利的。即使购买的人们对这些产品所愿意支付的一些价格，没有高到足以使这整个不可转变的投资成为有利，它们却足以使这投资的一部份（尽管是小部份）成为有利。其余的投资就得视为没有补偿的支出，视为浪费和损失掉的资本。



如果你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其结果当然是一样的。假若那些由放松银根政策而引起的幻觉，未曾诱导企业家们把稀少的资本财浪费于较不迫切的需要之满足，因而使它们不能用于生产更迫切需要的产品，则消费者的境况当更好些。但是，现在的事情即是这样，他们也只好忍受了。如果这繁荣没有走向错误的投资，消费者当可有些更好的享受，现在，他们不得不牺牲那些享受。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会得到部份的补偿，因为，如果经济活动的顺利进展没有受虚假的繁荣之干扰，则消费者现在的某些享受也就享受不到了。这只是点轻微的补偿而已，因为，资本财的使用不当，而他们所没有得到的那些东西，是他们需要得更迫切的东西。但是，现在他们只能得到这些“代替品”而别无选择。



信用扩张的最后结果是普遍的穷困。有的人也许增加了他们的财富；他们没有让他们的理知迷惑于群众的歇斯底里（hysteria）而及时利用了有利的机会。另外还有些人或人群，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主动，而仅是由于他们所卖出的货物之价格上涨，与所买进的货物之价格上涨，其间有个时间距离，他们就因这个时差而得到利益。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必定要为这种繁荣期的错误投资和过份消费而支付代价的。



我们切不可误解“穷困”这个名词。如果与扩张前夕的情况比较，那不算是穷困。这种意义的穷困是否发生，这要看各别的情形如何，我们不能凭交换学明确地断定。交换学在说到“信用扩张的必然后果是穷困”的时候，其所说的“贫困”，是与那没有信用扩张、没有市面繁荣时的情况相比较而言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史的特征是不停的经济进步，是资本财的数量稳妥地增加，是一般人的生活标准不断地趋向改善。这种进步的速度是很快的，以致在市面繁荣期中，它会超越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所引起的一些损失。于是，就整个经济体系来看，在市面繁荣结束的时候，比在刚开始的时候更繁荣些；只有与那些更好的潜在可能性比较时，才显得是穷困的。




所谓“在全盘管制下没有萧条”




许多社会主义的著作者，强调经济恐慌和商业萧条的一再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个必然现象。社会主义制度就可免于这种祸患。



商业的循环波动，不是发源于利伯维尔场的一个现象，而是由于政府要把利率压低到利伯维尔场所应有的利率水平以下，因而干扰商业所引起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以后还要讲到
 
 。这里，我们只要讨论所谓社会主义计划所获致的安定。



使经济恐慌出现的，是市场的民主过程，这是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消费者对于企业家所作的生产要素的雇用不赞成。他们的不赞成，表现于他们的行为——购买和不购买。企业家，受到压低了的市场毛利率这个幻觉的误导，因而没有投资在大众最迫切需要的生产部门。—到信用扩张停止的时候，这些错误就显露出来了。消费者的态度逼得企业家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通常所谓的萧条，就是这个清算的过程——清算市面繁荣期所犯的错误，而就消费者的愿望重新调整。



但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只有政府的价值判断是算数的，人民不容许用任何方法使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效。独裁者并不烦心于大众是否赞成他所作的决定，把生产要素投多少于消费财的生产，投多少于资本财的生产，他独断独行，毫无顾虑。如果这个独裁者投资过多，因而削减了目前的消费财货，人民必得饿着肚子、闭着嘴。这当然不会有恐慌发生，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所统治的人民，没有机会宣泄他们的不满。在完全没有商业的地方，商业即不会是好的，也不会是坏的。这种地方有的是饥荒，但没有用在市场经济问题的那种意义的萧条。在个人没有选择自由的地方，他们不能反对那些指挥生产活动的人们所采的一些方法。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的与论是赞成低利政策的，这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大众是受了一些假专家的说词之误导，以为低利政策可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而享受繁荣。他们不了解，投资的扩张只能做到储蓄所积的资本增加的程度。他们被一些货币方面荒诞的神话所欺骗。在实际上算数的不是神话，而是人们的行为。如果人们不准备减削他们目前的消费而多储蓄一点，则扩张投资的资金就缺乏。这种资金不能靠印刷钞票，也不能由银行的信用放款来供给。



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投票者的个人，事实上是在反对他自己在市场上的行为，这是一个通常的现象。例如，他会投票赞成势将提高某一货物价格或所有货物价格的那些措施，可是，作为一购买者，他是希望这些价格低落的。像这样的一些矛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无知和谬见。人性如此，这些矛盾自会发生。但在个人即非政治上的投票者，也非市场上的购买者的那种社会制度下，或者说在投票和购买只是一个幌子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矛盾当然不会有。






七、受了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之影响的市场毛利率





我们假定在通货紧缩的过程中，货币（广义的）供给减少的全部数量，是从借贷市场取出的。这时，借贷市场和市场毛利率在这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影响，这时，货物与劳务的价格还没有因货币关系方面的发生变动而变动。例如，我们可以假想，一个力求通货紧缩的政府，借一笔公债，然后把借到的纸币都销毁掉。这种办法在过去两百年当中曾经一再使用过。其目的是要在一个长期的膨胀政策以后，把货币单位价值提高到以前的金属平价。自然，在大多数情形下，紧缩计划一遇到反对，尤其是一遇到国库的负担沉重地增加，就马上放弃了。我们或可假想：诸银行在信用扩张所引起的危机中，有了痛苦的经验，力求增加它们的准备以策安全，因而限制流通信用量。第三个可能，就是那些授信的银行终于宣告破产，而它们所发行的信用媒介之毁灭，减低了借贷市场的信用供给量。



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市场毛利率暂时倾向于上升的趋势随之发生。以前显得有利的那些计划，再也不然了。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向于跌落，接着，消费财的价格也如此。商业变得冷淡。这种冷淡的情形只有在物价和工资率大体上适应新的货币关系而重新调整的时候才终止。这时，借贷市场也适应新情势而调整，市场毛利率再也不因贷款的短缺而受干扰。由此可知，现金方面引起的市场毛利率的上升，会产生暂时的商业停滞。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之扰乱经济运作而为动乱的根源，并不次于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但是，如果把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看作仅仅是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的相对现象，那就是一大错误。



扩张，一开始就会产生繁荣的幻觉。它是特别受欢迎的，因为它似乎使大多数人，甚至会使每个人更为富有，它具有诱惑性。要阻止它，必须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紧缩将会立即产生每个人都要咒骂为祸患的一些情况。它的不受欢迎更甚于扩张之受欢迎。它引起激烈的反对。那些反对的政治力量，很快地就变成不可抗拒的势力。



信用货币的膨胀与对政府的低利放款，是给国库更多的资金；紧缩则是使国库空虚。信用扩张则银行受惠，紧缩则银行的利益丧失。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有诱惑力，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有排拒力。



但是，在货币与信用方面，这两个相反的操作方式之间的不同，不仅是在于“一是受欢迎的，一是叫人讨厌的”这个事实。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不像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那样会造成大破坏，这不仅是因为紧缩与收缩的政策很少采用。它们的坏处较小，也由于它们的一些固有的效果。扩张则因错误投资和过份消费而浪费有限的生产要素。如果它一旦停止，则需要一个沉闷的过程来消除它遗留下来的病毒。但是，紧缩即不引起错误投资，也不引发过份消费。它所引起的商业活动之一时的紧束，大体上会因那些失业工人和销售额跌落了的物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消费减少而对消。决没有后患遗留下来。当紧缩结束的时候，重新调整的过程无须补偿资本消耗所引起的一些损失。



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从未在经济史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显著的事例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通货膨胀以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以后，把币值回复到战前金本位的平价。在这两次事例当中，国会与内阁采取紧缩政策，以恢复金本位，对于膨胀与紧缩这两个方法的一些赞成论与反对论并未加以重视。在十九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那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的货币理论，还没有弄清那些有关的问题。到了一百多年以后，那简直是表现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无知，这是不可原谅的
 
 。



无知也表现于把紧缩、收缩与那扩张性繁荣所引起的重新调整的过程弄得混淆不清。紧急的关头是否引起信用媒介量的收缩，那要看产生市面繁荣的那个信用制度的结构是怎样。当这个危机终于使那些授信的银行宣告破产，而其余的银行没有相对的信用扩张来抵补的时候，信用媒介量的收缩就会发生。但是，这不一定是经济萧条的一个附随的现象；在欧洲，最近八十年来它未曾发生过，美国在一九一三年的联邦准备法之下，它虽然发生过，但其程度被人们大大地夸张了。显出经济萧条的那种信用枯竭，不是因为收缩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信用的不再扩张。信用的不再扩张，伤害到所有的企业——不限于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企业，就是那些本身很健全，如有适当的信用授与就可兴旺的企业，也同样受到伤害。因为放出的款子收不回，银行对于那些最健全的企业也缺乏资金贷放了。于是，萧条成为普遍的现象，使所有营业部门和所有公司行号不得不缩小它们的活动范围。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避免前期市面繁荣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这些是不可避免的。



萧条的局面一旦出现，到处弥漫着悲叹之声，人们对紧缩抱怨而要求扩张政策的延续。这时，即令货币本身和信用媒介的供给量没有收缩，萧条也会带来货币购买力倾向于上升的趋势。每个公司行号都力求增加它们的现金握存，而这些努力影响到货币供给（广义的）和为握存的货币需求（广义的）之间的比率。这种现象宜于叫做通货紧缩。但是，如果认为物价的下跌是由于这种力求较多的现金握存而引起的，那就是个严重的大错误。其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的。生产要素——物质的和人力的——的价格，在市面繁荣时期已经过份高涨。这些价格必须在商业能够再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以前跌下来。企业家们增加他们的现金握存，因为在物价与工资结构还没有适应市场的真实情况而调整的时候，他们停止购买货物、停止雇用工人，因而政府或工会想防止或延缓道种调整的任何企图，只是把这个停顿的局面予以延长而已。



甚至经济学家们也常常不了解这个联系。因而他们讲：市面繁荣期形成的物价结气是扩张压力的一个产物。如果信用媒介的再增加终于停止，则物价与工资的上涨也一定停止。但是，如果不是通货紧缩，则物价与工资不会下跌。



如果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尽其对物价的直接影响以前未曾影响到借贷市场，则这个推理是对的。让我们假定一个孤立国的政府，为着对低所得的公民给予津贴而增发更多的纸币。这样引起的物价上涨，将会干扰到生产；它趋向于使那些未受津贴的公民们通常购买的消费财之生产，转到那些受津贴的公民们所需求的消费财之生产。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津贴某些人群的政策，后来放弃了，则以前受津贴的那些人所需求的货物价格将会下跌，而未受津贴的那些人所需求的货物价格将会上涨得更属害。但是，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不会回复到通货膨胀以前的那种情况。如果政府不把它那些以津贴的方式用出的额外纸币，从市场上收回，则物价结构将要永远地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如果信用扩张首先影响到借贷市场，情形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形下，通货膨胀的影响将受错误投资和过份消费的影响而产生乘数效果。企业家们对于有限的资本财和劳工的竞争雇用，把它们的价格和工资抬高到只有信用扩张加速进展才可维持的那个高度。一到信用媒介不再加速增加的时候，所有货物和劳务的价格都剧烈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市面繁荣在进展中的时候，一般的趋势，是大家尽可能地多买，因为他们预料物价还要上涨。另一方面，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家都不购买，因为他们预料物价还要下跌。“正常状态”的回复，只能开始于物价和工资已低到有足够的人数认为不会再跌落的时候。所以，缩短萧条时期的唯一方法，是不要限制物价和工资的下跌。



只有在恢复开始实现的时候，货币关系的变动——因为信用媒介的增加而引起的——才开始在价格结构中显现出来。




信用扩张与单纯的通货膨胀的区别




在讨论信用扩张的一些后果时，我们是假定信用媒介的全部增加额都经由借贷市场对商业的贷款而进入市场体系。所有关于信用扩张的一些后果的陈述，都是指涉这种情形。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信用扩张的法律手续和技术方法，是用在一个完全不同于真正信用扩张的程序。政治的和制度上的考虑，有时利用银行机构来替代政府发行法币更为方便。财政部向银行借债，银行发行额外的银行钞票或让政府开立支票存款帐，以提供政府所需要的资金。从法律上讲，银行成为财政部的债权人。事实上，这全部交易等于法币的膨胀。这笔额外的信用媒介经由财政部供应政府各项支出而流入市场。引起工商业扩张活动的，是这份额外的政府需求。不管政府支付银行的利率是怎样，这些新创造的法币数额的发行，并不直接干涉到市场毛利率。除掉价格贴水之出现以外，它们之影响借贷市场和市场毛利率，只有在一种情形才可能，即：这些新创造的法币的一部份进到借贷市场的时候，它们对于物价和工资率的影响还没有完成。



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是这样。除掉信用扩张政策以外（这个政策在大战爆发以前行政当局已经采用），政府向商业银行大量借贷。这是技术上的信用扩张；本质上它是替代绿背纸币的发行。在许多国家还有些更复杂的技术被采用过。例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向大众卖出公债。德意志帝国银行向购买公债的人贷款，那些人可以用公债作抵押，借到购买公债所需要的大部份款项。除掉购买者从自己的口袋拿出的那一小部份资金以外，在这全部交易中，帝国银行和大众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这额外增加的银行钞票也就是不兑现的纸币。



为要不把信用扩张本身的一些后果与政府所干的法币膨胀的一些后果相混淆，必须留心这些事实。






八、货币的或流通信用的商业循环论





英国通货学派所提出的商业循环理论，有两点是不能叫人满意的。



第一，它没有看出，流通信用的授与不仅是可以经由银行钞票超过银行所握存的现金而发行，而且也可以靠创造超过现金准备的支票存款来授与。因而它没有了解见票即付的存款也可用来作信用扩张的工具。这个错误不很重要，因为它易于修正。这里只要强调一点就够了，即：凡是涉及信用扩张的讨论，对于各形各色的信用扩张都有效，不管所增加的信用媒介是银行钞票或支票存款。但是，通货学派的教义激发了英国以法律防止信用扩张的市面繁荣和其必然的结果——经济萧条——的再出现，那时，这个基本的缺点还没有被揭开。一八四四年的Peel条例和其他一些国家所制定一些类似条例，并未达成所追求的目的。这个失败，动摇了通货学派的声望。于是，银行学派不应该地胜利了。



通货学派的第二个缺点是更重大的。它把它的推理限之于黄金外流的问题。它只讨论一个特例，即只有一国有信用扩张，而其他的一些地区，或者根本没有信用扩张，或者只有小规模的信用扩张。这种讨论，大体上足以解释十九世纪前期英国的经济危机。但是，它只触及问题的表面，基本问题完全没有提到。对于一般性的信用扩张（不限之于一些银行对于有限顾客的信用扩张）没有作任何解说。货币供给（广义的）与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分析到。想靠银行制度的改良来降低利率或完全废除利率的各形各色的计划，只是受到嘲笑，却没有受到严肃的剖析和驳斥。货币的中立这个天真的假定是被默认的。于是，就出现了一切用直接交换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危机和商业波动的徒劳无功的企图。这个迷惑在经过十年之后才被打破。



货币理论或流动信用理论所必须克服的障碍，不仅是理论上的错误，还有政治上的偏见。一般人心目中的利息，不是别的，只是妨害生产扩张的一个制度上的障碍。他们不了解未来财相对于现在财必须打折扣，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必要的、永恒的元范，而不能靠银行的操作来废除的。在幻想家和野心家的心目中，利息是由于剥削者的邪恶阴谋而产生的。古老的利息反对论，经由现代的干涉主义者而复活。它坚持：尽可能地降低利息或根本废除利息，是善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所有现代的政府都狂热的推行低利政策。前面曾经提到，英国政府说过：信用扩张曾经完成“把石头变成面包……的奇迹。”
 
 纽约联邦准备银行的一位总经理宣告过：“每个主权国家要免于国内货币市场的约束，就要靠一个以现代中央银行的那种方式来发生作用的制度，而其通货是不能兑换黄金或其他货物的”
 
 许多政府、大学、以及经济研究机构，对那些“以赞扬无限制的信用扩张和诋毁反对者为重利盘剥者的发言人为主要目的”的刊物，不惜予以慷慨的金钱补助。



影响经济制度的这种波浪似的动态，导致经济萧条的市面繁荣期之一再出现，是那些一再发生的、藉信用扩张来降低市场毛利率的企图所必然引起的后果。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用以避免信用扩张所引起的市面繁荣的最后崩溃。只是，危机的到来或迟或早而已；而前者是有意放弃信用再扩张的结果，后者是货币制度最后而全部的崩溃。



对于流通信用理论曾经提出的这个唯一的反对论，的确是不完全的。据说，市场毛利率低落到在自由的借贷市场所将达到的那个高度以下，可能不是银行或货币当局方面有意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是他们保守作风无意形成的后果。这一种情况，如果让它去的话，就会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诸银行遇着这种情况而不变动它们的放款利息，因而不自主地走上扩张
 
 。这些说法是不能承认的。但是，如果我们为着辩论起见，姑且承认它们是对的，它们也毫不影响商业循环的货币解释之要点。至于是些什么特殊情形引诱一些银行扩张信用，而把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市场毛利率压低，那是没有关系的事情。成为问题的只是：银行和金融当局受下面这个观念的指导：自由借贷市场所决定的那个利率高度，是个罪过，善良的经济政策是要把这个利率降低，信用扩张是达成这个目的的适当手段，而这个手段除对那些放债的寄生虫以外，对于任何人没有伤害。使银行和金融当局做那些最后必然引起经济萧条的事情的，就是这种迷惑。



如果你考虑到这些事实，你就会不想对纯粹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架构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作任何讨论，而去分析政府对于市场现象的干涉。信用扩张，无疑地是干涉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之一。但是，分析这些有关问题的适当处所，不是在干涉主义的理论中，而是在纯粹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系。信用扩张的一些后果只是这个问题的特殊实例。



关于信用扩张方面所讲过的每一句话，对于货币本身的供给量增加，都是有效的，只要这增加的供给量是在流进市场体系的早期就到达了借贷市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币增加量是在物价和工资还没有适应货币关系的变动，而完全调整的时候就增加了贷放的货币数量，则其后果与信用扩张的后果没有差异。在分析信用扩张问题的时候，交换学完成了货币与利息的理论结构。它暗中推翻了关于利息的一些古老的谬见，也摧毁了想用货币或信用改革的手段来“废除”利息的那些狂热企图。



信用扩张，与一个只使用商品货币而完全没有信用媒介的经济所可能出现的货币供给量之增加，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这种货币供给量之增加，与其对市场各部份之发生影响，在时间上有差距。即令贵金属的生产很快地增加，也不会有信用扩张所可增加的那个幅度。金本位对于信用扩张是一有效的限制，因为它使银行不能超过某一限到来扩张放款
 
 。金本位本身的通货膨胀潜力，受到金矿开采量的变动之限制。而且，这增产的黄金只有一部份是立即流入借贷市场的。其中，大部份是首先影响物价与工资，只在通货膨胀的后期才影响到借贷市场。



但是，商品货币数量的继续增加，对于借贷市场也会发生扩张的压力。在过去几百年当中，市场毛利率连续地受到货币增加量流入借贷市场的影响。当然，这种压力，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安格鲁萨克逊国家和过去一百年的欧陆国家，被当时银行授予的流通信用的后果大大地超过。此外，那些银行还直截了当地扩张信用，以降低市场毛利率。所以，有三个压低市场毛利率的趋势同时发生作用，而且彼此间相互加强。一是商品货币数量继续增加的结果，第二是信用媒介同时发展的结果，第三是官方和与论所支持的那些反利息政策的结果。想以定量的方法来确定它们连合运作的后果，以及它们当中每一个后果，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历史的了解来提供。



交换学的推理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黄金产量的继续增加，以及信用媒介量的微微增加（不是在有意的低利政策下的那种大量增加）所引起的对市场毛利率的一个轻微而继续的压力，会被市场经济固有的重新调整和适应的力量平衡。没有受到市场以外的力量破坏的工商业的适应性，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抵销借贷市场这样的轻微骚动所能引起的一些后果。



统计人员想用统计方法来观察商业波动的一些长期趋势。这些企图是落空的。现代资本主义史是一部稳健的经济进步记录，在进步过程中一再地有热烘烘的市面繁荣和其后果一萧条出现，从这个投资数量和产品数量趋向于增加的一般趋势中，用统计方法来观察这些一再出现的波动，这大概是可能的。至于想在这一般趋势的本身发现什么规律性的波动，那是不可能的。






九、受了商业循环影响的市场经济





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之受欢迎，想以信用扩张使人们富足这种企图的最后根源，以及商业循环波动的原因，出现在习惯的用语上。人们惯于把市面的忽然兴旺叫做生意好、繁荣、向上。把那不可避免的后果——适应市场的实际情况而重新调整——叫做危机、消沉、生意坏、萧条。人们拒绝了解：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和过份消费，是促成波动的因素，而这样人为的市面兴旺，终归是要崩溃的。他们却想用仙术使它永久持续下去。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直率地把产品的质量改进和数量增加叫做经济进步的时候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个码尺用于商业循环的各个阶段，我们应该把市面的忽然兴旺叫做退步，把萧条叫做进步。市面兴旺是经由错误投资而浪费稀少的生产要素，同时，也经由过度消费而减少了物资的存量；它的所谓利益是以穷困作代价的。相反地，萧条是个回头走的路，走向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用在使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境界。



有人竭力想从市面兴旺当中，找出它对经济进步的积极贡献。他们曾强调，强迫储蓄有促进资本累积的功用。这个议论是白费的。我们曾经说过，强迫储蓄能否补偿市面兴旺所引起的资本消耗之一部份，是很可疑的。如果那些推崇强迫储蓄的所谓有利后果的人们保持一贯的想法，他们就应当提倡一种对中级所得者课税，而用这税款来津贴富人的财政制度。用这种方法所做到的强迫储蓄，将会使可用的资本量净额增加，而又不同时引起更大规模的资本消耗。



信用扩张的主张者又强调：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授资，有些到后来变成了有利的投资。他们说，这些投资投得太早，也即是说，投在资本财的供给情形和消费者的评值还没有容许这些投资的时候。但是，所引起的破坏并不太大，因为这些计划无论如何在稍后的时期是要实施的。这个说法，就市面兴旺所引起的错误投资的某些事例来讲，我们可以承认是对的。但是，谁也不敢断言，凡是受低利政策形成的幻觉的鼓励而付诸实行的一切计划，都适用这个说法。不管怎样，这个说法毫不影响市面兴旺的一些后果，也不能取消接着来的经济萧条。错误投资的后果之出现，无关乎这些错误投资在后来的不同环境下是否变成健全的投资。当一八四五年，铁路在英国建筑的时候——如果不是信用扩张是不会建筑的——随后几年的情况并没有受到“在一八七〇或一八八〇年这项建筑所需求的资本财将可供应无缺”这个展望的影响。后来，从“这条铁路并未靠资本和劳力的新耗费而建筑起来的”这个事实，而得到的利益，在一八四七年，对于过早建筑所惹起的损失没有补偿。



市面兴旺产生贫乏。更坏的是招致精神颓丧。它使人们心灰意冷。在市面兴旺的虚幻繁荣下，愈是乐观的人，他们的沮丧心情和受了委屈的感觉愈大。人，总是喜欢把他的好运归之于他自己的效率，而把它看作他的才干和品德所应有的报酬。但是，到了运气转坏了时，就总是责怪别人，大多数是责怪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荒谬。他从不指责原先促成市面兴旺的那些当局。在与论方面，通货的更膨胀和信用的更扩张，是补救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所惹出的祸患。



他们说，这里有些工厂农场，而其生产能力或者完全没有利用，或者利用得不够充份。这里有堆积如山的货物卖不掉，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失业。但是，这里也有许多人应该是幸运的，如果他们的欲望有较多的满足。所缺乏的只是信用。更多的信用就会使企业家们能恢复生产或扩大生产。失业的工人会找到职业而能购买一些产品。这个理论似乎很有理。然而，它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货物卖不掉，工人找不着职业，其理由只是他们要求的物价和工资太高。凡是想卖掉他的存货或卖出他的劳力的人，必须降低他的要求，直到找到一个买主为止。这是市场法则。靠这个法则，市场指挥每个人的活动，使其活动的途径对于消费者的欲望之满足最有贡献。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把一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放错了地方，以致牺牲了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生产。那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在各种生产部门间配置得不匀称。这种不匀称之纠正，只有靠新资本的累积，以及把它用之于最迫切需要的那些部门。这是一个缓慢的进步。这是在进步中，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充份利用那些缺乏补助性的生产设备的工厂之生产能力。



有些工厂的生产品，其特征是很少的，这种工厂的生产力也有的未被利用。有人说，这些产品的卖不掉，不能用“资本设备在各部门间配置得不匀称”这个理由来解释。这个说法也是一个错误。如果钢铁厂、铜矿厂、锯木厂不能充份运用它们的生产力，其理由只能是：在市场上没有足够的买者愿意在足敷成本的价格下购买它们的全部产品。因为变动成本只能依存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和工具，而且因为这些其他产品的价格也如此，所以上面那句话的涵义也包括工资太高，以致不能让所有急于找工作的人都有职业，也不能把那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设备充份利用，这里所说的“充份”，其限度是，那些“与不可转换的生产设备相配合的非特殊的资本财和劳动”不至于从更需要的用途转移出来。



要想从市面繁荣的崩溃回复到“资本的继续累积保证了物质福利稳健改进”的那种情况，只有一个方法：新的储蓄必须足以构成一些资本财，以适应所有生产部门的适当需要。那些在市面繁荣期被忽视，因而缺乏资本财的生产部门必须供给它们。工资率必须降低，人们必须暂时削减他们的消费，等到那些因错误投资而浪费掉的资本恢复的时候为止。凡是不喜欢重新调整期的这些困苦的人们，应该及时停止信用扩张。



至于想用新的信用扩张来重新调整，那是没有用的。这种办法如果不是引起一个新的市面繁荣而带来所有的必然后果，那就是对萧条的矫枉过程加以干扰，使它中断，使它延缓而已。



即令没有新的信用扩张，重新调整的过程也会受失望和沮丧的心理影响而延缓。人们不会轻易地从虚幻繁荣的自欺中清醒过来。工商界的人士还想继续那些没有实质利益的营业计划；他们对于不乐意的事实闭目不看。工人们不愿意及时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以符市场所决定的水平；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想避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避免改变行业和迁移地址。在市面繁荣期愈是乐观的人，沮丧的心情愈重，他们失掉了自信心和企业精神，以致即令有好的机会，他们也不能利用了。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又开始信用扩张，老故事又重演。




失业的生产要素在市面繁荣期第一阶段发生的作用




在变动中的经济总是有些未卖掉的存货（超出因为技术的理由所必须保持的存量）、有些失业的工人，以及未使用的、不能转换的生产设备。这个经济制度是趋向于即无失业工人，也无过剩存货那种境界的
 
 。但是，由于一些发生牵制作用的新情况之出现，均匀轮转的经济境界永久不会实现。



不可转换的投资，其生产力之未被利用，是由于过去所犯的错误。投资者所作的假定，经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不对的；市场更急于需要的东西，不是这些工厂所生产的。过剩的存货堆积和工人们在这种情形下的失业，都是投机性的。存货的所有者拒绝在市场价格下出卖，因为他希望回复可卖较高的价格。失业的工人拒绝改变他的行业或住址，或者宁可接受较低的工资，因为他希望日后在他所住的地方和他最喜欢的部门找到工资较高的职业。存货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都不及时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当时的市场情况，因为他们要等待情况转变，变得有利于他们。他们的犹疑，是这个制度未曾达到均匀轮转经济的一些理由之一。



信用扩张的主张者辩称：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用媒介。有了更多的信用媒介，工厂就可充份发挥生产力，存货就可在它的主人认为满意的价格下卖掉，失业的工人就可找到他们认为工资满意的职业。这个非常有名的议论意涵：由于增加了的信用媒介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将会同时、而且同程度影响到所有其他的货物和劳动，同时，过剩存货的所有者和失业工人们，将会满足于他们所要求的名义上的价格和工资——这自然是妄想。因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则这些未卖掉的存货的主人们和失业的工人们，所取得的实质价格和实质工资率就会降低（比例于其他货物和劳动的价格）到为找到买主和雇主所必须降低的那种程度。



在市面繁荣的前夕，有些未利用的生产力，有些未卖掉的过剩存货，有些失业工人，这个事实对于市面繁荣的过程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我们假设：铜矿的生产设备有些未利用的，铜的存货有些未卖掉，铜矿工人有些是失业的。铜的价格低到有些铜矿不值得开采的水平；它们的工人被解雇了；有些投机者不出卖他们的存货。为使这些铜矿再有利可囵，为使失业者有职业，以及为了卖掉那些堆积的存货而不至于把价格压低到不够成本的程度，所必要作的事情，是增加资本财供给量p，使投资方面以及生产和消费方面可能增加到引起对于铜的需求之相当上升。但是，如果p的这种增加没有实现，而企业家在信用扩张的幻觉下所作所为俨如p已经真的实现了，则铜市场的一些情况，在市场繁荣持绩的时期当中，就好像p已经真的增加在可使用的资本财的数量中。但是，凡是关于信用扩张的那些必然后果所已经讲过的一切一切，也都适合这种情形。唯一不同的是：就铜来讲，不适当的生产扩张不一定要靠把资本和劳力从那些能满足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部门拉过来。就铜的事例来讲，新的市面繁荣，遭遇着以前的市面繁荣所已引起的资本的误投和劳力的错误雇用，而这些错误还没有在重新调整的过程中调整过来。



由此可知：想以未利用的生产力，未卖掉的——或者用一般人不正确的说法“卖不掉的”——存货，和失业的工人为理由，认为应该有个新的信用扩张，这很明显的是个妄想。新的信用扩张开始时遇到—些在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尚未消除掉的以前的错误投资和错误雇用遗留下来的事象，在表面上，新的信用扩张似乎会补救这些有关的过失。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重新调整的过程和回复到健全情况的过程之中断
 
 。未利用的生产力和失业工人，不是一个作为反对流通信用说的正确性的有效理由。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的主张者，认为如不再度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就会使经济萧条长期持续下来。这个信念是完全错误的。这些著作者所建议的补救方法，不会使市面繁荣长期维持住。它们只是搅乱了恢复的过程。




对于痛业循环给以非货币的解释之谬误




凡想用非货币的理论来解释景气的循环波动，都是些无益的企图。在讨论这些企图的时候，首先要特别强调一点，这一点从未得到应有的注意：



有些思想派别，认为利息只是取得某一数量的货币或货币代替品使用权的代价。从这个信念，他们就逻辑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把货币和货币代替品的稀少性消灭掉，也就消灭了利息，其结果就是信用的无偿授与。但是，如果你不赞成这个意见，并且了解原始利息的性质，那就出现了一个你所不能不处理的问题。由于货币或信用媒介的数量之增加而引起的信用供给量的增加，确有降低市场毛利率的力量。如果利息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因而不能因货币和信用媒介的供给量之增加（无论增加得多么大）而永久降低或归于消灭，那么，“适应市场上非货币的情况的那个利率高度，将如何自动地建立起来”这个问题的说明，其责任就落在经济学方面。经济学必须解释，怎样的过程会使现金引起市场利率不至于违离人们对于现在财与未来财评值的比率。如果经济学对于这个问题不能解答，它就无异于承认利息是一货币现象，在货币关系的变动过程中，甚至会完全消失。



对于商业循环的那些非货币解释来讲，“经济萧条一再发生”这个经验是主要的事情。那些解释的主张者，首先没有在他们的经济事象关系图型里面看出可以对这些谜似的混乱提供一个满意解答的任何线索来。他们为着把这个经验在他们的教义下弥缝起来，作为一个所谓确实的循环理论，而拼命地寻求权宜的办法。



货币的或流通信用的理论，就不同了。现代货币理论终于清除了所谓货币中立的一切想法。它已确切证明，在市场里面有些发生作用的经济要素；一个忽略货币推动力的学说，关于这些要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包含着货币非中立而有它的推动力这个知识的交换论体系，特别强调“货币关系的一些变动，如何首先影响短期利率，后来又影响长期利率”这一些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如不能解答这些问题，它就是有缺陷的。如果它所能提供的解答没有同时解释商业的循环波动，它是矛盾的。即令没有信用媒介和流通信用这类东西，现代交换理论也不得不提出“关于货币关系的变动与利率之间的一些关系”这个问题。



凡是对于循环的非货币解释，都要承认货币或信用媒介的数量增加，是市面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很明显的，凡不是由于生产和货物供给量的普遍跌落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的一般趋势，如果货币（广义的）供给量未曾增加，就不会出现。现在我们会看到，那些反对货币解释的人们，因为一个其他的理由，也不得不求助于他们所诋毁的理论。因为只有这个理论会解答“额外的货币和信用媒介的流入如何影响借贷市场和市场利率”这个问题。只有那些认为利息仅是货币稀少性的结果的人们，才会不要承认商业循环的流通信用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批评者对于这个理论提出任何站得住的反对。



所有这些非货币论的支持者，拒绝承认他们的错误时所表现的那股狂热，自然是政治偏见的一个展示。马克斯主义的信徒们有把商业危机解释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罪恶，解释为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之必然结果
 
 。非马克斯的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也同样地急于论证市场经济不能避免经济萧条之一再出现。因为，今天通货和信用的操纵，是一些反资本主义的政府为建立万能的统治权而采用的主要手段，所以他们更热心于攻击货币理论
 
 。



想把经济萧条和宇宙的影响联系起来的一些企图，已经完全失败了，其中最著名的是杰逢斯的太阳黑子说。市场经济以颇为满意的方法调整生产和推销，以适应人生的一切自然环境和遭遇，已经相当成功。如果认为市场经济所不知道如何对付的只有一个自然界的事实——也即所谓的周期性的收获变动，那完全是武断的。为什么企业家们看不出收获波动这个事实而把营业活动调整到使它们的损害减轻呢？



受了马克斯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这个口号的指导，现在的一些货币的循环理论，用“趋势”的说法来解释商业的循环波动，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个固有的趋势，即各生产部门的投资额趋向于不平衡的发展。这些不平衡的学说，并不否认每个商人都想避免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要使他受到严重的金钱损失的。企业家们和资本家们的活动，最要紧的是，不从事那些他们认为无利可图的营业计划。如果你假想商人们在这些努力中有个趋势是趋向于失败的，你就是意涵所有的商人都是短视的。他们也笨到不能避免某些陷阱，因而一再地在事业上失败。整个社会要为这些笨拙的投机者、发起人、和企业家的过失而承受损害。



人，是会犯错的，商人们必然也不免于这个人性的缺陷。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在市面里面，有个选择过程是在继续发生作用，效率较差的企业家们不断地被淘汰，所谓效率较差的企业家，是指那些在营业活动中，未能正确地预料到消费者未来需求的人们。如果有一组企业家，生产货物超过了消费者的需求，因而不能在有利的价格下把这些货物都资掉以致蒙受损失，其他各组企业家生产的货物为大众所抢购，因而他们赚大钱。某些营业部门受窘，同时，其他一些部门却与旺，决没有一般的商业萧条会出现。



但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那些学说,倡者，不是这样讲的。他们认为：受了盲目的损害的，不仅是整个企业家的阶级，而且是所有的人。因为，企业家阶级不是一个不让外人加入的封闭式的社会阶层，因为，每个有企业心的人，实际上是那些已经属于企业家阶级的人们的挑战者，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记载着许许多多一文没名的穷人，凭他们自己的判断，从事于可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货物之生产，因而有显赫的成功，因为这些事实，如果假定所有的企业家一律地要因某些错误而受衬牲，那无异于暗示：所有注重实行的人物都缺乏智慧，那也暗示：从事工商业的人们，以及考虑从事工商业的人们，没有一个精明到足以懂得市场的真实情况。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不亲身从事实际的事务活动，而专门把别人的行为理论化的理论家，把他们自己看成聪明得足以发现那些导致工商界人士失败的一些错误。这些全知的教授们，从不被那些混淆其他每个人之判断的谬见所迷惑。他们正确地知道，私营企业的错误是什么。所以他们所主张的对工商业的专断管制，有了充份的理由。



关于这些学说，最叫人惊讶的事情，是它们还进而暗示：工商业者在他们偏狭的心中，固执于他们错误的作法，而不管“学者们早已揭发了他们的谬见”这个事实。尽管每本教科书都驳斥这些谬见，而工商业界还在不断地重犯。这很明白，除了把最高权力授与哲学家——这是依照柏拉图的空想——以外，别无他法可以防止经济萧条的一再出现。



这里，让我们简单地检讨这些不平衡的学说当中最著名的两个变例。



第一个是耐久性财货的学说。这些财货可以把它们的功用保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只要它们的生命期还在继续，已经有了一件的购买者就不会买一件新的来替换它。所以，一旦所有的人都已购买了，新产品的需求就要萎缩。工商业的行情就要变坏。好景的恢复只有等到相当时期以后，旧的房子、旧的汽车、旧的冰箱等等不能再用了，于是，它们的主人就必须买新的。



但是，工商业者通常是比这个学说所假想的更精明些。他们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他们的产量调整和他们所预料的消费者的需求量相配合。面包店的老板要考虑到每天一个家庭主妇需要一块面包，棺材店的老板要想到棺材的销售量不会超过在这个期间死亡的人数。机器工业之计算其产品的平均“生命”，并不逊于成衣匠、制鞋匠、汽车、收音机、冰箱的制造者，以及建筑商。诚然，经常有些过份乐观的发起人，倾向于过份扩张他们的企业。在实行这样的营业计划时，他们从同业中其他厂商或其他行业部门，抢购到一些生产要素。由于他们的过份扩张，使得其他方面相当萎缩。某一部门走向扩张，同时，其他部门则趋于萎缩，直到前者的赔本和后者的赚钱重新把情况调整过来为止。这先前的市面繁荣与后来的市面萧条，只关乎一部份的工商业。



这些不平衡学说的第二个变例，是有名的加速原理。对于某一货物需求的暂时上升，其结果是该货物增加生产。于是，如果这个需求后来又下降，则这个为扩大生产而作的投资，就显得是些错误的投资。这种情形在耐久性的生产财方面，更是有害的。如果消费财的需求a增加了一〇％，生产这种消费财的设备p也要增加一〇％。这样引起的p的需求之增加，比例于前者对p的需求而言愈是大，则一件p的功用耐久性愈是长，因而前者对用坏了的p的换置需求愈小。如果一件p的生命期是十年，则为换置而每年对p的需求就是这个产业原已使用的p的存量的一〇％。所以对a的需求有一〇％的增加，就要加倍对p的需求，其结果，生产设备的r的扩张就是一〇〇％了。如果对a的需求停止增加了，则r的五〇％的生产力赋闲了。如果每年对a的需求增加率从一〇％降到五％，则r的生产力就有二五％的闲置。



这个学说的基本错误是，它把企业家的一些活动看成一时的需求情况所引起的盲目地自动反应。当需求增加使一个营业部门更为有利的时候，就认为生产设备就会马上比例地扩充。这个见解是站不住的。企业家们常常犯错误。他们因为错误而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一个人如果是按照加速原理所描述的那种方式而行为，则他就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部没有灵魂的自动机器。可是，实在的企业者是一个投机者
 
 ；所谓投机者，就是一个要利用自己的关于市场未来情况的见解，以从事营利活动的人。这种对不确定的未来情况预先的领悟，是不管什么规律和体系化的。那即不是可以教的，也不是可以学的。否则每个人都可从事企业活动而有同样的成功希望。成功的企业家和发起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他不让他自己受“曾经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这一类的指导，而是按照他自己关于未来情况的意见而处理他的业务。他之看过去和现在，与别人一样；但他对于未来的判断，则与别人的方法不同。在他的行为中，他是受一个关于未来的意见的指导的，这个意见与一般大众所持有的不一样。他的行为推动力是来自他对于一些生产要素和这些要素所可生产出来的货物的未来价格所作的估价与别人不同。如果现在的价格结构使那些现在正在出售有关货物的工商业非常有利，他们的生产扩充只会扩充到一定的程度，即企业家们认为，这有利的市场情况将会持续到足以使新的投资值得投的程度。如果企业家不存这样的指望，即令这个已经在经营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也不会引起扩充。资本家和企业家们不愿意在他们认为无利可图的行业投下资本，这正是那些不了解市场经济运作情形的人们所剧烈批评的。囿于技术观点的工程人员，每每责怪“利润动机的至上”妨碍了消费者得不到技术知识所可能提供的那么丰富的物质享受，政治煽动家大声疾呼，攻击资本家的贪婪有意地要维持物资稀少的局面。



对于商业循环的满意解释，决不可基于“个别的厂商或几组厂商，对于市场的未来情况判断错误，所以作了不利的投资”这个事实。商业循环理论的目标，是商业活动“一般的”上升，所有产业部门都倾向于扩张生产，以及接着而来的“一般的”经济萧条。这些现象不会因为“某些营业部门的利润上升，结果它们扩张生产，为适应这种扩张，于是制造资本财的产业就超比例地投资”这个事寅而引起。



大家都知道：市面繁荣愈是向前发展，机器和其他生产设备的购买愈是增多。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厂收到的定单也就堆积起来。他们的顾客必须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可收到订购的机器。这很明白地说明：生产财的制造业，扩充它们自己的生产设备，并不像加速原理所假定的那么快。



但是，为着便于讨论，即令我们承认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像不平衡学说所描述的那样行为，可是，在没有信用扩张的时候，他们如何能继续进行呢？这仍然是不可解的。这样拼命地增加投资，提高了那些辅助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借贷市场的利率。这些后果，如果没有信用扩张，就会马上限制了扩张的趋势。



不平衡学说的支持者，引用农业方面的某些事象，来证实他们关于私营企业必然缺乏供应的说法。但是，用中型或小型的农业生产来论证在市场经济里面活动的自由竞争企业的一些特征，这是不可以的。在许多国家当中，农业在市场上，以及在消费者中，已失去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干涉是要保护农民使其免于市场变化的损害。这些农民们不是在一个利伯维尔场上活动；他们享有特权而受种种特别优待。他们的生产活动，靠的是权益的保留，于是，技术的落后、小心眼的固执、企业精神的缺乏，统统被保留下来，农业以外的人们，也因此而受损害。如果他们在业务的处社犯了大错，政府就强迫消费者、纳税人，以及抵押权人来补偿。



不错，在这里，也有“玉米－猪循环”（corn-hog cycle）这样的事情，以及在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中，也有类似的事象。但是，这样的循环是由于“市场给那些低效率而笨拙的企业家们的憋罚不影响大部份的农民”这个事实。这些农民对于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是一些政府和政客们的宠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老早走向破产，而他们的那些农田，早已由一些更明智的人们来利用了。









	

Cf．above, pp．226-228.




	

参考前面的第十二章第五节。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case (case b) and the case of the expected end of all earthly things dealt with on p．527 (case a) is this: in case a, originary interest increases beyond all measure because future goods become entirely worthless; in case b, originary interest does not change while the entrepreneurial component increases beyond all measure.




	

这种情形（事例b）与第十九章第二节所讨论的情形（事例a）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事例a中，原始利率之增加到无法计量，是因为未来财完全变成了无价值的；在事例b中，尽管企业成份增加到无法计量，而原始利率并不变动。




	

Cf．Irving Fis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New York, 1907), pp．77 ff.




	

参考Irving Fis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New York, 1907), pp．77 ff.




	

We are dealing here with conditions on an unhampered labor market．About the arugment advanced by Lord Keynes, see below, pp．777 and 792-793.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个自由的劳动市场的一些情况。关于凯因斯爵士提出的议论，见第三十章第三节及第三十一章第四节。




	

About the "long-wave" fluctuations, see below, p．575.




	

关于“长波”的动荡，见第二十章第九节。




	

Cf．G.v．Haberler,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new ed．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Geneva, 1939), p．7.




	

参考G.v．Haberler,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new ed．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Geneva, 1939), p．7.




	

Cf．M.N．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 1963).




	

你不可陷于这个幻觉：以为诸银行在信用政策上的这些转变，是由于银行家和货币当局察觉到继续的信用扩张之必然后果。其实，促成诸银行行为转变的，是我们在下面还要进一步讨论的（第三十一章第六节）那些制度上的东西。在经济学者当中，有些民间的银行家是杰出的；尤其是早期的商业循环论——通货理论（the Currency Theory）——是英国银行家深思熟虑的一项大成就。但是，一些中央银行的经营和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操作，通常是付托于那些不知道无限的信用扩张有何不对，而又不接受对他们的扩张政策提出的批评的那般人。








	

One should not fall prety to the illusion that these changes in the credit policies of the banks were caused by the bankers' and 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insight into the unavoidable consequences of a continued credit expansion．What induced the turn in the banks' conduct was certain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o be dealt with further below, on pp．796-797．Among the champions of economics some private bankers were prominent; in particular, the elaboration of the early form of the theory of business fluctuations, the Currency Theory, was for the most part an achievement of the British bankers．But the management of the central bank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various governments' monetary policies was as a rule entrusted to men who did not find any fault with boundless credit expansion and took offense at every criticism of their expansionist ventures.




	

参考第三十一第五节。








	

Cf．below, pp．793-795.




	

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








	

See below, p．784.




	

见前面第十七章第十八节。








	

See above, p．470.




	

Beardsley Ruml, "Taxes for Revenue Are Obsolete,"
 
American Affairs

 , VIII (1946), 35-36.








	

Beardsley Ruml, "Taxes for Revenue Are Obsolete,"
 
American Affairs

 , VIII (1946), 35-36.




	

Machlup (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 p．248) 把银行的这种行为叫做“消极的通货膨胀主义”（passive inflationism）。








	

Machlup (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 p．248) calls this conduct of banks "passive inflationism."




	

参考第十八章第二节。








	

Cf．above, p．475.




	

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也会有未使用的不可转换的生产设备。这正同边际以下的土地之未被使用，对于均衡并不发生干扰。








	

In the evenly rotating economy also there may be unused capacity of inconvertible equipment．Its nonutilization does not disturb the equilibrium any more than the fallowness of submarginal soil.




	

Hayek (
 
Prices and Production

 [2d ed．London, 1935], pp．96 ff.) 用一个稍微不同的推理得到相同的结论。








	

Hayek (
 
Prices and Production

 [2d ed．London, 1935], pp．96 ff.) reaches the same conclusion by way of a somewhat different chain of reasoning.




	

关于马克斯的和所有其他的消费不足理论，参考前面的第十五章第九节。








	

About the fundamental fault of the Marxian and all other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cf．above, p．301.




	

关于这些通货和信用操纵，参考第三十一章第一至九节。








	

About these currency and credit manipulations, cf．below, pp．780-803.




	

值得注意的，是这同一名词（speculation）用来指称营利事业发起人和企业家的事前考虑和接着的一些行为，也用来指称理论家们纯学术上的推理，这种推理并不直接引起任何行为。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same term is employed to signify the premeditation and the ensuing actions of the promoters and entrepreneurs and the purely academic reasoning of theorists that does not directly result in any action.












第20章 工作与工资








一、内向的劳动与外向的劳动





一个人可能为种种理由去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也即放弃闭暇的享受）。



一、他可能为使他的身心健康活泼而工作。劳动的负效用不是为这些目的的获得而付的代价；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与所追求的满足是不可分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真正的运动，不以取得奖品和成功的声誉为目的的的运动；真理和知识的追求，目的在其本身，而不是为的改进当事人自己的效率和技能以完成其他目的。
 



二、他可能为侍奉神而甘受劳动的负效用。他牺牲闲暇来崇拜神，以求另一个世界的永福，以及在朝圣的过程中，求得宗教上祭务执行所提供的至乐。（但是，如果他之侍奉神是为的达到一些世俗的目的——他每天的面包和俗务上的成功——则他的行为，本质上无异于用劳动来换得世俗利益的其他行为
 
 。）



三、他可能为着避免更大的祸患而作苦工。他甘受劳动的负效用，为的是忘掉或逃避一些沮丧的想头，为的是排遣一些烦恼的情绪；为他自己而工作，好像是游戏的完全改进。这种改进了的游戏决不可与小孩们的单纯游戏相混淆，后者仅仅是发生快乐（但是，也有些其他的小孩游戏。小孩也会懂得排遣于改进的进戏中。）



四、他之工作，可能是因为他宁可工作赚钱取收入，而不享受闲暇的快乐。



第一第二和第三类的劳动，是因为劳动负效用的本身——不是它的产品——提供满足。辛勤劳苦不是为的达到在过程终点的一个目的，而是为的这个过程的本身。爬山的人不仅是想爬到山顶，他是想靠“爬”来达到山顶。上山的高架铁路会把他更快地送上山顶而无麻烦，甚至车费还比爬山的费用（例如导游的收资）便宜些，但爬山的人不愿意乘这种火车。爬山的那种辛苦不会直接使他快乐；它有劳动负效用。但是，正由于克服了劳动的负效用，所以他得到满足。较不费力的下山，并不给他较大的快乐，而是给他较小的快乐。



我们可以把第一第二和第三类的劳动叫做内向的劳动（introversive labor），以示别于第四类的外向的劳动。在某些情形下，内向的劳动可能得到——好像是一种副产品——一些结果，由于这些结果的成就，其他的一些人会甘受劳动的负效用。虔诚的教徒会为天国的报酬而去看护病人；真理的追求者，只为知识的寻求而努力的人，可能发现一个实际上有用的东西。就这个程度以内，内向的劳动可能影响市场上的供给。但是，交换学通常只讨论外向的劳动。



内向劳动引起的那些心理学上的问题，在交换学上是些不相干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内向的劳动应该叫做消费。它的完成，照例不仅是需要当事人本人的努力，而且也需要一些物质的生产要素和别人外向劳动的产品。宗教仪式的举行，需要作礼拜的场所和其中的设备；运动，需要种种器具和装置、训练员和教练师。所有这些都应归入消费类。






二、劳动的喜悦与厌恶





只有外向劳动才是交换学讨论的题目，直接叫人满足的劳动不包括在内。外向劳动的特征是它所要达成的目的，是在这种劳动的完成和其涉及的负效用以外。劳动本身引起负效用。但是，除掉这负效用——负效用是令人厌烦的，而且，即令他的工作能力是无限的，他能够完成无限的工作，这负效用也会教他节省劳动——以外，有时还有些感情的现象发生，随着某种劳动的进行，喜悦或厌恶的情绪油然而生。



劳动的喜悦与厌恶，都属于劳动负效用以外的领域。所以，劳动的喜悦即不能减轻，也不能消除劳动的负效用。劳动的喜悦也不可与某种工作所提供的直接满足相混淆。那是一个附随的现象，或发生于劳动的间接满足——产品或报酬，或发生于某些附带的环境。



人们不会为了附随劳动的那份喜悦而甘受劳动的负效用，而是为了它的间接满足。事实上，劳动的喜悦大都是以该劳动的负效用为先决条件。



劳动的喜悦来自下面几个源头：



一、对于劳动的间接满足之期待，预先想到成功和收获而喜悦。辛苦工作的人，把他的工作看作达成所追求的目的的一个手段，他的工作进展，正是向这个目的愈来愈接近，因而他高兴。他的喜悦是预先体会到那个将要到来的满足。在社会合作的体制中，这种喜悦显现于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能够提供同胞们所欣赏的劳务（同胞们的欣赏，表现于购买他的产品或对他的劳动给予报酬）这个满足上。工作者对工作喜悦，因为他享有自尊，他供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而不依赖别人的恩惠。



二、在做工作的时候，工人对于自己的技能和其产品会产生一种美的欣赏而喜悦。这不只是鉴赏别人成就的东西所感到的那种喜悦。这是一个能讲下面这句话的人所感到的骄傲：“我知道如何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三、在完成一件工作以后，工作者因想到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辛苦和烦难而喜悦。困难的、不愉快的，乃至痛苦的事情，已做完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以内，已解脱了劳动的负效用，因而他喜悦。他觉得“我已经做好了”。



四、有些种类的工作可满足某些特殊的愿望。例如，有些职业是在满足色情欲望一意识的或下意识的。这种欲望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变态的。拜物教的教徒们、同性恋者、虐待狂者，以及其他变态人物，有时会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满足他们怪癖的机会。有些职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特别有吸引力。残酷屠杀的工作，在种种堂堂皇皇的职业掩饰下，到处盛行。



种种不同的工作，为劳动的快乐提供一些不同的情况。这些情况的上述的第一和第三类比第二类更为同质。就第四类讲，它们较少有。



劳动的喜悦会完全没有。精神因素可能完全把它消除。另一方面，你可以有意地以增加工作的喜悦为目的。



对于人的心灵深处有敏锐观察的人，常常有意地提高劳动的喜悦。佣兵的组织者和军头们的一些成就，大部份是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就其提供第四类的满足这方面来讲，是容易的。但是，这些满足并不靠当兵的忠诚。在危急的时候开小差，后来又投到新的军头名下的士兵，也可得到这些满足。所以佣兵的雇主的特殊工作是要加强团体精神和忠诚的训练；有了团体精神和忠诚，才可使那些被雇的佣兵不致被引诱而叛离。当然也有些军头们不耐烦做这些微妙的事情。在十八世纪的陆海军中，确保忠诚和防止叛离的唯一方法，是些野蛮残暴的惩罚。



现代的工业制度并不专心于增加劳动的喜悦，它靠物质方面的改进。有了物质方面的改进，对于它的雇工们作为工资收入者也好，作为消费者和产品的购买者也好，都得到利益。找工作的人这么多，用不着特殊的方法来维系工人。大众从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企业家认为有向工人们做资本主义以前那种宣传之必要。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为大众的需要而大规模生产的制度。产品的购买者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合作生产的工资收入者。绩涨增高的销售量，给雇主提供了可靠的关于大众生活标准提高了的情报。他并不烦心于他的工人们作为工人的感觉怎样。他只专心于把他们当作消费者而为他们服务。甚至在今天，面对那最顽固、最狂热的反资本主义的宣传而反击的宣传，却不多见。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宣传，是一个组织的计谋，其目的是要以劳动的厌恶代替劳动的喜悦。上述第一和第二类劳动的喜悦，在某种程度以内，是凭一些意理因素的。工人在社会上有他的地位，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他是积极合作的份子，因而他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如果你蔑视这个意理，而代之以“把工资收入者看作残忍剥削者手下的牺牲品”这个意理，那就会把劳动的喜悦变成厌恶劳动的心情。



意理，不管怎样被强调、被教导，决不会影响劳动的负效用。想用劝说或催眠术来消除或减轻它，那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语言或教条来增加它。劳动负效用是一个绝对即定的现象。精力和生活机能的自然而轻松地发泄，比严厉督促下的努力对于任何人都更适合些。劳动的负效用，也会使一个全心全意、甚至以自我克制的精神专注于工作的人感受痛苦。如果无损于他所期待的间接满足，他也想减轻他的劳动量，而且，他会享受第三类的劳动快乐。



但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劳动的喜悦，会受意理的影响而消减，并且被劳动的厌恶代替。第三类劳动的喜悦，有时也如此。一个工人，如果他自己觉得：“使他们甘受劳动负效用的，不是他自己对那约定的报酬有较高的评值，而只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那么，他就开始恨他的工作了。他受了社会主义宣传的口号之骗，因而不了解劳动负效用是不能用任何社会组织方法来消除的一个即定事实。他迷惑于马克斯主义的谬见，以为在一个社主义的社会里面，工作不会带来痛苦，带来的却是快乐
 
 。



以劳动的厌恶代替劳动的喜悦这件事，即不影响劳动负效用的评值，也不影响劳动产品的评值。劳动的需求也好，劳动的供给也好，仍然没有变动，因为人们工作不是为的劳动的快乐，而是为的间接满足。变动了的，只是工人的心情。他的工作，他在这个社会分工的复杂制度中的地位，他和社会的其他份子，以及社会全体的阏系，自他看来，都换成新的了。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荒谬不公平的社会的牺牲者而自怜。他变成一个落落寡欢、成天发牢骚的人，人格不平衡，而且易于相信各形各色的谎言妄语。克服了劳动负效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感到的偷快，使人与致蓬勃、精力充沛。工作中感到的厌烦，使人脾气乖张，甚至成为精神患者。一个社会如果弥漫着劳动的厌恶，这个社会就是一些怀恨的、争吵的、愤怨的不满分子的大会合。



但是，关于克服劳动负效用的那种意志的活力，劳动的喜悦和厌恶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附随的、份外的。想使人们只为劳动的快乐而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劳动的喜悦决不能代替劳动的间接报酬。要使人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唯一的方法是给他更高的报酬。若以劳动的快乐来诱惑他，那是无效的。当苏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独裁者们，想在他们的生产制度中给劳动的快乐派上确定任务时，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劳动的喜悦也好，劳动的厌恶也好，都不能影响提供到市场的劳动量。就这些心情在各种各类的工作中是相同的强度而言，这种情形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那受了工作的特征或工人的特性之影响的喜悦和厌恶而言，情形也是一样。例如，让我看看第四类的劳动喜悦吧。有些职业是会提供一个机会得以享受这些特殊满足的，谋取这些职业的某些人们的那般渴望，倾向于降低这方面的工资率。但是，正是这个后果，使得那些谋取这些职业的渴望比较低些的人们，宁可到他们能够赚得较多的劳动市场的其他部门去找工作。于是，就有一个相反的趋势发生，把第一个趋势抵销了。



劳动的喜悦和厌恶是心理现象，它们即不影响各个人对劳动的负效用和劳动的间接满足的主观评值，也不影响市场上对劳动所付的价格。






三、工资





劳动是种稀少的生产要素。因此，它能在市场上卖出和买进。如果工作的人同时也是其产品或劳务的出售者，劳动的价格就包括在这产品或这劳务的价格里面，如果仅是劳动本身的买资，而劳动的产品是由购买劳动的企业家出卖，或者劳动所提供的服务是由一个消费者自己享受，则劳动的价格就叫做工资。



就行为人而言，他自己的劳动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也是负效用的来源；他不仅是就期待中的间接满足，而且也要就它引起的负效用来对它评值。但是，凡是在市场上出卖的别人的劳动，自他看来（任何人看来也是一样）不过是一项生产要素。一个人处理别人的劳动，与他处理所有稀少性的物质生产要素完全一样。他对它的评价是按照他用之于其他所有财货的一些评价法则。工资率和一切货物的价格，是经由同样的过程，在市场上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劳动是一种货物。受了马克斯教条影响的人们，对这个名词的感情方面的联想，是不相干的。这里，我们只要附带地提一提下面这句话就够了：雇主们处理劳动之所以和他们处理货物一样，因为消费者的行为逼得他们不得不如此。



如果笼统地说到劳动和工资，而不加以某些界限，这是不可以的，一律的劳动或一般的工资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劳动在质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每类劳动都提供特殊服务。每类劳动都要看作产出消费财和劳务的一种辅助要素而予以评价。对于一位外科医生的工作，与对于一位码头工人的工作所作的评价，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就间接方面看，劳动市场的每一部门与其他所有部门都有关联。外科医生的需求增加了，无论增加到什么程度，不会使码头工人成群地转到外科医生这个行业。可是，劳动市场各部门之间的一些界线不是划得那么严谨明朗的。劳动市场有个持续的趋势，就是工人们经常从他们的工作部门转到条件较优的其他相类似或相接近的部门。因此，一个部门的劳动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动，最后会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所有的部门。所有的组合直接地彼此竞争。如果有较多的人加入医生的行业，必定有些人是从接近或类似的行业退出来；而这些类似或接近医生行业的行业，又会有与其类似或接近的行业的人退出来补充。这样可以例推到劳动市场的所有部门。在这个意义下，所有的行业之间都有一个关联，不管每个行业对工作者要求的必备条件，彼此间有多大的差异。这里，我们又想到这个事实：为满足欲望而要求的工作品质的差异，大于人们先天的工作能力的参差
 
 。



不仅是各型劳动与它们的价格之间有关联，劳动与物质的生产要素之间也有关联。在某些限度以内，劳动可用物质的生产要素来替代，而后者也可用前者来替代。替代的程度或大或小，决定于工资率和物质要素的价格之高低。



工资率的决定——与物质要素的价格之决定一样——只有在市场上可以达成。没有所谓“非市场的工资率”这回事，正如同没有所谓非市场的价格。就市场上之有工资来讲，劳动的交易是和任何物质的生产要素一样，是在市场上资出和买进。通常是把雇用劳动的那一部门的生产财市场叫做劳动市场。劳动市场，连同市场的其他所有部门，都是因企业家要谋取利润而开动的。每个企业家都想以最低的价格来买他为实现他的计划而需要的各种劳动。但是，他所叫出的工资必须高到足以从竞争的行业拉出他所要雇的工人。其最高限是决定于他预期中的从这个工人的雇用而增加的销售所可得到的收益。其最低限决定于竞争的企业家们叫出的工资，而那些企业家也在一些类似的考虑下作决定。这就是经济学家说到“每种劳动的工资率高低决定于它的边际生产力”这句话时，心中所想的情况。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工资率决定于劳动和物质的生产要素之供给与预期中的消费财将来的价格。



这种从交换论上对工资率的决定所作的解释，已成为感情上的攻击目标，但这完全是错误的攻击。有人说：劳动的需求有独占的势力在。支持这个说法的大多数人，总以为拿出亚当斯密偶然说到的雇主之间为压低工资而有“一种默契的，但是永恒的、一致的联合”这句话
 
 就足以证实他们的看法。其他的一些人则含含糊糊地指出，工商各行都有些同业组合。所有这些说法，显然都是空洞的。但是，这些零零碎碎的想法，是工会组织和所有现代政府的劳工政策的主要意理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想法加以彻底的分析。



企业家们对于劳动出卖者所采取的立场，完全同于对物质要素的出资者所采取的立场。他们必须以最低的价格来取得所有的生产要素。但是，如果为着这个目的，某些企业家，某几组企业家，或所有的企业家所提出的价格或工资率太低——也即不符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则他们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这种情形，即加入企业家这一阶层的途径，藉制度的障碍封闭起来了。如果对于新的企业家之出现，或已经在营业的企业家的活动之扩张没有防止，则生产要素的价格不符市场结构而跌落，势必为利润的赚取提供了新机会。于是，将会有些想利用现行工资率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而谋利的人出来活动。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将使工资率达到由劳动边际力所限定的高度。亚当斯密所说的雇主之间的默契联合，即令存在，也不能把工资压到竞争市场的工资率之下，除非进到企业家这个阶层的必要条件不只是头脑和资本，而且也要具有为特权阶级保留的头衔、专利、或特许。



有人说：一个求职者必须在任何价格下出卖他的劳动，不管这价格如何低，因为他完全要靠他的工作能力谋生，别无其他的所得来源。他不能等待，他不得不接受雇主所提出的任何报酬。工人方面的这个固有的弱点使得雇主们容易压低工资率。雇主们，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等待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对于劳动的需求不像工人对于生活之资的需求那么迫切。这种说法是有瑕疵的。它把“雇主们将边际生产力的工资率与较低的独占工资率之间的差额当作额外的独占利得掠为私有，不经由产品价格的减低而转到消费者”视为当然。因为如果他们按照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减低产品价格，他们以企业家和产品出卖者的身份，就不能从工资的削减而得到利益了。这全部的利得将转到消费者，因而也转到工资收入者（因为他们同时也是产品的消费者）；企业家本身只能以消费者的身份分享这份利得。但是，雇主们如要能够扣留来自“剥削”工人的那份额外利润的话，他们在出卖其产品的时候，必须相互结合，把所有的各种生产活动都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普遍独占，可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靠在制度上把进到企业家阶层的途径严密地封闭起来。



问题的要点是在：亚当斯密和大部份与论所说到的所谓雇主们的独占结合，必然是一种需求的独占。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所谓需求的独占，事实上是一特殊性质的供给独占。雇主们之能够靠结合的行动来压低工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有可能，即他们独占了每种生产所不可少的那种要素，而又以独占的方式来限制这种要素的供给。因为，事实上决没有某一物质要素是每种生产所不可少的，他们就得独占所有的物质要素了。这种情形只有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才会出现，在那里，即没有市场，也没有物价和工资。



就物质要素的所有主来讲，就资本家来讲，以及就地主来讲，他们就不可能组成一个与工人利益冲突的普遍性的卡特尔。生产活动的特征，在过去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劳动的稀少性大过自然赋与的物质的生产要素的稀少性。因而劳动的稀少性决定了比较丰富的自然要素被利用的程度。我们有些未耕种的土地，有些未开采的矿藏等等，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劳动来利用它们，如果现在在耕种的那些土地的地主们，为着谋取独占利得而组成一个卡特尔，他们的计划将会被边际下的土地所有主们的竞争而归于失败。同样的道理，人造的生产要素的所有主们，如果没有自然要素的所有主们的合作，也不能组成一个普遍性的、有效的卡特尔。



对于“雇主们为剥削劳工而默契地或明示地组成独占”这个说法的反对理由，除上述的以外，还有些别的理由。我们曾经论证：在利伯维尔场经济里面的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绝不会发现这样的卡特尔存在。我们已经说明，“找工作的人不能等待，所以必须接受雇主们所提出的工资率，不管它是如何低”这不是真的。每个失业的工人都面对饿死的威胁的说法，也不是真的，工人们也有储蓄而且能等待；事实证明他们能等待。另一方面，等待也会给企业家和资本家财务方面的伤害。如果他们不能利用他们的资本，他们将受损失。所以，关于在议价中的所请“雇主们的利益”和“工人们的不利”的一切论着，都是没有什么内容的。
 



但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和附带的考虑。中心的事实是：凡是对劳动的需求独占，在一个利伯维尔场经济里面不能存在，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它的出现，只是由于制度上堵塞了进到企业家阶层的途径。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特别指出的。“雇主们独占地操纵工资率”这个教条，一说到劳动的时候，好像劳动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它讨论像对“一般劳动”的需求，和“一般劳动”的供给这样的一些概念。但是，这样的概念没有实际上相符的东西。在劳动市场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提供某些特定劳务的特定劳动。每个企业家是在寻找适于完成他计划中的特定工作的那些工人。他必须把这样的专门人才从他们当时的工作部门拉出来。要达成这个目的，唯一的方法是给他们较高的工资。一个企业家所计划的每个创新（一种新物品的生产，一种新的生产程序之采用，为一个分支机构选择一个新的地点，或者只是把自己的或别人的原有的企业加以扩充）都要雇用当时已在别处受雇了的工人。企业家们不是单纯地面对着“一般的劳动”之缺乏，而是面对着他们所需要的那些特殊劳动的缺乏。企业家们之间为取得最适当的职工而发生的竞争，其剧烈程度并不低于为取得必要的原料、工具、机器、以及在资本借贷市场上为取得他的资本而发生的竞争。个别厂商的活动之扩张，也如同整个社会的活动之扩张一样，不仅是受限于可以使用的资本财的数量和“一般劳动”的供给量。在每个生产部门，活动的扩张也受限于专门人才的供给量。这当然只是一个暂时的障碍，在长期当中，有较多的工人，因为那些缺乏专门人才的部门对专门人才给以较高的工资而受到鼓励，将会把他们自己训练到适于那些有关的专门工作。但是，在变动的经济理论里面，这专门人才之缺乏这个现象，每天都会重新出现，因而决定了雇主们经常在寻求工人。



每个雇主一定要力求以最便宜的代价买到他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一位雇主，如果对他的佣工所提的劳动给以较高于市场所决定的价格，这位雇主就会马上保不住他的企业地位。另一方面，一位雇主如果想把工资率压低到相当于劳动边际力的那个高度以下，这位雇主就不会雇到他的生产设备所赖以充份利用的那些工人。工资率有个必然的趋势，即趋向于与那种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格相等。如果工资率跌到这一点以下，则来自增雇工人的利益就会提高劳动的需求，因而工资率又再上升。如果工资率高于这一点，则来自傕用工人的损失就会使雇主不得不解雇工人。失业者求职的竞争，将形成工资率下降的趋势。






四、交换论上的失业





一个找职业的人，如果找不到他所希望的位置，他就必得去找其他的职业。如果他找不到能赚得他所希望的那个报酬的职业，他就必得降低他的要求。如果他不如此，他就找不到任何职业。他只好继续失业。



引起失业的，是那些想赚得工资的人们能够等待，而且是在等待。这个事实正与上面提到的“工人不能等待”的说法相反。一个找职业的人，如果不想等待的话，他在利伯维尔场的经济理论里面，总可找到一个职业，因为，在市场经济里面，经常有些自然资源未被利用，而且，也常常有些人为的生产要素未被利用。只要他肯降低他所希望的报酬，或变更他所希望的职位或工作地点就行了。



有些人，只是在某些时候工作，在其他时期，他们就靠工作时累积的储蓄来过活，在一些大众的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要发动那些准备休息的工人继续工作，常常是件难事。一般人只知道赚钱为的是买得闲暇。他之所以工作只是为的将来不做事。



在文明国家，情形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工人是把失业看作一种坏事。为着避免失业，他宁可忍受一点别的牺牲，如果牺牲不太大的话，他在就业与失业之间作选择，也和在其他的一些行为之间的选择一样；他权衡其间的利害得失。如果他选择失业，这种失业就是一种市场现象，这种现象的性质和那些在一个变动的市场经济里面所出现的其他市场现象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把这种失业叫做市场形成的失业或交换论上的失业。



有几种考虑会使一个人作“宁可失业”的决定。这些考虑可以分类如下：



一、这个人相信他不久会在他的居住地，或在他所更喜欢的和受过训练的职业中，找到一个合意的工作。他是要免得从一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的费用和其他的不利。这种费用有时因某些特殊情形而增加。一位有自己住宅的工人比那些租房子住的工人，更不愿迁离他的居住地。已婚的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少流动性。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某些职业会伤害工人日后回到原来职业的工作能力。例如制钟表的工人如果转到伐木业去做一个时期的工作，他就可能把制钟表的那种技巧失掉了。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个人之选择暂时的失业，是因为他相信这个选择从长期看是合算的。



二、有些职业，其需求是受季节变动之影响的。在一年当中的某些月份，对它的需求非常强烈，在其他的一些月份，就变得很弱，或完全消失。工资率的结构减低这些季节性的波动。受这种季节变动之影响的行业，要想在劳动市场上雇用到工人，必须在好的季节所付的工资，高到足以补偿他们因不规律的季节需要而受的损失。于是，有些工人已经把兴旺季节所赚的高工资之一部份，积蓄起来，到了坏的季节就可以不就业了。



三、有些人之所以选择暂时失业，是由于通常所说的一些非经济的考虑，或甚至不合理的考虑。他不接受与他的宗教、道德、和政治信念不兼容的那些工作。有损他的社会声望的职业，他也是要拒绝的。他受“所谓绅士应当作的和不应当作的那种传统的行为标准”的影响。他不愿意丢面子或身份。



在利伯维尔场上，失业总是自愿的。在失业者的心目中，失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市场结构有时会使工资率下降。但是，一个未受限制的市场上，对于每样劳动，总有一个凡是想工作的人都可得到工作的工资率。最后的工资率，是那些找工作的人都得到工作的工资率，而且是所有的雇主想雇用多少工人就可雇用多少的工资率。这种工资率的高度，决定于工人在每样工作的边际生产力。



工资率的一些波动，是消费者的主权所赖以在市场上表现的手段，有了这些波动，劳动才会适当地配置在各种生产部门。在工人过多的生产部门，工资率下降，在工人过少的生产部门，工资率上涨。于是给个人一种严厉的社会压力。很明显地，它们直接限制了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是，这个强制性不是严密的。它还为人留有余地，让他能够选择他所认为较适合的。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可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为。这是个人在社会分工的架构里所可享有的最大量的自由，而这个强制，是为保持社会合作制度所不可少的最低度的强制。如果说由工资制度发挥出来的这种压力不好，那只有一个代替的办法：即由一个绝对的权威——计划一切生产活动的一个中央统制机构——用命令来为每个人分配工作。这就等于消灭所有的自由。



不错，在工资制度下，个人没有选择永久失业的自由。但是，也没有其他可以想象的社会制度，可以容许一个人享有无限休闲的权利。人之不能免于劳动的负效用，并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结果。它是人生和人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情况。



从力学借来一个形容词，把交换论上的失业叫做“摩擦的”（frictional）失业，这是不妥当的。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没有失业，因为我们把这种结构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上。失业是变动经济中的一个现象。因为在生产过程的安排中，发生变动而被解雇的工人，没有马上利用到每个机会取得另一个工作，而要等待较有利的机会。这种事情，不是对情况变动而作的调整之迟缓的结果，而是延迟了调整步骤的那些因素的结果。那不是对那些已发生的变动的一个自动反应，不是与找工作的人们的意愿和选择无关的，而是他们有意的行为结果。那是经过考虑的，不是什么“摩擦的”。



交换论上的失业不可与制度上的失业相混淆。制度上的失业不是各个找工作的人有意决定的结果。那是用强制力把工资率规定得高于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工资率的结果。制度上失业的讨论，属于干涉主义的诸问题之分析，这里将不涉及。






五、毛工资率与净工资率





雇主在劳动市场所买的以及他以工资所换得的，总是一项确定工作的成就。劳动市场各部门的习惯并不影响对那些特殊成就的确定数量所支付的价格。毛工资率所趋向的一点总是等于来自雇用边际工人而增加的生产在市场上所可卖到的惯格（这当然要考虑到那些必要原料的价格，以及那必要的资本的原始利息）。



雇主在考虑要不要雇用工人的时候，他并不问工人拿回家的工资是多少。雇主关心的问题只是：为着得到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务，我必须支付的全部代价是多少？交换论在讲到工资率之决定的时候，总是指的雇主为取得某种劳动的一个确定工作量，所必须支付的全部代价，也即，指的是毛工资率。如果法律或习惯规定雇主除付雇工的工资以外，必须还有其他的支出，这时，工人拿回家的工资就要因之而减少。这种附带的一些支出，不影响毛工资率。这些支出完全归于工资收入者。它们的总额使净工资率减低。



了解这种情况所引起的下列一些后果，这是必要的。



1．工资是就时间计算的，或就件数计算的，都没有关系。同样地，在以时间计算工资的地方，雇主只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希望从所雇的每个工人身上得到的平均工作量。他会把在论时计算工资的制度下，给那些偷懒和不诚贲的工人们的一切作为都考虑到。他开革不完成最低工作量的工人。另一方面，想赚得较多任务资的工人必定转到论件计算工资的职业，或者去找一个最低工作量规定得较高因而工资也较高的职业。



在一个自由的劳动市场上，论时计算的工资是每天支付，每周支付，或每月支付，都没有关系。解雇前的通知期限是长是短，契约是就一定的期限订立的，还是就工人终生订立的，雇工是否有权利退休，而他自己、他的遗孀，他的孤儿是否享有年金，休假日是否还有工资，生病或残废时是否有救济金或其他的利得，这都没有关系。雇主面对的问题总是一样的：订立这样的一个契约，值不值得呢？就我所可得到的报酬来讲，我不是支付太多吗？



2．所以，一切所谓的社会负担和利得的归宿，最后都着落在工人的净工资率上。至于雇主是否有权从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中扣缴各种各类的社会安全捐，这是不相干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些税捐是雇工的负担，不是雇主的负担。



3．在工资上面课税，也是如此。至于雇主是否有权从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中扣掉这些税，这也是不相干的问题。



4．工作时间的缩短，也不是对工人的免费赠与。如果他不增方口他的产出量以抵补工作时间的缩短，则论时计算的工资就会降低。如果法律规定工作时间必须缩短而工资率不许降低，其结果就是政府命令工资率提高所必然引起的那些结果一齐出现。同样的结果，也发生于所有其他的所谓社会利得，例如不扣工资的假期等等。



5．如果政府对于雇用某类工人的雇主给以补助金，则这类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就增加了这个补助金的数额。



6．如果政府对于工资不够某一最低标准的每个工人给以津贴，使他的收入提高到这个最低标准，工资率的高度没有直接受到影响。可是，间接地由于这个制度会诱发原来未工作的人们出来找工作，因而使劳动的供给增加。以致工资率可能降低
 
 。






六、工资与生活费





原始人的生活是个不停止的争取，对那自然赋与的、稀少的生活资料的争取。在这种拼命的斗争中，许许多多的人和整个家族、部落、乃至种族归于灭亡。原始人总是在饿死的威胁下。文明曾经使我们解脱了这些危险。人的生命时时刻刻有危险发生；它会随时被那些不可控制的，或至少是我们现有的知识和潜力所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毁灭，但是，饿死的恐怖再也不会威胁我们这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了。凡是能工作的人，一定会赚到多于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所得。



当然，社会上也有些不能工作的残废人。还有些只能作少量工作的病弱者，他们不能赚到正常工人所赚到的那么多；有时他们所能赚到的工资率低到无法维持生存。这些人只能靠别人的帮助才可过活。亲戚、朋友、慈善家、救贫机构照顾这些贫穷人。受救济的人们不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合作生产；就其满足欲望的资料之得以供应而言，他们没有行为；他们之得以生活，是因为得到别人的照顾。关于救贫的一些问题，是属于消费安排的问题，不属于生产活动的问题。人的行为理论只涉及消费之资的供应，不涉及消费的方式，因而关于救贫的一些问题是人的行为理论这个架构以外的问题，交换理论之讨论救贫方法，只就其可能影响劳动供给这个范围以内讨论。救贫政策有时会促使一些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懒于工作。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每人平均投资额有个稳定增加的趋势。资本累积超过人口增加而增加。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率、以及工人的生活水平，趋向于继续上升。但是，这种福利的增进，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人类演进法则的作用之表现；而是那些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自由发生作用的力量相激相荡的结果。一方面资本耗损，一方面人口增加或减少得不够，那是可能把事情弄得逆转的，如果我们考虑当前的一些政策的取向，那甚至是必会如此的。于是，人们又要再来领会饿死是怎么一回事，可利用的资本财数量与人口数字之间的关系将变得那么不利，以致有些工人赚不到足以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只要这些情况一接近，一定会在社会内部引起一些不可和解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剧烈可使一切社会纽带完全崩解。如果社会的合作份子有一部份注定赚不够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社会分工就不能维持下去。



“工资铁则”所指的和政治煽动家们所一再提倡的生理上最低生活这个观念，在交换理论的工资理论中没有用处。社会合作所赖以建立起的一个基础是这个事实：依照分工原则而合作的劳动，比个人单独努力更能生产得多，因而身体健康的人们再也不担心饥饿的威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最低生活”这个观念，没有交换论上的地位了。



而且，“生理上最低生活”这个观念，缺乏人们赋与它的那种精密性和科学的严格性。原始人的生活环境，是那些受了资本主义的纵容，而惯于享受的后裔所绝不能忍受的，可是原始人却能适应。可见没有所谓生理的最低生活这么一回事。为维持一个人的健康和其生殖力，需要一定量的卡路里，为补充在工作上消耗的体力，需要更多的、一定量的卡路里。这个想法，同样是站不住的。这些关于豢养牲畜和解剖试鼠的观念，无助于经济学家对于有目的的人的行为之了解。“工资铁则”以及本质上相同的马克斯教条中所谓的决定于“为它的生产，因而也为它的生产所必要的工作时间”的“劳动力价值”
 
 ，是交换论所讲的，一切站不住的观念中最站不住的。



可是，对于工资铁则所隐含的一些观念加以某种意义，这是可能的。如果你把工资收入者仅看作一种动产——奴隶，而认为他在社会上没有其他作用，如果你假定除掉食色的满足以外，他没有其他的追求，而且除掉为满足这些兽欲以外，他也不知道为赚取收入而就任何职业，那么，你就可以把工资铁则看作工资率所依以决定的一个理论。事实上，古典的经济学家们——受挫于错误的价值论——对于这里所涉的问题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解答。就Torrens和李嘉图来讲，“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工资收入者得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延续他们后代的那个价格，不会有任何的增多或减少”这个定理，从逻辑上讲，是他们不健全的价值论必然推演出来的结论。但是，当他们的门徒们发现，这种明明白白的荒谬法则再也不能叫他们自己满意的时候，他们就来修正这个法则，这一修正等于完全放弃对工资率的决定作一经济解释的任何企图。他们想用一个“社会的”最低限的观念，代替生理的最低限的观念，以保持他们所珍爱的最低生活费的想法。他们不再说“为维持工人必要的生活和保持不减少的劳动供给所必需的最低限”。他们换个方式来说：为维持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所承认的生活标准所必需的最低限。尽管日常的经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质工资和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是稳定地上升，尽管由于产业工人社会地位的改善、推翻了社会等级和社会尊严的那些即有的观念，而那些把人们分隔成各种阶层的传统藩篱，已显得再也不能维持，可是，这些空想家们却宣称，古老的风俗习惯决定工资率的高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工业生产为大众的消费一再提供前所未有的新奇产品，这些新产品是过去的帝王们所梦想不到的，现在的一般工人却可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蔽于先入的偏见和党派偏见的人们，才会用上述的那种解释来解释工资率。



普鲁士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把工资率看作和物价及利率一样，都是“历史的题目”；在讨论工资率的时候，它藉助于“适合个人社会地位的所得”这个概念。这不是特别可惊异的事情。这个学派的要旨是在否认经济学而代之以历史。但是，我们觉得惊奇的，倒是马克斯和马克斯门徒们，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学派的赞成正是粉碎所谓马克斯的经济学体系。当十九世纪六十几年，英国出版的那些论着使马克斯相信，再也不容坚持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理论的时候，他就修正了他的劳动力价值说。他宣称“所谓自然欲望的广狭和其满足的方式，其本身史演进的结果”，而且“大体上决定于那个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尤其是决定于自由劳动阶级所赖以形成的那种生活水平的一些条件和习俗”。因此，“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进到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但是，当再说到“就某一定的时间、某一定的国家而言，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平均量，是一个即定的事实”
 
 的时候，他是自相矛盾而且给读者的误导。在他的心中，再也没有“不可少的必需品”了，若有，也是从传统的观点，而认为不可少的一些东西，也即，为维持那种适合工人们在传统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必需的那些东西。藉助于这样的解释，那就等于放弃了任何经济学的或交换论的关于工资率决定的说明。工资率被解释为历史事实，不再被看作市场现象，而被看作来自市场以外的东西。



但是，认为实际上工资率的高度是在市场以外决定而强使市场遵照的那些人，不能免于推演出一种理论，而把工资率的决定解释为消费者们评值和抉择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换论的工资说，则市场的经济分析就不会是完全的，在逻辑上不会是圆满的。把交换论所研究的对象，限之于物价和利率的决定问题，把工资看作历史事实而接受，那简直是荒谬的。经济理论值得称之为经济理论的，必须能够对于工资率所讲的，不只是说决定于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经济学的特征，是它把那些市场交易上表现出来的交换率，解释为市场现象，而其决定是受一些事象连续的规律性之影响的这一点，正是经济概念与历史了解不同的地方，也是理论与历史不同的地方。



我们很可以想象一种历史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率的高度是由市场以外的干涉力量强使市场遵照的。这样用法令来规定的工资率，是我们这个干涉政策盛行的时代最主要的特色之一。但是，关于这样的事情，这就要靠经济学来查究它的后果了——查究两个工资率之不一致所引起的一些后果，一个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应该在利伯维尔场上出现的工资率，一个是市场以外的强制力，命令市场交易的双方必须遵行的工资率。



不错，工资收入者确有这个想法——工资至少要高到足以使他能够维持一个符合他的社会地位的生活标准。每一个工人关于他应有的社会地位，各有其特殊的想法，正如同他关于他自己的效率和自己的成就各有其特殊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自以为”和自我陶醉的想法，对于工资率的决定毫不相干。即不影响工资率的上升，也不影响工资率的下降。有时工资收入者所乐意接受的工资率比那依照他自己的想法，符合他的地位和效率的工资率要低得多。假若雇主给他的工资高于他所希望的，他是受之无愧的。在工资铁则和马克斯的“工资率决定于历史”的说法畅行的那个自由放任的时代当中，实质工资率有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这个趋势有时短暂地中断。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标准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也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高度。



工会要求：名目的工资率至少要适应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经常提高，使工人可以保持原先的生活标准而不致降低享受。他们的这些要求，在战时也一样提出。他们认为，即令在战时，通货膨胀也好，所得税的扣缴也好，都不可影响实质工资的净额。这个主张隐含着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和“所失掉的只有锁炼”的意旨；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剥削者之间的战争中，是中立的，国家的胜利或灭亡，他们都不关心。对于这些说法的检讨，不是经济学的事情。经济学兵要确认一个事实，即：无论对于把工资率提高到高于自由的劳动市场所会决定的那个工资率以上这件事，提出怎样的赞成理由，都是不相干的。如果由于上述的那些要求，实质工资率真的提高到有关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高度以上，则那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一定会出现，至于这些工资率所赖以提高的理论是什么，与这些后果之是否出现毫无关联。



上面所说的，同样适用于“工人有权取得来自工会主持人所说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的全部利益”这个暧昧的教条。在自由的劳动市场上，工资率总是趋向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相一致的那一点。笼统地说劳动生产力，正和笼统地说铁的价值或金的价值一样，都是空洞的概念。说到劳动生产力而不是指的边际的生产力，那就毫无意义。工会主持人所想的，是要为他们的政策加以道德上的辩护。但是，这些政策的后果并不因为辩护的理由而有所改变。



工资率最后决定于工资收入者的国人对于他的劳务和成就所给的评值。劳动之所以和货物一样论价，不是因为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狠心和无情，而是因为他们是无条件地受到无情的消费者的支配。消费者不会让任何人的自我陶醉得以满足。他们是要得到最便宜的服务。




工资率的历史解释与回溯定理的比较




照马克斯主义和普鲁士历史学派的教条之说法，工资率是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个交换论上的现象。我们把这种说法与货币购买力回溯定理
 
 作一比较，也许是有用的。



回溯定理确认一个事实，即：凡是可以用来作为交换媒介的东西，在开始作为交换媒介的时候，总会因为其他用途而有交换价值。这个事实并不严重地影响货币购买力的逐日决定；货币购买力的逐日决定，是货币的供给和那些想保持现金的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回溯定理并没有说货币与货物、劳动之间的任何实际交换率是个历史事象，而与今天的市场情况无关。它只解释，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如何能够开始被使用和继续使用。在这个意义下，它说在货币购买力当中，有个历史的成份。



这与马克斯和普鲁士的定理完全不同。照它们的说法，出现于市场的工资率的高度是个历史事象。消费者（劳动的闲接买者）和工资收入者（劳动的卖者）的评值是完全不关事的。工资率是过去的历史事件所决定。即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历史所决定的高度。今天，瑞士的工资率比中国的较高这个事实，只能用历史来解释，正如同只有历史才可解释，为什么拿破番第一成为法国人而不成为意大利人，成为一位皇帝而不成为科西嘉的一名律师。在解释这两国的牧人或泥水匠的工资率之差异的时候，藉助于在每个市场上运作的那些因素，是不可以的。解释，只能由这两国的历史资料来提供。






七、受了劳动负效用之影响的劳动供给





影响劳动供给的一些基本事实是：



1．每个人只能支付有限的劳动量。



2．这个一定量的劳动不能在任何想用的时候使用。〖歧义。应为“并非随时可用”。〗休息和消遣的时期是不可少的。



3．不是每个人都可提供任何种类的劳动。先天的秉赋和后天的学习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各人所能做的工作也不一样。有些种类的工作所必要的先天秉赋，不是任何训练和教育所可成就的。



4．如果工作能力没有减退或完全消失，它必须有适当的照顾。一个人在精力必然减退的时期，为与维持他先天秉赋的和后天学习的那些能力，尤其需要特别的照顾。



5．当工作接近于一个人在当时所能作的全部工作量的顶点，而休闲的时间成为必要的时候，疲劳会伤害工作的量和质
 
 。



6．人们乐于不劳动，也即乐于休闲。用经济学家的说法，人们认为劳动有负效用。



仅为自己的需要而求直接满足，工作于经济孤立状态自给自足的人，在他开始感觉到闲暇的价值比从工作得到的满足之增加更大的时候，就停止他的工作。满足了最迫切的需要以后，他就认为，那些尚未满足的需要比闲暇次要了。



就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工人而言是如此，就工资收入者们而言，也是一样。到了他们已经把他们所能用的全部工作能力用完的时候，他们也就不想工作了。这时，从增加工作所可得到的直接满足，再也不能补偿增加工作所带来的负效用，于是他们也要停止工作。



一般的见解，囿于隔代遗传和马克斯的口号，对于这个事实的了解非常迟钝。它固执，甚至今天还在固执着一个习惯，即惯于把工资收入者看作奴隶，把工资看作资本家给工人维持生命的生活费，等于奴隶和畜牲的主人们给他们的奴隶和畜牲的生活资料。一般的见解总以为：资本阶级法律家的形式主义把这种隶属关系叫做自愿的，解释为雇主和受雇者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其实，工人是不自由的；他是在被迫下行为；他不得不受制于实际上是奴隶的枷锁，因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是没有其他选择的。甚至那些表面上的选择主人的权利也是假的。雇主们之间公开的或默契的结合，把雇佣条件规定得一致，以致这种表面上的自由成为虚幻。



如果你以为工资只是对于工人为保持劳动力和生殖〖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所作的补偿，或以为工资的高度是决定于传统，那么，你把劳动契约课于工人方面的那些职责的每一减轻，视作工人方面的片面利益，这是很一贯的。如果工资的高度不随工作的量和质转移，如果雇主给工人的工资不是按照市场对这工人的成就所决定的价格，如果雇主不是购买一个确定的量和质的劳动，而是购买一个奴隶，如果工资率低到基于自然或历史的理由，而不能再低的程度，那么，你就可以用强迫方式，缩短工作日的时间，以改善工资收入者的命运。于是就可以把限制工时的法律看作等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用以逐步减轻而终于完全废除地主对农奴徭役之征的那些法令，或看作等于减轻囚徒们工作的那些勒令。于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工作日的时间缩短，被认为受剥削的工资奴隶们争来的胜利。凡是责成雇主为工人们谋福利的一切法律，都被称为“社会利得”，被称为“工人无须任何牺牲而得到的施舍”。



一般人认为，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可由一个事实充份证明，即工资收入者个人，对于劳动契约条件的决定，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关于工作日的时间长短，星期天和其他假期的工作，以及对于用餐和其他许多事情所规定的时间等等所作的决定，都是没有问过工人们的。工资收入者只有屈服于这些规定，否则就要饿死。



这样的推理所犯的基本错误，在前面几节中已经指出。雇主们要的不是一般劳动，要的是适于完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工作的那些人。正如同一个企业家必须为他的工厂选择最适当的位置、设备、和原料一样，他必须雇用最有效率的工人。他必须把工作条件安排得可以吸引他所想雇用的那些类别的工人。不错，单独一个工人对于工作条件的安排，没有什么影响。工作条件，像工资率本身的高度、像物价、像那些为大众消费而产生的产品样式一样，是无数的人们在市场活动中相激相荡的结果。它们都是些大量现象，因而不大受到单独一个人的影响。但是，如果你说个人的投票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决定这个问题必须有几千甚至几百万的票；或者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的投票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说法是扭曲事实。即令你为了争辩而准备承认这个说法，也不能据以推论出：用极权主义替代民主程序的选举，更能使政府官吏真正代表民意。在市场的经济民主方面与这极权的神话相对称的，是说：个别的消费者无力对付供给者们，个别的被雇者无力对付雇主们。当然，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那些货物的品质，不是决定于一个人的嗜好，而是决定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喜好。某些地区或某些工业部门劳动契约的一些条件，不是决定于单独一个找工作者的行为，而是决定于大多数找工作者的行为。如果午饭的时间习惯上是排在中午和一点钟之间，一个想在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用餐的工人，就没有满足他的希望的机会。但是，在这个事例中，这个工人所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压力，不是来自雇主，而是来启这个工人的大多数伙伴。



雇主们在物色适当工人的时候，如果无法在其他的条件下找到，他们也不得不适应环境来牵就诸多的不便。在许多国家里面，雇主们必须满足工人们基于宗教、阶级、身份等的考虑而表示的愿望，这样的雇主们，有的被一些反资本主义的斗士污蔑为社会的落伍份子。这些雇主必须把工作时间、假期、以及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按照工人们这样的一些愿望来安排，不管这样的安排是如此的麻烦或不便。一个雇主所要寻找的工人，如果其工作是人所厌恶的，他必须用额外的报酬来补偿。



劳动契约所规定的，涉及一切工作条件，不仅涉及工资率的高低。工厂里面的协同工作以及各种企业的相互依存，使劳动契约的内容不可能违离这个国家或这个有关行业习惯上的安排，因而形成了一致的棣准。但是，这种情形即不减弱、也不消除工人们在这些安排上所发生的作用。对于各个工人来讲，这些安排正如同铁路的行车时间表对于各个旅客那样地不可变。但是，谁也不能讲：铁路公司在决定行车表的时候，不考虑到潜在的顾客们的愿望。铁路公司是要尽可能使更多的旅客满意。



关于现代工业化的演进之解释，已被反资本主义的一些偏见弄糟了。这些偏见包括政府方面的、大众方面的，以及所谓亲劳工的作家们和历史家们。照他们的说法，实质工资率的上升、工作时间的缩短、童工的消灭、已婚女工的限制，都是政府和工会的干涉，以及人道主义的作家所激发的与论的压迫之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干涉和压迫，企业家和资本家就会把那些来自投资增加和技术改良的利益，全部据为己有。所以，工资收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要牺牲资本主、企业家、和地主们不劳而获的利益的。这些干涉政策之继续推行是特别可取的。因为，有利于多数人而只牺牲少数自私自利的剥削者，而且使那些有产阶级不公平的利得日渐减少。



这种解释的不正确，是很明显的。凡是限制劳动供给的一切措施，在其增加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减低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程度以内，直接或间接加重资本家们的负担。因为这些措施限制劳动的供给而不减少资本的供给，它们增加了那来自生产努力的净生产总额而用以分配给工资收入者的那部份。但是，这净生产总额将也降低。至于一个较小的饼的相对较大的配额是大于或小于一个较大的饼的相对较小的配额，那就决定于各个场合的特殊情况。利率和利润不受劳动总供给灭缩的直接影响。物质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各个工人完成的工作每个单位的工资率（不一定也是被倮工人的每人的工资率）上涨。产品的价格也上涨。至于所有这些变动的结果是平均收入者的所得改善或变坏，那就是个别情况下的一个事实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个假定——这样的一些措施不影响物质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是不可以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夜间工作的限制，以及对某类工人的雇用所加的限制，都有损于一部份资本设备的利用，也即等于资本供给的降低。资本财的稀少性因之加甚，这会完全消除劳动边际生产力相对于资本财边际生产力的可能上涨。



如果政府或工会在强迫缩短工作时间的同时，又禁止市场情况所必需的工资率下降，或者，如果原有一些制度防止这样的下降，则其结果必然是“制度的失业”。



过去两百年，在西方文明中留下的资本主义史，是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续涨增高的记录。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是为大众消费而大规模的生产。它的推动力是利润动机；藉助于利润动机，工商业者经常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更廉价的一些享受。超过损失的利润只能在进展的经济中才会出现，而且，其程度也以大众生活水平改善的程度为限
 
 。所以，资本主义是促使一些最敏捷的人尽他们的能力为迟钝的大众增进福利的制度。



在历史的经验方面，是不能依靠衡量的，货币决不是价值和欲望满足的码尺，因而不能用它来比较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生活标准。但是，凡未被一些离奇的偏见弄混了对事物的判断的历史家们，一致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演进曾经使资本财大大地超过同时期的人口增加而倍增。今天的资本设备，就全部人口的每个人来讲也好，或就能够工作的每个人来讲也好，都比五十年以前，一百年以前，或二百年以前多得多。同时，工资收入者从产出的货物总额中得到的配额也已大大地增加，而这个总额本身也比过去的大得多。接着来的大众生活水平的上升，与已往的情形比较，真是像奇迹一样。在快乐的往昔，甚至最富有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与今天美国工人或澳洲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起来，只能说是平凡。不假思索地一再称颂中古时期的马克斯曾说，资本主义有个必然的趋势，就是把工人们弄得愈来愈穷。其实，资本主义已使工资收入者的生活过得日益丰富，尽管工人们经常反对采用那些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的发明创新。请试想想，如果一个美国工人被迫生活在中古地主的庄园中，没有铅管类的设备和其他一些被视为当然的新玩意儿，他将如何地苦恼！



物质福利的改善，改变了工人对闲暇的评值。当他的生活过得较舒服，他就会把增额劳动带来的负效用看作一个再也不能被它带来的直接满足所胜过的苦痛。于是，他就急于想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而且也急想不让他的妻子儿女为赚钱而就辛劳的职业。由此可知，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使已婚妇女和儿童得以脱离工厂的，不是劳工立法和工厂的压力，而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使工资收入者能够有力量为他自己和他家属购买较多的闲暇时间。十九世纪的劳工立法，大体上不过是把当时市场力量相激相荡所已促成的一些变动，给以法律的承认而已。劳工立法有时候走在工业演进的前面，可是，财富的迅速增加马上又使立法与实况相适应了。如果那些所请利于劳工的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只是对那些已发生的变动予以承认，或者不只是对于那些即将发生的变动预作准备，这些立法就要损害工人们的物质利益。



“社会利得”这个名词，是个完全叫人误解的名词。愿意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时的工人，如果法律强迫他不得工作四十小时以上，或者强迫雇主们为雇工们的利益而承担某些费用，这样的法律并不损雇主而利工入。不管社会安全法的内容是些什么，它们的负掳最后还是落在被雇者的身上，而不是落在雇主的身上。它们影响那些拿回家去的工资数量；如果它们把工人看一次戏所必须付的价格提高了，它们就制造了制度上的失业。社会安全法没有责成雇主们多花些钱购买劳动，而是对工资收入者花费他们的总所得加以限制。限制了工人照自己的决定来安排自己家务的自由。



这样的一种社会安全制度是好的政策或是坏的政策，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工人的见识和自制力不足以自动地为自己的将来作准备，所以社会安全制度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易于平息像下面这样的一些质问：把国民福利委之于投票人决定，而这些投票人正是法律本身所认为没有能力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人们，这不是矛盾吗？明明是些需要一个监护人来防止把他们自己的所得胡乱花掉的人们，而又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中居高位，这不是荒谬吗？把选择监护人的权力委之于被监护人，这是合理的吗？德国，创立社会安全制度的这个国家，是现代两种反民主的制度——马克斯主义的和非马克斯主义的——的摇篮，这决不是偶然的。




关于“工业革命”一般解释的批评




一般的说法，以为现代工业制度史，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史，对于“现实的”或“制度上的”教义，提供了实证的说明，而且完全推翻了经济学家们的“抽象的”教条
 
 。



经济学家直率地否定工会和政府的劳工立法能够永久为所有工资收入者谋取利益，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那些非经济学家却说：事实已经驳斥了这些谬论；努力于工厂立法的那些政治家和立法者，对于实际问题比经济学家看得更透彻；自由放任的哲学，毫无怜惜地宣称，劳苦大众的遭殃受罪是不可避免的，倒是—些外行人的常识终于抑制了工商业者过份的利润之追求；工人们生活情况的改善，完全是政府和工会的一种成就。



目前对于现代工业化演进史的研究，大部份被这样的见解渗透。那方面的一些历史作家，一开始就用诗情画意来描写“工业革命”前夕的境况。同时告诉我们，一切事情都是叫人满意的。农民是快乐的，家庭工业的工人也如此。他们在自己房子里面工作而享有经济独立，因为他们保有一块场地和一些工具。但是，“工业革命的灾害像战争或时疫一样落在这些人的身上。”
 
 工厂制度把自由工人变成实际的奴隶；把他们的生活降低到仅够生存的水平；把妇女和儿童塞进工厂，因而摧毁家庭生活，动摇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健康的基础，至于少数无情的剥削者，则灵巧地奴役大多数人以达成他们的利益。



事实是这样：“工业革命”前夕的经济情况是很坏的。传统的社会制度没有足够的弹性可以适应剧增的人口。农业或行会对于增加的人手都不能容纳。工商业大都具有某种特权和独占力量；它的法制基础是些特许状和专利权；它的哲学是束缚性的，是限制国内外竞争的。在这种厅的家长制和政府指导的工商拥面，无地可容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实际上是些被遗弃的份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靠那些即得阶级的残羹冷炙过生活。在丰收的季节，他们可在农场上做点零工赚得些许生活费用；其余的季节则依赖私人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救贫组织过活。这些阶层中，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成千上万地被迫当兵；其中，有许多是在作战中被杀掉或伤残；有更多的是没没无闻死亡于野蛮的训练与惩罚，死亡于时疫或梅毒
 
 。其他成千上万的青年，最强悍最残忍的，则成为流氓、盗匪和娼妓，政府当局对于这些人无可奈何。大家对于一些新的发明和节省劳力的机械群起反对，而政府却支持这种反对。这，使得事情完全无改善的希望。



工厂制度是在不断的克服无数障碍而发展起来的。它必须克服大众的偏见、古老的习俗、法制方面的规律、各方权威的憎恶、特权集团的即得利益、行会的嫉妒。各个厂商的资本设备是不够的，信用的提供极端困难、而且昂贵。技术的和商业的经验都缺乏。许多任务厂的老板失败了；只有少数是成功的。利润有时很大，但是，损失也有时很大。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大家有了经验，知道把赚得的利润之大部份用之于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为止。



尽管有这些障碍，但工厂制度终于能够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两个理由：第一，有些新的社会哲学的教义被一些经济学家说明。这些教义推翻了重商主义、家长主义、和限制主义的威望。它们打破了“节省劳力的机器和程序造成失业而使大家趋于贫困”这个迷信。有了这些不干涉主义的经济学家，才会有近二百年来技术的空前成就。



其次，还有另一个因素，也是使创新的反对力量为之灭弱的。工厂使各级政府和当权的地主阶级解脱了一个重大的、不堪困扰的问题。工厂为贫民大众提供了生计。工厂使救贫院、贫民习艺所、和监狱腾空了。工厂把饥饿的乞丐变成了自力赡养家属的人。



工厂的老板没有力量强迫任何人来做工。他们只能雇用那些愿意在现行工资率下作工的人们。这些工资率虽然是低的，可是比这些贫民在任何其他途径所可赚得的要多得多。如果说工厂把主妇们从育儿室和厨房里拉出来，把儿童从他们的游戏中拉出来，那简直是歪曲的说法。这些妇人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可烹调，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喂养他们的小孩。这些小孩是在饥饿状态下生存。他们唯一的避难所是工厂。严格地讲，工厂解救了他们，工厂使他们免于饿死。



这种情况，确是悲惨的。但是，如果你想责备那负责的人，你决不可责备工厂的老板；工厂的老板——自然是受自利心而非“利他心”的驱使——尽了他们的一切能力来消除这些悲惨事。引起这些悲惨的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秩序，也即所谓“好的旧时代”的秩序。



在“工业革命”头几十年的工厂工人的生活标准，如和现代高阶层以及工业界大众的生活情况相比，是坏得惊人的。工作时间很长，工场的卫生环境恶劣。个人的工作能量很快地被用完。但是，事实仍然是：对于那些因圈地运动陷于困境，而在当时、生产制度下无地容身的过剩人口而言，工厂的工作是一种解脱。那些挤进工厂的人们不是为的别的，而是为的改善他们的生活。



自由放任的意理和其衍生物——工业革命，摧毁了那些意理上和法制上进步与福利的障碍。它们推翻了那个不断增加穷民人数的社会制度。早期的加工业几乎完全是迎合富人们的欲望。这些工业的扩张受限于富有阶级所能购买的奢侈品的数量。凡是未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人们，谋生之道只有靠富有阶层乐于利用他们的技能和服务。但是，现在的情形就不同了。工厂制度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推销方式。它的特征是：产品的制造不是为那少数富人的消费而设计，而是为那些向来在市场上是无足轻重的消费者而设计的。为多数人制造便宜东西，是工厂制度的目的。工业革命初期的典型工厂，是棉织品工厂。当时的棉织品不是富人们所要的东西。富人们所要的是丝织品和麻纱制品。一到用机器的动力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侵入一个新的生产部门，它就开始为大众生产便宜的货物。只有到后来，大众的生活水平因为工业革命而空前地提高了，工厂才把大规模的生产方法也用来制造一些较精良、较昂贵的货物，因为要到这个时候，工厂才能这样作而有利。例如，工厂制造的鞋子有很久的时间只由“普罗阶级”购买，较富的消费者继续找个别的鞋匠定做。那些甚遭物议的“汗衫工厂”，并不为富人，而只为一般平民制造衣服。绅士淑女们总是喜欢定做的服装。



关于工业革命的显著事实是，它为适应大众的需求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工资收入者不再是只为别人的福利而辛苦工作的人，他们自己是工厂生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大的企业，靠的是大众消费。在今天的美国，大规模企业内没有一个部门不是迎合大众的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原则就是为一般大众服务。做为消费者身份的一般大众，其购买或不购买，对于企业的命运有决定的力量。就这一点讲，他们是握有主权的。在市场经济里面，财富的取得和保持，只有靠以价廉质美的东西来满足大众的需要，此外别无他法。



许多历史家和著作人，蔽于他们的偏见，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完全不了解。照他们看来，工资收入者是为别人辛劳的。他们从不提出这些“别”人究竟是谁的问题。



Hammond夫妇告诉我们：一七六〇年的工人比一八三〇年快乐
 
 。这是个任意的价值判断。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用以比较和衡量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的快乐。为着论辨起见，我们无妨同意一七四〇年出生的人，在一七六〇年比在一八三〇年更快乐些。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一七七〇年英国的居民只有八百五十万人（依照Arthur Young的估计），到了一八三一年，就有一千六百万人（依照人口调查）
 
 。这种显著的人口增加，主要地是决定于工业革命。若干杰出的历史家关于这些增加的人口的陈述，只有那些欣赏Sophocles的悲惨诗句的人们才能同意。Sophocles的诗句：生，的确不是最好的事情，一个人一经诞生，最好是快快地回到他所从来之处。



早期的工业家，大多数是和他们所雇用的工人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简朴，他们所赚得的金钱，只一小部份用在他们的生计，其余的都用在事业上面。但是，当企业家愈来愈富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就开始挤进统治阶级的圈子。那些生长名门的绅士，嫉妒这些暴发户的财富，并怨恨他们对改革运动的同情。他们就以研究工厂员工的物质精神状况并促成工厂立法来打击。



英国的一部资本主义史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样，是一部不断地改良工人生活水平的记录。这个演进，一方面是与劳动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发展相一致，另一方面是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增加相一致。经济学家说，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是由于按每人计算的投资额的增加，以及这份增加的资本之利用所引起的技术成就。劳动立法和工会的压力所提高的工资，如果未超过工人们在生产力的檫准下所应得的，那就无害于事。如果超过了，则有害于大众利益，因为资本的累积延缓了，因而劳动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的上涨趋势也为之迟缓了。这是对某些工资收入者赋与特权而以其他一些工资收入者作牺牲。这是制造大量失业并减少工人们以消费者的身份所可得到的产品数量。



为政府的干涉政策辩护的人们，以及为工会辩护的人们，每每把工人生活的一切改善，归功于政府和工会的作为。他们说，如果没有政府和工会，今天的工人生活水平就不会比工厂制度初期的更高。



这种争辩，当然不能靠历史经验来解决。关于这些事实的存在，争辩的双方是没有异议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而其解释一定是受他们所选择的理论之指导的。那些决定一个理论之正确与否的认识论的和逻辑的考虑，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是先于有关的历史问题的闻释。历史事实之为历史事实，即不证明任何理论为真，也不证明任何理论为伪。历史事实必须藉理论的洞察力来解释。



有很多写资本主义下工人生活史的历史家，不仅对经济无知，而且夸耀此无知。可是，对于健全的经济理论的蔑视，并不意味他们着手他们的研究时，没有任何理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是受了政府万能和工会神圣这一类流行的谬见的支配。的的确确，韦伯夫妇和Lujo Bretano以及一些二、三流的作家一样，在他们的学问方面，一开始就感染了一个偏见，即对市场结构极端厌恶，对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热烈赞成。他们确实是忠于他们的信念而力求实现。把他们作为“个人”来看，因为他们的坦白和诚实，我们可以宽恕他们；把他们作为历史家来看，我们就不能因为他们的坦白和诚实而宽恕。一位历史家的意旨不管怎样纯洁，决不能因此纯洁而宽恕他采用荒谬的学说。历史家的第一个职责，是要对他自己所用以处理问题的一切学说加以仔细的捡查。如果他忽略这一点而不这样作，轻率地接受时论中一些歪曲和混淆的想法，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历史家，而是一个辩护者和宣传家。



这两个相反的观点之敌对，不仅是个历史问题。它也一样地涉及今天一些最热门的问题。这是关于现在美国所谓的工业关系问题的争辩。



让我们只强调这个问题的一方面。广大的地区——东亚、东印度群岛、南欧和东南欧、拉丁美洲——只是表面上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情况，大体上无异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情况。那里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中无以为生，这些可怜的大众只有靠工业化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是企业家和资本家。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政策使这些国家不能大大地享受外国资本给他们的帮助，他们必须力求本国的资本累积。他们必须经历西方工业化所已经历的那些阶段。他们必须从较低的工资率、较长的工作时间来开始。但是，误于西欧和北美今天流行的一些学说，他们的政治家们以为，他们能够走一条不同的路。他们鼓励工会的压力和所谓有利于劳工的立法。他们那种狂热的干涉主义，把国内工业所赖以创造的一切企图，在萌芽中都摧毁了。这些人们不了解，工业化决不可以国际劳工局（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ice）和美国产业组织的工会（American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那些信条来开始。他们所固执的这些教条，为印度和中国的苦力（coolies）、墨西哥的匹鞍（peons——以劳力代替还债的工人），以及其他千千万万在饥饿边缘拼命挣扎的人们，带来这悲惨的命运。






八、受市场变化之影响的工资率





劳动是种生产要素。劳动出卖者在市场上所可得到的价格，随市场的情况而变动。



一个人所适于提供的劳动量和劳动质，决定于他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学习的那些特征。天赋的才能不会因任何有意的作为而改变，那是他的祖先遗传给他的。他可以珍惜这些禀赋而培养他的才能，他可以保持这些禀赋不让它们过早地衰退；但是，他决不能超越自然给他的才能所划定的界限。他可以在他的努力中表现几分技巧，以期在市场现况下所可赚得的最高价格来出卖他的工作能力；但是，他不能改变他的性质使它更，市场情况。如果市场情况使他所能提供的那种劳动得到很高的报酬，这是他的好运；如果他的先天禀赋被他同时的人们特别欣赏，这是机会，而不是他自己的功劳。Greta Garbo小姐（电影明星）如果生在一百年以前，她所能赚到的钱一定比她在电影时代所赚到的要少得多。就她天赋的才能来讲，正如同一个农夫保有的一块土地，因为邻近城市的发展由耕地变成了都市土地，可以很高的价格出售了。这都是幸运。



在天赋才能的限度以内，一个人的工作能力靠训练来加强，使其最适于某些特定工作。这个人——或他的父母——负担训练的费用，而其收获，就是学到做某种工作的能力。这样的教育和训练，增加了一个人的专长，使他成为专家。每种特别训练都是使一个人的工作技能特殊化的。为着学习这些特殊技能，一个人所受到的辛苦和麻烦，训练期间损失掉赚钱的机会，以及支付的一些必要费用，都是基于一个希望，希望提高将来赚钱的能力以补偿。所以，这些损失的忍受可说是一种投资，因其为投资，所以也可说是一种投机。这种投资值不值得，要看将来的市场情况。一个工人在训练他自己的时候，可说是一个投机者，是个企业家。将来的市场情况会决定他的投资是获利或是亏损。



所以一个工资收入者每每有双重意义的身份：一为具有天赋的特定才能的人，一为具有后天学得的特定技能的人。



工资收入者就当时市场所允许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在一个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企业家所必须支付的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的总和，一定等于（对于时间偏好加以适当考虑以后）产品的价格。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市场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这两者间的差额。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有利润，前者大于后者则有亏损。利润或饀损不影响工资收入者，盈亏都只落在雇主的身上。至于未来的不确定影响到雇工的，只限于下列几项：



1．因为训练而蒙受的时间牺牲、金钱牺牲，以及辛苦和麻烦。



2．为转到某一特定的工作地点而花的费用。



3．在劳动契约订明了一个确定时期的场合，在这个时期里面，这种持定劳动的价格发生变化，以及雇主的资力发生变化。






九、劳动市场





工资是付给生产要素——人力——的价格。正如同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样，工资的高度最后决定于劳动买资的时候对于该劳动所将生产的产品所预期的价格。至于劳动者，是把他的劳动资给一个雇主，由这位雇主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以及和一些物质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或者是他自己独立从事生产而把这些结合的行为自己承担起来，这是与本问题无关的事情。同质劳动的最后价格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无论如何是一致的。工资率总是等于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价格。“工人有权取得劳动的全部产品”这个流行的口号，是主张消费财应该全部分配给工人们，一点也不该留给企业家和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是个荒谬的主张。不管从那个观点来看，凡是人为的东西决不能看作完全是劳动的产品。它们都是劳动和一些物质生产要素经由有意地结合而制造出来的。



在变动的经济里面，市场的工资率有个自动调整的趋势，即调整到最后工资率的那种情况。这种调整是个费时间的过程。调整期的长短，决定于新工作训练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人们迁居到新地址所需要的时间。而且还决定于若干主观因素，例如工人们对于劳动市场的现状和其前途的展望是否熟习。这种调整，就新工作的训练和住址的迁移所引起的费用来讲，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这些费用的支出只是由于当事人相信劳动市场的未来情况会使这些支出得到补偿而有余。



关于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劳动、工资、和劳动市场所特有的。形成劳动市场之特征的，是工人不仅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而且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和他的行为是不能分离的。这个事实常被用来批评工资理论，这种批评是不适当的、荒谬的。但是，这些荒谬决不可以妨碍经济学对于这个基本事实予以适当的注意。



对于工人而言，在他所可做的各种劳动当中，他究竟做那种劳动、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些什么特殊条件与环境下做这种劳动，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些想法和一些情感，使一个工人宁可就某些工作，不愿就其他的一些工作；宁可往某些地区工作，不愿到其他的一些地区工作；宁可接受某些条件而工作，不愿接受其他的一些条件。一个天真的观察者也许认、为，这些想法和感情是没意义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偏见。但是这样天真的学究式的判断，毕竟是无用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经济处理，在下述的那个事实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个事实是：工人不仅是从劳动负效用的观点来看他在劳动中所受的辛苦和烦恼，而且也考虑到那些工作的特殊条件和环境是否干扰他的生活享受以及干扰到什么程度。一个工人宁可留在他的本乡本土，不愿迁居到他所不喜欢的地方，因而放弃增加货币所得的机会。这个事实并不比下述的事实更值得注意：一个富有而没有职业的绅士，宁可在繁华的都市过昂贵的生活，而不愿迁居到小的村鎭过便宜的生活。工人与消费者是同一个人；经济理论把工人与消费者的功能统合起来而又把这个单元分裂为二，这只是推理过程所不得不然。人们所作的决定，有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之使用者，有关于他们赚得的钱之享受者，可是，他们不能把前者与后者分离。



世系、语言、教育、宗教、心境、家庭的牵绊，以及社会环境，都把工人束缚得不能仅凭工资的高度来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部门。



如果工人们对于不同的一些工作地点一律看待，在工资率相等的情形下，他们不会舍此就彼或舍彼就此。在此假定下，市场上某些特定种类的劳动当会有些通行的工资率，我们可以把这些工资率叫做标准工资率（S）。但是，如果工人们基于上述的考虑，对于不同地点的工作作不同的评值，则市场工资率（M）的高度会经常与标准工资率差异。在市场工资率与标准工资率之间，有一个尚不致引起工人们从市场工资率较低的地点转移到市场工资率较高的地点去的最高差额，我们可以把这个最高差额叫做附着成份（A）。某一特定地区的附着成份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到：个别地区因为运输成本（广义的）的关系，关于消费财的供应也有所不同。这些成本有的地区较低，有些地区较高。因此，同量的物质满足所需要的物质投入也就不同了。在某些地区，一个人为着得到同程度的欲望满足，必须花更多的钱，而这种程度的欲望满足（且不说那些决定附着成份的环境），他可以在别处较便宜地得到。另一方面，一个人在某些地区可以省掉某些费用而无损于他的欲望满足，但在其他地区，如果省掉这些费用就会减少他的满足。我们可以把一个工人在某些地区为得到这种意义的同等程度的欲望满足而必须支付的那笔费用，或者他可以省掉而不致减少他的欲望满足的那笔费用，叫做成本成份化（C）。某一地区的成本成份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如果我们假定没有任何法制上的障碍阻止资本财、工人，以及货物从甲地转到乙地，而工人们对于他们的住址和工作地，无论在何处都一律看待，那么，地球的人口分布，将会趋向于按照基本的自然的生产要素之物质生产力以及过去所形成的那些不可转变的生产要素之不动性来分布。如果我不管成本成份，则全球同类劳动的工资率将趋向于一致。



如果在某个地区，市场工资率加上（正的或负的）成本成份还低于标准工资率，我们就可把这个地区看作一个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如果在某个地区、市场工资率加上（或正或负）成本成份，高于标准工资率，我们就可把它看作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但是，这样说法是很不方便的。它不能帮助我们检讨工资率的形成和工人们的行为之一些真实情况。选择另一种说法就比较方便。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工资率低于标准工资率加上（正或负的）附着成份和（正或负的）成本成份，也即M<(S+A+C)，我们就可把它看作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在一个M>(S+A+C)的地区，则这个地区就应看作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如果没有法制上的障碍，则工人们会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迁移到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这种迁移一直要继续到每个地区的M=S+A+C为止。



上面这个结论，加以必要的修改以后，同样适用于自力劳作或提供个人服务的那些人们的迁徒。



附着成份和成本成份这些概念，同样地适用于从某一行业转移到另一行业。



这里所描述的一些迁徒，只在没有法制上的障碍防止资本、劳工、和货物流通的情形下才发生的，这几乎是不必说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在瓦解国际的分工而力求每个主权国的经济自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上面所描述的那些趋势只有在每个国界以内出现。




畜牲与奴隶的工作




对于人而言，畜牲是一种物质的生产要素。也许有一天，人类的道德情操有个改变，因而人给畜牲待遇变得更友善点。可是，只要人们不放任畜牲自由过它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总是把畜牲当作他们自己行为的标的来处理的。社会合作关系只会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因为只有人才能洞察分工与和平合作的意义和利益。



人把畜牲当作一件物质的东西而纳入他的行为计划。在驯养、训练畜牲的时候，人也常常对这动物的心理特征表现欣赏；这好像是和它的心灵发生共鸣。但是，即令在这个时候，人与畜牲之间的鸿沟仍然是不可搭桥的。一个畜牲除掉可以得到食欲、性欲的满足，以及免于环境伤害的适当保护以外，再也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畜牲毕竟是兽类而非人类，正因为它们像工资铁则所想象的工人那样。如果人类只致力于饮食和交配，此外无所事事，人类文明就决不会产生。畜牲之即不能结合成一个社会，也不能参加人类社会，就是因为它们只求食欲、性欲的满足而不知其他。



有些人也曾以看待畜牲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同类，而把同类当作畜牲来对付。他们用过鞭子强迫船奴们像起锚的马那样地工作。但是，经验曾经指出：这丝放纵的野蛮办法，其结果是很坏的。即令最笨拙的人，当他自由工作的时候，其成就总比在鞭子威胁下的工作要好得多。



原始人把妇、孺和奴隶当作他的财产，正如同把畜牲和无生物当作财产，其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一旦他开始想从奴隶的身上得到一点不同于牛马所能提供的劳务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放松奴隶们的锁链了。他必须以自利的刺激来代替单纯的威胁；他必须以人际的情感来维系奴隶和自己的关系。如果不再专靠锁链和鞭子来防止奴隶逃亡和强迫奴隶工作，则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关系。这个奴隶也许悲叹他的不幸而力求解脱，尤其是较快乐的自由日子如果记忆犹新的话，更是如此。但是，尽管如此，他还可忍受那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态而自作排遣。于是奴隶变得靠勤勉、靠完成那些派给他的工作来满足他的主人；而主人也变得靠合理待遇来激发奴隶的热心与忠忱。于是，在主人与役工之间，发展出一些可称之为友谊的亲密关系。



奴隶制度的颂扬者，当他们说“许多奴隶安于他们的地位而并不想变更它”的时候，或许不是完全错的。事实上，可能有些人、有些人群，甚至有些民族或种族，是乐于在奴役之下享受安全保障的；他们不感觉到什么羞辱，而乐于提供适度的劳动，以分享寄人篱下的舒适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偶尔忍受一下主人的坏脾气，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痛苦，或根本不算是什么痛苦。



当然，在大规模的农场、矿区、工场，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军舰中辛苦工作的奴工们所处的环境，与家庭仆人、旅馆侍女、厨司、和保母们的轻快生活大不相同，而且也不同于小农场的那些不自由的劳工们，挤牛奶的女工、牧人们的生活环境。为奴隶制度辩护的人，谁也不敢赞美罗马农奴或者美国棉田蔗园黑奴的命运。
 



奴隶和农奴制度的废除，即不能归功于神学家与道德家的教义，也不能归因于奴隶主的衰弱或仁慈。在宗教和伦理的教师中，赞成奴隶的人数和反对的人数同样地多
 
 。奴工的消灭，是因为在自由劳动的竞争下站不住；在市场经济里面，再也不会有奴工了。



购买一个奴隶所支付的价格，决定于从利用他（包括他本人和他的子孙）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这和购买一条牛所支付的价格决定于利用这条件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是一样的。奴隶的所有者并没有把什么特别收益据为己有，对于他，并没有在下述的事实中有所谓的“剥削”：奴隶的工作没有报训，而他对于奴隶的劳务所支付的市场价格，可能大于蓄奴所花的衣食住等的费用。购买奴隶的人，必须以他后来所收到的价格来抵偿他已整付的价格，这里，也要考虑到时间偏好这个因素。不管奴隶的所有者是在他自己的家庭中或企业中使用奴隶，或者是把奴隶的劳务租给别人，他都没有因奴隶制度的存在而享受到任何特殊利益。特殊利益完全归于奴隶的贩卖者，即虏掠自由人而去贩卖的人。但是，贩卖奴隶这一行业的利得，当然是取决于购买奴隶的人出价的高低。如果这个价格跌到低于奴隶贩卖业的成本，则这个行业也就不值得做而归于消灭了。



在市场经济里面，利用奴工的企业决不可能与雇用自由劳工的企业竞争。奴工，只能在没有遇到自由竞争劳工的处所才会被利用。



如果你把人当作畜牲来对付，你从他身上所能榨出的东西，就不会比畜牲所能提供的更多。但是，这时有一个事实更显得重要，那就是就生理上讲，人比牛和马软弱，而且，对于一个奴隶的养育和保护所必要的费用，比例于所可收获的结果而言，比养育和保护一匹牛或马的费用，要昂贵得多。如果你想从一个非自由的劳工得到自由人所做的成就，你就必须对他给以特属于人的鼓励。假若这个雇主所想得到的产品，其质与量均胜过在鞭子威胁下所逼出来的产品的质和量，皿必须让辛苦工作的人也分享他的努力成果。不要对懒惰、疏忽加以惩罚，而要对勤勉、熟练、热忱加以奖赏。但是，不管他在这方面怎样做，他决不会从一个受束缚的工人（也即，不能享受他所作的贡献的全部市场价格的人）得到一份等于自由人（也即在自由的劳动市场上被家用的人）所做的成就。奴隶和农奴所产生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其质和量所不能超越的最高限，远比自由劳工的标准要低得多。在产物的品质特别精致的行业中，那些雇用廉价而非自由的劳工的厂商，决不能和那些雇用自由劳工的厂商竞争。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一切的强迫工作归于消灭。



有些社会制度曾经把整个生产界或某些生产部门完全为非自由的劳工而保留，不让雇用自由劳工的企业来竞争。于是奴隶和农奴就成为一个森严的阶级制度的基本特征；即不能因某些个人的行为来废除，也不能加以改变。至于情形不是这样的地方，奴隶主本身的所作所为终于一步一步地废除了这全部奴工制度。使得古代罗马那些冷漠无情的奴隶主放松奴隶们的束缚的，不是人道主义的情操和仁慈心，而是想从他们的财产上面得到最大收益的这个动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集中管理的领地制，而把奴隶变成实际上的佃农，让他们基于自己的利益来耕种他们的佃田，对于地主只就产品的一部份缴纳地租。在加工业和商业方面，奴隶变成了企业家，而他们得自主人所给的资金变成他们的合法准财产。奴隶之大量释放，是因为自由人对于以前的主人所提供的劳务比一个奴隶所可提供的更可贵。奴隶解放，不是奴隶主这方面的恩赐。那是一次信用运作，好像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自由。自由人有义务在许多年当中，乃至终身对那以前的主人报答定额的金钱和劳务。这个自由人以前的主人，在自由人死亡的时候，对于后者的土地还有特别世袭权
 
 。



随着那些使用非自由劳工的庄园之消灭，奴役就再也不是一种生产制度而变成资族阶级制的一种政治特权。一些君主们有权要他们的属下贡献定量的实物或金钱以及定量的劳务；而且，他们的奴隶的子孙也有义务为他们服定期的劳役，或当家事的奴仆，或当军事的侍从。但是，那些非特权阶级的农人和工人，则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打算而经营他们的农田和工场。仅仅是在他们的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君主才来要索他们的生产成果之一部份。



后来，在十六世纪以后，人们也开始在农业方面使用非自由的工人，有时甚至在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中也如此。在美洲的一些殖民，使用黑奴成为农场的标准生产方法。在东欧——德国的西北部，Bohemia及其属地Moravia和Silesia、波兰、波罗的海的诸国、俄国、匈牙利及其属地——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靠的是奴隶的劳动。美洲和东欧的这两个非自由的劳工制，是受政治制度保障而免于那些雇用自由工人的企业的竞争。在那些殖民地里面，有许多因素妨阻了自由劳动的充份供给和独立农民这个阶级的成长：例如人口迁入的费用高，保护个人使免于政府官吏和地主贵族的任意虐待的法制之缺乏。在东欧，阶级制度使外面人无法进到农业生产部门。大规模农业为上流社会的份子所占据。小规模的，为非自由的农奴保留。可是，“使用非自由的劳工的企业不能够与雇用自由劳工的企业竞争”这个事实，谁也没有对它发生争论。在这一点上面，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论农业管理的作家们的意见之一致，不下于古代罗马论农业问题的作家们。但是，奴隶和农奴制不会受市场自由活动的影响而废除，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制度已经破坏了市场作用。奴隶和农奴制的废除是靠自由放任的意理所支配的政治行动。



今天，人类又面对着“以强迫劳动代替自由，人把他的工作能力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的那种劳动”的搞法。当然，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们所应做的工作与奴隶或农奴所应做的工作，其间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说：奴隶和农奴的血汗是为一个剥削的地主的利益而流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产物是归之于社会，而辛苦工作者是社会的一份子；这里，工作者是为自己而工作。这个理论所忽视的是：把各个同志与那据有一切工作成果的全体同志的集体，视为相同。这只是不符事实的虚构。政府官吏所追求的目的与各个同志的愿望或希求是否相同，这还是一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个人对这集体财富所作的贡献，不是以市场决定的工资形式来报酬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任何经济计算方法；它不能分别决定在产品总量中各种补助的生产要素所应有的配额。因为它不能确定社会得自各个人所贡献的量，所以它不能按照各人的成就来给报酬。



为着区分自由劳动与强迫劳动，不必涉及关于自由与强迫的本质那些玄学上的微妙问题。我们可以叫做自由劳动的，是指一个人或者为着他自己的欲望直接满足而提供的劳动，或者先把它出卖于市场，再把卖得的钱用来满足自己欲望的劳动。强迫劳动是指，在其他的一些诱因的压迫下，所提供的劳动。如果有人不满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像自由和强迫这些字眼的使用，会惹起一些足以伤害问题之冷静处理的联想，那么，就无妨选用其他名词。我们可用F来代替自由劳动，用C来代替强迫劳动。最基本的问题并不受名词选择的影响。要紧的事情只是：如果一个人自己的欲望满足，即不直接、也不间接系于他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那么，什么诱因可以激发他甘心忍受劳动的负效用呢？



为着辩解起见，让我假定：有许多任务人，甚至大多数工人，忠诚地以最大努力来完成上司派给他们的工作。（我们且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在分派工作的时候所将遭遇的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在指派的工作上偷懒和不经心的人怎样处分？除掉惩罚别无他法。他们的一些上司必须具有提出主观的理由，作为判罪、定刑的权威。这是以统治的束缚代替契约的束缚。工人动不动就受上司们任意权力的支配，他是以人身隶属于他主子的任意权力。



在市场经济里面，工人之出卖他们的劳务，正如同别人之出卖他们的货物一样。雇用者不是被雇者的主人。他只是劳务的购买者，而且，他必须按市场价格来购买那些劳务。当然，劳动的雇用者像其他的购买者一样，也会任意作为的。但是，如果他在雇用或解雇工人的时候，任意作为，他就要承受其后果。一个雇主或雇员担任了一个企业部门的经理，就可自由决定雇用工人，也可自由开除他们或削减他们的工资。但是，如果他过于任意行动，他就是损害他的企业或其部门的利益，因而损害他自己的所得以及在这个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里面的任意作为，将招致对自己的惩罚。市场经济唯一真实而有效的工资收入者的保障，那些决定价格形成的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使工人得以免于雇主和其助手的胡作妄为。工人们和他们的雇主们一样，只受制于消费者的最高权力。靠购买或不购买而决定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的雇用时，消费者就给每种劳动确定了它的市场价格。



使得工人成为自由人的是这个事实：雇主在市场价格结构的压力下，把劳动看作一种商品、一种谋利的工具。在雇主谋利的心目中，雇工只是一个帮助他赚钱的一个人。雇主对雇工所提供的劳务支付工资，雇工为赚得工资而提供劳务。在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里面，没有什么恩惠或刻薄的问题。被雇用的人不感激雇用者的恩宠；他只对他提供定量的某种性质的劳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里面，雇主用不着对雇工有惩罚权的道理。至于非市场经济的生产，管理人员必须握有对工人的惩罚权，以促使迟钝懒惰的工人加紧工作。因为监禁的慜罚会使工人不能工作，或至少是大大减低他的工作量，所以体罚曾经是促使奴隶和农奴工作的典型手段。随着非自由劳动的废除，我们不用鞭子作驱策的工具也行。鞭打曾经是奴工的象征。市场社会的份子，把体罚看作不人道的、羞辱的，以致在学校里面、刑法里面，和军队的训练里面，也都废除了。



如果有人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付疏懒的工人不用强迫手段也行，因为每个人将会自愿地尽他的义务，这人就是陷于无政府主义者同样的幻想。









	

Cognition does not aim at a goal beyond the act of knowing．what satisfies the thinker is thinking as such, not obtaining perfect knowledge, a goal inaccessible to man.




	

认知不是为的达到“知，这一行为”以外的目的。使思想家得到满足的是思想本身，而不是在获得完全的知识，完全的知识是我们人类所不可及的。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remark that comparing the craving for knowledge and the conduct of a pious life with sport and play dos not imply any disparagement of either.




	

把渴求知识和虔诚的宗教行为与运动和游戏相提并论，并不意涵对前者或后者有何轻蔑之意。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7th ed．Stuttgart, 1910), p．317．See above, p．137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7th ed．Stuttgart, 1910), p．317．See above, p．137




	

Cf．above, pp．133-135.




	

参考前面第七章第三节。




	

Cf．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asle, 1791), vol．I, Bk．I, chap．viii, p．100．Adam Smith himself seems to have unconsciously given up the idea．Cf．W.H．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London, 1930), pp．24-25.




	

参考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asle, 1791), vol．I, Bk．I, chap．viii, p．100．Adam Smith 自己似乎已无意地放弃了这个想法。参考W.H．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London, 1930), pp．24-25.




	

All these and many other points are carefully analyzed by Hutt, op．cit., pp．35-72.




	

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论点，在上列Hutt的书中（pp．35-72）都有仔细的分析。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midst the distress produced by the protracted war with France and the inflationary methods of financing it, England resorted to this makeshift (the Speenhamland system)．the real aim was to prevent agricultural workers from leaving their jobs and going into the factories where they could earn more．The Speenhamland system was thus a disguised subsidy for the landed gentry saving them the expense of higher wages.




	

十八世纪末年，英国由于对法国的长期战争以及用通货膨胀办法筹取战费而陷于贫困；在这贫困中采用了这种权宜的手段（the Speenhamland system）。这个手段的真正目的，是防止农业方面的工人离开他们的农场到工厂去工作，因为，在工厂里面可赚得较高的工资。所以这个制度实际上的给地主的津贴，使地主免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Cf．Marx,
 
Das Kapital

 (7th ed．Hamburg, 1914), I, 133．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ection II) Marx and Engels formulate their doctrine in this way: "The average price of a wage labor is the minimum wage, i.e., that quantum of means of subsistence which is absolutely required to keep the laborer in bare existence as laborer." It "merely suffices to prolong and produce a bare existence."




	

参考Marx,
 
Das Kapital

 (7th ed．Hamburg, 1914), I, 133．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第二节）里面，马克斯和恩格斯把他们的教条写成这样一个公式：“工资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工资，也即，为维持一个工人作为工人而生存的绝对必需的最低生活费。”这种平均工资“只够延长工人的生命而让他生殖”。




	

Cf．Marx,
 
Das Kapital

 , p．134．Italics are mine．The term used by Marx which in the text is translated as "necessaries of life" is "
 
Lebensmittel

 ." the
 
Muret- Sanders

 Dictionary (16 ed.) translates this term "articles of food, provisions, victuals, grub."




	

参考Marx,
 
Das Kapital

 , p．134。文中所说的“生活所必需的”这个词是马克斯原著的“Lebensmittel”这个词的翻译。




	

See above, pp．296-297.




	

参考第十七章第四节。




	

See above, pp．408-410.




	

每个单位时间的工作量和质的其他一些波动——也即，紧接着休闲之后的再工作时间的较低效率——就市场的劳动供给而言不是很重要的。








	

Other fluctuations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performance per unit of time, e.g., the lower efficiency in the period immdiately following the resumption of work interrupted by recreation, are hardly of any importance for the supply of labor on the market.




	

见第十五章第九节。








	

See above, pp．294-300




	

把“工业革命”一词形容英国Hanover王室两个George的朝代，是由于有人故意要把经济史弄成通俗的戏剧化，以期使它适合那些强求平等的马克斯策略（the Procrustean Marxian schemes）。从中古的生产方法转变到自由企业制度的生产方法是一七六〇年以前的一个长远过程。即令就英国来讲，直到一八三〇年尚未完成。可是，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已大大加速地发展，这却是真的。所以我们无妨把“工业革命”一词用在对费边主义（Fabianism）、马克斯主义、历史学派、以及制度学派赋与它的情感意义的检讨上。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hras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reigns of the two last Hanoverian Georges was the outcome of deliberate attempts to melodramatize economic history in order to fit it into the Procrustean Marxian schemes．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methods of production to those of the free enterprise system was a long process that started centuries before 1760 and, even in England, was not finished in 1830．Yet, it is true that England'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considerably accelerated int 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It is therefore permissible to use the term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s with which Fabianism, Marxism, the Historical Schoo, and Institutionalism have loaded it.




	

J.L．Hammond和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urer 1760-1832

 (2d ed．London, 1920), p．4.








	

J.L．Hammond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urer 1760-1832

 (2d ed．London, 1920), p．4.




	

在七年战争当中，有1,512名英国水兵在作战中死亡，同时有133,708名病死或失踪。参考W.L．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New York, 1940), p．114.








	

In the Seven Years' War, 1,512 British seamen were killed in battle while 133,708 died of disease or were missing．Cf．W.L．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New York, 1940), p．114.




	

J.L．Hammond和Barbara Hammond，同

[14]


 所引之上书。








	

J.L．Hammond and Barbara Hammond,
 
loc．cit.





	

F.C．Dietz,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42), pp．279 and 392.








	

F.C．Dietz,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42), pp．279 and 392.




	

Margaret Mitchell在她的那部名著《飘》（
 
Gone With the Wind

 ）里颂扬南方的奴隶制度，可是，她足够小心地不涉及农场奴隶的生活细节，而只描述家庭奴仆的生活情形。在她的故事中，家庭奴仆显得像是奴隶群中的“贵族”。








	

Margaret Mitchell, who in her popular novel
 
Gone With the Wind

 (New York, 1936) eulogizes the South's slavery system, is catious enough not to enter into particulars concerning the plantation hands, and prefers to dwell upon the conditions of domestic servants, who even in her account appear as an elite of their caste.




	

关于赞美奴隶制度的文献，可参考Charles和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44), I, 703-710; 以及c.e．Merriam,
 
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 1924), pp．227-251.








	

Cf．about the American proslavery doctrine Charles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44), I, 703-710; and c.e．Merriam,
 
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 1924), pp．227-251.




	

参考Ciccotti,
 
Le Declin de l'esclavage antique

 (Paris, 1910), pp．292 ff.; Salvioli,
 
Le Capitalisme dans de monde antique

 (Paris, 1906), pp．141 ff.; Cairnes,
 
The Slave Power

 (London, 1862), p．234.








	

Cf．Ciccotti,
 
Le Declin de l'esclavage antique

 (Paris, 1910), pp．292 ff.; Salvioli,
 
Le Capitalisme dans de monde antique

 (Paris, 1906), pp．141 ff.; Cairnes,
 
The Slave Power

 (London, 1862), p．234.












第22章 非人的原始的生产要素








一、关于地租理论的一般观察





在李嘉图的经济学架构里面，地租这个观念是用来处理现代经济学用边际效用分析
 
 来处理的那些问题。李嘉图的理论，从今天透彻的观点来判断，显得不能叫人满意；无疑地，主观价值论的方法是优越得多。但是，这个地租论之享盛名仍然是应该的；其创意产生了一些好的结果。就经济思想史来讲，我们没有理由以这个地租论为羞
 
 。



品质和肥沃度不同的土地（也即每一投入单位所收获的报酬不同的土地）其评价也不一样。这个事实对于现代经济学并不提出任何特殊问题。就李嘉图理论所说的土地分级评价，完全容纳在现代的生产要素价格论中。这不是客观的地租论的要旨，而是在这个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派给它的特别地位。差别租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限于土地价格的决定。“租”和“准租”这种强词夺理的区分是杜撰的。土地和它的功用与其他的一些生产要素和它们的功用，是要以相同的方法讨论的。在生产中，控制一个较好的工具与控制一个较差的（因为较好的工具供给量不够，不得不利用较差的）比较，前者就有“租”的收获。较能干、较热忱的工人所赚的工资，与那笨拙而懒惰的工人所赚的工资比较，前者就有“租”的成份。



靠地租概念来解决的那些问题，绝大部份是由于使用一些不妥当的名词而引起的。日常用语中，那些概括的概念和通俗的想法，不是就行为学和经济学的需要而形成的。早期的经济学家毫不迟疑地误用了它们。只有天真地执着于像“土地”或“劳动”这样概括的名词的人，才会对“为什么『土地』和『劳动』有不同的评价”这个问题感到迷惘。至于不受语言的欺骗，而能看到生产要素与人的欲望满足之关联的人，就会把“不同的劳务而有不同的评价”看作当然的事情。



现代的价值价格论，不是基于生产要素之分类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它的基本区别是在高级财货与低级财货，生产财与消费财。当它在生产要素这一类里面区分原始的（自然赋与的）要素与产出的要素（中间产品），以及进一步在原始的要素这一类里面再区分非人的（外在的）要素与人的要素（劳动）的时候，它并没有破坏它的理论——关于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理论——的一致性。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法则，对于各种各类的生产要素都是同样有效的。生产要素的功用不一样，人们对它的评值、估价、和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这个事实只会使那些没有注意到这些功用不同的人们感到迷惑。不懂得绘画的人看到收藏家愿意出较高的价钱来买梵谷的作品而不买天资较差的画家的作品而觉得奇怪；可是，就艺术鉴赏家看来，这是自明之理。买土地或租土地的人，对比较肥沃的土地出较高的价钱或较高的租金，这不会使农人惊奇。老辈经济学家对于这种事情觉得奇怪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用了“土地”这个概括的名词来想问题，而忽略了生产力的差异。



李嘉图的地租论的最大优点是，认识了“边际土地不产生地租”这个事实。从这个知识，只要再进一步就可发现主观价值论的原理。可是，古典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门徒，都蔽于“实质的成本”观念而不能再进到这一步。



差别租这个观念，大体上尚可容纳于主观价值论，但是，从李嘉图的经济学派生出来的第二个地租概念，也即“剩余租”这个概念，必须完全抛弃。这个概念是基于“实质的”或“有形的”成本观念，这种成本观念在现代的生产要素价格论的架构中，毫无意义。法国Burgundy（Burgundy这个地方生产的红葡萄酒——译者附注）的价格之所以高于Chianti（意大利Tuscany这个地方生产的红葡萄酒——译者附注）的价格的理由，不是Burgundy的葡萄园的价格高于Tuscany的葡萄园的价格，其因果关系是顚倒的。因为人们愿意支付比Chianti的价格较高的价格来买Burgundy，所以种葡萄的人们愿意支付比Tuscany的葡萄园的价格较高的价格来买或租Burgundy的葡萄园。



利润不是一切生产成本都支付了的时候的一份剩余。在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产品的价格永久不会有超过成本的剩余。在变动的经济里面，产品的价格与“企业家为购买各种补助的生产要素，所已支付的代价再加上资本的利息的总额”之间的差额是可正可负的，也即，其差额或为利润或为亏损。这些差额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产品的价格在时间的间隔中有了变动。凡是能够预测这些变动而据以采取行动的人，就可赚到利润。凡是不能预测将来的市场情况而据以调整他的企业经营的人，就会受到亏损的惩罚。



李嘉图的经济学的主要缺点，在于它是一个一国的联合努力的总产品的分配论。像其他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没有把他自己从重商主义的那个“国家经济”的影像下摆脱出来。在他的思想中，价格决定这个问题是附属于财富分配问题。一般的说法是说，他的经济哲学的特征是代表当时英国中层阶级工业家的哲学
 
 。这个说法离了谱。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工商业人士并不关心总生产和其分配。他们是受“谋取利润避免亏损的动机”所驱使。



古典经济学当它在它的理论结构中给土地以特殊地位的时候，就犯了错误。就经济的意义讲，土地是个生产要素；决定土地价格的那些法则，也同样地决定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关于土地的经济教义的一切特点，都涉及有关资料的某些特点。






二、土地利用中的时间因素





关于土地的经济教义，其出发点是把原始的生产要素分作两类，即人的与非人的要素。因为非人的要素之利用，通常总要关联到地球的一片断，所以当我说到非人的要素时，我们所指的就是土地
 
 。



在讨论土地（也即非人的原始生产要素）的经济问题时，我们必须清清爽爽把行为学的观点与宇宙论的观点分开。宇宙论在研究宇宙事象时，常说到质量和能量的不灭，这种说法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人的行为能够在其中影响生活之自然环境的那个轨道”和“自然的实体之运作”加以比较的时候，我们无妨说，自然的力量是永久存在而不毁灭的——或更精确地讲——不是人的行为所可毁灭的。就宇宙论所指涉的那些悠长的时期来讲，由于人为的影响而引起的土壤蚀损是微不足道的。今天，谁也不知道宇宙的变化在几百万年当中是不是会把沙漠变成良田，把良田变成沙漠。正因为没有人能预测这样的变动，也没有人敢于干扰那些会引起变化的宇宙事象，因此，如果在讨论人的行为问题时去预测它们，那就是不安份
 
 。



自然科学可以这样讲：土壤利于植林、畜牧、农田、水利的那些能力是会周期更生的。人类即令故意以最大的努力来破坏地壳的生产力，至多也只能破坏它的几个小部份。但是严格地说，这些事实无关乎人的行为。土壤能力的周期更生，并不是怎么规律的。土地的利用，情形不一样：有的会使这种更生减弱和迟缓，或者土壤的能力在某个时期当中完全消失，或者要靠很大的资本和劳力投入才能恢复它。人在利用土地的时候，必须在一些不同的方法中选择某一方法，而这些方法对于地力的保持和更生，各有不同的影响。和在其他的生产部门一样，在渔、猎、畜牧、农、林、水利的活动中，也有时间因素发生作用。在这里，人也要在即时的满足与较远将来的满足之间加以选择。在这里，表现在人的一切行为中的原始利息这个现象，也发生它的重要作用。



有些制度上的情况使得人们只顾眼前的最大满足，完全或几乎完全忽视较远将来的满足。如果土地不归某些人所有，同时所有的人或某些人们因为特权或实际情势的关系，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暂时自由利用它，这些人对于将来就不会加以注意。当土地有地主的时候，如果这些地主知道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久将会被没收，情形也会如此。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下，当事人会专心于尽可能地榨出眼前的利益，至于他们所用的那些方法，在较远的将来有什么后果，他们就一概不管。伐林、打猎和捕鱼的历史，对于这种，提供了充份的证据；但在其他部门的土地利用方面，也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



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资本财的维持与土壤力的维护，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类目。制造出来的生产要素或迟或早要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消掉，也即一点一点地转化成终被消费的消费财。如果我们不想让过去的储蓄和资本累积消灭，我们除去生产消费财以外，也要生产一些资本财，而其数量要足以抵补消耗掉的资本财。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最后就要“消费”资本财。这就是为现在而牺牲将来；今天的享受奢侈，日后要陷于贫困。



但是，我们常常听说，地力不是如此。地力是不会“消耗掉的”。这种说法只有从地质学的观点讲才有意义。但是，从地质学的观点，我们也可以或应该同样否认，工厂的设备或一条铁路会被“吃光”。铁路缠的砂砾石头和路轨的钢铁，以及桥梁、车厢、机车等等，在宇宙的意义下是不会消灭的。只有就行为学的观点才可以说：一个工具、一条铁路或一个纺织厂被消费掉、被吃光了。我们说土地的生产力被消费了，是在这同样的经济意义下说的。在农林和水利方面，土地的这些生产能力之被处理，是和处理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的。关于地力的利用，行为人也必须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加以选择，有的生产过程是牺牲后来的生产力以求眼前较高的收获，有的不伤害将来的生产力。把地力榨取到使将来的利用只提供较小的报酬（就所投下的资本和劳动量的每单位而言）或实际完全没有报酬，这是可能的。



不错，人的这种破坏力是有些外界限制的。（这些限制在伐林、打猎、捕鱼方面，比在耕地方面更快地达到。）但是，这个事实在资本消蚀与地力浸蚀之间所造成的差异，只是在量的方面而非在质的方面。



李嘉图把这种地力叫做“原始的不会毁灭的”
 
 。但是，现在经济学必须强调：在原始的生产要素与制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之间，评值与估价没有差别；宇宙论的物质和能量的不灭，不管它的意指是什么，并不是土地利用特异于其他生产部门的特征。






三、边际以下的土地





一块土地的功用在一定的时期当中总是有限的。如果是无限的话，人们就不会把土地看作一种生产要素和一种经济财。可是，可用的土地，其量是那么大，自然是那么慷慨，以致到现在，土地还是丰富的。所以，只有那最有生产力的土地才被利用。有些土地，人们认为——就它的生产力来看，或就它的位置来看——太差，不值得利用。因而李嘉图认为，边际土地（也即在耕种中的最差的土地）不产生地租
 
 。边际以下的土地，如果没有人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利用的话，那就被视为毫无价值。
 



市场经济没有更丰富的农产品供给这个事实，是由于资本和劳力的稀少而引起的，并非因为可耕地的稀少。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可用的土地面积之增加，引起谷类、肉类的供给增加，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能，即，那增加的土地，其肥沃度超过已在耕种中的边际土地的肥沃度。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供给会因可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之增加而增加，假使消费者不认为这些新增的资本和劳动还有其他的用途更能满足他们最迫切的欲望
 
 。



地下的有用矿藏，其量是有限的。不错，它们有些是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产品，而这些过程还在继续中，因而还在增加即有的镀藏量。但是，这些过程的进度迟缓和悠长，使得它们对于人的行为而言，没有什么意义。人必须考虑到可用的矿藏是有限的。每一个矿藏或油源总会枯竭的；其中有些已经枯竭了。我们希望有新的矿藏会被发现，我们也希望技术进步将使今天所完全不能开采或只能在不合理的成本下开采的矿藏也可开采。我们也可假想，技术知识的更进步，会使后代的人们能够利用今天所不利用的那些物质。但是，所有这些希望和假想，对于我们今天开矿和钻油井的行为毫无关系。就交换论来讲，农业用地与矿业用地的区分，只是一种资料的区分。



尽管这些矿藏的可采量是有限的，尽管在理论上讲，我们认为这些矿藏总有一天会枯竭，可是行为人却不把它们看作毫无弹性地有限。他们的活动固然会考虑到某些特定的矿藏和油井将会枯竭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某些矿物的全部蕴藏在一个未知的来日也会完结。因为，就今天的行为来讲，这些矿藏的供给量丰富到谁也不会就想把它们开采到现在技术知识所可做到的充份程度。矿藏的开采，只做到开采时所必须雇用的那些劳动和资本没有更迫切的用途为止。所以，有些边际以下的矿藏完全没有利用。



每个已开采的矿，其生产程度决定于产品价格与那些必须的非特殊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之间的关系。






四、容身之用的土地





用在住宅、工厂、和道路方面的土地如果增加，则在其他用途的土地势必减少。



古老的经济学认为，都市土地之所以产生地租的那种特殊地位，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人们对于可做住宅基地的土地评值较高，因而支付的价格比他们评值较低的为高，这是当然的事情，不值得特别注意。为着做工厂、仓库、和铁路的堆置场，人们要选择那些位于可减低运输费地点的土地，因而对这些工地愿意支付较高价格。这也是当然的事情。



土地也可用来作娱乐场所、花园、公园以及其他美化环境之用。随着对自然界爱好“布尔乔亚”所特有的心情，这一类享受的需求大大增高了。以前仅视为荒芜凄凉的悬崖深谷和冰河，今日却成为高尚的游乐地带而受到高度的欣赏。



自古以来，任何人都是可以免费进到这些地带的。即令这带土地是私人所有，地主们也无权禁止游人和登山客前来观光或向他们收费。谁有机会来游览这些地方，谁就有权享受这个地方的美景，好像是他自己所有的。名义上的主人并不因为他的财产给了游客的满足而从游客方面得到任何利益。但是，“这个地方为人提供福利因而被人欣赏”这个事实并不因此而改变。私有土地是要让别人可以通过的，这使得住何人有权在风景地带游览或露营。这种地区或冰河，除供游览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用途。而供游览这一功用，是不会损耗、不会竭尽、不需要投入资本和劳动来维持的。这与伐林、打猎、捕鱼的地区完全不同。



如果这些风景地区的邻近可用以建筑旅馆和交通工具（例如高架铁路）的土地是有限的，这些土地的地主们就可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出资或出租他们的土地，因而把观光客免费享受的利益转移一部份到他们自己了。否则这些观光客就是无代价地享受这些利益的全部。






五、土地价格





在那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买卖某些特定地皮的功用与买卖其他生产要素的功用没有什么不同。所有一切生产要素都是按照它们在未来时期所离供的功用而估价的。这里，当然要考虑到时间偏好。对于边际土地（边际以下的土地当然也包括在内）完全不付地租。有地租的土地（与边际土地比较，每单位资本和劳动有较高产品的土地）是按照它的优越程度来估价的。它的价格是它将来的全部地租的总额，那些将来的地租每一笔都要以原始利率来折算
 
 。



在变动的经济里面，买卖土地的人们对于这块土地的功用的市场价格之可能变动，要加以相当考虑。他们所考虑的或预测的，当然也会错误，但这是另一回事。他们尽他们的能力来预测那些会影响市场情况的未来的事情，并按照这些预测来决定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认为这块土地的年收益净额将会增加，则地价就会比没有这种预测时为高。例如，那些人口增加的城市的近郊土地，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土地的净收益有全部或局部被没收的可能时，则地价趋向于下跌。在日常的商业用语中，人们常讲到地租的“资本化”，常看到资本化的比率随土地的等级不同而不同，而且即令在同一等级以内，每块土地的资本化比率也不一定相同。这个名词是颇不方便的，因为它把它所要表现的这个过程表现得不对。



买卖土地的人对于租税的考虑，正如同对于那些将会降低土地净报酬的未来事件的考虑一样。课在土地的税将降低它的市场价格，降低的程度按照将来的负担量来折算。这种不容易取消的新税一经实行，其直接影响就是有关的那块土地的市，格马上下跌。这就是租税理论里面所说的“租税折入资本”的现象。



在许多国家里面，地主或某些不动产的所有人享有政治上的一些特权或社会特权。这样的制度对于地价的决定，也会发生作用。




关于土地的神话




浪漫主义者指实那些关于土地的经济理论，以为那都是些功利主义的狭隘想法。他们说，经济学家是从冷漠无情的投机者的观点来看土地，投机者只知道金钱和利润，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但是，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人的活力和人的生命永不枯竭的来源。农业不只是许多生产部门中的一个部门，它是人的活动中唯一的自然而受敬重的活动，也即唯一的高尚的生活境界。如果仅凭从土地榨取出来的净收益来衡量农业，那是不正当的。土地不仅产生营养我们身体的食物；最重要的，它也产生道德的和精神的文明力量。城市、制造业、和商业，是些堕落的腐败现象；它们的存在是寄生的；它们所毁坏的就是农夫所要继续创造的。



几千年以前，当渔猎的部落开始耕种土地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浪漫的幻想。但是，如果在那些时代已有浪漫主义者，他们也会赞美打猎的道德价值，而把土地耕种说成邪恶现象。他们会指实农夫把神给人作为打猎场所的土地亵渎了，把土地贬抑为生产工具了。



在浪漫时代以前，谁也不会在行为中，把土地看作人的福利来源（促进福利的手段）以外的东西。施之于土地方面的魔术仪式和典礼，无非是想改善土壤的品质，提高它的生产量。这些人们并非寻求藏在土地里面的什么神秘。他们的目的只是较多较好的收获。他们之所以诉之于魔术的仪式和恳求，因为在他们的见解中，这是达成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后人从“理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些仪式，这是错误的。一个实际的农夫，不会迷惑于关于土地的胡言乱语而相信它有什么神秘力量。对于他而言，土地是一种生产要素，不是情感的标的。他之所以贪得土地，因为他想增加他的所得以提高他的生活水平。农民们买、卖或抵押土地；他们出卖土地的产物，如果产物的价格没有高到他们所想的程度，他们就非常愤怒。



自然的爱好和美丽风景的欣赏，不是乡下人的事情，是城市的居民带到乡下去的。只有在城市的居民开始把土地当作“自然”来欣赏的时候，乡下人才就一个不“限于从农林畜牧的生产力观点”来给土地评值。阿尔卑士山脉的岩石和冰河，好久以来在山地人看来只是废地。到了城市的人来冒险爬登山峰而带来了一些金钱来花的时候，山地人才改变他们的想法，最初前来爬山和滑冰的那些人，是被当地的土著嘲笑的，那，，他们尚未发现他们可从这种奇怪的行为得到利益。



田园诗歌的写作者，不是牧童农夫，而是贵族和城市中人。Daphnis和Chloe是远离俗念的雅品创作家。现代的关于土地的政治神话，其远离实际的程度不下于前者。但它不是从森林原野的泥淖中开出来的花，而是从城市的铺路和沙龙的地毯开出来的花。农民之所以利用它，因为他们知道了那是取得政治特权的一个实际手段，而那些特权会使他们的产品和他们农田的价格为之提高。









	

It was, says Fetter (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XIII, 291), "a garbled marginality theory."




	

Fetter在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XIII, 291说，这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边际理论”。




	

Cf．Amonn
 
Ricard als Begründer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Jena, 1924), pp．54 ff.




	

参考Amonn
 
Ricard als Begründer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Jena, 1924), pp．54 ff.




	

Cf., for example,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rev．ed．New York, 1927), p．275.




	

例如，参考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rev．ed．New York, 1927), p．275.




	

Legal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eparation of the right of hunting, fishing, and extracting mineral deposits from the other rights of the owner of a piece of land are of no interest for catallactics．The term land as used in catallactics includes also expanses of water.




	

法律条文把渔、猎、和采矿权从地主的其他权利分开，这与行为学没有关系。




	

thus also the problem of entropy stands outside the sphere of praxeological meditation.




	

因而关于熵（entropy）的问题是在行为学的思考范围以外。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p．34.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p．34.




	

There are areas in which practically every corner is cultivated or otherwise utilized．But this is the outcome of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barri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regions from access to more fertile unused soil.




	

有些地区几乎每个角落的土地都被耕种或作其他的利用。但是，这种情形是制度所形成的结果，制度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居民接近那些较优良而未被利用的土地。




	

The appraisal of a piece of soil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appriasal of the improvements, i.e., the irremovable and inconvertible results of the investment of capital and labor that facilitate its utilization and raise future outputs per unit and future inputs.




	

对于一块土地的评价，不可以和对于土地改良的评价相混淆。所谓土地改良，是指为脾益土地的利用和提高将来收获率而投下的资本和劳动所引起的那些不能取消、不能转换的效果。




	

These observations, of course, refer only to conditions in which there are no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the mobility of capital and labor.




	

当然，这些说法仅就那些对于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没有制度上任何障碍的情况而言。




	

There is need to remember again that the imag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evenly rotating economy cannot be carried consistently to its ultimate logical consequences (see above, p．248)．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s of land one must stress two points: First, that in the frame of this imaginary construc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changes in the conduct of affairs,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land．Second, that in order to integrate into this construction mining and oil drilling we must ascribe to the mines and oil wells a permanent character and must disregard the possibility that any of the operated mines and wells could be exhausted or even undergo a change in the quantity of output or of current input required.




	

这里必须记着：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不能一贯地讲到它的终极的逻辑结论（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在这种假想的结构里面，没有土地买卖行为发生的余地。第二、为着把开矿和钻油井这类的活动纳入这个假想的结构里面，我们必须把矿藏和油井看作永久不变的，至于开采中的矿和油井之可能枯竭，其产生量或投入量之可能变动，都要一概不管。












第23章 市场的基料








一、理论与基料





交换论，也即市场经济理论，不是一种纯属理想而不可实行的理论体系。交换学的全部定理，只要其所假定的一些特殊条件是具备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一切现象都是一定有效而毫无例外的。例如，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之有无，这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但是，在有间接交换的地方，则间接交换理论的一切通则，对于交换行为和交换媒介就是有效的。像已指出的
 
 ，行为学的知识是关于现实的正确知识。凡涉及自然科学认识论问题的一切引证，以及把这两个极端差异的现实和认知领域相比较而得来的类比，都是误导的。撇开形式逻辑不谈，决没有“即可用之于靠因果的认知，也可用之于靠最后元范的认知”的那一套“方法论的”规律。



行为学是用概括的方法就人的行为来处理人的行为。它即不涉及行为于其中的那些特殊环境，也不涉及促起行为的那些价值的具体内容。因此，行为学的基料是：行为人身心方面的一些特征，他们的愿望和价值判断，以及他们为适应环境而调整自己，以达成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那些理论、学说、和意理。这些基料，即使在它们的结构中是持久的，是全然决定于那些控制宇宙秩序的法则，可是它们是不断地在变动；时时刻刻变动。
 



真实究竟是怎样，只有靠行为学的概念和历史的了解才可以心领神会；后者必须具有运用自然科学的能力。认知和预测是知识的全体所提供的。科学的各个部门所提供的，总是片断的知识；它必须以所有其他部门研究的成果来补充。从行为人的观点来看，知识的专门化，分作各种科学，这只是一个分工的设计。同样地，消费者在利用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品的时候，他必须根据各种思想部门和研究部门所形成的知识来作决定。



在处理“真实”这个问题的时候，决不可不理睬这些部门的任何一个。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想抛弃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专注于基料——或者照他们现在所说的，专注于制度——的记录。但是，关于这些基料的陈述，决不可能不涉及一套确定的经济法则而作成。一个制度学派的人，当他说某一事象由于某一原因的时候（例如他说大众失业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缺陷的时候），他总要凭藉一项经济定理。在反对进一步检讨隐含在他的结论中的那个定理的时候，他只是想避免把他的论议中的错误暴露出来。不涉及任何理论的纯粹事实的记录，是不会有的。把两件事记录在一起或合为一类的时候，也即一种理论的运作。至于它们之间有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只可靠理论来答复。如果是属于人的行为，则靠行为学来答复。如果我们不预先从一个必须的理论的见识出发，而想寻求相关的系数，那是徒劳无功的。这个系数也许有高的数字值，但不指示两组之间的任何意义和相关性。
 






二、权力的作用





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指责经济学不理睬权力在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他们说，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也即有选择而行为的个人，是一个不切现实的概念。真实的人是不能自由选择、自由行为的。他受制于社会压力，受制于不可抗的权力分配。决定市场现象的，不是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权力的一些力量相互影响。



这些反对论之不切实，并不逊于所有其他对经济学的批评。



概括地说，行为学，详细地说，经济学和交换学，并不就“自由”一词的玄学意义而认为人是自由的。人是绝对地受制于他所生活的环境中的自然条件。在行为中，他必须把他自己调整得适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是不会迁就他的。人之所以不得不行为者，正是因为自然对于他的生活福利之赐与是稀少的。
 



在行为中，人是受意理指导的。他在一些意理的影响下选择目的和手段。一个意理的威力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行为人有时确信某个意理的内涵是对的。因而遵照这个意理而行为，以达成他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意理的威力是直接的。行为人有时认为某个意理是荒谬的因而拒绝它，但是，这个意理是别人所肯定的，他又不得不调整自己以迁就这个事实。这时，意理的威力就是间接的。社会的风俗习惯是人们不得不重视的一种力量。看出了大众接受的见解和习俗是错误的那些人，必须作这样的选择：或者随波逐流以求行为的顺利，或者甘犯大众的偏见、迷信和传统，而蒙不利。



关于强暴的场合也是如此。人在选择中必须考虑到“有一个运用暴力的因素在压迫他”这个事实。



行为学所有的定理，也适用于接受这样的社会压力或自然压力之影响的行为。一个意理的直接威力或间接威力，以及自然界的压力，只是市场情况的一些基料。至于何种考虑促使一个人不出更高的价格来买到他出了较低的价格而未能买到的货物，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市场价格的决定来讲，一个人是否自愿地把他的金钱用在其他的目的，或者是否怕别人把他看成一个暴发户、或一个败家子，或者是否怕犯了政府限价的命令，或是否怕一个竞争者的暴力报复，这些都是不阏重要的。在任何情形下，他之不出较高的价格，对于市场价格的出现是发生同程度的影响。
 



把财产所有者在市场上所占的地位说成一种经济力量，这是今天的惯例。这种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无论如何，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因为它意涵，在这种经济力量的影响下，市场现象是受一些非交换论所处理的法则所支配。






三、战争与征服在历史上发生的作用





许多作家赞美战争和革命，流血和征服。卡莱尔（Carlyle）和拉斯金（Ruskin）、尼采、乔治斯·索里尔（Georges Sorel）和史宾格勒（Spengler）都是列宁和史达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付诸实行的那些观念的先锋人物。



这些哲学家是说：历史的行程不是决定于孜孜求利的行商坐贾们那些卑贱的活动，而是决定于斗士和征服者的英雄事业。他们认为：经济学家错在从短暂的自由时期的经验，抽绎出他们认为普遍有效的—套理论，这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民主的、宽容的、自由的时代，把一切“真正的”、“永恒的”价值置之不理的时代，庶民最高的时代，现在是在消失中，而且永不再来了。大丈夫气概的黎明时期，需要一套新的人的行为理论。



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否认，战争与征服在过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否认匈奴（Huns）和鞑靼（Tartars）、凡达尔人（Vandals）和威京人（Vikings，第八世纪至十世纪侵掠欧西海岸的海贼）、诺尔曼民族（Normans）和拉丁美洲的征服者（conquistadors）在历史上扮演的主要角色。决定人类现状的因素之一，是过去有几千年的武装冲突。但是，现在仍遗存而为人类文明之精髓的，不是从斗士们继承下来的。文明是“布尔乔亚”精神的成就，不是征服精神的成就。那些不以工作代替掠夺的野蛮民族，已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如果他们的存在还留有遗迹可寻的话，那就是在那些被征服的民族文明的影响下，他们所完成的事迹。拉丁文明遗留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半岛。假使Clive爵士和Warren Hastings在印度的统治没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继承，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会有一天变成像土耳其在匈牙利一百五十年的统治那样的无意义的历史陈迹。



经济学的任务，不在于检讨那些想复活威京人精神的图谋。它只是不得不驳斥“武装冲突总是有的，这个事实把经济学的教义化为乌有”的这些说法。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必须再强调下列各点：



第一、交换学的教义并不涉及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而是关于以生产手段私有和分工制这两个条件为特征的一切行为。在生产手段是私有的社会里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不仅为直接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而生产，同时也消费别人生产的货物，交换学的一些定理的确是有效的。



第二、如果撇开市场而在市场以外有盗窃刼掠的事情，这些事实也是市场运作的一种基料。市场中的行为者必须考虑到谋杀者和刼掠者的威胁。如果杀人刼掠风行到任何生产行为都显得无用的程度，则生产性的工作完全停止，而人类则陷于每个人对每个人战斗的局面。



第三、为要获得战利品，必须先有某些东西可被掠夺。英雄们必须靠有足够的“布尔乔亚”可被剥削才能生活。生产者的生存，是征服者还可生存的一个条件。但是，生产者用不着有掠夺者才可生存。



第四、当然，在生产手段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外，还可想出基于分工的其他社会制度。黩武主义的斗士们要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贯的主张。整个国家必须组成一个斗士的社会，在这里，凡属非战斗人员，除了供应战斗部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外，别无他事可做。（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本书第五篇里面已讨论到。）






四、经济学所处理的实实在在的人





经济学所处理的，是实在的人的一些实在的行为。它的一些定理即不涉及理想的或完全的人，也不涉及荒唐无稽的“经济人”这个妖怪，也不涉及统计观念的“平均人”。具有他的一切弱点和限度的人，像他所生活、所行为的每个人，是交换学的题材。人的每项行为是行为学的一个论题。



行为学的题材不只是社会、社会关系、和大量现象〖民众现象〗的研究，也包括所有人的行为之研究。“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和它的一切内涵，在这方面是引起误解的。



除掉行为人从事某一行为时所想实现的那些最后目的可作为衡量人的行为的码尺以外，再也没有科学研究所可用的码尺了。那些最后目的的本身，是超出任何批评而在任何批评以外的。谁也不能确定使别人快乐的是什么。一位冷静的观察者所可问的问题只是：为达成那些最后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适于达成行为者所希望的结果。仅仅在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学才可对个人的行为、团体内个人们的行为、或政党的政策、压力团体的政策、政府的政策，自由地表示意见。



对别人的价值判断有所攻击，而把这些攻击变换为对资本主义或对企业家的批评，以掩饰这些攻击的武断，这是通常的作法。经济学关于所有这样的陈述是保持中立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财货生产间的平衡明明是错误的”
 
 。经济学家对于这个武断的陈述并不提出反对。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在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这种平衡是与消费者的行为（从支用他们的所得表现出来的）符合的。
 
 至于指责他的同胞，而说他们的行为结果是错的，这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在市场经济生产过程的行为中，个人的价值判断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不要这个制度，替代的就只有独裁。在独裁制下，只有独裁者的价值判断决定一切，尽管独裁者价值判断的武断性并不下于别人的价值判断。



人，的确不是一个完善的东西。人性的弱点，污染到所有的人类制度，因而也污染到市场经济。






五、调整时期





市场基料的每一变动，对于市场都发生一定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影响完全结束以前，也即，这个市场完全调整到新的情况以前，要经过一个一定长的时期。



交换学必须处理所有各个人对这基料的变动有意采取的反应，而不只是处理在市场结构中这些反应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最后结果。基料的某一个变动的后果，被另一个同时、同程度的变动后果完全抵销，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这时，市场价格最后就没有多大的变动。统计人员只注意大量现象和市场交易总额表现于市场价格的结果，因而他们忽略了“价格高度方面的变动之不凸显，只是偶然的，并非基料方面的连续而没有一些特殊调整活动”。统计人员看不出这些动静和这些动静的社会后果。可是基料方面的每个变动，都有它自己的过程，在有关的人们方面引起某些反应，而且会搅动市场活动中各个份子间的关系，即令到了最后各种货物的价格没有多大变动，而且在整个市场里面关于资本总额的数字也仍然不变
 
 。



经济史会在事后对于调整期的长短提出含糊的情报。取得这样情报的方法，自然不是测量，而是历史了解。不同的调整过程，实际上不是孤立的。数目无限的调整同时发生，它们所循的途径常常交叉，彼此相互影响。要解开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而观察其中的主动和反应的连锁关系，就历史家的了解而言，是一件难事，因而其所了解的非常有限，而且是有问题的。



企业家们是极想知道未来的，因而他们也要了解调整期的长短，可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为着企业活动的成功，仅仅预料到市场对于某一事件的反应所趋的方向，而没有正确地预料到各个有关的调整期的长短，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企业家在营业行为中所犯的错误，大多数也由于对调整期长短的预测有错误，而那些作预测的“专家”，对于未来的商业趋势之所以预测错了，大多数也是由于同一原因。



在处理那些因基料变动而引起的后果时，通常是把那些后果区分为近期的和远期的。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远在现在所用的这些术语（短期、长期）以前。



为着发现一个基料变动所引起的立即后果——短期后果，通常用不着彻底的研究。短期后果大都是明显的，一个不惯于研究工作的天真的观察者，也会看得出来。经济学研究之所以开始，是因为有些聪明人想到，一件事情的较远后果会不同于头脑最简单的人所看得出的较近后果。经济学主要的功绩，是发现了一些长期的后果，而这些后果迄今未受一般观察者和政治家的注意。



古典经济学家从他们的一些惊人的发现中，为政务导出了一个规律。他们说，政府、政治家、以及政党，在作计划和行动时，不仅要考虑短期的后果，也要考虑长期的后果。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是不容争辩的。行为的目的在于，以更满意的情况替代现在的情况。至于某一特定行为的结果是不是被认为更满意，那就要看对于它的一切后果——短期的和长期的——的预测是否正确了。



有些人批评经济学，说它忽视短期后果，只着重长期后果的研究。这种批评毫无意义。经济学除掉从直接的后果开始，一步一步地跟着那些连续的反应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最后的后果以外，别无他法来研究变动的后果。长期分析必须充份地包括短期分析。



某些人、某些政党、某些压力团体之所以极力宣扬短期后果的绝对重要，是容易了解的。他们说，政治决不可关心于一个计划的长期后果，决不可因为某一计划虽有短期的利益而长期后果是有害的因而不去进行。值得重视的只是短期后果；“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对于这类激情的批评，经济学家所要答复的只是说：每一决定必须把它的所有后果——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仔细权衡。在个人的行为中，以及公务的行为中，确实有些环境使行为人有充份理由忍受很坏的长期后果，以避免他们认为更坏的短期情况。把家具送进火炉去烧以取暖，对于某一个人也许是方便的办法，但是，如他这样作，他必须知道较远的后果是怎样。他决不可认、为这是一个新奇取暖法的发现而欺哄自己。



经济学所要反对短期主义信徒们之狂热的，尽于此矣。有一天，历史将会说出更多的。它将会确定短期主义（这是路易十五的皇后所说的那句众所周知的“死后的遭遇，管它的！”的遣留）在欧洲文明最严重的危机中所发生的作用。历史将会告诉大家：有些政府和政党，其政策是要把前人遗传下来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资本统统消耗掉，短期主义的口号受这种政府和政党的欢迎。






六、财产权的限制以及外部成本与外部经济的一些问题





受法律界定而由法院和警察保护的财产权，是个长时期演进的结果。这些时期的历史，是一部为取消私有财产而奋斗的记录。专制君主们和群众运动再三再四地想限制或完全废除私有财产。不错，这些企图是失败了。但是，它们的影响遗留在一些观念上；而这些观念决定着财产的法律形成和定义。财产的法律概念，没有充份考虑到私有财产的社会功用，因而有一些疏漏和抵触，从市场现象的决定中反映出来。



为着一致地贯彻，财产权的内容应该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承认财产主有权取得来自财产运用的一切利益，一方面要他承担来自财产运用的一切损害。这样，就只有财产主对于财产运用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在处理他的财产时，他将会把他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认为有利的和认为有害的——都考虑到。但是，如果他的行为结果，有些不属于他有权取得的利益范围，有些不属于他应承担的损害范围，那么，在他的计划中不会烦心于行为的一切后果了。凡是不增加他自己满足的利益和不增加他自己负担的损害，他都置之不理。如果关于财产权的一些法律好好地调整到符合私有财产的经济目标，则财产主的行为就不会是这样。现在，他之所以着手某些计划，只因为法律免除他对所引起一些损害的责任。他之所以不作其他的计划，只因为法律不许他取得所可得到的一切利得的权利。



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过去是缺乏的，现在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不够的。“每个人如果行为损害了别人，对于这种损害是要负责的”这个原则，大体上讲，是被接受了的。但是，法律上还有许多漏洞，立法者拖拖拉拉没有把它们弥补起来。这样的拖拉，有的是故意，因为这里的漏洞正符合政府当局的意图。以前在许多国家中，工厂和铁路的所有主，对于他们的企业行为所引起的对别人的损害——例如煤烟、噪音、污水、以及不完善的设备所引起的意外事件，对于邻居、顾客、员工、和其他人等的损害是不负责任的；那时的想法是：谁也不应妨碍工业化和交通发展。同样的想法，曾经而且还在怂恿许多政府为奖励投资于工厂铁路而给予津贴、租税减免、关税保护、以及低利贷款等等。在这种场合，这些企业的责任，或者是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事实上，都减轻了。后来，在许多国家又有一个相反的趋势：工业家和铁路的责任，相对于别的公民和别的行业而言，加重了。这也是有个政治目标在发生作用，即立法者想保护穷人、工资收入者和农民，以对抗富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



财产主对于他的行为所引起的某些损害不负责任，或者是由于政府和立法者的政策使然，或者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条文的漏洞，不管怎样，这总是一些行为者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基料。他们遇着“外部成本”这个问题。于是，有些人仅仅因为“成本的一部份不由他们负担而落在别人身上”这个事实而选择某些满足欲望的方式。



极端的例子，是前面所讲的无主的财产那种情形
 
 。如果一块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尽管法律的形式主义把它叫做公有财产，这块土地之被利用是不会考虑到不利的后果的。能够把这些报酬——森林的木材和猎物、水域的鱼类、地下的矿铁等——据为己有的那些人们，不会顾虑他们利用的方法所引起的后果。对于他们而言，土壤的蚀耗、镰藏的枯竭、以及对于将来利用的其他损害，都是外部成本，不纳入他们的投入产出的计算中。他们砍伐树木，完全不想到新苗的重生。在打猎捕渔的时候，他们不会避免采用那些伤害渔猎资源的方法。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品质优良的土地还有许多没有被利用，当然，人们并不觉得那些伤害资源的掠夺方法有什么错。当这些方法的后果显现在净报酬之减少的时候，耕种者放弃他的农田，迁徒到别处耕种。人们之开始想到那样的一些掠夺方法是浪费的时候，只在人口的密度增加，而第一级土地再也没有可以自由占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巩固土地私有制。私有制开始于耕地，后来一步一步地推广到牧场、森林、和渔业区域。新开辟的海外殖民地区——尤其是美国那么大的空地，当欧洲第一批移民到来的时候，那惊人的农业潜力几乎原封未动。这些殖民地之土地利用，也经过了上述的同样过程。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那里总有些空地让新来者一拓荒者——自由占有。美国之有拓荒者和其拓荒的经过，都不是美国独有的特征。美国情形之特殊，在于当拓荒者销迹的时候，一些意理的和制度的因素妨碍了土地利用方法适应基料的变动而调整。



在欧洲大陆中部和西部地区，私有财产制已坚固地建立了几百年，情形就不同了。在那里，以前耕种的土地没有地力蚀耗的问题。在那里，森林没有被蹂躏的问题，尽管建筑和开镔用的材料，以及取暖、铸铁、做陶器和玻璃的燃料，长久以来都要靠国内的森林来供给木材。森林的所有主不得不基于他们的私利来保护它。直到最近几年以前，在人口最密的工业地区，还有1/5至1/3的地面是第一级的森林区，而这些森林都是依照科学方法来管理经营的
 
 。



详细说明现代美国土地所有权情况之所以形成的那些复杂因素，这不是交换学的任务。不管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毕竟造成了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许许多多农民和大多数伐木业者都有理由把那些因土壤森林的疏于保养而发生的损害看作外部成本
 
 。



如果从行为的个人或行为的商号的观点看来，行为的成本有大部份是外部成本的话，则他们所作的经济计算就显然是有缺陷的，而其结果也就是虚假的。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是，这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生产手段私有制固有的一些缺陷的结果。恰相反，这是遗留在这个制度里面的一些漏洞的结果。这是可以靠修改有关的法律来改革的：修改那些有关损害责任的法律，并废除那些妨害私有权充份运用的法制障碍。



外部经济，并不仅是外部成本的反面。它有它自己的境界和特征。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结果不仅有利于自己，而且也有利于别人，那有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作计划的行为者认为，他所期待的对于他自己的那些利益是很重要的，以致他情愿支付这个计划所必须的全部费用。至于这个计划也有利于别人这个事实，并不妨碍他独力完成这个计划。例如，一个铁路公司建筑堤场保护它的轨道以免雪崩或山洪的冲击，这个计划也保护邻近的房宅。但是，邻近人家分享这个利益并不妨碍这个公司实施它所认为重要的这一计划。



二、一个计划所需要的费用是很大的，以致因这个计划而得到利益的人们，谁也不愿意全部承担。于是，这个计划的实现，只有靠分享其利益的人多到足够分摊这全部的费用的数目。



假使不是因为这个现象完全被现行的伪经济学误解，关于外部经济这个问题，似乎无须再多讲了。



当消费者们宁可牺牲某一计划（我们把它叫做P）的实现所可得到的满足而去实现某些别的计划的时候，计划P是不能赚钱的。P的实现要用掉许多资本和劳力，而这些资本和劳力是可以用来实现消费者所更迫切需求的那些别的计划的。外行人和冒充的经济学者不知道这个事实。他们坚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照他看来，P的实现无须任何代价，也即，无须放弃任何其他的满足；使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无偿地享受P的利益的，只是利润制度在作祟。



这些短视的批评者还继续说，如果P的不能赚钱，只是由于企业家的计算不顾那些对于他们而言是外部经济的P的利益，则利润制度更是荒谬了，从整个社会观点来看，这些利益不是外部的。它们至少使社会的某些份子受益，因而会增加“总福利”。所以，P的未实现是社会的一项损失。因为专心于别的营利事业，不愿实现这些不能赚钱的计划，填补这个空隙就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以公营事业的形式来经营，或者津贴民间企业家和投资者经营。津贴的方法，或者直接从公库予以金钱津贴，或者间接地用保护关税的手段来津贴，使关税的负担落在产品购买者的身上。



但是，政府为着自己赔本经营或者津贴民间经营，使其不赔本而需要的那笔资金，必须靠课税或借债得来，课税就是减少纳税人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借债则是减少借贷市场可借给民营事业的资金。政府没有比个人更多的能力可以从无生有。政府花的钱多，民间所能花的就少了。公共工程不是靠一根魔杖的神秘来完成的。它是靠取自民间的资金支付代价。如果政府不干预的话，民间将用这笔资金来经营有利的业务，现在因为这笔资金被政府减削了，民间原可经营的有利业务就必须放弃。每一个要靠政府的资助才可实现的不赚钱的计划，都有一个相对的计划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被放弃的。可是这未实现的计划却是有利的，也即是说，它将按照消费者更迫切的需要使用有限的生产手段。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把这些生产手段用来实现不赚钱的计划，是浪费。它剥夺了他们所想得到的满足，而强迫他们接受政府所支持的计划。



一般大众是没有想象力的，他们不能超越肉眼的视域来看事情，所以，他们易被欺骗，易被统治者的惊人成就弄得神魂顚倒。他们看不出他们自己为那些成就支付了代价而终于放弃了“如果政府少作那些事情，而他们将可享受的”许多利益。他们没有想象力想到政府所不许可实现的那些可能的事情
 
 。



如果政府的干预使用一些边际以下的生产者能够挡得住更有效率的工厂、商店、或农场的竞争而继续生产，则那些神魂顚倒者更是惊讶得手足无所措。这时，他们会说，这明明白白地是总产量增加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就不会有这项增加的财富。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总生产和总财富的数量是减少了。高成本的生产被促成了，或被保留了，低成本的生产就被迫减少了，或不继续了。消费者所得到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例如，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说法，说政府在自然资源贫瘠的地区促进农业发展是件好事。这些地区的生产成本高于其他地区；这正是这些地区的大部份土地成为边际以下的土地的原因。如果没有政府资助，耕种这些边际以下的土地的农民就挡不住较肥沃的农场竞争。农业萎缩或不能发展，而这整个区域就成为这个国家的落后地区。由于充份明了这个情况，营利事业就不会在这里投资建筑铁路，把这些不幸的地区与一些消费中心联接起来。这里的农民们的困境不是由于缺乏交通便利而引起的。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因为营利的事业家看出了这里的农民没有好景的前途，他们不愿投资建筑一条缺乏货运而势必赔本的铁路。如果政府屈服于一些压力团体的要求，建筑这条铁路而在赔本的情形下经营，那确实有利于这些贫瘠地区的农地所有者。因为运轮他们产品的成本有一部份由国库负担，他们就比较容易和那些耕种肥沃土地而没有政府补助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受惠的农民所得到的利益是由纳税人支付代价的，纳税人必须供给这条铁路所亏损的资金，这即不影响市场价格，也不影响农产品总供给量，而只使那些原为边际以下的农地经营变成有利，使其他原为有利经营的农地变成边际以下的土地而已。这是把生产活动从那些需要较低成本的土地转移到需要较高成本的土地。这并不增加总供给和总财富，而是减少了它们。因为那些用来耕种高成本土地的资本和劳动增加额是从其他的用途拉过来的，如果留在那些用途，它们将可生产些其他消费财而为消费者所更迫切需要的。政府达到了它的目的一一使国家的某些地区能够得到它们所不能得到的利益，但是，它在别处却制造了一些损失，而这损失超过了受惠地区所得的利益。




智慧创作的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的极端事例，见之于各种加工业和建筑业智能方面的产品。指导技术程序的那些聪明设计所提供的服务是无穷尽的，这是它们的特征。因为这些服务是不稀少的，所以没有节省使用的必要。经济财私有制所据以建立的那些考虑，不适用于智慧的创作。它们留在私有权的范围以外，不是因为它们是无形的、非物质的、不可触知的，而是因为它们的服务不会穷尽。



人们到后来才开始认知这种事象也有它的坏处。它把一些这样秘诀的生产者——尤其是技术程序的发明者、和著作家、作曲家——安置在一个特殊地位。他们承担了生产成本，而他们创造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却可被每个人自由享受。就他们而言，他们所生产的，完全是或几乎完全是外部经济的。



假若我们即没有版权制度，也没有专利制度，发明家和著作家就是处在企业家的地位。他们相对于别人而言，享受一种暂时的利益。当他们刚开始自己利用他们的发明或他们的稿本，或者使别人（制造者或出版者）得以利用它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当儿有机会赚得利润，直到每个人可以同样利用它为止。一到这个发明或这本书的内容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它就成为“自由财”，而这位发明者或著作家只享有荣誉了。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与那有创造力的天才的一些活动无关。空前的事物的发明者或创造者们的作为，不是用之于一般人的那种意义的“生产”或“工作”。他们的作为不因当时的人对他有何反应而受影响。他们的作为是无待鼓励的
 
 。



至于其劳务为社会所不可少的那些知识份子，情形就与此不同了。我们可以不管第二流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作曲家的问题，我们无须探究，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作品，对于人类是不是一个严重损失。但是，为着把知识传授给后代人，为着使行为人得以熟习他们为实现他们的计划所需要的一切知识，那就很明显地要有一些教科书、一些范本、一些手册、和一些其他非小说的作品。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免费复制这些作品，人们大概是不会辛辛苦苦地写这种出版物。就技术方面的发明和发现来讲，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这方面的一些成就所需要的广博实验，常常是很费钱的。如果，对于那些发明者和那些在实验上花了很多钱的人们而言，他们所得的结果不是别的，只是一些外部经济，那么，技术的进步大概是要严重地受到妨碍的。



专利制和版权制是最近几百年法律演进的结果。它们在财产权传统的体系中的地位，还在争论中。人们对它们侧目而视，认为它们是不正当的。它们被视为特权，是当年仅靠政府当局授与作家和发明家的特权，因而得到法律保障的一个遗迹。它们的作用是可疑的，因为它们只有在使独占价格下的出卖成为可能时才是有利的
 
 。而且，专利法的是否公平，基于下列理由也发生争论：专利法只是奖赏那些在最后阶段完成某些发明而使这些发明进入实际用途的人们。这些发明是逐渐接近成功的，以前还有些人对于这些发明的贡献比享有专利权的这个后继者要大得多，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专利权的利益。



对于赞成和反对版权与专利制的一些议论的检讨，不是交换学范围以内的事。交换学只要强调一点，即：这是财产权划定界域的问题，随着专利和版权的废除，作家和发明家大概就是些外部经济的生产者。




特权与准特权




法律制度对于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所加的限制，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克服。法律本身，或法律执行机关的行政命令，对于某些特殊人物明白地给予特权，让他们不履行别人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另外有些人敢于明目张胆地蔑视法律的限制；他们这种大胆的作为，使他们享有一种准特权。



无人遵守的法律，是无效的法律。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法律，或不是所有的人都遵守的法律，会给那些豁免了的人们（或由于法律本身或由于他们自己胆大妄为）取得差别租或独占利得的机会。



这种豁免，不管是合法的特权还是非法的准特权，对于市场现象的决定，都没有关系。取得特权或准特权的个人或商号，在取得时如果支付了成本，这些成本不管是合法的（例如执照税）还是非法的（例如贪污官吏的纳贿），也都没有关系。如果输入的禁令对某一数量的进口可以通融，市场价格就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1）这个输入数量，（2）为取得和利用这个特权或准特权的特殊成本。至于这批输入是合法的（例如在数量管制的轮入制下对某些人给予的特权）还是违法的走私，对于价格结构没有关系。









	

See above, p．39.




	

见第二章第三节。




	

Cf．Strigl,
 
Die okonomischen Kategori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Wirtschaft

 (Jena, 1923), pp．18 ff.




	

参考Strigl,
 
Die okonomischen Kategori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Wirtschaft

 (Jena, 1923), pp．18 ff.




	

Cf．Cohen and Nagel,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1939), pp．316-322.




	

参考Cohen and Nagel,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1939), pp．316-322.




	

Most social reformers, foremost among them Fourier and Marx, pass over in silence the fact that the nature-given means of removing human uneasiness are scarce．As they see it,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t an abundance of all useful thing is merely caused by the inadequacy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will therefore disappear in the "higher phase" of communism．An eminent Menshevik author who could not help referring to the nature-given barriers to human well-being, in genuinely Marxian style, calls Nature "the most relentless exploiter." Cf．Manya Gordon,
 
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Lenin

 (New York, 1941), pp．227; 458.




	

许多社会改革家，其中尤其是Fourier和马克斯，对于“自然赐与人类的解除不舒适的手段，是稀少的”这个事实，不置一词地放过。照他们看来，“一切有用的东西不是丰富的”这个事实，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不适当而引起的，所以，在共产主义这个“较高层次”的社会中就会消灭。有一位终于不得不讲到自然对人类幸福给与的障碍的杰出的孟雪维克（Menshevik）作家，用典型的马克斯口吻说，自然是最无情的剥削者。参考Manya Gordon,
 
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Lenin

 (New York, 1941), pp．227; 458.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ference of external compulsion and coercion with the market phenomena are dealt with in the sixth part of this book.




	

对于市场现象加以强制的干涉所引起的一些经济后果，在本书第六篇已经讨论。




	

Cf．Albert L．Meyers,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1946), p．672.




	

参考Albert L．Meyers,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1946), p．672.




	

This is the general feature of democracy whether political or economic．Democratic elections do not provide the guarantee that the man elected is free from faults, but merely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voters prefer him to other candidates.




	

这是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的共同特征。民主的选举并不保证被选的人是不犯错误的，而只保证大多数的投票人所选的人当选。




	

With regard to changes in the elements determining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see above, p．419．With regard to the docum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see above, pp．515-516.




	

关于决定货币购买力的那些因素的变动，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关于资本的累积和耗损，见第十八章第七节。




	

See above, p．639.




	

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L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 goverments began to enact laws aiming at forest conservation．However, it would be a serious blunder to ascribe to these laws any role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forests．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no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available for their enforcement．Besides the governments of Austria and Prussia, to say nothing of those of the smaller German states, virtually lacked the power to enforce to such laws against the aristocratic lords．No civil servant before 1914 would have been bold enough to rouse the anger of a Bohemian or Silesian magnate or a German mediatized
 
standesheer

 ．These princes and counts were spontaneously committed to forest conservation because they felt perfectly saf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property and were eager to preserve unabated the source of their revenues and the market price of their estates.




	

十八世纪后期，欧洲的一些政府开始制定保护森林的法律。但是，如果把保护森林的任何任务归之于这些法律，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还没有什么行政机构来执行这些法律，除掉奥国和俄国政府以外——较小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更不必说——实际上都没有力量对抗那些贵族地主来执行这样的法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政府的官吏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触怒一位波希米亚的（Bohemian）或西利西亚的（Silesian ）贵人或一位德意志的大地主（mediatized standesheer）。这些名公巨擘自动自发地负起保护森林的责任，因为他们从财产的保有得到充份的安全感，因而极想把他们的收入来源和财产的市场价值保持住，不让它们减低。




	

One could as well say that they considered the advantage to be derived from giving care to soil and forest conservation external economies.




	

我们也无妨说：他们把那些土壤森林的注意保护而产生的利益看作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Cf．the brilliant analysis of public spending in Henry Hazlitt's book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new ed．New York, 1962), pp．21 ff.




	

参考Henry Hazlitt's book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new ed．New York, 1962)对于政府支出的明朗分析。




	

See above, pp．139-140.




	

见第七章第三节有创造力的天才。




	

See above, pp．364-365.




	

见第十六章第六节。












第24章 利益的和谐与冲突








一、市场上的利润与亏损的最后根源





市场情况反复无常的变动，使经济制度不能成为均匀轮转的经济而一再地产生企业利润和亏损，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吃亏。因此人们得到结论：“一个人的利得是另一个的损失；如果没有别人损失，谁也不能得到”这个武断的说法曾经某些已往的作家提出。在现代的作家中Montaigne是第一个复述的人；我们简直可以把这个说法叫做Montaigne的武断。这个武断是新旧重商主义的精髓。在所有现代重商主义的教义中，都含有这个意思：在市场经济的架构里面，一国内部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冲突的，任何国家与其他所有的国家之间，更是冲突的
 
 。



就货币购买力因现金诱发的变动对于延期支付的影响而言，Montaigne的武断是对的。但是，就任何种类的企业盈亏而言——不管这些盈亏是出现于静态经济（这里，利润的总额与亏损的总额相等），还是出现于进步的或退步的经济（这里，盈与亏的两个总额不相等），这个武断完全是错的。



在一个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里面，一个人之所以获得利润，不是由于他的同胞们的困境或苦难，而是由于他减轻或完全消除同胞们的不适感。伤害病人的是那些病，而不是治病的医生。医生的利得不是来自疾病的流行，而是来自他给病人的诊治。利润的最后根源，总是关于将来的远见。比别人看得远、看得准，而又能把自己的活动调整到适于将来的市场情况的人们，赚得利润，因为，他们能够满足大众最迫切的需要。有些人所生产的货物或所提供的劳务，购买者抢着买，因而他们赚得利润；有些人拿到市场去卖的商品是大众不愿以够它总成本的代价购买的，因而他们赔本。但是，前者的利润并不是来自后者的亏损。这些亏损是因为对于未来的消费者需要缺乏先见之明。



影响供需的外来事件有时会来得很突然、很意外，以致有人这样说：有理知的人，谁也不能料到这些事情。于是，嫉妒心强烈的人就认为，从这种变动赚得的利润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武断的价值判断，并不改变利害关系的真实情况。对于一位病人而言，用大的价钱请一位醤生诊治，确比缺乏医疗要好些。否则他不会请教医生。



在市场经济里面，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利益没有任何冲突。亏损是由于对将来的缺乏远见。如果每个人和市场社会的所有份子，都能正确地预料到将来情况而且据以行动，则大家都有利得。如果情形真是这样的话，则资本与劳力不会有一点浪费在较不迫切的欲望之满足上。但是，人，毕竟不是全知的。



从怨恨和嫉妒的出发点来看这些问题，是错的；把观察点限之于各个人一时的地位，也同样是错的。这里，有些社会问题，必须就整个市场制度的运作来判断。可以保证社会每个份子的需要得到最可能满足的，正是“那些比别人有更能预料将来的人们在赚取利润”这个事实。如果要为那些受害于市场变动的人们而削减利润，则供给对于需求的调整不仅不会改善，而且弄得更糟。如果我们不许医生有时收取高的诊费，那并不是使选择医生职业的人数增加，而是这种人数减少。



交易总归是买卖双方都有利的。即令一个人在赔本的价格下出卖，也比完全不出卖或只在更低的价格下出卖，还好些。他的赔本是因为他缺乏远见；即令他所接收的价格是低的，出卖毕竟使他的损失有一限度。如果买者和卖者都不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交易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行为，他们就不会实行交易。



“一个人的利得是别人的损失”这个说法，适用于盗窃、战争和刼掠。盗窃的赃物就是失主的损失，但是，战争与商业是两件不同的事情，Voltaire在一七六四年写他的哲学词典Patrie这一条的时候，他写着：“要做一个好国民就要希望本国以贸易致富，以武力致富；很明显的，一个国家如果不牺牲别国就不能致富，如果不加害于别国，就不能称强。”Voltaire和许多其他的作家（包括他的前辈和他的追随者）一样，认为研习经济思想是不必要的。如果他读过和他同时的休姆的论着，他就应该知道，把战争与对外贸易相提并论是如何地荒谬。Voltaire这位对一些古老的迷信和谬见的伟大揭发者，竟不知不觉地陷入这个最可悲的谬见中。



面包商人以面包供给牙科医生，牙科医生为面包商人诊治牙痛。面包商人也好，牙科医生也好，都未受害。如果把这样的劳务交换与武装流氓的抢劫面包店，看作同一事情的两个表现，那就是大错。对外贸易不同于国内贸易的，只在于货物和劳务的交换超越了两个主权国的疆界。奇怪的是：在休姆、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后的数十年，拿破仑皇子——也即后来的拿破仑第三——还写着：“一国输出的货物数量，与这一国为它的荣誉和尊严，对它的敌国所能放射的炮弹数量成正比。”
 
 关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之后果的一切经济教义，到现在还不能摧毁重商主义这种谬见——“对外贸易的目的在于把外国人弄穷。”
 
 ——的势力。揭发这种武断和其他类似的一些幻想和错误的根源，这是历史研究的工作。就经济学而言，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






二、生育节制





生活资料之天然的稀少，逼得每个生物在生存斗争中不得不把所有其他生物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而惹起残酷的生物学上的竞争。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讲，当分工制度代替了个人的、家庭的、部落的和国家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时候，不可解的利害冲突就消失了。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面，只要人口还没有多过适度的数量，是不会有利害冲突的。只要增加的人口就业后的报酬，超过人口增加的比例，那就是利益和谐而不会利益冲突。这时，人们就不至于为争取有限的生活资料而彼此为敌。他们在追求共同的目的下成为合作者。人口数字的上升并不削减而是增加各个人的平均份。



假若人们所追求的只是营养和性的满足，人口就会趋向于超过有限的生活资料所限定的适度数量，但是，人们所要的不止于单纯地过活和性交；他们要过像人的生活。不错，环境的改善，通常是引起人口增加；但是，人口增加会落在生活资料的增加之后。如果不然的话，人们决不会成功地建立社会关系，不会成功地发展文明，就鼠类和微生物而言，生活资料一增加，他们就繁殖到超过资料所能维持的限度；没有一点东西剩下来以备其他的目的的寻求。工资铁律的基本错误，在于它把人——至少是把工资收入者——看作只有动物冲动的东西。主张工资铁律的人们没有看出，人之异于禽兽是由于他还要追求一些特属于人的目的，这些目的，我们无妨叫做较高尚的或较庄严的目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是伟大的思想造诣之一。连同分工原理，它给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两个基本定理对于人的行为科学之重要性，仅次于错综复杂的市场现象中的规律性之发现。对于马尔萨斯法则提出的反对论，也如同对于报训律提出的反对论一样，是浅薄不足道的。这两个法则都是不容争辩的。但在人的行为科学体系里面派给它们的任务，与马尔萨斯派给它们的不同。



非人的生物完全受马尔萨斯所描写的生物学法则的支配
 
 。对于它们而言，“它们繁殖的数目趋向于超过生活资料，因而那些得不到生活资料的『冗员』就被淘汰掉”这个说法是有效的。最低生活资料这个观念，就非人的禽兽而言，有一个不含糊的、独特的确定意义。但是，就人来讲，情形就不同了。单纯的动物学上的冲动是所有的动物所共有的。可是，人把这种冲动的满足统合于一个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特属于人的一些目的，尤有它们的地位。行为人也要把他的性欲满足做到合理化；这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考虑以后的结果。人并非像公牛一样盲目地受性欲的支配，如果他认为成本——预料中的不利——太高，他就会自制而不性交。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无妨采用马尔萨斯所用的“道德的节制”（moral restraint）这个名词，但不含任何价值或伦理的意思
 
 。



性交的合理化已经包含生殖的合理化。后来又有一些与节制性交无关的节制后嗣的方法被采用。人们采用弃婴或杀婴，以及堕胎这些残忍办法。最后，他们学习了不致怀孕的性交行为。在最近几百年当中，避孕法已经改良，而且采用的人也大大增多了。可是这个方法是早已知道的、早已实行了的。



现代资本主义带给一般大众的财富、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卫生环境和医疗防治方法的改良，大大地灭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而使平均寿命延长。现在，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节制生育如要成功，只有比以前更加厉行。进到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也即把以前曾经束缚私人创业和企业功能的那些障碍予以消除——已深深地影响到性行为的习惯。新的事情并不是生育节制的实行，而只是实行生育节制的愈来愈多。尤其新的是生育节制的实行不再限于社会的上层阶级，而且普及全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使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脱离了贫民境界，这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效果之一。它把手工劳动者群的生活水平提高，因而他们也成为“布尔乔亚”，也会像小康的市民们那样想、那样作。为着他们自己和子女们都能保持住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就也参与生育节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进步，生育节制成为一个普遍运动。由此所见，进到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伴着两个现象：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低。平均寿命延长。



在马尔萨斯的时代，还不可能看出资本主义在人口方面会发生的效果。今天再也不容怀疑了。但是，有许多人蔽于一些浪漫的偏见，竟说这是特属于西方文明的白种人衰颓堕落的现象。这种浪漫思想引起一个严重的忧虑，那就是亚洲主义的亚洲人（the Asiatics）没有把生育节制推行到西欧、北美、和澳洲人的同样程度，因为，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现代方法也使东方的人口死亡率降低，因而他们的人口增加比西方国家的快得多。在这种情形下，印度人、马来亚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自己对于西方的技术和赞疗的成就没有贡献，只是把它们当作意外的赠品来接受。）不会到最后仅凭其人数之优势来压榨西方人的子孙吗？



这些恐惧是无稽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高加索民族对于资本主义带来的死亡率减低的反应，是降低出生率。当然，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不一定推论出一般的法则。但是，行为学的思考会指出，这两个现象有必然的连续性。关系生活福利的外在环境有了改善，使人口数字的增加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生活资料的增加量因养活增加的人口而完全消费，那就没有剩余的东西可用以再提高生活。文明的进步就到此为止；人类就处在一个停滞状态。



如果我们假定防治疾病的发明是由一种幸运所达成的，而这个发明的实际利用，又无须大量的投资，也无须大量的费用，则上述的那种结果更为明显。当然，现代的医药研究，尤其是研究结果的应用，是需要大量资本和劳力的。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决不会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出现。但是，在以前曾有过不同的事例。天花的种痘预防法，不是来自费钱的实验室研究，而且那些原始的、粗疏的方法，应用起来所花的成本也有限。如果天花的种痘预防法，早已在那些没有推行生育节制而又未进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普遍采用，请试想现在的结果会怎样？那就是人口大大增加，而生活资料没有随之增加，平均生活水平就要降低。于是，天花的预防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个祸因。



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大体上是一样的，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从西方接受了一些现成的防治疾病的办法。他们甚至有时可免费享有药物、医院设备，乃至医生的服务。白种人支付这些成本，有时是出之于人道的想法，有时是为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所迫。不错，在这些落后国家，输入的外国资本，以及用本国的小小资本而采用的外国技术，也会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因而引起平均生活水平走向改善的趋势。但是，这不足以抵销由于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没有适度降低而引起的相反趋势。落后地区的人民与西方接触，并没有得到利益，这是因为这种接触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没有把他们从一些古老的迷信、偏见，和误解中解放出来；它只是改变了他们的技术和医疗知识而已。



东方民族的一些改革家，想为他们的同胞得到西方国家所享受的物质福利。迷于马克斯的、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的一些观念，他们以为，为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引进欧美的技术就行了。斯拉夫民族的布尔雪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同路人，都不了解他们的人民所最需要的不是西方的技术，而是在一些别的成就以外还产生了这种技术知识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最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企业家和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实际上寻求的，只是工程师和机器。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个西方精神，对于东方人还是陌生的。他们只输入一些资本主义的行头或道具，而不许资本主义原封输入，这是没有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功绩不会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达成，也不能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世界里保持住。



假若亚洲人真的进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他们就得毫无保留地采纳市场经济。那时，他们的民众将会超越现在的贫困境界而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实行节制生育。再也没有过多的人口出生，以致妨碍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如果东方民族将来还是只接受西方的一些物质的成就，而不信奉它的基本哲学和社会意理，他们将永远留在现在这样劣势的贫困地位。他们的人口可能大大增加，但是，他们将不会超脱出他们的困境。这些悲惨贫穷的民众对于西方国家的独立，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只要武器还有需要，市场社会的一些企业家决不会停止生产更有效力的武器，因而保障他们的国人得以优越的装备胜过仅有黩武精神而非资本主义的东方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经验，已重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军需生产方面也是卓越的。资本主义文明，除非它自己毁灭自己，外国的侵略者决不能摧毁它。凡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精神被容许自由发挥的地方，战斗部队总会好好装备而不是落后地区的庞大军队所可对抗的。我们常常听说，“秘密”武器的制造公式被大家知道了是很危险的。这也未免过度夸张。如果战争再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人员，总会走在只知道抄袭模仿的那些民族的前面。



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而继续保持它的这些民族，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民族优越。他们之急想保持和平，并不是他们柔弱而不能作战的说明。他们爱好和平，因为他们知道武装冲突是使社会分工解体而有害于各方面的。但是，如果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他们在军事上也显示他们的优越效率。他们会击退野蛮的侵略，不管侵略者的人数有多少。



把出生率故意地调整到适于幸福生活的可能的物质供给量，这是人的生活和行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也是文明和财富、福利的增进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至于节制性交是不是唯一的节制生育的有利方法，这是一个要从身心卫生的观点来决定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扯到世世代代发展出来的一些伦理教条，那是荒唐可笑的。各个世代所面临的情况不是一样的。但是，行为学无关乎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它只是确定一个事实：凡是在没有生育节制的地方，就不会有文明和生活水平改善的这一类的问题。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得由政府来管制生育率。人民的性行为也和其他方面的行为一样，要纳入组织中。在市场经济里面，每个人自动自发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不愿生下“不降低他的家庭生活水平就不能养活的孩子”。因此，出生率受到限制，由资本供给量和技术知识水平所决定的那个适度人口不至于超过。各个人的利益与其他所有的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些反对生育节制的人们，是想废弃保持人类和平合作和社会分工所不可少的一个办法。凡是平均生活水平因人口的过度增加而下降的地方，不可分解的利害冲突势必发生。每个人又在生存斗争中成为其他所有人的敌人，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办法。那些宣称生育节制违反上帝意旨或自然法则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在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真相。自然限制了改善人类生活所必要的资料。自然情况即如此，人，就得在相互仇杀或社会合作二者来选择。但是，如果人人纵欲生殖，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人在节制生育的行为上，正是把他自己调整到适于自然情况。性行为的合理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联系所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长期地看，生存的人数不会增加只会减少，而且将使每个人的生活穷困悲惨，和数千年前我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一样。






三、“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盲目地赞美他们的祖先在原始的“自然境界”所享受的幸福。经由这些古老的神话、童话、和诗歌，这种原始幸福的影像就成了十七、十八世纪一些流行的哲学的成份。在他们的用语中，“自然的”这个形容词，是指在人事方面是好的和有利的，而“文明”一词则有“臭名”或“耻辱”的涵义。人脱离了原始境界（在原始境界里面，人与其他动物很少差异）就被认为人的堕落。当时，这些赞美往古的浪漫主义者宣称：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在伊甸园里面，和平不受干扰。



可是，自然并不造就和平和善意。“自然境界”的特征是不可和解的冲突。每个人是其他所有的人的敌对者。生活资料是稀少的，养不活所有的人。冲突决不会消灭。如果有一帮人为打击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在敌人被消灭了以后，在这帮胜利者当中又会为战利品的分配问题而发生新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总是在每个人的所得份都会减削别人的所得份。这是一个不容和平解决的难题。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成为可能的，是分工后的较高生产力。它消除了自然的利益冲突。因为凡是有分工的地方，就不会再有“不可增加的供给量”的分配问题。幸亏在分工下劳动的较高生产力使财货的供给量加倍增加。这是个显著的共同利益。保持并加强分工与合作，会消灭一切根本上的冲突。行为学上的竞争，代替了生物学上的竞争。它使社会全体份子的利益达于和谐。不可和解的生物学上的竞争所从而发生的那个条件——也即所有的人大体上是争夺一些相同的东西这个事实——转变成有利于利益协调的一个因素。因为许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要面包、衣服、鞋子、和车辆，所以，这些货物的大规模生产才行得通，而且生产成本也因之减低，大家可以低价买到。与我同时同地的一些人，和我一样，也需要鞋子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更难于得到鞋子，而是使我更易于得到，抬高鞋子价格的是“自然没有供给更多的皮革和其他必然的原料”以及“要把这些原料做成鞋子，必须忍受劳动的负效用”这个事实。那些和我一样急想买到较便宜鞋子的人们的行为学上的竞争，使鞋价便宜，而不是使鞋价更贵。



这就是关于市场社会中，全体份子之利益的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定理的意义
 
 。当古典经济学家作这个陈述时，他们是要强调两点：第一、每个人都利于社会分工的保持，这个制度使劳动的生产力加倍增多。第二、在市场社会里面，消费者的需求终于指导一切生产活动。“不是所有的人的欲望都可满足”这个事实，不是由于不适当的社会制度或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这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状态。“自然赐予人类不竭的财富”、“贫穷苦难是由于人们不能组成一个好的社会”这个信念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家和空想家描述成天堂般的那种“自然境界”，事实上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境界。边沁说过：“贫穷不是法律的作品，而是人类的原始状态”
 
 。这就是说，就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来讲，也比没有社会合作时的人们，生活好得多。他们也受惠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分享文明社会的利益。



十九世纪的改革家们也未放弃原始的人间天堂这种神话。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把它纳入马克斯的人类社会进化论。但是，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改造的模型。他们把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邪恶，和将来人们在社会主义的福地所可享受的理想幸福相对照。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解除资本主义用以箝制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束缚，将会无限地提高劳动的生产力，无限地增加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保存，只是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对于大多数的工人是有害的。因此，在市场社会的架构里面，“资方”和“劳方”之间不可和解的冲突总是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消失，只有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组织——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干涉主义的——代替了显然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



这样的说法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接受的社会哲学。这不是马克斯创造的，尽管它的流行是由于马克斯和马克斯门徒们的著作。现在接受这个说法的，不仅是马克斯的门徒们，有许多强调反马克斯主义的人们以及口头上赞成自由企业的人也接受它。它是罗马天主教的社会哲学，也是安格鲁天主教的社会哲学；新教各派和东正教中许多有名的人物也支持它。它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乃至各形各色干涉主义所共有的一个主要部份。它是德国Hohenzollerns皇室和法国力图复辟Bourbon-Orleans王朝的保皇党人的社会政治哲学，乃至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所共同的意理。至于这些方面和党派之间的对立或敌对，只是关于一些偶然事件——例如宗教、教条、宪政制度、外交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用以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制度的特质。但是，他们都同意于一个基本的说法，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有害于工人农民这绝大多数人的主要利益的；他们都以“社会正义”的口号要求废除资本主义
 
 。



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作家以及一些政客们，都是从两个基本的错误观点来分析批评市场经济。第一、他们没有看出：凡是为将来的欲望满足而作准备的一些努力——也即人的一切行为——必然是投机性的。他们天真地假定，关于用来为消费者作最好准备的那些方法，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主管生产的独裁者（production tsar或中央生产管理局）来投机（推测）。他“只”要用那些有利于他的子民们的那些方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工作是要为将来的欲望满足作准备——将来的欲望是与今天的欲望不同的；是要以最方便的办法为这些不确定的未来欲望作最好的准备，而使用各种可用的生产因素。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要把稀少的生产要素分派在各种生产部门，而分派得使那些被认为更迫切的欲望较那些次迫切的欲望先得到满足。这个经济问题决不可与技术问题混淆。技术知识只会告诉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水平下，可以成就些什么。它不答复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在许多可采用的生产程序中，应该采用那一个”这一类的问题。主张计划社会的人们，不懂得这个要点，所以，他们迷信主管生产的独裁者在他的决定中不会有错。在市场经济里面，企业家和资本家不能避免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即不能正确地知道消费者想要什么，也不能正确地知道，他们的竞争者要做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经理，是不会犯错的，因为，只有他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也因为没有别人的行为会干扰他的计划
 
 。



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所涉及的第二个错误，是来自他们错误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看出工资是对工人的成就——他的努力对有关货物之加工的贡献——所支付的代价，或者如一般人所说，工人的劳务增加了原料的价值，工资是对这个价值所支付的代价。不管是计时的工资或计件的工资，雇主总是购买工人的劳务而不是购买他的时间。所以，“在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工人对于他的工作没有亲身的兴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社会主义者说，那些以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或每年为单位赚得工资的工人，当工作有效率的时候，并不是受他们自己的自利心所驱使；这是最错误的说法。在论时计工制下的工人，之所以不敢疏忽、不敢胡混，并不是崇高的理想和责任感发生作用，而是一些很实在的论证在督促他。工作愈多、愈好的工人，协到愈高的报酬，想赚得更多的工人，必须增加他所完成的量，并改善他所完成的质。雇主们决不会糊涂到让他们自己受懒惰工人的欺骗；他们决不会糊涂到像那些给成群胡混的官僚们照例发放薪水的政府。工人们也不会愚昧到不知道偷懒和无效率是要在劳动市场上受严重惩罚的
 
 。



社会主义的作家们即把工资在行为学上的性质误解了，而又以这个误解的工资论作基础（这是个不稳定的基础），提出关于“劳动生产力将因他们的计划之实现而增加”这种异想天开的神话。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收获他的劳动成果，他的辛辛苦苦只是增加雇主——寄生的不作事的剥削者——的财富。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工人将会知道，他的工作是为社会的利益，而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这个认识会促使他尽最大的努力来工作。劳动生产力于是大大地增加，因而财富也大大地增加。



但是，把每个工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视同一体，这纯然是个法律上的和形式上的虚构，而与真实的事情无关。一个工人在加强他的努力时所作的牺牲，只是他一个人单独承担，而那因他的加强努力而增加的生产，只有极小极小的一部份分到他，而改善他的福利。如果一个工人偷懒怠工，他就完全享受这休闲的快乐，至于因他的偷懒而减少的生产，对于他所分得的那一份，减少得微乎其微。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所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自利心发生的一切诱因，完全消失了，而且，还对偷惰的人给以奖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利心激发每个人的勤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使每个人懒惰。社会主义者还可胡扯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的降临，会使人性发生神奇的改变，高尚的利他心将会取代卑鄙的自利心。但是，面对现有的经验，他们再也不应该沉溺于这种神话了。
 



凡头脑清醒的人，都会从这些彰明较着的理由得到这个结论——在市场经济里面，劳动生产力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得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个认识并没有从行为学的，也即科学的观点，解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与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



不顽固、没有偏见，且具有善意的社会主义者还可这样说：“在市场社会里面生产出来的净所得总额P，可能大于社会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净所得总额p。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把p平均地分摊给社会所有的份子（也即，p/z=d），则那些在市场社会里面，其所得小于d的人们，将会因为社会主义替代了资本主义而得到利益。而且，这一组人可能是社会的大多数。不管怎样，市场社会全体份子的利益和谐这个说法之站不住，是很明显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有一群人的利益是受害的，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生活就好得多。”对于这个论断，自由主义者们有异议。他们相信p会远远地落在P后，以致d会小于市场经济里面赚得最低工资的那些人的所得。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这个反对论，无疑地很有根据。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论点所加的驳斥，却不是基于行为学上的考虑，所以缺少行为学的论证所固有的那种明确而不容争辩的说服力。它是基于一个有关联的判断，P与p两个数量之差的估计。在人的行为方面，这种数量的知识是得之于领悟，关于领悟是不能得到大家完全同意的。行为学、经济学、和交换论都无助于这样的数量问题的纷争之解决。



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可再进一步说：“即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穷的人还穷，我们还是要拒绝资本主义。我们基于伦理的理由，看到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不道德的制度而不赞成它。我们基于通常所说的非经济的理由而赞成社会主义，即令它减损了每个人的物质福利，我们也宁愿忍受。”
 
 这种对物质福利傲然无动于中的态度，是一些逃避现实的象牙塔里的知识份子和禁欲的隐士们的特权，这是不容否认的。可是，相反地，使得社会主义受人欢迎而博得许许多多的人拥护它的，却是“它会比资本主义给大家更多的生活舒适”这一幻想。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偏袒社会主义的议论，不是那些从劳动生产力方面来理论的自由主义者所能影响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如果对于社会主义的计划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只是说“社会主义将会降低所有的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提出，那么，就行为学来讲，要宣布一个最后判断，那是不可能的。人们应该基于价值判断的立场和关联判断的立场，来判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他们应该在两个制度之间来选择，正如同在许多别的东西之间加以选择。我们无法发现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把这个争论解决得叫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同意。每个人的选择自由和判断自由，不可用任何借口来消灭。可是，事情的真相完全不同。在这两个制度之间是不容选择的。人类的分工合作只有在市场经济里面才有可能。社会主义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因为它缺乏任何经济计算法。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是本书第五篇的事情。



确认这个事实，并不等于眨抑从生产力方面推论出来的社会主义反对论的确实性和说服力。这个反对论是很有力的，以致清醒的人谁都不迟疑地选择资本主义。可是，这种说法仍然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制度之间的一种选择，接受一个制度，拒绝另一个制度。但是，这不是二中取一的事情。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之建立是人力做不到的。这个选择不是两个制度之间的选择，而是资本主义与混乱之间的选择。在一杯牛乳和一杯钾氰化合的溶液之间来选择的人，不是在两种饮料之间选择，而是选择于生死之间。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不是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选择，而是选择于社会合作和社会解体之间。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是我们人类能在其中过着人的生活的任何制度的替代物。强调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任务，正如同强调钾氰化合的溶液不是饮料，而是致命的毒物，乃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任务一样。



事实上，生产力的议论是有坚强的说服力的，以致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旧策略而耍新的手法。他们急于想转移论点，而把独占问题抬出来大事喧嚷。所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宣言，无不在独占这个问题上面大做文章。政治家和教授们也争先恐后地描述独占的罪恶。我们这个时代，简直被叫做独占资本主义的时代。今天，偏袒社会主义的前锋议论，都是涉及独占问题的。



不错，独占价格的出现（不是指未索取独占价格的独占之出现），引起了独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独占者不是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生产独占货物的。独占价格高到什么程度，独占者利益就优于大众的利益到什么程度，而且，市场的民主也就受到限制。有了独占价格，就有了利益冲突，而非利益和谐。



关于在专利权和版权制度下，因出卖物品而接受独占价格的那些说法，是可能发生争论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专利权和版权的立法，则这些书籍、乐谱、技术的创新不会出现。大众支付独占价格所买到的东西，是在竞争价格下所买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可不管这个问题。这与我们今天大独占的争论没有什么关系。当人们讨论独占的坏处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在那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有个一般的而不可避免的趋势，趋向于以独占价格替代竞争价格。他们说，这是“成熟的”或“后期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不管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演进中情形是怎样，也不管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这个说法的有效性是如何想法，现在再也没有像和谐这样的问题了。



上面曾经指出
 
 独占化的趋势是没有的。许多国家有许多货物是以独占价格出卖的，而且，还有许多货物在世界市场上以独占价格出卖。但是，几乎所有的这些独占价格的事例，都是政府干涉的结果。它们不是产生于那些活动于利伯维尔场上的因素的相互作用。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为抵销市场价格的决定力量而作的那些努力所引起的后果。说到“独占的资本主义”，这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说“独占的干涉主义”，或“独占的国家主义”。



至于那些在一个不受束缚和政府干涉的市场上也会出现的独占价格，是属于次要的。这些独占价格是些产量不多，而集中于某些地区的原料的价格，因而是地域性的有限空间的独占。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即令政府的政策即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要建立独占价格，而独占价格也是会出现的。消费者的主权，不是完全的，市场的民主程序，也是有些运作上的限制的，这是我们所必须承认的。在某些例外而稀少的次要事例中，即令在一个未受政府干涉的束缚和破坏的市场上，生产要素的所有主和别人之间的冲突也是有的。但是，这些冲突的存在，并不损害市场经济里面大家利益的一致性。市场经济是个唯一能够运作，而且实际上已经在运作的社会经济组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它弄不出一个经济计算的方法。干涉主义所引起的后果，从它的主张者的观点来看，一定比它所想更换的那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的情形要坏些。而且，当它推行到超越了一个狭窄的实用范围以后，它就要马上毁掉它自己
 
 。情形即是这样，唯一能够保持并进而加强社会分工的社会秩序，就是市场经济。凡是不愿社会合作归于瓦解，而回复到原始野蛮状态的人们，都乐于市场经济永久保持下去。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那些教义，是有些缺点的，他们没有看到市场的民主程序是不完全的，因为，在某些次要的事例中，即令在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独占价格也会出现。但是，更为明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决不能被认为是社会经裙组织的一个制度。古典经济学家的利益和谐论，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以为毫无例外地，生产要素的所有主总是受市场程序的驱使，不得不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运用他的资产。现在，这个命题必须放在“在社会主义下没有经济计算的可能”这个知识的基础上。






四、私有财产





生产手段的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建构。这个建构的存在是市场经济之所以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凡是没有这个建构的地方，那就没有市场经济的问题。



所有权就是对那些会来自财货的劳务之充份控制。这个行为学上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观念，有别于各国法律所陈述的所有权和财产权的定义。政府机构以强制办法使任何人得免于权利之被侵占，因而给了财产所有者之充份的保障，这是立法者和法庭所持有的财产的法律概念。如果这个目的适当地实现了，则财产权的法律概念与行为学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的情形不是如此，而是有了一些废除私有财产的趋势，即经由法律的改变，把财产所有主对他的财产有权作的那些事情的范围改变了。这些改革，固然保留私有财产这个名词，而其目的在于以公有替代私有。这个趋势是各派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计划的显著特征。但是，这些派别的领袖们，像纳粹哲学家Othmar Spann那样直言不讳的倒也不多。Spann曾明白宣称，他的计划一实现，私有权这个建构，将只保留“形式的意义，事实上只有公有权。”
 
 为着免于流行的谬见和混淆，对于这些事情有提出的必要。行为学在讨论私有财产的时候，是讨论实际的控制，而不是讨论法律的一些名词、概念和定义。私有财产是指财产所有主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而财产公有，则是指政府控制生产要素的使用。



私有财产是个合乎人性的设计。它不是神圣的。它在历史的早期就已出现了，那时，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把那些尚未成为任何人财产的东西据为己有。有财产的人，其财产一再地被没收。私有财产史可追溯到它是发源于一些非合法的行为。但是，现在每个财产所有主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合法继承人，被继承者之得到所有权，或由于据有无主之物，或由于强夺别人。



每一笔合法财产权或可追溯到自由据有，或可追溯到强行掠夺。但是，不管怎样，这对于市场社会的情况没有什么关系。市场经济的所有权，再也不和私有财产的远古起源相联关。远古发生的那些事情，淹没在原始人类史的黑暗中，无关于我们的今天。因为，在一个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里面，消费者天天在重新决定，谁应该保有财产以及自该保有多少。消费者把生产手段的支配权分派给那些最善于用它们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那些人。只有在法律的和形式主义的意义下，财产所有主才可被看作自由占有者或强行掠夺者的继承人。事实上，他们是受消费者的委托，受市场运作的指导而为消费者好好服务的一些人。资本主义，是消费者群的自决所成就的一种经济秩序。



私有财产在市场社会里面的意义，与那在每个家庭自给自足制度下的意义，根本不同。在每个家庭经济自给自足的场合，私有的生产手段，完全是为财产所有主服务。只有他收获那些从财产运用得来的全部利益。在市场社会里面，资本和土地的所有主如想享受财产的利益，必须利用财产来满足别人的欲望。为着要从自己的所有权得到利益，他们必须为消费者服务。正由于他们保有生产手段这个事实，使得他们不得不顺从大众的愿望。财产权只对那些知道以最好方法为消费者的利益来利用的人们而言，才是一项资产。这是一个社会功能。






五、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冲突





通常的看法总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引起国内和国际战争的根源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些“经济”利益的冲突。内战是“被剥削的”大众对“剥削”阶级的造反。国际战争是一些“无”的国家对那些把自然资源不公平地据为己有的国家的反抗。面对这些事实而还讲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这种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替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做辩护的坏人。明智而诚实的人，谁也不会看不出今天有些不可和解而只能用武力解决的冲突普及各处。



我们这个时代确确实实充满了引起战争的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不是发生于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的运作。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经济卫突，因为它们关涉到通常所说的经济活动方面的生活面。但是，如果从这个名称而推论到这些冲突的根源是在市场社会里面发展出来的那些情况，这就是严重的大错。产生这些冲突的，不是资本主义，倒是那些目的在于阻碍资本主义功能的反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些冲突是来自各形各色的政府干涉：干涉工商业、限制移民、歧视外国的劳工、外国的产品、外国的资本。



这些冲突，不会从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产生。试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面每个人都自由生活、自由工作，想到那里去就可到那里去，想如何选择就可如何选择，试问这些冲突的那一项还会存在。试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面生产手段私有这个原则完全实现，资本、劳动和货物的流动没有任何障碍，法律、法庭、和行政官吏都不歧视任何个人或团体，不管是本国的或外国的。试想象这样的一种情况：政府的任务只限于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免暴力或诈欺的侵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画在地图上的国家疆界不妨碍任何人追求他所认为值得追求的事物。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国家疆界的扩张有何兴趣，因为他不能从这扩张得到什么利益。征服别国不值得，战争变成无用的行为。



在自由主义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时代，绝大部份的人们只消费在他们附近可以得到的那些原料制成的东西。国际分工的发展大太地改变了这个情势。从遥远的国家输进来的食物和原料是一般大众消费的东西。欧洲最进步的一些国家，只有在物价高到使他们的生活标准大大降低的时候才不要这些输入品。他们对于那些迫切需要的矿物、木材、油类、谷物、脂肪、咖啡、茶叶、可可、水果、羊毛、和棉花等的输入，必须靠输出工业产品以支付代价，这些工业产品大都由输入的原料加工制成的。他们的主要利益受害于农产品生产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两百年以前，一个非欧洲国家是否有效率地利用它的自然资源，对于瑞典或瑞士，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一个富有自然资源的外国，如果经济落后，就会伤害到所有别的国家，假定这些别的国家的生活水平要靠那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之适当利用才可提高的话。每个国家的无限主权这个原则，在政府干涉工商业的世界里面，是对所有国家的一个挑战。“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实在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只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才发生，即任何主权政府可以自由妨害本国资源的好好利用，以致剥夺了消费者所可得到的利益，因而伤害了所有有关的各国人民（包括本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冲突才会发生。引起战争的，不是主权本身，而是那些不服从市场经济原则的政府所运用的主权。



自由主义不会、而且也未曾把它的希望建立在各国政府的主权之废除上，这是个会引起不断战争的冒险。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经济自由这个观念之获得普遍承认。如果所有各国的人民都成为自由主义者而认识到经济自由最有益于他们自己，则国家主权再也不会惹起冲突和战争。维持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即不是国际条约和盟约，也不是国际法庭以及那已瓦解的国际联盟和它的后继者联合国这一类的组织。如果市场经济的原则被普遍接受，则像这一类的权宜办法都是不必要的；如果这个原则不被接受，那些办法终归无用。永久和平只会是些意理改变的结果。只要人们固执Montaigne教条而认为经济繁荣只有靠牺牲别国才可求得，则和平也者，不过是下一次战争的预备期。



经济国家主义与永久和平是不相容的。可是凡在政府干涉工商业的地方，经济国家主义是无法避免的。凡在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免不了的。凡在政府干涉工商业的地方，自由贸易即令在短期以内，也会使各种干涉政策所追求的目标终归失败
 
 。



如果相信一个国家会长久容忍别国严重地伤害本国国民的那些政策，那就是个幻想。我们假想联合国早在一六〇〇年已经成立，而北美的一些印第安部落被承认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于是这些印第安国的主权应该被承认为不可侵犯的。他们有权排斥所有的外人，不让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不让外人利用他们自己所不知道利用的自然资源。有谁真会相信国际盟约或窻章会防止欧洲人不侵入这些国家？



地球上有许多极丰富的矿藏而所在地的居民太无知、太懒情、或太笨拙，因而不能利用自然赐予的这些资源。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阻止外人开发，或者那些政府的作为，武断到使外人的投资没有完全保障，那么，对于所有有关各国的人民是严重的损害。因为他们的物质福利可以因这些矿藏的更善利用而增进。这些政府的这种政策无论是文化落后的结果，还是推行干涉主义和经济国家主义这一类时髦观念的结果，这都不关事。这两种情形的结果是一样的。



靠一厢情愿的想法来消除这些冲突，是无济于事的。造就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是一些意理的改变。惹起战争的，是现在的一些政府和政党所几乎一致采纳的那个经济哲学。照这种哲学看来，在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各国间的利益有些不可和解的冲突。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害；它带来贫穷。用贸易壁垒来阻止自由贸易为害，这是政府的职责。为着论证简便起见，我们且不提“保护政策也会伤害实行这个政策的国家利益”这个事实。但是无疑地，保护主义的目的在损害外国人的利益，而且也实实在在损害了他们。如果那被害者自认为其国力已经到足以武力排除别国的保护政策的时候，而你还相信那被害者仍会容忍别国的保护政策，那真是幻想。保护主义的哲学是一种战争哲学。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战争，不是与流行的一些经济学说不兼容的，恰相反，它们正是实行这些学说的必然结果。



国际联盟的失败，不是失败于组织的不健全，而是失败于缺乏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它是一些感染了经济国家主义而专心于经济战争的政府的一个集会。一方面，那些代表画只是空谈国与国之间的善意，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那些政府则在加害其他国家。国际联盟二十多年的作为，表征在每个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作战。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保护关税与二十几年代及三十几年代发展出来的那些辨法一即，禁运、贸易量的控制、外汇控制、货币贬值等等^较，的确温和些。
 



联合国的前途不是较好，而是更坏。每个国都把输入，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输入，看作一个灾难。尽量地排斥外国的工业制成品不让进入本国市场，这几乎是所有的国明明宣告的目标。几乎所有的国都要反对贸易入超。他们不要合作；他们是要保护自己免受他们所认为的合作的危害。









	

Cf．Montaigne, Essais, ed．F．Strowski, Bk．I, chap．22 (Bordeaux, 1906), I, 135-136; A．Oncke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Leipzig, 1902), pp．152-153; E．F．Heckscher,
 
Mercantilism

 , transl, by M．Shapiro (London, 1935), II, 26-27.




	

参考Montaigne, Essais, ed．F．Strowski, Bk．I, chap．22 (Bordeaux, 1906), I, 135-136; A．Oncke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Leipzig, 1902), pp．152-153; E．F．Heckscher, Mercantilism, transl, by M．Shapiro (London, 1935), II, 26-27.




	

Cf．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Extinction du pauperisme

 (éd．populaire, Paris, 1848), p．6.




	

参考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Extinction du pauperisme

 (éd．populaire, Paris, 1848), p．6.




	

With these words H．G．Wells (
 
The Worm of William Clissold

 , Bk．IV, sec．10) characterizes the opinion of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British peerage.




	

H．G．Wells（在他的
 
The Worm of William Clissold

 , Bk．IV, sec．10）用这些字句来描写英国贵族们的典型见解。




	

The Malthusian law is, of course, a biological and not a praxeological law．However, its cognizance is indispensable for praxeology in order to conceive by contras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action．As the natural sciences failed to discover it, the economists had to fill the gap．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population too explodes the popular myth about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 and their need to borrow from the natural sciences.




	

当然，马尔萨斯法则是一个生物学的而不是行为学的法则。但是，这个法则的认知，对于行为是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利于行为学显出人的行为之特征。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发现它，经济学家必须填补这个缺陷。人口法则的历史也推翻了一个流行的神话，就是：关于人的行为科学落后，要向自然科学借用若干东西的神话。




	

Malthus too employed this term without any valuation or ethical implication．Cf．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 1885), p．53．One could as well substitute the term
 
praxeological restraint for moral restraint

 .




	

马尔萨斯用这个名词也是没有住何价值或伦理涵义的。参考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 1885), p．53.我们还可用“行为学的节制”代替“道德的节制”。




	

For "rightly understood" interests we may as well say interests "in the long run."




	

我们也可用“长期的利益”来代替“正确了解的利益”。




	

Cf．Betham,
 
Pinricples of the Civil Code

 , in "Works," I, 309.




	

参考Betham,
 
Pinricples of the Civil Code

 , in "Works," I, 309.




	

The offical doctrine of the Roman Church is outlined in the encyclical
 
Quadragismo anno

 of Pope Pius XI (1931)．The Anglo-Catholic doctrine is presented by the late William Templ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n the book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Penguin Special, 1942)．Representative of the ideas of Eureopean continental Protestantism is the book of Emil Brunner,
 
Justice and the Social Order

 , trans．by M．Hottinger (New York, 1945)．A highly significant document is the section on "The Church and Disorder of Society" of the draft report which the World Council of Chruches in September, 1948, recommnded for appropriate action to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odd denominations whose delegates are member of the Council．For the ideas of Nicolas Berdyawe, the most eminent apolgist of Russian Orthodosy, cf．his book
 
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37), especially pp．217-218 and 225．It is often asserted that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xians and the other socialist and interventionist parties is to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Marxians stand for class struggle, while the latter parties look at the class struggle as upon a deplorable outgrowth of th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of class interest inherent in capitalism and want to overcome it b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forms they recommend．However, the Marxians do not praise and kindle the class struggle for its own sake．In their eyes the class struggle is good only because it is the device by means of which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ose mysterious forces directing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are bound to bring about the "classless" society in which there will be enither classes nor class conflicts.




	

罗马教会的官方教条摘录于教皇Pius XI的通谕
 
Quadragismo anno

 (1931)。安格鲁天主教的教条是由Canterbury的大主教William Temple写在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Penguin Special, 1942)这本书里面的。欧洲大陆新教教义的代表作，是Emil Brunner的Justice and the Social Order这本书（M．Hottinger译。New York, 1945。）。一件很有意义的文献是一九四八年九月the World Council of Chruches提出的报告里面论“教会与社会混乱”这一节。这件报告是向出席会议的一百五十个旧宗派的代表们建议采取适当行动。关于俄国东正教最杰出的说教者Nicolas Berdyawe的一些想法，参考他的
 
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37)，尤其是pp.217-218和225。我们常常听说：马克斯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及干涉主义党人之间的主要不同，是马克斯党人主张阶级斗争，而其他党派则把阶级斗争看作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利益冲突的一个可悲的结果，而想用他们所推荐的改革来消除它。但是，马克斯党人并不是为阶级斗争而鼓吹阶级斗争。在他们的心目中，阶级斗争之所以是好的，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用的手段，凭这个手段，“生产力”（在马克斯主义中，生产力是指导人类演进过程的一个神秘力量）就必然使“无阶级的”社会实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即无阶级，当然也就无阶级冲突。




	

The thorough exposure of this delusion is provided by the proof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See below the fifth part of this book.




	

关于这个迷信的彻底揭穿，见本书第五篇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




	

Cf．above, pp．600-602.




	

参考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The doctrine refuted in the text found its most brilliant expositor in John Stuard Mill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eople's ed．London, 1867], pp．126 ff.)．However, Mill resorted to this doctrine merely in order to refute an objection raised against socialism, viz., that, by eliminating the incentive provided by selfishness, it would impair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He was not so blind as to assert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would multiply under socialism．For an analysis and refutation of Mill's reasoning, cf．Mises,
 
Socialism

 , pp．173-181.




	

本文所驳斥的这个教条，John Stuard Mill是个最好的说明者。（参考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eople's ed．London, 1867], pp．126 ff）。但是，Mill只是为着反驳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议论而用到这个教条。那个议论是说，消灭了对自利心的诱因，那将有害于劳动生产力。他没有盲目到这样讲：劳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会加倍提高。关于Mill的理论之分析和辩驳，参考Mises,
 
Socialism

 , pp．173-181。




	

This mode of reasoning was mainly resorted to by some eminent champions of Christian socialism．The Marxians used to recommend socialism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multiply productivity and bring unprecedented material wealth to everybody．Only lately have they changed their tactics．They declar that the Russian worker is happier than the American worker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his standard of lving is much lower; the knowledge that he lives under a fair system compensates by far for all his material hardships.




	

这种议论方式，是许多有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传家所常用的。马克斯的门徒之宣扬社会主义，则是基于“社会主义会使生产力倍增，而为每个人带来空前的物质福利”这个理由。仅仅是在最近，他们才改变他们的宣传策略。他们宣称，苏俄的工人比美国的工人更快乐，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低得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下，就凭这一点，就可补偿物质的困苦而有余。




	

Cf．above, p．366.




	

参考第十六章第六节。




	

Cf．the sixth part of this book.




	

参考本书第六篇。




	

Cf．Spann,
 
der wahre Staat

 (Leipzig, 1921), p．249.




	

参考Spann,
 
der wahre Staat

 (Leipzig, 1921), p．249.




	

Cf．above, pp．366-368, and below, pp．823-825.




	

参考第十六章第六节及后面的第三十四章第一节。




	

For an appraisal of the abortive attempts of the League to do away with economic warfare, cf．Rappard,
 
Le Nationalisme économique et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Paris, 1938).




	

关于国际联盟为消除经济战而作的那些努力之失败，参考Rappard,
 
Le Nationalisme économique et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Paris, 1938).












第25章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结构








一、社会主义这个构想的历史根源





当十八世纪的社会哲学家们奠立行为学和经济学的基础时，他们碰到一个几乎被普遍接受而无争论的“自私的个人”与“国家”——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之间的区别。但是在这个时候，那种终于把那些掌握社会强制机构的人们奉之为神的神化程序，还没有完成。当大家说到政府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想的还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一切美德皆归焉”那种半神学的观念；而是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实实在在的那些政府。那是一些不同的主权体，其领土的广阔是流血战争、外交阴谋、以及异族通婚和继承的结果。那是一些君主，而其私人财产和收入大都是与公库不分的，那是一些寡头政制的共和国，像威尼斯（Venice）和瑞士的一些州，在那里，公共行政的终极目的，是在为执政的贵族们增加财富。这些统治者的利益，一方面与他们的那些“自私”而只追求自己福利的子民们的利益相冲突，一方面又与那些渴求征服以扩张领土的外国政府的利益相冲突。在讲到这些冲突的时候，许多讨论公务的刊物的作者们总是袒护他们本国的政府所持的理由。他们非常真诚地认为：统治者是为全社会谋利益的一些斗士，不可避免地是要与个人们的利益冲突的，在抑制子民们的自私自利的时候，正是政府在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以替代各个人各自为谋的小利。



自由主义的哲学抛弃这些想法。从它的观点来看，在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里面，正确了解的利益是没有冲突的。人民的利益与国的利益不冲突，每个国的利益与其他所有的国的利益也不冲突。



可是在论证这个命题的时候，自由主义哲学家自己也对于“像神的国”这个想法贡献了一个精制的因素。他们在他们的研究中，用了一个理想国的影像替代他们那个时代实在的国。他们构想一个模模糊糊的政府影像，而这个政府的唯一目的是在使它的人民快乐。这样的理想，在欧洲旧制度下，确实找不着与它相类似的东西。当时的欧洲，有德国那样的一些儿童皇帝，把他们的子民当作牛马卖给外国打仗；有些皇帝一有机会就侵袭邻近的弱国；有分割波兰的惊人事实；有与最荒淫无度之徒——the Regent Orleans和Louis XV——连续统治的法国；有与皇后私通的鲁莽奸夫统治的西班牙。但是，自由主义哲学家只讨论和那些腐败宫廷贵族政府毫无共同点的一个国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的国家，是由一个完全的超人统治的，这个超人的王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的福利。从这个假定出发，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公民们的个人行为，如果让它自由不受政府任何管制，会不会走向这位贤明的国王所不赞成的方向去呢？自由主义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他们承认，企业家们是自私自利，寻求他们自己的利润的，这是事实。但是在市场经济里面，他们要想赚得利润，只有以最好的方法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企业家的目的与那完善的国王的目的没有差异。就这仁慈的国王来讲，也是要善用生产手段使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除此别无目的。



很明显地，这样的理论是把一些价值判断和政治偏见引进问题的讨论。这种爱民如子的父权统治者，不过是这种经济学家的别名，这种经济学家利用这个诡论，把他个人的价值判断抬举成普遍有效的、绝对的、永恒的价值标准那么尊严。他把他自己和那完善的国王视为一体，如果他具有国王的权力，他会把他自己所要选择的那些目的叫做“福利”、“公益”和“国民经济的生产力”，以示别于自私的个人所追求的那些目的。他竟天真到看不出这个假想的国家元首只是他自由任意的价值判断的化身，而沾沾自喜地以为他自己发现了一个不容争辩的善恶标准。在这个仁慈的父权的独裁者假面具之下，他本人的那个“自我”被奉为绝对道德律的纶音。



这个假想的国王的理想政权，其特征是所有的国民都无条件地服从极权统治。国王发号施令，大家服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这里没有生产手段私有权。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是保留着，但事实上再也没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和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来指导的，而是官方的命令在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可叫做德国型的社会主义统制
 
 。



现在，有些经济学家把这个假想的制度——这个制度在他们的心目中是道德律本身的具体化——与市场经济比较。他们所能说的市场经济的最好处是，它不会引起一个不同于完善的独裁所做成的情况。他们之赞成市场经济，只是因为市场的运作——照他们看来——最后会达成完善的国王所要达成的同样结果。所以把“那道德上是善的、经济上是有利的东西”与“极权的独裁者的一些计划”（极权的独裁是所有主张计尽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斗士们共有的特征）视为二而一、一而二，这是已往许多自由主义者所不争辩的。我们甚至必须这样讲：当他们把这个理想的影像来替代那个充满了邪恶的、无耻的暴君和政客的实现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陷于这种混淆了。当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会以为，这个完善的境界只是一个推理补助工具，也即用以比较市场经济运作的一个模型。但是，人们终于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理想的情况从思想方面搬到现实方面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不足为怪的。



所有已往的社会改革家都想没收一切私有财产，来个重新分配以实现好的社会；每个人的所得份，应该彼此相等，政府应该不断地警戒，保阵这种平等制维缤维持住。这些计划，当大规模的工矿交通事业出现的时候，已成为不可实现的计划。把大规模的企业单位分解成小单位而平均分配，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于是，古老的重分配计划被社会化的想法代替了。生产手段是要没收的，但不是用来重分配。而是国家本身来经营所有的工厂和农场。



一到人们开始不仅把道德的完全而且也把智慧的完全归之于“国”的时候，这种论断已成为逻辑上的不可避免。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们，曾经把他们想象中的国形容为不自私的存在体，只专注于增进其子民的福利。他们曾经发现，在一个市场社会的架,面，公民们的自私自利一定引起与这个不自私的国所力求实现的目的相同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所以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应该保留的。但是，一到人们开始不仅把至善、而且也把全知归之于“国”的时候，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这时你就不得不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不会犯错的国，在生产活动方面，能够比犯错的个人做得更好些。企业家和资本家常常因为错误以致计划失败，所有的这些错误，这个国都可避免。错误的投资和稀少资源的浪费，都不会有；财富将倍增。“无政府”的生产，与万能国的计划相比较的时候，就显得浪费，于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显然是唯一的合理制度，而市场经济似乎是不合理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市场经济只是人类史一个短暂时期的越轨。在那些受了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影响的人们心目中，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低级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是那必然的进化程序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将消除的。这两个思想路线都同意，理知的本身就会保证进化到社会主义。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知”，不过是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之绝对化。这个人，天真地把他自己理知的产物和绝对理知这个漠然的総视同一体。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曾经想一想：他所想赋与无限权力的那个抽象东西——不管是叫做“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可能做出他所不赞成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因为他充份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从他的——这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一定是明白道理的；他会努力达成他——这个社会主义者——所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他会选择他——这个社会主义者——也会选择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这个制度——即完全满足了上述那些条件的——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其他号称社会主义的都是假的，完全不同于真的社会主义。每个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装的独裁者。所有反对的人遭殃了！他们丧失了他们的生存权而一定受到“清算”。



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合作成为可能，尽管关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彼此不能一致。在社会主义者的计划中，没有包容异议的余地。他们的原则是在警察力量的强制下完全一致。



人们常常把社会主义叫做宗教。它确是一个自我神化的宗教。计划者所说的“国”和“政府”，民族主义者所说的“民族”，马克斯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人类”，无非是这些新宗教的神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偶像，仅是那个改革者自己的意志的别名。把神学家们归之于上帚的那些属性，全部归之于他的偶像，改革者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膨胀了的“自我”给它自己增光。它是至善、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它是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唯一完全的东西。



经济学并不是用来检讨盲目的信仰和执迷的。诚实的人经得起任何批评。在那些计划者的心目中，批评是羞辱的，是坏人的反叛，亵渎到他们的偶像尊严。经济学只讨论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计划，不管那些驱使人们信奉那些新宗教的心理因素。






二、社会主义的教条





马克斯不是社会主义的创作人。社会主义的观念，在马克斯接受社会主义信条的时候，已经很充实了。对于他的前辈所发展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行为学上的记述，已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马克斯也确未增加什么。马克斯也没有驳斥早期作家以及他同时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所提出的那些反对论。他甚至从未着手于这件事情，好像他已完全知道在这件事上他不能成功。他在对付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批评所做的事情，只是想出了“多元逻辑论”（polylogism）而已。



但是，马克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所提供的贡献，就不限于多元逻辑的发明。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说。



马克斯是生活在社会进化论被普遍接受的时代。神的无形之手指引人从较低的、较不完全的阶段走向较高的、较完全的阶段，而人不自觉。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有个不断进步和改善的趋势，是不可抵御的。人事的每一较后阶段，正因为其为较后，也就是较高的、较善的阶段。在人事方面除掉这个不可抵抗的进步趋势以外，别无永久不变的事物。黑格尔，在马克斯初露头角的前几年死去，曾经把这个论断陈述在他那迷人的历史哲学里面。尼采，正在马克斯引退的时候初露头角，也使这个论断成为他那同样迷人的一些论着的焦点。这是最近二百年的一个大神话。



马克斯所做的，是把社会主义信条统合在这个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的到临是不可避免的，就凭这一点，即可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好。因为资本主义是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后一阶段的。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类的讨论是无用的。社会主义将因“自然法的不受商量”
 
 而必然到临。只有白痴才会笨拙到提出“必然到来的东西是否比以前的更好”这个问题。只有受了剥削者的贿赂的人，才会蛮横到寻找社会主义的毛病。



如果我们把“马克斯主义者”这个称呼来称呼所有接受这个论断的人，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叫做“马克斯主义者”。这些人同意社会主义的到来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非常可喜的。“将来的潮流”驱使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当然，他们对于谁应该受托来驾驶这只社会主义的船，彼此间是有异议的。这个职位有多数的候选人。



马克斯想以双重方法证明他的预言。第一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个人财产的第一个否定，必然产生它自己的否定，也即生产手段公有制的建立
 
 。事情会这么简单，简单到像马克斯时代横行德国的那许许多多黑格尔主义的作家们所想象的！



第二个方法是渲染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些叫人不满意的情况。马克斯对耷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评，完全是错误的。甚至最正统的马克斯主义者也不敢认真地支持它的要义，即资本主义将使工资赚取者愈来愈穷困。但是，如果为着讨论方便起见，姑且接受马克斯分析资本主义的那一切谬见，也得不到这两个结论——社会主义是必定到来的，而且它不仅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甚至是最完善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终于实现将带给人世间永恒的至福。所有马克斯的、恩格斯的、以及许多马克斯信徒们的那些论着中所用的推论式，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马克斯的预言所由出的唯一、而最后的根源是他们所认为的“灵感”，靠这个灵感，马克斯宣称他看出了决定历史行程的那些神秘力量。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斯是个先知，把自己得之于神灵启示的那个秘密之音传播给大众的先知。



在一八四八到一九二〇年之间，社会主义史的突出事件，是关于它的运作的一些根本问题几乎没有讨论到。马克斯主义者把所有想检讨社会主义国的经济问题的企图之为“不科学的”。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冒犯这个禁忌。社会主义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默认社会主义是个可实现的人类经济组织。有许许多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献讨论所谓资本主义的缺点，也讨论社会主义的一般文化内容。但是从来没有，像社会主义那样的经济学。



社会主义的信条基于三个“独格码”（dogma）：



第一、“社会”是一个全能全知的东西，摆脱了人类的缺陷和弱点。



第二、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从较不完善的情况进到较完善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可喜的。



在行为学和经济学的范围以内，关于社会主义所应讨论的唯一问题是：社会主义能作为一个分工制度而运作吗？






三、社会主义在行为学上的特征





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只有一个意志发生作用。至于这个意志是谁的意志，这是不重要的问题。这个统治者或者枭一个神化了的国王或独裁者，靠天授的权力来统治，或者是民选的希特勒型的一个领袖，或领袖们的集体统治。主要的事情是一切生产要素的利用都由一个发动力来指挥。只有一个意志作选择、作决定、和发号施令。其除所有的人只是服从命令和教导。组织和计划的秩序替代“无政府的”生产，替代各个人的创造力。分工合作要由一个箝剁的制度来保障，在这个制度下，一个统治者独断独行地命令他所有的子民绝对服从。



这个统治者即名之曰“社会”（马克斯主义者是这様做的）、“国家”、“政府”、或“当局”，人民就易于忘记这个统治者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或一个神秘的集合体。我们也可承认这个统治者或统治者们的集团，是些能力卓越的人，又聪明、又满怀善意。但是如果认为他们是全知的，是不犯错的，那就完全是白痴的想法。



就行为学来分析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要涉及这个统治者的道德或伦理性格。我们也不讨论他的价值判断和他的最后目的的选择。我们所要研究的只是这个问题：像我们这样不是神的人，装备着“人”心的逻辑结构，能不能胜任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所要承担的那些任务。



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具有他那个时代的一切技术知识而可自由运用。而且，他还有一份详尽记载一切可用的物质生产要素的清单，和一本可雇用的全部人力的名册。在这些方面，他还可把成群的专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提供完全的情报，并正确地答复他所问的一切问题。各方面的报告成堆地累积在他的桌上。但是，现在他必须行动。他必须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计划中来选择，选择的结果，是使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更迫切的欲望，不因为那些必要的生产要素用在他认为次要的欲望满足而得不到满足。



这个问题与最后目的的价值判断根本无关；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它只涉及为达成最后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对于最后目的的价值判断已有决定。我们不问他的决定如何。我们也不问他的人民或子民对于这个统治者的决定是赞成或反对。为着讨论简便起见，我们也可假定有个神秘的力量，使得每个人一致地同意这个统治者对最后目的的价值判断。



我们的问题——决定性而且唯一的社会主义问题——是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因为如此，所以仅涉及手段而不涉及最后目的。









	

Cf．below, pp．717-718.




	

参考后面第二十七章第二节。




	

There are, however, even to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who want to knock to pieces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to do away with corporate business.




	

但是，甚至在今日的美国，还有些人想粉粹大规模的生产而且解散公司组织。




	

Cf．Marx,
 
Das Kapital

 , (7th ed．Hamburg, 1914), I, 728.




	

参考Marx,
 
Das Kapital

 , (7th ed．Hamburg, 1914), I, 728.




	


Ibid.





	

同上。












第26章 社会主义不可能有经济计算








一、问题





统治者想建造一座房子，现在有许多可用的方法。从这个统治的观点看来，这些方法的每一个有利也有弊，花在建筑材料和人工上面的经费不一样，所需要的时期也不一样。这个统治者将选择那一个方法呢？他不能把那些要用的各种材料和各类劳动放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计算。因此他不能比较它们。他即不能对这个等待期（即建筑所费的时期）也不能对这座房子的耐用期，用个确定的数字来表示。简言之，在比较要花的成本和预期的利益时，他不能用算术来运算。他的工程师们的计划列举许许多多分类的项目；它们所指涉的是各种材料的物理和化学的性能，以及各种机器、工具和程序的实物生产力。但是，所有这些项目彼此之间仍然不相干。没有方法把它们联系起来。



试想这个统治者在面对一个方案的时候所处的苦境。他所要知道的是：这个方案的执行会不会增加福利，也即，会不会使财富有所增加，而又不损害他所认为更迫切的需要之满足。但是，他所有收到的报告都没有给他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



为着讨论简便起见，我们首先无妨把消费财的生产如何选择这个难题撇开。我们可假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生产财的种类多得无法列举，而可用以制造消费财的程序也是无数的。每个产业最有利的地点，每个工厂和每件工具最适度的大小，都要作决定。每个产业应该用那一类的动力，在发动动力的许多方法中又该选择那个方法。所有这些问题每天都会发生，发生时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在每个不同的情况下，又要有适于这个特殊情况的个别解决法。这个统治者的决定所要涉及的因素之多，远超过仅从技术的观点就物理和化学来分类列举的生产财的数目。以煤为例来讲吧，这个统治者不仅要考虑煤的本身，还要考虑千千万万已在各地开采的煤矿，还要考虑新矿开采的可能，还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开镔法，还要考虑不同矿藏的不同煤质，还要考虑利用煤来产生热、产生力以及产生其他许多衍生物的种种方法。我可以说，现在的技术知识水平，差不多可以做到从任何东西产生出每样东西。例如我们的祖先只知道木材的有限用途。现在技术为它增加了许许多多的新用途。木材可用以造纸、造各种纤维、食品、药物、以及许多其他综合产品。



今天有两个方法可用来供应一个城市的清水。一个是用些引水管从遥远的水源把水引来，这是个用了很久的老方法。一个是化学方法，把这个城市邻近的水加以澄清。为什么我们不在工厂里面用综合法生产“人造水”呢？现代的技术知识当可容易解决有关人造水的一些问题。可是，一个平常人凭他的常识也会把这样的计划视为疯癫的行为而加以嘲笑。今天，人造水之不成为问题——今后也许不然——的唯一理由是：用金钱作出的经济计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比其他方法更费的方法。由此可知，没有经济计算，你就不能在不同的办法中作合理的选择。



社会主义者的反对是说经济计算不是不会错的。他们说资本家在他们的计算中常常错误。当然，错误是有的，而且是永久会有的。因为人的行为都是对着将来的，将来总归是不确定的。即令最周密的计划，如果关于未来的预测成为泡影，它就要失败。今天，我们是从我们现在的知识观点，来计算我们现在预测中的未来情况。我们不涉及这个统治者能不能预测将来情况这个问题。我们所考虑的是，这个统治者不能从他自己现在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计算他自己预测中的未来情况，不管他的价值判断是些什么。如果他今天投资于罐头工业，有一天消费者嗜好的改变或者关于罐头食物的卫生观念有了改变，他的投资就变成错误的投资。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在“今天”如何能够算出要怎样建筑和装备这个罐头工厂才是最经济的呢？



如果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大家预料到公路运输和空中运输将要大大发展，那时就不会建筑那许多铁路了。但是，当时建筑铁路的那些人知道从他们的估量预测以及由当时消费者的评值反映出来的市场价格的观点，在一些可能的方法中来选择其中的一个，来实现他的筑路计划。这就是这个统治者所缺乏的识见。他像一个不熟习航海术而在远洋航行的水手，或者像一位中古时代的学者在搞铁路工程。



我们已假定这个统治者已经决心建筑某一个工厂或其他建筑物。但是，为作这样一个决定，他早已要有经济计算。如果是一座水力发电厂要建筑，他就要知道这是不是提供能源最经济的方法。如果他不能计算成本和产出量，他如何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最经济？



我们无妨承认，在初期，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以内可以依赖以前资本主义的经验。但是，情况愈来愈有变化，以后怎么办呢？一九〇〇年的物价对于一九四九年的统治者有何用处？一九八〇年的统治者能从一九四九年的物价知识得到什么教益呢？



“计划”的矛盾，是它不能计划，因为缺少经济计算。凡是叫做“计划经济”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它只是一个黑暗中摸索的办法。没有“为达成最后目的而合理选择手段”这个问题。所谓有意识的计划也者，正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之消灭。






二、过去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一百多年以来，社会主义的计划替代私人企业，是个主要的政治问题。赞成和反对共产党计划的书籍成百成千地出版。在私人圈子里、在报刊上、在公开集会中、在知识份子的团体内、在竞选的场合、在国会内，没有别的问题比这个问题讨论得更热烈的。为着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战争打过了多少次，血也流成了不少的河。可是，在这些岁月当中，基本问题还没有被提出。



不错，有些杰出的经济学家——Hermann Heinrich Gossen, Albert Schaffle, Vilfredo Pareto, Nikolaas G．Pierson, Enrico Barone——触及了这个问题。但是，除掉Pierson这个例外，他们都没有透察这个问题的核心，他们都没有看出它的基本重要性。他们也不敢把它统合于人的行为理论体系中。正是这些失败，使大家不大注意他们的言论。他们即被忽视，不久也就淹没无闻了。



如果责备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对于人类最重要的问题置之不理，那是个严重的错误。这两个思想路线，狂热地毁谤经济学，在他们的那种干涉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宣传中，经济学是“忧郁的科学”。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完全消灭经济学的研究。费解的事情，不是这些诽谤经济学的人为什么看不出这个问题，而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也犯同样的罪过。



数理经济学有两个基本错误，我们应该指出。



数理经济学家几乎只专心于他们所说的经济均衡和静态的研究。前面曾经说到
 
 ，一个假想的均匀轮转经济结构是经济推理所不可少的心智工具。但是，如果把这个辅助的工具看作非假想的结构，同时忽视这个事实——它不仅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甚至也不能把它一贯地想通到它最后的逻辑结论——那就是严重的错误。数理经济学家蔽于一个偏见，总以为经济学必须按照牛顿力学的模型来构想，而且可用数学方法来研究，他完全误解了他的研究对象，他不是在研究人的行为，而是在研究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这个机械被一些不可再分析的力量神秘地驱使着。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当然没有企业功能活动的余地。所以数理经济学家在他的思想中排除了企业家。他不需要这种引起变动的人物（指企业家），因为他那不停的干扰使那假想的制度不能达到完全均衡的静态。他恨企业家这个扰乱因素，照数理经济学家看来，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于两条曲线的相交，而非决定于人的行为。



而且，在画他所宠爱的成本和价格曲线时，数理经济学家也没有看出，把成本和价格化成可比较的同质的量，就要涉及一种共同的交易媒介的使用。他创造了这个幻想——即令在没有可表现生产要素间交换率的共同分母的场合，成本和价格的计算也可以做到。



其结果是这样的：从数理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结构，而这个结构被看作一个可实现的分工合作制度，被看作一个足以代替那个以“生产手段由私人控制”作基础的经济制度。于是，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能够把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地配置，也即靠计算来配置。人们即有社会主义的分工合作，而生产要素也合理使用。他们自由地实行社会主义而又不放弃在手段选择方面的经济。社会主义并不是不考虑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它是合理的社会行为的另一型态。



这些错误的一个明显的证明，见之于苏俄和纳粹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经验。人们没有看出，它们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是在价格制度迩在工作的环境中运作。它们之能够作经济计算，靠的是国外的物价。如果没有这些物价的帮助，他们的行为将成为无目的、无计划的。只因为他们能够藉助于外国的物价，他们才能计算、才能记帐、才能准备他们所常说的计划。






三、最近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的一些建议





社会主义者的论着曾经讨论到每一件事情，就是不讨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独特的问题——经济计算。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社会主义的作家们再不能逃避这个根本问题而不予注意了。他们已开始觉得，马克斯的门徒臭骂“布尔乔亚的”经济学这个策略，不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有效方法，他们在尝试用一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替代马克斯教条里面的黑格尔玄学。他们已着手设计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在这个工作上，他们自然是要惨败的。对于他们的那些不是建议的建议，本来没有检讨的必要，可是对它们加以检讨，可以使市场社会和假想的非市场社会，这两方面的基本特征有个显明对照的机会，所以我们践讲一讲它们的那些建议。



那些建议可分类如下：



1．以实物计算替代以货币计算。这个方法是没有价值的。谁也不能给不同类的数量加减
 
 。



2．从劳动价值说的观念出发，建议用劳动作计算单位。这个建议没有考虑到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而且忽略了同一个人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工作时间所完成的工作品质不一样。



3．以效用的“量”作单位。但是，行为人并不衡量效用。他只把效用分等级。市场价格不是等值的表现，而是交换双方评值的一个分歧。现代经济学有个基本定理是不可忽略的，即：附着在n-1个单位供给量当中，一个单位的价值，大于附着在n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



4．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使计算成为可能。对于这个设计将在本章第五节讨论。



5．靠微分方程式的帮助来作计算，对于这个设计将在本章第六节讨论。



6．靠试试改改的办法使计算成为多余的，对于这个想头，在本章第四节讨论。






四、试试改改的办法





企业家和资本家对于他们自己的计划是否最适于生产要素之配置于各个生产部门，并不能预先确定。只有事后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计划和投资是对还是错，他们所用的方法是试试改改的方法。有些社会主义者说，企业家和资本家即可用此方法，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统治者不可以用呢？



试试改改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凡是其正确的解决可以从那些不易误会的标记看得出来，而那些特征又是与试试改改的办法本身无关的”一切场合。如果一个人遗失了他的皮夹子，他会到处寻找。如果他找着它，他就认得这是他的东西；无疑地，他所用的试试改改的方法成功了；他解决了他的问题。当Ehrlich研究梅毒治疗法的时候，他试验过几百种药物，最后才发现他所要找的一种药即可以杀螺旋状菌而又不损害人的身体：这个正确解决的标记——药号606——就是它兼有这两个性质，这是从实验室的试验和临床经验知道的。



如果正确解决的唯一标记，是由一个被认为适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达成的，事情就不同了。两个因数相乘的正确答数只有从算术程序的正确运用才可看得出来。用试试改改的方法来猜，固然也可以，但是在这种场合，试试改改的方法决不是算术程序的替代法。如果算术程序未曾提供一个区别对错的码尺，它就无用。



如果想把企业家的行为叫做试试改改的方法之应用，那就不要忘记，这正确的解决是容易看出其为正确的；那就是收入有超过成本这个现象的出现。利润告诉企业家，消费者赞成他的作法；亏损告诉他，消费者不赞成他的作法。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问题确是这样：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盈亏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假定，在社会主义国里面，有消费财的市场，而且，消费财的货币价格是在这个市场决定的。我们可假定统治者按期配给每个份子一定量的金钱，而且把消费财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我们也无妨假定，把各种消费财的一定部份，用实物配给的方式配给每个份子，而这些份子可以自由地在一个有交易媒介（一种货币）的市场相互交换。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的特征是生产财被一个机构管制，统治者藉这个机构的名义而行为。生产财不是买卖的，它们没有价格。像这样，投入和产出自然不能用算术方法来比较。



我们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计算法可以保证生产要素配置问题得到绝对最好的解决。任何问题绝对完全的解决，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一个未受强制力干扰的市场运作所能实现的，只是在即有的技术知识水平，以及当时最聪明的人们的智慧下所可想出、所可做到的最好的解决法而已。一旦有人发现生产的实际情况与一个可以实现的较好
 
 情况之间有了差距的时候，利润动机就会驱使他尽最大努力来实现他的计划。到了他出卖他的产品的时候，就可知道他事先的预测是对还是错。市场天天在重新考验企业家，凡是经不起考验的就受淘汰。它总是把生产事业委托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人。只有就这唯一的要点来讲，我们才可以把市场经济叫做试试改改的制度。






五、准市场





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只有“一个”意志指挥整个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当社会主义者宣称“要以『秩序』和『组织』替代『无政府的』生产，以有意识的行动替代所谓社会主义的无计划，以真正的合作替代竞争，以为使用而生产替代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想的无非是以“一个”机构的独占权力来替代消费者们、以及那些为消费者服务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们无数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完全消灭市场和行为学上的竞争。社会主义制度，是个没有市场、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没有竞争的制度；这就是把一切一切无限制地集中、统一于一个权威之手。在那个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独特计划的草拟中，公民的合作——如果有点合作的话——有靠选举统治者或选举统治者们组织委员会。在其余的事情上面，他们只是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命令，而他们的福利也由统治者照顾。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一切优点，以及他们希望因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得到的一切幸福，被说成是这绝对的统一和集中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的知识领袖们现在正忙于设计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里面，预备把市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以及行为学上的竞争，都保存下来。他们之所以这样作，因为他们已完全承认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者的计划所作的分析和批评是正确的，是不容反驳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经济计算”这个论断的迅速得势，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事情。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最后失败。他们再也不能说，因为社会主义消灭市场、市场价格、和竞争，所以它是无比地优于资本主义。相反地，他们现在急于想指出，即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保存这些东西。他们正在草拟一种有市场价格和竞争的社会主义的纲领
 
 。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的提议，实在是矛盾的。他们想废除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交易、市场价格、以及竞争。但是，同时他们又想组织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在那里面，让人民的行为能够像在这些东西都还存在的环境中一样。他们想人民玩耍市场像小孩们玩耍战争、铁路、或学校一样。他们不了解小孩们的这种游戏为何不同于所模仿的真实事情。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说：老辈社会主义者（指1920年以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严重错误，在于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市场和市场交易，乃至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的要义和特征就在此。这个信念是新社会主义者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个想法是荒谬的，如果实行的话，其结果就是乱得一团糟。他们又说，所幸者，还有较好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叫各种生产单位的经理们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用的方法来经营他们那个单位的业务，市场社会的一个公司经理之经营业务，不是为自己打算而自冒风险的，而是为的公司利益，也即为的股东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也可以同样的心情来作，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努力成果使整个社会富有，而不是使股东们富有。至于其余的，他仍然是买进和卖出、招募工人、给工人发放工资、设法谋取利润等等和以前所作的一样。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理制度转变到计划的社会主义经理制，将会很顺利地做到，除掉投下的资本的所有权以外，没有任何改变。用“社会”来替代股东，因而人民就分享股利。如是而已矣。



这个提议和所有类似的提议有同样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这些提议人是从知识范围不超过附属工作的低级职员的眼界来看经济问题。他们把生产结构和资本配置看作不变的，而没有考虑到为适应情况的变动，这个结构有改变的必要。在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个不会再有改变的世界，而经济史已到了它的最后阶段。他们不知道公司职员们的工作范围只在于忠实执行他们的老板——股东——所委托的事情，而在完成所接受的命令时，他们是要调整他们自己以适应市场价格结构，市场价格最后是决定于经理的工作范围以外的一些因素。经理们的工作，他的买进和卖出，只是市场运作的一个小部份。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也完成所有资本财配置于各种生产部门的工作。企业家和资本家创设公司和其他行号，扩大或缩减它们，解散它们或把它们与别的企业合并；他们买进和卖出老公司和新公司的股票债券；他们授与或收回信用；简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遍及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全部活动。指挥生产事业以最好的方法去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的，是发起人和投机者的这些金融交易。这些交易构成这样的市场。如果你废除它们，你就不能保存市场的任何部份。因为遗留下来的，是个不能单独存在的片断，而且不能发挥市场的功能。



忠实的公司经理在业务经营中所扮演的角色，比这些计划的拟订者所假定的要谨慎得多。他的功能只是一个经理的功能，是给企业家和资本家的一个辅助，他们只做些从属的工作。经理的功能决不能替代企业家的功能
 
 。投机者、发起人、投资者、以及贷放金钱的人们，在决定证券和货物交易所与货币市场的结构时，就形成一个轨道，经理们受托应做的工作限于这个轨道以内，经理们在做这些工作时，必须调整他的程序以适应越出经理任务以外的那家因素所创造的市场结构。



我们的问题不涉及经理的活动；它是关于资本之配置于各种生产部门。问题是：那个部门的生产应该增多或减少，那个部门的生产目标应该改变，什么新的生产部门应该创设？关于这些问题不是忠实的公司经理和他的高度效率所可解答的。凡是把企业精神与经理才干弄混淆了的人，是看不清经济问题的。在劳工的争执中，有关的双方不是经理部门与劳工，而是企业（或资本）与薪资收入的受雇员工。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个经理制度，它是一个企业制度。如果我们说决定生产要素配置于各种生产部门的不是经理们的事情，这并不损伤经理之为经理的功绩。



谁也没有建议过社会主义可以招来一些发起人和投机者继续他们的投机事业，然后把他们的利润移交公库。那些建议为社会主义制度创立准市场的人们，也未曾想到保留证券和货物交易所、远期交易、以及银行家和金钱贷放者，作为准市场的建置。我们不能把投机与投资当作游戏。投机者和投资者是把他们自己的财富命运作赌的。这个事实使得他们要向消费者负责任。如果我们解除他们这个责任，我们就是取消了他们的特征，他们也就不是生意人，而只是一群由统治者交付任务的人，统治者把他的主要任务——也即指挥一切工作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于是他们（不是那名义上的统治者）就变成一些真正的统治者，要面对那些名义的统治者所不能解决的同样问题：计算问题。



鼓吹准市场计划的那些人，在看出了这个想法是荒唐的以后，有时又含含糊糊地推荐另一个办法。即这个统治者应该像一个银行一样，放款给那出价最高的人。这又是一个要失败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面，很显然地，凡是能叫价借款的人，都是自己没有财产的人。在叫价时，他们不怕借款的利率太高对自己有何金钱上的危险而受到限制。他们一点也不减轻统治者的责任负担。贷给他们的那些款子的不安全，无论如何决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信用借款，可因受借款人自己的财产所提供的部份保证而减少。所有这些不安全的危险，只有落在“社会”，社会是一切可用资源的所有者。如果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把可用的资金借给那些叫价最高的人，那他简直是在奖励粗心大胆以及无理由的乐观。他那等于让位给最不小心的空想家或恶棍。他应该把社会资金如何利用的决定权给自己保留。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我们所从而出发的地方：统治者，在指挥生产活动的时候，不藉助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经济计算提供一个实际可行方法的那种智力分工
 
 。



生产手段的使用，可以由私人控制，也可以由行使强制力的社会机构控制。在第一种情形下，有市场，一切生产要素也有市场价格，而且，经济计算是可能的。在第二种情形下，这些东西都没有。如果集体经济的一些机关将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
 
 以这个希望来安慰自己，那是落空的。我们在行为里面，不讨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的行为，而只讨论具有人心的凡人的行为。这样的人心没有经济计算就不能计划。



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观念，正如同一个“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同样是自相矛盾。生产，或者由追求利润的生产人来指挥，或者由一个享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来决定。所生产出来的，或者晕企业家希望赚得最高利润的那些东西，或者是这个统治者所要生产的那些东西。谁应该是主人，消费者或统治者？一些生产要素的一定供给量应该用来生产消费财a呢，还是消费财b呢？应该让谁来作这最后的决定？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容许含糊的答复。我们必须答复得直截了当、毫不模棱两可
 
 。






六、数理经济学的一些微分方程式





为着适当地鉴定“数理经济学的一些微分方程可以用来作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这个观点，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方程式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在设计那个均匀轮转经济的假想结构时，我们是假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雇用在这种情形下：每种要素提供它所可能提供的最高价值的劳务。在现状下，再也不能变动任何一种要素的雇用而可改善欲望满足的情况。这种情形——也即，不再改变生产要素的处分——是微分方程式所陈述的情形。但是，这些方程式对于这个假想的均衡状态所赖以达成的那些“人的行为”并未提供任何讯息，它们所说的不过是：如果在这个静态均衡的状态下，a的m个单位用来生产p，a的n个单位用来生产q，再改变a的那些单位的雇用，不会使欲望的满足有何增加。（即令我们假定a是完全可以分割的，而且可以把a的单位分到无限小，我们也不能说a的边际效用在两个雇用中是相等的。如果这样讲，那是个严重的错误。）



这个均衡状态纯粹是个假想结构。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那是决不会实现的。它不同于今日的情况，也不同于任何其他可实现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里面，一再改变交换率和生产要素之配置的，是企业家的行为。一个有企业心的人发现生产要素的时价与他所预期的产品的将来价格，两者之间有差距，于是就利用这个差距为自己谋利。他心中的那个未来价格当然不是假想的均衡价格。凡是行为人，谁也不管什么均衡和均衡价格；这些观点无关乎实际生活和行为；它们是行为学推理的辅助工具，就行为学的推理来讲，没有其他的心智工具可用来想象行为的永不停止，只好用这个完全静止的观念来和它对照。就理论家的推理来讲，每一变动都是趋向于——假定没有新的变动发生——最后到均衡状态的那条途径的一个步骤。理论家也好，企业家和资本家也好，消费者也好，对于这样的均衡价格究有多高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基于他们所熟知的现况而形成一个意见。他们也不需要这样的意见。驱使他们趋向于改变和创新的，不是什么均衡价格的幻想，而是他所预期的某些货物在他预备出卖的时日市场价格的高度。企业家在开始作某一计划时心中所想的，只是走向那最后归结于均衡状况的一个转变——假定除他的计划所引起的变动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变动发生——的第一步。



如果没有利用描述均衡状态的那些方程式，则需要知道在这均衡状态下消费财的价值等差。这种等差是假定已知的那些方程式的诸因素之一。可是统治者只知道他现在的评值，不会也知道在假定的均衡状态下他的评值。他相信，就他现在的评值讲，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不满意的，因而想改变它。但是，对于在均衡达到的那一天，他自己将如何评值这个问题，他一无所知。这些评值是要反映他自己在生产方面发动的连续变动所引起的那些情况的。



我们把今天叫做D1，均衡达成的那一天叫做Dn，依此类推，我们把下述的这些数值按照这两天分别命名：第一级财货的评值标准分别称为V1和Vn；所有原始的生产要素的总供给
 
 分别称为O1和On：所有人造的生产要素的总供给分别称为P1和Pn。简约地讲，O1+P1为M1；On+Pn为Mn。最后，我们把技术知识的水平分别称为T1和Tn。为着解开这些方程式，必须知道Vn，On+Pn=Mn，以及Tn。但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只是V1，O1+P1=M1，以及T1。



我们不可以假定D1所代表的数值等于Dn所代表的。因为如果资料再有变动发生，均衡状态就不会达成。“资料之不再变动”（这是达成均衡的必要条件）这句话里面所说的变动，只是指会扰乱对今天已在发生作用的那些因素所作的调整的那些变动。如果有些新的因素，从外面渗入的，把这个制度干扰得转向，转离了达成均衡的方向，则这个制度就不能达成均衡
 
 。但是，只要均衡还没有达成，这个制度就继续地在一个变动资料的运动中。这个趋向于均衡建立的趋势，如果不因外来的干扰而中断，其本身是个资料变动的连续。



P1是一组与今天的评值不相符的数值。它是过去的评值所指导的那些行为的结果，那些行为所面对的技术知识以及关于基本生产要素的信息都与今天的不同。这个制度之不均衡的理由之一，正是因为P1不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调整的。有些工厂、工具、和别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是不会在均衡状态下存在的，而其他的一些工厂、工具和别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又是为建立均衡而必须生产的。均衡的出现，只有在的这些紊乱部份。就其尚可利用的来讲，将要耗完而被那些相当于别的建期资料（也即V，O和T）的项目所替换的时候。行为人所要知道的，不是均衡状态下的事象，而是关于把P1变换成——以连续的步骤——Pn的最适当的方法的讯息。就这个任务来讲，方程式是无用的。



我们不能排除P而专靠O来解决这些问题。不错，利用原始生产要素的那个方式，独特地决定了人为的生产要素（中间产品）的质和量；但是，在这方面所可得到的讯息只关于均衡的条件。它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要实现均衡而必用的那些方法和程序的任何事情。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不同于均衡状态的P1的供给量。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实在的情形，也即P1，而不是考虑Pn的假设条件。



这个假设的未来的均衡状态，将出现于一切生产方法都已按照行为者的评值和技术知识水平而调整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在最适当的场所，用最适当的技术工作。今天的经济不是这样。它是用一些与均衡状态不相符的其他手段在运作，而且不能把它放在一个用数学符号来描述均衡状态的方程式体系中来考虑。知道了均衡时的那些情形，对于统治者也无用处，统治者的任务是要在今天的现况下作为。他所必须知道的，是如何利用今天所可利用的手段以最经济的方法来作为。他还要知道下一个步骤应该做什么。这都不是方程式可给他帮助的。



我们假定有个孤立的国家，它的经济情况是十九世纪中期中欧的那种情形，由一个完全熟习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技术的统治者统治。这个统治者大体上知道他受托要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导向怎样的目标。可是，即令充份知道今天美国的情形，也不能帮助他逐步地用最适当、最便利的方法，把即定的经济制度变成他所希求的制度。



为着讨论简便起见，即令我们假定有个神秘的灵感，使这位统治者能够不靠经济计算来解决湖于生产活动如何作最有利安排的一切问题，并且假定他所必须追求的那个最后目檫的清晰影像常留在他心中，仍然有些基本问题不能不靠经济计算来解决。因为这位统治者的工作不是从文明的真空开始的，不是写经济史的第一页。他的作为所必藉助的东西，不仅是未经动用的自然资源，还要有过去生产出来而不能改作或不能完全改作别用的一些资本财。我们的财富正是体现在这些人工做成的东西上面；这些东西是在一些不同于今天的评值、技术知识、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的一个大聚合下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的结构、品质、数量、和位置，对于选择进一步的经济运作非常重要。其中有些也许是完全不能再用的；但是，其中的大部份，我们必须利用，否则我们就要像原始人一样从一无所有作起，而且也难以渡过按照新计划制造资本财的那个等待期。统治者不能只是来个新建设而不顾及子民们在等待期的死活。他必须把已有而且可用资本财尽量地善于利用。



不仅是技术主义者，就连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者也一再地说：使他们的大计划得以成功的，是迄今累积的大量财富。但是，同时他们又漠视这个事实一这些财富大部份是依存于过去生产出来的资本财，从现在的评值和技术知识的观点来看，或多或少是陈旧了的。照他们看来，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利用产业的装备把后代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在他们的心目中，现代的人简直是被丢掉的一代，他们唯一的意旨是为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福利而劳碌辛苦。但是，实在的人并不是这样。他们不仅是要为他们的子孙谋福利，他们自己也要享受生活。他们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来利用现在所可利用的资本财。他们追求较好的将来，但是，他们想以最经济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为着实现这个愿望，他们不能不靠经济计算。



如果相信均衡状态可以凭非均衡状态下的那些情况的了解，而以数学运算计算出来，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如果相信对那些在一个假设的均衡状态下的情况的了解，会给行为人在寻求最好的方法以解决其日常的选择和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时有所用处，那也是同样严重的错误。一个人为着数学方法的实际应用，他必须每天重新解答的那些方程式的荒唐数字，将会使整个观念成为荒唐，即令它真的是个合理的替代市场经济计算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没有再加强调之必要了。









	

Cf．above, pp．246-250.




	

参考第十四章第五节。




	

It would hardly be worth while even to mention this suggestion if it were not the solution that emanated from the very busy and obtrusive circle of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who flagrantly advertise their program of the "unified science." Cf．the writings of the late chief organizer of this group, Otto Neurath, who in 1919 acted as the head of the socialization bureau of the short-lived Soviet republic of Munich, especially his
 
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

 (Munich, 1919), pp．216 ff．Cf．also C．Landauer,
 
Planwirtschaft und Verkehrswirtschaft

 (Munich and Leipzig, 1931), p．122.




	

如果这个方法不是由“逻辑实证论者”（logical positivists）提出而且大力宣扬这是“科学单位”的话，甚至连提一提都不值得。参考这个集团已故的主要组织者Otto Neurath的论着，尤其是他的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 (Munich, 1919), pp．216 ff.也参考C．Landauer, Planwirtschaft und Verkehrswirtschaft (Munich and Leipzig, 1931), p．122.




	

"Better" means, of course, more satisfactor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nsumers buying on the market.




	

这里所说的“较好”，自然是就市场上从事购买的消费者的观点来讲的。




	

This refers, of course, only to those socialists or communists who, like professors H．D．Dickinson and Oskar Lange, are conversant with economic thought．The dull hosts of the "intellectuals" will not abandon their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Superstitions die hard.




	

这里，自然只是指像H．D．Dickinson和Oskar Lange这两位教授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熟习经济思想的。迟钝的“知识份子”们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优越”这个迷信。迷信是难于消释的。




	

Cf．above, pp．305-308.




	

参考第十五章第十节。




	

Cf．Mises,
 
Socialism

 , pp．137-142;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 pp．119-208; T．J．B．Hof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London, 1949), pp．129 ff.




	

参考Mises,
 
Socialism

 , pp．137-142;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 pp．119-208.




	

Cf．H．D．Dickinson,
 
Economics of Socialism

 (Oxford, 1939), p．191.




	

参考H．D．Dickinson,
 
Economics of Socialism

 (Oxford, 1939), p．191.




	

For an analysis of the scheme of a corporative state see below, pp．816-820.




	

关于劳资协会主义国家（corporative state）这个计划的分析，见第三十三章第四节。




	

Supply means a total inventory in which the whole supply available is specified in classes and quantities．Each class comprehends only such items as have in any regard (for instance, also in regard to their location) precisely the same importance for want-satisfaction.




	

供给是指全部存货。在存货里面，全部有效的供给都记明等级和数量。每一级所包括的项目，只限于就任何方面讲，对欲望的满足有相同的重要性者。




	

Of course, wemay assume that T1 is equal to Tn if we are prepared to imply that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has reached its final stage.




	

当然，如果我们假定技术知识已到了最后阶段的话，则T1就等于Tn。




	

With regard to this algebraic problem, cf．Pareto,
 
Manuel d'economie politique

 (2d ed．Paris, 1927), pp．233 f.; and Hayek,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1935), pp．207-214.-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ronic computers does not affect our problem.




	

关于这个代数上的问题，参考Pareto,
 
Manuel d'economie politique

 (2d ed．Paris, 1927), pp．233 f.; and Hayek,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1935), pp．207-214.












第27章 政府与市场








一、第三制度的构想





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和生产手段公有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计划”经济）可以清清楚楚地区分。社会经济组织的这两种制度的每一种，都可给以明确的描述和界说。它们决不会彼此混淆；它们不会混合或合并；决不会逐渐地从这一种转变成那一种；它们的转变，就是矛盾。就某一个生产要素来讲，不是受私人控制的，就是受一个社会机构控制的，只能是其中之一，而不能同时兼是。如果在一个社会合作制的架构里面，只有某些生产手段是公有的，其余的是由私人控制，这也不助成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两者合并的混合制度。这个制度仍然是个市场社会，假使那社会化的部份没有和那未社会化的部份完全隔离而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的话（否则就是两个制度独立共存：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的企业（在一个有私人企业和市场制度里面经营的公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交换货物和劳务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统合在一个市场经济的体系里面，与市场经济成为一体。因而它们要受市场法则的支配，因而有机会用经济计算
 
 。



如果我们想在这两个制度之间加上一个分工合作的第三制度，我们只能从市场经济这个观念出发，而决不能从社会主义观念出发。社会主义是一元论的中央集权主义，主张把选择和行为权委之于唯一的意志，因而社会主义观念不容任何妥协或折让；这样的建构是不会接受任何调整或改变的。但是，市场经济就不同了。在市场制度下，市场与政府的强制权力之二重性，会提示一些不同的意义。人们会这样问：政府远离市场，真的是绝对必要还是为的方便？干涉或纠正市场的运作，不应该是政府的任务吗？只能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间加以选择吗？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实现的社会组织，即非共产主义，也非纯粹的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呢？



于是，人们就想出了一些第三制度，据说，这些第三制度远非社会主义，也远非资本主义。它们的设计者宣称，这些制度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保留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同时它们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消灭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不涉及一切价值判断的，所以不把资本主义的任何方面谴责为罪过、有害、或不公平，干涉主义的这种情感上的说词全然无用。经济学的任务是要分析和寻求真实。它不从任何预定的标准或成见来表示赞成或反对。它对于干涉制只有一个问题要提出，要答复：它如何作？






二、政府的干涉





社会主义的现实〖实现〗有两个不同的典型。



第一个典型（我们可把它叫做列宁型的或俄国型的）是纯官僚的。所有的工厂、商店、和农场都正式地国有化；它们都是政府的一些部门，由公务人员来经营。生产机构的每个单位与最高级的中央组织的关系，正如同一个邮局与邮政总局局长的关系一样。



第二个典型（我们可把它叫做兴登堡型的或德国型的）名义上表面上保留生产手段私有制，也保留市场、物价、工资、利率的面貌。但是，再也没有企业家，只有一些工场店铺的经理（在纳粹的立法术语叫做Betriebsfuhrer）。这些经理们都是些工具；他们做买卖、雇用和解雇员工、给员工发薪资、借债付息、乃至做质押。但是，在这—切的活动中，他们必得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上级管理机关所发的命令。这个机关（在纳粹德国叫做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告诉这些经理们生产些什么、如何生产、按什么价格从谁买进、按什么价格向谁卖出。它指派每个工人的工作，也规定每个工人的工资。它命令资本家把他们的资金按什么条件委之于什么人。市场的交换只是一个幌子。所有的工资、物价、和利率都是政府规定的；它们不过是形式上的工资、物价、和利率；事实上，它们只是政府规定每个人的工作、所得、消费和生活标准的那些命令中的一些数量名词。这些经理们是服从政府的，不是服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的价格结构。这是在资本主义这个名义的掩饰下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事物的名称是保留着了，但是，这些名称所指的东西，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里面的那些东西。



为着免于社会主义与干涉制的混淆，我们必须指明这个事实。干涉制或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德国型的社会主义，前者仍然是一个市场经济。政府干涉市场经济的运作，但是，政府并不想完全消灭市场。它要生产和消费循着那些不同于利伯维尔场所形成一些线路发展，它要在市场的运作中加上一些命令和禁令，以达成它的目的，为着这些命令和禁令的执行，就有警察权和其他的一些运用强制力的机构。但是，这都是干涉制下的一些“隔离分散的”行动。政府并不要把这些行动并为一个整体的制度而用以决定所有的物价、工资和利率，因而生产和消费都全盘控制在政府的手中。



受束缚的市场经济或干涉制，是要把政府和市场这两方面的活动都保持住。它的特征是在政府不把它的活动限之于生产手段私有权的维持和保护。政府也用命令或禁令来干涉工商业。



干涉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发出的命令强迫实行的。强迫企业家们和资本家们以不同于市场所决定的方法来使用生产要素。这样的命令，或者是命令作某些事情，或者是命令不作某些事情。这种命令不一定要由即定的和一致承认的政府本身直接发出。也会有些其他机构擅自发布这样的命令或禁令，而用它们自己的强制力来执行（这似指工会而言——译者附注）。如果公认的政府宽容它们或者支持它们，那就无异于政府本身在如此作。如果政府反对其他机构的强暴行动而又不能用自己的武力来镇压，其结果就陷于无政府状态。



政府的干涉总归是强暴的行动或以强暴的行动来威胁，这一点是要紧记着的。政府的最后手段是使用武力、警察、宪兵、军队、牢狱、和死刑。政府的基本特征是靠打、杀、和牢狱来执行它的命令。要求政府更多干涉的那些人，正是要求更多的强迫，更少的自由。



注意到这个事实并不意涵对政府的活动有何非难。事实上如果对那些强悍执拗的个人或人群所作的反社会行为不用强暴的手段来鎭制，则和平的社会合作势必不可能。“政府毕竟是个祸害，尽管是必要的、不可少的祸害。”对于这句常常被引用的话，我们必须反对。为达成一个目的必须有个手段，也即必须支付代价。如果把政府说成一个祸害——道德意义的祸害，那就是武断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今的趋势是把国家和政府奉为神圣，在这个趋势下，我们最好是记着：古代罗马人把一束棍子围绕着一个斧头来象征国家，那比我们现代人把上帝的一切属性都归之于国家，要更切实际些。






三、政府职务的界限





在法律哲学和政治科学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下夸耀的一些思想派别，耽迷于思索政府职务的界限，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们从一些关于所谓永恒的、绝对的价值与正义纯武断的假定出发，而自以为对于世俗事务有最后裁判的职责。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那些来自直觉的武断的价值判断，误解为全能之神的声音或事理之当然。



但是，所谓自然法，所谓正义和非正义的永恒标准，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自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对错。“你不可以杀人”确不是自然法的成份。自然状态的特征是动物与动物间的杀斗，有许多种类的动物非杀害其他动物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对错的观念是人类的设计，是为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的设计的一个功效概念。一切道德律和人的行为法则，都是达成一些确定的目的的手段。这些规律法则只能从它们能否达成我们所选择的目的来评判它们的好坏，此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用以评判。



有些人从自然法的观点推断生产手段私有制是符合正义的。也有些人用自然法来主张废除生产手段私有制。因为自然法观念是十分武断的，所以像这样的讨论无法得到结论。



国家和政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加害别人以取乐，只有虐待狂者才如此。即存的政府之使用强制力来压迫人民，为的是保障一个确定的社会制度得以顺利运作。强制力使用的范围以及警察所执行的那些法律内容，都要受限于已有的社会秩序。因为国家和政府是用来使这社会制度安全运作，所以政府职务的界限必须随社会制度的要求而调整。对于法律和其执行的方法要加以评判，唯一的评判标准是看它们对那个应予维持的社会秩序是否有效地予以保障。



公平这个观念，只有在涉及那些本身被认为没有争论而可免于批评的规范的时候才有意义。有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对的和错的是自古以来就确定了的，而且是永远如此的。立法者和法官的任务不是要造法，只是要寻求那不变的公平观念所确定的对是什么。这种学说，其流弊是顽固的保守，把老的惯例和制度保持得一成不变，这是自然正义说所否认的。“较高的”法，自然法这个观念，是与成文法不相容的。从自然法的武断标准来看，有效的法规制度叫做公平的或不公平的。遵照自然法来制造成文法，是优良的立法者所承受的任务。



这两个学说所犯的那些基本谬见，早经揭发。就那些未受欺骗的人们看来，在辩论关于制定新法的时候诉之于公平，这很明显的是个循环推理的实例。因为就立法而言，没有公平这样的东西。公平的观念，逻辑地讲只能诉之于现行法（已制定的法律）。公平，只有从一些有效的法律观点来赞成或反对实际的行为时才有意义。在考虑法制变革的时候，在修改或废除现行法以及制定新法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社会便利和社会福祉的问题。绝对的，不涉及明确的社会组织的公平观念，是没不会有的。决定赞成某一社会制度的，不是公平，相反地，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倒是社会制度。离开了社会关系即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就假想中的孤立而自足的个人而言，公平不公平的观念毕竟是空洞的。这样的个人只会区分什么对他是更便利的，什么对他是较不便利的。至于公平观念，总要涉及社会合作。



从一个虚构的、武断的、绝对公平的观念来判断干涉主义的是非，这是无意义的。从任何成见的永恒价值的标准来考虑政府任务的适当界限，这是徒劳无功的。甚至于从政府、国家、法律和公平这些观念来推论政府固有的任务，也同样是不可以的。这正是中古烦琐哲学的〖这里应以顿号隔开，与后面诸家现代哲学并列。〗费希特（Fichte）的、谢林（Schelling）的、黑格尔的，以及德国的理想法理学派（Bergriffsjurisprudenz）的那些空论的荒唐无稽。概念，是推理的工具。决不可把概念看作行为方式的指导原则。



如果强调“国家和主权这两个观念在逻辑上必然意涵绝对的至高无上”，这是一种过份的精神训练的把戏。谁也不怀疑“一个国家有权力在其辖区以内建立极权的统治”这个事实。问题是在从社会合作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统治方式是否便利。关于这个问题决非概念和观念的精确注释所可解答的。那要靠行为学而不能靠捏造的国家和权利的玄学来判断。



为什么政府不应管制物价，也不应惩罚那些蔑视限价法令的人如同惩罚杀人犯和盗贼那样，法律哲学和政治科学对于这个问题难于发现任何理由来解释。照他们的看法，私有财产制不过是全能的主权对这些可怜的人们的一个恩赐，而这个恩赐是可以撤回的。把这种恩赐的法制完全取消或局部取消，没有什么不对。立法者之可以自由地用任何社会制度来代替生产手段私有制，正如同可以自由地用另一首国歌来代替已经采用的国歌。“这是我所喜欢的”（car tel est notre bon plasir）这个公式，是立法者行为的唯一箴言。



对于这个形式主义和法律的独断论，我们必须再度强调：法律和强制性的社会机构的唯一目的，是在保障社会合作的顺利进行。显然地，政府有权力规定最高价格，有权力把那些违反限价的人关进监牢或甚至杀掉。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政策能否达成政府用此政策所想达成的那些目的。这是一个纯粹的行为学的经济问题。法律哲学也好，政治科学也好，都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干涉主义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对国家和政府的“自然的”“正当的”“适常的”任务加以正确的界定问题，问题是：一个干涉主义的制度如何行得通？它会实现人们想靠它实现的那些目的吗？



在讨论干涉主义的一些问题时所显现的混淆和缺乏判断，确是叫人吃惊的。例如有些人竟这样讲：公路上的交通管制，显然是必要的。谁也不反对政府干涉司机者的行为。主张自由放任的人，即反对政府干涉市场价格，但不主张废除交通管制，这是自相矛盾的。



这种议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公路上的交通管制是经营这条公路的机关的职责之一。如果这个机关是政府或市政当局，它就不得不照料这件事。规定行车时间表，是铁路管理局的事情；决定餐厅里要不要音乐节目，是旅馆经理的事情。如果政府经营一条铁路或一家旅馆，则这些事情的管理，就是政府的职责。至于邮政总长选择邮票的画案和色彩，这不是政府干涉市场经济的一个例子。在一个国营的歌剧场中，政府决定什么歌剧可以演出，什么歌剧不可以演出；但是，如果从这个事实推论出，政府对于非国营的歌剧场也决定这些事情，那就是不合逻辑。






四、作为个人行为最后标准的正义





据一个普遍的见解，即令政府不干涉买卖，市场经济的运作也可能从那完全由利润动机控制的发展方向转变到别的方向。那些主张遵照基督教义或遵照“真正的”道德要求而实行社会改革的人们以为：善良的人在市场交易时，良心也会发生指导作用。如果所有的人不仅是关心自己的私利，同样也关心宗教的和道德的义务，则无须政府的强制力以维持秩序。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政府和法律的改革，而是人的道德净化，皈依于上帝的训诫，皈依于道德律，从贪婪自私的罪恶转过头来。于是生产手段的私有和公平正义才易于调和。资本主义的一些恶果将可消灭，而又无害于个人的自由和创造。这样就是废除了作恶的资本主义而又不建立作恶的政府。



在这些见解底层的那些任意的价值判断，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这些批评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指责都是不相干的；他们的谬误，是不中肯。要紧的是把社会制度建立在双重基础上这个想头，一方面以财产私有权为基础，一方面又以一些限制私有财产使用权的道德原理为基础。主张这种制度的人们说，这种制度即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也非干涉主义。之所以非社会主义，因为它仍维持生产手段的私有权；之所以非资本主义，因为良心主宰一切而非发动于谋利的动机；之所以非干涉主义，因为无须政府干涉市场。



在市场经济里面，个人在私有财产和市场这个轨道上是行动自由的。他的选择是最后的。他的行为是他的同胞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中所必考虑的资料。每个人自主自发的那些行为的协调，是由市场的运作来完成的。用不着什么特别的法令或禁令强求协调。非协调的行为会惩罚它本身。适应社会的努力生产之要求而调整，与追求个人自己的利益，彼此并不冲突。因而不需要任何机构来解决什么冲突。这个制度自会运行，自会完成它的任务，用不着一个发号施令和实行惩罚的机构来干涉。



在私有财产和市场这方面以外，就是要用强制力的地方；这里有些堤防，是有组织的社会建筑起来，用以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使其免于暴力和欺诈的侵害，这里是个不同于自由领域的限制领域。这里有些规律，区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不许可的。这里有军警、有监狱、有杀人的刑具和执刑的刽子手，用以压服那些敢于不服从的人们。



其计划为我们所关心的那些改革家，主张伦理的规范连同那些用以保持私有财产的规范都要由政府制定，他们想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现的一些事情，不同于那些实现于自由的社会秩序下的事情，在自由的社会秩序里面，个人所受的限制只限于不侵害私人的人身和其私有财产。他们想扼杀在市场经济中指挥个人行为的那些动机（他们把这些动机叫做自私、贪婪、追逐利润）而代之以其他的推动力（他们把这些推动力叫做良心、正义、利他心、敬畏上帝、仁慈）。他们相信，这样的道德改革其本身就是以保障一个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比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更叫人满意的经济制度的运作，而又不用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要用的那些特别的行政措施。



这些学说的支持者，没有认清他们所指责为邪恶的那些行为动机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所发生的作用。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运作而无须政府命令每个人应该作什么以及如何作它，其唯一的理由是，市场经济并不要求任何人违背他自己的利益而行事。把个人的行为统合于社会生产制度全体的，是他自己的目标的追求。每个行为人耽于他的“贪得”，他乃贡献他的部份于生产活动。因此，在私有财产和保护私有财产的那些法律范围以内，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没有任何抵触。



私有财产是改革家们污蔑为自私自利的东西，但是，如果私有财产权废除了，市场经济就变得一团糟。敦促人们静听良心之音而以公共福利的考虑代替私人利润的考虑，这是不会创立一个可行的满意的社会秩序的。告诉一个人“不要”到价格最低的市场去买，“不要”到价格最高的市场去卖，这是不够的。告诉他“不要”追求利润，“不要”避免亏损，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些不含糊的规律，作为实际情况下行为的指导。



改革家说：企业家每每利用他自己的优势，把价格叫低到效率低的竞争者所叫的价格以下，因而把这个竞争者排斥于这个行业以外。这个时候企业家是蛮横而自私的。但是，“利他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呢？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可以把价格叫低到任何竞争者所叫的价格之下呢？或者是有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这样呢？



另一方面改革家又说：企业家每每利用市场结构把价格叫高到使穷人们买不起。这个时候企业家是蛮横而自私的。但是，“善良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呢？他应该白白地把货物送给别人吗？如果他可以索取代价，这代价不管低到什么程度，总归是有人买不起的，那么企业家应该让那些人买得起，那些人买不起呢？



在这里，我们不必讨论由于远离了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价格高度而引起的那些后果。如果卖者避免把价格叫低到效率较低的竞争者所叫的价格之下，则他的供给至少有一部份是卖不掉的。如果卖者把价格叫低到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高度以下，则他的供给就不足以使那些在此较低的价格下愿意购买的人们都买得他们所要买的数量。价格如果违离市场所决定的高度，还有一些其他的后果，我们将在后面一并分析
 
 。在这里，我们所要认识的是：我们不能仅以告诉企业家不要受市场情况的指导为已足。要紧的是要告诉他叫价和付价应做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利润的动机来指导企业家的行为，来决定他们生产些什么，来促使他们为消费者提供最佳的服务，那就必须给他们一些明确的指令，要他们做些什么、禁止他们做些什么，这些指令正是政府干涉的标志。凡是想用良心之声、仁慈、博爱来代替这些干涉的企图，都是白费的。



基督教社会改革的鼓吹者，总以为人们贪婪求利心因为良知的约束而被制服了，道德律的遵守，在过去做得相当好。当今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不履行教会的戒律而引起的。如果人们不违反这些戒律，不贪求不义的利益，人类还可享受中古时期的幸福，那时，至少有些优秀份子遵从福音的原则而行为。现在所要的，是回复到那良好的古代，然后再防止新的叛教使人们失去他们的善果。



这些改革家把十三世纪的社会经济情况称赞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在这里，我们对于那种情况无须加以分析。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公平的”物价与工资率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基督教的长老们的社会教义的精髓，也是改革家们想奉之为经济行为最后标准的。



很明显地，就理论家看来，公平的物价和工资率这个观念总是指称他们所认为可能最好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建议实行他们的理想计划，并保持到永久。任何改变皆不容许。因为社会事务任何可能最好的改变，只会是变坏。这些理论家的世界观，没有考虑到人之为着改善物资环境而不断的努力。历史的变动和一般生活水平的上升，对于他们都是陌生的观念。他们把那符合他们所想象的行为方式叫做“公平的”，其他的都是不公平的。



但是，公平的物价和工资率这个观念，在一般人的心中与在哲学家的心中是很不同的。非哲学家把一物价叫做公平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物价的保持就可改善或者至少不损害他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凡是损害他的财富和地位的任何价格，他都叫做不公平的。他所出资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价格，如果愈来愈涨，而他所买进的如果愈来愈跌，那就是公平的。小麦的价无论涨到多高，在农民的心中没有什么不公平。工资无论涨到多高，在工人的心中也没有什么不公平。但是，当小麦的价格每一下跌的时候，农民就立刻说是违犯了神的和人的法律；当工资下降的时候，工人们就起来反对。可是，市场社会却没有方法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运作以外的一些变动情况。市场只能靠价格的变动来强迫人们减少那些不大受人欢迎的物品之生产，而去扩张那些为人所更需要的物品之生产。一切安定物价的企图，其荒谬正在于安定会防止任何改善，因而形成僵固停滞。物价与工资率的弹性，是调整、改善、和进步所依赖的工具。把物价工资的变动叫做不公平的那些人，和要求保持他们所谓的公平价格的那些人，事实上是在对那些使经济情况更满意的努力作战。



农产品的价格决定，很久以来就有这样一个趋势，即：人口的大部份不得不放弃农业而转到工业方面去。如果没有这个趋势，则人口的九〇％或者更多，仍然会停留在农业方面，而工业的成长会受到阻碍。这样，各阶层的人，包括农民在内，生活过得更坏。假若Thomas Aquinas的公平价格的主张见诸实行，则现在的经济情况会和十三世纪的一样。人口会比现在的少得多，生活水平也会低得多。



两个不同的公平价格学说——哲学的和通俗的，都非难利伯维尔场所决定的物价和工资率。但是，这种否定论对于“公平的物价和工资率应该达到什么高度”这个问题，其本身并未提供任何答案。如果要把“正义”抬举为经济行为的最后标准，那就要在每个场合毫不含糊地告诉每个行为者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要什么价格，以及他应该付什么价格，而且必须强迫——用威胁和压制的机构——所有想违反的人都不得不服从命令。这就要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颁布规律以管制各方面的行为，如有必要，则由它修改这些规律，它是这些规律的唯一解释者，也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这样一来，用社会正义来代替自私的谋利心这个理想的实现所必要的手段，正是这些主张人类道德净化的人们所想使其成为不必要的政府干涉。我们无法想象不用极权的管制而可越出利伯维尔场经济的正轨。至于这个极权是世俗的政府或神权的教职，那毫无区别。



这些改革家们，在劝告人们摆脱自私心的时候，总是以资本家、企业家、有时也以工人为劝告的对象。但是，市场经济是个消费者至上的制度。这些讲仁义说道德的人们，应该以消费者作对象不以生产者作对象。他们应该说服消费者不买价廉物美的东西而买价贵物劣的，以免伤害那些效率较低的生产者。他们应该说服消费者限制他们自己的购买以便较穷的人们有机会多买。如果想消费者这样作的话，那就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买什么，买多少，向谁买，以及在什么价格下买；而且为着执行这些命令，还要用强制力的机构。但是，这又正是道德改革所要使其成为不必要的极权控制制度。



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面，个人们所可享受的任何自由，都是以私利与公利之协调为条件的。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时也促进——至少是不妨害——别人的福利，在这种生活轨道上，我行我素的人们，即不妨害社会的安宁，也不妨害别人的利益。于是，自由而个人创发的境界为之出现，这是个人们被容许选择而照己意行事的境界。经济自由这个领域是所有适于分工合作的其他自由的基础。这就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马克斯主羲者说是它的上层结构），是代议政治。



有些人认为各个人的贪求利得，其间是有冲突的，或者认为个人们的贪求利得与别人的公益之间是有冲突的。这些人就不免要主张对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权加以压制。他们必定要以一个中央生产管制局的权威来取代人民的决定，在他们“好的”社会计划中，没有个人创发的余地。只有一个权威发布命令，每个人不得不服从。






五、放任的意义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这个口号是一些自由主义的斗士们所常喊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无束缚的市场社会。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认为，较勤勉而较有效率的人是应该打败较不勤勉而效率差的竞争者，货物和人是应该自由流动的，凡是妨碍这些事情的法律，他们主张都废除。这就是“放任”这个格言的涵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热中于政府万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放任”这个格言是声名狼藉的。当今的与论把它看作一个道德堕落和完全无知的表示。



照干涉主义者的幻觉，要就是凭“自动力”，要就是凭“有意的计划”
 
 。他的意思是说，凭自动力显然是愚蠢的。没有一个有理知的人真会主张无为而让一切事情自由发展而不以有意的行动干涉之。一个计划——正因为它是有意的行为——是绝对优于无计划。“放任”的意义，据他们讲，是：让那些坏事继续下去，不预备用理知的行为来改善人类的命运。



这是绝对的谬论。主张计划的议论完全来自一个隐喻的不应有的解释。这个隐喻是把市场程序描述成“自动的”，蕴含于“自动的”这个形容词的语意，就是这个议论唯一的论据
 
 。照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的说法，“自动”的意思是“无意识的，不了解的，仅仅机械的”。照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的说法，“自动的”的意思是，“不受意志支配的……未经思考，也非志愿而完成的。”主张计划的人利用这张王牌是多么得意啊！



真实的情形是这样：两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在死板的或机械的自动与有意的计划之间选择，也即是说，两不相容的，不是计划与无计划。问题是谁在计划？社会的每个份子为他自己计划呢？还是仅由一个行仁政的政府为他们全体计划呢？这个问题就不是无意识的自动对有意的行为；而是每个人自动自发的行为对政府包办一切的行为。也即个人自由对政府万能。



放任并不意谓：让那些没有灵魂的机械力量自由运作。而是意谓：让各个人选择如何在社会分工中合作之道；让消费者决定企业家生产什么。计昼的意思是：让政府单独选择的情况下，以强制的机构来执行它的决定。



主张计划的人说：在放任下所生产出来的那些财货，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财货，而是可希望买得最高报酬的一些财货。计划的目的是要指导生产，使其满足“真正的”需要。但是，谁来决定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需要呢？



例如，英国工党前主席拉斯基教授（Professor Harold Laski）以为，“把投资者的储蓄用之于住宅的建造而不用之于零影院的建筑”
 
 是计划投资的目标。拉斯基教授的见解以为较好的住宅比电影院更重要。至于你同意或不同意这个见解，与这个问题不相干。可是，那些把部份的金钱花费在看电影的消费者们，作了别的决定，这是一个事实。再假定英国的大众，也即票选工党上台的那些人，不想光顾电影院而要在舒适的住宅和公寓方面多花钱，那么，谋利的企业家自会在住宅和公寓的建筑上多投资，在电影方面少投资。可是，拉斯基先生的想头，抹煞了消费者们的愿望，而以他自己的愿望代替消费者们的愿望。他是想消除市场的民主而建立一个绝对权力的生产界的沙皇。他也许自信：从“较高的”观点看，他是对的，他自视是一个超人，有使命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加在大众。但是，他应该坦坦白白地这样讲。



所有这些对政府的作为加以热烈赞扬的人，不过是干涉主义自我神化的一个可怜的伪装。伟大的神国之所以是一个神，只是因为要靠它来做干涉主义者个人所想做成的事。只有这位计划者所完全赞成的计划才是纯正的。所有其他的计划只是冒牌的。讨论计划之利的书籍，其作者在说到“计划”的时候，在他的心中自然是他自己的计划。各个计划者相同的一点，只是他们都反对放任，也即，都反对个人的选择和行为的自由。至于选择那一个计划来实行，他们完全不能同意。如果有人揭发干涉政策的缺陷——明显而不容争辩的缺陷，他们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说，这些缺陷是那些冒牌的干涉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所提倡的是好的干涉主义，不是坏的干涉主义。自然，好的干涉主义是他们自己所取的品牌。



放任的意思是：让普通人自己选择、自己行为；不要强迫他服从独裁者。






六、政府对于消费的直接干涉





政府的作为，有时是为的要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于消费财的选择，我们在查究干涉主义的经济问题时，无须讨论政府的这种行为。政府对于工商业的每一干涉，一定间接地影响消费。因为政府的干涉会变动市场资料，它也一定会变动消费者的评值和行为。但是，如果政府的目的只是直接强迫消费者消费别的财货，而非他们在没有政府强迫的命令下所愿意消费的财货，那就不发生什么特别问题需要经济学来研究的。无疑地，一个强暴的警察机构有力量执行这样的命令。



在讨论消费者的选择时，我们并不问是什么动机促使一个人购买甲物而不购买乙物。我们只查究消费者的实际行为对于市场价格的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因而对于生产发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不是决定于促使人们购买甲物而不购买乙物的那些考虑；它们只决定于购买和不购买这些实际的行为。人们之购买防毒面具是出自志愿或由于政府的命令强迫，这对于防毒面具的价格决定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是需求的大小。



有些政府甚至在削减自由的时候还想维持自由的外表，于是，他们就在干涉工商业的外衣下掩盖他们对于消费的直接干涉。美国禁酒的目的是在防止本国的居民服用酒精的饮料。但是，禁酒的法律却伪善地不规定饮酒是违法的，不惩罚饮酒。它只禁止酒类的制造、销售和运输，这都是在饮酒这个行为以前的一些事情。其想法是：人们之所以染上饮酒的恶习只因为奸商们害了他们。但是，很明显地，禁酒的目的是在侵犯个人花钱的自由，不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享受。对于工商业的限制只是为的这个最后目的。



政府直接干涉消费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越出市场经济学的范围以外很远，而关乎人的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如果政府的权力真的是来自神授，而且是受天命来保护无知的庶民，那么，规定人民的每一行动就确是政府的职责。上帝派遣的统治者对于他所保护的庶民的利益知道得比他们自己知道的更清楚。如果让那些无知的庶民自由选择、自由行动，他们会伤害自己，所以这位统治者有责任使他们免于伤害。



自以为是“现实的”人们，没有看到这里所涉及的一些原则的极大重要性。他们以为他们不想从他们所说的哲学或学术的观点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们辩称，他们只就实际方面来考虑。他们说，有些人因为消费麻醉品伤害了自己和他们无辜的家人，这是事实。反对政府管制麻醉品买卖，那只是一些偏激的武断。管制的利益是不容争辩的。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鸦片、吗啡确是有害的上瘫的毒物。但是，如果“保护人民使其免于受自己的愚昧之害，是政府的责任”这个原则一被承认，则我们就不能对政府进一步的侵犯自由提出严重的反对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赞成政府禁止饮酒吸毒。为什么把政府的好意只限之于保护人民的身体呢？一个人伤害他自己的心灵不比伤害身体更糟吗？为什么不禁止他读坏的书刊，看坏的戏剧、绘画、雕刻、以及听坏的音乐呢？坏的意理所造成的灾祸，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确比饮酒吸毒所造成的要严重得多。



这些恐惧并不是想象中的。没有一个父权式的政治——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不管制人民的心灵、信仰和意见。这是个事实。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即剥夺了他的一切自由。那些主张政府干涉消费的人，太天真了；当他们不理睬他们所认为的学究式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在欺骗自己。他们无意中对于检查制度、宗教的不容忍，给反对者的迫害，都予以支持。



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干涉主义，我们不讨论政府干涉人民的消费所引起的这些政治后果。我们只讨论为要强迫企业家和资本家把生产要素用之于非市场所指导的用途，政府所采取的那些干涉。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不凭任何成见提出“这样的干涉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只问它会不会达到干涉主义者所想达成的目的。




贪污腐败




对于干涉主义的分析，如果不讲到贪污腐败的现象，那就不够完全。



政府干涉市场的任何作为，从有关的人民看来，几乎没有例外地不是没收就是赠与。通常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因政府的干涉而增加财富，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因而受损害。但在许多情形下，给某些人的损害并不相当于另些人的受益。



干涉主义给立法者和行政者的那种大权，决没有什么可以叫做公平的运用法。干涉主义的主张者，自以为是以贤明无私的立法者和那些善良勤谨的官僚们的自由裁决，来代替私有财产和即得私益所产生的那些后果——照他们的讲法，这些后果是对社会有害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一般平凡人是无能、无用的小孩，急于需要父亲的保护以免受坏人伤害。他们以“较高尚的”正义作借口，排斥传统的法治观念。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总是对的。因为那是打击那些自私的人，从他们所谓较高尚的正义来看，自私的人是想把一些应该属于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用在这种推理的“自私”和“不自私”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曾讲过，每个行为都是为要达到一个比没有这个行为时较好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下，每个行为都可说是自私的。对饥饿儿童施舍的人之所以施舍，或者是因为他对施舍行为带来的满足所作的评值，高于对这笔钱用在购买所带来的满足，或者是因为他希望来生得到好报。在这个意义下，政客们总是自私的，不管他是为取得一份官职而支持一个趋时的方案，或是固执他自己的——不合时尚的——意些信念，因而丧失掉“如果违背那些信念所可得到的利益”。



在反资本主义的用语中，“自私”和“不自私”这种字眼，是用来把人分类的。分类的标准是以财富与所得的平等看作唯一的自然而公平的社会情况。凡是保有或赚得超过了平均数的人都归入自私的剥削者的一类，而把企业家的活动斥之为公害。凡是从事工商业的，凡是完全凭消费者来裁判其行为对错的，凡是迎合购买者争取其光顾的，凡是能够比其竞争者更能满足购买者而赚？寻利润的，从官方的观点看来，都是自私的、可耻的。只有在政府机关支领薪俸的人们，才可说是不自私的、高尚的。



不幸地，政机关的首长和他们的属僚们并不是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会很快地知道，他们所作的那些决定，对于工商业者或者是大大的损失，或者——有时——是大大的利得。不错，官僚们也有不接受贿赂的，但是，有些人是很想利用一切“安全的”机会来“分享”在他们的决定下得到利益的人的利益的。



在干涉的措施中，有许多地方，简直是无法避免循私的。国际贸易的输出或输入特许制，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特许对于被特许者有一明确的金钱利益。政府应该给谁特许，对谁不特许呢？这决没有中立的或客观的标准可用以判断而可免于偏私。至于在这种场合有没有金钱过手，这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接受特许者对那作特许决定的人报以或将会报以其他的好处（例如投他的票），同样也是循私舞弊。



贪污腐败，是干涉主义一定〖通常〗的后果。对于这里的一些有关问题的处理，可以留待历史家和法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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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用租税干涉








一、中立的税





要使社会的强制建构能够运作，必须花费人力物力。在一个自由政治制度下，这些费用只占全国个人所得总和的一小部份。政府的活动范围愈扩大，它的预算也就愈增加。



如果政府本身保有并经营工厂、农场、森林、矿产，它也许想用所赚得的收益和利润来支付财政需要的全部或一部份。但是，公营事业照例是效率很低的，赔本的时候多，赚钱的机会少。所以政府必得靠课税收入。也即，必须强迫人民把他们的财富或所得缴出一部份。



中立的税，是不干扰市场运作的税。但是，关于课税问题和财政政策问题的大量文献，几乎没有想到中立的税这个问题。它们是更急于寻求“公平的”税。



中立的税当然也影响到人民的境况，但其影响的程度，只限于政府机关所课去的那部份人力和物力。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经济结构当中，财政部继续地课税，同时把全部税收用出去，不多也不少。以支付政府活动所必须的经费。每个公民，以其所得的一部份用之于公共支出。如果我们假定，在这个均匀轮转的经济里面，所得分配是完全平等的，即每个家庭的所得比例于各家庭的成员，那么，人头税也好，比例的所得税也好，都是中立的税，两者之间没有区别。这样，每个公民的所得被公共支出用去一部份，再也没有第二种后果发生。



变动的经济与这假想的均匀轮转而又所得平等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不断的变动与财富所得的不平等，是变动的市场经济之必要的特征，也即，市场经济唯一真实可行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架构中，没有任何租税是会中立的。中立税这个观念，正如同中立的货币观念一样，是不能实现的。但是，这两者之必然非中立的理由，彼此不同。



人头税是不管各个人的所得和财富多寡，一律课以相等的税额。这种税，经济情况较差的人负担重，而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却负担轻。大众消费的商品比富人们消费的商品之生产，受到较大的妨害。另一方面，这种税之损害储蓄和资本累积，却比对富人课的重税来得轻些。这种税不会把边际资本财的生产力相对于边际劳动的生产力而降低的趋势减缓到那种歧视富人的课税所会减缓的程度，因此，它也不致把工资率上涨的趋势减缓到相同的程度。



现在，所有的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完全是受一个想法的支配，即税负应按每人的“付税能力”来分摊。在那些最后归结于能力原则之普遍接受的考虑中，有个颇为模糊的概念，即：对富有者课得较重的税，是比较中立的税。不管怎样，凡是说到税的中立性，都是不足置信的。能力原则已被抬举为社会公平的一个条件。现在大家都认为，课税的财政目的、预算目的只是次要的。课税的主要功用是要社会情况改造得公平。课税是政府干涉的手段。愈是良好的税、愈是不中立的税，愈是使生产消费违离利伯维尔场所指导的途径。






二、全部课税





隐含于能力原则的社会正义之想法，是所有的人财富完全相等。只要所得或财产的不平等还存在，那就振振有词地说：这些较大的所得和财产，不管它们的绝对量是多么小，即表示有了超额的付税能力，也可以说：所得和财产一有不平等的事实，即表示付税能力的差异。能力说在逻辑上唯一的终点，是把所有的所得和财产高于任何人的最低数量的部份没收
 
 以实现完全的平等。



全部课税这个想法，是与中立税的想法相反的。全部课税即完全课掉——没收——所有的所得和财产。然后政府就从装满了的公库拿出钱来给每个人的生活费用。或者，政府在课税的时候，留下被认为是每个人应得的公平份，对于那些不够公平份的人们则补足之。这个作法其结果是一样的。



全部课税这个想头，终极的逻辑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企业家和资本家不能从他们的生产手段的利用中有任何的个人利润与损失，他们对于行为方式之选择，就无可无不可了。他们的社会功用于是消失了，他们成为不关心不负责的公有财产的管理人了。他们再也不必适应消费者的愿望来调整生产。如果只把所得课掉，而把财产本身留给个人自由处分，那就是鼓励财产所有人消费他们的财产，因而也伤害到每个人的利益。为着实现社会主义，全部的所得课税，毕竟是一个非常不适当的手段。如果全部课税，对财产也和对所得一样的课税，那就不是税了——税，只是在市场经济里面筹取政府收入的一个方法。否则就变成了转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措施。一旦完成了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取代了资本主义。



即令我们把它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方法，全部课税也是有争论的。有些社会主义者发动了倾向社会主义的税制改革计划。他们有的提议百分之百的遗产赠与税，有的提议课掉全部的地租或全部的“不劳而获”——在社会主义的用语中，凡不是经由劳动赚得的，都叫做不劳而获。对于这些计划的检讨是多余的。我们只要知道那些计划与市场经济的保持是绝不相容的。






三、课税的财政目的和非财政目的





课税的财政目的和非财政目的是不一致的。



就酒税为例来讲。如果把酒税看作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那就是税收愈多愈好。当然，酒税是会增加酒的价格的，因此限制了销售量和消费量。所以，必须设法找出在什么税率下才可有最大的税收。但是，如把酒税看作寓禁于征的手段，税率就愈高愈好。高到某一程度以上，就可使消费大减，同时税收也大减。如果酒税完全达成了使人们戒酒的非财政目的，税收就是零。它再也不为财政的目的服务，它的效果只是禁止的。这样的情形不限于所有的间接税，直接税也是如此。对于公司和大规模企业所课的差别税，如果高到某一程度以上，其结果就会是那些公司和大企业的完全消灭。资本捐、遗产税，以及所得税，如果推行到极端，就会同样地自我摧毁。



课税的财政目的与非财政目的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是没有方法解的。大法官Marshall说得很对：课税的权力是破坏的权力。这权力可以用来摧毁市场经济，有些政府和政党确有决心用它达到这个目的。社会主义接替了资本主义以后，两个显然不同的行为领域，就不再并存了。政府把个人自发行为的轨道完全吞没，而成为极权的政府。为着财政目的，它再也不靠取之于民的手段。再也没有公产与私产之分了。



课税是市场经济的事情。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政府不干涉市场现象，它的技术建构很小，因而这个建构的维持费只要征取全部个人所得的一小部份。这时，税是筹取政府经费的一个适当办法。之所以适当，因为它们是低的，对于生产和消费没有什么可察觉到的干扰。如果它们高到某一程度以上，它们就不是税了，就变成了破坏市场经济的工具。



租税变成破坏的工具这种转变，是现代财政的特征。重的税是好是坏，用税收来应付支出是否明智、有利，关于这些问题的十分武断的价值判断，我们不加讨论
 
 。要紧的事情是要知道，税课变得愈重，它愈是与市场经济的保持不相容。这里，无须提出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大众大量花钱而被拖垮”
 
 这句话是否真实。市场经济是会被巨额的公共支出摧毁的。而且，有许多人是想用这个方法来摧毁它，这是不容否认的。



工商界时常为重税的压迫诉苦。政治家常被警告：不要“吃掉了种籽”。可是，课税问题的真正难点，见之于“税愈是增加，愈是破坏市场经济，同时也毁灭税制本身”这个矛盾。所以，私有财产的维持与没收式的措施之不相容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的。单一的税目也好，整个税制也好，当其税率高过某一程度的时候，都是要自我毁灭的。






四、租税干涉的三个类别





有几种课税方法可用来管制经济——即作为干涉政策的工具。这些方法可分为三类：



一、对于某些特定货物的生产加以遏止或限制的税。这种税也间接地干涉到消费。为达到干涉消费这个目的，有的是征课某些特殊的税，有的是豁免某些产品，而课在所有其他产品的一般的税，或者豁免消费者在没有租税歧视时所愿意购买的那些产品的税。采用那一种方法是不关紧要的。税的豁免，在关税方面用作干涉的工具。国内产品不负担关税；关税只课在国外输入的货物上。有些国家用差别的课税来管制国内的生产。例如，他们想鼓励葡萄酒的生产（中小规模的葡萄种植者的产品）以对抗大规模制造的啤酒生产而课啤酒更重的货物税。



二、征收所得和财产一部分的税。



三、征收全部所得和财产的税。



第三类的税我们不要讨论，因为它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因而在干涉主义的范围以外。第一类的税，在它的效果方面无异于下一章所讨论的那些限制政策。第二类的税包含第三十二章所讨论的那些没收的办法。









	

Cf．Harley Lutz,
 
Guideposts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1945)．p．76.




	

参考Harley Lutz,
 
Guideposts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1945)．p．76.




	

This is the customary method of dealing with problems of public finance．Cf., e.g., Ely Adams, Lorenz, and Young,
 
Outlines of Economics

 (3d ed．New York, 1920), p．702.




	

这是处理财政问题的习惯方法，参考Ely Adams, Lorenz, and Young,
 
Outlines of Economics

 (3d ed．New York, 1920), p．702.




	


Ibid.





	

同上。












第29章 生产的局限








一、局限的性质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将讨论那些想转变生产（广义的，包括商业和交通事业）方向的措施。在一个无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生产活动的方向是由消费者的需求指导的，极权政府对于工商业的每一干涉，都使生产活动转向。对于生产加以局限的干涉，其特征是：生产的转向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非意图的附随的后果，而是政府当局所想达成的后果。和任何其他的干涉一样，这样的局限性措施也影响消费。但是，就我们在这一章所讨论的局限措施而言，这也不是政府当局的首要目的。政府所直接干涉的是生产。它的措施影响到消费方式这一事实，从它的观点来看，也是与它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或者至少是它所不欢迎的后果，它之所以忍受这个后果，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与不干涉的后果比较，这可视为较小的害。



生产局限是指政府对生产、或对运输、或对某些特定货物的分配、或对生产、运输或分配的一些特定方式的采用加以禁止，或使其更难、更费。于是乎政府消灭了某些可用以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干涉的结果是：使人们不能把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手段用于赚得最高报酬和最满足他们需要的途径。这样的干涉是使人民更穷、更不满足。



这是这件事的难题。凡是想推翻这个基本结论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在无束缚的市场里面，有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即每个生产要素都雇用在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方面。如果政府干涉这个过程，那只会减损满足而决不会促进满足。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已经从国际贸易的一些人为的障碍得到证明。在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的教义中，尤其是李嘉图的教义中，是最后的，再也没有更正确的。关税所能达成的目的，只是把生产方向从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较高的途径扭转到较低的途径。这不是增加生产，而是削减生产。



人们常常说政府鼓励生产。可是，为着实现这个目的，政府采取什么行政程序，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可以公开津贴，或者用保护关税给以变相津贴而增加一般人的负担。值得重视的只有一点，即：—般人不得不放弃他们评值较高的某些满足，而得到的补偿只是他们评值较低的满足。在干涉主义者的议论中，最基本的想法是：政府或国家是社会生产过程以外和以上的存在体，它保有一些非靠课税于民而得来的东西，它可以为某些特定的目的，支用这项神秘的东西。凡是希望从政府的支出得到个人利益的人们，都相信这个神话。为着驳斥这些通行的谬见，我们必须强调：一个政府的支用和投资只能取之于民，它的支用和投资增加，民间的支用和投资就要同额减少。这是自明之理。



政府的干涉不会使人民更富有，但它确可使生产削减，因而使人民的满足较差。






二、局限的代价





局限生产一定会减损众人的满足。这个事实并不意味这样的限制必然地被视为有害的。一个政府之采用限制措施，并不是随随便便毫无目的的。它是想达到某些目的，而认为这些限制是实现那些计划的适当手段。所以，对于限制政策面价是基于两个问题的解答：政府所选择的手段是适于达成所追求的目的吗？这个目的的实现足以补偿大众因限制而遭受的损害吗？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之视生产局限与我们之视租税是一样的。缴纳租税也直接减损纳税人的满足。但是，这是他对于政府为社会和社会每个份子所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代价。只要政府完成它的社会功用，而税收不超过为使政府机构得以顺利运作所需要的数额，那些租税就是些必要的成本而有所报偿的。



处理局限措施的这种方法的适当性，在把局限当作租税的代替品来使用的那些场合尤其明显。国防经费的大部份是国库用公共收入来支应的。但是，也偶尔采用其他的办法。国家的抵抗侵略，有时也要依赖利伯维尔场里面不会存在的某些工业部门。这些工业必须给予补助，而所给的补助可看作军费的一部份。如果政府对于有关的产品课以进口税而间接地来补助这些工业，结果也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这时消费者直接负担所发生的成本，而在政府直接补助时，他们则是经由缴纳较高的租税而间接支付这些费用的。



在实行局限措施的时候，政府和国会几乎从未想到对于工商业的干扰所发生的一些后果。所以，他们很轻松地认为，保护关税能够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坚不承认关于保护制度之后果的那些经济理论的正确性。经济学家对于保护制度的谴贵是无法反驳的，也是无任何偏见的。因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有贿成见而说保护都是坏的，他们是指出，保护制度不能达到政府想靠它来达成的那些目的。他们也不对政府这项措施的最后目的表示异议，他们只不承认它是实现那个目的的适当手段。



在一切局限的措施中，最风行的是那些所谓保护劳工的立法。这又是政府和与论对其后果作了错误判断的地方。他们认为限制工时和禁止童工只是加重雇主的负担，对于工资收入者是一“社会利得”。但是，这只有在这些法律减少了劳动供给，因而使劳动边际生产力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力而提高的程度内，才会如此。可是，劳动供给的减少也将减少产品的总量，因而每人的平均消费量也将为之减少。整个饼缩小了，而这个较小的饼分给工资收入者的那部份，在“比例上”将高于他们从较大的饼所分摊到的；同时，资本家的那部份在“比例上”降低了
 
 。这要看每个场合的具体情况，也即是看，这个结果是否改善或损伤各业工资收入者的实质工资率。



通常对于劳工立法的评价是基于这个谬见：工资率与工人的劳动增加对杂质的价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照工资“铁则”的讲法，工资率决定于必须的最低的生活费；它决不会超过这个水平以上。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与他所收到的工资，两者间的差额，归于剥削的雇主。如果这项剩余因工时的限制而减少，则工资收入者解脱了一部份辛苦，他的工资仍旧不变，只是雇主的不当利得削减了一部份。总产量的减少，只是减少剥削的资产阶级的所得。



我们曾经指出，劳工立法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演进中发生的作用，直到最近几年前，其重要性远比热烈主张的人所讲的小得多。劳工立法大部份只是对那些已经因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情况变动予以法律承认而已
 
 。但是，在那些迟缓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工业落后的国家里面，劳工立法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客们误于干涉主义的教条，以为他们可以靠抄袭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立法，来改善穷苦大众的命运。他们对于这里一些有关的问题，好像只要从所谓“人道的观点”来处理就行了，他们没有认清真实的问题。



在亚洲有几百万孱弱的儿童是穷苦饥饿的，那里的工资与美国或西欧的比较，是极端的低的，工作时间很长、工厂的卫生环境又很坏，这确是悲惨的事实。但是，要消除这些惨象，只有工作、生产、多储蓄，因而多累积资本；此外别无他法。凡是长久持绩的改善必须如此。至于一些自以为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那些限制措施，终归是无效的。它们不仅是不能改善情况，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假如做父母的人穷到养不起他们的小孩子，禁止童工就等于要那些小孩饿死。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到一个工人十小时的工作只能赚得仅够绷口的工资收入，这时，要以命令把工作时间减到八小时，那不是有利于工人的。



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改善工资收入者物质福利这个愿望。主张所谓劳工保护法的人们一再讲：较多的闲暇、较高的实质工资，以及使小孩和已婚妇女不必找工作，这就可使工人的家庭更快乐。这种讲法是有意地把问题弄混淆。他们靠说谎和卑劣的毁谤，把那些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伤害工资收入者主要利益而加以反对的人们，叫做“劳工的陷害者”或“劳工的敌人”。其实，反对这些法律的人们所不同意的，不涉及前者所追求的目的；而只涉及他们为着目的的实现而采用的那些手段。问题不是在大众福利的改善是不是可欲的。它只是在政府命令限制工时和女工、童工的雇用是不是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正确手段。这是一个要靠经济学来解决的纯粹的市场交换问题。感情的言论是不相干的。它是对于“这些自以为是的限制政策的主张者不能提出任何有力的反对来反对经济学家健全的理论”这个事实的一个可怜的托词。



美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中国的高，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短，儿童被送到学校而不是送到工厂，这不是美国的政府和法律的一个成就。这是因为，就每个工人平均使用的资本财远多于中国的，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远高于中国的。这不是“社会政策”的好处；这是由于过去的放任政策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的演进。如果亚洲人想改善他们人民的命运，他们所应采取的是这放任政策。



亚洲和其他落后国家之所以贫穷，其原因和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情况之所以叫人不满，原因是相同的。人口迅速地增加，而限制政策却延缓了为适应人口增加的需要而作的生产方法的调整。经济自由把一般生活水平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为经济自由铺路的是一些主张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功绩是不朽的，可是，我们现在一些大学里所用的标准教科书，却把他们贬之为悲观主义者和贪婪的、剥削的资产阶级的辩护人。



经济学不是像那些自命为“非传统的”鼓吹政府万能和极权独裁的人们所主张的独断。经济学对于政府限制生产的措施，即不赞成也不反对。它只是说明这些措施的一些结果。这是经济学的责任。至于政策的选择则是人民的事情，但在选择政策时，如果他们想达成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就不可忽视经济学的教义。



确也有些场合，人们会把某些特定的限制视为正当的。关于防火的管制是拘束的，而且提高生产成本。但是，这些管制所引起的总产量的减少，是为着避免更大的灾难所付的代价。关于每一限制措施的决定，必须仔细权衡得失利弊。这是一个谁也不会置疑的常例。






三、作为一种特权的局限





市场情势的每一扰乱，对于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影响。对于某些人有利，对于其他的人有害。只有在相当的时间以后，生产适应了新的情势而调整的时候，这些影响才消失。所以，一个限制的措施，虽然是不利于大多数人的，也会暂时地改善某些人的境况。对于那些受益的人而言，这个措施等于一种特权的取得。他们要求这些措施，因为他们想享有特权。



我们还可举出保护政策所提供的最显著例子。对进口货物所课的保护关税是增加消费者的负担的。但是，对于这种货物的国内生产者却是一种恩物。就他们的观点来看，制定新的关税和提高原有的关税税率，都是极好的事情。



许多其他的局限措施也是如此。如果政府对于大规模的公司加以限制——或直接限制或用差别课税的办法，则小规模的竞争力量就因之而加强。如果它限制大商店和连锁商店的活动，则小店的老板就开心。



这些措施的受益人所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那种利益，只会在有限的时期以内可以继续保有。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很要紧的。在长期中，某一部门的生产者得到的特权终会丧失它可取得特别利益的那个能力。这是因为，享有特权的那个生产部门吸引了新来者，他们的竞争，趋向于消灭那些来自特权的特别利益。所以，为想取得特权而寻求法律恩龙的这种欲求，是永不满足的。他们越绩要求新的特权，因为旧的特权丧失了它的能力。



另一方面，生产结构已经适应它的存在而作过调整，因此，如果那个限制措施一旦取消，那也是市场情势的一个新扰乱，也同样地短期有利于某些人，短期有害于其他的人。让我就一个关税项目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多年以前，比方说一九二〇年吧，R国对于进口的皮革课以关税。这是对于当时的硝皮业的一项恩宠。但是，后来这个行业扩大了，在一九二〇年及以后的几年，硝皮业所享受的淌来之利就消失了。所遗留下的只是这样一个事情：世界上皮革的生产有一部份转移了地区，从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到生产成本较高的R国以内的地区。R国的居民就要比课关税前支付较高的价来买皮革。同时，R国的资本与劳力雇用在硝皮工业的数量，也比在皮革自由贸易下所雇用的数量较多。于是，R国其他的生产业势将灭缩，至少是扩张受到了限制。从国外输入的皮革减少了，为偿付进口皮革而输出的产品也随之减少。R国的对外贸易总量也就因而减削。这样一来，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因为保留这个旧关税而得到一点利益。相反地，每个人都因为人类生产努力的总产量灭少了而受害。假设R国对于皮革输入所采的政策被所有的国家用来对付所有的输入品，因而完全消灭国际贸易，使每个国家完全自给，那么，所有的人都完全放弃了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



很明显地，如果R国取消皮革的进口关税。就长期看，对于每一个人——R国本国的和外国的——都有利。但在短期当中，这会损害曾在R国制革业投资的资本家的利益。也同样损害R国专长于制革的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当中，就得有一部份迁居国外，或者转业。所以，这些资本家和工人势必热烈反对皮革进口关税的降低或完全取消。



这就明白地指出，为什么限制生产的一些措施一经产业结构相应调整以后，要想取消就极为困难了。尽管这些措施的后果对于任何人都是有害的，把它们取消只在短期内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有害。这些利于保持限制措施的人群，当然只是少数。在R国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份从事制革业，这一小部份的人会因皮革进口关税的取消而受害。大部份的人是皮革和皮革制品的购买者，他们将因皮革跌价而受益。在R国以外，只有那些因为皮革业扩张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将随之萎缩的人们才受到损害。



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们所提出的最后理由是这样说的：即令只是那些从事制革的R国人直接与皮革关税的保持有关，但是，R国的每个人属于许多生产部门的一个部门。如果每种国内产品都是受关税保护的，则从保护转到自由贸易就会损害每个行业的利益，因而也损害所有的劳资的专业集团，也即全国的人。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取消保护关税，在短期内将不利于所有的国民。而且值得我们计较的，也正是短期的利益。



这个议论涉及三重错误。第一、所有的生产部门都会因为取消保护关税转向自由贸易而受害，这一说法是不对的。相反地，那些比较成本最低的生产部门在自由贸易下将会扩张。它们的短期利益会因关税的取消而增进。对于他们自己产出的那种产品所课的关税，对于它们没有好处，因为它们在自由贸易下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发展。至于对尺国内的生产成本高于国外的那些产品所课的关税，也损害他们，因为原可用来使它们多生产的资本和劳力，转到那些被关税保护的生产部门。



第二、短期原则完全是谬见。在短期中，市场情势的每一变动不利于那些未及时料到这种变动的人们。主张短期原则的人如果是一贯的话，一定会主张一切情况的完全固定不动，反对任何变动，乃至包括医疗学和工艺学的改进
 
 。如果人们在行为中一味地只想避免眼前的损害而无远虑，他们就会沦为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人会自觉地为着达成某些较大的、较远的满足而放弃某些近利。对于人而言，时间偏好不是绝对的；它只是用以权衡利弊得失的一些项目当中的一个项目而已。人会知道苦口的良药会有治病的后果。他不会无条件地放弃长期利益而取短期利益；想象中的不同时期的满足，他都考虑到。



最后，如果R国的全部关税一律废除这个问题是在讨论中，我们就不可忘记这个事实：那些制皮革的人们的短期利益之受害，只是由于许多税目中的一个税目的取消，至于其他的一些税目之取消，对于他们是有利的，因为那些税目所涉及的产品是一些本国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制革业的工资率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率而言，诚然有一些时是会下降，直到各种行业的工资率之间的适当的长期的比例重新建立的时候为止。但是，制革业的工人们在其收入暂时减少的同时，他们所买的许多物品的价格也在下跌。而且，这个有利于他们的趋势，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这是自由贸易的一些持久福利的极致，它把每个生产部门安排在比较成本最低的地区，因而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使产品的总量增加。这是自由贸易给市场社会每一份子的长期的、持久的利益。



如果保护关税只课在进口的皮革，那么，从制革业者的观点来讲，反对关税的废除可说是合理的。这时，我们可把他们的反对态度解释为特殊利益所使然，这种属于一个行业的利益，由于这个特权的废除是会受到损害的。但是，在这个假设的事例中，制革者的反对一定是无效的。因为大多数的国人会推翻它。保护关税的主张者之所以能够得势，是由于许多的生产部门都同样接受保护，而不只限于制革业一个部门，因而这许多部门都反对关于自己部门的那些税目的废除。这种情形，自然不是基于每个集体特殊利益的一个联盟。如果每个人受到同样程度的保护，每个人不仅是以消费者的身份所受的损失等于以生产者的身份所得的利益。而且，每个人将因劳动生产力的普遍降低而受害。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普遍降低，是由于一些生产事业从较有利的地区转移到较不利的地区而引起的。相反地，把所有的税目一律废除将使每个人享受长期的利益，同时，由于废除某些特定税目而使有关的集团受到的暂时损失，已经在短期内至少有一部份是会抵销的——因为所废除的税目中，有的是属于这个集团所购买、所消费的东西。



有许多人把保护关税看作是给与本国工资收入者的一种特权；当保护关税存在的时候，他们可赚得比在自由贸易下更高的工资，而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这种说法不仅闻之于美国，凡是平均实质工资高于别国的国家都有这种说法。



如果资本与劳动的流动有完全的自由，则全世界同类、同质的劳动价格（工资）当然有趋向于相等的趋势
 
 。可是，即令产品是自由贸易的，但在移民和资本输入方面却有障碍，这个趋势也就不会出现了。美国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中国的，因为美国所投的资本，就平均每个工人而言，高于中国的，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工人不能自由进入美国的劳动市场来与美国工人竞争。在解释这种差异的时候，我们不必过问是不是美国的自然资源比中国的多，也不必问是不是中国的工人比美国的差劲。不管怎样，妨害资本与劳动流动自由的那些法制上的障碍，已足够说明工资相等的趋势之所以缺乏的理由。因为美国关税的废除不影响这方面，那就不会损害美国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相反地，在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受到限制的场合，产品的贸易转变到自由贸易，必然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美国的成本较高的（也即美国的生产力较低的）那些工业势将萎缩，而其成本较低的（也即生产力较高的）那些工业势将扩展。



瑞士制表业的工资率和中国刺绣业的工资率，美国这两业的工资率确实是低些。在自由贸易下，瑞士人和中国人在美国市场将会扩展他们销路，美国竞争者的销路将会萎缩。但是，这只是自由贸易的一些后果的一部份。瑞士人和中国人，因为卖出的较多，生产的较多，也就有较多的赚得，较多的购买。至于他们是多买美国其他工业的产品，还是多买他们本国或别国（例如法国）的产品，那是不关紧要的。不管怎样，他们所多赚的那笔钱终归会流进美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购买。如果瑞士人和中国人不是把他们产品当作礼物白送，他们就得把那笔钱花在购买上。



相反的流行见解是由于这个幻想：美国可以靠减少公民们现金握存的总量来增加输入品的购买。这是个有名的谬见。照这个谬见，人们可以不管他们现金握存额的多少而购买，而且照这个谬见，现金握存的存在，只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买而剩余下来的。我们曾经指出，这种重商主义的教条是如何地完全错误
 
 。



保护关税在工资率和工人生活水平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实际上不是这回事。



在一个货物贸易是自由的，而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是受限制的世界里面，有一个趋势是趋向于在各国对于同类、同质的劳动所付的价格之间建立一个确定的关系。这里不含有工资率趋于相等的趋势。但是，各国对于劳动所付的最后价格保有某种数字关系。这个最后价格的特征表现于这个事实：凡是想赚取工资的人都得到一个职业，凡是想雇用工人的人，都能雇到他所想雇的人数。这就是“充份就业”。



让我们假设只有两个国家——R国和M国。在R国里面，最后工资是M国的一倍。R国的政府采用那些被误称为“保护劳工”的方法。它增加雇主的负担，使他们比例于雇用的人数而负担一笔额外开支。例如，它减少工作时间而不许相对地降低每周的工资率。其结果是，产出的货物数量灭少，而货物的单价上升。工人享受了较多的闲暇，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却降低了。可用的货物量一般的减少会引起什么别的后果吗？



这个结果是在R国内部发生的。R国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与M国有输出输入的贸易关系，这个事实并不改变上述的结果。但是这涉及M国。当R国的人们生产少了，消费少了，他们也就少买M国的产品。在M国，生产没有普遍灭少。但是，有些为输出R国而生产的工业将因此不得不为M本国市场而生产。M国眼见国外贸易量减少；它将变得更自给自足了。这是保护主义者认为的好事。其实，这是生活水平的降低；成本较高的生产代替了成本较低的生产。人们削减其对市场的供给量，对于每个人的损害将随分工的程度高低而或大或小。



可是，R国的保护劳工的新法律所引起的这些国际后果，并不同样地影响M国的工业各部门。生产之适应新情势而作的调整，从开始到最后完成，必须经过一连串的步骤。这些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不同。它们比长期效果更显得可观。短期效果几乎每个人都会注意到，长期效果只有经济学家才看得出来。掩盖长期效果不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件难事，可是，为免于那股赞助所谓劳工保护法的热情消失，关于容易看出的那些短期效果，却有些事情要作。



第一个出现的短期效果，是R国的某些生产部门的竞争力，相对于M国的而言减弱了。因为R国的物价上涨，就可能有些M国的人在R国扩张他们的销售量。这只是暂时的效果；到了最后，所有M国的工业在R国的销售总额是会减少的。尽管M国对R国的输出总额一般地说，是减少了，但是，M国的某些工业仍可能在长期中扩张他们的销售量（这就要看比较成本的新情势如何）。但是，在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之间没有必然的相互关系。过渡期的一些调整，会引起一些完全不同于最后结果的千变万化的变动情况。可是，缺乏远见的大众，其注意力完全被这些短期效果吸引住。他们听到商人们诉苦，说R国的新法律使M国人有机会在R国和M国低价出卖。他们看到有些R国的商人不得不限制他们的生产并裁减工人。于是，他们开始怀疑那些自以为“非正统的劳工朋友们”的教义可能有什么毛病。



但是，如果在R国有一种关税，其税率高到足以防止M国人在R国市场扩展他们的销售（甚至暂时的扩展也不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这时，这个新方法最显著的短期效果，就被掩蔽得大家看不出来了。长期效果，自然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它们是由一些短期效果的另一个次序引起的，而这个次序因为比较不明显而较少令人不快。关于因缩短工作时间而产生的所谓“社会利得”的传说，不是凭每个人和被解雇的工人所认为不好的那些后果之立即出现而推翻的。



今日，关税和其他一些保护策略的主要功用，是在掩饰那些用来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干涉政策的真实后果。经济的国家主义是这些风行的政策的必要补充，而这些政策号称为改善工资收入者的物质福利，事实上是损害他们福利的
 
 。






四、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局限





我们曾讲过，有些场合，局限的策略是可以达成所追求的目的的。如果采取那个策略的人们认为，那个目的比局限所引起的不利——即，可用以消费的物质财货的数量减少——更为重要，则采取局限策略，从他们的价值判断来讲，是对的。他们蒙受损失，支付代价，为的是取得他们所评值较高的东西。任何人，包括理论家在内，都不能与他们议论关于他们的价值判断之是否适当。



处理那些局限生产的策略之唯一适当的方式，是把这些策略看作为达成一个特定目的而作的牺牲。这些策略是些“准开销”和“准消费”。它们是使用那些可以为实现某些别的目的而生产、而消费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出现了，但是，这准消费对于这些策略的制作人所给的满足，却胜于取消这些策略所可产生的财货之增加。



就某些局限策略而言，这个观点是被普遍采纳的。如果政府规定一块土地必须保存它的自然状态作为一个国家公园，而不许作任何其他的利用，这种作法，谁也不会认为不是消费。政府剥夺了人民耕种这块土地所可获致的增产，而供给他们另一种满足。



由此可知，对于生产加以局限，只可辅助生产体系的运作，决不会有其他的作用。我们不能单单靠一些局限的策略来建立一个经济行为的体系。它们不能形成一个生产体系。它们属于消费领域，不属于生产领域。



在检视干涉主义所引起的那些问题时，我们是专心于讨论干涉主义者所宣称的他们的制度可替代其他的一些经济制度。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局限生产的干涉措施是削减产量和满足。财富的生产是要消耗生产要素的。减少生产要素就是减少产品的数量，而不是增加它们。即令减少工时所想达成的目的可以靠命令来达到，那也不是一个生产的策略。那一定是减少产量的一个途径。



资本主义是个社会生产制度。社会主义，照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也是个社会生产制度。但是，关于局限生产的那些策略，即令是干涉主义者也不能提出同样的说法。他们只能说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太多了，因而说为实现其他的一些目的，他们想防止这过剩的生产。他们自己也得承认局限策略的应用是有限度的。



经济学并不认为局限是个坏的生产制度。它是说那根本不是一个生产制度，而是个准消费制度。干涉主义者想用局限的策略达成的目的，大都不能靠这种策略达成。但是，即令在局限策略适于达成所追求的目的的场合，它们也只是局限的
 
 。



局限策略今日之所以风行，是由于人们不知道它的一些后果。在讨论政府规定缩短工时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了解总产量一定减少，而工资收入者生活水平也将随之降低。至于说这样的“保护”劳工的策略是一“社会利得”，而其成本完全完全落在雇主的身上，这完全是今日“非正统派”的一种独断。谁怀疑这个独断，谁就被扣上“剥削者的辩护人”的帽子，而遭受残酷的打击，他就被暗示为：想把工资收入者压成穷人，想把工作时间延长到现代工业化的早期状态。



为着驳斥这种污蔑，我们必须再强调：带来财产和福利的，是生产不是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一般工资收入者比他的祖先们消费更多的财货，而且能够享受更多的闲暇，他能够抚养妻儿而不必送他们去工作，这都不是政府和工会的成就。而是由于谋取利润的工商业累积了更多的资本，投下了更多的资本，因而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倍乃至千倍。









	

Entrepreneurial profits and losses are not affected by prolabor legislation as they entirely depend on the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adjustment of production to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the market．With regard to these, labor legislation counts only as a factor producing change.




	

企业的利润和亏损不受保护劳工的立法的影响，因为，企业的盈亏完全要看适应市场变动而作的生产调整的成败。关于这方面，劳工立法只有作为引起变动的一个因素来看，才成问题。




	

Cf．above, pp．614-617.




	

参考第二十一章第七节。




	

This consistency was displayed by some Nazi philosophers．Cf．Sombart,
 
A New Social Philosophy

 , pp．242-245.




	

这种一贯已见之于某些纳粹党的哲学家。参考Sombart,
 
A New Social Philosophy

 , pp．242-245.




	

See above, pp．479-488.




	

关于详细的分析，参考前面第二十一章第九节。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cf．above, p．627.




	

见前面第十七章第十三节。








	

See above, pp．448-452.




	

参考第十六章第六节关于卡特尔的功用的分析。








	

See also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function of cartels on pp．365-369.




	

关于从李嘉图效果的观点提出的对于这个命题的反对，参阅第三十章第三节。








	

As for the objections raised against this the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Ricardo effect, see below, pp．773-776.












第30章 对于价格结构的干涉








一、政府与市场的自律





对于市场结构的干涉，就是政府要把货物与劳动的价格和利率规定在一个不同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高度。政府公告，或暗示或明示地授权一些特定的人，公告被认为最高限的或最低限的一些价格与费率，政府并提供强制力来执行这些公告。



政府用这样的策略或者是想加惠于买者——在最高价格的场合，或者是想加惠于卖者——在最低价格的场合。最高价格的目的是要使买者可能用低于利伯维尔场的价格买到他所想买的。最低价格的目的是要使卖者可能以高于利伯维尔场的价格卖掉他所想卖的货物或劳务。至于政府想加惠于那些集团，这就要看政治力的差异。对于某些货物，政府有时采用最高价格，有时也采用最低价格。对于工资，政府有时公布最高工资率，有时也公布最低工资率。至于利息，政府从未公布过最低的利率；当政府干涉利息的时候，总是公布最高利率。政府对储蓄、投资和放款总是嫉视的。



如果对于物价、工资、利率的干涉，包括所有物价、工资和利息，那就是充份地以社会主义（德国型的）替代市场经济。于是，市场、人际交换、生产手段私有权、企业、以及民间的创发，也就统统消灭了。任何人再也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本意来改变生产程序；每个人都得服从生产管理局的命令。在这些命令之下的所谓价格、工资率、和利率，再也没有交换论中这些名词的意义了。它们只是由指挥者所作的一些数量决定，无关乎市场程序。如果采用价格管制的政府和主张价格管制的改革家总是想建立德国型的社会主义，那就无须经济学来各别讨论价格管制问题。关于这样价格管制所要说的，已经全部包括在社会主义的分析中。



许多主张价格管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非常模糊。他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社会的基本区别。他们观念上的模糊，反映在他们的用语中。他们常常把这些完全不兼容的东西并凑起来。他们的一些主要概念都是逻辑学家所说的“contradictio in adjecto”
 
 那种矛盾的例子。



但是，居然有些主张价格管制的人，公开宣称他们要保持市场经济。他们竟直率地说：规定物价、工资和利率的政府，可以靠颁布命令达成所想达成的目的，而不完全废除市场和生产手段私有权。他们甚至于宣称，价格管制是保持私有企业制和防止社会主义到来最好的或唯一的办法。如果有人怀疑他们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而指出“价格管制，如果不是从政府和干涉主义者的观点看来把事情弄得更糟，那就是归结于社会主义”，他们就变得愤怒。他们抗议说，他们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极权统治。



我们所要检讨的就是干涉主义的这些说词。问题是在用警察的力量能否达成想靠物价、工资和利率规定在不同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高度来达成的那些目的。当然，一个坚强而有决心的政府，有力量规定这样的最高价格或最低价格，而对于不服从的人给以严厉的慜罚。但是，问题在于政府不能靠这样的命令达成它所想达成的那些目的。



历史，是物价管制和反高利贷的一部长编记录。皇帝们、国王们，以及革命的独裁者，一再地干扰市场现象。严厉的惩罚加在那些不服从的商人和农民之上。许多人在群众所热烈支持的迫害下被牺牲了。但是，所有这些作法都是失败的。法律家、神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对于这种失败所提供的解释，与统治者和群众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们说，人是生来自私的、有罪的，政府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未免太松懈了。权力的行使应该还要更毅然决然。



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许多政府早已实行通货贬质（currency debasement）。他们用较劣、较便宜的金属渗进铸币原先所含的金银成份，或者把铸币的重量和体积减低、减小，但是，他们仍使这贬质的通货保持原先的名称，而且规定要按照名义上的平价授受。后来，那些政府又规定金与银之间以及金属币与信用之间的比率，命令人民必须按照这法定的比率交换。在追究这些企图之所以归于无效的原因时，中世纪后期的经济思想的一些先驱们，已经发现了后来叫做葛莱欣法则（Gresham's Law）的那个规律性。可是，从这个孤立的透视进到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认知了所有市场现象的互相关联，其间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



古典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继承人有时说到价格管制的“不可能”。这个说法很容易被那些想曲解的人曲解。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真正意思不是说价格管制的规定不可能的，而是说那些管制不可能达到政府想用以达成的目的，而且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的结论是说：这样的一些规定是与目的冲突的，而且是不利的。



价格管制问题不仅是经济学所应讨论的问题之“一”，不是在不同的经济学家之间所可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这是必要看清的一点。这里的问题无宁说是：是不是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东西？在市场现象的连续与相互的关联中，有没有什么规律性？对于这两个问题给以否定答复的人，否认作为一个知识部门的经济学的可能存在。他回复到经济学诞生以前的时代所保持的那些信念。他断言没有什么经济法则；物价、工资和利率，是由市场情势所决定的这个说法是不确实的。他说警察有力量任意决定这些市场现象。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不一定要取消经济学；他的基本假设不一定意涵市场现象的不确定。但是干涉主义者，在主张价格管制的时候，却不得不抛弃经济学。如果否认市场法则，经济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德国历史学派猛烈攻击经济学而想以政治学的经济部份（wirtschaftliche Staatswissenschaften）来替代经济学，这是一贯的。英国费边主义（British Fabianism）和美国的制度学派也是如此。但是，那些不完全抛弃经济学而又宣称价格管制可以达成所追求的目标的人们，却是自相矛盾了。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干涉主义者的观点之妥协，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价格唯一地是由市场情势决定的，那就不能由政府的强制力来自由操纵。政府的命令只是一个新的情势，所以，它的效果是由市场运作决定的。它不一定产生政府所想用以实现的那些后果。干涉的最后结果，从政府所企图的那个观点来看，可能比政府所想革除的那些弊病更坏些。



任何人不能把经济法则这个名词放到括号里面并挑剔法则这个概念的缺点，而使上述的那个命题归于无效。在说到自然法则时，我们心中所想的是物理与生物现象有个不可变动的关联存在于其间，而行为人如果想行为成功，就得受这种规律的支配。在说到人的行为法则时，我们所指的是，在人的行为领域也有个不可变动的关联存在，而行为人如果想行为成功，也必得承认这个规律。行为法则的真实性之显现与自然法则的真实性之显现，是经由相同的信号，即：“人的达成目的的力量总是受限制的”这个事实。如果没有法则，人就会是万能的，而永不感觉到任何他所不能即刻完全消除的烦恼，或者他根本不能行为。



这些宇宙法则决不可与人为的国家法律以及人为的道德规律相混淆。与物理学、生物学、和人的行为学所提供的知识有关的那些宇宙法则，是和人的意愿无关的，它们是些本体论上的事实，严格地限制着人的行为能力。至于道德规律和国家法律是人们为想达成某些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些目的能否靠这些手段真的达成，这就要决定于一些宇宙法则。人为的一些法则如果适于达成其目的，那就是合宜的，如果不适于达成其目的，那就是与意愿相反的。所以，这些人为的法则要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来加以检讨。至于那些宇宙法则，我们不能过问它们是否适宜。它们就是它们那样，谁也管不了它们，违犯了它们，违犯的本身就是惩罚。但是，那些人为的法则必须靠一些特定的制裁来实施。



只有疯子才敢于不顾物理和生物法则。但是，藐视经济法则却是极普通的事情。统治者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力量也受物理学和生物学以外的法则之限制。他们决不会把他们的失败和挫折归因于对经济法则的违犯。



最不承认经济知识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对于这个学派的一些教授而言，“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偶像——勃兰可登堡·霍亨索伦的选侯们（the Hohenzollern Electors of Brandenburg）和普鲁士的国王们不是万能的”这个想法，是不能忍受的。为拒绝经济学家的教义，他们埋首于记述那些光荣君主们之史迹的故纸堆中。他们说，这是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个切实研究法。在这里，你可看到真正的事实和真实的生活，而非英国学院的那种无生气的抽象和错误的概念化。其实，所有这些汗牛充栋的卷册，都是因为藐视经济法则而归于失败的那些政策和措施的冗长记录。这些Acta Borussica
 
 是最有教益的历史文件。



但是，经济学对于这样的例解是不能同意的。它必得进而仔细检讨市场对于政府干涉价格结构而起的反应方式。






二、市场对于政府干涉的反应





市场价格的特征是它使供需相等。需求量与供给量不仅是在假想的均匀轮转的经济结构里面相等。基本价格论所发展出来的那个静态概念，是市场上每一瞬息所发生的情形的忠实描述。在未受束缚的市场上，价格一离开供需相等的那个高度，马上就会自动更正过来。



但是，如果政府把物价规定在一个异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高度，则这个供需均衡就被打破。这时（在限定最高价的场合）就有些潜在的买者尽管愿意照政府所规定的价格乃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也不能买到。如果在限定最低价格的场合，就有些潜在的卖者尽管愿意照政府所规定的价格乃至更低的价格来宝，也不能卖掉。这个法定的价格再也不能把那些能买或能卖的潜在的买者或资者与那些不能买卖的潜在的买者宝者分开。于是，关于财货和劳务的分配，以及关于谁可得到那部份的供给，就必然由一个不同的原则来决定。那就是能够买到货物和劳务的人，只有那些先到的人，或者只有那些有特殊人身关系的人，或者只有那些用威胁或暴力来抢过别人的人。如果官方不想让机会或暴力来决定供给的分配，不想让情况变成混乱，它就要出来管制每个人所可购买的数量。这就是实行配给制
 
 。



但是，配给制并不影响这个问题的核心。把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分配给那些急于想取得它的人们，这只是市场的次级功能。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在指挥生产。它把生产要素导向那些可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途径。如果政府的限价只涉及一种消费财或涉及消费财有限的数量，而让那些辅助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自由，则有关的消费财的生产就会减少。边际生产者将不继续生产它们，以免损失。那些非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将被雇用得更多，因为可用来生产那些未受价格管制的其他货物。于是，那些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将有更大的部份（比不限价的场合）未被雇用。生产活动趋向于从那些受到限价影响的生产转到其他货物的生产。这齿结果，显然是与政府的意愿相反的，政府采取限价政策，是想使消费者更易于取得那些货物。政府认为那些货物是生活上特别重要的，特意挑选出来加以特别管制，以期即令是穷人也能得到充份供给的。但是，政府干涉的结果却是这些货物的产量减少或完全停顿。这是个彻底的失败。



如果政府想免于失败而再把生产这些被限价物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也规定一最高限，那也是白费的。这种做法，只有在所有的那些必须的生产要素都是绝对特殊化的场合，才会成功。因为这种场合决不必有，所以政府在采取了第一个办法——把一种消费财的价格限制在潜在的市场价格之下——以后，必须接二连三地推广限价的范围，不仅是对所有的消费财和所有的物质生产要素限价，而且也要限定工资。那就是要强迫每个企业家、每个资本家、每个雇主按照政府所规定的物价、工资和利率来生产政府命令他们生产的数量，并卖给政府所指定的那些人——生产者或消费者。如有一个生产部门不受这些限制，资本和劳力就会流进这个部门；生产之受到限制的，只是政府认为极关重要，因而必须加以干涉的那些部门。



政府只对一种货物或少数货物加以管制，经济学并不认为是不公平的，是坏的，或行不通的。它只说这样的干涉所产生的结果将与干涉的目的相反，将使情形更坏，而不是更好，这里所说的更坏而不是更好，当然是就政府和那些支持干涉政策的人们的观点来说的。在政府干涉以前，那些有关的货物，在政府的眼中是太贵。可是限价的结果，那些货物的供给减少了或完全绝迹。政府的干涉是因为它认、为这些货物特别重要、必须、绝不可少。但是，它的行动却削减了它们的供给量。所以，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是荒谬的。



假使政府不愿意承受这个不好的结果，而再来更多的干涉，假使它对所有各级的一切货物和劳务的价格都加以规定，同时命令所有的人按照这些规定的物价和工资继续生产、继续工作，这就是把市场完全消灭掉。于是，计划经济、德国的强制经济型（German Zwangswirtschaft pattern）的社会主义取代了市场经济。消费者再也不以他们的购买和不购买来指挥生产了；只有政府指挥它。



限价的结果是减缩供给，因而与限价所想达成的目的完全相反。这个定律只有两个例外。一是关于绝对租的，一是关于独占价格的。



限价的结果是供给萎缩，这是因为边际生产者遭受损失而不得不停止生产。非特殊化的生产要素被用在那些未限价的其他产品的生产。绝对特殊的那些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为之减缩。在利伯维尔场的情形下，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被利用的程度，只受限于为满足更迫切的欲望在那些辅助要素当中使用非特殊化要素的机会之缺少。现在，这些绝对特殊的要素只有较小部份的供给可被利用；而未被利用的那部份供给随之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绝对特殊的要素之供给是如此稀少，以致在利伯维尔场的价格下它们的全部供给都被利用，那么，政府的干涉所不会在其间减削其产品之供给者的那个领域就是既定的。只要它没有完全吞没这绝对特殊要素的边际供给者的绝对租，这最高价格的限定就不减削供给。但是无论如何，其结果总归是产品的需求与其供给的不配合。



一块土地在都市的租金超过在农村的租金，在这个超过额以内的租金管制，可以不致于使租地的供给为之减少。如果租金的限额还没有限到使地主宁可把土地用之于农业而不用之于建筑的那个程度，那就不会影响到公寓和商业房屋的供给。但是，租金的限价会增加公寓和商业房屋的需求，因而闹房荒，而房荒是政府想用限制租金的手段来解决的问题。政府是否配给土地，这是次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政府这样的限价并未消灭都市地租这个现象，不过是把这种租从地主的所得中转到房客的所得中。



事实上，限制租金的政府从未基于这些考虑来调整租金的最高限。政府或者就干涉之前夕的毛租金予以冻结，或者是照那毛租金稍稍增加一点。毛租金包括两个项目：都市租金的本身和利用地面建筑物所支付的代价。这两个项目之间的比率是因每幢房屋的特殊环境而不同的，因而租金限制的后果也不一样。在某些场合，从地主转给承租人的利益，只是都市租与农地租之间的差额之一部份，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它会大大地超过这个差额。但是，不管怎样，租金的限制总归要引起房荒。因为它增加了需求而未增加供给。



如果租金最高限不只是为那些已有的出租场所而规定，而且也为尚待建筑的房屋而规定，则新房屋的建筑就不再有利了。这种建筑或者完全停止，或者减缩到一个低水平；房荒现象就持绩下去。但是，即令新房屋的租金不受管制而可自由索取，新房屋的建筑也会减少。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者不愿在这方面投资，因为他们考虑到政府在稍后的时日会宣布新的紧急情势到临，因而会以对付旧房屋的同样方法来征收他们的收益的一部份。



第二个例外是关于独占价格。某一有关货物的独占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最高价格可以在其间限定而不致不能达成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如果竞争价格是p，而在一切可能的独占价格之中的最低者为m，最高限价为c，c低于m，这个c使得出卖者不利于把价格抬到p以上。于是，这个最高限价重新建立竞争价格，并且使需求、生产和供给都增加。基于对这种连续关系的模糊认识，所以有人主张政府干涉以保持竞争，使竞争尽可能地顺利进行。



为着便于讨论起见，我们可不提“这样的一些建议如果用在那些因政府干涉而形成的独占价格上面，那是不切实际的”这个事实。假若政府反对新发明的独占价格，它就应当停止专利权的授与。既授与专利权而又强迫享有专利权的人，按竞争价格出售因而剥夺他们的专利，这真是荒谬可笑。假若政府不准许卡特尔，那就应当把所有让商人有联营机会的一切措施都放弃掉。



凡不是由于政府的帮助而存在的独占价格，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能够研究出事实上不存在的竞争市场所会决定的价格高度，政府的最高限价就可重建竞争环境。凡是想建立非市场价格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关于这一点前已讲过
 
 。公用事业的劳务价格怎样才算公平，对于这问题所做的决定，都是不能叫人满意的，这是所有的经济学家熟知的事实。



这两个例外说明了为什么在稀少的情况下最高限价（很谨慎地用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不致于减缩有关货物或劳务的供给。这究竟是例外，它不影响上述的一般原则的正确性，即：最高限价所导致的情况，从颁布限价办法的政府的观点来看，比不限价的情况更坏。




对于上古文明衰落的原因之观察




知道了政府干涉市场价格的一些后果，我们就可了解上古文明之所以衰落的若干经济原因。



把罗马帝国的经济组织叫做资本主义是否正确，这是个不必决定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实的，即在第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好”皇帝安东尼的时代，已经发展到高度的社会分工和区域间的贸易。几个大都市中心，一些中级的城市、和许多小鎭市是高度文明的所在地。这些城市的居民们不仅是由附近地区供应食粮和原料，而且也由遥远的地方供应。这些供应的一部份流进了这些城市，成为那些拥有地产的富人们的收益。但是，其中的大部份是由乡村农民购买市民的加工产品而得来的。在广大的帝国领土上，不同的区域间有很繁盛的贸易。分工又分工的趋势，不仅见之于工业部门，而且也见之于农业部门。帝国的很多部份已经不是经济的自给自足。它们是互相依存的。



罗马帝国的式微与其文明的衰落，其原因是这种相互的经济关联的解体，而不是野蛮民族的侵入。外来的侵略者只是利用帝国本身的内部衰落的机会而已。从军事的观点看，第四、第五世纪侵入帝国的那些部落，并不比早期罗马军团所轻易击败的那些军队更可怕，但是，帝国已经变质了。它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是中古型的。



罗马给与工商业的自由已经减缩了。对于谷物和其他重要必需品的市场所加的限制，更甚于对别的货物。凡是谷物、油类、酒（这是当时大宗的主要产品）叫价高于平常价格的，都认为不公平、不道德，而市政当局马上就查核他们所认为的不法利润。于是，这些货物有效率的批发贸易的进展就被阻碍了。annona
 
 政策（这等于榖物贸易的国营或市营）是想用来补救这个缺陷。但是，它的后果是不好的。谷物在城市里面显得稀少，而农民们又以种植谷物无利可图叫苦
 
 。政府的干涉打翻了供给适于需求的调整。



当第三、第四世纪政治纷乱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又采取通货贬质政策，这是最后无可奈何的一手。通货贬质和限价制度，完全瘫痪了主要食粮的生产和贸易，而使社会经济组织解体。政府愈是急于推行限价政策，而那些靠购买粮食过活的城市居民愈陷于苦境。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完全消灭了。为着免于饿死，人们离开城市，迁居乡下，为自己的需要而种植谷物；制造油、酒、和其他必需品。另一方面，拥有大地产的人们减缩他们过剩的谷物生产而开始在他们的农舍里面制造自己所需要的手工制品。大规模的耕种在当时是不合理的，因为，生产出来的大量谷物，再也不能卖到有利的价格。大地主既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城市里面出卖他们的谷物，他们也就不能再做城市工人的雇主了。他们不得不找个替代的方法来满足需要，于是，照着自己的打算雇用手艺工人在他们的农舍中工作。他们中断了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而变成向佃户收取租金的地主了。这些佃户或者是解放了的奴隶，或者是迁居到村庄来的城市贫民。这样一来，每个地主的领地都趋向于自给自足。城市的功用、工商业的功能萎缩了，意大利和帝国的一些省份，都转变到社会分工落伍的境况了。上古文明中高度发展的经济结构，退化到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中古时期的庄园组织。



罗马帝国的皇帝们面对这种结果，惊慌起来，但是，他们的反应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没有触及祸根。他们所依赖的强制和暴力，毕竟不能挽回社会瓦解的趋势；相反地，这个趋势正因为过份的强制和暴力而促成。罗马人谁也不了解这种情况是政府干涉物价和通货贬质所引起的。政府颁布法令不许人民迁离城市到乡村居住
 
 的法律，结果也是无效的。富人必须服公役的那个leiturgia
 
 制度，只是加速分工的退化。那些关于船主们特殊义务的法律，赖用以防止航运的衰退。其结果也和那些为防止农产品在城市的供给量之减缩的谷物处理法一样地不成功。



叫人惊羡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毁灭，是因为它没有把它的道德律和法律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调整。一个社会秩序的正常功能所必须的那些行为，如果被道德标准反对，被国家法律宣布为非法，被法院和警察看作犯罪来惩罚，社会秩序注定要崩溃。罗马帝国的冰消瓦解，因为它缺少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和自由企业。干涉政策和其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领袖主义，毁了强大的帝国；这种政策和这种主义也同样地要瓦解和毁灭任何社会组织。






三、最低工资率





主张干涉政策的政客们的聪明办法是靠政府的法令或工会的暴行来提高工资。把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所会决定的高度以上，这是被认为是永恒的道德律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从经济观点认为是必要的。谁向这个伦理的和经济“独格码”（dogma）挑战，谁就被骂为卑鄙的、无知的。许多现代的人看那些愚勇得敢于违犯工会纠察队的人，正如同原始部落时代的人看那些敢于违犯禁忌戒律的人一样。如果那些敢于不参加罢工的“工贼”们，从罢工者的手头受到“应有的”慜罚，而警察、检察官、和刑事法庭都持超然中立的态度，这时就有成千成万的人欢呼叫好。



市场工资率所趋向的高度，是供需趋于相符的高度，即所有想赚工资的人都可得到职业，而所有想雇用工人的人都可雇到他们所想雇用的人数。它趋向于达成现代人所说的充份就业的境界。在没有政府或工会干涉劳动市场的地方，就只有自愿的失业。但是，一旦有了外来的压力或强制，不管是政府或工会把工资规定在一高较高点，制度性的失业就马上发生。在利伯维尔场上，自愿的失业可能归于消灭，可是只要政府或工会的命令执行得有效，制度性的失业就不会消灭。如果最低工资率只涉及一部份的职业，而劳动市场的其他部门得准许自由，则那些因最低工资率的规定而失业的人们，就进到自由的部门，因而增加这些部门的劳动供给。如果工会组织只限之于技术工人，则工资的提高不致引起制度性的失业。它只是使那些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松懈的部门的工资率降低。有组织的工人的工资提高，必然的结果是无组织的工人的工资降低。但是，如果政府出来普遍地干涉工资或者出来支持工会的强制行为，情形就改变了。制度性的失业就变成长期的或永久的普遍现象。



Beveridge爵士，现在是一位热心主张政府和工会干涉劳动市场的人，他在一九三〇年指出“高工资政策”招致失业这个可能的后果，是“任何够格的专家所不否认的”
 
 。事实上，否认这个后果，等于是完全推翻市场现象的连续和相互关联的任何规律性。那些同情工会的早期经济学家，都充份了解工会要成功地达到它的目的，只有在少数工人组织工会的时候才可能。他们把工会看作有利于特权的劳动贵族的一个策略而予以支持，他们可没有想到对于其余的工资收入的影响
 
 。谁也不能有效地说明，工会的那套办法会改善、会提高“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生活标准。



马克斯没有讲过工会可以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记着这一点也是重要的。照马克斯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提高，而是压低工资的平均水平。”趋势既是如此，工会在工资方面的努力只能做到“尽可能地利用偶然的机会谋暂时的改善而已”
 
 。马克斯之看得起工会，仅仅是因为工会攻击“工资奴隶制和当今的生产方法”
 
 。照马克斯的说法，工会应该懂得“放弃保守的标语（公平的以日计的工作，得到公平的以日计的工资！）而代以革命的旗帜（打倒工资制度！）”
 
 。现代的劳工运动，一开始就有了工会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较老的英美两国的工会，完全是努力于工资率的提高。他们讨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好，“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好，他们一律看待。在德国，马克斯主义的信徒们与工会的领袖也是冲突的。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工会胜利了。它们实际上转变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使该党的党员接受了干涉主义和工会的主张。在法国，Georges Sorel志在把马克斯曾想渗进工会的那种残酷的革命的战斗精神灌注到工会。今天，在每个非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工会内部都有两个不兼容的派系间的冲突。一派是把工会作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工人情况的一个工具。另一派是想把工会带到战斗性的共产主义的阵营，他们之所以支持工会，只是要工会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中做先锋。



关于工会的一些问题，曾被伪人道主义者的胡言乱语弄混淆了。最低工资率（或者是政府所规定的，或者是工会用暴力要挟的）的主张者总以为那是可以改善劳工大众的生活情况。他们武断地说，最低工资率是为所有急于赚得工资的人们永久提高工资的唯一的适当的办法。他们不容许任何人对于这个武断的说法提出质问。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劳工的”、“普通人的”、“进步的”，以及“社会正义的”真正朋友，并以此自傲。



但是，问题是在于除掉靠加速资本对人口的增加以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以外，还没有什么方法提高所有想工作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工会的一些空论家，一心想把这个要点弄模糊。他们从来不触及这唯一的要点，即，工人的人数与可用的资本财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工会的某些政策却又暗地承认，关于工资率决定的交换理论的正确性。工会总想用移民限制法防止外来的人在劳动市场发生竞争作用，因而削减劳动供给。他们也反对资本输出。如果每人可使用的资本配额对于工资的决定真的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则工会所采的这些政策也就没有理由了。



工会教条的精义隐含在“剥削”这个口号中。按照工会对“剥削”一词的解释（有些地方与马克斯主义者的解释不同），劳动是唯一的财富源泉，劳动的消耗是唯一的实质成本。就正义讲，出卖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应该全部属于工人。工人有权要求劳动的全部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对工人的不平待遇，在于它允许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扣留了工人份内的一部份。这些寄生虫所扣留的部份是不劳而获的所得。这显然是掠夺的收入，也即赃物。工人们努力于提高工资率，一步一步地提高到没有一点剩余可以供养那些懒散而无用的剥削者，这是对的。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接着前辈的斗争来解放自己，前辈的斗争为的是解放奴隶、农奴、和解除农民所负担的苛捐杂税。劳工运动是为争取自由平等，是为维护那些不可出让的人权。它的最后胜利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是历史演进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于扫荡所有的阶级特权，而坚牢地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反动的雇主们阻止进步的企图，注定要失败的。



这些说法是今天的社会教条的主要内容。有些人，尽管完全同意它的一些启学观点，但对于激进份子所推演出来的那些实际结论，只附以某些保留和修正而予以支持。这种温和派的人们并不主张完全废除“经理部门的”应得份；他们满意于把它削灭到“公平旳”数量。因为，关于公平的见解是有很大差异的，激进者的与温和者的观点之间的不同也就无关重要了。温和者也赞成“实质工资必须经常提高而永不降落”这个原则。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几乎没有对工会的要求提出异议的，他们的要求是：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应该比生活费增加的更快。



所有这些感情上的议论，没有考虑到重要的问题，即，这个争点的经济方面。他们没有注意到制度性的失业；这种失业是把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所决定的高度以上时必不可免的结果。



照工会的教条看来，没收资本家和企业家特有的收入之一部份或全部，是决无害处的。在讲到这一点时，他们所说的“利润”，是用古典经济学家赋与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们对于企业家的利润，使用资本的利息，与企业家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报酬这三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不加区分。在后面，我们将要讨论没收利润利息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包含在“量能付税”原则和利润分享制度的工团主义的成份
 
 。我们曾经检讨过，为赞成把工资升到潜在的市场工资率以上的政策而提出的购买力理论
 
 。剩下来有待检讨的是所谓李嘉图效果的要旨。



“工资上涨会鼓励资本家以机器代替劳工，工资下跌则相反。”李嘉图是这个说法的提出者
 
 。因此，工会的辩护人就从这个问题得到结论：不管自由劳动市场的工资率如何，提高工资率的政策总是有利的。它会引起技术进步因而提高劳动生产力。较高的工资是值得支付的。工会在强迫雇主提高工资的时候，竞成了进步与繁荣的先驱！



许多经济学家承认李嘉图的这个说法，尽管他们当中同意工会辩护人的推论的很少。这个李嘉图效果无非是大众经济学常识当中的存货。但从它推论出的结论却是最坏的经济谬论之一。



观点的混淆开始于对“机器『代替』劳工”这一陈述的误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劳工因机器的帮助而更有效率。因而同量的劳动，产出较多或较好的产品。使用机器这件事的本身，并不直接使雇用的人手灭少。引起这个间接结果的是：“其他事物不变”，A产品的供给增加，相对于其他产品单位的边际效用而言，一个单位A的边际效用就降低了，所以劳动就从A的生产中退出而转雇于其他产品的牟产。生产A的技术改进，使某些在以前不能实现的计划能够实现，那些计划之能够实现，之所以在以前不能实现，是因为所要雇用的工人被雇用在消费者所更需要的A的生产上。这个A行业雇用的工人之所以减少，是这些有了扩张机会的其他部门的增加需求所引起的。附带地在这里提一句：这个透视推翻了所有关于所谓“技术性失业”的无稽之谈。



工具与机器主要地不是节省劳动的东西，而是增加每个投入单位的产出量的手段。如果只就有关的个别生产部门的观点来看，它们似乎是些节省劳动的东西。如果从消费者和全社会观点来看，它们就显出是提高工人生产力的东西。它们的供给增加，使我们能够消费更多的物资财货，享受更多的闲暇。至于那些财货会消费得更多，以及人们所可享受的更多闲暇，多到什么程度，那就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



较多较好的工具之利用，受限于必要的资本额。储蓄——也即生产超出消费的一部份剩余——是趋向技术改进的每一步骤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仅仅是技术的知识而缺乏必要的资本，那是无用的。中国的工商业者熟习美国的生产方法。他们之所以不能采用美国方法，不是因为中国的工资低，而是因为缺乏资本。



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储蓄必然地促成更多的工具和机器的使用。单纯的储蓄（即为准备不时之需的消费财的积存）在市场经济所担任的角色是不足道的。在资本主义下，储蓄，通常是资本家的储蓄。生产超过消费的那份剩余或者直接投资于储蓄者本人的生产事业，或者经由储蓄存款、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等工具间接投资于别人的企业
 
 ，人们把他们的消费保持在净所得以下的那个程度，就是资本被创造的程度，同时，也就可以用来扩张资本设备的程度，前面曾经讲到，这个结果不会因现金握存的趋向于增加而受影响
 
 。一方面，更多、更好的工具之使用所绝对必要的，是额外的资本累积。另一方面，额外资本之得被利用，又必须有更多、更好的工具之被采用。



李嘉图的说法和工会所推出的结论，把一些事情弄得顚顚倒倒。工资率的趋高，不是技术改进的原因，而是技术改进的结果。以谋利为目的的工商业，不得不使用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妨碍工商业者改善他的作业设备的，只是资本的不够。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本，决不是干涉工资率所可济事的。



关于机器的使用这件事，最低工资政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把增加的投资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我们假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R国里面，码头工人工会成功地压迫工商业者支付很高的工资——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其结果就会是：增加的资本最有利的用途是采用机器在船上装卸货物，但是，这样使用的资本，是从R国其他的一些生产部门移转过来的，而那些其他的生产部门没有工会政策，那些资本本来可以用在更有利的途径。由此可见，码头工人高工资的结果，不是R国总生产的增加而是它的减少
 
 。



实质工资的提高要靠资本的增多。在其他事物不变的假定下，前者提高的程度取决于后者增多的程度。如果政府或工会成功地把工资强迫提高到自由的劳动市场所决定的工资率以上，劳动的供给就会超过劳动的需求，于是制度性的失业发生。



有些固执干涉政策的政府，为要防止干涉所引起的上述不良后果而又采取今日所叫做的充份就业政策：包括失业津贴，劳资争议的仲裁、挥霍公帑兴办公共工程、通货膨胀、信用扩张。所有这些补救的方法，比所想补救的弊病更坏。



失业津贴没有解决失业。它是使失业者较易于过闲散的生活。这种津贴的高度愈是接近于自由市场所会决定的工资率，它就使受益者愈不想找工作。这是使失业继续存在，而不是使失业消灭的方法。失业津贴所引起的这种后果是很明显的。



仲裁，不是解决关于工资争论的一个适当方法。如果仲裁者把工资定得和潜在的市场工资率一样高或者较低，那就是仲裁者做了超出本份的事。如果把工资定得高于潜在的市场工资率，其结果就和其他规定最低工资率的一些方法所招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即引起制度性的失业。至于仲裁用什么理由来辩护他的裁定，那是毫无关系的。有关系的，不是从某种武断的标准来看工资的“公平”或“不公平”，而是看工资会不会引起劳动的供给超过劳动的需求。照某些人看来，把工资定在让大部份潜在的劳动力长期失业的那个高度似乎是公平的。但是，谁也不会说这是对社会方便的、有利的。



如果政府用以津贴失业的经费来自对人民的课税或向人民借债，则人民的消费力量和投资力量为之削减，而其削减的数额与政府支出的数额相等。因而不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如果政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筹取这项经费——即增加货币量和扩张信用——那就使所有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来一个普遍的“现金引发的”上涨。如果在这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工资率的上涨落在物价上涨之后而落后得足够，制度性的失业可以减少或者完全消灭。但是，使得失业减少或消灭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等于『实质』工资率的下降”这个事实。凯因斯爵士把信用扩张看作消除失业的有效办法；他认为，“由于物价上升的结果实质工资率的渐渐而自动的下降”不至于受到工人像反抗货币工资率下降的那么强烈的反抗
 
 。可是，这样一个削减工资的计划，其成功就要靠工人那方面的无知和胡涂到了一个不大可能的程度。只要工人们相信最低工资率有利于他们，他们就不至于让这样的狡计来欺骗。



实际上，这些所谓充份就业政策的一切方法，最后都是导向德国型的社会主义。因为仲裁法庭的仲裁人是由资方和劳方指派的，决不会彼此同意某一工资率是公平的。工资的裁定，实际上是落在政府所指派的仲裁人手中。因此，规定工资率的权力仍然是在政府。



公共工程愈是扩大，政府为塡补“民间企业不能为大家提供就业机会”而遗留下来的缺口而作的事情愈多，则民间企业愈是萎缩。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选择问题。决不会有什么持久不变的最低工资率的问题存在。




从行为学的观点来看工会政策




关于工会政策唯一的行为上的问题是：“用强迫的手段把所有想赚工资的人的工资率提高到自由市场所会决定的高度以上，是否可能”这个问题。



在所有的国家，工会实际上取得了暴力行动的特权。暴力强制本应属于政府的独占权利，政府为取得工会的欢心，现已放弃了这种独占。法律上规定任何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卫而采用暴力行为是要治罪的，这样的法律在形式上并未废除或修改。可是，工会的暴力行为却在一个宽大的限度内容恕。工会在实际上可以自由使用暴力来防止任何人违背他们辟于工资率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命令。他们可以自由加害于破壊罢工的工人和雇用这些工人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的代理人。他们可以自由捣毁这样的雇主的财产，甚至还伤害到这些雇主商店的顾客们。政府宽恕这样的暴力行为，还可得到与论的支持。警察不制止这样的罪犯，国家检察官不控告他们，因而没有机会使他们的行为受到刑事法庭裁判。如果暴力行为来得过份激烈的时候，就有些畏畏缩缩的鎭压或抑制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照例是失败的。它们的失败，有时是由于官僚作风的没有效率，或者是由于政府所用的方法无效，但是，通常总是由于整个政府机构不愿意有效地镇压这类的暴行。



这是在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很久的事态。经济学家们在确认这些事黉的时候，既不归咎于任何人，也不责备任何人。他们只是解释，什么条件使得工会有力量厉行他们所规定的最低工资率，以及“集体议价”这个名词的实在意义是什么。



按照工会的提倡者对“集体议价”这个名词的解释，那只意谓，以工会的议价代替各个工人的个别议价。在充份发展的市场经济里面，关于同类、同质而又经常以大量买资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议价，并不受非同类、同质而不可相互替代的那些财货和劳务的贸易方式之影响。可替代的消费财或可替代的劳务的买者或赍者，在定价或叫价的时候是试试看的，接着他会按照有关方面的反应而加以调整，一直调整到他能够买到或卖出他计划买到或卖出的数量为止。就技术上讲，没有其他可行的程序。百货商店不会和它的顾客龂龂计较。它是把每件货物定一个价格，然后就等候。如果在这个价格下卖不掉足够的数量，它就把它减低。一个需要五百名焊接工人的工厂，把工资率定在它希望能够雇到这么多任务人的高度。如果雇不足这个人数，它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每个雇主都得把他所给付的工资提高到没有竞争者可以拉去他所需要的工人的那个程度。最低工资率之所以没有用，正是因为工资率提高到超过了这一点时，劳动的需求就不足够消纳劳动的全部供给。



如果工会真的是议价的经办所，他们的集体议价就不会把工资率提高到高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水平。只要还有失业的工人存在，就没有理由要雇主提高他所付的工资。真正的集体议价不应有异于个别的议价。它应该像个别的议价一样，让那些正在寻找工作，而还没得到工作的人们有机会说出他们的希望。



但是，工会的领袖们，以及偏袒劳工的立法所婉转叫做的“集体议价”，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在枪口之下的议价。它是在一个武装团体（准备使用它的武器的团体）和一个被威胁的非武装团体之间的议价。这不是一个市场交易，而是强加于雇主的命令。其后果无异于一个政府用警察和刑事法庭来执行的那种命令的后果。这种议价引起制度上的失业。



与论方面以及许多冒牌的经济论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完全错误。这不是一个结社的权利问题，而是对于民间的结社应不应该允许授之以特权，使其可用暴力而不虞惩罚。这个问题与那关于三K党（Ku Klux Klan）活动的问题是同一性质。



从“罢工权”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也是不对的。这不是罢工权的问题，而是用威胁或暴力逼迫他人罢工，因而制止任何人在工会已经宣告罢工的工厂中工作的这种“权利”问题。工会利用罢工权这个说法为使用威胁和暴力作辩护，这和一个宗教团体利用良心自由权的说法，为迫害异教徒作辩护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有些国家的法律不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那时立法者的想法，是认为这样的工会除掉使用暴力和威胁以外别无目的。以前的政府有时指挥武装力量来对抗罢工者的暴动以保护雇主、雇主的经理们、以及雇主的财产，这时，那些政府的行动并不是敌视“劳动”。他们只是尽了每个政府认为是它的主要职责。暴力的行使是政府的独占权。他们只是维持这个独占权而已。



经济学无须进而检讨关于罢工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法律，明白地不利于雇主，而使工会处于特权的地位，我们在这里都不必讨论。这里只要指出重要的一点。即：如果一个政府下命令或工会用暴力把工资提到高于自由市场所将决定的那个水平，制度的失业就会发生。









	

译者注：这是拉丁文。即一个名词和它的形容词之间的逻辑矛盾。例如：“四方的三角形”、“开明的专制”、“管制的或非市场的价格”。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we deal in the further disquisitions of this section only with maximum prices for commodities and in the next section only with minimum wage rates．However, our statements are, mutatis mutandis, equally valid for minimum prices for commodities and maximum wage rates.








	

译者注：Acta Borussica（拉丁文）。这是官方文件的一个集子的名称：这个集子所收集的，都是关于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王国选侯的历史文件，在历史学派的领袖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 的指导下，由普鲁士的档案保管局编辑印行的。Borussica是普鲁士这个地区原来的名称。——见Percy L．Greaves, Jr．Mises Made Easier p.1.




	

Cf．above, pp．395-397.








	

为说明简单起见，在这一节的进一步讨论将只涉及限定的最高物价，在下一节只涉及最低的工资率。但是，我们的这些陈述，加以必要的若干变更，即可同样地适用于法定的最低物价和最高工资率。




	

Cf．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 p．187.








	

参考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Corpus Juris Civilis

 , 1．un．C．X．37.








	

译者注：annona是个拉丁字。指罗马帝国（27 B.C.-476 A.D.）所实行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把一些最重要的食物——谷物、酒、和油类免费分配给穷苦的市民。这个政策鼓励了人们拥挤到城市来，而其结果是谷物大量地运进城市而城市仍闹粮荒。见Percy L．Greaves (dr.)
 
Mises Made Easier

 p.3.




	

Cf．W.H．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4), pp．92 f.








	

参见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 p．187.




	

Cf．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 pp．10-21.








	


Corpus Juris Civilis

 , 1．un．C．X．37.




	

Cf．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 ed．E．Marx Aveling (Chicago, Charles H．Kerr & Company), p．125.








	

译者注：这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古拉丁字。富人对国家必须履行的强制性服役或贡献；古代的希腊城市如雅典和后来的埃及与罗马帝国课在富人身上的一种特税。原先，富人必须无偻地帮助一些重要公务的推行，如征收租税、办理公务、灾难时供给贫民的粮食，供应军队的食住、国家如要运输人员和货物时，就要供应牲口及赶牲口的人，或供应船只等等。后来，这些强征法变成了当权者掠夺富人财富和对付政治上失宠者的一个手段，其结果加速了经济崩济。




	

Cf．A Lozovsky,
 
Marx and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35), p．17.








	

参见W.H．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4), pp．92 f.




	

Cf．Marx,
 
op．cit.

 , pp．126-127.








	

参见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 pp．10-21.




	

Cf．below, pp．804-820.








	

参见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 ed．E．Marx Aveling (Chicago, Charles H．Kerr & Company), p．125.




	

Cf．above, pp．310-303.




	

参见A Lozovsky,
 
Marx and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35), p．17.




	

Cf．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chap．i, sec．v．The term "Ricardo effect" is used by 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8.








	

参见Marx,
 
op．cit.

 , pp．126-127.




	

As we are dealing her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 unhampered market economy, we may disregard the capital-consum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borrowing.








	

参考后面的第三十二章第一～三节。




	

See above, pp．522-523








	

参考前面的第十五章第九节的末尾。




	

The example is merely hypothetical．Such a powerful union would probably prohibit the employment of mechanical devices in th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ships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jobs."








	

参考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chap．i, sec．v．李嘉图效果这个名词是Hayek所使用的，见之于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8.




	

Cf．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p．264．Fo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is idea see Albert Hahn,
 
Deficit Spending and PRivate Enterprise

 , Postwar Readjustments Bulletin No．8, U.S．Chamber of Commerce, pp．28-29; Henry Hazlitt,
 
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Princeton, 1959), pp．263-295．About the success of the Keynesian stratagem in the 'thirties, cf．below, pp．792-793.








	

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讨论未受拘束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不管政府借债所引起的资本消耗的后果。




	

Cf．Sylvester Petro,
 
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

 (New York, 1957); Roscoe Pound,
 
Legal Immunities of Labor Un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57).




	

见前面第十八章第九节。




	

这不过是假设的事例，这样强而有力的工会大概会妨害货物装卸方面采用机器以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参考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p．264.关于对这个想法的批评，参考Albert Hahn,
 
Deficit Spending and PRivate Enterprise

 , Postwar Readjustments Bulletin No．8, U.S．Chamber of Commerce, pp．28-29,关于凯因斯的政策在三十几年代的成功，参考后面第三十一章第四节。












第31章 通货与信用的操纵








一、政府与通货





交换媒介与货币是些市场现象。使一种东西成为交换媒介或货币的，是那些在市场交易中的人们的行为。政府干涉货币问题的一个时机，与他们干涉所有其他交换物的时机是一样的，即从事交换的某一方没有履行他的契约义务的时候，我们需要政府来判断这个行为应否加以严厉的制裁。如果交易的双方都如期履行他们相对的义务，那就没有要诉之于法庭的争执发生，但是，如果一方或双方的义务没有如期履行，那就会诉之于法庭，请其判决如何履行契约的条款；如果涉及一笔金钱数额，那就要法庭判决契约中所定的金钱条款是什么意义。



因此，国家的法律和法庭，就要判定签约的双方在说到一笔金钱数额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以及确定如何按照同意的条件来解决支付这笔金钱的义务。他们必须确定什么是法偿和什么不是法偿。在作这件事的时候，法律和法庭都不是“创造”货币。一种东西之所以成为货币，只是因为那些交换货物和劳务的人们，通常都用它作为交换媒介。在不受拘束的市场经济里面，法律和法官在认为某种东西具有法偿资格的时候，不过是把从事买卖的当事人所习以为常地认为是货币的东西加以确认而已。他们对于商业惯例作解释，与对于契约所定的任何其他条款的意义作判决，是用的同样方法。



铸造货币，很久以前就是国家统治者的一种特权。但是，政府这种活动的原始目的只是要标明和保证它的重量和成色，别无其他企图。到了后来，国君们用些质劣价廉的金属来代替贵金属的一部份，同时还仍保留它原有的名称和面值，他们偷偷摸摸地这样作，因为他们自己完全知道这是一种欺骗行为。一到人民发现这种诡计，这些劣质的铸币马上就按原来优质的铸币打折扣。政府的反应是诉之于强力的压制。凡在交易中或在服务的偿付中区分“优”币和“劣”币的就是违法，同时采取限价政策。可是，其结果并不是政府所想达成的。他们的命令不能阻止物价对劣币发生调整作用的那个过程。而且，葛来欣法则（Gresham's Law）所描述的那些后果随之发生。



政府干涉货币的历史，不单是贬值而又想避免那些必然后果的无效企图的一部记录。有些政府并不把他们的铸币特权看作是欺骗的手段来欺骗那些信赖统治者诚实的人民，以及由于无知而肯按照面值来接受劣币的人民。这些政府不把铸币看作一个鬼鬼祟祟的财政收入的来源，而视为保证市场运作圆滑进行而作的一项大众服务。但是，甚至这些政府——由于无知和一知半解——也常采用那些等于干涉价格结构的方法，尽管他们不是故意要如此作。在两种贵金属同时当作货币用的时候，有些政府当局天真地相信，用命令来规定金银之间不变的比率，是他们为统一币制所应作的事情。这种复本位的币制完全失败了。复本位没有形成，形成的是一个交替的本位。在金银之间瞬息万变的市场交换率之下，法定比率过高的那种金属，在国内的流通中占优势，而另一种金属的货币为之绝迹。最后，政府放弃了他们无效的企图而老老实实地接受单一金属的币制。现在美国政府的购银政策不是一个当真的货币政策。那只是为提高银价以利于银矿的主人和其雇工以及银矿所在地的那些州而作的一件事。那是一种变相的津贴。它的货币意义仅在于：靠增发钞票来购买白银，而所增发的钞票与联邦准备银行的钞票同样具有法偿资格，尽管前者印上了那毫无实际意义的字样的“银券”。



可是，经济史里面也有些设计得很好，而又成功的货币政策的事例，制定这种货币政策的政府，只是想为他们的国家装置一种可以圆滑运作的货币制度。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放弃传统的政府铸币特权。但是，在自由的政府手中，这种国家独占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把它看作政府干涉工具的这个想法被抛弃了。再也不把它用作财政目的的手段，也不用它特惠于某些人群而牺牲其他的人群。政府的货币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交易媒介的使用顺利而简单。这里所说的交换媒介是人民的行为所已形成的货币，一个国家的币制，必须是健全的。健全的原则是指，那些本位币——也即法律上承认它们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铸币——必须是经过适当的检验和戳记的，如有剪削磨损或伪造就很容易发现。政府戳记的唯一目的，是在保证铸币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别无其他作用。铸币因流通太久而磨损，或者因为别的原故，其重量减低到某一限度以外，它们就失去法偿的资格；政府本身就要把这样的铸币收回，重新铸造。凡是外表没有磨损的铸币，接收的时候用不着天秤和熔炉来鉴定它的重量和成色。另一方面，人民也可把金块送到铸币厂请其铸成本位币，铸币费仅按成本收取，或者完全免费。在这种情形下，有些国家的通货成为真正的金本位。凡是遵守这健全币制原则的国家，国内的法偿与国际间的汇率就趋于稳定了。国际金本位的成立，各国政府间并没有什么条约和建置。



在许多国家里面，金本位的出现是葛来兴法则发生的后果。政府的政策在英国扮演的角色，仅在于批准葛来欣法则形成的结果；它把事实的存在变为合法的存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是在金银的市场比率变动到应该引起以事实上存在的银币作为那时事实上存在的金币的代用品的时候，经过深思熟虑而放弃复本位的。在这些国家，金本位的正式采用，只要就既有的事实制定法律而已，除此以外，并不需要行政当局和立法机关有何其他的作为。



另外，有些国家想以金本位替代一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货币或纸币，情形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意志帝国想采用金本位的时候，国家的货币是银币。它想仿效那些仅靠批准既存事实而使金本位具有法律基础的国家那个简单程序，是不能实现它的目的的。它必须把大家手上的银本位币换成金币。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很复杂的金融运作，其情形与那些想以金币代替信用币或法币的国家的情形相类似。



认识这些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说明了自由时代的情形与今天干涉主义时代的情形之所以不同。






二、立法上的干涉主义





最简单而最古老的货币干涉，是为着灭轻债务而降低铸币的质量或减轻它们的重量，缩小它们的面积。政府给这种贬值的货币完全的法愤资格。所有的延期支付都可按照它们的面值偿付。债务人得到利益，债权人遭受损失。但是，在这同时，却使未来的信用交易对于债务人更为不利。因为，当事人考虑到这样减轻债务的把戏会重演，市场毛利率上涨的趋势就接着发生。币值的降低固然有利于那些已经是债务人的人们，但它有损于那些想借新债的人们。



减债的这种典型——经由货币手段的债务变值——也曾经被采用过，尽管采用的时候不多。但是，这种手段却从来没有被故意地用来加惠于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受损。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只是币制变动的副作用，不是故意地以此为目的。币制变动是从其他的一些观点认为必要的。在采用这种货币手段的时候，那些政府忍受它对于延期支付的后果，或者是因为这些政府认为这个手段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因为这些政府已假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决定契约条件时，已经预料到这种变动而作了适当的考虑。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币制变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两次事例中，英国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或迟或早地用紧缩政策回复到战前英镑制的金平价。至于用金本位来替换战时的信用币而承认英镑与黄金间已经发生的市场比率的变动，把这个比率当作新的法定平价来采用，这个想法没有被接受。之所以未被接受，是被视为国家的破产，被视为不公平的赖债行为，被视为对所有那些在银行钞票无条件兑现时期取得要求权的人们的权利所加的恶意侵犯。人们在“通货膨胀引起的害处，终会因接着的通货紧缩而矫正”这个幻想下而努力工作。可是，回复到战前金本位，对于债权人损失的补偿并不能补偿到在货币贬值期间债务人已经偿还他们旧债的那个程度。而且，这是有利于所有在这个期间已经放债的人，而有害于所有在这个期间已经借债的人。但是，那些负责采用这种紧缩政策的政治家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的重要性。他们没有看出那些不良的（即令在他们的眼中也是不良的）后果，而且，假若他们及时地看出这些后果，他们也不会知道如何避免它们。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加惠于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受损，尤其是有利于公债持有人而不利于纳税人。在十九世纪二十几年当中，这个行为使英国农业的困境更加严重，而在以后的一百年，英国出口贸易的处境也如此。但是，如果把英国这两次的币制改革叫做有意的干涉而目的在于债务变值，那就是错误的。债务变值仅是一个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政策所引起的副作用而已。



政府每次实行债务变值的时候，总是说，这个手段以后再也不用了。他们强调：那些再也不会发生的非常情况已经引起了一个不得不采取这种坏手段的紧急关头，在其他的环境下，这种手段是绝对应该谴责的。他们宣称，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债务变值的实行者和支持者为什么不得不作此诺言，这是易于想到的。假若消灭债权人的全部或部份权利成为经常的政策，放债的事情也就会完全消灭了。延期支付的契约，靠的是有收回债款的希望，如果早知这个希望是不可靠的，也就没有人肯放债了。



所以，我们不允许把债务变值看作经济政策的一个制度，可用来替代常设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其他制度。这决不是建设行为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破坏性的炸弹，除破坏外另无作为。如果只用一次，被破坏的信用制度还可重建。但是，如果爆炸一再发生，其结果是总毁灭。



只从它们对于延期支付的后果这个观点来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不对的。我们曾经说过，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对于各种货物劳务的价格不是同时、同程度地发生影响；这种不一致的影响在市场上发生的作用，我们也曾经讲过
 
 。但是，如果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作为一个手段而用以重新安排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则用此手段的政府所想达成的目的，必然只是在很不完全的程度下达到。而且，即使从这个政府的观点来看，其结果也是很不满意的。正如同对于物价结构政府所采的各种各样的干涉一样，其结果不仅是与政府的意愿相反，而且引起的情况，就政府的观点来看，比那不受束缚的市场情况更坏。



政府用通货膨胀手段图利于债务人而损及债权人这个企图，其成功也只限于以前约定的那些延期支付。通货膨胀并不能使借新债者占便宜；相反地，由于放债者考虑到物价是在上涨而加在利率中的补贴将使债务人更费。如果通货膨胀推进到它的极点，凡是以膨胀的通货作延期支付手段的一切契约，就完全销毁了。






三、现代通货操纵法的演进





金属通货不受政府的操纵。当然，政府有权力制定一些的法律。但是，葛来欣法则所引发的后果会使政府追求的目的无法达成。从这个观点来看，金属本位对于想用货币政策干涉市场现象的一切企图，是一个障碍。



要检讨政府之所以有权力操纵本国货币制度的这个演进过程，我们必得首先提到古典经济学家们最严重的缺点之一。亚当斯密也好，李嘉图也好，都把维持金属通货所费的成本看作浪费。照他们的看法，纸币替代金属币就可把那些用在货币用途的金银的生产费——也即资本与劳力——用来生产可以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从这个假定开始，李嘉图就想出了他那个有名的，而于一八一六年发表的关于建立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制的若干建议（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李嘉图的计划淹没无阂了。一直到他死后几十年，有些国家才在“金汇兑本位”这个名称下采用了李嘉图计划的基本原则，金汇免本位的采用，是为的灭少所谓金本位的浪费。



在金本位（现在叫做“古典的”或“正统的”金本位）下，个人的现金握存有一部份是金币。在金汇兑本位下，个人的现金握存全部是代用币。这些代用币可以按照黄金或采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那些国家的外汇的法定平价兑现。但是，这样的货币银行制度，是要用来防止大众向中央银行提取黄金作为国内的现金提存。兑现的基本目的，在于维持汇率的稳定。



在讨论金汇兑本位问题的时候，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本书的著者——都未曾认清一个事实，即：这个制度给了政府容易操纵本国通货的权力。经济学家们轻易地假定，文明国的政府决不会故意地把金汇兑本位作为通货膨胀政策的工具。当然，最近几十年，在通货膨胀中，金汇兑本位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应该讲得过份，主要的因素毕竟是那个赞成通货膨胀的意理。金汇兑本位不过是实现通货膨胀计划的一个方便工具而已，如果没有它，通货膨胀的一些策略也不见得不采用。美国在一九三三年，大体上还是在古典的金本位制度下，这个事实并未阻止“新政”的通货膨胀。美国是用没收人民握存的黄金的方法，一下子放弃了古典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眨值（对黄金眨值）。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份发展出来的那种新式的金汇兑本位，也可叫做弹性金汇兑本位，或者为简单起见就叫做弹性本位。在这个制度下，中央银行或外汇平准账户（或同性质的玫府机构所定的任何名称）自由地将本国具有法偿的代用币兑换黄金或兑换外汇，同时，也自由地将黄金或外汇兑换本国的代用币。这些兑换所依据的比率，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变更的。正如人们所说，平价是有弹性的。但是，这个弹性实际上总是下降的弹性。政府当局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降低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平价，以及对那些币值对黄金尚未降低的国家的货币的平价；他们从来没有把这平价提高过。如果对别国通货的平价真的提高了，那只是由于别国通货对黄金的平价，或者对那些通货平价维持不变的国家的通货的平价之降低。



如果平价的向下跳动是很显著的，这就叫做贬值。如果平价的变动不怎么大，金融报告的撰稿人就把它说成这种通货在国际评价中疲弱
 
 。在这两种情形下，那总是指这个国家已经提高黄金价格这件事。



从交换论的观点来看弹性本位的特征，与从法律的观点来看的，决不可混淆。交换论的那些方面，不受法制问题的影响。变更平价的权力是赋与立法机关的还是赋与行政部门的，这不关重要。对于行政当局的授权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像美国的新政立法是有限的授权），也是不关重要的。就这件事的经济论述来讲，重要的只是弹性平价的原则替代了固定平价的原则。不管法制方面的情形怎样，如果与论反对“提高黄金价格”，政府就不会这样作。相反地，如果与论赞成这样作，法制方面就不会完全置之不顾，甚至不会稍为推迟。一九三一年在英国、一九三三年在美国、一九三六年在法国和瑞士所发生的事情，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如果与论赞成所谓专家们关于通货贬值的意见，代议政治这个机构就能够以最大的速度来实行。



通货贬值——不管是大规模的或小规模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重新安排国外贸易的一些情况，下一节就要讲到这一点。这些对于国外贸易的影响，使一个小国在通货操纵方面不可能照它自己的意思，而不管与它的国际贸易有最密切关系的国家如何作。这样的一些国家，不得不跟随一个外国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它们自然成为一个外强的卫星国。它们把本国的通货与一个币制“宗主国”的通货维系在一个固定的平价上，因而凡是“宗主国”在它本国通货对黄金和对别国通货的平价上有何变动，它们也就跟着变动。它们结合成一个货币集团，把它们的国统合为一个货币区。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英镑集团或英镑区。



有些国家的政府，仅是宣告本国货币对黄金和对外汇的官定平价，而并不真正使这个平价有效；这种情况也不可与弹性本位的情况相混淆。弹性本位的特征是：任何数量的本国代用币，事实上可以按照所选定的对黄金或对外汇的平价自由兑换，而且是相互地自由兑换。按照这个平价，中央银行（或其他名称而作这个工作的政府机构）自由买卖任何数量的本国代用币，以及任何数量的外汇——这里所说的外汇，是指那些采用金本位或弹性本位的国家的外汇。本国的银行钞票是实实在在地兑现的。



不具备弹性本位的这种基本特征而公告一个官定平价的那些命令，有个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引发一些完全不同的后果。
 






四、通货贬值的目的





弹性本位是一个便于通货膨胀的工具。采用它的唯一理由，是它会使一再的通货膨胀，在技术上非常简单。



在一九二九年结束的那个市面兴旺时期，几乎所有各国的工会都成功地把工资率提高到劳动市场（如果这个劳动市场只有移民的限制）所决定的水平以上。当这种工资率在许多国家已经引起了大量的制度性失业的时候，信用还在加速地扩张。最后，不可避免的萧条到来了，物价开始降落了，这时，工会还要固执他们的高工资政策，政府坚决地支持工会的立场，甚至那些被骂为反劳工的人们也表示支持。工会或断然地拒绝名目工资率的任何减低，或稍示让步作轻微的减低。其结果是，制度性的失业大大地增加了。（另一方面，那些保持住职业的工人，由于每小时的实质工资的上升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失业津贴的支出，大到不堪负担的程度。几百万的失业者对于国内和平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工业国家笼罩在革命阴影之下。但是，工会的领袖们是倔强得难以相处的，没有一个政治家有勇气敢于公开地向他们挑战。



在这个苦境中，那些被吓住了的统治者，想起了好久以前通货膨胀主义者所推荐的一个权宜之计。由于工会拒绝调整工资以适应货币关系和物价的情况，他们就来调整货币关系与物价，以适应工资率的高度。照他们看来，太高的不是工资率；他们本国的货币单位就黄金与外汇来讲，价值高估了，所以必得重新调整。贬值是一帖万灵药。



贬值的目的是：



1．保持名目工资率的高度，甚至创造一些为将来提升工资率所需要的条件，可是实质工资率则是下降的。



2．使物价，尤其是农业品的价格（以本国货币计的）上涨，或者至少阻止它们再下跌。



3．使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



4．鼓励输出，抑制输入。



5．吸引更多的外国观光客，使本国人民出国旅行的费用（以本国货币计算）增加。



但是，政府也好，拥护政府政策的人们也好，从未坦白地公开承认，贬值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降低实质工资率的高度。他们大都是说，贬值的目的在于消除所谓国内外物价“水平”之间“基本的失衡”。他们说到降低国内生产成本的必要。但是，他们极力避免说到他们希望用贬值来降低的两种成本之一是实质工资率，另一种成本是长期的营业借款的利息和这种借款的本金。



为支持贬值而提出的那些议论，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当真的。它们完全是混淆而又矛盾的。眨值不是一个对赞否两方的理由作了冷静权衡以后所制定的政策。工会的领袖为怕丢面子而不承认他们的工资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已经产生空前的大规模的制度性失业，贬值是政府对这些工会领袖们的投降。也即，那些专想保持自己官职而软弱愚昧的政客们的一个非常手段。在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时，这些政客们也就不管言词的矛盾了。他给制造业者和农民的诺言，是说贬值将使物价上涨。但是，同时他们又向消费者说，严格的物价管制将会防止生活费用的增高。



政府毕竟还可以与论作借口来辩护他们的行为，说是在这既定的与论——完全受工会武断的谬见所支配的与论——下，没有别的政策可行。至于那些把弹性汇率捧为完善的最好的币制的人们，却不能以此作借口。政府方面还可强调，贬值是个紧急措施，以后不再采用，可是，那些鼓吹弹性汇率的人们却宣称，弹性本位是最好的币制，而且急于说明所谓汇率安定的一些坏处。他们盲目地热心于取悦政府和有力量、有组织的农工压力团体，过份夸张弹性平价的好处。但是，弹性本位的一些缺点很快地暴露出来了。贬值的热情也随之冷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即，英国创立弹性本位以后将近十年的时候，甚至凯因斯和他的高足们也发现，汇率的安定有它的一些好处。国际货币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所宣布的目的之―，是在安定汇率。



如果不以政府和工会的辩护者的观点，而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货币贬值，那么，首先就要强调所谓贬值的一切好处都是暂时性的。而且，这些好处还要靠一个条件，即，只有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不这样做。如果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同比例砭值，则对外贸易就没有什么变动发生。如果别国贬值的程度更大，则所有暂时性的好处只宥它们才会享有。由此可知，如果弹性汇率的那些原则普遍地被接受，其结果将是国家间争先恐后地相互贬值。竞争的结果是，所有国家的货币制度完全崩溃。



常常被讲到的货币贬值，在对外贸易和观光事业方面所得到的利益，完全是由于国内物价和工资率适应贬值所造成的情势而调整，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只要这个调整过程还没有完成，输出就受到鼓励，输入受到抑制。可是，这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贬值国的人民得之于出口的渐渐减少了，支付于进口的渐渐增多了，因而他们必须减缩他们的消费。这种后果，照那些把贸易平衡看作国家福利的码尺的人们的说法，显得像是繁荣。用简洁的话来讲，可以这样说：英国人必须输出更多的英国货，才能买到眨值以前他输出较少的英国货所能买到的那个数量的茶叶。



主张贬值的人们说：贬值会减轻债务负担。这确是真的。它有利于债务人、损害债权人。他们认为这是有益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在现代经济中，债权人并不就是富人，债务人也不就是穷人。实际的后果是，借债的不动产所有主、农地所有主、以及借债公司的股东，都得到利益，而那些把储蓄投之于公私债券、储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单的大众，受到损失。



我们也要考虑到外债。当英国、美国、法国、瑞士、以及某些别的欧洲债权国，把他们的货币贬值时，就是对他们的外国债务者送一次礼。



赞成弹性本位的主要说法之一，是它减低国内货币市场的利率。据说，在古典的金本位以及固定的金汇兑本位下，一个国家必须适应国际货币市场的情况来调整国内的利率。在弹性本位下，利率的决定可以自由采用一个完全就本国福利来考虑的政策。



这个说法显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为有些国家欠外国的债务总额大于对外国的债权总额，就这种国家来讲，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在十九世纪当中，有些这样的债务国实行一种健全的货币政策，它们的厂商和人民个人，可以用他们本国的货币订约借外债。这种机会随着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之改变而完全消失了。决没有一个美国银行家愿意用意大利的货币订约放债或发行债券。就国外借贷来讲，债务国本国货币情况的变动不会有何作用。就国内借贷来讲，货币眨值只减轻那些已经订约的债务。至于新的债务则提高了它的市场毛利率，因为它加上了物价上涨的贴水。



就债权国的利率来讲，这也是有效的。利息，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就长期看，不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于这个论证无须增加什么。



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八年之间，若干政府所实行的货币贬值，在若干国家使实质工资率降低，因而也减少了制度性的失业人数，这是确实的。所以历史家在陈述这些贬值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些贬值是成功的，因为它们防止了不断增加的失业所会引起的革命动乱，在当时流行的意理下，都认为在这种紧急关头没有别的方法可用。但是历史家应该再加说一句话：这个药方并没有医到制度性失业的病根——工会的那些谬误的说词。贬值是为着闪避工会行动的支配力而想起的一个诡计。它之所以行得通，因为它不伤害工会的尊严。但是，正因为它让工会的声誉不受损伤。它只能在短期内行得通。工会的领袖们后来也懂了名目工资率与实质工资率的区别。现在，他们的政策是在提高实质工资率。他们再也不受骗于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低落了。作为减少制度性失业的一个设计——货币贬值，已失去它的效用了。



认识了这些事实，就可扼要地对于凯因斯的理论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给以正确的评价。凯因斯对膨胀主义的一团谬化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观念，而那膨胀主义的谬见，是被经济学家驳斥过千百次的。凯因斯的教义甚至比他的前辈们的教义更矛盾、更不一贯，他的前辈们，像Silvio Gesell这种人，曾被斥为货币奇想者（monetary cranks）。凯因斯只知道如何用些数理经济学的那些牵强的术语，来掩饰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主张。干涉主义者不知道如何提出有力的说词来赞成随便支出的政策；他们简直找不出理由来反对关于制度性失业的经济理论。在这个当儿，他们用Wordsworth赞美天堂的诗句来欢迎“凯因办革命”
 
 。我们也可承认，在本世纪三十几年当中，就英国和美国政府来说，除掉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信用扩张、不平衡的预算、以及赤字支出以外，没有别的路子可走。政府不能摆脱与论的压力。他们不能反对那些普遍接受的意理，不管这些意理如何荒谬。但是，这并不是为政府官吏辩护，他们可以辞职而不执行这些为害国家的政策。最不可宽恕的，是替膨胀主义的谬见提供所谓科学的辩护的那些作者。由于他们的写作，谬见变成真理，而且更为普及。






五、信用扩张





前面曾经指出，把信用扩张看作完全是政府干涉市场的一个方式，这是错误的。信用媒介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政府有意提高物价、提高名目工资率、降低市场利率，以及减轻债务而设计的政策工具。信用媒介是从银行业务演化出来的。银行给活期存款户的收据（也即银行钞票）被大众当作货币代用品。当银行利用这种情形，开始把存款的一部份贷放出去的时候，他们只就自己业务的利益打算。他们认为，对于存款不保持十足准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他们相信，即令把存款贷出一部份，他们总可以履行兑现的义务而不致迟缓。在利伯维尔场经济的运作中，银行钞票成了信用媒介。信用扩张的醸成者，是银行不是政府。



但是，今天的信用扩张，却是政府的绝对特权。就私人银行有助于信用媒介之发行而言，它们的作用只是辅助的，只与技术上的事情有关。惟有政府在全程中是指挥者。关于信用流通量的一切事情，政府握有充份的最高权力。私人银行在利伯维尔场上所能操纵的信甩扩张量，是严格地受限制的，可是，政府却以最大可能的信用扩张为目的。信用扩张是政府用以对付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斗争工具。这个工具在政府的手中成为可以用来耍许多把戏的魔杖：可用它驱除资本财的稀少性，可用它降低或完全消除利率，可用它供应政府的浪费支出，可用它没收资本家的财富，可用它“激发持久的繁荣”，可用它“使每个人富有”。



信用扩张不可避免的后果，已由商业循环论指出。即令那些拒绝承认商业循环的货币论或流通信用论的正确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对这个理论所说的信用扩张的必然后果表示怀疑。这些经济学家也要承认，而且确已承认：信用扩张必然引起循环上升的趋势；如果没有信用扩张，上升的趋势不会发生，也不会继续；当信用扩张一旦停止的时候，萧条马上到临。他们给商业循环的解释，事实上也即是说，最初引起上升趋势的不是信用扩张，而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甚至在他们的见解中，那种为一般繁荣之必要条件的信用扩张，也不是一个故意降低利率和促进投资的政策之后果，信用扩张总是在那些其他因素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出现，无须政府方面有何积极的作为。



很明显地，这些经济学家在反对不以信用扩张来消除经济波动的那些计划时，是自相矛盾的。至于那些膨胀主义历史观的天真的支持者，当他们从他们的信念——信用扩张是经济的万灵药——来推理的时候，倒是一贯的，尽管他们的信念是错误的。但是，那些不否认信用扩张是繁荣的必要条件的人们，在反对抑制信用扩张的计划时，却违背了他们自己的信条。政府和压力团体的发言人，以及现在支配大学经济学系的“非正统理论”的拥护者，都同意经济萧条是应该设法避免的，而且也同意要达成这个目的必须防止市面的突然兴旺。他们提不出站得住的议论来反对放弃鼓励信用扩张的那些建议。但是，他们顽固地拒绝听取这方面的任何意见。他们热烈地骂那些防止信用扩张的计划，认为那些计划会使经济萧条延续下去。这种态度很明白地指出，“商业循环是那些故意降低利率促进人为的繁荣的政策的后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凡是用以降低利率的方法，现在普遍地被认为极有利，而信用扩张被认为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方法。这个偏见使得所有的政府都反对金本位。扩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口号。所有的政党，所有的压力团体，都坚决地致力于放松银根的政策
 
 。



信用扩张的目的是有利于某些人群而损及其他的人群。干涉主义在不损害所有的人群时自然是最好的。但是，它固然使全社会更为贫穷，它还可使某些阶层富有。至于富有的是属于那些阶层，那就要看个别的情形。



现在有所谓“质的信用控制”。这种控制之所由产生的想法，是要把信用扩张所引起的所谓利益给某些人群而不给其他的人群。据说，信用不应流进证券交易所，不应使股票价格飞涨。信用的授与应该是利于加工业、矿业、“合法的商业”，尤其是农业的“合法的生产活动”。此外，有些主张质的信用控制的人们，想防止增加的信用用之于固定资本的投资因而被冻结不动。他们想把增加的信用只用之于流动财货的生产。按照这些计划，政府给银行一些具体的指示，那些款可以放，那些不可以放。



但是，这些计划是白费的。放款的差别待遇，决不可替代对信用扩张所加的限制。对信用扩张加以限制，是真正能够防止证券市场风险，和防止固定资本投资扩展的惟一方法。至于信用的增加量如何进到借贷市场，只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有了一笔新生的信用流入。如果银行对于农民的授信较多，农民就能够偿还从别方面借到的债，以及能够用现款来购买东西。如果银行以较多的信用授与商人作为流通资本，商人就可把原先用作流通资本的资金用在其他用途。在任何情形下，银行创造出许多可支用的货币，而这些货币的所有者用来作最有利的投资。很快地这些资金会在证券市场或固定的投资方面找它们的出路。信用扩张而不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和固定的投资扩张这个想法，是荒谬的
 
 。



信用扩张的典型过程，直到几年前才由两个事实确定：一是金本位下的信用扩张，一是各国政府和受这些政府指挥的一些中央银行不一致的行动结果。第一个事实就是政府不准备放弃银行钞票按照固定的平价兑换黄金。第二个事实的结果是信用扩张的规模缺乏量的一致。有些国家跑在其他国家的前面，而它们的银行面对黄金和外汇准备有大量外流的严重危险。为保持它们自己的偿付能力，这些银行不得不采严厉的信用限制。于是，它们就引起经济恐慌，使国内市场陷于萧条。这种恐慌很快地蔓延到其他国家。而这些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就开始戒惧，因而增加借款以加强他们的流通资金以备万一。正由于这新的信用薷求的增加使得本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因第一个国家的经济恐慌而引起戒惧的——也采取紧缩政策。于是，在几天或几周以内，经济萧条就成为国际现象。



贬值政策已经使这种典型的过程有些改变。货币当局遇到黄金外汇准备有枯竭的危险时，他们不以信用限制来对付，而提高中央银行体系所收取的利率。他们贬值。可是贬值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政府不管汇率上升得多高，一律置之不顾，它还可以暂时继续固执于信用扩张。但是，总有一天，市面的突然兴旺会毁灭它的币制。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避免一再地加速眨值，它就必须把国内的信用政策安排得在信用扩张上不超过它所想与之保持货币平价的那些国家。



扩张信用总会引起兴旺期与后继的萧条期。这几乎是有规律的交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所视为当然的。他们以为，信用扩张的后果，将来也不会不同于十八世纪末期以来，英国所经历的，以及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欧、中欧和北美所经历的那些后果。但是，我们不知道情况是否已经有了转变。商业循环的货币说，到了今天已成为大众皆知的教义，以致在过去兴旺期激发企业家的那种天真的乐观，已经被某种戒惧心替代了。商人们将来对信用扩张所采取的反应态度也许不同于过去所采取的。他们也许不把便宜得到的金钱用之于扩张他们的营业，因为他们将记住兴旺的必然结局，有些迹象预示了这样的改变。但是要作肯定的断言，却还太早。




反循环政策这个怪想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的干涉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些“非正统”学说的精髓都是说，经济萧条的反复出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固有现象。但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才能消除这个祸害，而干涉主义者则主张，把那纠正市场经济运作的权力委之于政府，由政府运用权力达到他们所说的“经济安定”。如果这些干涉主义者的反萧条计划是要彻底放弃信用扩张政策，那么，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预先就拒目个想法。他们所想的是，把信用扩张再扩张，而采用特别的“反循环的”措施来防止萧条。



在这些计划的前后关系中，政府像神一样地站在人事轨道以外而作为，它独立于人民的行为以外，而具有从外部干涉这些行为的权力。它保有可以自由处分的资金，而这资金不是人民提供的，可以自由地用在统治者所想的用途。要使这个权力运用得最有利，所需要的只是听取专家们的建议。



在这些建议中吹捧得最力的，是公共工程和公营事业支出的反循环的时间安排。这个想法并不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么新颖。过去，当萧条到临的时候，与论总是要求政府兴办公共工程以创造就业机会，阻止物价下跌。但是，问题是在如何筹取公共工程的经费。如果政府向人民课税，或向他们借债，这就对于凯因斯学派所说的总支出量没有什么增加。人民的消费或投资能力的减低，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可是，如果政府采用素所喜欢的通货膨胀这个方法来筹取经费，那就把事情弄得更糟，而不是弄得更好。它可以把物价暴跌的开始期推迟一时。但是，到了不可避免的后果终于到来的时候，激变的程度视其推迟时期的长短为转移，推迟的时期愈长，激变的程度愈厉害。



干涉主义的专家们，对于这里的真正问题没有把握住。照他们的想法，主要的事情是“好好地预先计划公共资本支出，并准备一些作好了的，而且随时可以实行的方案”。他们说，这“是正确的政策，是我们建议的而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实行的”
 
 。但是，问题不在于制作一些方案，而在于如何筹取实施那些方案的资金。干涉主义者以为这易于办到，此即，在兴旺期节省政府的支出，到了萧条期增加支出。



节省政府的支出确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能供给政府在以后扩张支出时所需要的资金。个人可以这样作。他可以在所得高的时候储蓄，到了所得低的时候用它。但就一个国家或所有的国家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因为市面兴旺，税收增加，国库可能保有一大部份税收没有用出去。就这笔退出流通的资金的数量和其退出的时期长短，其紧缩后果的大小和久暂也随之确定，信用扩展所引起的市面兴旺，将同程度地减弱。但是，当这些资金再用出去的时候，那又改变货币关系而创造一个现金引起的货币单位购买力降低的趋势。这些资金决不能供应公共工程所需要的资本财。



干涉主义者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管资本财的缺乏。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萧条只是因为人们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的神秘性的减退。惟一的真正问题是，要生产得更多，消费得更少，以增加可以利用的资本财存量，干涉主义者却想增加消费和投资。他们希望政府兴办那些没有利润的事业，而这些事业之所以没有利润，正因为它们所需要的那些生产要素必须从其他的用途挪过来，而那些生产要素用在那些其他用途更能满足消费者所认、为的更迫切的欲望。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工程一定大大地加深这个真正问题——资本财缺乏——的严重性。



当然，我们也可想到另一方式来利用政府在兴旺期所留下的储蓄。财政部可以把它的超收用来购买萧条期到来时所要用以兴办公共工程的那些物资，以及做公共工程的员工们所需要的消费财。但是，如果政府这样作，那就是使兴旺更加兴旺，加强激变的到来，而使后果更加严重
 
 。



所有关于反环境的政府活动的说词，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使大家的注意转向，使其不能认清循环波动的商业景气的真正原因。所有的政府都固执于低利率政策、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当这些短期政策的必然后果出现了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一个挽救的办法一走向通货膨胀的冒险途径。






六、外汇管制与双边外汇协议





如果一个政府把国内信用币对黄金或外汇的平价规定在比市场所决定的更高水平——也即是说，如果一个政府把黄金和外汇价格的最高限规定得比潜在的市场价格为低——那么，葛来欣法则所说的那种后果就会出现。其后果就是一般所谓的“外汇稀少”——这个名词非常不适当。



凡是经济财都具备的一个特征，是它的有效供给不会丰富到可以满足任何用途。在供给方面不缺乏的东西不是经济财，不要为它支付代价。因为货币必然是经济财，“不会稀少的货币”这个想法是荒谬的。可是，那些为外汇稀少而诉苦的政府，所想到的“稀少”却是不同的事情。那是他们定价政策必然的后果。那是在政府武断规定的价格下，需求超过了供给。如果那个靠通货膨胀降低本国货币早位对黄金、外汇、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力的政府，不作控制汇率的任何企图，那就不会有什么“稀少”——就政府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讲的——问题发生。凡是愿意照市价购买外汇的人，想买多少就可买多少。



但是，政府却决心不容许汇率上涨（就那膨胀的本国通货而言）。政府靠它的法官和警察，不许人民用非官定的价格买卖外汇。



照政府和它的从属机构看来，汇率的上涨是由于支付平衡的逆差和投机者的购买而引起的。为消除这件坏事，政府就用限制外汇需求的办法。此后有权购买外汇的人，只限于做政府所许可的贸易而需要外汇的人。凡是政府认为不必要的货物，再也不许进口。外债的还本付息也被禁止。本国人民不许到国外旅行。这个政府却不知道这样的办法决不会“改善”收支平衡。如果输入减少，输出也就随之减少。不得买外货、不得还外国债、不得到外国旅行的人民，并不把这省下的本国钱作为他们的现金握有。他们会增加消费财或生产财的购买，因而促成国内物价更上涨。但是，物价愈是上涨，输出愈是受阻碍。



现在，政府更进了一步。它把外汇交易直接国营。凡是取得了外汇——例如经由输出而取得——的人民，必须按官价卖给外汇管制机关。如果这个规定（这等于一项轮出税）有效地执行，输出就会大大减缩或完全停止。这个结果，当然是政府所不喜欢的。但是，它也不想承认它的干涉完全不能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且产生了比原先的情况更为恶劣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更恶劣”，是从政府自己的观点来说的。于是，政府又采用权宜手段。它给输出商的津贴以补偿它的政策对于输出商造成的损失。



另一方面，管制外汇的政府机构，顽固地抱持“汇率未曾『真正地』上涨，而官定的汇率是个有效的汇率”这个假想，把外汇按照这个官定的汇率资给输入商。如果这个政策真的遵行了，那就等于给那些有关的商人们一些奖金。他们把输入的货物在国内市场出资就可得到淌来之财。于是，政府又用些权宜手段。它或者提高进口关税，或者对进口商人课特别税，或者用其他方法增加他们购买外汇的负担。



这样一来，外汇管制当然行得通。但是它之所以行得通，只是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了市场的汇率。输出商得之于外汇收入的是，按官定汇率所换到的本国货币，再加上政府所给的津贴，这两者合计就等于市场汇率。输入商付之于外汇的是按官定汇率折合的本国货币再加上一项特别贴水，税，或捐，加起来也等于市场汇率。只有那愚蠢到不能了解真实情况，而让官方的言词愚弄的人们，才会著书写文章讨论新的货币管理法和新的货币经验。



政府独占外汇的买卖，对外贸易也就在政府的控制中。这并不影响汇率的决定。政府是否把报纸所发表的真实有效的汇率视为非法，这是不关重要的。只要对外贸易还在进行，只有真实的汇率是有效的。



为着把真实的事实掩盖得更周密，政府就想消灭关于实质汇率的一切消息。他们想，对外贸易再也不可用货币作媒介。它必须是物物交换。他们与外国政府订立易货和清算协议。订约国双方的每一方，必须以某一数量的货物和劳务换取对方某一数量的其他货物和劳务。在这些契约的文字中，小心地避免涉及实质的市场汇率。但双方都是用那以黄金表示的世界市场价格来计算他们的销售和购买。这些清算和易货协议，把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代替自由时代的三角贸易或多边贸易。但是，这决不影响这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本国通货已经损失了对黄金、外汇、和货物的一部份购买力。



作为对外贸易国营的政策，外汇管制是走向“以社会主义代替市场经济”这个途径的一个步骤。除此以外，从任何其他的观点来看，它是无效的。它既不能在短期中，也不能在长期中影响汇率的决定。









	

See above, pp．411-413.




	

见第十七章第四节。




	

See above, p．461.




	

见第十七章第十六节。




	

See below, section 6 of this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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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bank does not expand circulation credit by issuing additional fiduciary media (either in the form of banknotes or in the form of deposit currency), it cann generate a boom even if it lowers the amount of interest charged below the rate of the unhampered market．It merely makes a gift to debtors．The inference to be drawn from the monetary cycle theory by those who want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booms and of the subsequent depressions is not that the banks should not lower the rate of interest, but that they should abstain from credit expansion．Of course, credit expansion necessarily entails a temporary downward movement of market interest rates．Professor Haberler (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 pp．65-66) has completely failed to grasp this primary point, and thus his critical remarks are vain.




	

如果银行不靠增发信用媒介（或者是银行钞票或者是存款通货）来扩张流通信用，它就不会引起市面的突然兴旺，即令它把收取的利息降低到利伯维尔场的利率以下。降低利率只是对债务人的赠与。那些想防止突然兴旺的重现，因而防止后继的萧条的人们，从货币的循环论所应推演出来的不是说银行不应降低利率，而是说银行应该不做信用扩张的事情。Haberler教授（在他的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 pp．65-66）完全没有理解这个要点，因而他的评议是白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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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aling with the contracyclical policies the interventionists always refer to the alleged success of these policies in Sweden．It is true that public capital expenditure in Sweden was actually doubled between 1932 and 1939．But this was not the cause, but an effect, of Sweden's prosperity in the 'thirties．This prosperity was entirely due to the rearmament of Germany．This Nazi policy increased the German demand for Swedish products on the one hand and restricted, on the other hand, German competition on the world market for those products which Sweden could supply．Thus Swedish exports increased from 1932 to 1938 (in thousands of tons): iron ore from 2,219 to 12,485; pig iron from 31,047 to 92,980; ferro-alloys from 15,453 to 28,605; other kinds of iron and steel from 134,237 to 256,146; machinery from 46,230 to 70,605．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applying for relief was 114,000 in 1932 and 165,000 in 1933．It dropped, as soon as German rearmament came into full swing, to 115,000 in 1934, to 62,000 in 1935, and was 16,000 in 1938．The author of this "miracle" was not Keynes, but Hitler.




	

在讨论反循环政策的时候，干涉主义者总会提到，这些政策在瑞典的所谓成功。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九年间，瑞典的公共资本支出，事实上诚然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不是本世纪三十几年瑞典繁荣的原因，而是它的一个后果。瑞典的那个繁荣完全是由于德国的重新武装。纳粹的这个政策，一方面增加了德国对瑞典产品的需求，另方面缩减了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对瑞典所能供给的产品的竞争。于是，瑞典的输出大大地增加：铁砂从2,219千吨增加到12,485千吨；铁块从31,047千吨增加到92,980千吨；铁的混合物从15,453千吨增加到28,605千吨；其他各种钢铁从134,237千吨增加到256,146千吨；机器从46,230千吨增加到70,605千吨。申请救济的失业人数在一九三二年是114,000人，一九三三年是165,000人。一到德国重新武装进入高潮的时候，失业人数随之大减：一九三四年减到115,000人；一九三五年减到62,000人；一九三八年减到16,000人。这个奇迹造成者不是凯因斯，而是希特勒。












第32章 没收与再分配








一、没收哲学





干涉主义是受这个想法的指导：对于财产权的干涉不会影响到生产量。这个谬见的最简单表现是在没收式的干涉。生产活动的收获，被认为与社会秩序的偶然安排无关，政府的干涉，被视为在社会各份子间把国民所得作公平的分配。



干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为，一切货物是由一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制造出来的。等到这个过程结束了而其产品收获了，第二个社会过程，也即分配过程，就跟着来把产品分配给各个份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们——据为己有的多于他们所应当分到的。因此，其余的人所分到的就被削减了。政府当然要截长补短没收前者的过多份以补偿后者。



在市场经济里面，没有所谓两个独立过程——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双重性，而只有一个过程。财货不是先生产然后再分配的。把无主的财货据为己有，这样的事情是决不会有的。产品总归是以某人的财产而产生的。如果有人想分配它们，他首先就要没收它们。政府是个使用强力的机构，所以，政府没收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这并不证明一个持久的经济制度可以建立在这样的没收和据有的上面。



八世纪与十世纪之间，西欧海岸的那些北欧海盗们，当其离去他们所刼掠的那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时候，那个刼后余生的社会又开始工作、种田和造房子。过了几年，海盗们再来的时候，他们又有了可刼掠的东西。但是，资本主义是经不起这样反反复覆的刼掠的。资本主义下的资本累积和投资，是基于一个希望，即希望没有这样的效掠或没收的事情发生。如果这个希望幻灭了，人们就宁可消费他们的资本而不会为刼掠者保存它。凡是一方面想维持私有财产权，一方面又想一再地没收人民财富的一切计划，都是荒谬的。






二、主地改革





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志在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分配给社会每个份子的土地是相等的。在这些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分工和专业化的余地。如果把这样的社会秩序叫做农地社会主义，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它只是一个经济上自足的家计单位而已。



在市场经济里面，土地是生产手段，和其他任何物质的生产要素是一样的。把土地平均分配于农民的那些计划，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即等于给那些效率较低的生产者特别优惠，而使消费大众蒙受损失。有些农民，其生产成本高于为生产“消费者所愿意购买的那个数量”所必须的边际成本；这样的农民，在市场运作中是会完全被淘汰的。市场运作决定生产方法，也决定生产数量。如果政府为使农业方面有不同的安排而采取干涉政策，那就会提高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如果在竞争的情况下，m个农民，每个农民耕耘1,000亩土地，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全部农产品，现在政府为要以5m个农民代替原先的m个农民，每个农民只耕耘200亩土地。这样的干涉政策，是消费者承担了损失。



用自然法和其他抽象的观念为这样的土地改革作辩护，那是白费的。简单的事实是农产品的价格被提高了，农业以外的生产，也受到伤害。由于生产一个单位的农产品所需要的人力增加了，在农业方面所雇用的人数就增多，因而可雇用于农业以外的生产事业的人数就减少了，可用以消费的货物总量就降低，因此，某一群人得利，而大多数人受害。






三、没收式的课税





现在，没收性的干涉之主要工具是课税。至于财产和所得税的目的，是所谓平均财富与所得的社会目的，还是以收入为主要目的，这是不关重要的，重要的只是它的后果。



一般人是以赤裸裸的嫉妒心来看这些问题。为什么别人比他更富呢？至于有修养的人士就把他的感情隐藏在一些哲理的论著中。他说，一个保有千万元的人，不会因为再增加九千万元而更快乐。相反地，一个保有一亿元的人，如果他的财富减少到只有千万元，不会感觉到他的快乐受到损害。这样的推理对过份的所得都有效。



这样的判断，意即从个人主义的观点来判断。所用的码尺是假想中的个人的情感。可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就它们的社会后果来评判。有关重要的，既不是任何一个富翁的苦乐，也不是他个人的功过；而是社会，而是人们的生产力。



凡是限制任何人的财富累积不得超过千万元，或者限制任何人一年所赚的所得不得超过一百万元的法律，正是限制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企业家的活动，如果五十年前美国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则今天那些拥有千百万的富人们，会生活在更朴素的环境中。但是，所有为大家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的那些新的工业部门，即令生产的话，也只能是很小规模的生产，而其产品不会普及到一般人的手上。最有效率的企业家是会有很广大的活动范围的，他们的活动范围的扩张，是由于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促进的。如果对于企业家的活动加以限制，这显然是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的。这里的问题又是“谁应当是至上的”，消费者呢，还是政府？在未受束缚的市场上，消费者的行为——购买或不购买——最后决定每个人的所得和财富。我们应该授权给政府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吗？



这是那无可救药的国家崇拜者（statolatrist）所反对的。在他的见解中，促使大企业家活动的不是财富欲，而是权力欲。像这样的一个“高尚的商人”，不会因为要把赚得的过多财富缴纳于税吏而减缩他的活动范围。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承认这个心理学的说法。但是，商人的权力如果不基于他的财富，那是基于什么呢？假若洛克斐勒（Rockefeller）和福特（Ford）不能赚得他们那么多的财富，他们如何可以取得“权力”？可是，正因为财富会给人经济权力
 
 ，因而那些想限制财富累积的国家崇拜者，比上述的国家崇拜者，倒是站在较好的立场上。



课税是必要的。但是，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个误导的名称下，被普遍接受的那种差别税制，与其说是一个课税方式，不如说是对成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一种变相的没收方式。不管政府所豢养的食客们如何地称赞它，它总归是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至多也只能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我们把一九一三年开始演变到现在的美国联邦所得税的税率作一回顾，我们就难于相信，这个税不会在很快的将来把那超过工会领袖们的薪水的所得统统用一〇〇％的税率课掉。



经济学对于那些主张累进税的一些玄论，可以置之不管，而它所要讨论的是，累进税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干涉主义的作家们和政客们，是从他们那种武断的所谓“社会利益”的观点，来看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照他们的看法，“课税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筹取经费”，因为政府“可以印刷钞票来筹取它所需要的经费”。课税的真正目的在于“让纳税人的手中少留些钱”。
 



经济学家们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首先要问：没收式的课税对于资本累积的影响是怎样？被课掉的高所得，有一大部份是会用在额外资本之累积的。如果财政部把这课到的税收用之于经常支出，其结果就是资本累积的数量减少。对于遗产课累进税，其结果也如此，而且，资本累积的数量甚至减少得更多。因为这样的遗产税逼得继承人不得不变卖遗产的大部份来完税。当然，这项资本并没有毁灭；它只是转换了所有权而已。但是，购买这份财产的人们所用掉的那笔储蓄，原是可以构成一笔资本净增额的。所以，新的资本累积是减低了。因此，技术改进的实现也受到了损害；每个在职工人所分配到的资本额也灭少了；劳动生产力不能上升，工人的实质工资率也就不能上升了。通常的想法是，以为这种没收式的课税只是有损于直接纳税的富人，这很明显地是个谬见。



如果资本家眼看着所得税或遗产税将有提高到一〇〇％的可能，他们就宁可把他们的资金都消费掉而不留给税吏来征收。



没收式的课税之妨害经济进步与改善，不仅是由于它对资本消费的影响。它还引起一般的趋势：即趋向于“在利伯维尔场经济里面不会持久存在的”工商业活动的长期停滞。



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的特征，就是不偏袒既得的利益。它逼得每个资本家和企业家，每天都要适应市场的变动来重新调整他们的行为。资本家与企业家永远得不到轻松。只要他们还留在工商界，他们就无法安逸地享受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所获致的成果。如果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任务是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消费者服务，他们就马上丧失他们优越的地位而落到普通人的阶层。他们的领导地位和他们的资金，不断地受到新来者的挑战。



每个有才干的人都可自由创办新的企业。他也许是个穷人，他的资金也许很少，其中的大部份人也许是借别人的。但是，如果他能够以价廉物美的东西满足消费者的欲望，他就会靠“过份的”利润而成功。他把利润的大部份用来再投资，因而使他的企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之所以富有动力，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些暴发户的活动。这些暴发户是促动经济改进的先锋队。他们那种恐吓性的竞争，逼得老的、大的公司行号不得不调整作为，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否则就是退出工商界。



但是，今日的税课常是没收新来者的“过份”利润的大部份。因而他不能累积资本；他不能扩展他的营业；他不会成为大规模的企业家而与既得利益者抗衡。老的公司行号不必怕他的竞争；它们受到税吏的庇护。他们就耽于例行的工作而无戒惧；对于大众的欲望他们不予重视而变成保守的态度。所得税固然也使他们不能累积新的资本，但是对于他们更重要的，是使那具有威胁性的新来者一点资本也不能累积。老的公司行号实际上是因为这种税制而受到特权保障。在这个意义下，累进税妨碍了经济进步而形成僵固。在未受束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所有权是一个责任，这个责任逼得所有者不得不为消费者服务，可是，现代的课税方法却把资本所有权变成一种特权。



干涉主义者有时发牢骚，说大的企业渐渐僵固，变成官僚化，有能力的新来者再也不可能向那些老而富有的家庭的既得利益挑战了，这些牢騒所涉及的事实是对的，可是这些事实，却是干涉主义者自己的那些政策所引起的结果。



利润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利润愈多，消费者的需要愈是满足。因为利润的获得，只能靠把“消费者的需求”与“以前的生产活动状况”之间的差异消除掉。最善于服务大众的人就赚到最高利润。政府之反对利润，也即执意破坏市场经济的运作。




没收式的课税与风险承担




有个流行的谬见把企业家的利润看作承担风险的报酬，把企业家看作一个赌徒，这个赌徒在权衡得失的机会以后投下他的赌注。这个意见最明显地表现于，把证券市场的交易称之为赌博。从这个流行的错误观点看来，没收式的课税所引起的弊病，是弄乱了得和失的机会之间的比率。赢得的数量削减了，而输掉的机会仍然不变。因而资本家和企业家就不乐于承担风险了。



这种推理的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的。资本的所有主不是在大危险的、小危险的、和安全的投资之间作选择。他是在市场活动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把他的资金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之途径。如果政府所采的课税方法引起资本消耗或妨害新资本的累积，则那笔为边际就业所必要的资本就缺少了，而在没有这些课税时所会发生的投资扩张也被阻止了。于是，消费者的欲望只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下满足。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由于资本家的不愿承担风险，而是由于资本供给的降低。



没有所谓安全的投资这样的一回事。如果资本家真的依照上述的避险神话而行为，只向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逯径去投资，那么他们的行为本身就会使这个投资途径不安全，他们一定会丧失他们所投下的资金。就资本家来讲，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逃避这个市场法则——投资者必须遵从消费者的愿望而在资本供给、技术知识、和消费者评值的既定情况下生产所可生产的东西。资本家之选择投资，决不是照他对未来的了解来选择那亏本的、危险性最小的途径，他是选择他认为可赚得最高利润的途径。



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于市场趋势没有正确判断之能力的资本家，不会投资于普通股，而是把他们的资金借给那些投资于普通股的股东。于是，他们与他们认为对市场趋势具有较好的判断能力的那些人们之间，就有了休戚相关的关系。通常是把投之于普通股的资本叫做风险资本。但是，优先股、公司债、抵押、和其他放款等投资方式的成功或失败，最后也是同样地决定于所谓风险投资的成败所赖以决定的那些因素
 
 。市场的情况是变动不居的，没有任何事物与市场的变动无关。



如果课税是要鼓励贷放资本的供给，而以风险资本的供给作牺牲，那就会使市场毛利率降落，同时，在公司行号的资本结构中借到的资本，相对于普通股的资本比例为之上升，因而使贷放的投资也变得不安全。所以，这个过程是会自我抵消的。



一个资本家照例不愿把他的资金全部投之于普通股或贷放，也不全部投之于一个行业或一个部门，而是把他的资金分散于许多不同的投资途径。这个事实并不证明这个资本家想灭轻他的“赌博风险”，他只是想改善他赚得利润的机会。



如果不是希望投资赚钱，谁也不会投资。谁也不会故意选择一个错误的投资。使一项投资成为错误投资的，是那位投资者事先没有正确预料到的那些情况的发生。



我们曾经指出，没有所谓“非投入的资本”（noninvested capital）这么一回事
 
 。资本家不能在投资与非投资之间自由选择。他在选择投资的途径时，也不能自由地违背消费者尚未满足的欲望中最迫切的欲望所决定的那些途径。他必须试图正确地预测这些未来的需要。租税会减少资本的可能增加量，甚至会引起原已累积的资本的消耗。但是，租税并不影响可利用的资本之利用，不管资本的数量是多少。



对于很富的人课以高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税率，资本家就会认为“以现金方式保存他的全部资金，或者存在银行的活期存款户而不孳生利息”是最聪明的办法。他消费他的部份资本，不纳所得税，也可减少他的继承人将来要纳的遗产税。但是，即令人们真的这样作，他们的行为并不影响可以利用的资本之利用。它所影响的是物价。但是，决没有资本财因为这个缘故而成为非投资的。市场的运作，把投资推到最适当的途径上去。所谓最适当的途径，也卽可以使消费者尚未满足而又最迫切的欲望得以满足的途径。









	

There is no need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the use of the terminology of political rule is entirely inadequate in the treatment of economic problems.




	

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使用政治的术语是完全不适当的。关于这一点，无须在这里再强调。参考前面的第十五章第四节的“政治术语的比喻用法”。




	

Cf．A.B．Lerner,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

 (New York, 1944), pp．307-308.




	

参考A.B．Lerner,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

 (New York, 1944), pp．307-308.




	

Cf．above, pp．539-540.




	

参考第二十章第三节。




	

Cf．above, pp．521-523.




	

参考第十八章第九节。




	

In using the term "capital goods available," du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oblem of convertibility.












第33章 工团主义与劳资协作主义








一、工团主义者的想头





“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这个名义用来指称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照Georges Sorel的党徒们的用法，工团主义是指那些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使用的革命策略。它意涵：工会不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浪费他们的精力来求工人生活境况的改善。他们应当采取直接行动，不屈不挠地以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的一切建构。为着最后目的——社会主义——的实现，他们决不可停止斗争。无产阶级决不可让自己受资产阶级的那些口号——为自由、民主、代议政制——的欺骗。他们必须从阶级斗争中、在流血的革命中、在无情地消灭资产阶级中，求自己的解放。



这种教条曾经发生作用，而且，在现代的政治中也还发生重大的作用。它曾经成为俄国布尔雪维克、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中心思想。但是，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交换行为的分析中，可以不管它。



“工团主义”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是指社会经济组织的一个方案。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以生产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工团主义是要把工厂的所有权给与工厂所雇用的工人。“铁路工人有其铁路”、“矿工有其矿场”这一类的口号，最能表现工团主义的最后目的。



就其“直接行动”这个意思来讲，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一些观念，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是马克斯宗派中，那些思想一贯的信徒所不得不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但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制度而言，工团主义的观念就是“无产阶级的心灵”的一件产物。它正是天真的佣工所认为的改善他的物质福利的一个公平而便利的手段。消灭那些赋闲的寄生动物——企业家和资本家，把他们“不劳而获的”所得给与工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



如果有人把这些计划认真地想，他就不会在讨论干涉主义的一些问题时来讨论它们。他就会认识工团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干涉主义，而是异乎这三个主义而自具特征的一种制度。但是，你不会认真地去想工团主义的方案，谁也未曾认真地想过。谁也没有胡涂到把工团主义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公开颂扬。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工团主义曾经扮演过角色的，只是在某些方案无意中包含着工团主义的一些特征的场合。在政府和工会干涉市场现象的某些目标中，具有工团主义的一些要素。而且，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和劳资协作主义（corporativism），这两种主义掺合工团主义的成份，来假装避免一切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所固有的政府万能。






二、工团主义的谬误





工团主义的思想根源，见之于“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些任意作为，而不负责任的横行覇道的人”这个信念中。像这样的横行独裁，决不可容忍。自由运动，曾经以代议制度代替世袭的君主和贵族专制的自由运动，必须以“产业民主”代替世袭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暴政而完成其功绩。经济革命一定会把政治革命所发动的人民解放推进到最高峰。



这种议论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不是不负责任的暴君。他们无条件受消费者的主权之支配。市场是消费者的民主。工团主义者想把市场变成生产者的民主。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



工团主义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严重的缺点，以及他们所诬蔑为专横的谋利者的残忍无情，正是“消费者至上”的结果。在无拘束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企业家不得不致力于改善生产技术，而不管工人的既得利益。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势必不能高于消费者对他们的成就所作的评价。如果一个工人因为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小孩而要求加薪，雇主基于这个婴儿的诞生无益于他的工厂这个理由而拒绝这个要求，这时，雇主的行为是遵照消费者的命令。这些消费者不准备仅为这个工人有个大的家庭而对他所生产的货物支付较高的代价。工团主义者的天真幼稚，可从“他们自己决不会因为生产某一货物的工人经济情况不佳，而出较高的价钱来买这件货物”这个事实看出来。



工团主义的原则是要把每个公司的股份从不作工的股东手中拿出来，平均地分配于工人；债本债息的支付应当停止。管理权放在一个委员手中，这个委员由工人选出，这时的工人也就是公司的股东。这样的没收和重分配的方式，不会在一个国家内部或世界上实现平等。那将使一些工人收获较多，而另一些工人收获较少，前者是每个工人所使用的资本配额较大的那些工业所雇用的工人，后者是资本配额较小的那些工业所雇用的工人。



工团主义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场合，总是说到管理工作，从不提及企业家的一些活动。照一个平凡的低级职工的见解，工商业里面所要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委之于管理部门的辅助工作。在他的心目中，今天在开工的各个工厂或工场，是个永久的建构。它将永不变更。它总是生产同样的产品。其实，一切情况是在一个不停的流变中，产业结样必须天天调整以解决新的问题。他对这些现象一概置之不理。他的世界是静态的。它不理会新的工商业部门、新的产品、新而更好的制造方法用以制造旧的产品，企业的基本问题是为新的产业和已有的产业提供资本，缩减那些需求降低了的产品的生产部门，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良。这些问题，工团主义者全不理会。如果我们把工团主义叫做短视者的经济哲学，叫做顽固的保守份子的经济哲学，不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些保守份子嫉视任何的创新，而其嫉妒心使他们蔽固到连那些为他们提供较多、较好、较便宜货物的人们也要咒骂。有些病人对于那个为他们诊好痼疾的医生的成功，反而心怀嫉妒，这些保守份子正像这样的病人。






三、一些时髦政策中的工团主义的成份





工团主义的风行，显现在当今一些经济政策的各种标语中。这些政策的精髓，总是牺牲大多数人而使少数人的集团享有特权。这些政策的后果，总是损害大多数人的财富和所得的。



许多工会是要限制在被雇用的会员人数。一般大众总希望有更多、更便宜的书刊、报纸可读，如果在自由的劳动市场里，他们是会实现这个希望的；可是，印刷业工会偏要限制印刷厂雇用新工人。其结果当然是会员工人所赚得的工资提高。但连带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些不能进入印刷业的工人们的工资率降得很低，以及印刷品的价格上涨。工会的反对技术改良以及工作均摊的策略（featherbedding），也引起同样的结果。



急进的工团主义是要完全消灭股东的股息和贷款人的利息。干涉主义者则热心于中庸之道，他们想把利润分一部份给工人，以缓和工团主义者的激烈情緖。利润分享是个很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所涉及的一些谬见，没有再进一步检讨的必要，这里，只要指出它所会引起的一些后果也就够了。



如果生意赚钱给员工额外分红，这在小规模的商店或雇用高级技术员工的企业，有时是个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这个在特殊情况下就单独一个厂商而言是明智的政策，也视为可以普遍实行的一般制度，那就不合逻辑了。我们没有理由主张，一个接焊工人因为他的雇主赚得高的利润，他也应当赚得更多，其他的接焊工人因为他的雇主赚得较低的利润或完全没有利润，他就应当赚得少些。对于这样的报酬法，工人们自己也会起来反对。即令是在短暂的时期，这个办法也不能实行。



利润分享制的一个滑稽办法，是美国工会最近采用的“给付能力”原则。原来的利润分享是要把已经赚得的利润分一部份给员工，“给付能力”制是要把某些局外人所认为的雇主在将来会赚到的利润提前分配。杜鲁门政府在接受这个新的工会教条以后，宣布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局，这个机构为着决定雇主们较高工资的给付能力，有权查阅雇主们的帐册。可是，帐册所能提供的情报只是一些关于过去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过去的利润与亏损。至于将来的产量、将来的销售量、将来的成本、将来的利润或亏损，都不是事实，而是预先的测度。关于将来的利润是没有什么事实可查的
 
 。



依照工团主义的理想，企业的收益应该全部归之于被雇的员工，不给所投的资本留下利息，也不留下利润，要实现这个理想，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如果取消所谓“不劳而获”，也即是实行社会主义。






四、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劳资协作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与劳资协作主义（corporativism）的想法是渊源于两个不同的思想路线。



颂扬中世纪制度的一些人们，一向是赞美基尔特的。洗涤所谓市场经济的罪恶所要作的事情，只是回复到那些经过多次试验的老办法。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些恶骂，仍然是徒劳无益的。那些批评者从来没有为社会秩序的重建，具体地提出他们的办法。他们至多只是妄说法国的Etats-Generaux和德国的Standische Landtage那些旧式的准代表制会议优于现代的国会。但是，即令在这种制度问题上，他们的观念也是有些模糊的。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渊源，可从英国的特殊政治环境中看出。当英国与德国的冲突愈来愈激烈，而终于在一九一四年引发战争的时候，英国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的方案开始感到不安。费边社社员们的国家崇拜，以及他们对德国和普鲁士的那些制度的赞扬，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德国作殊死战的时候，确实是很矛盾的。当本国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渴望实行德国社会政策的时候，和德国人打仗有什么用呢？颂扬英国的自由，谴责普鲁士的奴役，同时又推荐俾斯麦和其后继者的那些办法，这是可能的吗？于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想要有一种特属于英国牌子的社会主义，尽可能地做到与条顿牌子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个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免于国家至上、国家万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即个人主义型的集体主义。



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正如同要制作一个“三角形的四方”―样地不可能。可是，牛津的青年们却很自信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一群不著名的复古主义者（颂扬中世纪制度的人们）借来“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以名他们的方案。他们宣称，他们的方案特异于别国的社会主义，是产业自治，是最有名的英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所衍生的一个经济制度。在他们的计划中，他们把领导的任务委之于英国最有力量的压力团体——工会。他们尽力把他们的设计做得合乎本国人的口味。



可是，这些迷人心窍的修饰也好，卤莽烦嚣的宣传也好，对于明智的人们都不会发生误导作用。计划本身是矛盾的、行不通的，不到几年以后，它就在它的发祥地完全湮没了。



但是，后来又一度复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人急于需要一种厅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方案。他们在退出马克斯社会主义的国际政党以后，就不能再以社会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们是那无敌于天下的古罗马军团的团员们的后裔，他们以此自傲，所以，他们既不愿对西方资本主义让步，也不愿向普鲁士的干涉主义学习。普鲁士的干涉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些伪装的野蛮人的意理，而那些野蛮人曾经打垮他们的光荣帝国。他们要探求一种纯粹的专属于意大利的社会哲学。至于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信条只是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复制品，这一点是不关重要的。无论如何，劳资协作国家（the stato corporativo）不过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再版。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些不重要的枝节。



劳资协作主义由于法西斯党人的大肆宣传而获惊人的成功。许多外国的作家也极力赞扬这个新制度的奇迹。奥国和葡萄牙的政府也特别强调，他们要坚决实行这个高尚的劳资协作主义。教皇的通谕——Quadragesimo anno (1931)，也有些地方可以（但是不必）解释为协对作主义的承认。无论如何，天主教的作家，在那些经教会当局认可出版的书籍中，是支持这种解释的。



可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人也好，奥国和葡萄牙的政府也好，都没有认真地想实现劳资协作的幻想。惫大利人给种种机构加上“劳资协作的”（corporativist）名称，而且把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改为“政治的与劳资协作的经济”（economia politica e corporativa）讲座。但是，关于劳资协作主义的本质，也即工商各部门的自治，只是见之于空谈。法西斯的政府首先是固执干涉主义的同样原则（干涉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名义上非社会主义的政府所已实行的经济政策）。后来，它一步一步转向到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盘控制。



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劳资协作主义的基本观念都是：每个营业部门形成一个独占体，这个独占体叫做基尔特或劳资协作（corporazione）
 
 这个存在体享有充份自治；它可自由处理所有的内部事务而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涉、不受外人的干涉。各个基尔特之间的相互关系，则由它们直接商讨处理，或由所有基尔特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在通常的情形下，政府不加任何干涉。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当各个基尔特之间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时，才需要政府干预
 
 。



在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记住英国地方政府的情况，以及那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产业的每个部门得以自治；像Webb夫妇所说的，他们想“给每个行业的自决权”。
 
 这正如同每个地方政府管理它的地方事务，中央政府只处理那些有关全国利益的事务，基尔特对于它内部的事情应有处理权，政府应把它的干预限之于基尔特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那些事情。



但是，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制度下，决没有仅仅关系一个特定的工场、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产业部门，而与外人无关这样的事情。任何基尔特或劳资协作团体，决没有什么内部事务而其处理不影响到全国的。一个营业部门不仅是为它内部的人们服务，它是为每个人服务。任何营业部门如果其内部缺乏效率，稀少的生产要素被浪费，或者不采用最适当的生产方法，则每个人的物质利益都受到损害。我们不能把那些关于生产技术、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工作时间、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的决定委之于基尔特内部的成员，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关系其成员的利益，也同样地关系外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里面，企业家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是无条件地受制于市场法则的。他是向消费者负责。如果他拒绝消费者的命令，他就要赔本，而且，会很快地丧失他的企业家地位。但是，独占的基尔特却不怕竞争。它在它的生产范围以内享有处理一切的全权。如果置之不管而让它自治自决，它就不是消费者的仆人，而是它们主人的仆人。它就可自由地采取牺牲别人以利其成员的一些办法。



在基尔特的内部，是仅由工人们统治，还是与资本家、企业家合作管理，这是不关重要的。基尔特的管理部门是不是有消费者的代表参加，这也是不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基尔特是自治的，它就不受制于市场压力以调整它的活动来满足消费者。它就把其成员的利益放在消费者的利益之上。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劳资协作主义的制度下，决不会想到“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于消费”。事情恰好顚倒。生产本身变成了目的。



当美国的“新政”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复兴方案的时候，政府和它的智囊团完全知道，他们所计划的不过是建立一个机构，以便政府对工商业的全盘控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劳资协作主义者认为，自治的基尔特或劳资协作团体可当作一个可行的社会合作制度。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他们的短视。



每个基尔特要把它的所谓“内部事情”处理得叫它的成员们充份满意，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率、不再做那些使成员们感觉不便的生产技术改良一好极了。但是，假若所有的基尔特都这样作，其结果将会怎样呢？



在基尔特制度下，再也没有市场的问题。再也没有任何价格（行为学意义的价格）。竞争价格也好、独占价格也好，都不存在。那些独占了必需品供给的基尔特，取得一种独裁的地位。它是必需的食物和燃料的生产者，以及电力和交通的供应者，它可以榨取全民而无所恐惧。谁会认为大多数人可忍受这种情形呢？假若这些与基本生活有关的产业，滥用它们的特权地位，而政府不加以干涉，则为实现劳资协作这个乌托邦而作旳任何企图，将会很快地导致暴力的冲突，这是不容置疑的。于是，这些空想家视为仅是一个例外措施的——政府干涉——将会变成惯例。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劳资协作主义将会变成政府对一切生产活动的全盘控制。普鲁士的统制经济（Zwangswirtschaft）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劳资协作主义所想避免的，但其发展的结果，却正是这种统制经济。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其他基本缺点，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它和任何其他的工团主义者的方案一样，都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想到，资本和劳动从这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以及创立一些新的生产部门，都是必要的。它完全忽视了储蓄和资本累积的问题。总而言之，它是荒谬的。









	

Cf．F.R．Fairchild,
 
Profits and the Ability to Pay Wage

 (Irvington-on-Hudson, 1946), p．47.




	

参考F.R．Fairchild,
 
Profits and the Ability to Pay Wage

 (Irvington-on-Hudson, 1946), p．47.




	

The most elaborate description of guild socialism is provided by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20); the best book on cprporativism is Ugo Papi,
 
Lezioni di Economia Generale e Corporativa

 , Vol．III (Padova, 1934).




	

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叙述得最详细的是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合着的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20)；关于劳资协作的最好的一本书是Ugo Papi, Lezioni di Economia Generale e Corporativa, Vol．III (Padova, 1934).




	

Mussolini declared on January 13, 1934, in the Senate: "Solo in un secondo tempo, quando le categorie non abbiano trovato la via dell' accordo e dell' equilibrio, lo stato porta intervenire," (Quoted by Papi, op．cit., p．225).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墨索里尼（Mussolini）在上议院宣布：“只有在更后的阶段，当基尔特相互间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政府才能干预。”（Papi上书，p．225引用）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op．cit.

 , pp．227 f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op．cit.

 , pp．227 ff.












第34章 战争经济学








一、全体战争





市场经济提供了和平合作。一到平民变成了兵士的时候，市场经济就破碎了。于是，货物、劳务的交换被相互的战斗替代。



原始部落间的战争并不影响分工下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在战争爆发以前并不存在于交战双方之间。这些战争是无限的，或全体的战争。它们的目的是全面胜利、全面征服。被征服的或者是被消灭，或者是被撵走，或者是收为奴隶。至于说条约可以解决纷争，可以使双方和平相处，这一类的想法，不是战斗者的心中所会有的。



征服者是不知道自我约束的，除非有个坚强的抗力阻止他。建立帝国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扩张统治区域。亚洲的一些大征服者和罗马帝国的一些大将军，只有在他们不能再前进的时候才停止下来。这时，他们把侵略行为向后推迟一些时。他们从不放弃征服的野心，在他们的心目中，独立自主的外国不是别的，只是日后攻击的对象。



这种无止境征服的哲学，也鼓励了中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在于尽量扩张他们的领土。但是，封建制度供应他们的战争经费只是微薄的。诸侯们为他们的君主作战，也只在有限的时间以内。诸侯们自己的打算，限制了君主的侵略。于是，若干主权国的和平共存就开始出现了。十六世纪有一位叫做布丁（Bodin）的法国人，就发展出国家主权学说。到了十七世纪，有一位荷兰人叫做格老秀斯（Grotius）的，又给这个学说补充上战时和平时国际关系学说。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依赖诸侯们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军队国家化。此后，作战的人就是君主的一些佣兵。



这样的军队，组织、装备、和给养的费用是很大的，这对于统治者的财政，是个沉重的负担。君主的野心无限，可是，财政的考虑使他们不得不节制他们的企图。他们再也不想征服一整个国家。他们的目的只在征服少数几个城市或一个州。占有的过多，在政治上也许是不聪明的办法。欧洲的列强都不愿他们当中有一个变得太强，因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极凶猛的征服者，也会恐惧那些被威胁者会结合起来对付他。



由于这些军事的、财政的、和政治的联合影响，欧洲在法国革命以前的那三百年当中的一些战争，就成为有限的战争。战争是由一些职业的兵士组成的小规模的军队来打的。战争不是人民的事情，它只与统治者有关，人民都厌恶那些带给他们灾难、增加他们租税负担的战争。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一些他们所未参与的事情中的牺牲者。甚至交战的军队，也尊重人民的“中立”。照他们的想法，他们是要为夺取军事的优势而战，至于敌方非战斗的人民，不是他们战争的对象。所以，欧洲大陆的那些战争中，平民的财产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一九五六年，巴黎会议已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海军作战方面。接着，就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们开始讨论完全废除战争的可能性。



看到无限战争所引起的情况，哲学家们发现，战争是无用的。一次战争下来，多少人被残杀，多少财富被破坏，多少地方遭蹂躏，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国王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战争胜利了，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统治者扩张了统治区域，并不使他们富有。对于人民而言，战争是不值得的。武装冲突的唯一原因，是专制君主的贪婪。民主政制替代君主专制，会完全消灭战争。民主政制是和平的。国家领域的或大或小，不是民主政制所关切的事情。领土问题的处理，不凭偏见和激情，而诉之于和平谈判。要使和平得以永久维持，就要废除独裁政制。这自然不是循和平的途径所可成功的。国王的佣兵必须完全击溃。但是，人民对于专政君主的这种革命战争，将是最后的战争，也即根绝战争的战争。



这个观念，在法国革命领袖们击退了普、奥的侵略军队以后，他们自己发动侵略的时候，已经是模模糊糊地存在他们的心中，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他们自己很快地采取无限扩张、无限吞并的最残忍的政策，一直到所有欧洲的列强联合起来挫折了他们的野心时才放手。但是，持久和平这个观念不久又复活了。这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躯干中的要点之一，也即是曼辙斯特学派（the Manchester School）所遵循的那些原则中所力图实现的自由主义。



这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欧洲大陆上他们的友人，都有敏锐的眼光看出了永久和平的维持不能单靠民主政治，而要靠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贸易是保持和平的必要条件，就国内讲如此，就国际讲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世界里，就没有引起战争和征服的诱因了。他们充份相信，自由理念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因而他们放弃了“根绝一切战争的最后战争”这个想法。所有的民族将会出自本意地承认，自由贸易与和平是大家的幸福，将会约束他们本国的专制君主而无须国外援助。



大多数的历史家完全没有看出使古代的“有限”战争被现代的“无限”战争代替的那些因素。照他们的看法，这个变更是随“朝代的国家”转变到“民族的国家”而俱来的，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后果。他们只注意到附随的现象，而把原因与结果弄混淆了。他们说到军队的组成份，说到数略和战术的原则，说到武器和交通设备，说到军事技术和行政技术的许多其他事情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现代国家要侵略而不愿和平。



全体战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是，这只是个循环推理。我们把民族主义叫做形成现代全体战争的意理。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干涉政策和国家计划的衍生物。自由放任会把国际冲突的原因消除掉，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招致一些无法和平解决的冲突。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的场合，没有人会关心到他的国家领土的大小，在经济国家主义的保护措施下，几乎每个国民在领土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本国领土的扩大，对于他是福利的增进，至少是解脱外国政府对于他的福利所加的限制。使皇朝与皇朝之间有限战争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而是福利国家替代了自由放任的国家。



假若拿破畨第一达成了他的目的，法兰西帝国该已大大地超越了一八一五年的境界。西班牙和那不勒斯（Naples）该已被Bonaparte-Murat家族的皇帝统治，而不是统治于另一个家族The Bourbons的皇帝；Kassel皇宫该已被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占据，而非Hesse家族的选侯们所保有。所有这些事情并不使法国的人民更为富有，普鲁士的人民并不因他们的国王于一八六六年把Hanover, Hesse-Kassel和Nassau的那些堂表兄弟们撵出豪华邸宅而得到什么。但是，如果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计划，德国人就可希望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相信，消灭了法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就可使他们本族的每个份子更富有。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作战，是关系他们自身利益的战争。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下，多国的和平共存是可能的。在政府统制经济的环境下，那是不可能的。威尔逊（Wilson）总统的悲剧性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个要点。现代的全体战争，与古代皇朝的有限战争没有什么是相同的。那是对付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战争，人口过多的国家对人口较少的国家之战争；那是为废除有碍全世界工资率趋向于平等的那些制度的战争；那是一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民，反对政府不许他们去耕种更肥沃空地的战争。简言之，那是一些把自称为特权的“没有者”的工人和农民，反抗那些他们认为特权的“有者”的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战争。



对于这个事实的认知，并不是说，胜利的战争真的会消除掉侵略者们所诉说的那些弊害。那也不是说，撤除了移民障碍即可以安抚侵略者而免于战争。就今日的情形看来，美洲和澳洲容许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移民进来，不过是对敌军的先锋队敞开他们的大门而已。



信赖条约、国际会议、以及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这样的一些官僚建置，终归是无用的。在意理之间的战斗中，全权大使们、政府官员们以及专率们所表现的，都是失败。征服的野心不是官样文章所可遏止的。所必要的是意理和经济政策的改变。






二、战争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说，市场经济至好也不过是和平时期所可容许的一种制度。但是，当战争到临的时候，这样的放任是不可容许的。它只有利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私人事业而危害国家。战争，无论如何，现代的全体战争，绝对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



几乎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向这个“独格码”挑战，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这个“独格码”成为许许多多经济管制的口实。有些国家经由那些经济管制，一步一步走向彻底的“战时社会主义”。到了战斗结束的时候，一个新口号又开始叫起来了。他们说，从战时到平时的过渡期间和“复原”时期，甚至比战时更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而且，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可以行得通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不把它长久维持下去，而为任何可能的紧急变故作最适当的准备呢？



我们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当中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作一检讨，即可明白地看出，这样的推理是如何地荒谬。



为赢得战争，美国所需要的是很快地转变所有的生产活动。凡非绝对必需的民间消费都得停止，工厂和农场除为非军事用途生产最低限的数量以外，把全部生产力用之于生产军用品。



这个方案的实现，并不需要建立经济管制。如果政府用课税和向人民借债的办法来筹取全部战费，每个人就不得不大大地削减他的消费。企业家与农民们也将转而为政府的需要而生产，因为销售给人民的货物减少了。政府，这时由于大量的税收和债款的收入，成为市场的最大买者，因而它能够取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即令政府筹取战费大部份是靠增加货币流通量以及向商业银行借债而非向一般人民借债，也不会改变这个事态。通货膨胀，自然要引起所有的货价和劳务价格的上涨。政府也得支付较高的名目价格。但是，政府仍然是市场上最有偿付能力的买者。它能够出高于人民所出的价来抢先购买，因为，人民既没有为自己的需要而制造货币的权利，同时也被沉重的租税所榨取。



但是，政府却要故意地采取一个必然使它不能依赖利伯维尔场之运作的政策。它采用物价管制政策，使提高物价成为非法。而且在征课通货膨胀所膨胀的所得时，政府的动作是很缓慢的。政府对于工会的要求也总是屈从，工会要求战时拿到家中的（意即扣掉一切税捐以后的）实质工资必须使工人能够维持战前的生活标准。事实上，这个人数最多的阶级，在平时消费了全部消费财最大部份的这个阶级，在他们的口袋中有更多的钱，因而他们的购买力和消费力大于平时。这些工人，会使政府指挥生产界多生产军用品的这种努力受到挫折，在某种程度内，农民以及为政府生产的那些厂主，也会如此。他们会诱导生产界多生产而非少生产战时被认为的奢侈品。正是因为这种情形，政府不得不采取优先制和配给制。这些筹取战费的办法，其缺点使得政府的经济管制成为必要。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如果税课是把全民的所得，而不只是把那些赚得较高所得者的所得，都课掉一些，使全民的税后所得都是战前的税后所得的一部份，则经济管制的一切措施就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接受“工人的实质工资在战时甚至要高于平时”这个信条，则经济管制就无法避免了。



美国赢得战争的那些物资，以及美国供应盟国的那些装备，不是政府的命令和一些官吏们的纸上工作所生产出来的，而是民间企业所生产的。经济学家并不从这些历史事实来作何推论。但是，当干涉主义者要我们相信“一纸禁止钢铁用在民房建筑的命令，就可自动地生产出飞机和军舰”的时候，提一提这些事实来驳斥它，是个方便的办法。



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变动来调整生产活动，这是利润的根源。调整前的生产活动与适应新的需求结构的生产活动，两者间的差异愈大，则所需要的调整也就愈大，因而那些调整得最成功的人们所赚得的利润也就最大。从平时突然地转到战时，这是对市场结构的革命，这使剧烈的调整成为必要，因而成为某些人高度利润的来源。经济计划者和干涉主义者把这种利润看作可耻的东西。照他们的看法，政府在战时的首要任务在于防止新的百万富翁的出现，他们说，当一些人在战场上被杀或伤残的时候，让某些人发财是不公平的。



战争中没有什么是公平的。大军团战胜小军团，装备精良的打败装备恶劣的，这不是公平的。在前线的兵士没没无闻地流血，司令官舒适地在战壕后面几百哩的司令部里面享受荣誉，这不是公平的。一场战争结束，张三被杀掉，李四终生残废，王五安全回家，永久享受退役军人的一切特权，这不是公平的。



战争使那些最有贡献于军事装备的企业家的利润增加，是不“公平”的，这个说法我们也可承认。但是，如果否认利润制度生产最好的武器，那就是愚昧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并没有用租借的办法援助美国；俄国在用美制的炸弹投在德国以前，俄国军队在得到美国大公司制成的武器以前，是在战场上惨败。战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避免高度利润的出现，而是要为本国的兵士供给最好的装备。一个国家最坏的敌人，是那些把嫉妒心的发泄置之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们。



当然，战争与市场经济的维持，在长期中，是互不相容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和平国家的制度。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被迫起而抵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必须以政府的管制来替代私人企业。如果政府这样做，它就是自毁最有效的抗战武器。社会主义的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记录，从来没有。尽管德国人特别推崇战时社会主义，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都战败了。



战争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这句话的真义，是战争与高度文明的不相容。如果资本主义的效率被政府用之于毁灭性的工具之生产，则私人企业的发明潜力就会制造出其威力足以毁灭一切的武器。使得战争与资本主义彼此不兼容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具有无与伦比的效率。



受制于消费者选择的市场经济，生产一些使大家的生活更为舒适的物品。它投合消费者的需求。这一点正是那些主张暴力的狂徒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卑鄙的主因。他们所崇拜的是“英雄”、毁灭者和屠杀者，瞧不起资产阶级和其“市侩气”（peddler mentality－Sombart的名词）。现在，我们人类的受苦受难，是由于这般人所种下的祸根。






三、战争与自给自足





如果一个在经济上自足的人，对另一个经济自足的人发动斗争，这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战时经济”问题发生。但是，如果一个成衣匠与面包师傅斗争起来了，他以后就要为自己制造面包。如果他忽视这一点而贸然与面包师傅作对，他就比他的敌人一面包师傅一更快地陷于困境。因为面包师傅等新衣服穿可以等个较长的时期，成衣匠等面包吃，是迫不及待的。所以，作战的经济问题，就他们两人而言，是不一样的。



国际分工，是在“再也不会有战争”这个假定下发展起来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哲学，是把自由贸易与和平看作互为条件的。作国际贸易的商人们，不认为新的战争有其可能。



参谋本部和研究战术的学生们，都没有注意到国际分工所引起的情况变更。军事学的方法在于检讨过去作战的经验，从而抽绎出一般的法则。



欧洲的军事专家不重视美国内战的研究。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次战争没有什么教益。那是一些非职业的军官所率领的非正规军所打的仗。像林肯这样的一些文人参与战役。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可从这种战争经验中学习的。但是，地域分工的问题第一次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是在这次内战中。南方，大体上是农业地区；它的工业是不足道的。南方邦联（The Confederates）要依赖欧洲输入的工业产品。当北方联邦的海军强到足以封锁南方海岸时，他们就马上缺乏所需要的装备。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遇到这同样的情形。德国人依赖海外输入的粮食和原料。但是，他们不能冲破英国的封锁。两次大战的结局都决定于大西洋的战役。德国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既不能切断英伦三岛与世界市场的交通，又不能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战略的问题被国际分工旳情况所决定。



德国一些战争贩子总想采用一些“不顾对外贸易的阻碍而可使德国从事战争”的政策。他们的秘方就是代替品（Ersatz）。



代替品，或者比被代替品较不适用，或者比被代替品的成本高，或者既较不适用而又成本较高。如果制造的技术改进了，或者发现了比原先使用的东西更适用或更便宜的东西，这就是创新，而不是代替。代替品，当这个名词用在军需方面的时候，其特征就是质量较劣，或成本较高，或两者兼备的东西。
 



德国的战争经济学的教条是说：生产成本也好，质量也好，对于战争都不是重要的。营利的事业关心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但是，优等民族的英雄气概，那会计较这些孜孜求利的人所计较的事情。值得计较的，只是军备。好战的国家，为着不依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自给自足，它必须不顾拜金主义的一些计算而发展代替品的生产。要这样做，非由政府全盘管制生产不可，否则人民的自私心会使领袖的计划失败。甚至在平时，总司令也得有经济独裁权。



代替品主义（the Ersatz doctrine）的两个命题，都是荒谬的：



第一、“代替品的质和其适用性是不重要的”这个命题不是真的。如果那些上战场的士兵，营养很坏，而所装备的武器又是劣质的材料做成的，战胜的机会也就渺茫了。而且，兵士们知道了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质劣的，这也影响他们作战心理。Ersatz既瘫痪军队的物质力量，也痈痪他们的精神力量。



“代替品的生产成本较高，值不得计较”这一命题，也是错的。生产成本较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要在生产方面得到敌人所得到的同样效果，我们必须花更多的劳力，更多的物质生产要素。这等于把有限的生产要素，物质和人力，浪费了。这样的浪费，在平时则是使生活标准降低，在战时则减少了军需的供给。在现有的技术知识下，如果说任何东西都可生产得出来，这不算太夸张。但是，要紧的是，要从许许多多可能的方法中挑选那最经济的方法——产出量就投入的每单位而言是最高的那个方法。违背这个原则就是损害自己。其后果，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同样是有害的。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很少很少的原料要仰赖外国输入，所以它可能靠合成橡皮这类的代替品来改善军备。合成橡皮当然不及被代替的橡皮，但其不利的后果与有利的后果比较，究竟是小的。但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也认为它可以用合成汽油、合成橡皮、劣质代用的纤维、劣质代用的脂肪来打胜仗，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是处在成衣匠的地位与那个供给他面包的人作战。尽管纳粹党人残忍暴虐，终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四、战争无用





人之所以特异于其他动物的地方，是能够看出分工合作的利益。为着与别人合作，他会抑制他先天的侵略本能。他愈是想改善他的物质福利，他愈要扩展分工制度；同时，他愈是要避免军事行动。完全废除战争是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曼彻斯特的自由放任哲学的精髓。



这个哲学，当然是与国家崇拜（statolatry）不相容的。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国家，这个使用暴力的社会建构，是用来对付那些反社会的个人和帮会的捣乱，使市场经济得以顺利操作。国家的这个功用是必要的、有利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把警察权力当作偶像来崇拜，把它看作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有许许多多事情是它绝对做不到的。它不能用魔术来消除生产要素的稀少性，它不能使人民更为富有，它不能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它所能做的充其量是防止歹徒们破坏那些专心于物质福利之促进的人们的所作所为。



边沁和Bastiat的自由哲学，当“国家神圣”这种揑造的神话开始风行的时候，还没有做到把贸易障碍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涉完全消除。政府甩命令来改善工人和小农的生活而做的那些努力，必然把那些联系国际经济的纽带弄得愈来愈松解了。经济国家主义一国内干涉主义必要的补充——伤害外国人的利益，因而引发国际冲突。有了国际冲突就会引起国际战争。为什么一个强国要容忍一个势力较弱的国家之挑像呢？一个小国，用关税、移民限制、外汇管制、贸易数量的限制等方法来伤害一个大国的国民，或者没收大国国民在它国内的投资，这不是小国的傲慢吗？大国的军队要打垮小国的那点武力，不是轻而易举的吗？



这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军的战争贩子们的意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怀着这种意理，从那个新的“非正统的”教义的观点来看，却是一贯的。干涉主义孕育出经济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如果人民和货物不许越过疆界，为什么不用军队来打通这条路呢？



自从一九一一年意大利攻击土耳其的那一天以来，战斗一直在继续，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在射击。一些和平条约，实际上只是暂时的停战协议而已。而且那些停战协议只是与某些大国有关，有些小国经常是在战争中。此外还有些同样有害的内战和革命时常发生。



我们现在离开了有限战争时代所发展出来的那些国际法的规律多么远啊！现代战争是残忍无比的，它不宽恕孕妇和婴儿；它不分青红皀白地杀戮和毁灭。它不尊重中立权。千千万万的人被杀、被奴役，或撵出世代定居的故乡。谁也不能预言，在这永无止境的战斗中的下一回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与原子弹无关。祸根不在于新的更可怕的武器的制造。祸根是那征服欲。科学发现某些方法来防御原子弹，这大概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改变情势，不过是把文明完全毁灭的过程延长一点而已。



现代文明是自由放任哲学的产物。它无法在政府万能的意理下保持住。国家崇拜是来自黑格尔的教条。但是，我们也可以放过黑格尔的许多不可宽恕的谬见，因为黑格尔也说出“胜利无用”（die Ohnmacht des Sieges）
 
 这句话，打败侵略者不足以缔造永久和平。主要的事情，是消除那个孕育战争的意理。









	

The best presen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book,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 ed．E.M．Ear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cf．especially the contributions of R.R．Palmer, pp．49-53.




	

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解释是E.M．Earle所编的这本书——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尤其是R.R．Palmer所编的那一篇pp．49-53。




	

In this sense wheat produce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n import duty, within the Reich's territory is
 
Ersatz

 too: it is produced at higher costs than foreign wheat．The notion of
 
Ersatz

 is a catallactic notion, and must be be defined with regard to technological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articles.




	

就这个意义讲，在德国境内，依赖关税的保护而种的麦子，也是Ersatz：因为它的成本比外国麦子的成本高。Ersatz这个概念是行为学的概念，决不可就那些东西的技术和物理的特征来下定义。




	

C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ed Lasson (Leipzig, 1920), IV, 930-931.




	

参考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ed Lasson (Leipzig, 1920), IV, 930-931.












第35章 福利原则与市场原则








一、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





社会政治学（Sozialpolitik）各派对市场经济提出反对的一些理由，是以一种很坏的经济学作论据。他们一再地复述经济学家在好久以前已经驳倒的那些谬论。他们把他们自己所鼓吹的那些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所引起的后果归咎于市场经济。他们把干涉主义必然失败的资任推到市场经济。



这些宣传者最后终于承认，市场经济毕竟不是像他们的那些“非正统的”教条所描述的那么坏。市场经济不负大家所望。它天天在增加产品的数量，在改进产品的素质。它曾经产生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是，干涉主义者却表示异议，从他的所谓社会观点来看，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消除贫穷。它是个牺牲大多数人而给少数富人以特权的制度。它是个不公平的制度。“福利”原则，应该用来替代利润原则。



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无妨把福利这个概念解释为非禁欲主义的大多数人所会欢迎的一种情况。这样的解释，是要使福利这个概念摆脱任何具体的意义和内容。这样，它就成为人的行为基本元范的一个无颜色的词句，即，尽可能消除不快之感的这个冲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便于消除不快之感，只有靠社会分工，于是，人们就在社会联蘩的架构内相互合作。异于“自给自足之人”的“社会人”，必须把他的行为调整到适于社会合作的要求，而把别人的成功看作自己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社会合作的目的，是要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会有人敢于反对这个定义，而说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一件好事。所有对于边沁这个公式的攻击，都是集中于“幸福”这个概念的模糊和误解；至于说“幸福”——不管它是什么，——应该由大多数人分享，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福利”如此解释，这个概念就变得无意义了。它可以用来为任何种类的社会组织作为辩护。有些赞成黑奴制度的人，以为奴隶制度是使黑人快乐的最好办法；现在，美国南部还有些白人真正相信严格的黑白分离对白人固然有利，对黑人也同样有利。Gobineau和纳粹（Nazi）种族主义的要旨，是说优等民族的覇权有签于劣等民族的真正利益。凡是一个原则如果广泛到足以包容一切互相冲突的学说，这个原则就毫无用处。



但是，在那些宣传福利的人们口中，福利概念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他们故意使用一个大家都喜欢，而不容任何反对的名词。一个正派人即令轻率，也不会轻率到反对“福利”方案的实施。宣传福利的人们，把他们自己的方案叫做福利方案，这是想用一个简易的逻辑把戏以取胜。他们想用每个人所喜爱的名称作护符，使他们的一些计划得以免于批评。他们采用“福利”这个名词已经意涵：凡是反对者都是损人利己、不怀好意的坏人。



这里，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这些自称福利经济学家的人们，或者是自己不知道他们的推理程序是逻辑所不容许的，在这种场合，他们缺乏必要的推理能力；或者是他们故意选择这个手段，以一个可以预先塞住一切反对者之口的字眼来掩护他们的谬见。不管怎样，他们的行为都是有害于西方文明之持续的。



前面几章曾论到各形各色的干涉主义的后果，这里没有作任何补充的必要。篇章浩繁的福利经济学，并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足以驳倒我们的结论。我们现在还要做的事情，只是检讨福利经济学的宣传品中指责市场经济的那部份。



福利经济学派所有一切的情感语言，可以浓缩为三点。他们说，资本主义是坏的，因为那里有贫穷，所得与财富不平等，以及不安定。






二、贫穷





我们无妨描述一个农业社会的情况，在那里，每个份子耕种一块足够生产自己和其家庭生活必需品的土地。我们也可把少数的专业者，如铁匠、医生，加进这个社会。我们甚至于还可假设，有的人自己没有土地，而是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工。地主对于他们的工作给以报酬，而在他们生病或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的生活。



这种理想社会的组织，压根儿是些乌托邦的计划。在某些时候某些地区，大体上实现过这种组织。最接近这种组织的，大概是几百年前在今天巴拉圭（Paraguay）这个国家里面，西班牙耶稣会的神父们所建立的那个社会。可是，我们不必检讨这样的社会制度有何优劣。历史的演进把它消灭了。它的架构过于狭窄，容纳不下现在生活在地球上面的这么多人口。



这样一个社会的固有缺点，是人口增加必然造成加剧的贫穷。如果一个农民死了，他的土地分派给他的儿子们，分割额最后就会小到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每个人是一个地主，但是，每个人都极端贫穷。见之于中国广大地区的这种情况，是小农悲惨生活的写照。另一种情况，就是无恒产大众的出现，形成贫民与有产农民之间的鸿沟。他们是一个贱民（pariahs）阶级，他们的存在，为社会平添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自己无法求生。社会用不着他们。他们只好穷困至死。



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时代，政治家、哲学家以及法律上所指称的贫民和贫穷问题，就是指这过多的可怜人。自由放任和其衍生物——工业化——把这些可雇用的穷人变成赚取工资的工人。在一个未受束缚的市场社会里面，有的人所得高，有的人所得低。但是，再也不会有能够工作而又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正常工作，因为，在这个社会生产制度下，不会没有工作岗位留给他们。但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甚至在最盛时期，也只风行于西欧、中欧、北美、和澳洲的少数地区。在其他地区，千千万万的人仍然在饿死的边缘挣扎。他们是古老意义的贫民，过多的可怜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负担，同时也是少数较幸运者的一个潜在威胁。



这些悲惨大众——大都是有色人种——的贫穷，不是资本主义形成的，而是由于没有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自由放任主义的盛行，西欧的许多民族甚至比中国的苦力还要苦。亚洲的病根，在于以人口计的投资额远低于西方。流行的意理和其衍生物的社会制度，阻碍了谋利的企业精神的发展。本国的资本累积极少，而又仇视外国人的投资。在这些国家当中，人口的增加率大都超过资本的增加率。



把欧洲列强殖民地的大众贫穷归咎于那些列强，这是错误的。外国的统治者在投下资本的时候，他们曾尽可能地改善大众的物质生活。东方人不肯放弃他们的传统教义，而把资本主义看作外来的意理而厌恶之，这不是白种人的错处。东方人会很快地完全摆脱外人的统治而自由独立。那时，他们大概会转向到各形各色的极权统治。但是，这不会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因而不会使他们的民众过更好一点的物质生活。



有了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就再也没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面那种意义的贫穷了。人口增加的结果，不再是过多的坐食者，而是增加一些生产更多财富的生产者。身心健全强壮的贫民再也没有了。从那些经济落后国家的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劳”、“资”冲突，显得是特权的优越阶级内部的冲突。在一个印度人的或中国苦力的心目中，美国的汽车工人是个“贵族”似的人。他是个属于全世界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二的人口中的人。不只是有色人种，甚至斯拉夫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的一些民族，也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赚的平均所得——大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十二或十五——看作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物质幸福的削减。他们没有看出，那些被称为特权人群的富有，并不是以他们的贫穷作代价得来的，他们的物质生活不能改善的主要障碍，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心。



在资本主义的架构里面，贫穷这个概念只是指涉那些无能力照顾自己的人们。即令我们摆开儿童的事例，我们也得承认，总有些这样不能就业的人。资本主义，固然改善了大众的生活标准、卫生环境、医药的防治，但不会消除一切身体上的无能。不错，今天有许多在往日就会终生残废的人，完全恢复了健康而保有充份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因先天的疾病或意外伤害，在往日就会早已死掉的人，成为永久残废而活着。而且，平均生命期的延长，也使那些不能自己营生的老年人愈来愈多。



体力衰弱无以谋生这个问题，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问题。其他动物到了这样的情境就会很快地消灭。它们或者是饿死，或者是被别的动物吃掉。野蛮人对于那些健康不够标准的人，毫无怜悯心。有许多部落对于这种人就用纳粹在我们这个时代所用的那种野蛮残忍的方法来消灭。可是，残弱者的人数之增多，却成了文明和物质幸福的一个特征，这是多么矛盾啊！



供给这些无以谋生而又没有亲属照顾的残弱者的生活，这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所认为的慈善工作。这种工作所需要的资金，有时是政府支付的，更多的是由私人捐助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会在收集这种慈善捐款和使用这种捐款，曾有辉煌的成绩。现在，也有些非宗教团体在这方面和宗教组织作高尚的竞争。



这样的慈善事业因为有两个缺点而受到批评。一是资金常感不够。但是，资本主义愈发展，财富愈增加，慈善的资金也就愈来愈充份。一方面，人们愈愿意比例于他们自己的福利改善而提出捐助。另一方面，急待救助的人数也就减少。甚至那些赚取中等所得的人，也有机会——藉蓄和保险——来准备意外事故、疾病、年老、儿女教育所需的资金，以及孤儿寡妇的生活费用。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干扰妨碍市场经济的运作，慈善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很可能是足够的。信用扩张和货币数量膨胀性的增加，挫丧了一般人储蓄的打算，也挫丧了为逆境作准备而积蓄的打算。但是，其他的一些干涉措施，也同样地伤害工人、雇员、自由职业者，和小商人的主要利益。慈善机构所帮助的那些人之所以需要外来的帮助，大部份只是因为政府的一些干涉措施弄得他们如此。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以及把利率降低到潜在的市场利率以下的作法，实际上是把那些要捐给医院、养育院、孤儿院，以及同类机构的资金没收了。福利经济的宣传者指责慈善资金的不够，他们所指责的正是他们所主张的那些政策所引起的后果之一。



慈善制度被指责的第二个缺点是说，那只是慈善和怜悯而已。贫困的人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对他施惠。他是靠好人的仁慈，靠他的困苦所引起的怜悯心。他所接受的是他所要感激的自愿赠与。作为一个受救济的人，是件羞耻的事情。是自尊的人所不能忍受的。



这些控诉都是对的。这样的一些缺点确实是一切慈善工作所不免的。慈善事业既败坏施舍者，也败坏受施者。它使前者煦煦以为仁，使后者恭顺畏缩。可是，使得人们觉得授受救济物是耻辱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环境所形成的心境。除掉市场上买者与卖者之间的交易和金钱来往以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沾染了这同样的缺点。市场交易之没有人身因素介入，正是那些指责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人们同声感叹的。在这些批评者的心目中，在“有所取、有所与”的原则下的合作，使一切社会联系失去了人情味。这是以契约代替彼此间的相爱相助。这些批评者斥责资本主义的法律秩序忽视了“人的方面”。可是，他们又指责慈善事业的依赖怜悯心，这是他们的不一致。



封建社会是基于一些恩惠行为，以及受惠者的感恩图报。强力的大君主给臣下的赏赐，臣下就对他效忠。就臣下必须亲吻上司的手以表示忠贞这一点来看，是合乎人情的。在封建的环境中，来自慈善行为的那种恩惠成份不会开罪于人。它与一般人所接受的意理和惯行是符合的。至于“给穷人一个法律上的要求权——要求社会给养的权利”这个观念的出现，这只是在一个完全基于契约的社会建制中才有的事情。



为着主张这种权利而发展出来的那些形而上的议论，是以自然权利作基础。在上帝或自然之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个不可让与的生存权，但是，说到天生的平等，那确与天生的不平等所形成的后果是不相符的。生理上的缺陷使许多人不能在社会合作中发生积极作用，这是个可悲的事实。这些人之所以见弃于社会的，也是自然法则的结果。他们似乎不是上帝或自然的亲生子。我们也可完全赞成宗教和伦理的信条——帮助那些天生残废的同胞，是人的义务。但是，承认这个义务并不是对于“用什么方法来尽些义务”这个问题作解答。应该尽此义务并不意涵一定要甩那些有害社会削减生产力的方法。如果要用这样的方法，则对于身心健全的人也好，对于身心有缺陷的人也好，都是不利的。



这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不是属于行为学的，而且，经济学也不是用以对这些问题提供最佳解决的。这些问题是起因于生物学上的事实，也即怕贫穷和怕受救济而贬损了自己，是人的心理均衡所赖以保持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使一个人不得不自己保重、避免疾病、谨防意外；遇有伤害就力图尽快地复原。社会安全制度的经验，尤其是最老的、德国式的、已经明白地显示出这些心理因素的消失而引起的一些不良后果
 
 。凡是文明社会，决不会冷漠无情地置残废的人于不顾。但是，以法定的给养要求权来替代慈善性的救济，不像是合乎人性之本然的。使“宣布一种法定的给养要求权”成为不妥的，不是一些形而上的偏见，而是实际上便利与否的一些考虑。



而且，相信制定这样的法律即可使穷人在接受救济时免于羞辱之感，这也是个幻想。这些法律愈是订得慷慨，它们的施行一定变得愈繁琐而拘泥形式。这是以官僚的自由裁决来替代那些基于良心而行善的人们的自由判断。这个变动，是否使那些不幸的人们过得舒服一点，这是很难讲的。






三、不平等





所得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消除它，就会完全消除市场经济
 
 。



要求平等的那些人所想的，总是增加他们自己的消费力量。在赞成把平等原则列入政治纲领的时候，谁也不想把自己的所得分给所得较少的人。当美国工人说到平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股东们的红利应该分给他。他决不会想把自己的所得分给那些所得更低的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



所得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作用，决不可与它在封建社会或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作用相混淆
 
 。可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前资本主义的（inequality）不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把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作一比较。中国曾经发展到高度文明。两千年前，它已走在英国的前面很远。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是一个富而文明的国，而中国则是一个穷国。它的文明与它以前已经达到的阶段，没有很大的差异。它是一个阻塞了的文明。



中国曾经力图实现所得平等原则，而且比英国所做的更进一步。土地可保有的面积，分割又分割。无地的贫农在中国不成为一个阶级。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个阶级的人数是非常多的。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对于农业以外的职业所加的种种限制（这是传统的意理所支持的）推迟了现代企业精神的出现。但是，当自由放任哲学完全摧毁限制主义的那些谬见而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途径的时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已经存在，所以，工业化的演进得以加速进展。



引进“机器时代”的，不是Sombart所想象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占据了某些人的心，因而把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人”。而是经常有些人准备好好地调整生产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从中谋利。但是，他们受阻于“把谋利说成不道德而要建立一些障碍来限制它的”那个意理。到了自由放任哲学替代了那些支持限制的学说的时候，这个哲学就扫除那些物质进步的障碍而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自由哲学攻击传统的阶级制度，因为这个制度的保存是与市场经济的运作不兼容的。它主张废除特权，因为它要让那些有聪明才智可以生产价廉物美而又量多的产品的人们得以自由发展。在这个消极面上，功效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对于从所谓自然权利的观点和人人平等的学说而攻击特权的那些人的观念是同意的。这两组人都支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这一点的同意，并不消除这两个思想路线之间的基本冲突。



在自然法学派的见解中，所有的人在生物学上是平等的，所以，有不可让与的权利来平均分享一切东西。这句话的前一部份显然与事实不符。后一部份，如果解释得首尾一贯，则所导致的荒谬结果，会使这个见解的主张者完全放弃逻辑的一致，最后竟把每个制度，不管是如何不平等的或不道德的，都看作与那人人不可让与的平等权是相容的。激发美国革命的那些杰出的弗吉尼亚人（Virginians）的理想，却容许黑奴制度的保存。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治制度布尔雪维克，反而夸耀是人人自由平等原则的化身！



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充份知道人是生而不平等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等，才产生社会的合作和文明。在他们的见解中，法律之前的平等，不是用来纠正宇宙间的冷酷事实，使自然的不平等消灭。相反地，是使全人类能够从在这个不平等的事实下谋最大利益的一个设计。因此，决不可有个人为的制度妨碍一个人取得最善于为他的同胞服务的地位。自由主义者接触这个问题，不是从所谓不可让与的个人权利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社会的和功效的角度出发。法律之前的平等，在他们的心目中之所以是好的，因为这最有利于所有的人。谁来掌握政权，让投票者来决定；谁来指挥生产活动，让消费者来决定。于是乎消除了暴力冲突的根源，而保证平平稳稳地进展到一个更满意的人事环境。



这个自由哲学的得势，产生了叫做现代西方文明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新的意理只有在所得平等这个理想非常微弱的环境下才能得势。如果十八世纪的英国人迷于所得平等的妄想，自由放任哲学就不会投合他们的心意，正如同今天还不投合中国人或回教国人的心意。在这个意义下，历史家必须承认，封建制度和庄园建制在意理上的遗产有助于我们现代文明的兴起；不管它是如何地不同。



十八世纪与新的功效学说无关的那些哲学家，也会讲中国和回教国的国情之优越。关于东方世界的社会结构，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在一些模糊的报导中所发现的，是那里没有世袭的贵族阶级和大地主。于是，他们以为这些国家在建立平等这方面，比他们自己的国家更成功。



后来，到了十九世纪，这些说法又被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重新提出。这队人马是由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率领的。这个主义的拥护者特别颂扬实行于俄国的mir和artel以及南斯拉夫的zadruga那样的公社土地制的优点。由于把一些政治名词的意义弄成相反的语意这种混淆愈来愈多，“民主的”这个形容词，现在也被滥用了。回教民族，除无限的专制政府以外，从来不知道还有任何形容式的其他政体，可是，他们也叫做民主的民族。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常常会说到传统的印度民主！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不会有这样的情感吐露。他们把亚洲的文明记述为低级的文明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价值判断。他们只是确认这个事实：这些亚洲民族不具备在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些意理的和制度的条件，而西方文明的优越又是亚洲人今天所承认的；至少从他们急于追求西方文明工艺和医药治疗的成就上，可看出他是默认的；许多亚洲民族的古代文明远优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正在你看出了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会问，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东方的进步呢？就印度文明来讲，这个问题的效案是很明白的。印度文明中那种不可逾越的阶级制度，阻塞了个人的原创力，凡是违背传统标准的任何企图，一开始就会被阻遏住。但是，中国和回教国家，除掉人数比较少的奴隶以外，没有严格的阶级。他们被专制君主统治。但是，在君主之下的人民都是平等的。甚至于奴隶和宦官也可成为高官显要。今天，有些人说到东方民族的民主习俗，就是指这种统治者之前的平等。



这些民族和他们的统治者所要求的经济平等，其观念是很模糊的，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白，就是无条件地谴责私人累积大量财富。统治者把富有的人民看作对他的政治权位的一个威胁。所有的人，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都认为谁也不能不靠剥夺别人的权利而累积大量财富，少数富人之富有，是许多穷人之所以穷的原因。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富商巨贾的地位是极端不稳定的。他们受官吏们的摆布。甚至，慷慨的贿赂还难于保障财产的不被没收。当一个富商在官吏的嫉妒或怨恨下被牺牲了，所有的人都高兴喝釆。



这种反营利的精神，阻碍了东西文明的进步，而使大众挣扎于饿死的边缘。由于资本的累积受到限制，就不会有何技术上的改善。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意理，在殖民主义或治外法权的做法下，由外国的海陆军带到东方的。这种用暴力的方法，的确不是改变东方人传统心态的适当手段。但是，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事实，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说：使成万成亿的亚洲人穷困的，是他们对于资本累积的厌恶心。



我们这个时代一些社会福利的宣传者的平等观念，也就是亚洲人的这种平等观念的复制品。尽管在其他每一方面都是模糊的，而在厌恶巨富这方面却是很明白的。他们反对民营的大企业。他们主张用各种方法限制个人企业的发展，用没收式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来实现平等。这是投合不能思辨的大众的嫉妒心。



没收式的政策所直接引起的那些经济后果，我们已经论述过。
 
 从长期看，这样的政策显然不仅是减缓或妨碍资本累积，而且也会消耗以前所累积的资本。这样的政策，不仅是阻止物质繁荣的趋势，甚至会逆转这个趋势，而趋向于穷而愈穷。亚洲的这些理想，也许会胜利；东方与西方到了最后也许会在一个平等的穷困水平上共存。



福利学派不仅是自以为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以对抗营利事业的自私；他们还以为，是为国家长久的利益打算，打击投机者和资本家的短期利益，投机者和资本家们只知道营求私利而不管全社会的将来。这第二点，是福利学派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们是特别着重短期政策的，而不作长期考虑的。但是，福利经济的那些议论，本来是不重视一致的。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且不管他们议论中的矛盾，而只对那些议论本身加以检讨。



储蓄、资本累积和投资，是把那有关的款项不用于当前的消费，而把它用以改善将来的情况。储蓄者放弃现在的满足增加，以改善他自己和家庭将来的福利。他的动机确是自私的。但是，他自私的结果是有益于整个社会和社会所有的份子。他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即令是最固执的福利政策宣传者，也得用“经济改善与进步”这一类字眼来形容它们。



福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那些政策，消除了私人储蓄的诱因。一方面，用以削减高所得和巨额财富的那些办法，严重地削弱或破坏富人的储蓄力。另一方面，中级所得的人们以前用于资本累积的那些款项，被导引到消费的途径。过去，当一个人把钱储蓄于银行或拿到一份保险单的时候，这个银行或保险公司就作同额的投资。即令储蓄者后来消费所储蓄的款项，也不会有反投资和资本消耗的事情发生。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总额总是继续增加，尽管有些这样的提存。



现在，有个风行的趋向，就是敦促银行和保险公司多多投资于政府公愤。社会安全建制的资金完全是依存于公债。公债既是为当前的消费而借的，则个人用于买公债的那些储蓄，就不形成资本累积。在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面，储蓄、资本累积和投资是相一致的。但在干涉主义的经济里面，人民的储蓄会被政府浪费掉。人民节省他当前的消费而为他自己的将来作准备；他这样作，既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更发展，也有助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政府揷手进来，把这些人的行为所可导致的有利于社会的效果统统消除了。这是用以推翻福利的陈腔滥调再好不过的例证。福利的滥调是把个人说成自私的、窄心眼的，只顾一时的享乐，对于国人的福利和社会的长久安宁，一概置之不顾。相反地，政府是有远见的，一心一意致力于促进整个社会的长期福利。



福利政策的宣传者，提出两点异议。第一、个人的动机是自私的，政府则是善意的。我们为便于讨论，姑且承认个人是像魔鬼那样坏的，统治者是像天使那样好的。但是，与现实的生活有关的——不管Kant会怎样讲——不是意愿，而是成就。使社会可能存在，而又可能进化的，正由于“社会分工下的和平合作，总是最有益于人人的自私”这个事实。市场经济的优越，在于它的全部功能和运作是这个原则的完成。



第二个异议是指出：在福利制度下，政府作的资本累积和公共投资是用以替代私人的资本累积和投资的。这就是说：政府过去所借到的债款，不是全部都用在当前的消费。有大部份是投之于建筑公路、铁路、港口、飞机场、发电厂和其他公共工程。另一不少的部份是用在防御性的战争，这部份的费用，明明白白地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筹取。但是，这种说法是不中肯的。这里的要点是，私人储蓄的一部份被政府用在当前的消费，什么东西也不能防止政府把这部份扩大到全部。



很明显地，如果政府使人民不能累积资本、不能增加投资，那么，新资本的形成，假若还要有的话，其责任就落到政府身上。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福利政策的宣传者看不出这种复杂性；他们总以为“政府管制”是“上帝保佑”的同义语，会把人类悄悄地引到进化过程中较高而又较完善的阶段。



节省今天的消费，不仅是为的增加储蓄和更多资本的累积，即就维持资本于现在水平而言，也同样要节省今天的消费。这叫做忍欲，把现在本可以满足的欲望忍住，而不求满足。
 
 市场经济形成一个可以使忍欲做到某一程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忍欲的结果——累积的资本——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途径。讲到这里，问题就发生了：政府的资本累积可否替代私人的资本累积，政府把累积的资本投到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样也涉及干涉主义的国家，不管这个干涉主义是全部地或近乎全部地摧毁了私人资本形成的环境。甚至就美国来看，也很明显地是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境界。



现在，我们来看“政府已经控制了人民储蓄的大部份的用途”这个事例。社会安全制度的投资、民营保险公司的投资、储蓄银行的投资、以及商业银行的投资，大部份是由政府决定而投之于公债的购买。一般人民仍然是储蓄者。但是，他们的储蓄是否引起资本形成，因而增加资本财的数量，而有助于生产设备的改善，这就要看政府如何运用它所借得的那些资金。如果政府浪费了这些资金，或者用之于当前的消费，或者作错误的投资，那么，人民的储蓄所发动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所继续的，那个资本形成的过程就要中断。把市场经济与政府干涉两相比较，就可明白：



在利伯维尔场经济的程序中，某甲储蓄一百元，而把这一百元存进一家储蓄银行。如果他选择这家储蓄银行选对了，这家银行在放款投资的业务方面也做得很精明，其结果就是资本的增加，劳动生产力就因而提升。增产的一部份就以利息的形式归之于某甲。如果某甲选错了他的银行，把那一百元存到一个后来破产的银行，他就落得两手空空。



在政府干涉储蓄投资的过程中，某乙于一九四〇年支付一百元给国家社会安全机构作为储蓄
 
 。他换得一个要求权，也即一张无条件的政府借据。如果政府把这一百元用于当前的消费，就不会有新增加的资本，劳动生产力也不会提升。这张政府的借据等于一张要向将来的纳税人索取现金的支票。到了一九七〇年，纳税人某丙为政府偿还了这笔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因为一九四〇年某乙储蓄一百元而得到任何利益。



所以，为着了解公债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必去考察苏俄。“公债没有负担，因为那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负债”。这是胡说八道。一九四〇年的一些某乙并不欠他们自己的这笔款。欠一九四〇年的那些某乙债的，是一九七〇年的一些某丙。这一套说词，是主张短期原则者的极致。一九四〇年的政治家们，解决他们当代问题的手法是把那些问题推到一九七〇年的政治家们。到了那时，一九四〇年的政治家们或者已死了，或者已老了。



福利学派的那些圣诞老人式的童话，是由于他们完全不懂得资本问题而产生的。就凭这个缺陷，就可否认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学说所形容的“福利经济学”这个名称。凡不考虑到资本财稀少性的人，就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童话作家。他所说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个无限丰富的神话世界。现代福利学派的一切说词，和社会主义作家们的说词一样，基于一个隐含的假定一资本财的丰富供给量。有了这样一个假定，当然就容易找到医治百病的万灵药，那就是“各取所需”使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快乐。



不错，福利政策的主张者，也有些人对于一些有关的问题有个模糊的概念，因而感觉到事情的麻烦。他们知道：如果要不损害劳动的未来生产力，资本就得保持不变
 
 。但是，这些人也不了解：即令仅仅保持资本不变，也要靠对投资问题的技巧处理，这总是深思熟虑的成果，而且，保持资本不变的那些作为，必须先有精密的经济计算，因而必有市场经济的操作。这都是他们所不了解的。至于其余的福利政策宣传者，对于一切有关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们在这方面是否赞成马克斯的方略，或是否凭借一个新的幻想，例如，有用的事物的“自我永绩性”（the self-perpetuating character）这一类的幻想
 
 ，这是不关紧要的。无论怎样，他们都是认为，储蓄过多和消费不足引起不良的后果，因而把消费当作万灵药来提倡。他们的一切教义都是为这一点作辩护的。



福利政策宣传者和社会主义者当中，有的人被经济学家逼得太紧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要避免一般生活标准的降低，只有靠保持已经累积的资本；经济进步则要靠更多的资本累积。他们说，资本的保持和新资本的累积，今后将成为政府的任务。这种任务再也不能委之于私人。私人只关心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福利；政府是从公共利益的观点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问题的症结，正在于自私心的发生作用。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自私心驱使一个人储蓄，而且常常驱使他把他的储蓄投之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生产途径。在平等的制度下，这个动机消失了。节省当前的消费，是可感觉到的受苦，也即对个人自私目的的一个打击。由于当前的节约，将来可能增加的供应，是一般人所不察觉的。而且，在一个公共积蓄的制度下，其有利的后果摊派到各个人身上也就微乎其微，微到不足以使一个人觉得这是以前节约的补偿。福利学派的人很乐观地认为：今日储蓄的成果将要平均分配给后代的每一个人，这就会促使每个人的自私心倾向于多多储蓄。这种想法，无异于柏拉图的“不让人们知道他们自己是那些孩子的父母，将会使他们对所有的年轻人都有父母爱”这个幻想。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所有的父母对于所有的小孩一律不关心
 
 。如果福利学派的人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那就聪明了。



维持和增加资本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下无法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法作经济计算。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它的资本设备是在增加或减少。但是，在干涉主义的制度下，以及在还可靠国外价格作经济计算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事情不至于这样糟。在这里，至少可能知道情况在怎样发展。



如果这样的国家是在一个民主政制下，则资本保持和新资本累积的问题，就成为政争的主题。那里，将会有些在野的政治煽动家这样说：我们用之于现在消费的东西，可以比执政者，或其他政党所许诺的更多些。他们总喜欢说：“在现在非常时期”，没有为将来积蓄资本的必要。相反地，消耗一部份已有的资本是完全对的。各个政党竞相向选民提出诺言，承诺作更多的政府支出，同时，又承诺减课所有的税，富人负担的税也不例外。在自由放任时代，人民心目中的政府，是个要他们纳税来支持其活动的机构。在人民的家庭预算中，政府是一个费用项目。今天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把政府看作一个施舍利益的机构。工人和农民都希望得之于国库的，比他们缴纳于国库的要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府是个支出者，不是一个收入者。这种流行的说法，现在已经凯因斯和其门徒们的加以合理化而成为半吊子的经济学说了。公共支出与不平衡的预算，不过是资本消耗的同义语。如果当前的消费——不管你把它想得如何有益——是靠课征高所得者将用以投资的那部份所得，或靠课征遗产税，或靠借债，则政府就变成一个消耗资本的机构。现在的美国，每年的资本累积大概还会超过每年的资本消耗
 
 ，这个事实并不使下面这句话失效：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全盘影响，是趋向于资本消耗。



有些人知道资本消耗的不良后果，但他们却以为，受欢迎的政府是与健全的财政政策不兼容的。他们没有看出应受谴责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想以“圣诞老人”的政府观念替代“守夜人”的政府观念的那些学说。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趋势的，总是与论所保持的那些经济见解。民主的政府也好，独裁的政府也好，都不能自免于普遍接受的意理之支配。



有些人主张对国会在预算和课税方面的特权加以限制，甚至主张以极权政府替代代议政府。这些人是被一个完善的国家元首这个幻象所蔽。这样的人，既仁慈，又聪明，一定会诚心诚意致力于人民永久福利的增进。但是，那个实在的元首，毕竟还是一个人，他的行为目的，首先在于保持他自己的优越地位于永久，其次就是他的亲属、他的朋友、他的政党的优越地位。他为着这些目的，他会采取一些恶劣手段。他不投资，不积蓄资本。他建筑堡垒，充实军备。



我们常常听说苏俄和纳粹的独裁者为着“投资”而节省当前的消费。德国纳粹从来不掩盖“一切投资都是为战争作准备”这个事实。苏俄在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直言不讳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很骄傲地宣布，他们的一切计划都基于作战的考虑。历史上从来没有政府累积资本的例子。政府固然有时建筑公路、铁路和其他有用的公共工程，但这些方面所需要的资金，都是人民的储蓄，由政府借用的，但是，公债收入的更大部份是用在当前的消费。人民所储蓄的被政府消耗掉。



即令把财富所得的不平等看作可悲的事情的那些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不平等有助于资本继续累积。只有新的资本累积，才会引起技术进步、工资率上升、生活标准提高。






四、不安全





主张福利政策的空想家，在申诉不安全的时候，心中怀有的那个安全观念是很模糊的，好像就是认为：我们的社会应保证每个份子（不管他的成就如何）得享受他所认为满意的生活。要如此，才算是有了安全。



有些人说，这个意义的安全，在中古时期的社会中是有的。这班人是一味颂扬古代的。但是，我们不必进而检讨这些说词。即令在极受称赞的十三世纪，真实的情况也不同于学究哲学所描绘的理想境界；那些被描绘的境界，不是指的曾经如此，而是指的应该如此。但是，甚至有些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乌托邦，也承认有个人数众多而完全靠富人施舍过活的乞丐阶级存在。这并不是安全这个观念在现代用语中所蕴含的意义。



安全这个概念，是工人和小农对资本家所保有的安定概念的相对物
 
 。资本家想永久享有一笔不受人事变化之影响的所得，同样地，工人和小农也想使他们的收入不受市场变动的影响。这两组人都想不卷入历史事件的流变中。不要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损害他们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也不表示反对他们的物质福利的改善。过去，他们曾经调整他们的活动以适应市场结构，这个市场不应该再变动而使他们又重新调整。欧洲一个山谷的农民们遇到加拿大农民成本较低的农作物竞争时，就愤怒起来。房屋油漆匠遇到有新的装置出现，影响到他们的那部份劳动市场时，也勃然愤怒。很明显地，这些人的愿望只有在一个完全静止的世界才可达成。



不受束缚的市场社会，其特征是不尊重既得利益。过去的成就，如果对将来的改善是障碍的话，那就不值得什么。就这一点来讲，安全的主张者指责资本主义不安全，这是十分对的。但是，他们却意涵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自私心要负责任，这是歪曲事实。损害既得利益的，是消费者的冲动——冲动于欲望的最大满足。使生产者不安全的，不是少数富人的贪婪，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倾向——倾向于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以增进自己的福利。激得房屋油漆匠愤怒的，是他的国人要买便宜的房子而不买华贵的，而且，这个油漆匠自己，在不买价贵的货物而买便宜货物的时候，也有助于引起劳动市场其他一些部份的不安全。



为着适应变动的情况，必得一再调整自己，这确确实实是件麻烦事。但是，变是生活的本质。在一个未受朿缚的市场经济里面，没有安全，也即，对既得利益没有保障，这是促成物质福利不断增进的重大因素。我们无须议论罗马诗人Virgil，以及十八世纪诗人与画家们的那些牧歌式梦境。我们无须捡讨实在的牧人们所曾经享受的那种安全生活。现在，谁也不会真正地想和他们掉换生活境界。



对于安全的想恋，在一九二九年开始的那个经济大萧条期间，特别强烈。那时，有几百万的失业者受到不安全的痛苦。农工压力团体的领袖们大声疾呼说：这是资本主义害了你们。但是事实恰好相反，祸患不是资本主义引起的，而是干涉主义者对于市场运作的“改良”、“促进”而搞出来的。经济崩溃，是扩张信用、降低利率那些搞法的必然结果。制度性的失业，是最低工资率政策的必然结果。






五、社会正义





现在，福利政策的宣传者，至少有一点是比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高明的。他们不再强调：不管结果如何不利，人们必须遵守那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他们赞成功效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反对“评论一切社会制度的唯一标准，是就它们能否实现行为的人们所追求的目的来加判断”这个原则。



但是，一到他们开始检讨市场经济的运作时，他们马上就忘掉了他们那些健全的意向。他们提出一套形而上的原则，预先把市场经济责骂一顿，因为它不合这些原则。他们让那个被拒绝于正门的绝对标准的道德观，从后门走私进来。在寻求方策对付贫穷、不平等和不安全的时候，他们一步一步地接受老派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一切谬见。他们就愈来愈陷入矛盾和荒谬中。最后，他们不得不抓住所有前期的“非正统的”改革家们所要抓住的那根草一统治者的超人智聪。他们最后的口号是国家、政府、社会、或其他用以隐射这个超人独裁者的名词。



福利学派，在他们以前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和其支流——美国的制度学派，曾经发表过许许多多书刊，几乎千篇一律地记载些不满意的情况。在他们的见解中，这些搜集到的资料明明白白证实资本主义的缺点。其实，他们只是证明一个事实，即人的欲望无限，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一步改善。他们确没有证明福利学说的任何命题。



各种货物较丰富的供给，是人人所欢迎的。这一点用不着他们告诉我们。问题是在：除掉靠更多的投资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达成较多的供给。福利政策的宣传者的一派胡说，只是一个目的，即在遮蔽这一个要点，而有这一点却是特别重要的。更多的资本累积是促成经济进步的必要手段，而这些人偏偏要说储蓄过份了，投资过份了，偏偏要说更多的消费和限制产出是必要的。所以，他们是经济倒退的领导者，他们所宣传的，是一种使社会崩解的哲学。依照他们的格式来安排的社会，从一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标准的观点来看，也许有人觉得是公平的。但是，它一定是个使所有的份子愈来愈穷的社会。



至少有一个世纪，西方一些国家的与论被一个想法弄胡涂了。这个想法就是：有“社会问题”或“劳动问题”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它的含义是说，正是这个资本主义伤害了大众的重要利益。尤其是工人和小农受害最大。保存这个显然不公平的制度，是我们所不能忍受的；彻底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是这样：资本主义不仅使人口倍增，同时以空前的进度把人的生活标准提高。经济思想也好，历史经验也罢，都没有告诉我们有任何其他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大众的。后果俱在，其本身就是证据。市场经济用不着辩护者和宣传者。它可以把Christopher Wren爵士所写的圣保罗（St．Paul）墓志铭里面的一句话应用到它本身：如果你要寻找他的纪念物，你就四周望一望（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spice.）
 
 。









	

Cf．Sulzbach,
 
German Experience with Social Insurance

 (New York, 1947), pp．22-32.




	

参考Sulzbach,
 
German Experience with Social Insurance

 (New York, 1947), pp．22-32.




	

Cf．above, pp．288-289 and pp．806-808.




	

参考第十五章第七节及第三十二章第三节。




	

Cf．above, p．312.




	

参考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Cf．above, pp．804-809.




	

参考第三十二章第一节。




	

To establish this fact is, to be sure, not an endorsement of the theories which tried to describe interest interest as the "reward" of abstinence．There is in the world of realty no mythical agency that rewards or punishes．What originary interest really is has been shown above in Cahpter XIX．But as against the would-be ironies of Lassalle (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in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 ed．Bernstein, V, 167), reiterated by innumerable textbooks, it is good to emphasize that saving is privation (
 
Entbehrung

 ) in so far as it deprives the saver of an instantaneous enjoyment.




	

当然，确认这个事实并不是同意“把利息说成对忍欲的奖赏”的那些学说。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神秘得不能见闻的机构在行赏或处罚。原始利息究竟是什么，已经在第十九章说明。但是，作为对付许多教科书所一再引述的所谓Lassalle的反语（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in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 ed．Bernstein, V, 167），最好还是再度强调：储蓄，就其储蓄者放弃目前的享受这个程度来讲，是一种受苦。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Paul himself pays these hundred dollars or whether the law obliges his employer to pay it．Cf．above, p．602.




	

不管是某乙本人支付这一百元，或者是法律规定由他的雇主支付，这是不关重要的。参考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This refers especially to the writings of A.C．Pigou,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his book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and miscellaneous articles．For a critique of Professor Pigou's ideas, cf．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p．83-134.




	

这里所指的，特别是A.C．Pigou教授的一些论著，如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前后几版和一些杂文。关于对Pigou教授的批评，参考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 pp．83-134.




	

Cf．F.H．Knight, "Professor Mises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Economica

 , VIII (1941), 409-427.




	

参考F.H．Knight, "Professor Mises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Economica

 , VIII (1941), 409-427.




	

Cf．Aristotle,
 
Politics

 , Bk．II, chap, iii in
 
The Basic Works of Artistotle

 , ed．R．McKeon (New York), pp．1148 f.




	

参考Aristotle,
 
Politics

 , Bk．II, chap, iii in
 
The Basic Works of Artistotle

 , ed．R．McKeon (New York), pp．1148 f.




	

The attemp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y statistics are futile in this age of inflation and credit expansion.




	

用统计来答复这个问题的一些企圆，在这个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时代，是徒劳无功的。




	

Cf．above, pp．225-227.




	

参考第十一及第十二章。




	

If you seek his monument, look around.




	

If you seek his monument, look around.












第36章 干涉主义的危机








一、干涉主义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几十年来所实行的干涉政策，已经发生了经济学家所预料的一切后果。国际战争与内战、独裁者给大众的迫害、经济萧条、大量失业、资本消耗、饥荒，一一发生。



但是，导致干涉主义之危机的，并不是这些灾难。干涉主义的理论家和其徒众，把所有这些坏的后果解释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现象。照他们看，正因为有这些不好的现象，所以必须加强政府的干涉。干涉政策的一些失败，一点也不损伤那蕴含着的教条的名望。他们对于这些失败的解释，并不削减那些教义的名望，反而提高它的名望。正如同一种邪恶的经济学说，不能仅以历史的经验来驳倒，干涉主义的宣传家，能够不顾他们自己所播出的灾害而大言不惭。



可是，干涉主义的时代快到它的末期了。干涉主义已经是黔驴技穷，一定会消灭。






二、准备金的枯竭





一切干涉政策的基本观念是：富有者的较高所得和较多的财富，是可以自由用来改善穷人生活的一笔基金。干涉政策的精髓，是取之于一群人用之于另一群人。也即，没收和分配。干涉主义者认为，凡是刼富救贫的办法都是对的。



财政方面对所得与遗产课以累进税，是这个教条最明显的具体化。课富人的税，把税收用于改善穷人的生活，是现代预算的原则。在工业的关系方面，缩短工时、提高工资、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办法的实行，都是被认为有益于受雇者而增加雇主负担的。所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处理，都从这个原则的观点出发，而不管其他。



国营事业和市营事业所采用的经营方法就是一个例证。这些事业大都是亏本的；其亏损就是国库或市库的负担。亏损的原因是公营事业的缺乏效率呢，还是至少有一部份由于定价太低？这倒没有检讨的必要。更重要的是，“纳税人必须承担这些亏损”这个事实。干涉主义完全赞成这个办法。他们从情感上反对其他的两个解决法：把这些事业出卖给民营，或者把定价提高使其不再赔本。在干涉主义者的心目中，第一个办法是反动的，因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是一步一步走向社会化。第二个办法是“反社会的”，因为它加重了消费大众的负担。要纳税人——也即富有的公民——承受这笔负担是公平的。他们的支付能力大于那些乘国营火车和市营地下车、电车、公交车的一般人们的支付能力。干涉主义者说，要这样的一些公用事业自给自足而不由公库贴补，那是过时的老式的财政观念；如果这些公用事业应当自给自足，那么，公路和国民学校也应当自给自足不用公库贴补。



我们无须和这些贴补政策的主张者辩论。很明显的，“量能付费”这个原则（ability-to-pay principle）的采用，要靠一些还可以征课的所得和财富的存在。一旦到了那些可课征的资金被租税和其他干涉政策榨完了的时候，这个原则就再也不能应用了。



欧洲许多国家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美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它的经济政策的现在趋势不赶快大大转变，几年以后美国也会是这种情况。



“量能付费”这个原则的彻底实施，一定会引起许多后果。为着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只就金融方面的后果来讲，而不管其他的一切后果。



干涉主义者，在主张政府增加支出的时候，没有想到“可以利用的资金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他没有想到一个部门的支出增加，必使另一部门的支出减少。在他的见解中，金钱是充裕无缺的。富人的所得与财富可以自由吸取。当他主张给学校较多津贴的时候，他只强调“在教育方面多花些钱总是好事”这一点。他并不去证明为学校筹取津贴比为其他部门——例如保健部门——筹取津贴更方便些。他从未想到，严肃的辩论是会得到“限制公共支出，减轻租税负担”的结论。在他的心目中，凡是主张削减预算的人，都是维护富人阶级利益的人。



在现在这样高的所得税率和遗产税率之下，干涉主义者所赖以吸取作为全部公共支出之用的这项准备资金，很快地就要枯竭了。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这种资金差不多已经消灭了。在美国，最近提高税率的结果，税收的增加微乎其微。对高所得者课征的高附加税率，是干涉主义的半吊子们特别欢迎的，但是，这些高税率只稍微增加一点税收
 
 。公共支出的大规模增加，不能靠“向富人榨取”，而其负担必须由大众承受，这种情形一天一天地明显了。干涉主义时代的租税政策、累进税和浪费支出这一套设计，已经推行到再也无法掩饰其荒谬的程度了。“私经济量入为出，公经济量出为入”这个有藉藉之名的原则，否定了它自己。今后，政府该会知道，一块钱不能用两次；政府的各项支出是相互冲突的。政府支出中，每一文钱的增加，正是要取之于那些想把负担转移其他人群的一些人。那些急于想得津贴的人们，必须为这些津贴自行付账。公有公营事业的亏损终归要落在大众的身上。



在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中，情形也将类似。流行的教条是说，工资的赚取者应当获取“社会利得”，使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受牺牲。据说，罢工的人不是为打击消费者，而是为打击“经理部门”。当劳动成本上升的时候，没有理由提高产品的价格；其间的差额应当由纳税人负担。但是，到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份内所得渐渐被租税、被更高的工资率、被其他名目的雇工的“社会利得”、以及被限价等等榨完了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来可作为缓冲之用的。到了那个时候，很明显地，工资提升多少，产品的价格就会升高多少，任何一群人所得到的所谓社会利得，必然全部反映于其他人群所遭受的社会损失。每一次罢工，即令是短期的，也会成为对其余所有的人的打击。



干涉主义社会哲学的基础，是要有一项可以永久榨取不竭的资金存在。当这个财源枯竭的时候，干涉主义的整体就要崩溃。圣诞老人的那种做法，是消灭这个做法本身的一种做法。






三、干涉主义的终结





干涉主义这段历史上的揷曲，一定会终结的，因为它不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永久制度。其理由有三：



第一、限制的办法总归是限制生产量，因而限制了可供消费的财货量。对于某些特定的限制和禁止所提出的理由，不管是什么，这些限制办法的本身，决不能构成社会生产的一种制度。



第二、所有干扰市场现象的一切措施，不仅不能达成设计者和主张者所想达到的目的，而且会引起——从设计者和主张者的观点来看——比他们所想改变的原先事态更不好的事态。如果对于这些更不好的事态再用干涉的办法纠正再纠正，那就一定走向市场经济的完全崩溃，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境界。



第三、干涉主义是要把某一部份人的“剩余”没收，而赠给另一部份人。到了这种剩余被全部没收无遗的时候，这种政策的再继续，也就不可能了。



循着干涉主义的途径再向前走，终于采用了中央计划——兴登堡型的社会主义（Hindenburg pattern of socialism），首先是德国，后来是英国和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采用决定性手段的，不是纳粹，而是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前的威玛共和（The Weimar Republic）时期那位天主教徒的总理布朗林（Brüning）；在英国，不是工党，而是保守党的首相丘吉尔。事实的真象，被英伦银行国有化、煤矿和其他若干企业国有化这类的轰动事件掩盖了。但是，这些企业的被没收，不过是次要的事情。英国之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因为某些企业已经正式被没收和国有化，而是因为每个人民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受政府和它的许多机构的完全控制。政府机关指挥资本和人力配置于各部门；它们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的质量、多大的数量，而且也规定每个消费者的配额。一切经济问题的最高权力完全握在政府手中。人民都降到被保护者的地位。留给工商业者（也即以前的企业家）的，不过是些准经理功能而已。他们所可自由作的事情，不过是在有限的范围以内，把政府机关所作的企业决定付之实行而已。



我们曾经指出，管理制度——即：把营业行为的辅助工作委于助手们，对于他们给以一定范围内的决定权——只有在利润制的架构以内才可能实行
 
 。经理人员之所以为经理人员，而异于纯粹技术人员之特征，就是在他的任务范围以内，他自己决定那些使他的行为得以符合利润法则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没有经济计算，也没有资本会计，也没有利润估计，因而就没有管理活动的余地。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还能靠国外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作计算，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内，利用一种准管理的阶层负责制。



把任何一个时期叫做过渡时期，这是个拙劣的权宜之计。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总是有变动的。每个时期都是个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把那些会永久存在的社会制度，与那些由于自我毁灭而必然是过渡的社会制度区分得清清楚楚。这已经在上文讲到干涉主义的自我毁灭，而终于走向德国型社会主义的时候指出。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谁也不知道美国会不会追随。但是，只要美国坚守市场经济而不实行全部旳政府统制，西欧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可以作计算。他们的营业行为还不具备社会主义行为的特征；它还是基于经济计算。如果全世界都转到社会主义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当半个世界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另外半个世界就不能仍然是市场经济，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假定这样的两个制度把地球分割而又彼此并存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那些已经放弃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现在经济制度，也许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个制度的推行，会引起社会分解、混乱以及人民穷困。但是，低的生活水平也好、愈来愈穷困也好，都不会自动地消灭一个经济制度。只有人民自己的明智足够了解这种制度的改变是有利的时候，它才会由一个更有效率的制度代替。或者是被外国更厉害的武装力量摧毁，而那些外国的武装力量是由于他们更有效率的本国经济制度所供应的。



乐观的人们，总希望那些曾经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其文明的国家，至少也可坚守这个制度于将来。对于这个希望，确有些肯定的迹象，但也有同样多的否定迹象。在财产私有与公有、个人主义与极权主义、自由与独裁这些原则性的意理大冲突之间，预测其结果，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我们所能预先知道的，可以浓缩成下列三点。



1．在这个意理的大冲突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力量，一定会使那些有利于人类的意理——社会的纽带和人类的物质福利所赖以保持和促进的那些意理——得到最后胜利。没有什么东西叫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一定是更满意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东西叫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不可能变得更坏。



2．人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想避免作这种选择而采取所谓“中间路线”，这是做不到的，不管给这中间路线什么名称。



3．普遍地实行社会主义，废除经济计算，其结果一定是一团糟，社会的分工合作也就归于解体。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rtax rate under the 1942 Act was 52 per cent on the taxable income bracket $22,000-26,000．If the surtax had stopped at this level, the loss of revenue on 1942 income would have been about $249 million or 2.8 per cent of the tot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for that year．In the same year the total net incomes in the income classes of $10,000 and above was $8,912 million．Complete confiscation of these incomes would not have produced as much revenue as was obtained in this year from all taxable incomes, namely, $9,046 million．Cf．
 
A Tax Program for a Solvent America, Committee on Postwar Tax Policy

 (New York, 1945), pp．116-117, 120.




	

参考A Tax Program for a Solvent America, Committee on Postwar Tax Policy (New York, 1945), pp．116-117, 120.




	

Cf．above, pp．305-308.




	

参考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第37章 难以形容的经济学的特征








一、经济学的独特性





经济学在纯粹知识方面和知识的实际应用方面，之所以具有它的独特地位，是由于它的那些特殊的定理是不受经验的证实或证妄的。当然，一个经由健全的经济推理而采取的手段，定会收到所要达成的效果，一个经由错误的经济推理而采取的手段，不会收到所想达成的效果。但是，像这样的经验总还是历史经验，也即复杂现象的经验。前已讲过，它决不能证明或反证任何特定的定理
 
 。伪造的经济定理之应用，将招致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这些后果决没有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提供的事实那样，具有不可争辩的说服力。鉴别经济定理正确或不正确的最后标准，只是不藉助于经验的理知。



这种事态所预示的意义，是使天真的人不能认清经济学所处理的那些事情的现实性。在人的眼光中，“现实”是他所不能变动的一切一切，如果他想达成他的目的，他就必须调整他的行为以适应现实。承认现实，是个可悲的经验。这个经验教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欲望满足，是有些限度的。有许多事情其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不是一厢情愿所能改变的。人，只好勉强自己来透视这个事实〖只好勉强听任这一事实〗。但是，感官的经验会说出一个易于了解的言词。这里用不着讲什么实验〖质疑实验是没有用的。〗。实验所确定的那些事实是不可争论的。



但是，在行为知识的领域内，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说不出每个人所听得进的清晰言词。完全从复杂现象导出的那种经验，难免会误于一厢情愿的解释。天真的人，每每把他的思想看成万能。这个倾向，尽管是荒谬矛盾的，但决不会明明白白而毫不含糊地由经验证明它的不实。经济学界有些大言不惭的骗子，正如同医术界有些江湖郞中。可是，经济学家却无法像医生驳斥江湖郞中那样驳斥经济学界的骗子。历史只对那些知道如何依据正确理论来解释历史的人们说话。






二、经济学与与论





如果我们了解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必须有与论的支持，则认识论的这个基本差异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在市场经济里面，技术上的一些创新的实现，只要一个或少数开明人士承认那些创新是合理的就行了，群众方面的愚昧不能发生阻碍作用。就这些创新讲，无须在事先赢得大众的赞成。开始时即令有人嘲笑，它们也可自由进行。后来，到了新颖的、更好的、更便宜的产品出现在市场的时候，原先嘲笑的人们又争先恐后地来抢购这些产品。一个人不管怎样笨拙，他总会知道，双鞋子的价钱有高低的差异，总会知道欣赏新颖而更合用的产品。



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经济政策方面，情形就不是这样。最好的学说，如果得不到与论的支持，也就无用、也就行不通。政治制度不管是怎样，决不会有个政府是以某些违反与论的学说作为政权的基础而可长久统治的，终归是大众的哲学大行其道。从长期看，不会有不合与情的政治制度这回事。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这最后的归趋。这差异不过是方法上的差异：为适应大众所持的意理，政治制度所用以调整的方法有所不同。违反与情的专制君主只有靠革命来打倒，民主政治下不合与情的政治领袖，可以靠下次和平的选举换掉。



与论的权威不仅是决定经济学在思想和知识的复合体所占的独特角色。它也决定人类史的全部过程。



通常关于个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的那些讨论，都是不中肯的。凡是被想到、被作到，以及被完成了的事情，都是一些个人的成就。一些新的观念和一些事物的创新，总是不平凡的人们的功绩。但是，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不说服与论，那就不能照他们的计划来调整社会情况。



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是两个因素：杰出之士的智力想出一些健全的社会经济理论，以及这些人士或其他的人们能够把这些意理说服大众。






三、老辈自由主义者的幻想





群众，大伙子的平凡人，不会有任何理念，健全的或不健全的都不会有。他们只是在知识领袖们所宣扬的一些意理之间加以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是最后的，而且决定了事情的趋势。如果他们选择坏的主张，那就无法防止灾祸的到来。



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社会哲学，没有想到不健全的理念之流行所可引起的危险。古典经济学家和功效主义思想家的理性主义，没有什么是可以反对的。但是，在他们的教义中也有个缺陷。他们轻率地假定，只要是合理的事情仅凭其合理就可以行得通。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与论也可能赞成不健全的意理，这种意理的实现就会危害人们的福利，乃至破坏社会合作。



有些思想家批评自由主义的哲学家对于平凡人的信任，可是，对于这种思想家加以蔑视，却成了今天的时髦风气。但是，Burke和Haller，Bonald和de Maistre注意到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Burke等人对于群众的评估比他们的对方所作的评估要切实得多。



保守的思想家基于这个幻想——传统的父权政治制度和经济建构的严肃性是可以保持的。他们特别赞美那种曾使大家富庶，甚至曾使战争人道化的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使人口增加因而在旧的制度下容纳不下过剩人口的，也正是那旧制度的成就。他们对于站在他们所想永久保存的社会秩序以外的那个阶层的人，闭目不见。他们对于“工业革命”前夕，人类所急于克服的那个迫切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



资本主义供应了世界所需要的，使继续增加的人口可以过较高的生活水平。但是，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的先锋和支持者，忽视了一个要点。一个社会制度，不管怎样有利，如果得不到大众支持，总是行不通的。他们没有预料到反资本主义的宣传会成功。神化了的国王有其神圣使命这个神话，被自由主义者戳穿以后，自由主义者自己却陷于另一个迷信，迷信不可抗拒的理知力量，迷信公意（the volonte generale），迷信大多数人的神灵启示。他们以为，在长期当中，社会情况的进步、改良，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拦的。在揭开了古老的迷信的时候，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下子为理知竖立了无上权威。他们以为自由主义的一些措施，将会为这个新意理之造福人群提供十足的证据。聪明的人，谁也不会怀疑。在这些哲学家的心意中，绝大多数人是明智的，他们能够正确地思想。



这些老辈的自由主义者从未想到，大多数人会依据别的哲学来解释历史经验。他们没有料到他们所认为反动的、迷信的，和不理智的那些想法，会在十九、二十世纪得势。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具有正确推理的能力，而竟如此地深信这个假定，以致完全误解了那些预示的意义。照他们看，所有那些叫人不愉快的事情，都是暂时的退步、偶然的揷曲，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人类历史的哲学家对于这些事情是不重视的。不管反动者会说什么，有一项事实是他们所不能否认的：即，资本主义为激增的人口提供了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正是这个事实为大多数人所争论的。所有社会主义的论著，尤其是马克斯的教义，其要点总是说，资本主义是使劳工大众愈来愈穷。就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讲，这个谬论不会被忽视。就一些落后国家来讲，这些国家仅仅受到资本主义一点肤浅的影响，空前的人口增加而大众并没有愈来愈穷。这些国家，与进步国家比较的时候，是穷的。他们的穷是人口激增的结果。那里的人民，宁可多生孩子而不期求较高的生活标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保有财富以延长平均生命，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如果生活之资没有增加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养活较多的孩子。



但是，有些人居然说，马克斯关于资本主义演进的预言，大体上被最近八十年的历史证实了。说这种话的人，不仅是马克斯主义者，而且许多是所谓“布尔乔亚”的作家们。









	

Cf．above, pp．31-32.




	

参考第二章第一节。












第38章 经济学在知识界的地位








一、经济学的研究





自然科学的最后基础是实验室里试验所确定的一些事实。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论要有事实印证，与事实冲突的时候，就得放弃。这些理论的完成，正如同工艺和医疗的进步一样，需要更多、更好的实验室的研究。这些试验需要许多时间，专家们的辛苦工作，以及很大的经费。研究，再也不能由贫穷的科学家单独来做，不管他如何聪明。今天，一些大规模的实验室是由政府、一些大学、一些大企业、和一些基金支持的。在这些研究机构里面的工作已经发展到职业性的例行工作。那些被雇用在实验室的人们，大多数是些记录事实的技工，而这些记录下来的事实，可能有一天被一些发明家作为他们新理论的基础。这些做试验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些是发明家。就自然科学的理论进步来讲，例行研究者的成绩不过是辅助性的。但是，他的发现对于医疗法和经营法的改进，常常有直接的、实际的功效。



忽视了自然科学与人的行为科学之间这个基本差异的人们，总以为要促进经济知识，就必须按照医学、物理学、化学的那些研究机构实行得很好的方法来组织经济研究机构。于是，大量的金钱花费在名之曰经济研究的上面。事实上，所有这些机构的工作，主题都是最近的经济史。



鼓励经济史的研究，的确是一件可称赞的事情。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不管如何有益，我们决不可把它们与经济研究混为一谈。它们会发现事实——这里所说的“事实”，是就这个名词用在实验室试验方面的那个意义而言。它们不会为演绎的默认和定理提供数据。相反地，如果不就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它们就毫无意义。关于这一点，在前几章已讲得很多，这里无须再多讲。关于一个历史事实的成因的争辩，不能靠那些未经明确的行为理论指导的事实检定来解决
 
 。



癌症研究机构的基金可能有助于这种恶性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的发现。但是，一个商业循环研究机构对于避免经济萧条却毫无帮助。关于过去经济萧条的一切数据最精密可靠的集合，对于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没有什么用处。学者们对于这些数据的看法不同；他们解释这些资料所依据的理论，也彼此不一致。



更重要的事实是，搜集一个具体事件的有关资料，一开始就要受到这位历史家所持的那些学说的影响。摆脱这种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位历史家不是报告所有的事实，他只是基于他所持的学说，而认为相干的那些事实；他把那些他认为与事件的解释不相干的资料都丢掉。如果他被错误的学说误导，他的报告就成为粗陋的，乃至毫无用处。



即令是最可靠的一章经济史，乃至最近时期的历史，也不能替代经济思考。经济学，像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一门抽象推理的展示。经济学决不会是试验的或经验的科学。经济学家用不着一套费用昂贵的研究装备。他所要的是清晰的思考力，靠这种思考力从茫茫浩瀚似的许许多多事件中，辨识出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附随的。



经济史与经济学并没有冲突。知识的每个部门，有它自己的价值和它自己的范围。经济学家从来不轻蔑或否认经济史的意义。真正的历史家也不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其间的敌对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故意引起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无法驳倒经济学家对于他们的教条所提出的异议，因而制造出两者之间的敌对。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想以所谓“经验的”研究来代替经济学，因为，他们要压制经济学家不能发言。在他们的计划中，经济史是摧毁经济学声望而宣传干涉主义的一个工具。






二、作为一门专业的经济学





早期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在演讲、写信的时候，他们是要把他们思考的所得传递国人。他们想影响与论，因而使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健全、合理。他们从来不把经济学看作一门专业。



经济学家成为一个专业者这种发展，是干涉主义的衍生物。专业的经济学家是个工具性的专家，他帮助政府干涉民间经济活动而设计种种措施。他在经济立法方面是个专家，今天的经济立法，其目的总是在妨碍市场经济自由运作。



成千上万的这种专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面、在各种政党的总部里面、在压力团体里面、在政党报纸和压力团体刊物的编辑室里面，忙忙碌碌。还有一些被工商企业聘为顾问，或经营独立的顾问机构。其中有的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有许多是在他们国家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群中。这样的专家，常常被请去管理大银行和大公司的业务，常常被选为立法者，也常常被任命为阁员或部长。他们在最高的政治事务方面与法律专家相抗衡。他们所扮演的这种突出的角色，是我们这个干涉主义时代最特殊的现象之一。



这一群如此重要的人物，无疑地包括着极有才能的人，甚至包括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但是，指导他们活动的那种哲学，却缩小了他们的眼界。靠着与某些特定政党和压力团体的关系，而又急于获取特权，于是，他们就变成偏于一方面的人物。他们对于他们所主张的政策所可招致的较远的后果，置之不问，而只顾他们所服侍的团体的短期利益。他们努力的终极目的，是牺牲别人而为他们所服侍的团体图利。他们着意于使他们自己相信：人类的幸福与他们团体的短期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想把这个观念推销于大众。为较高的白银价格、较高的小麦价格、或较高的食糖价格，为他们工会份子的较高工资，或为对较廉的外国产品课征关税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声称是为至善、自由和正义，为他们国家的繁荣，乃至为文明而奋斗。



一般人大都厌恶国会的游说者（lobbyists），而把干涉主义的立法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归咎于他们。其实，祸根比这更深远。各种压力团体的哲学已渗透立法部门。现在，国会议员所代表的，是小麦的种植者、畜牲的饲养者、白银的生产者、农民合作社、各种工会，以及那些不靠关税就经不起外国产品竞争的工业，和许多别的压力团体。行政部门的情形也如此。农业部长把自己看作农民利益的保护者；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粮价高涨。劳工部长把自己看作工会的支持者；他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会尽可能地庞大。每一部都有它自己工作的方针而彼此冲突。



今天，有许多人在感叹创造性的政治家太缺乏，可是，在干涉主义占优势之下，政治界的参与，只有那些和一个压力团体相互提携的人们才有份。一个工会领袖或一个农民协会的执行秘书的心境，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心境。为一个压力团体的利益而服务，不会有助于一个大政治家之所以成为大政治家的那些性质的发展。政治家的职份必然是长期政策的制定；但是，压力团体是不关心长期的。德国威玛宪政和法国第三共和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客们只是些精通压力团体利益的专家。






三、预测





工商业者终于了解，信用扩张所创造的市面繁荣不会持久，而是必然要走向萧条的。当他们有了这一了解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趁早知道萧条将要到来的时日，对于他们是很重要的。于是，他们就向经济学家请教。



经济学家知道这种市面繁荣终归要导致萧条。但是，他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危机何时会出现。这要看个案的一些特殊情况来决定。许多政治上的措施也会影响其结果。我们没有什么法则可据以估计这个市面繁荣可延续多久，或下一次的萧条何时到来。而且，即令有这样的一些法则，对于工商业者也没有用处。个别的工商业者为避免营业上的损失而需要的，是要在别的工商业者还相信经济萧条到来的时期还远的时候，他会预先知道那个转机的时日。这样，他的优越知识就可使他有机会调整他的业务，以免受到损失。但是，如果市面繁荣的结束可以按照一个公式来预测的话，则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会同时预先知道这个时日。这样一来，他们大家都依据这个消息来调整他们的业务，其结果就是立即显现出百业萧条。这时，任何一个工商业者要想避免损失能已太迟了。



假若估计未来的市场结构是可能的话，未来也就不是不确定的了。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没有企业损失，也没有企业利润。一般人希望于经济学家的，却超越了人世间任何人的力量。



“未来是可预测的；某些公式可用以代替企业活动之所以成为企业活动的那种特别领悟；熟习了这些公式，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工商业”。这个想法，正是成为现代反资本主义政策之主因的那些谬见和误解的衍生物。在所谓马克斯哲学的整个体系中，一点也不提到“行为的主要任务在于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这个事实。“带头的人”（promoter）和“投机者”这两名词，现在只用作骂人的下流语，这个事实明白地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行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甚至连想都没有想。



企业家的判断，是市场上不能买到的东西之一。企业观念不是大多数人所会有的。它不只是产生利润的正确的远见，而是比其余之人的远见更好的远见。奖金只归于那些不受大众所接受的谬见之误导，而有其独特判断的人物。利润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有人为那些被别人忽视的未来需要而作准备，因而，这些人就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利润。企业家和资本家如果深信他们的计划是健全的，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物质福利拿来作赌注。他们决不会因为一位专家教他们怎样做他们就怎样做。靠秘密消息在证券和商品交易所做买卖的那些无知的人们，准会赔掉他们的本钱，不管他们所得到的灵感和“内幕”消息是什么来源。



事实上，经济学家和工商业者都充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工商业者知道经济学家不会给他关于将来事情的任何可靠的消息，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关于过去的统计资料的解释。就资本家和企业家来讲，经济学家关于未来的意见，不过是些靠不住的推测。他们都是不容易受愚弄的。但是，因为他们十分正确地相信：知道那些可能与他们业务有关的一切数据，终归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订阅一些刊登经济预测的报纸和杂志。他们只想不漏掉任何可利用的消息来源，大规模的企业总要馐用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家做他们的职员。



经济预测不能使未来的不确定成为确定，因而不能使企业精神失去它固有的投机性。但是，“预测”在收集和解释那些关于最近经济趋势的数据方面，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服务。






四、经济学和一些大学





靠税收支持的一些大学，是要受执政党的支配的。政府当局只任用那些准备宣扬他们所赞成的观念的人们做教授。因为，所有非社会主义的政府，今天都坚信干涉主义，所以，他们只任用干涉主义者。在他们的见解中，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把官方的社会哲学向下一代推销。
 
 他们用不着经济学家。



但是，干涉主义在许多独立的大学也一样地流行。



按照古老的传统来讲，大学的目的不只是教学，同时也要促进知识与科学。大学教师的责任不只是把别人发展出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他应该对他自己那一门的知识库藏有所增益。他应该是举世知识界的一位有充份资格的一份子，在走向更丰富、更优良的知识道路上，他是一位创新者或先锋人物。一个大学不应甘心承认它的教授在其专业领域中不及别人。每个大学教授都要认为，自己比得上他那门学科中其他的大师。像他们当中的最伟大者一样，对于知识的进展，他也贡献他的一份。



“所有的教授是同等的”这个想法，当然是个假想而非事实。在天才的创造性作品与专家的论著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异。可是，在经验研究的领域里，倒是可以抱持这个假想。伟大的创新者和简单的例行工作者，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用的是相同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他们做实验室里试验或收集历史性的记录。他们的工作外表是相同的。他们发表的论著所指涉的是相同的科目和问题。他们是可等量齐观的。



在理论科学，像哲学和经济学方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是例行工作者按照刻板的模式所能成就的。这里没有那些需要专门论著的作者勤勤恳恳不辞劳苦的工作。这里没有经验方面的研究；所有的成就都要靠深思熟卢与推理的能力。这里没有什么专门化，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处理这个知识体系的任何部份，实即处理它的全体。有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从心理和教育的观点形容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这种论文给作者一种骄傲自信，自信在他的那个知识领域里有一个小角落，尽管小，他不比任何人差。很明显地，这种后果，不会因一篇经济分析的论文而发生。在经济思想的集合体中，没有这样孤立的角落。



对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人，在同一时期从来没有十个以上。有原创力的人，在经济学方面如此之少，在其他知识领域也同样地少。而且，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家，有许多不是雇于教师群的。但是，大学和学院所需要的经济学教师是数以千计。学术界的传统是要求每位教师发表原始贡献以证明他的学问。仅是编教科书和手册等不能算数。一位大学教师的声望和薪水，是看他的学术性著作而不是看他的教导能力来决定的。一位教授不得不出版几本书。如果他觉得他没有适合的能力写经济学的书，他就去写经济史或叙述经济学。但是，为着不丢面子，他又要坚称他所处理的问题是纯经济学的，而不是经济史。他甚至于还要强说，他的论著所包括的仅属经济研究的正当范围，只有这些论著才是经验的、归纳的、和科学的，至于那些“讲坛”理论家纯抽象的著作，都是无用的空论。如果他不如此，他就得承认，在经济学的教师当中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他们自己对于经济思想的发展曾经有贡献的人，一类是在这方面没有贡献，而在其他方面，如最近的经济史方面，做得不错的人。这样一来，学术界的气氛，就对他们变得不利了。许多教授们——幸而不是所有的教授——存心轻蔑他们所谓的“空理论”（mere theory）。他们想用那个没有系统的历史的和统计的数据的凑合来替代经济分析。他们把经济学分散为许多独立的部门。他们专攻农业、劳工、拉丁美洲、和其他类似的一些分目。



使学生们熟习一般的经济史，乃至最近的经济发展，这确是大学教育的工作之一。但是，所有这一类的教学，如果没有经济学作基础，一定是要失败的。经济学不容许割裂为一些特殊部门。它所处理的，必定是一切行为现象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分别处理生产的每个部门，行为学的一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显而易见的。研究劳动和工资，而不涉及物价、利率、利润和亏损、货币和信用，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工资率的决定这个问题的实质面，在“劳动”这一课程当中甚至不会接触到。事实上，没有“劳工经济学”或“农业经济学”这样的东西。我们只有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学。



这些专家们在他们的讲演和发表的论文中所讲的那些，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种压力团体的论调。他们不理睬经济学，因而不得不成为某一压力团体的意理的俘虏。甚至那些不公开偏袒某一压力团体而号称中立的专家们，也于无意中赞成干涉主义者一些基本信条。在讨论各形各色的政府干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坚持他们所说的“纯消极主义”。如果他们批评政府所采的措施，他们只是为的推荐他们自己的那个牌头的干涉制以替代别人的干涉制。他们毫不愧疚地赞成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利于无情的剥削者，不公平地伤害绝大多数人的重大利益。照他们的看法，凡是论证干涉主义徒劳无益的经济学家，就是受大企业收买而为不公平的权益作辩护的人。所以，他们主张必须把这样的歹徒排斥于大学以外，而且，不让他的论文发表在学校的刊物。



学生们迷惑了。在数理经济学家所授的课程中，他们被塡塞了一些关于均衡状态的公式，在均衡下再也没有什么动作了〖在均衡状态下再也没有任何行为〗。他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些方程式对于经济活动的了解，没有任何用处。在专家的演讲中，他们听到许许多多关于干涉措施的细节，他们必然推想到一些矛盾荒谬，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均衡，而且工资率与农产品价格也没有高到工会和农民所想的那么高。于是，他们觉得激烈的改革，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怎么样改革呢？



大多数学生毫无抑制地拥护教授们所推荐的干涉主义这种万灵药。他们相信，当政府实行最低工资率，供给每个人适当的食物和住宅的时候，或者当人造奶油的销售和外国糖的输入被禁止的时候，社会情况就叫人完全满意了。他们没有看出老师们所讲的话里面有许多矛盾，老师们某一天感叹竞争的疯狂，第二天又感叹独占的罪恶；某一天抱怨物价下跌，第二天又抱怨生活费上涨。这些矛盾，大多数的学生察觉不到。他们是要取得学位，是要尽快地向政府或某一有力量的压力团体谋得一个职位。



但是，也有些头脑敏锐的年轻人看透了干涉主义的那些谬误。他们接受了老师们对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反对，但是，他们不相信干涉主义的那些个别孤立的措施能够达成它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一贯地把教师们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逻辑结论。于是，他们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向苏维埃制度欢呼，认为它是一个新的、更好的文明的开始。



可是，使得今天的许多大学成为社会主义苗圃的上述情形，在经济学系里面却不像其他各系那么多。经济学系里面还可以找到若干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系教其他课程的教师也熟习经济学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这种情形与许多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教师不同。这些教师们是以断章取义的粗疏的辩证唯物论作基础来解释历史。其中，有些人即令是因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热烈反对马克斯主义，他们仍然受着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所表现的那些观念的支配。他们把经济萧条、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贫穷，解释为资本主义下必然的祸害。这些祸害只会随资本主义的过去而消灭。






五、一般教育与经济学





在那些没有复杂的语言集团发生困扰的国家里面，国民教育，如果限之于读、写和计算，就会办得很好。对于聪明的小孩，再教点最浅显的几何学、自然科学和本国现行法律的基本概念，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到他想更进一步，严重的困难就发生了。基层水平的教育必然是注入式的。如果把一个问题的各方面看法都摆在青年们的前面，让他们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加以选择，这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能够把自己所不同意的意见，像自己所同意的一样，乐于讲给学生听，这样的教师，也是难得找到的。还有，主办这些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校内宣传它的主义或信条，而轻蔑其他党派的主义或信条。



在教会学校里面，自由主义者解决这个问题是把政治与宗教分开。在自由国家，公立学校不再讲授宗教的教义。但是，学生的家长可以自由地把小孩们送到教会所办的学校去。



可是，这里的问题不只涉及宗教教义及某些与圣经冲突的自然科学理论。它甚至与历史和经济学的教学更有关系。―般人对于这件事所知道的，只是关于国际史的教学。现在，有些人说到历史的教学必须避免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chauvinism）的影响。但是，很少的人知道公平而客观这个问题，同样地，这也发生在国内史的教学方面。教师自己的和教科书作者的社会哲学，会渲染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故事内容。为使小孩和青年们易于了解，必须教得简单扼要；可是愈简单扼要，效果也愈糟。



照马克斯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看法，学校里面所教的历史被古老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污染了。他们想以他们自己的历史解释来替代“布尔乔亚”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斯的见解中，一六八八年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大陆的一些革命运动，都是布尔乔亚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封建制度的崩溃。资产阶级的优势随着建立。无产阶级的大众没有得到解放；他们只是从贵族阶级的统治下转而受资本主义剥削者的阶级统治。为着解放劳工，打倒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必要的。干涉主义者主张用德国式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或美国式的新政来实现。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斯主义者则断言：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才会有效地解放无产阶级。



在高中，甚至在学院这个阶段，历史和经济学的传授，实际上是注入式的。大多数的学生，确实不够成熟到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国民教育比实际的更有效率，那些政党将更是要来控制学校，以决定这些课程的教法。但是，普通教育对于后代人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观念之形成，所发生的作用不大。报纸、广播和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力，远比教师和教科书的影响来的大。教堂、政党以及压力团体的宣传，也胜过学校的影响力，不管学校所教的是什么。学校里面所学的东西常常是很快地就忘掉，不能够长期保持住以对抗一个人所生活的环境继续不断的锤击。






六、经济学与公民





经济学不可局限于学校教室和统计官署里面讲授，更不可留在秘密传授的圈子里面。它是人的生活和行为的哲学，它关系每个人和每件事。它是文明的精髓，也是我们人“合乎人情的存在”（man's human existence）所不可少的东西。



我提到这个事实并不是像某些专家一样，故意夸大自己的知识部门的重要。今天，给经济学重要地位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所有的人。



今天，一切政治问题都涉及广义的经济问题。当前关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切议论，都涉及行为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因素。每个人都摆不脱经济问题。哲学家和神学家对于经济问题，似乎比对于前辈人所认为的哲学和神学的主要问题，更有兴趣。今天的小说和剧本，大都从经济学说的角度来处理所有的人事——包括性的关系在内。每个人都会想到经济学，不管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想的是经济学。加入一个政党和投他的选票，这个公民就是在无意中对于主要的经济理论采取一个立场。



在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是欧洲政治争论中的主要问题。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主要的问题是代表制政府对王权专制之争。今天，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个完全要靠经济分析来解决的问题。诉之于空洞的口号，或诉之辩证唯物论的神话，都是不管用的。



任何人没有方法可用以逃避他的本身责任。凡是疏于检讨一切与自己有关的问题的人，就是自甘放弃他固有的权利而受制于一个自命为超人的干部，在生死攸关的重要事情上面，盲目地信赖“专家”，或不假思索地接受那些流行的标语和偏见，那就等于放弃自决权而听任别人摆布。在今天的情形下，对于每个有理解力的人而言，没有比经济学更重要的，他本人的命运以及他子孙的命运都与它密切相关。



对于经济思想体系能够有所贡献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所有懂道理的人，都得熟悉经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公民的基本责任。



经济学再也不能是知识的秘授部门，再也不是少数的学者和专家所专有的知识。经济学处理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它关系到每个人，它属于所有的人。它是每个公民所应当研习的。






七、经济学与自由





经济观念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上所发生的主要作用，可以解释一些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为什么一心一意地要限制经济思想的自由。他们是要宣传“好的”学说，同时不让“坏的”学说声张。照他们的看法，真理并不仅仅凭它是真理即有力量会使它最后胜利。为着实现真理，必须有警察或其他武装的暴力行动作后援。在这个见解下，真理的标准是看谁能以武力致胜。这意涵：指挥一切人事的上帝或某种神秘力量，总是使那些为正义而奋斗的人胜利。政府是来自上帝，因而它有消除异端邪说的神圣使命。



不宽容异端而加以迫害的这种学说，包含着许多矛盾，而且，在逻辑上是不一贯的。对于这种矛盾和不一贯，没有详加讨论的必要。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代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所建立的这么灵巧的宣传和压迫制度。可是，所有这些庞大的建构，遇到一个伟大的意理向它们攻击的时候，马上就像小孩用纸牌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几乎成为法外的事情。不仅是在野蛮专制和新野蛮专制的国家是如此，在所谓西方民主国也如此。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几乎完全抹煞了经济学家在两百年前所讲的一切。他们在讨论物价、工资、利率、利润的时候，好像它们的决定，都不受扭可法则支配的。政治家劝告工商业者减少利润、降低价格、提高工资，好像这些事情都靠个人们的善意。在讨论到国际经济关系的时候，大家又很轻快地采纳了最天真的重商主义者的一些谬见。很少人知道所有这些著名学说的一些缺点，或认识到为什么基于这些学说的政策必然引起普遍的祸患。



这些都是可悲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即，永不放松真理的寻求。









	

Cf., about the essential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volve, pp．31-41, about the problem of "qualitative" economics, pp．55-57 and 350-350, and about the antagonistic interpretation of labor conditions under capitalism, pp．617-623




	

关于这里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参考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关于经济“计量”学的问题，参考第二章第八节及第十六章第五节；关于资本主义下劳工境况的敌意解释，参考第二十一章第七节。




	

G．Santayana, in speaking of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of the—then Royal Prussian—University of Berlin, observed that it seemed to this man "that a professor's business was to trudge along the govermental towpath with a legal cargo." (
 
Persons and Places

 [New York, 1945], II, 7.)




	

G．Santayana，在讲到柏林大学（当时的普鲁士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的时候，他说，对于这个人而言，似乎是：“教授的职责是循着政府指定的路线，拖着一船法定的货色疲累地走”。(
 
Persons and Places

 [New York, 1945], II, 7.)












第39章 经济学与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科学与人生





现代科学之所以常被指责，因为它不表示价值判断。我们常听说，活生生行动的人，用不着“价值自由”（Wertfreiheit——价值自由是这个字的直译，意指对于一切价值判断采取中立立场。一切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都是如此。——译者附注）；他需要知道他应当追求什么。如果科学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它就是无用的。但是，这个异议是没有理由的。科学不作价值判断，可是，它给行为人提供他在作价值判断时所需要的一切讯息。只有在“生活本身是否值得活下去”这个问题提出时，科学是保持沉默的。



这个问题，过去常被提出，将来也会常常被提出。结局是谁也逃避不了一死，那么，生前的一切活动、努力，究竟有什么意思？人是在死亡的阴影下过生活。在一生的过程中，不管他有什么成就，终有一天他都要丢掉，丢掉他所有的成就。每一瞬间都可能是他最后的时刻。关于个人的未来，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死”。从这个最后而不可逃避的结果的观点来看，一切一切的人生努力，似乎都是徒劳无益。



而且，即令仅就直接的目标来判断的时候，人的行为也可说是空虚的。它决不能带来充份满足；它只在一剎那的时间使不愉快之感消失一部份而已。一个欲望刚刚满足，马上又产生新的欲望待满足。据说，文明使人们更贫乏，因为它繁殖人们的欲望，而且使欲望更强烈而不是使它减轻。辛苦工作的人们，忙忙碌碌所为何来？既得不到快乐，也得不到安静。心灵的宁静与明朗，不能得之于行动和世俗的野心，只能得之于制欲与忘形。唯一的圣哲型的生活方式是逃入沉思冥想的静寂中。



可是，所有这样的一些不安、怀疑和内疚，统统被那不可抗拒的生命力驱除了。不错，人是逃避不了死的。但是，现在他是活着；既活着，支配他的就是生活，而不是死亡。不管将来是怎么样，他总不能逃避当前的现实。一个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不得不服从本能冲动（elan vital）的摆布。人的本性是要保持和增强他的生命力，是要消除不舒适之感，是要寻求所谓的快乐。在每个人的身体内部，有个莫名其妙而不可分析的“意底”（id）发生作用。这个“意底”是一切冲动力的动源。是驱使人进到生活和行动的力量，是追求快乐人生的渴望。这个渴望是原始的，而又是根深柢固、不能拔除的。只要人活着，它就发生作用；只有生命结束时，它的作用才消失。



人的理知有益于这种本能冲动。理知在生物学上的功能，是保持和改善生活，以及尽可能延长生命期。思想和行为不是违反自然的；它们是人性的主要特征。人与非人动物的区别，最适当的描述是：为反抗有害于他的生活的那些力量，而决心奋斗的一个生物。〖译文不能体现原文的重点。应为：有目的地反抗损害他的生命的力量的存在。〗



因此，凡是说到非理性的因素如何重要的言论，都是废话。宇宙的存在，不是我们的理知所可解释、分析或想象的；在这个宇宙里面，只有一个狭隘的范围是我们人所可把不适之感消除到某种程度的。这就是理知和推理力、科学和有意的行为所施展的领域。这个范围的狭隘，以及在这个范围以内，人所能获得的成果之贫乏，都不会叫人抱持冷漠的态度。无论怎样微妙的哲学理论，也不能说服一个健康的人不采取他所认为可满足其需要的行动。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也许是想得到一种纯粹植物生态的安宁和静止。但是，在活着的人的内部，这种想望终会被那个为改善自己的情况而行为的冲动胜过。一旦冷漠的倾向占上风的时候，人也就要死了。



的确，行为学和经济学不会告诉一个人应否保持或放弃他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本身以及创生它和维持它活跃的那些不可知的力量，是个极据（ultimate given），因此，它超出了人的科学范围。行为学的论题，只是人生的本质展示，也即，行为。






二、经济学与价值判断





有些人指责经济学对于价值判断保持中立；另外一些人认为经济学随便作价值判断而指责它。有些人说经济学必然要作价值判断，所以不真是科学，因为科学是中立于价值判断的；另外一些人又说，好的经济学应该是、而且能够是不偏不颇的，只有坏的经济学家违犯这个基本要求。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之所以会有语意混淆，是由于许多经济学家不适当地使用了一些名词。一个经济学家研究政策a能否达到它之所以被推荐而预定达到的结果p，他发现a的结果不是p而是g；这个结果，甚至从这个政策a的支持者来看也是不好的。如果这个经济学家叙述他这一研究的结果，而说a是一个坏的政策，他并不是宜布一个价值判断。他仅是说，从那些想达成目的p的人们的观点来讲，这个政策a是不适当的，在这个意义下，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攻击保护贸易政策。他们论证保护贸易，不会像它的主张者所相信的，增加财货的总产量，而是相反地减少总产量；所以，从那些想有较多而非较少的物产供给的人们的观点来讲，保护贸易是坏的政策。经济学家之批评政策，是从那些政策所想达成的目的的观点来批评的。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说最低工资率是个坏政策，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政策的后果与推荐这个政策的人们的意愿是相反的。



从相同的观点，行为学和经济学都重视人类生存和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即，在社会分工下的合作，比起自给自足的个人孤立，是个更有效率的行为方式。行为学和经济学并不说人们应该在社会架构下和平合作；它们仅仅说，如果人们想使他们的行为比别种方式的行为更成功，他们就得这样作。道德规律，是社会合作的建立、维持、和加强所必要的；遵守这些道德规律，不要认为是为一个神秘存在体而作的牺牲，而要认为是采取最有效的行为方法，是为得到更高价值的报酬而支付的代价。



这是以自律的、理性的、自愿的伦理来替代直觉说和天启的圣训那一类的他律的教条。这个替代，正是一切反自由的学派和教义联合起来猛烈攻击的。他们一致指责功效哲学把人性以及人的行为的最后原动力描述和分析得那么冷酷严肃。对于这些批评的反驳，几乎见之于本书的每一页，再也不必多说了。只有一点必须再提到，因为一方面它是所有现代唱反调者的中心论点，另一方面，它给那些怕学经济学这门吃力学科的普通知识分子一个很好的借口。



他们说，经济学，在其“合理”的前提假定下，假定人们惟一地，或最重要地志在追求物质福利。但在实际上，人们常常是不理性的。他们受那种想实现某些神话和幻想的冲动所支配的时候，较多于受那种想享受较高生活标准的冲动所支配的时候。



经济学所必须答复的是这样：



1．经济学并不假定人们惟一地或最重要地志在追求物质福利。经济学，作为较广泛的人的行为学之一部门，是处理所有的人的行为，也即处理人的有意追求其所选择的目标，不管这些目标是什么。把“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的概念应用到所选择的目标上，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可把这个极据（也即，我们的思考既不能分析它，也不能把它约之于其他最后的什么东西），叫做不合理的。但是，这样一来，任何人所选择的每个最后目标，也可说是不合理的。像第六世纪Croesus那样的大富豪之以财富为目的，并不比一个佛教和尚之以贫穷为目的更合理或更不合理。



2．这些批评者，在使用“合理的目的”这个名词时，心中所想的是对于物质福利和较高的生活标准的愿望。他们是说，一般地讲，尤其就我们现代人讲，人们被那种想实现神话和梦想的愿望所驱使的时候，较多于受那种想改善他们物质福利的愿望所驱使的时候。这个说法是不是对，这是个事实问题。尽管有理解力的人，都会提出正确的答案，我们不妨不理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学对于神话，既不说什么赞成的话，也不说什么反对的话。对于工会的理论、信用扩张的理论、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神话的理论，经济学都是完全中立的。它处理这些理论只是把它们看作关于手段的理论。经济学并不说工会的那一套理论是一套坏的神话。它只是说，为所有想赚得工资的人提高工资，那不是一个适当的手段。至于工会神话的实现，是否比工会政策的那些必然后果的避免更为重要，那就留给每个人去作判断。



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是脱离政治的，或非政治的，尽管它是一些政策和每种政治行为的基础。我们还可进一步说，它是完全中立于一切价值判断的，因为它总是说到手段，从不说到最后目的的选择。






三、经济的认知与人的行为





人的选择和行为的自由，受三方面的限制。第一是物理学上的法则，这些法则是冷酷无情的，是绝对的。人，如果想活下去，就得调整他的行为来适应它们。第二是个人的一些先天的特征和气质以及环境因素的运作；我们知道，它们既影响目的的选择，也影响手段的采取，尽管我们对于它们的运作所具有的认知颇为模糊。最后第三方面，是关于手段与目的互相连结的那些现象的规律性，也即，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法则的行为学的法则。



关于这第三类的一些普通法则的说明，以及类型方面和形式方面的解释，是行为学，和其迄今最进步的部门——经济学的主题。经济知识的本体，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因素；它是现代工业化和最近一两百年当中，所有道德的、知识的、技术的和医疗的成就所凭借的基础。至于经济知识提供给人们的这些丰富宝藏，今后是否被善于利用，或置之不用，这就要由人们来决定。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善于利用它，且不理睬它的教义和警告，他们不会消灭经济学；将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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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富与所得的不平等



八、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



九、在进步经济中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



十、发起人、经理、技术人员、官僚



十一、选择的过程



十二、个人与市场



十三、商业宣传



十四、国民经济



第16章 价格



一、定价的过程



二、评值和估价



三、高级财货的价格



四、成本计算



五、逻辑的交换学对数学的交换学



六、独占价格



七、商誉



八、需求独占



九、受了独占价格影响的消费



十、卖方的价格歧视



十一、买方的价格歧亲



十二、价格的相互关联



十三、价格与所得



十四、价格与生产



十五、辟于非市场价格这个怪想



第17章 间接交换



一、交换媒介与货币



二、对于若干普遍误解的观察



三、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四、货币购买力的决定



五、休姆（Hume）和穆勒（Mill）的问题以及货币的推进力



六、现金引起的和货物引起的购买力的变动



七、货币的计算与购买力的变动



八、购买力变动的预期



九、货币的特殊价值



十、货币关系的意义



十一、货币代替品



十二、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



十三、现金握存的数额和成份



十四、收支平衡



十五、地域间的汇率



十六、利率和货币关系



十七、次级的交换媒介



十八、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



十九、金本位



第18章 时间经过中的行为



一、时间评值的透视



二、作为行为之一必要条件的时间偏好



三、资本财



四、生产期，等待的时间以及准备期



五、资本财的可变性



六、过去对于行为的影响



七、资本的累积、保持与消耗



八、投资者的流动性



九、货币与资本；储蓄与投资



第19章 利率



一、利息现象



二、原始利息



三、利率的高度



四、变动经济中的原始利息



五、利息的计算



第20章 利息、信用扩张和商业循环



一、一些问题



二、市场毛利率中的企业成份



三、作为市场毛利率一个成份的价格贴水



四、借贷市场



五、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原始利息的影响



六、受了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之影响的市场毛利率



七、受了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之影响的市场毛利率



八、货币的或流通信用的商业循环论



九、受了商业循环影响的市场经济



第20章 工作与工资



一、内向的劳动与外向的劳动



二、劳动的喜悦与厌恶



三、工资



四、交换论上的失业



五、毛工资率与净工资率



六、工资与生活费



七、受了劳动负效用之影响的劳动供给



八、受市场变化之影响的工资率



九、劳动市场



第22章 非人的原始的生产要素



一、关于地租理论的一般观察



二、土地利用中的时间因素



三、边际以下的土地



四、容身之用的土地



五、土地价格



第23章 市场的基料



一、理论与基料



二、权力的作用



三、战争与征服在历史上发生的作用



四、经济学所处理的实实在在的人



五、调整时期



六、财产权的限制以及外部成本与外部经济的一些问题



第24章 利益的和谐与冲突



一、市场上的利润与亏损的最后根源



二、生育节制



三、“正确了解的”利益和谐



四、私有财产



五、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冲突



第25章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结构



一、社会主义这个构想的历史根源



二、社会主义的教条



三、社会主义在行为学上的特征



第26章 社会主义不可能有经济计算



一、问题



二、过去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三、最近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的一些建议



四、试试改改的办法



五、准市场



六、数理经济学的一些微分方程式



第27章 政府与市场



一、第三制度的构想



二、政府的干涉



三、政府职务的界限



四、作为个人行为最后标准的正义



五、放任的意义



六、政府对于消费的直接干涉



第28章 用租税干涉



一、中立的税



二、全部课税



三、课税的财政目的和非财政目的



四、租税干涉的三个类别



第29章 生产的局限



一、局限的性质



二、局限的代价



三、作为一种特权的局限



四、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局限



第30章 对于价格结构的干涉



一、政府与市场的自律



二、市场对于政府干涉的反应



三、最低工资率



第31章 通货与信用的操纵



一、政府与通货



二、立法上的干涉主义



三、现代通货操纵法的演进



四、通货贬值的目的



五、信用扩张



六、外汇管制与双边外汇协议



第32章 没收与再分配



一、没收哲学



二、主地改革



三、没收式的课税



第33章 工团主义与劳资协作主义



一、工团主义者的想头



二、工团主义的谬误



三、一些时髦政策中的工团主义的成份



四、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劳资协作主义



第34章 战争经济学



一、全体战争



二、战争与市场经济



三、战争与自给自足



四、战争无用



第35章 福利原则与市场原则



一、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



二、贫穷



三、不平等



四、不安全



五、社会正义



第36章 干涉主义的危机



一、干涉主义的结果



二、准备金的枯竭



三、干涉主义的终结



第37章 难以形容的经济学的特征



一、经济学的独特性



二、经济学与与论



三、老辈自由主义者的幻想



第38章 经济学在知识界的地位



一、经济学的研究



二、作为一门专业的经济学



三、预测



四、经济学和一些大学



五、一般教育与经济学



六、经济学与公民



七、经济学与自由



第39章 经济学与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科学与人生



二、经济学与价值判断



三、经济的认知与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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